


院會紀錄

立法院第10屆第6會期第14次會議紀錄
（前接第八冊）

主席：請賴召集委員惠員補充說明。
賴召集委員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須交由黨團協商。另外時代力量黨團、委員趙天麟等、委員賴惠員等、委員黃國書等、委員賴瑞隆等、委員莊競程等、委員林奕華等分別提案，分經第6會期第7次及第9次會議決定：自委員會抽出逕付二讀，與相關提案併案協商。台灣民眾黨黨團、國民黨黨團分別提案，分經第6會期第11次、第12次會議決定：逕付二讀，與相關提案併案協商。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本院時代力量黨團，為因應國際減碳趨勢、加速我溫室氣體減量工作進度、確立達成二○五○年淨零排放目標、促進我國產業轉型與綠色經濟發展，並落實環境正義與公正轉型，擬具「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修正草案」，並將名稱修正為「氣候變遷因應法」。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時代力量立法院黨團
陳椒華　邱顯智　王婉諭
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修正草案總說明
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以下簡稱本法）係於一百零四年七月一日制定公布施行。茲因全球氣候變遷情勢嚴峻，國際產業供應鏈對減碳要求持續增加，各國在巴黎協定架構下，紛紛檢討因應氣候變遷作為，積極開展減緩、調適、技術、資金、能力建構、透明度等工作，並接續提出西元二○五○年達成溫室氣體淨零排放目標。
鑑於本法現行條文著重於溫室氣體減量管理制度之建構，為與國際接軌及兼顧永續發展需求，適應全球氣候變遷衝擊並建構韌性體系，我國應有必要強化調適作為，降低氣候變遷衝擊，導入國際碳定價經驗開徵碳費，發展減量技術、產業及經濟誘因制度，促進國家邁向淨零轉型目標，納入一百三十九年淨零排放目標、提升層級強化氣候治理、增訂氣候變遷調適專章、強化排放管制及誘因機制促進減量、徵收碳費專款專用、強化碳足跡管理機制及產品標示、二氧化碳捕捉後之封存納入規範、強化資訊公開及公民參與機制，並考量氣候變遷議題具有跨域性，減量目標確立、碳費徵收等均涉及全國一致性事項，明定該等事項屬中央權限；此外，氣候變遷事務亦有賴中央及地方合作，透過邀集地方有關機關參與階段管制目標、溫室氣體減量行動方案、調適行動方案擬訂、地方政府設氣候變遷因應推動會、於全國計畫或方案下訂修溫室氣體減量執行方案及氣候變遷調適執行方案，實踐中央地方協力原則。爰擬具本法修正草案，並將名稱修正為「氣候變遷因應法」，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增訂淨零排放為國家溫室氣體長期減量目標。（修正條文第四條）
二、為呼應巴黎協定，增訂政府須兼顧跨世代衡平及脆弱群體扶助；因應氣候變遷相關計畫或方案之基本原則，增訂納入中央地方協力及公私合作、科學技術研究發展、公正轉型、綠色金融、能力建構等。（修正條文第五條及第六條）
三、行政院設立中央氣候變遷因應與能源轉型會報，負責指揮、協調及整合國家因應氣候變遷基本方針及重大政策之跨部會相關事務，並定明各部會之權責。（修正條文第八條及第九條）
四、中央主管機關應訂定國家因應氣候變遷行動綱領、階段管制目標；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訂修所屬部門溫室氣體減量行動方案。（修正條文第十條至第十二條）
五、強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因應氣候變遷事務之協調整合，規定其增設氣候變遷因應推動會，並明定其應訂修溫室氣體減量執行方案及公開成果報告。（修正條文第十五條及第十六條）
六、增訂氣候變遷調適能力建構推動事項，接軌氣候變遷科學及風險評估，中央主管機關整合易受氣候變遷衝擊領域之調適行動方案擬訂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計畫，並明定前開行動方案成果報告之公開。（修正條文第十八條至第二十條）
七、增訂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氣候變遷調適執行方案之訂修及該執行方案成果報告之公開。（修正條文第二十一條）
八、增訂事業具公告排放源者，其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指定應經查驗者，其盤查相關資料，應經查驗機構查驗；事業新設或變更排放源達一定規模者，應進行一定比率之增量抵換；鼓勵事業或各級政府提出自願減量專案並據以執行溫室氣體減量措施者，得申請核准取得減量額度。（修正條文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五條及第二十六條）
九、增訂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產品、指定之車輛應符合效能標準、新建築之構造及設備應符合減緩溫室氣體排放之規定，強化對各該排放行為之管理。（修正條文第二十四條）
十、增訂徵收碳費作為經濟誘因工具，中央主管機關對國內排放源徵收碳費，及減量額度扣除徵收碳費之排放量之規定；因應國際趨勢對進口產品實施碳邊境調整機制；代金、碳費納入溫室氣體管理基金，得支用於補助、獎勵執行溫室氣體減量工作事項、投資、研究及開發溫室氣體減量技術、公正轉型、綠色轉型等用途。（修正條文第二十七條至第三十二條）
十一、修正實施總量管制時機、調整排放額度之核配規定，並增訂排放額度用於碳市場穩定機制等，以與國際作法一致。（修正條文第三十三條及第三十四條）
十二、增訂中央主管機關得公告一定種類、規模之產品，其製造、輸入或販賣業者，應申請核定碳足跡及依核定內容標示之相關規定，以延伸生產者責任。（修正條文第三十六條）
十三、增訂配合國際公約發展趨勢，中央主管機關得公告禁止或限制高溫暖化潛勢溫室氣體及利用該溫室氣體相關產品之製造、輸入、輸出、販賣、使用或排放。（修正條文第三十七條）
十四、增訂事業捕捉二氧化碳後之利用、封存相關規定；配合新增相關管制措施，修正行政檢查之範疇；確保檢驗測定品質，增訂檢驗測定機構及檢驗測定方法相關規定。（修正條文第三十八條至第四十條）
十五、明確受處分主體及調整援引條次，新增違反碳足跡申請核定及標示、二氧化碳捕捉後封存、高溫暖化潛勢溫室氣體公告禁止或限制、檢驗測定機構取得許可證等管理規定之處罰。（修正條文第四十五條至第四十八條、第五十條至第五十二條）
十六、增訂以不正當方式短、漏報與碳費計算有關之資料者，以碳費收費費率之二倍計算應繳納費額；未於規定期限內繳納代金、碳費之加徵滯納金、利息規定。（修正條文第五十三條及第五十八條）
十七、規範本法補正、改善或申報期間相關規定；增訂本法處罰之權責機關，並授權中央主管機關訂定罰鍰裁罰準則。（修正條文第五十五條至第五十七條）
十八、增訂氣候變遷公民訴訟條款。（修正條文第六十條）
	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氣候變遷因應法
	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
	本法於制定時，主要著重於溫室氣體減量管理機制。為與國際接軌，本次修正擴及強化減量管理、調適因應、碳定價、能力建構等相關規範，全面構建因應氣候變遷體系，爰將名稱修正為「氣候變遷因應法」。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章　總　則
	章名未修正。

	第一條　為因應全球氣候變遷，降低與管理溫室氣體排放，制定氣候變遷調適策略，落實環境正義，善盡共同保護地球環境之責任，並確保國家永續發展，特制定本法。
	第一條　為因應全球氣候變遷，制定氣候變遷調適策略，降低與管理溫室氣體排放，落實環境正義，善盡共同保護地球環境之責任，並確保國家永續發展，特制定本法。
	氣候變遷因應之脈絡為減緩為主，調適為輔，爰酌調文字順序。

	第二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第二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本條未修正。

	第三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溫室氣體：指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氧化亞氮（N2O）、氫氟碳化物（HFCs）、全氟碳化物（PFCs）、六氟化硫（SF6）、三氟化氮（NF3）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者。
二、氣候變遷調適：指人類系統，對實際或預期發生氣候變遷影響之調整適應過程，藉以緩和因氣候變遷所造成之損害，或利用其有利之情勢，包括自然系統對實際發生氣候變遷影響之調整適應過程，必要時透過適當之人為介入，使其調整適應預期發生之氣候變遷影響。
三、溫室氣體減量：指減少人類活動衍生之溫室氣體排放或增加溫室氣體吸收儲存。
四、排放源：指直接或間接排放溫室氣體至大氣中之單元或程序。
五、溫暖化潛勢：指單一質量單位之溫室氣體，在特定時間範圍內所累積之輻射驅動力，並將其與二氧化碳為基準進行比較之衡量指標。
六、排放量：指自排放源排出之各種溫室氣體量乘以各該物質溫暖化潛勢所得之合計量，以二氧化碳當量表示。
七、負排放技術：指將二氧化碳或其他溫室氣體自排放源或大氣中以自然碳循環或人為方式移除、吸收或儲存之機制。
八、碳匯：指將二氧化碳或其他溫室氣體自排放源或大氣中持續移除後，吸收或儲存之樹木、森林、土壤、海洋、地層、設施或場所。
九、淨零排放：指溫室氣體排放量與碳匯量達成平衡。
十、公正轉型：在尊重人權及尊嚴勞動之原則下，向所有因應氣候變遷轉型及氣候政策受影響之社群進行諮詢，並協助產業、地區、勞工及消費者穩定轉型。
十一、事業：指公司、行號、工廠、民間機構、行政機關（構）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對象。
十二、減量額度：指事業及各級政府執行溫室氣體自願減量專案、本法修正施行前執行溫室氣體排放額度抵換專案（以下簡稱抵換專案）、溫室氣體減量先期專案（以下簡稱先期專案）取得之額度。
十三、效能標準：指排放源之單位產品、單位原（物）料、單位里程或其他單位用料容許之排放量。
十四、總量管制：指在一定期間內，為有效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對公告排放源溫室氣體總容許排放量所作之限制措施。
十五、排放額度：指進行總量管制時，允許排放源於一定期間排放之額度。
十六、碳洩漏：指實施溫室氣體管制，可能導致產業外移至其他碳管制較為寬鬆國家，反而增加全球排碳量之情況。
十七、碳足跡：指產品由原料取得、製造、配送銷售、使用及廢棄處理等生命週期各階段產生之碳排放量，經換算為二氧化碳當量之總和。
	第三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溫室氣體：指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氧化亞氮（N2O）、氫氟碳化物（HFCs）、全氟碳化物（PFCs）、六氟化硫（SF6）、三氟化氮（NF3）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者。
二、氣候變遷調適：指人類系統，對實際或預期氣候變遷衝擊或其影響之調整，以緩和因氣候變遷所造成之傷害，或利用其有利之情勢。調適包括預防性及反應性調適、私人和公共調適、自主性與規劃性調適等。
三、溫室氣體排放源（以下簡稱排放源）：指直接或間接排放溫室氣體至大氣中之單元或程序。
四、溫暖化潛勢：指在一段期間內一質量單位之溫室氣體輻射衝擊，相對於相等單位之二氧化碳之係數。
五、溫室氣體排放量（以下簡稱排放量）：指自排放源排出之各種溫室氣體量乘以各該物質溫暖化潛勢所得之合計量，以二氧化碳當量表示。
六、事業：指具有排放源之法人、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之非法人團體、機關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對象。
七、碳匯：指將二氧化碳或其他溫室氣體自排放單元或大氣中持續分離後，吸收或儲存之樹木、森林、土壤、海洋、地層、設施或場所。
八、碳匯量：指將二氧化碳或其他溫室氣體自排放源或大氣中持續移除之數量，扣除於吸收或儲存於碳匯過程中產生之排放量及一定期間後再排放至大氣之數量後，所得到吸收或儲存之二氧化碳當量淨值。
九、減緩：指以人為方式減少排放源溫室氣體排放或增加溫室氣體碳匯。
十、低碳綠色成長：促進產業綠化及節能減碳，並透過低碳能源與綠色技術研發，發展綠能及培育綠色產業，兼顧減緩氣候變遷之綠色經濟發展模式。
十一、排放強度：指排放源別之設施、產品或其他單位用料或產出所排放之二氧化碳當量。
十二、抵換：指事業採行減量措施所產出之減量額度，用以扣減排放源之排放量。
十三、溫室氣體減量先期專案（以下簡稱先期專案）：本法實施前，排放源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以排放源減量且低於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排放強度方式執行，所提出之抵換專案。
十四、確證：指抵換專案經查驗機構審核，確認抵換專案計畫書符合本法相關規定之作業。
十五、溫室氣體排放額度抵換專案（以下簡稱抵換專案）：指為取得抵換用途之排放額度，依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減量方法提出計畫書，其計畫書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及查驗機構確證，且所有設備、材料、項目及行動均直接與減少排放量或增加碳匯量有關的專案。
十六、溫室氣體排放效能標準（以下簡稱效能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排放源別或事業別之設施、產品或其他單位用料或產出，公告容許排放之二氧化碳當量。
十七、總量管制：指在一定期間內，為有效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對公告排放源溫室氣體總容許排放量所作之限制措施。
十八、交易：指進行總量管制時，排放額度於國內外之買賣或交換。
十九、排放額度：指進行總量管制時，允許排放源於一定期間排放二氧化碳當量的額度；此額度得取自政府之核配、拍賣、配售、先期專案、抵換專案、效能標準或交易；一單位之排放額度相當於允許排放一公噸之二氧化碳當量。
二十、階段管制目標：依國家溫室氣體減量推動方案對一定期間內的二氧化碳排放總當量所為之管制總量。
二十一、查證：指排放量數據或溫室氣體減量（含碳匯量）數據，經查驗機構驗證或現場稽核之作業。
二十二、盤查：指彙整、計算及分析排放量或碳匯量之作業。
二十三、登錄：指將經由查驗機構完成查證之排放量、碳匯量、核配量、減量或交易之排放量、拍賣量及配售量等登記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資訊平台之作業。
二十四、核配排放額度（以下簡稱核配額）：指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配排放源於一定期間之直接與間接排放二氧化碳當量的額度。
二十五、配售排放額度（以下簡稱配售額）：中央主管機關有償售予排放源於一定期間內許可之溫室氣體排放量。
二十六、排放源帳戶：由中央主管機關設立用以登錄排放源之排放量、核配額、拍賣額、配售額或抵換排放額度之帳戶。
二十七、碳洩漏：實施溫室氣體管制，可能導致產業外移至其他碳管制較為寬鬆國家，反而增加全球排碳量之情況。
二十八、最佳可行技術：指考量能源、經濟及環境之衝擊後，排放源所採行經評估已商業化排放量最少之技術。
	一、序言及第一款未修正。
二、參考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遷專門委員會氣候變遷第六次評估報告IPCC AR6第一工作小組報告內容，修正第二款定義。
三、第九款移列為第三款，釐清其實質意涵將「減緩」修正為「溫室氣體減量」，並酌作文字修正。
四、第三款、第五款、第十六款、第二十七款款次變更為第四款、第六款、第十三款、第十六款，並酌作文字修正。
五、參考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遷專門委員會氣候變遷第六次評估報告IPCCAR6第一工作小組報告內容，修正第四款溫暖化潛勢之定義，並遞移為第五款。
六、配合修正條文第四條第一項修正國家溫室氣體長期減量目標及新增第二項為達成淨零排放目標之合作原則，新增第七款負排放技術及第九款淨零排放之定義。
七、第七款款次遞移為第八款並酌作文字修正。另考量本款已有碳匯之定義，現行第八款碳匯量無另為定義之必要，爰予刪除。
八、配合修正條文第六條第三款基本原則及第九條第二十款公正轉型之推動，為中央有關機關推動事項，新增第十款公正轉型之定義。
九、第六款款次移列為第十一款，並配合第四章「減量對策」各條文修正，酌予修正以明確管制主體。
十、第十款至第十二款、第十八款、第二十款、第二十二款至第二十六款屬執行細節相關規定，毋庸定義，爰予刪除。
十一、第十三款溫室氣體減量先期專案、第十五款溫室氣體排放額度抵換專案均乃本法修正前為取得抵換用途之減量措施，無另為定義必要，爰予刪除。
十二、確證、查證實質上同為經查驗機構查驗之程序，已回歸本法其他條文修正規範，無另為定義必要，爰刪除第十四款及第二十一款。
十三、為鼓勵事業及各級政府採行自願減量取得減量額度，並利後續就其使用用途、期限、方式等予以管理，爰新增第十二款減量額度之定義。
十四、第十七款款次遞移為第十四款，內容未修正。
十五、第十九款款次遞移為第十五款，並為與減量額度有所區隔，刪除後段減量額度內容及酌作文字修正。
十六、配合修正條文第三十六條增訂碳足跡管理機制，新增第十七款碳足跡之定義。
十七、配合修正條文第三十四條刪除最佳可行技術相關規定，爰刪除第二十八款。

	第四條　國家溫室氣體長期減量目標為中華民國一百二十九年溫室氣體排放量降為中華民國九十四年溫室氣體排放量百分之五十以下，並於中華民國一百三十九年前溫室氣體排放量達成淨零排放。
為達成前項目標，各級政府應與國民、事業、團體共同推動溫室氣體減量、發展負排放技術及促進國際合作。
	第四條　國家溫室氣體長期減量目標為中華民國一百三十九年溫室氣體排放量降為中華民國九十四年溫室氣體排放量百分之五十以下。
前項目標，中央主管機關應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參酌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與其協議或相關國際公約決議事項及國內情勢變化，適時調整該目標，送行政院核定，並定期檢討之。

	一、國際間超過一百三十國及歐盟已經宣示或評估淨零排放目標，德國、英國、日本等已於法律明文納入減量目標。為明確宣示我國減量決心，爰修正第一項，增訂國家2050年溫室氣體長期減量目標。
二、刪除現行條文第二項。
三、為達成淨零排放目標，參依環境基本法第四條第一項揭示之合作原則，增訂第二項規定。

	第五條　政府應秉持減緩與調適並重之原則，確保國土資源永續利用及能源供需穩定，妥適減緩及因應氣候變遷之影響，兼顧環境正義、經濟發展、社會正義、跨世代衡平及脆弱群體扶助。
各級政府應鼓勵創新研發，強化財務機制，充沛經濟活力，開放良性競爭，推動低碳綠色成長，創造就業機會，提升國家競爭力。
為因應氣候變遷，政府相關法律及政策應遵守之規劃管理原則如下：
一、為確保國家能源安全，應逐步取消化石燃料補貼，訂定再生能源中長期目標，逐步落實非核家園願景。
二、秉持污染者付費原則與環境正義原則，溫室氣體排放額度應於本法中華民國○年○月○日修正之條文施行之日起十年內從分配轉為全數拍賣。
三、依二氧化碳當量，推動溫室氣體排放之稅費機制，以因應氣候變遷，並落實中立原則，促進社會公益。
四、積極協助傳統產業節能減碳或轉型，發展綠色技術及綠色產業，創造就業機會及綠色成長，並推動公正轉型。
五、提高資源及能源使用效率，促進資源循環使用以減少環境污染及溫室氣體排放。
六、納入因應氣候變遷因子，提高氣候變遷調適能力，降低脆弱度及強化韌性，確保國家永續發展。
	第五條　政府應秉持減緩與調適並重之原則，確保國土資源永續利用及能源供需穩定，妥適減緩及因應氣候變遷之影響，兼顧環境保護、經濟發展及社會正義。
各級政府應鼓勵創新研發，強化財務機制，充沛經濟活力，開放良性競爭，推動低碳綠色成長，創造就業機會，提升國家競爭力。
為因應氣候變遷，政府相關法律與政策之規劃管理原則如下：
一、為確保國家能源安全，應擬定逐步降低化石燃料依賴之中長期策略，訂定再生能源中長期目標，逐步落實非核家園願景。
二、秉持使用者付費之環境正義原則，溫室氣體排放額度之核配應逐步從免費核配到配售方式規劃。
三、依二氧化碳當量，推動進口化石燃料之稅費機制，以因應氣候變遷，並落實中立原則，促進社會公益。
四、積極協助傳統產業節能減碳或轉型，發展綠色技術與綠色產業，創造新的就業機會與綠色經濟體制，並推動國家基礎建設之低碳綠色成長方案。
五、提高資源與能源使用效率，促進資源循環使用以減少環境污染及溫室氣體排放。
	一、參酌巴黎協定，修正第一項增訂考量跨世代衡平、脆弱群體扶助等原則。
二、第二項未修正。
三、第三項修正理由如下：
(一)序文及第五款酌作文字修正。
(二)為達到落實外部成本內部化，反映排碳真實代價，以逐步降低化石燃料依賴之目標，應首先消除負碳定價之化石燃料補貼。同時為求條文具體，將第一款更改為逐步取消化石燃料補貼。
(三)碳定價採用總量管制及排放交易制度者，免費核配相當於對排放源進行補貼，排放量越大者補貼越多，違反公平原則，故應逐步改為全數拍賣始符合公平定價的原則，爰修正第二款。
(四)除化石燃料之使用外，含氟溫室氣體、冷媒或其他製程等亦將排放溫室氣體，爰第三款酌作文字修正。
(五)因應淨零排放路徑，修正第四款。
(六)為強化政府相關法律及政策之氣候變遷調適規劃管理原則，增訂第六款規定。

	第六條　依本法及相關法規所定之因應氣候變遷相關計畫或方案，其應遵守之基本原則如下：
一、國家減量目標及期程之訂定，應履行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之共同但有差異之國際責任，同時兼顧我國環境、經濟及社會之永續發展。
二、部門階段管制目標之訂定，應考量成本效益，並確保儘可能以最低成本達到溫室氣體減量成效。
三、依預警原則積極採取預防措施，進行預測、避免或減少引起氣候變遷之肇因，以緩解其不利影響，並協助公正轉型。
四、致力氣候變遷科學及溫室氣體減量技術之研究發展。
五、建構綠色金融機制及推動措施，促成投資及產業追求永續發展之良性循環。
六、提升中央地方協力及公私合作，並推動因應氣候變遷之教育宣傳及專業人員能力建構。
七、積極加強國際合作，以維護產業發展之國際競爭力。
	第六條　溫室氣體管理相關方案或計畫，其基本原則如下：
一、國家減量目標及期程之訂定，應履行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之共同但有差異之國際責任，同時兼顧我國環境、經濟及社會之永續發展。
二、部門別階段管制目標之訂定，應考量成本效益，並確保儘可能以最低成本達到溫室氣體減量成效。
三、積極採取預防措施，進行預測、避免或減少引起氣候變遷之肇因，並緩解其不利影響。
四、積極加強國際合作，以維護產業發展之國際競爭力。
	一、序文及第二款酌作文字修正。
二、第一款未修正。
三、參酌巴黎協定，修正第三款及增訂第四款至第六款，包括公正轉型、減量及調適之科學技術研究發展、綠色金融、中央地方協力、公私合作及能力建構等原則。
四、第四款移列為第七款。

	第七條　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委任所屬機關（構）、委託或委辦其他機關（構），辦理有關氣候變遷調適與溫室氣體減量之調查、查核、輔導、訓練及研究事宜。
	第七條　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委託專責機構，辦理有關氣候變遷與溫室氣體減量之調查、查證、輔導、訓練及研究事宜。
	一、為因應實務需求及符合行政程序法相關規定，增訂委任、委託及委辦之對象。
二、本條所定訓練，包括氣候變遷調適、溫室氣體減量專業人才之培訓。

	第二章　政府機關權責
	第二章　政府機關權責
	章名未修正。

	第八條　行政院設中央氣候變遷因應與能源轉型會報（以下簡稱本會報），邀集中央有關機關、民間團體及專家學者，研訂及檢討溫室氣體減量、氣候變遷調適之分工、整合、推動及成果彙整相關事宜。
本會報之任務如下：
一、國家因應氣候變遷政策之審議。
二、國家因應氣候變遷相關資源之分配。
三、重大因應氣候變遷計畫之審議及管考。
四、跨部會因應氣候變遷事務之協調整合及推動。
五、重大因應氣候變遷策略會議之籌辦。
六、其他因應氣候變遷相關事項。
本會報置召集人、副召集人各一人，分別由行政院院長、副院長兼任；委員若干人，由行政院院長就政務委員、秘書長、有關機關首長及學者專家、民間團體派兼或聘兼之。其中學者專家及民間團體代表之比例，合計不得少於二分之一。
本會報至少每三個月召開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本會報設置專案辦公室，並為跨部會特定議題之需要，得設專案小組，協調、整合及研議特定專案，執行交付之任務。
本會報之組成、議事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由行政院定之。
	
	一、本條新增。
二、氣候變遷影響廣泛，需要跨部會分工才能因應，為拉高層級以統籌分工，同時整合現有的能源暨減碳辦公室以簡化組織架構，爰增訂第八條，成立「中央氣候變遷因應與能源轉型會報」。
三、配合本條之增訂，由本會報取代行政院之角色，爰將現行條文第八條第一項有關行政院邀集各相關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推動分工、整合、推動及成果彙整相關事宜，移至本會報，並明訂於第一項。
四、參考行政院科技會報，本會報之任務例示於第二項。
五、本會報之組成與開會頻率，明訂於第三項及第四項。
六、設置常設之專案辦公室及為特定議題之需要設置專案小組，負責跨部會業務之協調、整合與研議工作，明訂於第五項。
七、本會報其他應遵行之事項，授權行政院定之，爰增訂第六項。

	第九條　為因應氣候變遷與溫室氣體減量，中央有關機關、民間團體及專家學者，應針對下列所列之事項，研訂及檢討溫室氣體減量、氣候變遷調適之分工、整合、推動及成果彙整，負責相關事宜：
一、再生能源及能源科技發展：經濟部主辦；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協辦。
二、能源使用效率提升及能源節約：經濟部主辦；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協辦。
三、工業部門溫室氣體減量：經濟部主辦；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協辦。
四、運輸管理、大眾運輸系統發展及其他運輸部門溫室氣體減量：交通部主辦；經濟部協辦。
五、低碳能源運具使用：交通部主辦；經濟部、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協辦。
六、建築溫室氣體減量管理：內政部主辦；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協辦。
七、服務業溫室氣體減量管理：經濟部主辦；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協辦。
八、廢棄物回收處理及再利用：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主辦；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協辦。
九、海洋與自然資源管理、生物多樣性保育及碳匯功能強化：海洋委員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內政部主辦。
十、農業溫室氣體減量管理及糧食安全確保：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主辦。
十一、綠色金融及溫室氣體減量之誘因機制：財政部主辦；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經濟部、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國家發展委員會協辦。
十二、溫室氣體減量財稅制度之擬訂、改革及推動：財政部主辦。
十三、溫室氣體減量對整體經濟衝擊評估及因應規劃：國家發展委員會主辦；經濟部協辦。
十四、溫室氣體總量管制交易制度之建立及國際合作減量機制之推動：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主辦；經濟部、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外交部協辦。
十五、溫室氣體減量科技之研發及推動：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主辦；經濟部協辦。
十六、國際溫室氣體相關公約法律之研析及國際會議之參與：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主辦；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協辦。
十七、氣候變遷調適相關事宜之研擬及推動：國家發展委員會、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主辦；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協辦。
十八、氣候變遷調適及溫室氣體減量之教育宣導：教育部、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主辦；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協辦。
十九、因應氣候變遷之國民健康權及公共衛生相關事宜、脆弱群體之社會福利保障：衛生福利部主辦。
二十、產業及能源轉型下勞工權益之維護與促進公正轉型：國家發展委員會主辦；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協辦。
二十一、盤點軍事設施、設備與因應氣候變遷之防災演練：國防部、內政部主辦。
二十二、其他氣候變遷調適及溫室氣體減量事項：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主辦；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協辦。
其他氣候變遷調適及溫室氣體減量事項，由本會報辦公室，指揮協調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分工、整合。
	第八條　行政院應邀集中央有關機關、民間團體及專家學者，研訂及檢討溫室氣體減量、氣候變遷調適之分工、整合、推動及成果彙整相關事宜。
中央有關機關應推動溫室氣體減量、氣候變遷調適之事項如下：
一、再生能源及能源科技發展。
二、能源使用效率提昇及能源節約。
三、工業部門溫室氣體減量。
四、運輸管理、大眾運輸系統發展及其他運輸部門溫室氣體減量。
五、低碳能源運具使用。
六、建築溫室氣體減量管理。
七、廢棄物回收處理及再利用。
八、森林資源管理、生物多樣性保育及碳吸收功能強化。
九、農業溫室氣體減量管理及糧食安全確保。
十、綠色金融及溫室氣體減量之誘因機制。
十一、溫室氣體減量對整體經濟衝擊評估及因應規劃。
十二、溫室氣體總量管制、抵換、拍賣、配售、交易制度之建立及國際合作減量機制之推動。
十三、溫室氣體減量科技之研發及推動。
十四、國際溫室氣體相關公約法律之研析及國際會議之參與。
十五、氣候變遷調適相關事宜之研擬及推動。
十六、氣候變遷調適及溫室氣體減量之教育宣導。
十七、其他氣候變遷調適及溫室氣體減量事項。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修正條文第八條之增訂，行政院角色改由中央氣候變遷因應與能源轉型會報擔任，爰將相關事宜移至第八條第一項加以規範，並將現行條文第一項刪除。
三、為明確劃分各部會氣候變遷因應工作，建立權責機制，以促進各部會積極推動氣候變遷調適與減緩政策，修正第一項；另為避免掛一漏萬，增訂第二項規定。

	第十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依我國經濟、能源、環境狀況、參酌國際現況及前條第一項分工事宜，擬訂國家因應氣候變遷行動綱領（以下簡稱行動綱領）及國家自定預期貢獻，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報請本會報核定後實施，並對外公開。
前項行動綱領應包括溫室氣體減量之階段管制目標、推動期程、推動策略、預期效益及管考機制等項目，並至少每二年檢討一次。
	第九條　中央主管機關為推動國家溫室氣體減量政策，應依我國經濟、能源、環境狀況，參酌國際現況及前條第一項分工事宜，擬訂國家因應氣候變遷行動綱領（以下簡稱行動綱領）及溫室氣體減量推動方案（以下簡稱推動方案），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實施。
前項行動綱領應每五年檢討一次；推動方案應包括階段管制目標、推動期程、推動策略、預期效益及管考機制等項目。
國家能源、製造、運輸、住商及農業等各部門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依前項推動方案，訂定所屬部門溫室氣體排放管制行動方案（以下簡稱行動方案），其內容包括該部門溫室氣體排放管制目標、期程及具經濟誘因之措施。
	一、第一項修正理由如下：
(一)本法修正前著重於溫室氣體減量管理，本次修正係為全面建構因應氣候變遷體系，爰酌作文字修正。
(二)考量溫室氣體減量推動方案與溫室氣體減量行動方案內容重疊性高，為提升行政效率，爰刪除該推動方案擬訂規定，簡化行政流程。
(三)為落實政府資訊公開，以利民眾參與，爰增訂國家因應氣候變遷行動綱領（以下簡稱行動綱領）及國家自定預期貢獻（Intended　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應予以公開之規定。
二、配合刪除推動方案，並使行動綱領之規範內涵具體化，將推動方案之內容納入行動綱領。並為加速氣候變遷行動綱領檢討時程，以因應國內外情勢變化，由五年縮減為至少每二年，爰修正第二項。
三、第三項移列至修正條文第十二條，爰予刪除。

	第十一條　為達成國家溫室氣體長期減量目標，中央主管機關應邀集中央及地方有關機關、學者、專家、民間團體，經舉行聽證程序後，訂定五年為一期之階段管制目標，報請本會報核定後實施，並對外公開。
階段管制目標應依第五條第三項及第六條之原則訂定，其內容包括：
一、國家階段管制目標。
二、能源、製造、住商、運輸、農業、環境等部門階段管制目標。
三、電力排放係數階段目標。
各期階段管制目標，除第一期外，中央主管機關應於下一期開始前二年提出。
各期階段管制目標經本會報核定後，中央主管機關應彙整各部門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階段管制目標執行狀況，每年定期向本會報報告。
	第十一條　階段管制目標以五年為一階段，其目標及管制方式之準則，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邀集學者、專家及民間團體組成諮詢委員會定之。
各階段管制目標應依前項之訂定準則，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並經召開公聽會程序後，送行政院核定。
各階段管制目標，除第一階段外，應於下一階段排放期開始前二年提出。
第十二條第一項　各階段管制目標核定後，中央主管機關應彙整各部門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階段管制目標執行狀況，每年定期向行政院報告。
	一、本條由現行條文第十一條及第十二條第一項移列修正。
二、第十一條第一項及第二項合併修正為第一項，其理由如下：
(一)階段管制目標應依修正條文第五條第三項及第六條之原則訂定，為免重複規範，爰刪除訂定其目標及管制方式之準則規定。
(二)自本法一百零四年七月一日公布施行以來，中央主管機關已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分別於一百零五年及一百十年實施第一期及第二期階段管制目標，新增對外公開之規定，理由同第十條說明一、(三)，並酌作文字修正。
三、增訂第二項：
(一)明定階段管制目標之訂定原則，並包括能源、製造、住商、運輸、農業及環境等部門階段管制目標及電力排放係數階段目標；其中住商部門包括建築及服務業。
(二)第三款所定電力排放係數之統計範疇，包括公用售電業銷售電量及再生能源直供或轉供電量。另依電業法規範，經濟部對公用售電業實施電力排碳係數（電力生產過程中，每單位發電量所產生之二氧化碳排放量）之管制，以加速能源轉型低碳化進程。
四、第十一條第三項酌作文字修正，列為第三項。
五、考量執行狀況與階段管制目標相關，將第十二條第一項移列為第四項，並酌作文字修正。

	第十二條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依行動綱領及階段管制目標，邀集中央及地方有關機關、學者、專家、民間團體舉辦公聽會或以其他適當方法廣詢意見，訂修所屬部門溫室氣體減量行動方案（以下簡稱部門行動方案）送中央主管機關報請本會報核定後實施，並對外公開。
	第九條第三項　國家能源、製造、運輸、住商及農業等各部門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依前項推動方案，訂定所屬部門溫室氣體排放管制行動方案（以下簡稱行動方案），其內容包括該部門溫室氣體排放管制目標、期程及具經濟誘因之措施。
	一、本條由現行第九條第三項移列修正。
二、修正條文第十一條第二項已明定各部門階段管制目標，爰規定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依行動綱領及階段管制目標訂修所屬部門溫室氣體減量行動方案（以下簡稱部門行動方案）及其訂修應踐行公眾參與程序，並送中央主管機關報請本會報核定後實施及對外公開。

	第十三條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每年編寫所屬部門行動方案成果報告。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執行所屬部門行動方案二年後，可預見未能達成所屬部門階段管制目標時，應於第三年起三個月內提出改善計畫。
前二項成果報告及改善措施，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送中央主管機關報請本會報核定後，並對外公開。
	第十條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視產業調整及能源供需，定期檢討修正前條行動方案，且應每年編寫執行排放管制成果報告，未能達成排放管制目標者，應提出改善計畫。
前項行動方案之實施、訂修、改善計畫及排放管制成果報告，應提報行政院核定。
	一、條次變更。
二、第一項前段酌修文字，並考量行動綱領、階段管制目標執行已有相關檢討調整機制，部門行動方案亦得藉由改善措施檢討執行成效，爰刪除定期檢討機制，列為第一項。
三、為求階段管制目標能確實達成，第二項納入預警機制，若行動方案執行二年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預估未能達成當期階段管制目標時，應於第三年起三個月內提出改善計畫並於本會報核定後實施。並配合第八條之增訂，行政院角色改由本會報擔任，修正第二項。
四、第二項移列第三項，增訂對外公開規定，理由同修正條文第十條說明一、(三)；並酌作文字修正。

	
	第十二條　各階段管制目標核定後，中央主管機關應彙整各部門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階段管制目標執行狀況，每年定期向行政院報告。
前項階段管制目標之執行，應依下列狀況之變遷，並經行政院同意後，為必要之調整：
一、氣候變遷科學知識與相關科技。
二、經濟與產業發展現況。
三、財政與社會現況。
四、能源政策。
五、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與其協議或相關國際公約決議事項。
	一、本條刪除。
二、第一項執行狀況與階段管制目標相關，已移列至修正條文第十一條第四項，爰予刪除。
三、考量階段管制目標執行之調整機制，修正條文第五條、第六條及第十三條第二項、第三項已明定相關考量原則及改善措施提出、核定程序，第二項爰予刪除。

	第十四條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進行排放量之調查及統計之研議，並將調查及統計成果每季定期提送中央主管機關。
中央主管機關應每季統計全國排放量，建立國家溫室氣體排放清冊；並每二年編撰溫室氣體國家報告，報請本會報核定後對外公開。
	第十三條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進行排放量之調查、統計及氣候變遷調適策略之研議，並將調查、統計及調適成果每年定期提送中央主管機關。
中央主管機關應進行氣候變遷衝擊評估、定期統計全國排放量，建立國家溫室氣體排放清冊；並每三年編撰溫室氣體國家報告，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對外公開。
	第一項氣候變遷調適策略研議及調適成果提送、第二項進行氣候變遷衝擊評估規定，已移列至第三章規範，爰酌作文字修正。

	第十五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設直轄市、縣（市）氣候變遷因應推動會，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首長擔任召集人，職司跨局處因應氣候變遷事務之協調整合及推動。
前項推動會之委員，由召集人就有關機關、單位首長及氣候變遷因應學識經驗之專家、學者派兼或聘兼之。
	
	一、本條新增。
二、鑑於氣候變遷事務性質為跨局處業務，非僅涉環保事務，爰第一項規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設直轄市、縣（市）氣候變遷因應推動會，並於第二項規定該推動會之組成；依第二條主管機關之規定，召集人由直轄市、縣（市）首長擔任，以強化地方政府參與因應氣候變遷事務之角色。至組織形式為任務編組或常設性組織，尊重地方政府權責。

	第十六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依行動綱領及部門行動方案，邀集有關機關、學者、專家、民間團體舉辦公聽會或以其他適當方法廣詢意見，訂修溫室氣體減量執行方案（以下簡稱減量執行方案）送直轄市、縣（市）氣候變遷因應推動會，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後實施，並對外公開。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每年編寫減量執行方案成果報告，經送直轄市、縣（市）氣候變遷因應推動會後對外公開。
	第十五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依行政院核定之推動方案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之行動方案，訂修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後核定。
	一、第一項修正如下：
(一)配合現行第九條刪除溫室氣體減量推動方案，修正為地方政府依行動綱領及部門行動方案訂修溫室氣體減量執行方案（以下簡稱減量執行方案）；減量執行方案之具體內容，將於本法施行細則中明文補充。
(二)增訂減量執行方案之訂修應踐行公眾參與程序後送地方氣候變遷因應推動會及對外公開規定，其對外公開理由同修正條文第十條說明一、(三)。
三、增訂第二項明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編寫減量執行方案成果報告及對外公開；其對外公開理由同修正條文第十條說明一、(三)。

	第十七條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輔導事業進行排放源排放量之盤查、查驗、登錄、減量及參與國內或國際合作採行溫室氣體減量措施。
	第十四條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輔導事業進行排放源排放量之盤查、查證、登錄、減量及參與國內或國際合作執行抵換專案。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修正條文第二十二條與第二十三條將查證修正為查驗、以及第二十六條第一項修正為提出自願減量專案，據以執行溫室氣體減量措施，爰酌作文字修正。

	第三章　氣候變遷調適
	
	章名新增。

	第十八條　為因應氣候變遷，政府應推動調適能力建構之事項如下：
一、以科學為基礎，檢視現有資料、推估未來可能之氣候變遷，並評估氣候變遷風險，藉以強化風險治理及氣候變遷調適能力。
二、強化因應氣候變遷相關環境、災害、設施、能資源調適能力，提升氣候韌性。
三、確保氣候變遷調適之推動得以回應國家永續發展目標。
四、建立各級政府間氣候變遷調適治理及協商機制，提升區域調適量能，整合跨領域及跨層級工作。
五、因應氣候變遷調適需求，建構綠色金融機制及推動措施。
六、推動氣候變遷新興產業，輔導、鼓勵氣候變遷調適技術開發，研發、推動氣候變遷調適衍生產品及商機。
七、強化氣候變遷調適之教育、人才培育及公民意識提升，並推展相關活動。
八、強化脆弱群體因應氣候變遷衝擊之能力。
九、融入綜合性與以社區為本之氣候變遷調適政策及措施。
十、其他氣候變遷調適能力建構事項。
國民、事業、團體應致力參與前項氣候變遷調適能力建構事項。
	
	一、本條新增。
二、考量能力建構為氣候變遷調適工作之基礎，透過落實具整體性及綜效之作為，可有效提升國家整體因應氣候變遷基礎能力，爰於第一項定明政府應推動氣候變遷調適能力建構事項。
三、氣候變遷調適之行動本於合作原則，於第二項明定國民、事業及團體應致力參與氣候變遷調適之責任。

	第十九條　中央科技主管機關應進行氣候變遷科學及衝擊調適研究發展，並與氣象主管機關共同研析及掌握氣候變遷趨勢，綜整氣候情境設定、氣候變遷科學及衝擊資訊，定期公開氣候變遷科學報告。
各級政府應依前項氣候變遷科學報告，進行氣候變遷風險評估，作為研擬、推動調適方案及策略之依據。
研究及開發溫室氣體減量技術之事業得向氣象主管機關申請氣象觀測資料。
第二項氣候變遷風險評估之作業準則，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定之。
第三項事業之申請資格、條件、審查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氣象主管機關定之。
	
	一、本條新增。
二、第一項明定中央科技主管機關及氣象主管機關應配合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公布之氣候變遷推估資料、風險評估方法、報告等，定期公開本土性氣候變遷科學報告，俾綜整氣候變遷科學相關資訊。
三、第二項明定本土性氣候變遷科學報告作為各級政府進行氣候變遷風險評估、研擬、推動調適方案及策略之依據；其推動調適方案包括修正條文第二十條之調適行動方案及第二十一條之調適執行方案。
四、為促進溫室氣體減量技術之研究及開發，相關符合氣象主管機關所定資格之事業，得向氣象主管機關申請氣象觀測資料，爰增訂第三項。
五、第四項規定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訂定氣候變遷風險評估作業準則之授權依據。

	第二十條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就易受氣候變遷衝擊之權責領域，邀集中央及地方有關機關、學者、專家、民間團體舉辦公聽會或以其他適當方法廣詢意見，訂修該領域之調適行動方案（以下稱調適行動方案）送中央主管機關。
中央主管機關應依行動綱領，整合前項調適行動方案，擬訂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計畫（以下簡稱國家調適計畫），報請本會報核定後實施，並對外公開。
第一項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每年編寫調適行動方案成果報告，送中央主管機關報請本會報核定後對外公開。
	
	一、本條新增。
二、訂定第一項如下：
(一)納入易受氣候變遷衝擊領域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擬訂該領域調適行動方案（以下簡稱調適行動方案）送中央主管機關，並規範踐行公眾參與程序規定。
(二)一百零八年九月九日行政院核定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方案（一百零七年至一百十一年），係劃分為能力建構及災害、維生基礎設施、水資源、土地利用、海洋及海岸、能源供給及產業、農業生產及生物多樣性、健康等八項易受氣候變遷衝擊之領域，保留因應全球氣候變遷趨勢與風險之彈性；易受氣候變遷衝擊之領域另於本法施行細則或行動綱領明定。
三、第二項納入由中央主管機關整合第一項調適行動方案，擬訂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計畫（以下簡稱國家調適計畫），俾透過跨領域橫向整合，提升整體因應氣候變遷之基礎能力，並使推動調適工作效益得以整合強化。
四、第三項訂定調適行動方案成果報告提報及對外公開規定，其對外公開理由同修正條文第十條說明一、(三)。

	第二十一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依行動綱領、國家調適計畫及調適行動方案，邀集有關機關、學者、專家、民間團體舉辦公聽會或以其他適當方法廣詢意見，訂修氣候變遷調適執行方案（以下簡稱調適執行方案）送直轄市、縣（市）氣候變遷因應推動會，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後實施，並對外公開。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每年編寫調適執行方案成果報告，經送直轄市、縣（市）氣候變遷因應推動會後對外公開。
	
	一、本條新增。
二、第一項規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行動綱領、國家調適計畫及調適行動方案訂修氣候變遷調適執行方案（以下簡稱調適執行方案）；調適執行方案之具體內容另於本法施行細則明文補充，並增訂調適執行方案之訂定或修正，應踐行公眾參與程序後送地方氣候變遷因應推動會及對外公開規定，其對外公開理由同修正條文第十條說明一、(三)。
三、第二項定明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編寫調適執行方案成果報告及對外公開規定，其對外公開理由同修正條文第十條說明一、(三)。

	第四章　減量對策
	第三章　減量對策
	章次變更。

	第二十二條　事業具有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排放源，應進行排放量盤查，並於規定期限前登錄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資訊平台；其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指定應查驗者，盤查相關資料並應經查驗機構查驗。
前項之排放量盤查、登錄之頻率、紀錄、應登錄事項與期限、查驗方式、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六條　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排放源，應每年進行排放量盤查，並於規定期限前登錄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資訊平台所開立之排放源帳戶，其排放量清冊及相關資料應每三年內經查驗機構查證。
前項查驗機構須為國際認可之查驗機構或其在國內開設之分支機構，應向中央主管機關或其委託之認證機構申請認證並取得許可後，始得辦理本法所定確證及查證事宜。查驗機構許可之申請條件、審查程序、核發、撤銷、廢止；查證人員之資格、訓練、取得合格證書、撤銷、廢止；中央主管機關委託或停止委託認證機構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管理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排放源之盤查、登錄內容、頻率、查證方式、帳戶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管理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一、條次變更。
二、第一項修正如下：
(一)明確規定應盤查登錄排放量之主體為事業，盤查頻率另於第二項授權辦法明文，且依現行管理實務，排放量登錄無須開立帳戶，爰刪除帳戶管理相關規定。
(二)參考國外之作法，將應盤查登錄之排放源排放量相關資料均須每三年經查驗機構查證之規定，修正為經公告指定者，其盤查相關資料應經查驗機構查驗，以利中央主管機關依排放源類型、排放溫室氣體種類及規模等進行分級管理。
三、第二項移列修正條文第二十三條，爰予刪除。
四、第三項移列為第二項，並酌作文字修正。

	第二十三條　查驗機構應先向中央主管機關或其委託（任）之認證機關（構）申請認證後，並取得中央主管機關許可，始得辦理本法所定查驗事宜。
前項查驗機構應具備之條件、許可之申請、審查程序、核發、許可事項、分級查驗範圍、監督、檢查、廢止；查驗人員之資格、訓練、取得合格證書、廢止、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認證機構資格、委託（任）或停止委託（任）條件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六條第二項　前項查驗機構須為國際認可之查驗機構或其在國內開設之分支機構，應向中央主管機關或其委託之認證機構申請認證並取得許可後，始得辦理本法所定確證及查證事宜。查驗機構許可之申請條件、審查程序、核發、撤銷、廢止；查證人員之資格、訓練、取得合格證書、撤銷、廢止；中央主管機關委託或停止委託認證機構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管理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一、本條由現行第十六條第二項移列修正，並分列為三項。
二、為提高量能因應我國對於溫室氣體查驗之需求，進行查驗機構分級管理，第一項刪除查驗機構須為國際認可相關規定。另依現行執行方式，查驗機構係先取得認證後，再由中央主管機關核發許可，故酌予修正文字，以臻明確。
三、第二項授權中央主管機關訂定辦法之項目內容並增訂查驗機構提供服務之分級查驗範圍及酌作文字修正，以臻明確。
四、現行第十六條第二項後段關於認證機構委託或停止委託授權中央主管機關訂定辦法之規定，移列第三項，並增訂授權訂定認證機構資格項目內容及酌作文字修正，以臻明確。

	第二十四條　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產品，其生產過程排放溫室氣體，應符合效能標準，始得銷售。
事業製造或輸入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車輛供國內使用者，其車輛排放溫室氣體，應符合效能標準，始得銷售。
新建築之構造、設備，應符合減緩溫室氣體排放之規定。
第一項、第二項效能標準及前項減緩溫室氣體排放之規定，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擬訂，報請本會報核定後發布。
	第十七條　中央主管機關為獎勵經公告之排放源，在被納入總量管制前進行溫室氣體減量，得針對排放源訂定效能標準。
前項效能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針對排放源之設施、產品或其他單位用料、產出、消耗之溫室氣體排放量定之，並定期檢討。
	一、條次變更。
二、為因應國際加速減碳趨勢，強化我國溫室氣體減量作為，第一項修正明定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產品，生產過程排放溫室氣體，應符合效能標準，刪除獎勵納管之排放源溫室氣體減量。
三、第二項增訂車輛之管理措施，直接管制車輛單位行駛里程之二氧化碳排放。至現行依能源管理法第十五條第四項規定訂有車輛容許耗用能源標準及檢查管理辦法，係管制車輛燃油之能源效率（管理單位用油行駛里程），二者管制方式不盡相同，併予敘明。
四、第三項增訂新建築之構造、設備管理措施，以強化溫室氣體減量作為，其中所定設備，係指敷設於建築物之設備，例如綠能、空氣調節、昇降設備等。
五、針對第二項車輛及第三項新建築，將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以事前管制機制，確保符合效能標準或減緩溫室氣體排放之規定，併予敘明。
六、第二項移列為第四項，並配合前三項增訂效能標準、減緩溫室氣體排放規定之授權依據。另有關查核產品生產過程排放溫室氣體之效能、車輛排放溫室氣體之效能、新建築之構造、設備等是否符合標準或規定所需之檢驗測定，於修正條文第四十條明定。


	第二十五條　事業新設或變更排放源達一定規模者，應依溫室氣體增量之一定比率進行抵換。但進行增量抵換確有困難，向主管機關提出申請經核可者，得繳納代金，專作溫室氣體減量工作之用。
前項一定規模、增量抵換一定比率、期程、抵換來源、繳納代金之申請程序、代金之計算、繳納期限、繳納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一、本條新增。
二、為降低事業新設或變更排放源排放溫室氣體對氣候變遷造成之衝擊，爰於第一項要求達一定規模者應進行一定比率之增量抵換，並考量增量抵換可能遇有困難，規定得改以繳納代金相關規定，保留執行彈性。
三、第二項規定增量抵換、繳納代金等應遵行事項之辦法授權由中央主管機關訂定之依據。

	第二十六條　事業或各級政府得自行或聯合共同提出自願減量專案，據以執行溫室氣體減量措施，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核准取得減量額度，並應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條件及期限使用。
中央主管機關得依專案類型，指定前項自願減量措施或減量成果之查驗方式。
執行抵換專案、先期專案及第一項自願減量專案取得減量額度之事業及各級政府，應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開立帳戶，將減量額度之資訊公開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平台，並得移轉、交易或拍賣之。
第一項適用對象、申請程序、自願減量方式、專案內容、審查及核准、減量額度計算、使用條件、使用期限、收回、專案或減量額度廢止、管理及其他有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三項帳戶開立應檢具之資料、帳戶管理、減量額度移轉與交易之對象、次數限制、手續費、減量額度拍賣之對象、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十二條　執行抵換專案者，經查驗機構查證其達成之溫室氣體減量（含碳匯量）後，得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取得排放額度。
中央主管機關應針對經執行抵換專案、先期專案、符合效能標準獎勵及非總量管制公告之排放源自願減量取得排放額度者，於資訊平台帳戶登錄其排放額度、使用條件及使用期限。
前二項抵換專案、先期專案、符合效能標準獎勵及非總量管制公告之排放源自願減量之內容要項、申請方式、專案成立條件、計畫書審查與核准、減量換算排放額度方式、查證作業、排放額度使用條件及使用期限、排放額度抵換總量管制排放額度之比例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一、條次變更。
二、新增第一項減量額度取得之申請核准程序，以鼓勵事業或各級政府自行或聯合共同執行減量措施。
三、現行第一項抵換專案為本法修正前為取得抵換用途之減量措施，本法修正施行後，不再受理新申請案，爰予刪除。
四、新增第二項規定中央主管機關得依自願減量專案之類型，指定適當之查驗方式。
五、第二項遞移為第三項，為利建構減量額度供需機制促進減量，明定額度資訊應予公開，並得移轉、交易或拍賣。另本法修正前僅有核發抵換專案、先期專案額度，爰刪除現行符合效能標準獎勵及非總量管制公告之排放源自願減量取得額度二項目。
六、第三項修正移列為第四項，並配合第一項修正授權範圍並酌作文字修正，以臻明確。
七、增訂第五項，規定第三項帳戶開立、減量額度資訊公開及其移轉、交易、拍賣等應遵行事項，授權由中央主管機關訂定辦法規範之。

	第二十七條　前條減量額度用途如下：
一、進行第二十五條第一項之溫室氣體增量抵換。
二、扣除第二十九條第一項各款之排放量。
三、扣除第三十條第一項之排碳差額。
四、抵銷第三十五條第二項之超額量。
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用途。
	
	一、本條新增。
二、定明在國內取得減量額度之各種用途。
三、第五款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用途，例如環評承諾抵換、企業自願性碳中和宣告等。

	第二十八條　事業取得國外減量額度者，應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後，始得扣除第二十九條第一項各款之排放量或抵銷第三十五條第二項之超額量，且每次扣除或抵銷不得超過所用減量額度十分之一。
前項國外減量額度認可之相關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參酌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與其協議或相關國際公約決議事項、能源效率提升、國內減量額度取得及長期減量目標達成等要素，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準則。
	第二十一條第四項　中央主管機關應參酌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與其協議或相關國際公約決議事項、能源效率提升、國內排放額度取得及長期減量目標達成等要素，得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國外排放額度開放認可準則。事業用以扣減抵銷其超額量之國外排放額度應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且不得超過核配額十分之一。
	一、新增第一項取得國外減量額度經認可後，得使用範疇及使用量限制。
二、現行第二十一條第四項移列修正為第二項，並酌作文字修正。另配合修正條文第二十六條，將核配額、排放額度修正為減量額度。

	第二十九條　中央主管機關為減緩氣候變遷，善盡國際責任，達成國家溫室氣體長期減量目標及各期階段管制目標，落實污染者付費原則及對脆弱群體之保障，得分階段對下列排放溫室氣體之排放源徵收碳費：
一、直接排放源：依其排放量，向排放源之所有人徵收；其所有人非使用人或管理人者，向實際使用人或管理人徵收。
二、間接排放源：依其使用電力間接排放之排放量，向排放源之所有人徵收；其所有人非使用人或管理人者，向實際使用人或管理人徵收。
生產電力之直接排放源，得檢具提供電力消費之排放量證明文件，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扣除前項第一款之部分排放量；其得扣除排放量之比例，由本法中華民國○年○月○日修正之條文施行之日起之四分之三，至第十年降至零。
第一項碳費之費率，年度調整之漲幅不得低於十分之一，未能達成各期階段管制目標時，應再增加五分之一以上。
中央主管機關為辦理第一項碳費之徵收對象、費率及其他相關事項之審議，應邀集政府機關、學者專家及相關民間團體召開審議會，依國際碳價趨勢、我國溫室氣體減量現況、排放源類型、溫室氣體排放種類、排放量規模、自主減量情形及減量成效擬定，報請本會報核定後公告，並應每年檢討之。
前項審議會之組成，學者專家及民間團體代表不得少於審議會總人數二分之一；審議會之組織及運作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碳費之計算方式、徵收方式、申報、繳費流程、繳納期限、繳費金額不足之追繳、補繳、收費之排放量計算方法、免徵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擬定，報請本會報核定後公告實施。
	
	一、本條新增。
二、訂定第一項：
(一)為達成國家溫室氣體減量目標，參考國際間運用之碳定價機制，新增徵收碳費之經濟誘因工具。依我國地理環境特性，考量氣候變遷議題具有跨域性，並非特定地區個別問題，爰新增中央主管機關統一徵收碳費之制度。
(二)參考空氣污染防制法第十六條規定，明定碳費徵收對象。
三、為促使使用電力者減少間接溫室氣體排放，透過收費機制提供減量誘因，第二項增訂生產電力之直接排放源得申請扣除提供電力消費之排放量。另鑑於電業法之規定，一般消費者無法自行選擇使用低碳電力，因而被懲罰。若完全扣除發電業者之排放，恐變相降低發電業者減碳誘因，是以由階段性調降可扣除之排放額度鼓勵業者減碳。
四、第三項增訂碳費費率之年度最低調整範圍，如未能達成各期階段管制目標，應再行增加一定比例，裨益減緩氣候變遷，達成國家溫室氣體之減量目標。
五、第四項增訂中央主管機關應召開審議會擬定徵收碳費對象、費率之依據、應斟酌因素及定期檢討機制，未來將綜合衡量國際碳定價實施情形及我國產業競爭力等訂定及檢討。
六、第五項增訂第四項審議會之組成及組織授權依據。
七、第六項增訂中央主管機關訂定碳費收費相關應遵行事項辦法之授權規定。

	第三十條　為避免碳洩漏，事業進口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產品，應向中央主管機關申報產品碳排放量，並依中央主管機關審查核定之排碳差額，於第二十六條之平台取得減量額度。但於出口國已實施排放交易、繳納碳稅或碳費且未於出口時退費者，得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核定減免應取得之減量額度。
事業未依前項規定取得足夠減量額度，應向中央主管機關繳納代金。
前二項申報、審查程序、排碳差額計算、減免、代金之計算、繳納期限、繳納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定之。
	
	一、本條新增。
二、溫室氣體造成全球氣候變遷之衝擊，有必要建構國際碳邊境調整機制，以避免碳洩漏及維護產業之公平競爭力，爰訂定第一項。
三、考量執行碳邊境調整機制彈性，第二項增訂繳納代金相關規定。
四、第三項增訂中央主管機關訂定碳邊境調整機制執行辦法之授權依據。
五、本條碳邊境調整機制應參酌國際經貿情勢及碳邊境調整機制實施情形等，審慎評估施行。

	第三十一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成立溫室氣體管理基金，基金來源如下：
一、第二十五條與前條之代金及第二十九條之碳費。
二、第二十六條及第三十五條之手續費。
三、第三十四條拍賣或配售之所得。
四、政府循預算程序之撥款。
五、人民、事業或團體之捐贈。
六、其他之收入。
	第十九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成立溫室氣體管理基金，基金來源如下：
一、依前條拍賣或配售之所得。
二、依第二十一條收取之手續費。
三、政府循預算程序之撥款。
四、違反本法行政罰鍰之部分提撥。
五、人民、事業或團體之捐贈。
六、其他之收入。
前項基金專供溫室氣體減量及氣候變遷調適之用，其支用項目如下：
一、執行溫室氣體減量工作事項。
二、排放源檢查事項。
三、輔導、補助及獎勵排放源辦理溫室氣體自願減量工作事項。
四、資訊平台帳戶建立、拍賣、配售及交易相關行政工作事項。
五、執行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所需之約聘僱經費。
六、氣候變遷調適之協調、研擬及推動事項。
七、氣候變遷及溫室氣體減量之教育、宣導與獎助事項。
八、氣候變遷及溫室氣體減量之國際事務。
九、其他有關溫室氣體減量及氣候變遷調適研究事項。
第一項第一款拍賣或配售之所得經扣除其成本及費用後之淨額，應以不低於百分之三十之比例補助直轄市、縣（市）作為前項項目之用。
前項補助比例及其分配方式，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直轄市、縣（市）政府，考量人口數、土地面積及相關因素定之，並定期檢討。
第一項基金，中央主管機關得成立基金管理會監督運作，其基金之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由行政院定之。
	一、條次變更。
二、序文未修正，各款修正如下：
(一)配合修正條文第二十五條、第三十條增訂代金繳納制度及第二十九條新增碳費徵收制度，增訂第一款。
(二)第二款配合修正條文第二十六條新增手續費規定，爰予納入，另配合現行第二款援引條次已變更為修正條文第三十五條，酌作文字修正。
(三)第一款移列為第三款，修正援引條次，並酌作文字修正。
(四)第三款移列為第四款，內容未修正。
(五)考量罰鍰收入係政府透過公權力以警惕或矯正各種違規行為所強制收取之收入，應納入公庫統收統支，爰刪除第四款。
三、第二項移列至修正條文第三十二條，爰予刪除。
四、中央主管機關對地方政府之補助事宜，財政收支劃分法第三十條、地方制度法第六十九條已有相關規定，爰刪除第三項及第四項規定。
五、基金之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預算法第二十一條已有授權由行政院訂定之依據，爰刪除第五項規定。

	第三十二條　前條基金專供執行溫室氣體減量及氣候變遷調適之用，其用途如下：
一、排放源檢查事項。
二、補助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執行溫室氣體減量工作事項。
三、補助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執行溫室氣體減量工作事項。
四、補助及獎勵事業投資溫室氣體減量技術。
五、辦理前三款以外之輔導、補助、獎勵溫室氣體減量工作事項、研究及開發溫室氣體減量技術。
六、資訊平台帳戶建立、免費核配、拍賣、配售、移轉及交易相關行政工作事項。
七、執行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所需之約聘僱經費。
八、執行應對氣候變遷調適之協調、研擬、推動及相關工作。
九、推動碳足跡管理機制相關事項。
十、氣候變遷及溫室氣體減量之教育及宣導事項。
十一、氣候變遷及溫室氣體減量之國際事務。
十二、輔導、補助因受氣候減緩與調適政策影響之勞工、脆弱群體或其他利害關係人，進行公正轉型之事項。
十三、輔導、補助、獎勵因應氣候變遷，事業進行綠色轉型之事項。
十四、其他有關氣候變遷調適研究及溫室氣體減量事項。
前項第二款至第五款、第十二款至第十四款補助、獎勵之對象、申請資格、條件、審查程序、獎勵、補助方式、廢止、追繳及其他有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中央主管機關應成立基金管理會監督運作，其中學者專家及民間團體代表等，應占管理會名額三分之二以上，並不得由相關產業之大股東擔任。
前項基金管理會應每年製作碳費收取執行績效報告，逐年重新檢討並向立法院報告及備查，並應公開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網站。
第三項基金管理會代表就審議案件之利益迴避，準用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及第三十三條規定。
	第十九條第二項　前項基金專供溫室氣體減量及氣候變遷調適之用，其支用項目如下：
一、執行溫室氣體減量工作事項。
二、排放源檢查事項。
三、輔導、補助及獎勵排放源辦理溫室氣體自願減量工作事項。
四、資訊平台帳戶建立、拍賣、配售及交易相關行政工作事項。
五、執行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所需之約聘僱經費。
六、氣候變遷調適之協調、研擬及推動事項。
七、氣候變遷及溫室氣體減量之教育、宣導與獎助事項。
八、氣候變遷及溫室氣體減量之國際事務。
九、其他有關溫室氣體減量及氣候變遷調適研究事項。
	一、現行第十九條第二項移列修正為第一項，序文酌作文字修正，已納入現行第一款用途，爰予刪除該款規定，其餘各款修正如下：
(一)第二款移列為第一款，內容未修正。
(二)增訂第二款、第三款補助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支用規定，以臻明確。
(三)為鼓勵事業投資溫室氣體減量技術，新增第四款規定。
(四)第三款移列為第五款，並因應新增前三款調整內容。
(五)第四款、第七款、第九款移列至第六款、第十款、第十三款，並酌作文字修正。
(六)第五款、第六款、第八款移列至第七款、第八款、第十一款，內容未修正。
(七)因應碳足跡管理機制，新增第九款。
(八)為因應氣候變遷，協助產業及勞工進行綠色轉型、公正轉型，新增第十二款及第十三款。
二、第二項增訂中央主管機關就補助、獎勵辦理溫室氣體減量工作等事項訂定辦法之授權依據，以茲明確。
三、第三項及第五項參照空氣污染防制法之立法例，增訂基金管理會相關組成及利益迴避規範。
四、第四項參照水污染防治法之立法例，增訂執行績效及國會監督之相關規定。

	第三十三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參酌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與其協議或相關國際公約決議事項，因應國際溫室氣體減量規定，實施溫室氣體總量管制及排放交易制度。
總量管制應於實施排放量盤查、查驗、登錄制度，並建立自願減量、排放額度核配及交易制度後，由中央主管機關擬訂溫室氣體總量管制及排放交易計畫，會商有關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報請本會報核定後公告實施，並得與外國政府或國際組織協議共同實施。
	第十八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參酌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與其協議或相關國際公約決議事項，因應國際溫室氣體減量規定，實施溫室氣體總量管制及排放交易制度。
總量管制應於實施排放量盤查、查證、登錄制度，並建立核配額、抵換、拍賣、配售及交易制度後，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報請行政院核定公告實施之。
	一、條次變更。
二、第一項未修正。
三、為明確化溫室氣體總量管制與排放交易執行細節，第二項增訂溫室氣體總量管制及排放交易計畫之規定，並新增得與外國政府或國際組織協議共同實施總量管制及排放交易制度，另酌作文字修正。

	第三十四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公告納入總量管制之排放源，分階段訂定排放總量目標，於總量管制時應考量達成淨零排放之進度及成果、各行業之貿易強度、總量管制成本等因素，以避免碳洩漏影響全球減碳及國家整體競爭力之原則，將各階段排放總量所對應排放源之排放額度，以免費核配、拍賣或配售方式，核配其事業。
前項配售排放額度之比例，得依進口化石燃料之稅費機制之施行情形酌予扣減。
中央主管機關於核配予公用事業之核配額，應扣除其提供排放源能源消費所產生之間接排放二氧化碳當量之額度。
中央主管機關得保留部分排放額度以穩定碳市場價格，或核配一定規模以上新設或變更之排放源所屬事業。
事業關廠、歇業或解散，其免費核配之排放額度不得轉讓，應由中央主管機關收回；事業停工或停業時，中央主管機關應管控其免費核配之排放額度，必要時得收回之。
第一項各行業碳洩漏對國家整體競爭力影響之認定、事業排放額度核配方式、條件、程序、拍賣或配售方法、核配排放額度之廢止及第四項保留排放額度、一定規模及前項收回排放額度、事業停工、停業、復工、復業之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十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公告納入總量管制之排放源，分階段訂定排放總量目標，於總量管制時應考量各行業之貿易強度、總量管制成本等因素，以避免碳洩漏影響全球減碳及國家整體競爭力之原則，將各階段排放總量所對應排放源之排放額度，以免費核配、拍賣或配售方式，核配其事業。該核配額中屬配售額之比例應於階段管制目標內明定，並應分階段增加至百分之百。
前項配售額之比例，得依進口化石燃料之稅費機制之施行情形酌予扣減比例。
中央主管機關於核配予公用事業之核配額，應扣除其提供排放源能源消費所產生之間接排放二氧化碳當量之額度。
中央主管機關得保留部分核配額、核配一定規模以上新設或變更之排放源所屬事業，並命該排放源採行最佳可行技術。
排放源關廠、歇業或解散，其核配額不得轉讓，應由中央主管機關收回註銷。排放源停工或停業時，中央主管機關應管控其核配額，必要時得收回之。
第一項事業核配額、核配方式、條件、程序、拍賣或配售方法、核配額之撤銷、廢止與第四項保留核配額、一定規模、應採行最佳可行技術及前項排放源停工、停業、復工、復業之程序、各行業碳洩漏對國家整體競爭力影響等之認定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一、條次變更。
二、參酌歐盟總量管制及排放交易（以下簡稱ETS）、美國加州、韓國等國家或地區實施ETS經驗，額度係以免費、拍賣或配售方式核配納管對象，並逐步將配售及拍賣兩種有償核配之比例提高，而其中以拍賣較符合市場機制，逐漸被擴大採用，爰刪除第一項後段有關配售額之比例應分階段增加至百分之百之規定。
三、第二項將配售額修正為配售排放額度，並酌作文字修正，以臻明確。
四、第三項未修正。
五、第四項修正理由如下：
(一)參考國際ETS穩定排放額度價格之市場穩定儲備機制，明定中央主管機關為穩定碳市場價格，得保留部分排放額度。
(二)將核配額修正為排放額度，以臻明確。
(三)茲因於排放額度核配時，已將排放源採行最佳可行技術納入考量，爰刪除命排放源採行最佳可行技術規定。
六、第五項明定管制主體；為兼顧私人利益，明定收回之排放額度限於免費核配情形，以穩定市場，避免額度價格發生過高之情形，並酌作文字修正。
七、第六項配合調整管制主體；另相關規定係中央主管機關本權責訂定，為明確管理權責兼顧行政效率，爰將現行所定會同修正為會商，並酌作文字修正。

	第三十五條　經核配排放額度之事業，應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開立帳戶，將排放額度之資訊公開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平台，並得移轉或交易；其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一定期間之排放量，不得超過中央主管機關規定移轉期限日內其帳戶中已登錄可供該期間扣減之排放額度。
事業排放量超過其排放額度之數量（以下簡稱超額量），得於規定移轉期限日前，以執行抵換專案、先期專案、自願減量專案、移轉、交易、拍賣取得之減量額度登錄於其帳戶，以供扣減抵銷其超額量；移轉期限日前，帳戶中原已登錄用以扣減抵銷其超額量之剩餘量，在未經查驗前不得用以交易。
前二項帳戶開立應檢具之資料、帳戶管理、扣減、排放額度移轉與交易之對象、次數限制、手續費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十一條　取得核配額之事業，在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一定期間之排放量，不得超過中央主管機關規定移轉期限日內其帳戶中已登錄可供該期間扣減之排放額度。
事業排放量超過其核配額度之數量（以下簡稱超額量），得於規定移轉期限日前，以執行先期專案、抵換專案、符合效能標準獎勵、交易或其他方式，取得之排放額度，登錄於其帳戶，以供扣減抵銷其超額量；移轉期限日前，帳戶中原已登錄用以扣減抵銷其超額量之剩餘量，在未經查證前不得用以交易。
前項抵換專案及交易取得之排放額度，應以來自國內為優先。
中央主管機關應參酌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與其協議或相關國際公約決議事項、能源效率提升、國內排放額度取得及長期減量目標達成等要素，得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國外排放額度開放認可準則。事業用以扣減抵銷其超額量之國外排放額度應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且不得超過核配額十分之一。
國外抵換專案之查驗機構，應為國際氣候變化公約相關機制認可，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
第一項帳戶之管理、排放額度之登錄、扣減及第二項、第四項交易對象、方式、手續費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金融主管機關定之。
	一、條次變更。
二、第一項修正理由如下：
(一)將核配額修正為核配排放額度，以臻明確。
(二)參考國際執行經驗及現行條文立法原意，增訂排放額度應資訊公開及得移轉或交易之規定。
三、第二項修正理由如下：
(一)將核配額度修正為排放額度，以臻明確。
(二)配合修正條文第二十四條將效能標準獎勵規定修正為強制性規定，爰刪除相關規定。
(三)配合修正條文第二十六條，將排放額度修正為減量額度，並酌作文字修正。
四、第三項及第五項配合修正條文第二十八條，就取得國外減量額度之使用已有規範，爰刪除之。
五、第四項移列至修正條文第二十八條第二項，爰刪除之。
六、第六項遞移為第三項，配合前二項修正辦法授權項目內容及酌修文字。

	第三十六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公告一定種類、規模之產品，其製造、輸入或販賣業者，應於指定期限內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核定碳足跡，經中央主管機關審查、查驗及核算後核定之，並於規定期限內依核定內容使用及分級標示於產品之容器或外包裝。
非屬前項公告之產品，其製造、輸入或販賣業者，得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核定碳足跡，經中央主管機關審查、查驗及核算後核定之，並依核定內容使用及分級標示。
前二項碳足跡核定之申請、應備文件、審查、查驗、核算、分級、標示、使用、期限、廢止、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一、本條新增。
二、因應全球減碳趨勢，第一項增訂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產品，其製造、輸入或販賣業者，應於指定期限內申請核定碳足跡，並於規定期限內使用及分級標示之強制性規定；中央主管機關對於公告之同一種類、規模之產品依其碳足跡進行分級管理。
三、為鼓勵持續減碳，並作為民眾選購產品參考，第二項增訂非屬第一項公告之產品，其製造、輸入或販賣業者，得申請核定碳足跡，並依規定使用及分級標示。
四、第三項授權由中央主管機關訂定碳足跡核定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其中之查驗，依修正條文第二十三條規定，由查驗機構辦理。

	第三十七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公告禁止或限制國際環保公約管制之高溫暖化潛勢溫室氣體及利用該溫室氣體相關產品之製造、輸入、輸出、販賣、使用或排放。
前項公告高溫暖化潛勢溫室氣體及利用該溫室氣體相關產品之製造、輸入、輸出、販賣、使用或排放，應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核准、記錄及申報。
前項核准之申請、審查程序、核准內容、廢止、記錄、申報、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一、本條新增。
二、高溫暖化潛勢溫室氣體在大氣層中具極長之生命週期，有配合國際公約發展趨勢加以管制必要，例如：氫氟碳化物（HFCs）係依蒙特婁議定書（Montreal Protocol）吉佳利修正案（Kigali Amendment）納入規範，以達逐步削減管制目標，爰增訂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
三、第三項增訂中央主管機關訂定高溫暖化潛勢溫室氣體及利用該溫室氣體相關產品製造、輸入、輸出、販賣、使用或排放之核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辦法之授權依據。

	第三十八條　事業捕捉二氧化碳後之利用，應依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規定辦理。
事業辦理二氧化碳捕捉後之封存，應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核准。
前項二氧化碳捕捉後封存核准之申請，應提出試驗計畫或執行計畫送中央主管機關審查，計畫內容至少應包含座落區位、封存方法、環境衝擊、可行性評估及環境監測。
經核准二氧化碳捕捉後封存之事業，應依核准內容執行，於二氧化碳封存期間持續執行環境監測，並定期向主管機關申報監測紀錄。
前三項二氧化碳捕捉後封存核准之審查程序、廢止、監測、記錄、申報、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一、本條新增。
二、第一項及第二項依國際能源總署所提淨零排放策略，二氧化碳之捕捉利用、封存為關鍵策略之一，配合修正條文第四條第一項已將一百三十九年淨零排放目標納入，爰增訂相關管理規定。
三、第三項考量二氧化碳捕捉後封存對於環境之影響衝擊，故明定應檢具試驗計畫或執行計畫送中央主管機關審查。
四、第四項明定封存後應進行環境監測並記錄，有關環境監測所需之檢驗測定，於修正條文第四十條明定。
五、第五項增訂中央主管機關訂定二氧化碳捕捉後封存應遵行事項辦法之授權依據。

	第三十九條　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派員攜帶有關執行職務之證明文件或顯示足資辨別之標誌，進入事業、排放源所在或其他相關場所，實施排放源操作、排放相關設施、碳足跡標示、溫室氣體或相關產品製造、輸入、販賣、使用、捕捉後利用、捕捉後封存之檢查，或令其提供有關資料，受檢查者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第二十三條　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派員，於提示有關執行職務之證明文件或顯示足資辨別之標誌後，進入排放源所在場所，實施排放源操作與排放相關設施檢查或命其提供有關資料，排放源及場所之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修正條文第三十條新增碳邊境調整機制、第三十六條碳足跡及第三十八條二氧化碳捕捉後利用、封存之管制措施，擴大行政檢查實施場所及檢查範疇，並酌作文字修正。
三、因應修正條文第三十六條碳足跡查核，得於產品陳列銷售之經銷場所、製造或存放之生產廠（場）或倉儲等相關場所執行。

	第四十條　檢驗測定機構應取得中央主管機關核給之許可證後，始得辦理本法規定涉及溫室氣體排放量、排放效能及環境之檢驗測定。
前項檢驗測定機構應具備之條件、設施、檢驗測定人員資格限制、許可證之申請、審查程序、許可事項、廢止、許可證核（換）發、停業、復業、查核、評鑑程序、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本法各項溫室氣體排放量、排放效能及環境之檢驗測定方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一、本條新增。
二、配合本法修正所需之檢驗測定包括溫室氣體排放量、排放效能及環境監測等，有賴經核給許可證之檢驗測定機構以標準方法為之，以確保檢驗測定數據之正確性，爰增訂第一項。茲以排放量為例：事業得自行或委託檢驗測定機構以標準方法直接量測其排放管道之溫室氣體排放濃度及流量等，以計算排放量。
三、第二項增訂中央主管機關訂定檢驗測定機構應遵行事項辦法之授權依據。
四、增訂第三項中央主管機關訂定檢驗測定方法之授權依據，以確保檢驗測定之數據品質。

	第五章　教育宣導及獎勵
	第四章　教育宣導與獎勵
	章次變更，並酌作文字修正。

	第四十一條　各級政府應加強推動對於國民、團體及事業對因應氣候變遷減緩與調適之教育及宣導工作，並積極協助民間團體推展有關活動，其相關事項如下：
一、擬訂與推動因應氣候變遷減緩與調適之教育宣導計畫。
二、提供民眾便捷之氣候變遷相關資訊。
三、建立產業及民眾參與機制以協同研擬順應當地環境特性之因應對策。
四、推動氣候變遷相關之科學、技術及管理等人才培育。
五、鼓勵研發，結合環境教育相關措施，編製氣候變遷之環境教育教材。
六、促進人民節約能源及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七、建置低碳產品標籤制度及推廣低碳產品。
八、其他經各級政府公告之事項。
	第二十四條　各級政府機關應加強推動對於國民、學校及產業對減緩全球氣候變遷之認知與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之宣導工作，並應積極協助民間團體推展有關活動，其應推展事項如下：
一、擬訂與推動氣候變遷及其影響的教育宣導計畫。
二、提供民眾便捷之氣候變遷相關資訊。
三、建立產業與民眾參與機制以協同研擬順應當地環境特性之因應對策。
四、培訓科學、技術和管理人員。
五、鼓勵研發，結合環境教育相關措施，編製氣候變遷之環境教育教材。
六、促進人民節約能源與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七、建置低碳產品標籤制度及推廣低碳產品。
八、其他經各級政府機關公告之事項。
	一、條次變更。
二、序文除將「各級政府機關」修正為「各級政府」，另配合修正條文第四條第二項合作原則，維持本法用語一致性，將本法教育宣導工作推動主體修正為國民、事業及團體，並酌作文字修正。
三、第一款配合本次修法將氣候變遷調適納入，酌作文字修正。
四、第二款及第五款未修正。
五、第三款、第六款及第八款酌作文字修正。
六、為達淨零排放目標，涉及能源轉型、產業轉型與社會轉型等面向，推動氣候變遷相關之人才培育至為重要，爰修正第四款。

	第四十二條　各級政府、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應宣導、推廣節約能源及使用低耗能、高能源效率產品或服務，以減少溫室氣體之排放。
	第二十五條　各級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應宣導、推廣節約能源及使用低耗能高能源效率產品或服務，以減少溫室氣體之排放。
	一、條次變更。
二、將「各級政府機關」修正為「各級政府」，以維持本法用語一致性。

	第四十三條　提供各式能源者，應致力於宣導、鼓勵使用者節約能源及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第二十六條　提供各式能源者應致力於宣導並鼓勵使用者節約能源及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條次變更，並酌作文字修正。

	第四十四條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對於辦理氣候變遷調適或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績效優良之機關、機構、事業、學校、團體或個人，得予獎勵或補助。
前項獎勵與補助之條件、原則、審查程序、廢止及其他有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十七條　中央主管機關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對於氣候變遷調適或溫室氣體研究、管理與推動績效優良之機關、機構、事業、僱用人、學校、團體或個人，應予獎勵或補助。
前項獎勵與補助之條件、原則及審查程序等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一、條次變更。
二、第一項修正理由如下：
(一)中央主管機關獎勵、補助辦理溫室氣體減量工作事項之授權規定，已另於修正條文第三十二條第二項明定，爰刪除第一項有關中央主管機關獎勵、補助規定。
(二)考量其他獎勵、補助對象已含括僱用人範疇，爰予刪除。
(三)保留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獎勵補助彈性，將「應」修正為「得」。
三、第二項增訂「廢止」授權項目，並酌作文字修正。

	第六章　罰　則
	第五章　罰　則
	章次變更。

	第四十五條　事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改善；屆期仍未完成改善者，按次處罰；情節重大者，得令其停止操作、停工或停業，及限制或停止交易：
一、依第二十二條第一項規定有盤查、登錄義務者，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盤查、登錄。
二、依第三十五條第二項規定登錄者，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錄。
有前項第二款情形者，中央主管機關應於重新核配排放量時，扣減其登錄不實之差額排放量。
	第二十九條　依第十六條第一項規定有盤查、登錄義務者、或依第二十一條第二項規定有登錄義務者，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盤查、登錄者處排放源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改善，且於重新核配排放量時，扣減其登錄不實之差額排放量；屆期未完成改善者，按次處罰；情節重大者，得命其停止操作、停工或停業，及限制或停止交易。
前項限期改善期限，最長不得超過九十日。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法制體例，將違反條文分列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款，修正援引條次並酌作文字修正。
三、扣減登錄不實差額排放量規定移至第二項。考量排放量核配涉及總量管制，爰限於第二款違規情形，以茲明確。
四、第二項改善期限規定移列至修正條文第五十五條統一規範，爰配合刪除。

	第四十六條　規避、妨礙、拒絕依第三十九條之檢查或要求提供資料之命令者，由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處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及強制執行檢查。
	第三十條　規避、妨礙或拒絕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第二十三條規定所為之檢查或要求提供資料之命令者，處排放源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修正條文第三十九條行政檢查實施場所及檢查範疇擴大，酌作文字修正，並參考空氣污染防制法第七十一條，新增強制執行檢查規定。

	第四十七條　事業違反依第二十二條第二項所定辦法中有關排放量盤查、登錄之頻率、紀錄、應登錄事項、期限或管理之規定，經通知限期補正或改善，屆期仍未補正或完成改善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補正或改善；屆期仍未補正或完成改善者，按次處罰。
查驗機構未依第二十三條第一項取得許可逕行辦理查驗或違反依同條第二項所定辦法中有關應具備之條件、許可事項、查驗人員之資格或管理之規定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改善；屆期仍未完成改善者，按次處罰。
	第三十一條　查驗機構違反依第十六條第二項所定辦法中有關資格條件、許可事項及執行查證之管理規定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按次處罰。
違反依第十六條第三項所定辦法中有關盤查、登錄內容及頻率之管理規定，經通知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者，處排放源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並再通知限期補正；屆期仍未補正者，按次處罰。
前二項限期改善期限，最長不得超過九十日。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現行第十六條第三項移列為修正條文第二十二條第二項，及明確處罰要件，爰將第二項規定移列為第一項，並酌作文字修正。
三、配合現行第十六條第二項移列為修正條文第二十三條，爰將第一項移列為第二項，並明確處罰要件及酌作文字修正。
四、刪除第三項規定，理由同修正條文第四十五條說明四。

	第四十八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補正或改善，屆期仍未補正或完成改善者，按次處罰；情節重大者，得令其停業，必要時，並得廢止其許可或勒令歇業：
一、檢驗測定機構未依第四十條第一項取得許可證逕行檢驗測定。
二、違反依第四十條第二項所定辦法有關檢驗測定機構應具備之條件、設施、檢驗測定人員資格限制、許可事項或管理之規定。
	
	一、本條新增。
二、配合修正條文第四十條檢驗測定機構管理規定，增列違反本法規定檢驗測定機構及相關規定事項之罰則。

	第四十九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改善；屆期仍未完成改善者，應限制或停止交易：
一、違反依第二十六條第五項所定辦法中有關減量額度移轉、交易、拍賣之對象或方式之規定。
二、違反依第三十五條第三項所定辦法中有關排放額度移轉、交易之對象之規定。
	第三十二條　排放源或事業違反依第二十一條第六項所定辦法中交易對象或方式之管理規定者或第二十二條第三項所定辦法中使用條件或使用期限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應限制或停止交易。
前項限期改善期限，最長不得超過九十日。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法制體例將違反條文移列第一款及第二款，並配合修正條文第二十六條及第三十五條之規定，明定違反減量額度、排放額度移轉、交易之對象、方式規定之處罰。
三、刪除第二項規定，理由同修正條文第四十五條說明四。

	第五十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補正或申報；屆期仍未補正或申報者，按次處罰：
一、未依第二十五條第一項規定抵換溫室氣體增量。
二、違反第三十七條第一項公告禁止之規定。
三、違反第三十七條第一項公告限制之規定，或未依第二項申請核准逕行製造、輸入、輸出、販賣、使用或排放第一項公告限制之高溫暖化潛勢溫室氣體或利用該溫室氣體相關產品。
四、違反依第三十七第三項所定辦法中有關製造、輸入、輸出、販賣、使用或排放之核准內容、記錄、申報或管理之規定。
	
	一、本條新增。
二、配合新增修正條文第二十五條溫室氣體增量抵換及第三十七條高溫暖化潛勢溫室氣體及利用該溫室氣體相關產品管制，增訂處罰規定。

	第五十一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補正或改善；屆期仍未補正或完成改善者，得按次處罰：
一、事業違反第三十八條第二項規定未經核准逕行二氧化碳捕捉後之封存。
二、事業違反第三十八條第四項規定未依核准內容執行。
三、違反依第三十八條第五項所定辦法有關二氧化碳捕捉後封存之監測、記錄、申報或管理之規定。
	
	一、本條新增。
二、配合新增修正條文第三十八條二氧化碳捕捉後之封存管制，增訂處罰規定。

	第五十二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由主管機關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改善；屆期仍未完成改善者，按次處罰：
一、違反第三十六第一項規定，未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期限內申請核定碳足跡，或未於規定期限內依核定內容使用或標示於產品之容器或外包裝。
二、違反依第三十六條第三項所定辦法中有關碳足跡標示、使用或管理之規定。
	
	一、本條新增。
二、配合新增修正條文第三十六條碳足跡管理機制，增訂處罰規定。

	第五十三條　依第二十九條第一項規定應繳納碳費，有偽造、變造或其他不正當方式短報或漏報與碳費計算有關資料者，中央主管機關得逕依查核結果核算排放量，並以碳費收費費率之二倍計算其應繳費額。
以前項之方式逃漏碳費者，中央主管機關除依第五十八條計算及徵收逃漏之碳費外，並追繳最近五年內之應繳費額。但應徵收碳費起徵未滿五年者，自起徵日起計算追繳應繳費額。
前項追繳應繳費額，應自中央主管機關通知限期繳納截止日之次日或逃漏碳費發生日起，至繳納之日止，依繳納當日郵政儲金一年期定期存款固定利率按日加計利息。
	
	一、本條新增。
二、參考空氣污染防制法第七十五條規定，新增碳費徵收對象蓄意以不實資料申報或虛偽記載、變造或其他不正當方式短、漏報與碳費有關資料者，中央主管機關得逕依碳費收費費率二倍計算碳費及碳費之追徵期限、加計利息規定。

	第五十四條　事業違反第三十五條第一項規定，於移轉期限日，帳戶中未登錄足供扣減之排放額度者，每公噸超額量處碳市場價格三倍之罰鍰，以每一公噸新臺幣一千五百元為上限。
前項碳市場價格，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參考國內外碳市場交易價格定期檢討並公告之。
	第二十八條　事業違反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於移轉期限日，帳戶中未登錄足供扣減之排放額度者，每公噸超額量處碳市場價格三倍之罰鍰，以每一公噸新臺幣一千五百元為上限。
前項碳市場價格，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參考國內外碳市場交易價格定期檢討並公告之。
	一、條次變更。
二、第一項配合現行第二十一條修正變更條次，修正援引條次。
三、第二項碳市場價格之檢討程序，為利中央主管機關即時掌握並反應國內外碳市場價格，提升行政效率，爰將「會同」修正為「會商」。

	第五十五條　依本法通知限期補正、改善或申報者，其補正、改善或申報期間，以九十日為限。因天災或其他不可抗力事由致未能於補正、改善或申報期限內完成者，應於其原因消滅後繼續進行，並於十五日內，以書面敘明理由，檢具相關資料，向處分機關申請重新核定補正、改善或申報期限。
未能於前項期限內完成改善者，得於接獲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內提出具體改善計畫，向處分機關申請延長，處分機關應依實際狀況核定改善期限，最長以一年為限，必要時得再延長一年；未確實依改善計畫執行，經查屬實者，處分機關得立即終止其改善期限，並從重處罰。
	
	一、本條新增。
二、參考空氣污染防制法第八十二條規定訂定。
三、第一項統一規範本法通知補正、改善或申報期間，及因天災或其他不可抗力事由致未能於補正、改善或申報期限內完成者，於原因消滅後向處分機關申請重新核定補正、改善或申報期限。
四、第二項統一規範改善期限之申請延長相關規定。

	第五十六條　本法所定之處罰，除另有規定外，由中央主管機關為之。
	
	一、本條新增。
二、增訂處罰之執行機關，除修正條文第四十六條行政檢查及第五十二條碳足跡另有規定外，由中央主管機關為之。

	第五十七條　違反本法經主管機關處以罰鍰者，主管機關應公布其事業或事業主之名稱、負責人姓名、處分期日、違反法規法條、違反事實、罰鍰金額及其他相關事項。
依本法處罰鍰者，其額度應依其資力、違規情節、累計違法次數或未依法繳納費用之金額裁處。
本法所定罰鍰之裁罰基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一、本條新增。
二、為適切裁罰，明定中央主管機關應公開裁處資訊及訂定裁罰準則之授權依據。

	第七章　附　則
	第六章　附　則
	章次變更。

	第五十八條　未依第二十五條第二項、第二十九條第六項及第三十條第三項所定辦法，於期限內繳納代金、碳費者，每逾一日按滯納之金額加徵百分之零點五滯納金，一併繳納；逾期三十日仍未繳納者，移送強制執行。
前項應繳納代金、碳費，應自滯納期限屆滿之次日起，至繳納之日止，依繳納當日郵政儲金一年期定期存款固定利率按日加計利息。
	
	一、本條新增。
二、參考空氣污染防制法第七十四條規定，新增逾期繳納代金、碳費應加徵滯納金，及遲繳代金、碳費應加計利息之規定。

	第五十九條　主管機關依本法規定受理各項申請之審查、許可，應收取檢驗費、審查費、手續費或證書等規費。
前項收費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定之。
	
	一、本條新增。
二、配合本次修法新增之管制措施，第一項增訂收取費用規定，並於第二項授權由中央主管關會商有關機關訂定收費標準。

	第六十條　事業、中央、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違反本法或疏於執行本法授權訂定之相關命令時，利害關係人或公益團體得敘明疏於執行之具體內容，以書面告知主管機關。主管機關於書面告知送達之日起六十日內仍未依法執行者，利害關係人或公益團體得以該主管機關為被告，對其怠忽執行職務之行為，直接向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訴訟，請求判令其執行。
高等行政法院為前項判決時，得依職權判命被告機關支付適當律師費用、監測鑑定費用或其他訴訟費用予對推動氣候變遷調適與減緩工作有具體貢獻之原告。
第一項之書面告知格式，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定之。
	
	一、本條新增。
二、溫室氣體減量攸關世代人類生存，若事業、中央、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違反溫室氣體減量管理法，或是疏於執行時，人民應有提起公益訴訟之權利，爰參照環境影響評估法、空氣污染防制法、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水污染防治法、海洋污染防治法及廢棄物清理法等相關立法例，增訂本條公民訴訟條款。

	第六十一條　本法施行細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三十三條　本法施行細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條次變更，內容未修正。

	第六十二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第三十四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條次變更，內容未修正。


委員趙天麟等提案：
本院委員趙天麟、林宜瑾、何志偉、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郭國文等16人，鑒於國發會宣布2050淨零碳排路徑仍需具體條文規範相關主管機關與管制辦法，且參照「生命週期」觀點，計算所使用產品從生產、使用至廢棄方式之「碳足跡」已成世界趨勢，為推動低碳運具參酌「生命週期」觀點，鼓勵政策擬定應有「碳足跡」計算之科學根據，爰擬具「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生命週期評估方法為藉由量化產品的生命週期中，可能造成的資源耗用與環境衝擊（ISO,2006）。即評估一個產品、製程、活動或者政策其生命週期中的相關環境負荷，透過確認及量化所使用的能源、資源、物質與環境排放污染物等，最後分析出與各種能資源或污染物相關聯的環境衝擊，並找出各環節可改善的機會。
二、碳足跡指產品由原料取得、製造、配送銷售、使用及廢棄處理等生命週期各階段產生之碳排放量，經換算為二氧化碳當量之總和。
三、本提案為因應淨零路徑碳排路徑，修正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名稱為氣候變遷因應法，且納入碳足跡定義並要求主管機關應參酌生命週期觀點訂定相關管制及補助政策。
四、除使用純電作為能源來源及使用氫燃料電池作為能源來源之運具外，現有多元低碳運具包含插電式油電混合車、增程型油電混合車等，於減碳及協助民眾轉換運具能源使用習慣上均有助益。儘管能源局已公布電力排碳係數及各車型油耗、電耗數據，環保署亦已公布各型車輛行駛過程碳排，然而卻未有主管機關整合各數據，產出整車從能源到行使之碳足跡數據，致使政策制定僅依照「能源形式」區分，而未參酌實際碳排情形，實有改善空間，以使政策制定更貼近目標。
提案人：趙天麟　林宜瑾　　何志偉
　　　　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　　　　 郭國文　　
連署人：蔡易餘　　張廖萬堅　王美惠　　吳玉琴　　蘇巧慧　　湯蕙禎　　邱泰源　　王定宇　　黃世杰　　林昶佐　　沈發惠　　
	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氣候變遷因應法
	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
	本法於制定時，主要著重於溫室氣體減量管理機制。為與國際接軌，本次修正擴及強化減量管理、調適因應、碳定價、能力建構等相關規範，全面構建因應氣候變遷體系，爰將名稱修正為「氣候變遷因應法」。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本法所定事項，涉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職掌者，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理。
	第二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增訂第二項，理由如下：
(一)溫室氣體減量、氣候變遷調適涉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眾多，行政院於一百十一年一月核定之第二期（一百十年至一百十四年）溫室氣體減量推動方案，係以主辦、協辦機關並列方式劃分權責。
(二)由於氣候變遷議題具有複雜性、不確定性、跨領域及跨部門等特性，為確保未來有持續調整回應國內外討論此議題之空間，保留組織調整與分工事項權責單位之彈性，爰參考環境教育法第二條第二項規定，增訂涉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職掌者，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各自辦理之原則性規範；至於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明確之職掌範疇，另於本法施行細則中明文補充。
(三)參酌前揭推動方案並參考實際運作情形，權責分工原則如下：
1.再生能源及能源科技發展（經濟部主辦；科技部協辦）。
2.能源使用效率提升及能源節約（經濟部主辦；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協辦）。
3.工業部門溫室氣體減量（經濟部主辦；科技部協辦）。
4.運輸管理、大眾運輸系統發展及其他運輸部門溫室氣體減量（交通部主辦；經濟部協辦）。
5.低碳能源運具使用（交通部主辦；經濟部、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協辦）。
6.建築溫室氣體減量管理（內政部主辦；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協辦）。
7.服務業溫室氣體減量管理（經濟部主辦；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協辦）。
8.廢棄物回收處理及再利用（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主辦；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協辦）。
9.自然資源管理、生物多樣性保育及碳匯功能強化（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主辦；內政部、海洋委員會協辦）。
10.農業溫室氣體減量管理及糧食安全確保（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主辦）。
11.綠色金融及溫室氣體減量之誘因機制（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國家發展委員會主辦；經濟部、財政部協辦）。
12.溫室氣體減量對整體經濟衝擊評估及因應規劃（國家發展委員會主辦；經濟部協辦）。
13.溫室氣體總量管制交易制度之建立及國際合作減量機制之推動（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主辦；經濟部、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外交部協辦）。
14.溫室氣體減量科技之研發及推動（科技部主辦；經濟部協辦）。
15.國際溫室氣體相關公約法律之研析及國際會議之參與（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主辦；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協辦）。
16.氣候變遷調適相關事宜之研擬及推動（國家發展委員會、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主辦；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協辦）。
17.氣候變遷調適及溫室氣體減量之教育宣導（教育部、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主辦；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協辦）。
18.其他氣候變遷調適及溫室氣體減量事項（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主辦；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協辦）。

	第三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溫室氣體：指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氧化亞氮（N2O）、氫氟碳化物（HFCs）、全氟碳化物（PFCs）、六氟化硫（SF6）、三氟化氮（NF3）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者。
二、氣候變遷調適：指人類系統，對實際或預期發生氣候變遷影響之調整適應過程，藉以緩和因氣候變遷所造成之損害，或利用其有利之情勢，包括自然系統對實際發生氣候變遷影響之調整適應過程，必要時透過適當之人為介入，使其調整適應預期發生之氣候變遷影響。
三、溫室氣體減量：指減少人類活動衍生之溫室氣體排放或增加溫室氣體吸收儲存。
四、排放源：指直接或間接排放溫室氣體至大氣中之單元或程序。
五、溫暖化潛勢：指單一質量單位之溫室氣體，在特定時間範圍內所累積之輻射驅動力，並將其與二氧化碳為基準進行比較之衡量指標。
六、排放量：指自排放源排出之各種溫室氣體量乘以各該物質溫暖化潛勢所得之合計量，以二氧化碳當量表示。
七、負排放技術：指將二氧化碳或其他溫室氣體自排放源或大氣中以自然碳循環或人為方式移除、吸收或儲存之機制。
八、碳匯：指將二氧化碳或其他溫室氣體自排放源或大氣中持續移除後，吸收或儲存之樹木、森林、土壤、海洋、地層、設施或場所。
九、淨零排放：指溫室氣體排放量與碳匯量達成平衡。
十、公正轉型：在尊重人權及尊嚴勞動之原則下，向所有因應氣候變遷轉型及氣候政策受影響之社群進行諮詢，並協助產業、地區、勞工及消費者穩定轉型。
十一、事業：指公司、行號、工廠、民間機構、行政機關（構）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對象。
十二、減量額度：指事業及各級政府執行溫室氣體自願減量專案、本法修正施行前執行溫室氣體排放額度抵換專案（以下簡稱抵換專案）、溫室氣體減量先期專案（以下簡稱先期專案）取得之額度。
十三、效能標準：指排放源之單位產品、單位原（物）料、單位里程或其他單位用料容許之排放量。
十四、總量管制：指在一定期間內，為有效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對公告排放源溫室氣體總容許排放量所作之限制措施。
十五、排放額度：指進行總量管制時，允許排放源於一定期間排放之額度。
十六、碳洩漏：指實施溫室氣體管制，可能導致產業外移至其他碳管制較為寬鬆國家，反而增加全球排碳量之情況。
十七、碳足跡：指產品由原料取得、製造、配送銷售、使用及廢棄處理等生命週期各階段產生之碳排放量，經換算為二氧化碳當量之總和。
	第三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溫室氣體：指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氧化亞氮（N2O）、氫氟碳化物（HFCs）、全氟碳化物（PFCs）、六氟化硫（SF6）、三氟化氮（NF3）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者。
二、氣候變遷調適：指人類系統，對實際或預期氣候變遷衝擊或其影響之調整，以緩和因氣候變遷所造成之傷害，或利用其有利之情勢。調適包括預防性及反應性調適、私人和公共調適、自主性與規劃性調適等。
三、溫室氣體排放源（以下簡稱排放源）：指直接或間接排放溫室氣體至大氣中之單元或程序。
四、溫暖化潛勢：指在一段期間內一質量單位之溫室氣體輻射衝擊，相對於相等單位之二氧化碳之係數。
五、溫室氣體排放量（以下簡稱排放量）：指自排放源排出之各種溫室氣體量乘以各該物質溫暖化潛勢所得之合計量，以二氧化碳當量表示。
六、事業：指具有排放源之法人、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之非法人團體、機關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對象。
七、碳匯：指將二氧化碳或其他溫室氣體自排放單元或大氣中持續分離後，吸收或儲存之樹木、森林、土壤、海洋、地層、設施或場所。
八、碳匯量：指將二氧化碳或其他溫室氣體自排放源或大氣中持續移除之數量，扣除於吸收或儲存於碳匯過程中產生之排放量及一定期間後再排放至大氣之數量後，所得到吸收或儲存之二氧化碳當量淨值。
九、減緩：指以人為方式減少排放源溫室氣體排放或增加溫室氣體碳匯。
十、低碳綠色成長：促進產業綠化及節能減碳，並透過低碳能源與綠色技術研發，發展綠能及培育綠色產業，兼顧減緩氣候變遷之綠色經濟發展模式。
十一、排放強度：指排放源別之設施、產品或其他單位用料或產出所排放之二氧化碳當量。
十二、抵換：指事業採行減量措施所產出之減量額度，用以扣減排放源之排放量。
十三、溫室氣體減量先期專案（以下簡稱先期專案）：本法實施前，排放源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以排放源減量且低於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排放強度方式執行，所提出之抵換專案。
十四、確證：指抵換專案經查驗機構審核，確認抵換專案計畫書符合本法相關規定之作業。
十五、溫室氣體排放額度抵換專案（以下簡稱抵換專案）：指為取得抵換用途之排放額度，依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減量方法提出計畫書，其計畫書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及查驗機構確證，且所有設備、材料、項目及行動均直接與減少排放量或增加碳匯量有關的專案。
十六、溫室氣體排放效能標準（以下簡稱效能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排放源別或事業別之設施、產品或其他單位用料或產出，公告容許排放之二氧化碳當量。
十七、總量管制：指在一定期間內，為有效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對公告排放源溫室氣體總容許排放量所作之限制措施。
十八、交易：指進行總量管制時，排放額度於國內外之買賣或交換。
十九、排放額度：指進行總量管制時，允許排放源於一定期間排放二氧化碳當量的額度；此額度得取自政府之核配、拍賣、配售、先期專案、抵換專案、效能標準或交易；一單位之排放額度相當於允許排放一公噸之二氧化碳當量。
二十、階段管制目標：依國家溫室氣體減量推動方案對一定期間內的二氧化碳排放總當量所為之管制總量。
二十一、查證：指排放量數據或溫室氣體減量（含碳匯量）數據，經查驗機構驗證或現場稽核之作業。
二十二、盤查：指彙整、計算及分析排放量或碳匯量之作業。
二十三、登錄：指將經由查驗機構完成查證之排放量、碳匯量、核配量、減量或交易之排放量、拍賣量及配售量等登記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資訊平台之作業。
二十四、核配排放額度（以下簡稱核配額）：指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配排放源於一定期間之直接與間接排放二氧化碳當量的額度。
二十五、配售排放額度（以下簡稱配售額）：中央主管機關有償售予排放源於一定期間內許可之溫室氣體排放量。
二十六、排放源帳戶：由中央主管機關設立用以登錄排放源之排放量、核配額、拍賣額、配售額或抵換排放額度之帳戶。
二十七、碳洩漏：實施溫室氣體管制，可能導致產業外移至其他碳管制較為寬鬆國家，反而增加全球排碳量之情況。
二十八、最佳可行技術：指考量能源、經濟及環境之衝擊後，排放源所採行經評估已商業化排放量最少之技術。
	一、序言及第一款未修正。
二、參考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遷專門委員會氣候變遷第六次評估報告IPCC AR6第一工作小組報告內容，修正第二款定義。
三、第九款移列為第三款，釐清其實質意涵將「減緩」修正為「溫室氣體減量」，並酌作文字修正。
四、第三款、第五款、第十六款、第二十七款款次變更為第四款、第六款、第十三款、第十六款，並酌作文字修正。
五、參考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遷專門委員會氣候變遷第六次評估報告IPCCAR6第一工作小組報告內容，修正第四款溫暖化潛勢之定義，並遞移為第五款。
六、配合修正條文第四條第一項修正國家溫室氣體長期減量目標及新增第二項為達成淨零排放目標之合作原則，新增第七款負排放技術及第九款淨零排放之定義。
七、第七款款次遞移為第八款並酌作文字修正。另考量本款已有碳匯之定義，現行第八款碳匯量無另為定義之必要，爰予刪除。
八、配合修正條文第六條第三款基本原則及第八條第十七款公正轉型之推動，為中央有關機關推動事項，新增第十款公正轉型之定義。
九、第六款款次移列為第十一款，並配合第四章「減量對策」各條文修正，酌予修正以明確管制主體。
十、第十款至第十二款、第十八款、第二十款、第二十二款至第二十六款屬執行細節相關規定，毋庸定義，爰予刪除。
十一、第十三款溫室氣體減量先期專案、第十五款溫室氣體排放額度抵換專案均乃本法修正前為取得抵換用途之減量措施，無另為定義必要，爰予刪除。
十二、確證、查證實質上同為經查驗機構查驗之程序，已回歸本法其他條文修正規範，無另為定義必要，爰刪除第十四款及第二十一款。
十三、為鼓勵事業及各級政府採行自願減量取得減量額度，並利後續就其使用用途、期限、方式等予以管理，爰新增第十二款減量額度之定義。
十四、第十七款款次遞移為第十四款，內容未修正。
十五、第十九款款次遞移為第十五款，並為與減量額度有所區隔，刪除後段減量額度內容及酌作文字修正。
十六、配合修正條文第三十七條增訂碳足跡管理機制，新增第十七款碳足跡之定義，各權責主管、協辦機關應定期公布各項產品依據「生命週期」觀點，包含能源來源之溫室氣體排放數據，以確實計算碳足跡，並依此擬定相關補助與管制措施。
十七、配合修正條文第三十五條刪除最佳可行技術相關規定，爰刪除第二十八款。

	第八條　為推動氣候變遷因應及強化跨域治理，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以下簡稱永續會）應協調、分工、整合國家因應氣候變遷基本方針及重大政策之跨部會氣候變遷因應事務。
中央有關機關應推動溫室氣體減量、氣候變遷調適之事項如下：
一、再生能源及能源科技發展。
二、能源使用效率提升及能源節約。
三、製造部門溫室氣體減量。
四、運輸管理、大眾運輸系統發展及其他運輸部門溫室氣體減量。
五、低碳能源運具使用。
六、建築溫室氣體減量管理。
七、廢棄物回收處理及再利用。
八、自然資源管理、生物多樣性保育及碳匯功能強化。
九、農業溫室氣體減量管理及糧食安全確保。
十、綠色金融及溫室氣體減量之誘因機制。
十一、溫室氣體減量對整體經濟影響評估及因應規劃。
十二、溫室氣體總量管制、抵換、拍賣、配售、交易制度之建立及國際合作減量機制之推動。
十三、溫室氣體減量科技之研發及推動。
十四、國際溫室氣體相關公約法律之研析及國際會議之參與。
十五、氣候變遷調適相關事宜之研擬及推動。
十六、氣候變遷調適及溫室氣體減量之教育宣導。
十七、公正轉型之推動。
十八、其他氣候變遷調適及溫室氣體減量事項。
	第八條　行政院應邀集中央有關機關、民間團體及專家學者，研訂及檢討溫室氣體減量、氣候變遷調適之分工、整合、推動及成果彙整相關事宜。
中央有關機關應推動溫室氣體減量、氣候變遷調適之事項如下：
一、再生能源及能源科技發展。
二、能源使用效率提昇及能源節約。
三、工業部門溫室氣體減量。
四、運輸管理、大眾運輸系統發展及其他運輸部門溫室氣體減量。
五、低碳能源運具使用。
六、建築溫室氣體減量管理。
七、廢棄物回收處理及再利用。
八、森林資源管理、生物多樣性保育及碳吸收功能強化。
九、農業溫室氣體減量管理及糧食安全確保。
十、綠色金融及溫室氣體減量之誘因機制。
十一、溫室氣體減量對整體經濟衝擊評估及因應規劃。
十二、溫室氣體總量管制、抵換、拍賣、配售、交易制度之建立及國際合作減量機制之推動。
十三、溫室氣體減量科技之研發及推動。
十四、國際溫室氣體相關公約法律之研析及國際會議之參與。
十五、氣候變遷調適相關事宜之研擬及推動。
十六、氣候變遷調適及溫室氣體減量之教育宣導。
十七、其他氣候變遷調適及溫室氣體減量事項。
	一、第一項修正如下：
(一)依環境基本法第二十九條規定，行政院應設置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以下簡稱永續會），由政府部門、學者專家及社會團體各三分之一組成。考量氣候變遷涉及層面甚廣，而永續會本即在處理氣候變遷相關業務，具有跨部會之整合功能，為強化跨部會氣候變遷因應事務橫向溝通，爰修正第一項，由永續會負責協調、分工及整合國家氣候變遷因應相關業務，並酌作文字修正。
(二)永續會將設專案小組，其秘書處並配置專責人力與預算，以強化氣候治理並利業務推動。
二、第二項修正如下：
(一)第二款、第三款、第十一款酌作文字修正。
(二)第八款酌作修正，以納入海洋及其他自然資源等面向。
(三)新增第十七款，將公正轉型推動工作納入。
(四)第十七款遞移為第十八款。
三、低碳能源運具之推動應參酌修正後第三條第十七款碳足跡定義，依照「生命週期」觀點計算能源生產過程至運具使用過程之溫室氣體排放，以使政策目標制定有完整科學數據可供參考。

	第十一條　為達成國家溫室氣體長期減量目標，中央主管機關應邀集中央及地方有關機關、學者、專家、民間團體，經召開公聽會程序後，訂定五年為一期之階段管制目標，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實施，並對外公開。
階段管制目標應依第五條第三項及第六條之原則訂定，其內容包括：
一、國家階段管制目標。
二、能源、製造、住商、運輸、農業、環境等部門階段管制目標。
三、電力排放係數階段目標。
各期階段管制目標，除第一期外，中央主管機關應於下一期開始前二年提出。
各期階段管制目標經行政院核定後，中央主管機關應彙整各部門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階段管制目標執行狀況，每年定期向行政院報告。
	第十一條　階段管制目標以五年為一階段，其目標及管制方式之準則，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邀集學者、專家及民間團體組成諮詢委員會定之。
各階段管制目標應依前項之訂定準則，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並經召開公聽會程序後，送行政院核定。
各階段管制目標，除第一階段外，應於下一階段排放期開始前二年提出。
第十二條第一項　各階段管制目標核定後，中央主管機關應彙整各部門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階段管制目標執行狀況，每年定期向行政院報告。
	一、第十一條第一項及第二項合併修正為第一項，其理由如下：
(一)階段管制目標應依修正條文第五條第三項及第六條之原則訂定，為免重複規範，爰刪除訂定其目標及管制方式之準則規定。
(二)自本法一百零四年七月一日公布施行以來，中央主管機關已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分別於一百零五年及一百十年實施第一期及第二期階段管制目標，新增對外公開之規定，理由同第九條說明一、(三)，並酌作文字修正。
二、增訂第二項：
(一)明定階段管制目標之訂定原則，並包括能源、製造、住商、運輸、農業及環境等部門階段管制目標及電力排放係數階段目標；其中住商部門包括建築及服務業。
(二)第三款所定電力排放係數之統計範疇，包括公用售電業銷售電量及再生能源直供或轉供電量。另依電業法規範，經濟部對公用售電業實施電力排碳係數（電力生產過程中，每單位發電量所產生之二氧化碳排放量）之管制，以加速能源轉型低碳化進程。
(三)各部門訂立管制目標應考量「生命週期」觀點，確實計算不同產品之碳足跡，包含能源產生方式，以期從根源徹底減少碳溫室氣體排放。
三、第十一條第三項酌作文字修正，列為第三項。
四、考量執行狀況與階段管制目標相關，將第十二條第一項移列為第四項，並酌作文字修正。


委員賴惠員等提案：
本院委員賴惠員、邱志偉、許智傑、莊競程等16人，鑑於「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所徵收之「碳費」乃是將事業排碳之社會成本內部化，並進而引導事業綠色轉型，二氧化碳減排，最後落實淨零排放。惟倘若僅著重於「碳費」的徵收，則排碳依舊，事業無需為其排碳承擔道德責任，遑論事業綠色轉型。尤其在「總量管制」下之「碳權」即使被交易無數次，二氧化碳不會因交易而憑空消失。環境「減碳」必須回歸到事業生產過程的低碳轉型，將所排放的二氧化碳捕捉、封存下來，再進而導入循環經濟之再利用的途徑，也就是「二氧化碳資源化」，在過程中不可讓其逸散至大氣中。如同林業，林分在生長、撫育過程中吸存大氣中的二氧化碳；林分成熟後，林木收穫以木材方式把碳以另外的形式保存下來，原地接續更新造林，維持碳吸存不間斷；木材經過加工利用，以林產品替代「耗能、不可再生資源」的產品。惟排放源之直接「碳捕存、再利用」須投入相當大的投資，應給予足夠的補助、獎勵做為誘因，並給予改善年限，以防事業僅僅繳碳費，不做「源頭改善」，排碳依舊，環境品質沒有改善。為促進、落實淨零排碳，促進「二氧化碳資源化」，爰提出「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修正草案，推動事業綠色轉型，透過「溫室氣體管理基金」輔導、鼓勵、獎勵「碳匯」、「碳捕存」、「再利用」，將衍生之社會效益內部化，以實現本法「降低與管理溫室氣體排放，落實環境正義，推動事業綠色轉型，善盡共同保護地球環境之責任」的目的。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賴惠員　　邱志偉　　許智傑　　莊競程　　
連署人：莊瑞雄　　劉世芳　　羅致政　　林俊憲　　陳素月　　吳玉琴　　陳　瑩　　蘇巧慧　　邱泰源　　洪申翰　　陳椒華　　林淑芬　　
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修正草案總說明
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雖自2015年7月1日公布施行，惟全球氣候變遷情勢日益嚴峻，國際產業供應鏈對減碳要求持續增加，各國在巴黎協定架構下，紛紛檢討因應氣候變遷作為，積極開展減緩、調適、技術、資金、能力建構、透明度等工作，並接續提出2050年達成溫室氣體淨零排放目標，故原條文顯有因應調整的必要。
我國宣示打造循環永續與韌性安全的社會，並於今年（2022年）3月30日公布我國「2050淨零轉型路徑規劃」（如表一），預訂2050年總碳排為零。2019年臺灣電力部門之總碳排為139百萬公噸、非電力部門為86.6百萬公噸、及森林碳匯為-21.4百萬公噸，合計總碳排為：265.6百萬噸。為達2050年總碳排為零之目標，火力發電的碳捕捉、利用、封存（Carbon capture,use,and storage； CCUS）須達到20-27%，而製造部門透過CCUS須達到40.2百萬噸之負碳排。顯然負碳排之森林碳匯及CCUS之積極性作為，乃2050年淨零排放能否成功的關鍵。
	表一　「2050年臺灣淨零轉型路徑規劃」表   單位：百萬公噸（Mt）

	部門
	2019年碳排
	2050年碳排
	說明

	電力
	139
	0
	預定2050年能源配比
再生能源：60-70%
氫氣：9-12%
火力+CCUS：20-27%
抽蓄水力：1%

	非
電
力
	產業住商
	86.6
	8.7
	製造部門─碳捕存利用（CCUS）-40.2Mt

	
	運輸
	35
	3.3
	

	
	非燃料燃燒
	26.4
	10.5
	

	森林碳匯
（負碳排）
	-21.4
	-22.5
	1.強化LULUCF（土地利用─土地利用變更─林業）以「新增林地」（Afforestation）、「林相改良」（Reforestation）增加森林碳匯。
2.透過森林經營、林產品等林業實現「森林碳吸存、碳保存、碳替代三策略」（Carbon sequestration, conservation, substitution）增加負碳排。
3.綜合以上二策略，政府應追求負碳排超過22.5Mt。

	總　計
	265.6
	0
	


資料來源─整理自：國家發展委員會等2022.3.30「臺灣2050淨零排放路徑及策略總說明」P.10
環境「減碳」必須回歸到事業生產過程的低碳轉型，將所排放的二氧化碳捕捉、封存下來，再進而導入循環經濟之再利用的途徑，也就是「二氧化碳資源化」，在過程中不可讓其逸散至大氣中。如同林業，林分在生長、撫育過程中吸存大氣中的二氧化碳；林分成熟後，林木收穫以木材方式把碳以另外的形式保存下來，原地接續更新造林，維持碳吸存不間斷；木材經過加工利用，以林產品替代「耗能、不可再生資源」的產品。
本法所徵收之「碳費」乃是將事業排碳之社會成本內部化，並進而引導事業綠色轉型，二氧化碳減排，最後落實淨零排放。惟倘若僅著重於「碳費」的徵收，則排碳依舊，事業無需為其排碳承擔道德責任，遑論事業綠色轉型。
尤其我國產業結構乃是由下游中小企業利用上、中游所提供的材料與零組件，進行組裝而生產出最終精品，配合國際品牌商行銷至全球。品牌商為追求企業形象與社會責任（Environment, Social, Governance, ESG），會要求其供應鏈須符合碳中和或零碳排之目標，故從上游原料、中間部品、下游成品之整體製程的節能減碳都會有所限制。因此，藉由上、中游端直接「碳捕存、再利用」，以二氧化碳為料源，製造人工固（負）碳材料，以該材料導入製程，始能達到碳中和之目標。
惟排放源之直接「碳捕存、再利用」須投入相當大的投資，應給予足夠的補助、獎勵做為誘因，並給予改善年限，以防事業僅僅繳碳費，不做「源頭改善」，排碳依舊，環境品質沒有改善。目前國外碳捕存技術已商業化，其應用面大多是將二氧化碳封存打入油田，藉此提高石油開採效率，惟臺灣並無大面積油田供二氧化碳封存於地底下，加上環境影響評估是否通過、民眾抗議等不確定因素，須有更為積極的「二氧化碳資源化」之再利用的科技發展戰略。
為促進、落實淨零排碳，促進「二氧化碳資源化」，參照國際碳捕捉再利用可達到負碳效益的技術現況，爰提出「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部份條文修正草案，推動事業綠色轉型，透過「溫室氣體管理基金」輔導、鼓勵、獎勵「碳匯」、「碳捕存」、「再利用」，將衍生之社會效益內部化，以實現本法「降低與管理溫室氣體排放，落實環境正義，推動事業綠色轉型，善盡共同保護地球環境之責任」的目的。修正要點如下：
一、本法之目的不僅在於碳費之徵收，應更積極推動事業綠色轉型，方能落實氣候變遷之因應。（修正條文第一條）
二、規定淨零排放之長期目標，增訂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權責；第三條，為對應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定義，修正名詞定義，以與國際接軌；並按本法內容之需要，增列若干個名詞定義。（修正條文第二條至第四條）
三、呼應巴黎協定，增訂兼顧跨世代衡平及脆弱群體扶助，提高資源及能源使用效率，發展創新技術能源，提高氣候變遷調適能力；溫室氣體管理相關計畫或方案之基本原則納入中央地方及公私協力措施、科學技術研究發展、公正轉型、綠色金融、能力建構等。（修正條文第五條及第六條）
四、規定由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協調、分工或整合國家因應氣候變遷基本方針及跨部會相關業務之決策、協調。增列調適事項：創新技術能源、碳匯、碳捕存、再利用、森林資源「經營」管理、公正轉型之推動。（修正條文第八條）
五、中央主管機關訂定國家因應氣候變遷行動綱領、階段管制目標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修所屬部門溫室氣體減量行動方案。（修正條文第九條至第十一條）
六、強化地方政府為因應氣候變遷事務之協調整合，增設氣候變遷因應推動會，並明定溫室氣體減量執行方案及成果報告之公開。（修正條文第十四條及第十五條）
七、增訂氣候變遷調適能力建構推動事項，接軌氣候變遷科學及風險評估，中央主管機關整合調適行動方案擬訂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計畫，並明定成果報告之公開。（修正條文第十七條至第十九條）
八、增訂地方政府氣候變遷調適執行方案之訂修及成果報告之公開。（修正條文第二十條）
九、具公告排放源之盤查相關資料，應經查驗機構查驗；增訂新設或變更排放源達一定規模應進行一定比率增量抵換，抵換相關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鼓勵提出自願減量專案並據以執行溫室氣體減量措施者，得申請減量額度，減量專案有關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修正條文第二十一條、第二十四條及第二十五條）
十、增訂公告之產品、指定之車輛應符合之效能標準，該標準按第十條各期階段逐期調升。新建築應符合之減緩溫室氣體排放規定，強化對排放行為之管理。（修正條文第二十三條）
十一、增訂徵收碳費作為經濟誘因工具，中央主管機關對國內排放源徵收碳費，並因應國際趨勢對進口產品實施碳邊境調整機制；溫室氣體長期減量目標及各期階段管制目標，在符合效能標準下，分階段向排放源徵收碳費，碳費應不低於已開發國家平均碳費；溫室氣體排放量減少目標，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有關機關定之；代金、碳費納入基金，得支用於輔導、補助、獎勵執行溫室氣體減量工作事項、投資、研究及開發溫室氣體減量技術等用途，尤其是碳匯、碳捕存、再利用、負排放技術。（修正條文第二十八條至第三十三條）
十二、修正實施總量管制時機、調整排放額度之核配規定並增訂額度用於市場穩定機制等，以與國際作法一致。（修正條文第三十四條及第三十五條）
十三、增訂製造、輸入或販賣產品業者應符合碳足跡之核定及標示相關規定，以延伸生產者責任。（修正條文第三十七條）
十四、增訂配合國際公約發展趨勢，中央主管機關得公告禁止或限制高溫暖化潛勢溫室氣體及相關產品。（修正條文第三十八條）
十五、增訂二氧化碳捕捉後之封存相關管理規定；配合新增相關管制措施，修正行政檢查之範疇；確保檢驗測定品質，增訂檢驗測定機構及檢驗測定方法相關規定。（修正條文第三十九條至第四十一條）
十六、罰則明確受處分主體及調整違反條次，新增違反碳足跡核定及標示、二氧化碳捕捉後封存、高溫暖化潛勢溫室氣體禁止或限制、檢驗測定機構許可等管理規定之處罰。（修正條文第四十六條至第四十九條、第五十一條至第五十三條）
十七、增訂未於規定期限內繳納代金、碳費之加徵滯納金規定；以不正當方式短漏報碳費者，以碳費收費費率之二倍計算應繳納費額。（修正條文第五十四條及第五十九條）
十八、統一規範本法補正、改善或申報期間；增訂本法處罰之權責機關，並授權中央主管機關訂定罰鍰額度裁罰準則。（修正條文第五十六條至第五十八條）
	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氣候變遷因應法
	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
	為擴及強化減緩管理、調適因應、碳定價、能力建構等相關規範，全面構建因應氣候變遷體系，爰將本法名稱修正為「氣候變遷因應法」。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章　總　　則
	章名未修正。

	（立法目的）
第一條　為因應全球氣候變遷，制定氣候變遷調適策略，降低與管理溫室氣體排放，落實環境正義，推動事業綠色轉型，善盡共同保護地球環境之責任，並確保國家永續發展，特制定本法。
	（立法目的）
第一條　為因應全球氣候變遷，制定氣候變遷調適策略，降低與管理溫室氣體排放，落實環境正義，善盡共同保護地球環境之責任，並確保國家永續發展，特制定本法。
	本法之目的不應僅在於碳費之徵收，應更積極推動事業綠色轉型，方能落實氣候變遷之因應。

	（主管機關）
第二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本法所定事項，涉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職掌者，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理。
	（主管機關）
第二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增訂第二項，理由如下：
(一)溫室氣體減量、氣候變遷調適涉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眾多，權責分工原則如下：
1.再生能源及能源科技發展（經濟部主辦；科技部協辦）。
2.能源使用效率提昇及能源節約（經濟部主辦）。
3.工業部門溫室氣體減量（經濟部主辦；科技部協辦）。
4.運輸管理、大眾運輸系統發展及其他運輸部門溫室氣體減量（交通部主辦；經濟部協辦）。
5.低碳能源運具使用（交通部主辦；經濟部、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協辦）。
6.建築溫室氣體減量管理（內政部主辦；經濟部協辦）。
7.服務業溫室氣體減量管理（經濟部主辦；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協辦）。
8.廢棄物回收處理及再利用（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主辦）。
9.森林資源經營及管理、生物多樣性保育及碳吸收功能強化（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主辦；內政部協辦）。
10.農業溫室氣體減量管理及糧食安全確保（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主辦）。
11.綠色金融及溫室氣體減量之誘因機制（國家發展委員會主辦；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財政部協辦）。
12.溫室氣體減量對整體經濟衝擊評估及因應規劃（國家發展委員會主辦；經濟部協辦）。
13.溫室氣體總量管制交易制度之建立及國際合作減量機制之推動（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主辦；經濟部、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外交部協辦）。
14.溫室氣體減量科技之研發及推動（經濟部主辦；科技部協辦）。
15.國際溫室氣體相關公約法律之研析及國際會議之參與（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主辦）。
16.氣候變遷調適相關事宜之研擬及推動（國家發展委員會、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主辦；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協辦）。
17.其他氣候變遷調適及溫室氣體減量事項（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主辦；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協辦）。
(二)考量本法所定涉及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職掌事項繁多，為保留組織調整與分工事項權責單位之彈性，爰參考環境教育法第二條第二項規定，增訂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權責。

	（名詞定義）
第三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溫室氣體：指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氧化亞氮（N2O）、氫氟碳化物（HFCs）、全氟碳化物（PFCs）、六氟化硫（SF6）、三氟化氮（NF3）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者。
二、氣候變遷調適：指人類系統，對實際或預期發生氣候變遷影響之調整適應過程，藉以緩和因氣候變遷所造成之損害，包括自然系統對實際發生氣候變遷影響之調整適應過程，必要時透過適當之人為介入，使其調整適應預期發生之氣候變遷影響。
三、溫室氣體減量：指減少人類活動衍生之溫室氣體排放或增加溫室氣體吸收儲存。
四、排放源：指直接或間接排放溫室氣體至大氣中之單元或程序。
五、溫暖化潛勢：指單一質量單位之溫室氣體，在特定時間範圍內所累積之輻射驅動力，並將其與二氧化碳為基準進行比較之衡量指標。
六、排放量：指自排放源排出之各種溫室氣體量乘以各該物質溫暖化潛勢所得之合計量，以二氧化碳當量表示。
七、碳匯：指透過植物光合作用將二氧化碳或其他溫室氣體自排放源或大氣中持續移除後，吸收或儲存之樹木、森林、土壤、海洋。
八、碳捕存：指將二氧化碳或其他溫室氣體自排放源或大氣中捕獲後，封存於地層、設施、場所、燃料、材料或化學品。
九、負碳或負碳足跡：指碳匯或碳捕存之過程中，其二氧化碳排放之總和扣減其吸收或收集之總合為淨負值。
十、負排放技術：指將二氧化碳或其他溫室氣體自排放源或大氣中以自然或人為方式捕獲後，在進行封存或再利用之固碳過程中，實現負碳足跡之機制。
十一、淨零排放：指溫室氣體排放量與碳匯及碳捕存的加總量達成平衡。
十二、公正轉型：在尊重人權及尊嚴勞動之原則下，向所有因應氣候變遷轉型及氣候政策受影響之社群進行諮詢，並協助產業、地區、勞工及消費者穩定轉型。
十三、事業：指公司、行號、工廠、行政機關、機構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對象。
十四、減量額度：指事業及各級政府執行溫室氣體自願減量專案、本法修正施行前執行溫室氣體排放額度抵換專案（以下簡稱抵換專案）、溫室氣體減量先期專案（以下簡稱先期專案）取得之額度。
十五、效能標準：指排放源之單位產品、單位原（物）料、單位里程或其他單位用料容許之排放量。
十六、總量管制：指在一定期間內，為有效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對公告排放源溫室氣體總容許排放量所作之限制措施。
十七、排放額度：指進行總量管制時，允許排放源於一定期間排放之額度。
十八、碳洩漏：指實施溫室氣體管制，可能導致產業外移至其他碳管制較為寬鬆國家，反而增加全球排碳量之情況。
十九、碳足跡：指產品由原料取得、製造、配送銷售、使用及廢棄處理等生命週期各階段產生之碳排放量，經換算為二氧化碳當量之總和。
二十、低碳綠色成長：促進產業綠化及節能減碳，並透過增加碳匯、低碳能源、負排放技術研發，發展綠能及培育綠色產業，兼顧減緩氣候變遷之綠色經濟發展模式。
二十一、綠色金融：指對減緩氣候變遷，透過碳匯和負排放技術等新興綠色技術，落實淨零碳排之企業的投融資。
二十二、創新技術能源：指再生能源、氨能、氫能、低碳綠色天然氣、固體再生燃料及其他可降低溫室氣體排放之能源。
	（名詞定義）
第三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溫室氣體：指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氧化亞氮（N2O）、氫氟碳化物（HFCs）、全氟碳化物（PFCs）、六氟化硫（SF6）、三氟化氮（NF3）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者。
二、氣候變遷調適：指人類系統，對實際或預期氣候變遷衝擊或其影響之調整，以緩和因氣候變遷所造成之傷害，或利用其有利之情勢。調適包括預防性及反應性調適、私人和公共調適、自主性與規劃性調適等。
三、溫室氣體排放源（以下簡稱排放源）：指直接或間接排放溫室氣體至大氣中之單元或程序。
四、溫暖化潛勢：指在一段期間內一質量單位之溫室氣體輻射衝擊，相對於相等單位之二氧化碳之係數。
五、溫室氣體排放量（以下簡稱排放量）：指自排放源排出之各種溫室氣體量乘以各該物質溫暖化潛勢所得之合計量，以二氧化碳當量表示。
六、事業：指具有排放源之法人、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之非法人團體、機關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對象。
七、碳匯：指將二氧化碳或其他溫室氣體自排放單元或大氣中持續分離後，吸收或儲存之樹木、森林、土壤、海洋、地層、設施或場所。
八、碳匯量：指將二氧化碳或其他溫室氣體自排放源或大氣中持續移除之數量，扣除於吸收或儲存於碳匯過程中產生之排放量及一定期間後再排放至大氣之數量後，所得到吸收或儲存之二氧化碳當量淨值。
九、減緩：指以人為方式減少排放源溫室氣體排放或增加溫室氣體碳匯。
十、低碳綠色成長：促進產業綠化及節能減碳，並透過低碳能源與綠色技術研發，發展綠能及培育綠色產業，兼顧減緩氣候變遷之綠色經濟發展模式。
十一、排放強度：指排放源別之設施、產品或其他單位用料或產出所排放之二氧化碳當量。
十二、抵換：指事業採行減量措施所產出之減量額度，用以扣減排放源之排放量。
十三、溫室氣體減量先期專案（以下簡稱先期專案）：本法實施前，排放源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以排放源減量且低於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排放強度方式執行，所提出之抵換專案。
十四、確證：指抵換專案經查驗機構審核，確認抵換專案計畫書符合本法相關規定之作業。
十五、溫室氣體排放額度抵換專案（以下簡稱抵換專案）：指為取得抵換用途之排放額度，依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減量方法提出計畫書，其計畫書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及查驗機構確證，且所有設備、材料、項目及行動均直接與減少排放量或增加碳匯量有關的專案。
十六、溫室氣體排放效能標準（以下簡稱效能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排放源別或事業別之設施、產品或其他單位用料或產出，公告容許排放之二氧化碳當量。
十七、總量管制：指在一定期間內，為有效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對公告排放源溫室氣體總容許排放量所作之限制措施。
十八、交易：指進行總量管制時，排放額度於國內外之買賣或交換。
十九、排放額度：指進行總量管制時，允許排放源於一定期間排放二氧化碳當量的額度；此額度得取自政府之核配、拍賣、配售、先期專案、抵換專案、效能標準或交易；一單位之排放額度相當於允許排放一公噸之二氧化碳當量。
二十、階段管制目標：依國家溫室氣體減量推動方案對一定期間內的二氧化碳排放總當量所為之管制總量。
二十一、查證：指排放量數據或溫室氣體減量（含碳匯量）數據，經查驗機構驗證或現場稽核之作業。
二十二、盤查：指彙整、計算及分析排放量或碳匯量之作業。
二十三、登錄：指將經由查驗機構完成查證之排放量、碳匯量、核配量、減量或交易之排放量、拍賣量及配售量等登記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資訊平台之作業。
二十四、核配排放額度（以下簡稱核配額）：指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配排放源於一定期間之直接與間接排放二氧化碳當量的額度。
二十五、配售排放額度（以下簡稱配售額）：中央主管機關有償售予排放源於一定期間內許可之溫室氣體排放量。
二十六、排放源帳戶：由中央主管機關設立用以登錄排放源之排放量、核配額、拍賣額、配售額或抵換排放額度之帳戶。
二十七、碳洩漏：實施溫室氣體管制，可能導致產業外移至其他碳管制較為寬鬆國家，反而增加全球排碳量之情況。
二十八、最佳可行技術：指考量能源、經濟及環境之衝擊後，排放源所採行經評估已商業化排放量最少之技術。
	一、序言及第一款未修正。
二、新增條文：
(一)因應額度區分為總量管制下核配予納管對象之排放額度，及總量管制納管對象外採行自願減量取得之減量額度，並分別就其使用用途、期限、方式等予以管理，爰新增第十款減量額度定義。
(二)配合修正條文第三十三條增訂碳足跡標示制度，新增第十四款碳足跡定義。
(三)配合修正條文第五條、第六條及第八條，增列碳匯（Carbon sink）、碳捕存（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 CCS）、負碳或負碳足跡（Carbon negative）、負排放技術（Negative Emissions Technologies, NETs）、創新技術能源等若干定義。
(四)根據聯合國氣候變遷（United Nations Climate Change, UNFCCC）的定義，碳匯專指：自然界經光合作用移除大氣中的二氧化碳或其他溫室氣體，儲存於樹木、森林、海洋、土壤，不宜與人工之碳捕存混淆（https：//unfccc.int/process-and-meetings/the-convention/glossary-of-climate-change-acronyms-and-terms#s）。（第七款：碳匯）
(五)全球極端氣候已是現在進行式，光靠自然界光合作用難以達到限制升溫1.5℃目標。因此，需以人工碳捕捉方式將二氧化碳捕捉下來（不論煙囪或大氣中），封存（Sequestration）固定在地層、設施、場所、燃料、材料或化學品中，不讓二氧化碳自由來去。（第八款：碳捕存）
(六)碳捕存之目的在於減少大氣中二氧化碳濃度，然在碳捕存過程中，包含二氧化碳捕捉、封存、或再利用製程時都需要能源，以化石燃料產生能源勢必又增加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因此，負碳或負碳足跡須明定在碳捕存「過程」的二氧化碳總排放量不能超過所收集（減少）的二氧化碳數量。須與「碳足跡」釐清的是：「負碳或負碳足跡」乃指從碳捕存至再利用的「過程」；而碳足跡乃針對「產品」排碳的總合。（第九款：負碳或負碳足跡）
(七)負排放技術乃將二氧化碳封存於地層、設施、場所、燃料、材料或化學品，以至於再利用，不再排放至大氣中，能大規模移除大氣中二氧化碳。該技術須限於「負碳足跡」，才符合本法因應氣候變遷之溫室氣體減量的目的。風能或光能等之再生能源只能減少排碳量，排放源之二氧化碳的總量並沒有減少。（第十款：負排放技術）
(八)淨零排放乃溫室氣體排放量，在扣除碳匯和碳補存的移除量等於零。（第十一款：淨零排放）
(九)現行條文著重於發展綠能，其目的在於減少石化燃料的消耗量並達到節能減碳。然，目前世界先進國家的腳步已更為積極地往淨零排放邁進，因此需要關鍵的碳匯與負排放技術研發，藉以移除大氣中二氧化碳的總量。（第二十款：低碳綠色成長）
(十)國內外正掀起邁向淨零排碳聲浪，目前無法單靠現有技術與政策實現，因此政府、金融與企業的投融資應積極發揮主導性，將資金投入到投資周期較長，風險較大的新興減碳技術。（第二十一款：綠色金融）
(十一)天然氣發電的碳排放雖只有燃煤的一半，但的確仍有碳排。因此，未來燃氣發電勢必搭配碳補存，將天然氣發電的二氧化碳捕捉循環再利用，形成不增碳的燃氣發電，為此處所指的低碳綠色天然氣。（第二十二款：創新技術能源）
三、刪除條文：
(一)現行第七款、第八款、第十一款、第十二款、第十八款、第二十款、第二十二款至第二十六款、第二十八款均屬執行細節相關規定，毋庸於本法為用詞定義，爰予刪除。
(二)現行第十四款、第二十一款定義：確證及查證，實質上同為經查驗機構查驗之程序，已於第二十二條及第二十五條明定，爰予刪除。
(三)配合修正條文第二十三條已擴及對製程、設備、器具、車輛、燃料及建築之管理，現行第十六款已無為定義性規定之必要，爰予刪除。
四、參考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遷專門委員會氣候變遷第六次評估報告IPCC AR6第一工作小組報告，現行第二款酌作文字修正。
五、款次變更並酌作文字修正：
(一)現行第三款、第五款、第九款、第十款、第十六款及第二十七款：款次變更為第四款、第六款、第三款、第十五款及第十八款；修正第二十一款，並酌作文字修正。
(二)現行第四款：參考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遷專門委員會氣候變遷第六次評估報告IPCC AR6第一工作小組報告，酌作文字修正，並變更為第五款。
(三)現行第六款：款次變更為第十三款，並配合相關條文明確管制主體，酌作文字修正。
(四)現行第十九款：款次變更為第十七款，並刪除後段減量額度內容及酌作文字修正。
六、現行第十七款之款次變更為第十六款。

	（溫室氣體長期減量目標）
第四條　國家溫室氣體長期減量目標為中華民國一百三十九年溫室氣體淨零排放。
為達成前項目標，各級政府應與國民、事業、團體共同推動溫室氣體減量、發展負排放技術及促進國際合作。
第一項目標，中央主管機關應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參酌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與其協議或相關國際公約決議事項及國內情勢變化，適時調整該目標，送行政院核定，並定期檢討之。
	（溫室氣體長期減量目標）
第四條　國家溫室氣體長期減量目標為中華民國一百三十九年溫室氣體排放量降為中華民國九十四年溫室氣體排放量百分之五十以下。
前項目標，中央主管機關應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參酌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與其協議或相關國際公約決議事項及國內情勢變化，適時調整該目標，送行政院核定，並定期檢討之。
	一、國際間超過一百三十國及歐盟已經宣示或評估淨零排放目標，其中德國、英國、日本等已於法律明文納入減量目標。為明確宣示我國減量決心，修正第一項家長期減量目標。
二、為達成淨零排放目標，參依環境基本法第四條揭示之合作原則，增訂第二項。
三、現行條文第二項遞移至第三項，並酌作文字修正。

	（各級政府相關法律與政策規劃管理原則）
第五條　政府應秉持減緩與調適並重之原則，確保國土資源永續利用及能源供需穩定，妥適減緩及因應氣候變遷之影響，兼顧環境保護、經濟發展、社會正義、跨世代衡平及脆弱族群扶助。
各級政府應鼓勵創新研發，強化財務機制，充沛經濟活力，開放良性競爭，推動低碳綠色成長，創造就業機會，提升國家競爭力。
為因應氣候變遷，政府相關法律及政策之規劃管理原則如下：
一、為確保國家能源安全，應擬定逐步降低化石燃料依賴之中長期策略，訂定再生能源中長期目標，逐步落實非核家園願景。
二、秉持使用者付費之環境正義原則，溫室氣體排放額度之核配應逐步從免費核配到配售或拍賣方式規劃。
三、依二氧化碳當量，推動溫室氣體排放之稅費機制，以因應氣候變遷，並落實中立原則，促進社會公益。
四、積極協助傳統產業節能減碳或轉型，發展綠色技術及綠色產業，創造就業機會及綠色成長。
五、提高資源及能源使用效率，促進資源循環使用以減少環境污染及溫室氣體排放。
六、為促進達成淨零排放之目標，發展創新技術能源，強化蓄積碳匯，增加碳捕存、推動再利用，推廣再利用，研發負排放技術，並得與國際合作。
七、納入因應氣候變遷因子，提高氣候變遷調適能力，降低脆弱度及強化韌性，確保國家永續發展。
	（各級政府相關法律與政策規劃管理原則）
第五條　政府應秉持減緩與調適並重之原則，確保國土資源永續利用及能源供需穩定，妥適減緩及因應氣候變遷之影響，兼顧環境保護、經濟發展及社會正義。
各級政府應鼓勵創新研發，強化財務機制，充沛經濟活力，開放良性競爭，推動低碳綠色成長，創造就業機會，提升國家競爭力。
為因應氣候變遷，政府相關法律與政策之規劃管理原則如下：
一、為確保國家能源安全，應擬定逐步降低化石燃料依賴之中長期策略，訂定再生能源中長期目標，逐步落實非核家園願景。
二、秉持使用者付費之環境正義原則，溫室氣體排放額度之核配應逐步從免費核配到配售方式規劃。
三、依二氧化碳當量，推動進口化石燃料之稅費機制，以因應氣候變遷，並落實中立原則，促進社會公益。
四、積極協助傳統產業節能減碳或轉型，發展綠色技術與綠色產業，創造新的就業機會與綠色經濟體制，並推動國家基礎建設之低碳綠色成長方案。
五、提高資源與能源使用效率，促進資源循環使用以減少環境污染及溫室氣體排放。
	一、參酌巴黎協定，增訂考量跨世代衡平、脆弱族群扶助及參酌國際公約內涵等原則，爰配合修正第一項，並酌作文字修正。
二、第二項未修正。
三、第三項序文酌作文字修正。
四、排放額度核配方式包括免費、配售及拍賣，其中配售、拍賣均屬須付費之核配方式，第三項第二款爰酌作文字修正。
五、除化石燃料之使用外，含氟溫室氣體、冷媒或其他製程等亦將排放溫室氣體，第三項第三款爰酌作文字修正。
六、新增第三項第六款，提升能源效率、降低經濟與民生活動僅能抑碳，大氣中二氧化碳的總量並沒有因此減少。因極端氣候導致的災難已是現在進行式，必須以更積極的手段，例如蓄積碳匯、增加碳捕存、研發負排放技術等將二氧化碳移除、碳捕存、再利用，達到淨零排放目標。
七、增列第三項第七款，強化政府相關法律及政策之氣候變遷調適規劃管理原則。

	（溫室氣體管理相關計畫或方案之基本原則）
第六條　因應氣候變遷相關計畫或方案，其基本原則如下：
一、國家減量目標及期程之訂定，應履行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之共同但有差異之國際責任，同時兼顧我國環境、經濟及社會之永續發展。
二、部門階段管制目標之訂定，應考量成本效益，並確保儘可能以最低成本達到溫室氣體減量成效。
三、積極採取預防措施，進行預測、避免或減少引起氣候變遷之肇因，以緩解其不利影響，並協助公正轉型。
四、致力氣候變遷科學、森林及其他碳匯、碳捕存、負排放技術、再生能源、資源循環等溫室氣體減量技術之研究發展。
五、建構綠色金融機制及推動措施，促成投資及產業追求永續發展之良性循環。
六、提升中央地方協力及公私合作，並推動因應氣候變遷之教育宣傳與專業人員能力建構。
七、積極加強國際合作，以維護產業發展之國際競爭力。
	（溫室氣體管理相關計畫或方案之基本原則）
第六條　溫室氣體管理相關方案或計畫，其基本原則如下：
一、國家減量目標及期程之訂定，應履行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之共同但有差異之國際責任，同時兼顧我國環境、經濟及社會之永續發展。
二、部門階段管制目標之訂定，應考量成本效益，並確保儘可能以最低成本達到溫室氣體減量成效。
三、積極採取預防措施，進行預測、避免或減少引起氣候變遷之肇因，並緩解其不利影響。
四、積極加強國際合作，以維護產業發展之國際競爭力。
	一、配合修正條文第十條及第二十條計畫方案之順序，酌作文字修正。
二、參酌巴黎協定，修正第三款「協助公正轉型」及增訂第四款至第六款，包括溫室氣體減量技術研發、綠色金融、公私協力及能力建構等原則；現行第四款移列至第七款。
三、氣候變遷導源於多種原因，所造成的危害雖難以斷定具體的因果關係，但應採取預防性的行動，減少民眾的擔憂和恐懼，控制並降低災害的發生。（第一項第三款）
四、現行條文著重於溫室氣體減量管理，但缺乏能源及產業達到淨零碳排之長期技術發展規劃。為符合全球減碳技術發展趨勢，明定相關技術研究發展。（第一項第四款）
五、實現淨零碳排需要大量自然碳匯，以及低碳、負碳等綠色新能源與技術，將資金導引至符合永續的企業及技術開發，以建構完善的產業永續發展生態圈。（第一項第五款）

	（委託專責機構之原則）
第七條　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委任所屬機關（構）、委託或委辦其他機關（構），辦理有關氣候變遷調適與溫室氣體減量之調查、查核、輔導、訓練及研究事宜。
	（委託專責機構之原則）
第七條　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委託專責機構，辦理有關氣候變遷與溫室氣體減量之調查、查證、輔導、訓練及研究事宜。
	考量各級政府皆應共同推動氣候變遷調適及溫室氣體減量工作，爰修正為各級政府均得委託專責機構辦理相關業務，並配合修正條文第二十二條及第二十五條酌修文字。

	第二章　政府機關權責
	第二章　政府機關權責
	章名未修正。

	（永續會及中央機關推動事項）
第八條　為推動氣候變遷因應及強化跨域治理，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以下簡稱永續會）應協調、分工或整合國家因應氣候變遷基本方針及重大政策之跨部會氣候變遷因應事務。
中央有關機關應推動溫室氣體減量、氣候變遷調適之事項如下：
一、再生能源、創新技術能源及能源科技發展。
二、能源使用效率提升及能源節約。
三、製造部門溫室氣體減量。
四、運輸管理、大眾運輸系統發展及其他運輸部門溫室氣體減量。
五、低碳能源運具使用。
六、建築溫室氣體減量管理。
七、具負碳足跡之碳捕存與再利用科技研發與推動。
八、碳匯、碳捕存、再利用之減碳計算方法與認證。
九、森林資源經營管理、生物多樣性保育及碳匯功能之強化。
十、農業溫室氣體減量管理及糧食安全確保。
十一、綠色金融及溫室氣體減量之誘因機制。
十二、溫室氣體減量對整體經濟影響評估及因應規劃。
十三、溫室氣體總量管制、抵換、拍賣、配售、交易制度之建立及國際合作減量機制之推動。
十四、溫室氣體減量科技之研發及推動。
十五、國際溫室氣體相關公約法律之研析及國際會議之參與。
十六、氣候變遷調適相關事宜之研擬及推動。
十七、氣候變遷調適及溫室氣體減量之教育宣導。
十八、公正轉型之推動。
十九、其他氣候變遷調適及溫室氣體減量事項。
	（永續會及中央機關推動事項）
第八條　行政院應邀集中央有關機關、民間團體及專家學者，研訂及檢討溫室氣體減量、氣候變遷調適之分工、整合、推動及成果彙整相關事宜。
中央有關機關應推動溫室氣體減量、氣候變遷調適之事項如下：
一、再生能源及能源科技發展。
二、能源使用效率提昇及能源節約。
三、工業部門溫室氣體減量。
四、運輸管理、大眾運輸系統發展及其他運輸部門溫室氣體減量。
五、低碳能源運具使用。
六、建築溫室氣體減量管理。
七、廢棄物回收處理及再利用。
八、森林資源管理、生物多樣性保育及碳吸收功能強化。
九、農業溫室氣體減量管理及糧食安全確保。
十、綠色金融及溫室氣體減量之誘因機制。
十一、溫室氣體減量對整體經濟衝擊評估及因應規劃。
十二、溫室氣體總量管制、抵換、拍賣、配售、交易制度之建立及國際合作減量機制之推動。
十三、溫室氣體減量科技之研發及推動。
十四、國際溫室氣體相關公約法律之研析及國際會議之參與。
十五、氣候變遷調適相關事宜之研擬及推動。
十六、氣候變遷調適及溫室氣體減量之教育宣導。
十七、其他氣候變遷調適及溫室氣體減量事項。
	一、氣候變遷涉及層面甚廣，為強化跨部會氣候變遷因應事務橫向溝通，依環境基本法第二十九條規定，由行政院設置之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負責協調、分工及整合國家氣候變遷因應相關業務，爰修正第一項之推動架構。
二、第二項第一款增列「創新技術能源」；第七款增列「具負碳足跡之碳捕存與再利用科技研發與推動」；第八款修正並增列「減碳計算方法與認證」；第九款條正為森林資源「經營」管理；其他款次酌修文字。
三、本法溫室氣體淨零碳排的核心在於將二氧化碳資源化。人工碳捕存或再利用已是全球邁向淨零碳排具共識且積極發展的關鍵策略與有效性工具。惟碳捕存或再利用過程中，若因為能量輸入（能耗）將造成更多的二氧化碳排出，與減碳目標背道而馳，因此人工碳捕存或再利用的減碳科技，其整個過程的二氧化碳總排放量絕不能超過所收集（減少）的二氧化碳數量，故應設限於「負跡足跡」。（第二項第七款）
四、碳匯、碳捕存、再利用都是減碳的科技。因減碳所衍生的碳權，可抵銷企業產生的碳排放，甚至可於碳交易市場出售。因此，需有一致性計算方法並接軌國際的認證機制。（第二項第八款）
五、植物光合作用是地球上最原始的固碳方式，藉由光合作用將大氣中的二氧化碳固定在植物體內或土壤或海洋中，從而減少大氣中二氧化碳濃度，是實現淨零碳排的重要途徑。行政院已將山林溼地保育、擴增碳匯納為邁向淨零的措施之一，宣示打造循環永續與韌性安全的社會。森林台灣陸地上最大的碳匯，因此在推動溫室氣體減量的議題上，應著重於森林碳匯所能發揮的貢獻。再者，單單只有森林資源管理（Administration）是不夠的，還應有經營（Management）才能盡其功，經營指：調查、規劃、撫育、收穫、更新及其他營林作業等發揮森林內部及外部效益之內容。另，碳吸存（Carbon sequestration）是碳匯（Carbon sink）策略之一，其他策略還有碳保存（Carbon conservation）、碳替代（Carbon substitution）。（第二項第九款）

	（國家因應氣候變遷行動綱領）
第九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依我國經濟、能源、環境狀況、參酌國際現況及前條第一項分工事宜，擬訂國家因應氣候變遷行動綱領（以下簡稱行動綱領），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實施，並對外公開。
前項行動綱領，中央主管機關應參酌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與其協議或相關國際公約決議事項及國內情勢變化，定期檢討。
	（國家因應氣候變遷行動綱領）
第九條　中央主管機關為推動國家溫室氣體減量政策，應依我國經濟、能源、環境狀況，參酌國際現況及前條第一項分工事宜，擬訂國家因應氣候變遷行動綱領（以下簡稱行動綱領）及溫室氣體減量推動方案（以下簡稱推動方案），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實施。
前項行動綱領應每五年檢討一次；推動方案應包括階段管制目標、推動期程、推動策略、預期效益及管考機制等項目。
國家能源、製造、運輸、住商及農業等各部門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依前項推動方案，訂定所屬部門溫室氣體排放管制行動方案（以下簡稱行動方案），其內容包括該部門溫室氣體排放管制目標、期程及具經濟誘因之措施。
	一、第一項增訂行動綱領應對外公開規定，另配合修正條文第十二條由中央主管機關整合六大部門溫室氣體減量行動方案擬訂國家溫室氣體減量行動計畫，刪除推動方案相關規定。
二、行動綱領為氣候變遷調適及溫室氣體減量之重要施政方針，檢討年限不宜僵化，爰修正第二項，以參酌國際公約或其協議及國內情勢等情形之方式進行檢討。
三、刪除現行第三項，移列修正條文第十二條。

	（各階段管制目標）
第十條　為達成國家溫室氣體長期減量目標，中央主管機關應邀集中央及地方有關機關、學者、專家、民間團體，經召開公聽會程序後，訂定五年為一期之階段管制目標，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實施，並對外公開。
階段管制目標應依第五條第三項及第六條之原則訂定，其內容包括：
一、國家階段管制目標。
二、能源、製造、住商、運輸、農業、環境等部門階段管制目標。
三、電力排放係數階段目標。
各期階段管制目標，除第一期外，中央主管機關應於下一期開始前二年提出。
各期階段管制目標經行政院核定後，中央主管機關應彙整各部門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階段管制目標執行狀況，每年定期向行政院報告。
	（各階段管制目標）
第十一條　階段管制目標以五年為一階段，其目標及管制方式之準則，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邀集學者、專家及民間團體組成諮詢委員會定之。
各階段管制目標應依前項之訂定準則，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並經召開公聽會程序後，送行政院核定。
各階段管制目標，除第一階段外，應於下一階段排放期開始前二年提出。
第十二條第一項　各階段管制目標核定後，中央主管機關應彙整各部門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階段管制目標執行狀況，每年定期向行政院報告。
	一、條次變更。
二、為擴大多元及深化公眾參與程序及相關行政程序，第一項明定階段管制目標應召開公聽會程序後訂定，並酌作文字修正。
三、新增第二項，明定階段管制目標含括內容及起迄時程。
四、修正條文第五條、第六條及第十條第二項已納入階段管制目標訂定準則考量因素、內容、時程等相關事項，為免重複規範，爰刪除現行第一項、第二項相關規定。
五、第一期及第二期階段管制目標已依現行規定辦理，爰第三項配合調整、明確階段管制目標提出期程，並酌作文字修正。

	（溫室氣體減量行動方案）
第十一條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依行動綱領及階段管制目標，邀集中央及地方有關機關、學者、專家、民間團體舉辦座談會或以其他適當方法廣詢意見，訂修所屬部門溫室氣體減量行動方案（以下簡稱部門行動方案）送中央主管機關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實施，並對外公開。
	（溫室氣體減量行動方案）
第九條第三項　國家能源、製造、運輸、住商及農業等各部門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依前項推動方案，訂定所屬部門溫室氣體排放管制行動方案（以下簡稱行動方案），其內容包括該部門溫室氣體排放管制目標、期程及具經濟誘因之措施。
	條次變更並酌作文字修正。


	（溫室氣體行動方案成果報告）
第十二條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每年編寫所屬部門行動方案成果報告。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執行所屬部門行動方案後，未能達成所屬部門階段管制目標時，應提出改善措施。
前二項成果報告及改善措施，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送中央主管機關報請行政院核定，並對外公開。
	（溫室氣體行動方案成果報告）
第十條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視產業調整及能源供需，定期檢討修正前條行動方案，且應每年編寫執行排放管制成果報告，未能達成排放管制目標者，應提出改善計畫。
前項行動方案之實施、訂修、改善計畫及排放管制成果報告，應提報行政院核定。
	一、條次變更。
二、現行第十條第一項分列修正條文第一項及第二項。
三、第一項酌修文字，並考量行動綱領、階段管制目標執行已有相關檢討調整機制，行動方案亦得藉由改善措施檢討執行成效，爰刪除行動方案定期檢討機制。
四、第二項明定改善措施提出之時機。
五、現行第二項移列第三項，增訂對外公開規定，理由同第九條說明一、(三)；並酌作文字修正，以維持本法用語一致性。）

	
	第十二條　各階段管制目標核定後，中央主管機關應彙整各部門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階段管制目標執行狀況，每年定期向行政院報告。
前項階段管制目標之執行，應依下列狀況之變遷，並經行政院同意後，為必要之調整：
一、氣候變遷科學知識與相關科技。
二、經濟與產業發展現況。
三、財政與社會現況。
四、能源政策。
五、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與其協議或相關國際公約決議事項。
	一、本條刪除。
二、第一項執行狀況與階段管制目標相關，已移列至修正條文第十條第四項，爰予刪除。
三、考量階段管制目標執行之調整機制，第五條、第六條及第十二條第二項、第三項已明定相關考量原則及改善措施提出、核定措施，第二項爰予刪除。

	（溫室氣體排放清冊及國家報告）
第十三條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進行排放量之調查及統計之研議，並將調查及統計成果每年定期提送中央主管機關。
中央主管機關應定期統計全國排放量，建立國家溫室氣體排放清冊；並每三年編撰溫室氣體國家報告，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對外公開。
	（溫室氣體排放清冊及國家報告）
第十三條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進行排放量之調查、統計及氣候變遷調適策略之研議，並將調查、統計及調適成果每年定期提送中央主管機關。
中央主管機關應進行氣候變遷衝擊評估、定期統計全國排放量，建立國家溫室氣體排放清冊；並每三年編撰溫室氣體國家報告，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對外公開。
	第一項氣候變遷調適策略研議及調適成果、第二項氣候變遷衝擊評估與調適相關，已移列至第三章規範，爰酌作文字修正。

	（直轄市、縣（市）氣候變遷因應推動會）
第十四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設直轄市、縣（市）氣候變遷因應推動會，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首長擔任召集人，職司跨局處因應氣候變遷事務之協調整合及推動。
前項推動會之委員由召集人就有關機關、單位首長及氣候變遷因應學識經驗之專家、學者派兼或聘兼。
	
	一、本條新增。
二、鑑於氣候變遷事務性質為跨局處業務，非僅涉環保事務，爰增設直轄市、縣（市）氣候變遷因應推動會，依第二條主管機關之規定，召集人由直轄市、縣（市）首長擔任，以強化地方政府參與因應氣候變遷事務之角色。至組織形式為任務編組或常設性組織，則尊重地方政府權責。

	（溫室氣體減量執行方案、減量執行方案成果報告）
第十五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依行動綱領及部門行動方案，邀集有關機關、學者、專家、民間團體舉辦座談會或以其他適當方法廣詢意見，訂修溫室氣體減量執行方案（以下簡稱減量執行方案）送直轄市、縣（市）氣候變遷因應推動會，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後實施，並對外公開。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每年編寫減量執行方案成果報告，經送直轄市、縣（市）氣候變遷因應推動會後對外公開。
	（溫室氣體減量執行方案、減量執行方案成果報告）
第十五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依行政院核定之推動方案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之行動方案，訂修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後核定。
	一、條次變更。
二、第一項配合第九條刪除溫室氣體減量推動方案，修正為地方政府依行動綱領及國家減量計畫訂修減量執行方案，並增訂其訂修應踐行公眾參與程序後送地方氣候變遷因應推動會及對外公開規定。
三、第二項增訂地方政府應編寫減量執行方案成果報告及對外公開規定。

	（排放源排放量之輔導）
第十六條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輔導事業進行排放源排放量之盤查、查驗、登錄、減量及參與國內或國際合作採行溫室氣體減量措施。
	（排放源排放量之輔導）
第十四條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輔導事業進行排放源排放量之盤查、查證、登錄、減量及參與國內或國際合作執行抵換專案。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修正條文第二十二條及第二十五條將查證修正為查驗、第二十五條第一項將抵換專案修正為提出自願減量計畫據以執行溫室氣體減量措施，酌作文字修正。

	第三章　氣候變遷調適
	
	本章新增。

	（公私協力推動調適能力建構之事項）
第十七條　為因應氣候變遷，政府應推動調適能力建構之事項如下：
一、以科學為基礎，檢視現有資料、推估未來可能之氣候變遷，並評估氣候變遷風險，藉以強化風險治理及氣候變遷調適能力。
二、強化因應氣候變遷相關環境、災害、設施、能資源調適能力，提升氣候韌性。
三、確保氣候變遷調適之推動得以回應國家永續發展目標。
四、建立各級政府間氣候變遷調適治理及協商機制，提升區域調適量能，整合跨領域及跨層級工作。
五、因應氣候變遷調適需求，建構綠色金融機制及推動措施。
六、推動氣候變遷新興產業，鼓勵氣候變遷調適技術開發，研發、推動氣候變遷調適衍生產品及商機。
七、強化氣候變遷調適之教育、人才培育及公民意識提升，並推展相關活動。
八、強化脆弱族群因應氣候變遷衝擊之能力。
九、融入綜合性及以社區為本之氣候變遷調適政策及措施。
十、其他氣候變遷調適能力建構事項。
國民、事業、團體應致力參與前項氣候變遷調適能力建構事項。
	
	一、本條新增。
二、考量能力建構為氣候變遷調適工作之基礎，透過落實具整體性及綜效之作為，可有效提升國家整體因應氣候變遷基礎能力，爰增訂第一項政府應推動氣候變遷調適能力建構事項。
三、氣候變遷調適之行動主體不僅於政府，爰於第二項明定國民、事業及團體之氣候變遷調適責任。

	（氣候變遷科學研究、風險評估）
第十八條　中央科技主管機關應進行氣候變遷科學及衝擊調適研究發展，並與氣象主管機關共同研析及掌握氣候變遷趨勢，綜整氣候變遷科學資訊、氣候情境設定、易受氣候變遷衝擊領域之風險評估資訊，定期公開氣候變遷科學報告。
各級政府應依前項氣候變遷科學資訊及氣候情境，進行氣候變遷風險評估，作為研擬、推動調適方案及策略之依據。
前項氣候變遷風險評估之作業準則，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定之。
	
	一、本條新增。
二、科學技術基本法定有中央科技主管機關，爰於第一項明定中央科技主管機關及氣象主管機關應配合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公布之氣候變遷推估資料、風險評估方法、報告等，定期出版本土性氣候變遷科學報告，俾綜整氣候變遷科學相關資訊，作為公私部門推動氣候變遷之參考依據以及民眾獲取氣候變遷科學知識之來源。
三、考量氣候變遷科學資訊及氣候情境為進行氣候變遷風險評估之基礎，氣候變遷風險評估亦為研擬、推動調適方案及策略之依據，爰增訂第二項。
四、第三項增訂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訂定相關作業準則之授權依據。

	（氣候變遷調適行動方案、行動計畫）
第十九條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就易受氣候變遷衝擊之權責領域，邀集中央及地方有關機關、學者、專家、民間團體舉辦座談會或以其他適當方法廣詢意見，訂修該領域之調適行動方案（以下稱調適行動方案）送中央主管機關。
中央主管機關應依行動綱領，整合前項調適行動方案，擬訂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計畫（以下簡稱國家調適計畫），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實施，並對外公開。
第一項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每年編寫調適行動方案成果報告，送中央主管機關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對外公開。
	
	一、本條新增。
二、第一項增訂理由如下：
(一)納入易受氣候變遷衝擊領域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擬訂調適行動方案送中央主管機關，並新增踐行公眾參與程序規定。
(二)一百零八年九月九日行政院核定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方案（一百零七年至一百十一年），係劃分為能力建構及災害、維生基礎設施、水資源、土地利用、海洋及海岸、能源供給及產業、農業生產及生物多樣性、健康等八項易受氣候變遷衝擊之領域，保留因應全球氣候變遷趨勢與風險之彈性；調適領域另於本法施行細則或行動綱領明文。
三、第二項納入由中央主管機關整合第一項調適行動方案，擬訂國家調適計畫，俾透過跨領域橫向整合，提升整體因應氣候變遷之基礎能力，並使推動調適工作效益得以整合強化。
四、第三項增訂調適成果報告提報及對外公開規定，其對外公開理由同第九條說明一、(三)。

	（氣候變遷調適執行方案）
第二十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依行動綱領、國家調適計畫及調適行動方案，邀集有關機關、學者、專家、民間團體舉辦座談會或以其他適當方法廣詢意見，訂修氣候變遷調適執行方案（以下簡稱調適執行方案）送直轄市、縣（市）氣候變遷因應推動會，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後實施，並對外公開。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每年編寫調適執行方案成果報告，經送直轄市、縣（市）氣候變遷因應推動會後對外公開。
	
	一、本條新增。
二、第一項規定地方政府依行動綱領、國家調適計畫及調適行動方案訂修調適執行方案；其執行方案之具體內容另於本法施行細則明文補充，並增訂調適執行方案之訂修，應踐行公眾參與程序後送地方氣候變遷因應推動會及對外公開規定，其對外公開理由同第九條說明一、(三)。
三、第二項增訂地方政府應編寫調適執行方案成果報告及對外公開規定，其對外公開理由同第九條說明一、(三)。

	第四章　減量對策
	第三章　減量對策
	章次變更。

	（排放源排放量之盤查、登錄、查驗）
第二十一條　事業具有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排放源，應進行排放量盤查，並於規定期限前登錄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資訊平台；其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指定應查驗者，盤查相關資料並應經查驗機構查驗。
前項之排放量盤查與登錄之頻率、紀錄、應登錄事項與期限、查驗方式、管理及其有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排放源排放量之盤查、登錄、查驗）
第十六條　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排放源，應每年進行排放量盤查，並於規定期限前登錄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資訊平台所開立之排放源帳戶，其排放量清冊及相關資料應每三年內經查驗機構查證。
前項查驗機構須為國際認可之查驗機構或其在國內開設之分支機構，應向中央主管機關或其委託之認證機構申請認證並取得許可後，始得辦理本法所定確證及查證事宜。查驗機構許可之申請條件、審查程序、核發、撤銷、廢止；查證人員之資格、訓練、取得合格證書、撤銷、廢止；中央主管機關委託或停止委託認證機構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管理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排放源之盤查、登錄內容、頻率、查證方式、帳戶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管理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一、條次變更。
二、第一項修正說明如下：
(一)明確規定應盤查登錄排放量之主體為事業，盤查頻率另於修正條文第二項授權辦法明文，且依現行管理實務，排放量登錄無須開立帳戶，爰刪除帳戶管理相關規定。
(二)參考國外之作法，將應盤查登錄之排放源排放量相關資料均需每三年經查驗機構查驗之規定，修正為經公告指定者，其盤查之排放量應經查驗機構查驗，以利中央主管機關依排放源類型、排放溫室氣體種類及規模等進行分級管理。
三、現行第二項移列第二十二條修正，爰刪除之。
四、現行第三項移列至第二項，並酌作文字修正。

	（查驗機構）
第二十二條　查驗機構應先向中央主管機關或其委託（任）之認證機關（構）申請認證後，並取得中央主管機關許可，始得辦理本法所定查驗事宜。
前項查驗機構應具備之條件、許可之申請、審查程序、核發、許可事項、分級查驗範圍、監督、檢查、廢止；查驗人員之資格、訓練、取得合格證書、廢止、管理及其有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認證機構資格、委託（任）或停止委託（任）條件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查驗機構）
第十六條第二項　前項查驗機構須為國際認可之查驗機構或其在國內開設之分支機構，應向中央主管機關或其委託之認證機構申請認證並取得許可後，始得辦理本法所定確證及查證事宜。查驗機構許可之申請條件、審查程序、核發、撤銷、廢止；查證人員之資格、訓練、取得合格證書、撤銷、廢止；中央主管機關委託或停止委託認證機構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管理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一、本條規定由現行第十六條第二項移列修正，並分列為三項。
二、為提高量能因應我國對於溫室氣體查驗之需求，進行查驗機構分級管理，第一項爰刪除查驗機構須為國際認可相關規定，並於第二項授權定明查驗機構應具備之條件、分級查驗範圍等。另依現行執行方式，查驗機構係先取得認證後，再由中央主管機關核發許可，故酌修文字以臻明確。
三、第二項除增訂提供服務之分級查驗範圍，並增訂授權中央主管機關訂定辦法之內容及酌作文字修正，以臻明確。
四、現行第十六條第二項後段關於認證機構資格、委託或停止委託授權中央主管機關訂定辦法之規定，移列至第三項明文，並增訂授權內容及酌作文字修正，以臻明確。

	（排放源效能標準）
第二十三條　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產品，其生產過程排放溫室氣體應符合效能標準。該標準按第十條各期階段逐期調升。
事業製造或輸入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車輛供國內使用者，其車輛排放溫室氣體，應符合效能標準。
新建築之構造、設備，應符合減緩溫室氣體排放之規定。
第一、二項效能標準及前項減緩溫室氣體排放規定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報行政院核定後發布。
	（排放源效能標準）
第十七條　中央主管機關為獎勵經公告之排放源，在被納入總量管制前進行溫室氣體減量，得針對排放源訂定效能標準。
前項效能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針對排放源之設施、產品或其他單位用料、產出、消耗之溫室氣體排放量定之，並定期檢討。
	一、條次變更。
二、為因應國際加速減碳趨勢，強化我國溫室氣體減量作為，第一項明定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產品，生產過程排放溫室氣體，應符合效能標準，本法第二十九條第一項訂有「自主減量計畫可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核定優惠費率」方案，故宜按第十條各期階段逐期調升，才能達到敦促事業綠色轉型，投入資金於碳捕存、再利用，改善臺灣環境品質。
三、第二項增列車輛之管理措施，本次修正直接管制車輛單位行駛里程之二氧化碳排放，至現行依能源管理法訂有車輛容許耗用能源標準及檢查管理辦法，其係管制車輛燃油之能源效率（管理單位用油行駛里程），二者管制方式不盡相同。
四、第三項增列建築之管理措施，以強化溫室氣體減量作為，其中設備係指敷設於建築物之設備，例如綠能、空氣調節、昇降設備等。
五、針對車輛及建築，將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法令以事前許可機制進行管制，以確保符合所定效能標準或減少排放之規定。
六、第四項配合前三項增訂授權規定，另有關查核產品生產過程排碳之效能、車輛排放溫室氣體之效能、建築之構造、設備等是否符合標準或規定所需之檢驗測定，於第四十一條明定。

	（溫室氣體增量之抵換）
第二十四條　事業新設或變更排放源達一定規模者，應依溫室氣體增量之一定比率進行抵換。但進行增量抵換確有困難，於向主管機關提出申請經核可者，得繳納代金，專作溫室氣體減量工作之用。
前項一定規模、增量抵換比率、期程、抵換來源、繳納代金之申請程序、代金之計算、繳納期限、繳納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一、本條新增。
二、為降低事業新設或變更排放源排放溫室氣體對氣候變遷造成之衝擊，爰於第一項要求達一定規模者應進行一定比率之增量抵換，並增訂增量抵換確有困難應繳納代金相關規定，保留執行彈性。
三、宜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辦法之授權依據。

	（溫室氣體減量專案）
第二十五條　事業或各級政府得自行或聯合共同提出自願減量專案，據以執行溫室氣體減量措施，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核准取得減量額度，並應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條件及期限使用。
中央主管機關得依專案類型，指定前項自願減量措施或減量成果之查驗方式。
執行抵換專案、先期專案及第一項自願減量專案取得減量額度之事業及各級政府，應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開立帳戶，將減量額度之資訊公開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平台，並得移轉、交易或拍賣之。
第一項適用對象、申請程序、自願減量方式、專案內容、審查及核准、減量額度計算、使用條件、使用期限、收回、專案或減量額度廢止、管理及其有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第三項帳戶開立應檢具之資料、帳戶管理、減量額度移轉與交易之對象、次數限制、手續費、減量額度拍賣之對象、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溫室氣體減量專案）
第二十二條　執行抵換專案者，經查驗機構查證其達成之溫室氣體減量（含碳匯量）後，得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取得排放額度。 
中央主管機關應針對經執行抵換專案、先期專案、符合效能標準獎勵及非總量管制公告之排放源自願減量取得排放額度者，於資訊平台帳戶登錄其排放額度、使用條件及使用期限。
前二項抵換專案、先期專案、符合效能標準獎勵及非總量管制公告之排放源自願減量之內容要項、申請方式、專案成立條件、計畫書審查與核准、減量換算排放額度方式、查證作業、排放額度使用條件及使用期限、排放額度抵換總量管制排放額度之比例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一、條次變更。
二、第一項新增減量額度申請程序，以鼓勵事業或各級政府單獨或共同執行減量。
三、抵換專案為本法修正前為取得抵換用途之減量措施，爰予刪除現行條文第一項。
四、新增第二項授權中央主管機關得依自願減量專案之類型指定適當之查驗方式。
五、現行第二項遞移至第三項，為利建構減量額度供需機制促進減量，明定額度資訊應公開，並得移轉、交易或拍賣。另本法修正前僅有核發抵換專案、先期專案額度，爰刪除符合效能標準獎勵及非總量管制公告之排放源自願減量取得額度二項目。
六、現行第三項分列於第四項及第五項，並配合前三項修正授權範圍並酌作文字修正，以臻明確。

	（前條減量額度之用途）
第二十六條　前條減量額度用途如下：
一、依第二十四條之溫室氣體增量抵換。
二、扣除第二十八條第一項各款之排放量。
三、扣除第三十一條第一項之排碳差額。
四、抵銷第三十六條之超額量。
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用途。
	
	一、本條新增。
二、明定在國內取得減量額度之各種用途。
三、第五款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用途，例如環評承諾抵換、企業自願性碳中和宣告等。

	（國際碳邊境調整機制）
第二十七條　事業取得國外減量額度者，應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後，始得扣除第二十八條第一項各款之排放量或抵銷第三十六條之超額量，且每次扣除或抵銷不得超過所用減量額度十分之一。
前項國外減量額度之認可，由中央主管機關參酌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與其協議或相關國際公約決議事項、能源效率提升、國內減量額度取得及長期減量目標達成等要素，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準則。
	（國際碳邊境調整機制）
第二十一條第四項　中央主管機關應參酌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與其協議或相關國際公約決議事項、能源效率提升、國內排放額度取得及長期減量目標達成等要素，得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國外排放額度開放認可準則。事業用以扣減抵銷其超額量之國外排放額度應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且不得超過核配額十分之一。
	一、第一項新增國外減量額度經認可後得使用範疇及使用量限制。
二、現行第二十一條第四項移列修正為第二項，並酌作文字修正。另配合第二十五條修正，將核配額、排放額度修正為減量額度。

	（排水源碳費之徵收）
第二十八條　中央主管機關為達成國家溫室氣體長期減量目標及各期階段管制目標，在符合第二十三條第一項效能標準下，得分階段對下列排放溫室氣體之排放源徵收碳費：
一、直接排放源：依其排放量，向排放源之所有人徵收；其所有人非使用人或管理人者，向實際使用人或管理人徵收。
二、間接排放源：依其使用電力間接排放之排放量，向排放源之所有人徵收；其所有人非使用人或管理人者，向實際使用人或管理人徵收。
生產電力之直接排放源，得檢具提供電力消費之排放量證明文件，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扣除前項第一款之排放量。
第一項碳費徵收對象、費率，由中央主管機關依我國溫室氣體減量現況、排放源類型、溫室氣體排放種類、排放量規模、自主減量情形及減量成效公告，並定期檢討之。
第一項碳費應不低於已開發國家平均碳費，其計算方式、徵收方式、申報、繳費流程、繳納期限、繳費金額不足之追繳、補繳、收費之排放量計算方法、免徵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一、本條新增。
二、第一項增訂理由如下：
(一)為達成國家溫室氣體減量目標，參考國際間運用之碳定價機制，新增徵收碳費之經濟誘因工具。依我國地理環境特性，考量氣候變遷議題具有跨域性，並非特定地區個別問題，爰新增中央主管機關統一徵收碳費之制度。第二十三條第一項已明定效能應逐期調升，宜維持條文之一致性。
(二)參考空氣污染防制法第十六條規定，明定碳費徵收主體。
三、為促使使用電力者減少間接溫氣體排放，透過收費機制提供減量誘因，第二項增訂生產電力直接排放源得申請扣除提供電力消費之排放量。
四、第三項增訂中央主管機關公告徵收碳費對象、費率之授權依據、應斟酌因素及定期檢討機制，宜綜合衡量國際碳定價實施情形及我國產業競爭力等訂定及檢討。
五、第四項增訂中央主管機關訂定收費相關之授權規定。並將最低碳費具體化，以讓各部門有依據進行落實溫室氣體減量。減碳排、碳捕存、碳再利用的費用都相當高，碳費訂得太低，無法讓企業感受到綠色轉型的壓力，企業會傾向於繳錢了事，其不僅有違政府徵收碳費之初衷，也同時犧牲人民福祉，故以「不低於已開發國家平均碳費」為標準。

	（碳費之優惠）
第二十九條　碳費徵收對象因採行溫室氣體減量措施，能有效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並達中央主管機關指定目標者，得提出自主減量計畫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核定優惠費率。
前項指定目標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有關機關定之。
第一項優惠費率、申請對象、資格、應檢具文件、自主減量計畫內容、審查程序、廢止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一、本條新增。
二、為鼓勵碳費徵收對象採行溫室氣體減量措施，第一項規定其得申請核定優惠費率之情形。
三、考量第一項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之指定目標，攸關碳費徵收對象權益，於第二項明定該指定目標之訂定須會同有關機關。
四、第三項增訂中央主管機關訂定第一項優惠費率等應遵行事項辦法之授權規定。

	（碳費之排放量減量扣除）
第三十條　碳費徵收對象得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以減量額度扣除第二十八條第一項各款之排放量。
前項適用對象、應檢具文件、減量額度扣減比率、上限、審查程序、廢止、補足額度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一、本條新增。
二、因應第二十八條碳費徵收機制，為提高自願減量誘因，第一項增訂碳費徵收對象得申請以減量額度扣除排放量之規定。
三、第二項增訂中央主管機關訂定辦法之授權依據。

	（排碳差額）
第三十一條　為避免碳洩漏，事業進口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產品，應向中央主管機關申報產品碳排放量，並依中央主管機關審查核定之排碳差額，於第二十五條之平台取得減量額度。
但於出口國已實施排放交易、繳納碳稅或碳費且未於出口時退費者，得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核定減免應取得之減量額度。
事業未依前項規定取得足夠減量額度，應向中央主管機關繳納代金。
前二項申報、審查程序、排碳差額計算、減免、代金之計算、繳納期限、繳納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定之。
	
	一、本條新增。
二、溫室氣體造成全球氣候變遷之衝擊，有必要建構國際碳邊境調整機制，以避免碳洩漏及維護產業之公平競爭力，爰訂定第一項。
三、考量執行碳邊境調整機制彈性，於第二項增訂繳納代金相關規定。
四、第三項增訂中央主管機關訂定碳邊境調整機制執行辦法之授權依據。
五、本條碳邊境調整機制應參酌國際經貿情勢及碳邊境調整機制實施情形等，審慎評估施行。

	（溫室氣體管理基金）
第三十二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成立溫室氣體管理基金，基金來源如下：
一、第二十四條及第三十一條之代金及第二十八條之碳費。
二、第二十五條及第三十六條之手續費。
三、第三十五條拍賣或配售之所得。
四、政府循預算程序之撥款。
五、人民、事業或團體之捐贈。
六、其他之收入。
	（溫室氣體管理基金）
第十九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成立溫室氣體管理基金，基金來源如下：
一、依前條拍賣或配售之所得。
二、依第二十一條收取之手續費。
三、政府循預算程序之撥款。
四、違反本法行政罰鍰之部分提撥。
五、人民、事業或團體之捐贈。
六、其他之收入。
前項基金專供溫室氣體減量及氣候變遷調適之用，其支用項目如下：
一、執行溫室氣體減量工作事項。
二、排放源檢查事項。
三、輔導、補助及獎勵排放源辦理溫室氣體自願減量工作事項。
四、資訊平台帳戶建立、拍賣、配售及交易相關行政工作事項。
五、執行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所需之約聘僱經費。
六、氣候變遷調適之協調、研擬及推動事項。
七、氣候變遷及溫室氣體減量之教育、宣導與獎助事項。
八、氣候變遷及溫室氣體減量之國際事務。
九、其他有關溫室氣體減量及氣候變遷調適研究事項。
第一項第一款拍賣或配售之所得經扣除其成本及費用後之淨額，應以不低於百分之三十之比例補助直轄市、縣（市）作為前項項目之用。
前項補助比例及其分配方式，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直轄市、縣（市）政府，考量人口數、土地面積及相關因素定之，並定期檢討。
第一項基金，中央主管機關得成立基金管理會監督運作，其基金之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由行政院定之。
	一、條次變更。
二、第一項序文移列為本條序文，內容未修正，各款修正說明如下：
(一)配合第二十四條、前條增訂代金繳納制度及第二十八條新增碳費徵收制度，增訂第一款。
(二)第二款配合第二十五條新增手續費規定爰與納入，另配合現行條文第二款引述條次已修正為第三十六條，並酌作文字修正。
(三)現行第一款移列為第三款，修正引述條文條次，並酌作文字修正。
(四)現行第三款、第五款及第六款移列為第四款至第六款。
(五)考量罰鍰收入係政府透過公權力以警惕或矯正各種違規強制收取之收入，應納入公庫統收統支，爰刪除現行第四款。
三、現行第二項移列至修正條文第三十三條，爰予刪除。
四、中央主管機關對地方政府之補助事宜，財政收支劃分法第三十條、地方制度法第六十九條已有相關規定，爰刪除現行第三項及第四項規定。
五、基金之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訂定相關事宜，預算法第二十一條已有相關規定，爰刪除現行第五項規定。

	（溫室氣體管理基金用途）
第三十三條　前條基金專供執行溫室氣體減量及氣候變遷調適之用，其用途如下：
一、輔導排放源進行溫室氣體減量、碳盤查、碳足跡、碳中和。
二、補助、獎勵事業運用或研發低碳、負排放、低碳綠色碳循環經濟等技術及設備。
三、輔導、補助、獎勵辦理森林碳匯及其他以自然為本之解決方案措施。
四、補助及獎勵事業發展溫室氣體減量、處理、碳捕存、再利用技術。
五、辦理前四款以外之輔導、補助、獎勵溫室氣體減量工作事項、研究及開發溫室氣體減量技術。
六、資訊平台帳戶建立、免費核配、拍賣、配售、移轉及交易相關行政工作事項。
七、執行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所需之約聘僱經費及排放源檢查事項。
八、氣候變遷調適及溫室氣體減量之協調、研擬及推動事項。
九、氣候變遷及溫室氣體減量之教育與宣導事項。
十、氣候變遷及溫室氣體減量之國際事務。
十一、其他有關溫室氣體減量及氣候變遷調適研究事項。
溫室氣體管理基金應優先用於前項第三至第五款用途。
第一項第一款碳費及第二款拍賣或配售收入，應以不低於百分之七十之比例，運用於本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五款輔導、補助及獎勵事項。
第一項第二款至第五款補助及獎勵之對象、申請資格、審查程序、獎勵及補助之撤銷、廢止與追償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溫室氣體管理基金用途）
第十九條第二項　前項基金專供溫室氣體減量及氣候變遷調適之用，其支用項目如下：
一、執行溫室氣體減量工作事項。
二、排放源檢查事項。
三、輔導、補助及獎勵排放源辦理溫室氣體自願減量工作事項。
四、資訊平台帳戶建立、拍賣、配售及交易相關行政工作事項。
五、執行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所需之約聘僱經費。
六、氣候變遷調適之協調、研擬及推動事項。
七、氣候變遷及溫室氣體減量之教育、宣導與獎助事項。
八、氣候變遷及溫室氣體減量之國際事務。
九、其他有關溫室氣體減量及氣候變遷調適研究事項。
第一項第一款拍賣或配售之所得經扣除其成本及費用後之淨額，應以不低於百分之三十之比例補助直轄市、縣（市）作為前項項目之用。
前項補助比例及其分配方式，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直轄市、縣（市）政府，考量人口數、土地面積及相關因素定之，並定期檢討。
第一項基金，中央主管機關得成立基金管理會監督運作，其基金之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由行政院定之。
	一、第一項規定由現行第十九條第二項移列修正，序文酌作文字修正，已納入現行第一款用途，爰予刪除，其餘各款修正理由如下：
二、現已有溫室氣體盤查之例行性業務，故不宜將「溫室氣體減量、排放源檢查事項」之工作執行列為前條基金之專款專用項目。
三、有關該基金支用項目之規定，不應僅侷限於「排放源」檢查、自願減量及資訊平台建立等項目，對於森林碳匯、人工碳捕捉及再利用等具負碳效果之積極性工作應透過輔導、鼓勵、獎勵等手段以實現本法「降低與管理溫室氣體排放，落實環境正義，推動事業綠色轉型，善盡共同保護地球環境之責任」之目的。
四、實現淨零碳排需要大量的低碳、負碳等綠色能源與技術，因技術難度高，所需資金與投資風險也較大，致銀行融資、企業投資相對保守，常見籌資不易問題。藉由溫室氣體管理基金創造實質經濟誘因，鼓勵事業投資低碳、負碳等綠色能源與技術，促進綠色產業之發展，才能落實永續環境目標。再者，現行循環經濟著重於廢棄物的處置模式，為了達到廢棄物回收再利用，衍生出許多高耗能、高耗水的處理模式，對於實現淨零碳排並無助益，因此在此限縮為低碳綠色碳循環經濟。（第一項第二款）
五、森林為台灣陸地上最大的碳匯，考量森林碳匯有別於以工業碳捕存技術，其除減碳之外，同時具有國土保安、環境改善、生物多樣性保育等多重效益，因此提振林業（Forestry）、強化森林經營（Forest management, FM）、林相改良或森林復育（Reforestation, RF）、新增林地（Afforestation, AF）、碳吸存（Carbon sequestration）、碳保存（Carbon conservation）、碳替代（Carbon substitution）、森林收穫木材產品（Harvest wood product, HWP）等「以自然為本的解決方案」（Nature-based Solutions, NBS）已成為當前各國推動溫室氣體減量所優先考慮的重點工作之一。為呼應國際NBS的發展趨勢，及彰顯政府對於具環境效益之自然碳匯的重視，故「輔導、補助、獎勵辦理森林碳匯及其他以自然為本的解決方案措施。」（第三款）
六、將排放的二氧化碳捕捉下來，如同企業廢氣、廢水、廢棄物的處理，最終走上循環經濟之再利用途徑。（第四款）
七、第一項第五款配合第五條促進資源循環使用於第三項新增能資源循環利用項目。（第五款）
八、碳足跡之相關推動事項，已明列於本法第三十七條碳足跡相關事項包括訂定碳含量計算及認證方式，不宜在此重覆羅列。
九、為鼓勵投資、研究及開發溫室氣體減量技術，第二項增訂基金優先用途。
十、明訂支用比例以確保落實於減碳效益。
十一、第一款至第五款之項目乃直接減碳排、甚至於將二氧化碳資源化之負碳作業，應集中資金於其中。
十二、第四項增訂中央主管機關就補助、獎勵辦理溫室氣體減量工作等事項訂定辦法之規定。

	（溫室氣體總量管制及排放交易制度）
第三十四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參酌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與其協議或相關國際公約決議事項，因應國際溫室氣體減量規定，實施溫室氣體總量管制及排放交易制度。
總量管制應於實施排放量盤查、查驗、登錄制度，並建立自願減量、排放額度核配及交易制度後，由中央主管機關訂定溫室氣體總量管制及排放交易計畫，會同有關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公告實施，並得與外國政府或國際組織協議共同實施。
	（溫室氣體總量管制及排放交易制度）
第十八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參酌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與其協議或相關國際公約決議事項，因應國際溫室氣體減量規定，實施溫室氣體總量管制及排放交易制度。
總量管制應於實施排放量盤查、查證、登錄制度，並建立核配額、抵換、拍賣、配售及交易制度後，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報請行政院核定公告實施之。
	一、條次變更。
二、為明確化溫室氣體總量管制與排放交易執行細節，增訂溫室氣體總量管制及排放交易計畫之規定，並新增得與外國政府或國際組織協議共同實施總量管制及排放交易制度，酌作文字修正。

	（核配排放額度）
第三十五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公告納入總量管制之排放源，分階段訂定排放總量目標，於總量管制時應考量各行業之貿易強度、總量管制成本等因素，以避免碳洩漏影響全球減碳及國家整體競爭力之原則，將各階段排放總量所對應排放源之排放額度，以免費核配、拍賣或配售方式，核配其事業。
前項配售排放額度之比例，得依進口化石燃料及二氧化碳當量推動溫室氣體排放之稅費機制之施行情形酌予扣減。
中央主管機關於核配予公用事業之核配額，應扣除其提供排放源能源消費所產生之間接排放二氧化碳當量之額度。
中央主管機關得保留部分排放額度以穩定碳市場價格，或核配一定規模以上新設或變更之排放源所屬事業。
事業關廠、歇業或解散，其免費核配之排放額度不得轉讓，應由中央主管機關收回；事業停工或停業時，中央主管機關應管控其免費核配之排放額度，必要時得收回之。
第一項各行業碳洩漏對國家整體競爭力影響之認定、事業排放額度核配方式、條件、程序、拍賣或配售方法、超出排放額度、核配排放額度之廢止及第三項保留排放額度、一定規模及前項收回排放額度、事業停工、停業、復工、復業之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核配排放額度）
第二十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公告納入總量管制之排放源，分階段訂定排放總量目標，於總量管制時應考量各行業之貿易強度、總量管制成本等因素，以避免碳洩漏影響全球減碳及國家整體競爭力之原則，將各階段排放總量所對應排放源之排放額度，以免費核配、拍賣或配售方式，核配其事業。該核配額中屬配售額之比例應於階段管制目標內明定，並應分階段增加至百分之百。
前項配售額之比例，得依進口化石燃料之稅費機制之施行情形酌予扣減比例。
中央主管機關於核配予公用事業之核配額，應扣除其提供排放源能源消費所產生之間接排放二氧化碳當量之額度。
中央主管機關得保留部分核配額、核配一定規模以上新設或變更之排放源所屬事業，並命該排放源採行最佳可行技術。
排放源關廠、歇業或解散，其核配額不得轉讓，應由中央主管機關收回註銷。排放源停工或停業時，中央主管機關應管控其核配額，必要時得收回之。
第一項事業核配額、核配方式、條件、程序、拍賣或配售方法、核配額之撤銷、廢止與第四項保留核配額、一定規模、應採行最佳可行技術及前項排放源停工、停業、復工、復業之程序、各行業碳洩漏對國家整體競爭力影響等之認定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一、條次變更。
二、參酌歐盟總量管制及排放交易（以下簡稱ETS）、美國加州、韓國等國家或地區實施 ETS經驗，額度係以免費、拍賣或配售方式核配納管對象，並逐步將配售及拍賣兩種有償核配之比例提高，而其中以拍賣較符合市場機制，逐漸被擴大採用，爰刪除現行第一項後段有關配售額應分階段增至百分之百規定。
三、第二項將配售額修正為配售排放額度，並酌作文字修正，以臻明確。
四、第三項未修正。
五、第四項修正理由如下：
(一)參考國際 ETS穩定排放額度價格之市場穩定儲備機制，明定中央主管機關為穩定碳市場價格，得保留部分排放額度。
(二)將核配額修正為排放額度，以臻明確。
(三)理由同說明三，並刪除排放源採行最佳可行技術規定，於排放額度核配時納入考量。
六、第五項明確管制主體；為兼顧私人利益，明定收回之排放額度限於免費核配情形，以穩定市場，避免額度價格發生過高之情形，並酌作文字修正。
七、第六項，第二十八條已有「自主減量計畫可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核定優惠費率」方案，對於事業超出排放額度，需有額外的罰則，如此才有足夠減碳之誘因，配合調整管制主體。配合調整管制主體。

	（額度帳戶移轉及交易）
第三十六條　經核配排放額度之事業，應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開立帳戶，將排放額度之資訊公開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平台，並得移轉或交易；其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一定期間之排放量，不得超過中央主管機關規定移轉期限日內其帳戶中已登錄可供該期間扣減之排放額度。
事業排放量超過其排放額度之數量（以下簡稱超額量），得於規定移轉期限日前，以執行抵換專案、先期專案、自願減量專案、移轉、交易、拍賣取得之減量額度登錄於其帳戶，以供扣減抵銷其超額量；移轉期限日前，帳戶中原已登錄用以扣減抵銷其超額量之剩餘量，在未經查驗前不得用以交易。
前二項帳戶開立應檢具之資料、帳戶管理、扣減、排放額度移轉與交易之對象、次數限制、手續費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額度帳戶移轉及交易）
第二十一條　取得核配額之事業，在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一定期間之排放量，不得超過中央主管機關規定移轉期限日內其帳戶中已登錄可供該期間扣減之排放額度。
事業排放量超過其核配額度之數量（以下簡稱超額量），得於規定移轉期限日前，以執行先期專案、抵換專案、符合效能標準獎勵、交易或其他方式，取得之排放額度，登錄於其帳戶，以供扣減抵銷其超額量；移轉期限日前，帳戶中原已登錄用以扣減抵銷其超額量之剩餘量，在未經查證前不得用以交易。
前項抵換專案及交易取得之排放額度，應以來自國內為優先。
中央主管機關應參酌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與其協議或相關國際公約決議事項、能源效率提升、國內排放額度取得及長期減量目標達成等要素，得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國外排放額度開放認可準則。事業用以扣減抵銷其超額量之國外排放額度應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且不得超過核配額十分之一。
國外抵換專案之查驗機構，應為國際氣候變化公約相關機制認可，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
第一項帳戶之管理、排放額度之登錄、扣減及第二項、第四項交易對象、方式、手續費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金融主管機關定之。
	一、條次變更。
二、第一項修正理由如下：
(一)第一項將核配額修正為核配排放額度，以臻明確。
(二)參考國際執行經驗及現行條文立法原意，增列排放額度應資訊公開及得移轉或交易，以臻明確。
三、第二項修正理由如下：
(一)將核配額度修正為排放額度，以臻明確。
(二)配合第二十三條將效能標準獎勵修正為強制性規定，爰刪除相關規定。
(三)配合第二十五條修正，將排放額度修正為減量額度，並酌作文字修正。
四、現行第三項及第五項配合新增第二十七條，爰刪除之。
五、現行第四項移列至第二十七條第二項修正，爰刪除之。
六、現行第六項遞移至第三項，配合前二項修正新增訂定辦法授權內容及酌修文字。

	（產品碳足跡）
第三十七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公告一定種類、規模之產品，其製造、輸入或販賣業者，應於指定期限內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核定碳足跡，經中央主管機關審查、查驗及核算後核定之，並於規定期限內依核定內容使用及分級標示於產品之容器或外包裝。
非屬前項公告之產品，其製造、輸入或販賣業者得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核定碳足跡，經中央主管機關審查、查驗及核算後核定之，並依核定內容使用及分級標示。
前二項碳足跡核定之申請，應備文件、審查、查驗、核算、分級、標示、使用、期限、廢止、管理及其有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一、本條新增。
二、因應全球減碳趨勢，第一項增訂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產品，其製造、輸入或販賣業者應於指定期限內申請核定碳足跡，並於規定期限內使用及分級標示之強制性規定；中央主管機關對於公告之同一種類、規模之產品依其碳足跡進行分級管理。
三、為鼓勵持續減碳，並作為民眾選購產品參考，第二項增訂非屬第一項公告之產品，其製造、輸入或販賣業者得申請核定碳足跡，並依規定使用及分級標示。
四、第三項增訂中央主管機關訂定申請，應備文件、審查、查驗、核算、分級、標示、使用、期限、廢止、管理等相關之授權規定。其查驗作業，依修正條文第二十二條規定，應由查驗機構辦理。

	（高溫暖化潛勢溫室氣體）
第三十八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公告禁止或限制國際環保公約管制之高溫暖化潛勢溫室氣體及利用該溫室氣體相關產品之製造、輸入、輸出、販賣、使用或排放。
前項公告高溫暖化潛勢溫室氣體及利用該溫室氣體相關產品之製造、輸入、輸出、販賣、使用或排放，應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核准、記錄及申報。
前項核准之申請、審查程序、核准內容、廢止、記錄、申報、管理及其有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一、本條新增。
二、高溫暖化潛勢溫室氣體在大氣層中具極長之生命週期，有配合國際公約發展趨勢加以管制必要，例如：氫氟碳化物（HFCs）係依蒙特婁議定書（Montreal Protocol）吉佳利修正案（Kigali Amendment）納入規範，以達逐步削減管制目標，爰增訂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
三、第三項增訂中央主管機關公告及訂定辦法之授權依據。

	（碳捕存、再利用之特別規定）
第三十九條　事業碳捕存後之再利用，應依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規定辦理。事業辦理碳捕存，應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核准。
前項碳捕存核准之申請，應提出試驗計畫或執行計畫送中央主管機關審查，計畫內容至少應包含座落區位、封存方法、環境衝擊、可行性評估及環境監測。
經核准碳捕存之事業，應依核准內容執行，於二氧化碳封存期間持續執行環境監測，並定期向主管機關申報監測紀錄。前三項碳捕存核准之審查程序、廢止、監測、記錄、申報、管理及其有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一、本條新增。
二、第一項及第二項依國際能源總署所提淨零排放策略，二氧化碳之捕捉利用、封存為關鍵策略之一，配合第四條已將一百三十九年淨零排放目標納入，爰增訂相關管理規定。
三、第三項考量二氧化碳捕捉後封存對於環境之影響衝擊，故明定應檢具試驗計畫或執行計畫送中央主管機關審查。
四、第四項明定封存後應進行環境監測並記錄，有關環境監測所需之檢驗測定，於第四十一條明文。
五、第五項增訂中央主管機關訂定辦法之授權依據。

	（排放源檢查權）
第四十條　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派員攜帶有關執行職務之證明文件或顯示足資辨別之標誌，進入事業或排放源所在場所，實施排放源操作、排放相關設施、碳足跡標示、溫室氣體或相關產品製造、輸入、存放、販賣、使用之檢查，命其提供有關資料，受檢查者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排放源檢查權）
第二十三條　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派員，於提示有關執行職務之證明文件或顯示足資辨別之標誌後，進入排放源所在場所，實施排放源操作與排放相關設施檢查或命其提供有關資料，排放源及場所之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本法第三十一條新增碳邊境調整機制、第三十七條碳足跡及前條二氧化碳捕捉後封存新增之管制措施，擴大行政檢查實施場所及檢查範疇，酌作文字修正。
三、因應第三十七條碳足跡查核，得於產品陳列銷售之經銷場所、製造或存放之生產廠（場）或倉儲等相關場所執行。

	（檢驗測定機構）
第四十一條　檢驗測定機構應取得中央主管機關核給之許可證後，始得辦理本法規定涉及溫室氣體排放量、排放效能及環境之檢驗測定。
前項檢驗測定機構應具備之條件、設施、檢驗測定人員資格限制、許可之申請、審查程序、許可事項、廢止、許可證核（換）發、停業、復業、查核、評鑑程序、管理及其有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本法各項檢驗測定方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一、本條新增。
二、配合本法修正所需之檢驗測定包括溫室氣體排放量、排放效能及環境監測等，有賴經核給許可證之檢驗測定機構以標準方法為之，以確保檢驗測定數據之正確性，爰增訂第一項。茲以排放量為例：事業得自行或委託檢驗測定機構以標準方法直接量測其排放管道之溫室氣體排放濃度及流量等，以計算排放量。
三、第二項增訂中央主管機關訂定辦法之授權依據。
四、增訂第三項檢驗測定方法之授權，以確保檢驗測定之數據品質。

	第五章　教育宣導與獎勵
	第四章　教育宣導與獎勵
	章次變更。

	（氣候變遷教育與宣導）
第四十二條　各級政府應加強推動對於國民、團體及事業對因應氣候變遷減緩與調適之教育及宣導工作，並積極協助民間團體推展有關活動，其相關事項如下：
一、擬訂與推動因應氣候變遷減緩與調適之教育宣導計畫。
二、提供民眾便捷之氣候變遷相關資訊。
三、建立產業及民眾參與機制以協同研擬順應當地環境特性之因應對策。
四、推動氣候變遷相關之科學、技術及管理等人才培育。
五、鼓勵研發，結合環境教育相關措施，編製氣候變遷之環境教育教材。
六、促進人民節約能源及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七、其他經各級政府公告之事項。
	（氣候變遷教育與宣導）
第二十四條　各級政府機關應加強推動對於國民、學校及產業對減緩全球氣候變遷之認知與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之宣導工作，並應積極協助民間團體推展有關活動，其應推展事項如下：
一、擬訂與推動氣候變遷及其影響的教育宣導計畫。
二、提供民眾便捷之氣候變遷相關資訊。
三、建立產業與民眾參與機制以協同研擬順應當地環境特性之因應對策。
四、培訓科學、技術和管理人員。
五、鼓勵研發，結合環境教育相關措施，編製氣候變遷之環境教育教材。
六、促進人民節約能源與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七、建置低碳產品標籤制度及推廣低碳產品。
八、其他經各級政府機關公告之事項。
	一、條次變更。
二、將「各級政府機關」修正為「各級政府」，爰修正序文及第七款。
三、序文另配合第四條第二項合作原則，並維持本法用語一致性，將本法教育宣導工作推動主體修正為國民、事業及團體，並酌作文字修正。
四、第一款配合本次修法將氣候變遷調適納入，酌作文字修正。
五、第二款、第五款未修正。
六、第三款、第六款酌作文字修正。
七、為達淨零排放目標，涉及能源轉型、產業轉型與社會轉型等面向，推動氣候變遷相關之人才培育至為重要，第四款文字配合修正。
八、配合新增第三十七條碳足跡相關規定，爰刪除現行第七款規定，並將現行第八款規定遞移。

	（政府、學校、公營事業─節約能源及提高效率之宣導）
第四十三條　各級政府、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應宣導、推廣節約能源及使用低耗能高能源效率產品或服務，以減少溫室氣體之排放。
	（政府、學校、公營事業─節約能源及提高效率之宣導）
第二十五條　各級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應宣導、推廣節約能源及使用低耗能高能源效率產品或服務，以減少溫室氣體之排放。
	一、條次變更。
二、將各級政府機關修正為各級政府，以維持本法用語一致性。

	（能源提供者─節約能源及提高效率之宣導）
第四十四條　提供各式能源者，應致力於宣導、鼓勵使用者節約能源及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能源提供者─節約能源及提高效率之宣導）
第二十六條　提供各式能源者應致力於宣導並鼓勵使用者節約能源及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條次變更並酌作文字修正。

	（獎勵與補助）
第四十五條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對於辦理氣候變遷調適或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績效優良之機關、機構、事業、僱用人、學校、團體或個人，得予獎勵或補助。
前項獎勵與補助之條件、原則、審查程序、廢止及其有關等事項之辦法，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獎勵與補助）
第二十七條　中央主管機關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對於氣候變遷調適或溫室氣體研究、管理與推動績效優良之機關、機構、事業、僱用人、學校、團體或個人，應予獎勵或補助。
前項獎勵與補助之條件、原則及審查程序等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一、條次變更。
二、中央主管機關推動相關獎勵補助工作已另於第三十二條明文，爰刪除中央主管機關獎勵補助規定，並酌作文字修正。
三、考量其化獎勵補助對象已包含僱用人範疇，爰予刪除。
四、保留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獎補助彈性，將「應」修正為「得」。

	第六章　罰　　則
	第五章　罰　　則
	章次變更。

	（登錄不實數據之處罰）
第四十六條　事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改善；屆期仍未完成改善者，按次處罰；情節重大者，得令其停止操作、停工或停業，及限制或停止交易：
一、依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有盤查、登錄義務者，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盤查、登錄。
二、依第三十六條第二項規定有登錄義務者，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錄。
有前項第二款情形者，中央主管機關應於重新核配排放量時，扣減其登錄不實之差額排放量。
	（登錄不實數據之處罰）
第二十九條　依第十六條第一項規定有盤查、登錄義務者、或依第二十一條第二項規定有登錄義務者，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盤查、登錄者處排放源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改善，且於重新核配排放量時，扣減其登錄不實之差額排放量；屆期未完成改善者，按次處罰；情節重大者，得命其停止操作、停工或停業，及限制或停止交易。
前項限期改善期限，最長不得超過九十日。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法制體例，將違反條文分列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款，並酌作文字修正。
三、扣減登錄不實差額排放量規定移至第二項。考量排放量核配涉及總量管制，爰限於第二款違規情形，以茲明確。
四、現行第二項改善期限規定已移列至修正條文第五十六條統一規範，爰配合刪除。

	（規避、妨礙、拒絕之處罰）
第四十七條　規避、妨礙、拒絕依第四十條之檢查或要求提供資料之命令者，由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處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及強制執行檢查。
	（規避、妨礙、拒絕之處罰）
第三十條　規避、妨礙或拒絕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第二十三條規定所為之檢查或要求提供資料之命令者，處排放源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行政檢查條次變更、檢查範圍擴大，酌作文字修正，並參考空氣污染防制法第七十一條，新增強制執行檢查規定。

	（排放量盤查、登錄違反規定之處罰）
第四十八條　事業違反第二十一條第二項所定辦法有關排放量盤查與登錄頻率、紀錄、應登錄事項與期限及管理規定，經通知限期補正或改善，屆期仍未補正或完成改善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補正或改善；屆期仍未補正或完成改善者，按次處罰。
查驗機構未依第二十二條第一項取得許可逕行查驗或違反依同條第二項所定辦法有關應具備之條件、查驗人員之資格、許可事項及管理之規定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改善；屆期仍未完成改善者，按次處罰。
	（排放量盤查、登錄違反規定之處罰）
第三十一條　查驗機構違反依第十六條第二項所定辦法中有關資格條件、許可事項及執行查證之管理規定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按次處罰。
違反依第十六條第三項所定辦法中有關盤查、登錄內容及頻率之管理規定，經通知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者，處排放源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並再通知限期補正；屆期仍未補正者，按次處罰。
前二項限期改善期限，最長不得超過九十日。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現行條文第十六條第三項變更條次及明確處罰要件，爰將現行第二項規定移列至修正條文第一項，並酌作文字修正。
三、配合現行條文第十六條第二項條次變更，爰將現行第一項移列至修正條文第二項，並明確處罰要件及酌作文字修正。
四、刪除第三項規定，理由同修正條文第四十六條說明四。

	（檢驗測定機構違反規定之處罰）
第四十九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補正或改善，屆期仍未補正或完成改善者，按次處罰；情節重大者，得令其停業，必要時，並得廢止其許可或勒令歇業：
一、檢驗測定機構未依第四十一條第一項取得許可逕行檢驗測定。
二、違反第四十一條第二項所定辦法有關檢驗測定機構應具備之條件、設施、檢驗測定人資格、許可事項及管理之規定。
	
	一、本條新增。
二、配合第四十一條檢驗測定機構管理規定，增列違反本法規定檢驗測定機構及相關規定事項之罰則。

	（違反減量額度移轉、交易、拍賣規定之處罰）
第五十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改善；屆期仍未完成改善者，應限制或停止交易：
一、違反第二十五條第五項所定辦法有關減量額度移轉、交易、拍賣之對象、方式及管理之規定。
二、違反依第三十六條第三項所定辦法有關排放額度移轉、交易之對象、方式及管理之規定。
	（違反減量額度移轉、交易、拍賣規定之處罰）
第三十二條　排放源或事業違反依第二十一條第六項所定辦法中交易對象或方式之管理規定者或第二十二條第三項所定辦法中使用條件或使用期限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應限制或停止交易。
前項限期改善期限，最長不得超過九十日。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法制體例將違反條文移列第一款及第二款，並配合第二十五條及第三十六條之規定，明文違反減量額度、排放額度移轉、交易之對象、方式及管理規定之處罰。
三、刪除第二項規定，理由同修正條文第四十六條說明四。

	（違反抵換規定之處罰）
第五十一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補正或申報；屆期仍未遵行者，按次處罰：
一、未依第二十四條第一項規定抵換溫室氣體增量。
二、違反第三十八條第一項禁止之規定。
三、違反第三十八條第一項限制之規定，或未依第二項申請核准逕行製造、輸入、輸出、販賣、使用或排放第一項公告限制之高溫暖化潛勢溫室氣體及利用該溫室氣體相關產品。
四、違反第三十八第三項所定辦法有關製造、輸入、輸出、販賣、使用或排放之核准內容、記錄、申報及管理之規定。
	
	一、本條新增。
二、配合新增第二十四條增量抵換及第三十八條高溫暖化潛勢溫室氣體管制，增訂處罰規定。

	（違反碳捕存規定之處罰）
第五十二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補正或改善；屆期仍未補正或完成改善者，得按次處罰：
一、事業違反第三十九條第二項規定未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逕行二氧化碳捕捉後之封存。
二、事業違反第三十九條第四項規定未依中央主管機關核准內容執行。
三、違反第三十九條第五項所定辦法有關二氧化碳捕捉後封存之監測、記錄、申報及管理之規定。
	
	一、本條新增。
二、配合新增第三十九條二氧化碳捕捉後之封存管制，增訂處罰規定。
三、配合第三十九條第五項授權中央主管機關訂定二氧化碳捕捉後封存之監測、記錄、申報及管理相關辦法，增訂處罰規定。

	（違反碳足跡規定之處罰）
第五十三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補正或改善；屆期仍未補正或完成改善者，得按次處罰：
一、違反第三十七第一項規定，未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期限內申請核定碳足跡，或未於規定期限內依核定內容使用或標示於產品之容器或外包裝。
二、違反第三十七條第三項所定辦法有關碳足跡標示、使用及管理事項之規定。
	
	一、本條新增。
二、配合新增第三十七條　碳足跡管理機制，新增各級主管機關處罰規定。

	（違犯碳費規定之處罰）
第五十四條　依第二十八條應繳納碳費，有偽造、變造或其他不正當方式短報或漏報與碳費計算有關資料者，中央主管機關得逕依查核結果核算排放量，並以碳費收費費率之二倍計算其應繳費額。
以前項之方式逃漏碳費者，中央主管機關除依第五十九條計算及徵收逃漏之碳費外，並追繳最近五年內之應繳費額。但應徵收碳費起徵未滿五年者，自起徵日起計算追繳應繳費額。
前項追繳應繳費額，應自中央主管機關通知限期繳納截止日之次日或逃漏碳費發生日起，至繳納之日止，依繳納當日郵政儲金一年期定期存款固定利率按日加計利息。
	
	一、本條新增。
二、參考空氣污染防制法第七十五條規定，新增事業蓄意以不實資料申報或虛偽記載、變造或其他不正當方式短、漏報與碳費有關資料者，中央主管機關得逕依碳費收費費率二倍計算碳費及碳費之追徵期限、加計利息規定。

	（未登錄足供扣減之排放額度之處罰）
第五十五條　事業違反第三十六條第一項規定，於移轉期限日，帳戶中未登錄足供扣減之排放額度者，每公噸超額量處碳市場價格三倍之罰鍰，以每一公噸新臺幣一千五百元為上限。
前項碳市場價格，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參考國內外碳市場交易價格定期檢討並公告之。
	（未登錄足供扣減之排放額度之處罰）
第二十八條　事業違反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於移轉期限日，帳戶中未登錄足供扣減之排放額度者，每公噸超額量處碳市場價格三倍之罰鍰，以每一公噸新臺幣一千五百元為上限。
前項碳市場價格，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參考國內外碳市場交易價格定期檢討並公告之。
	一、條次變更。
二、第一項配合第三十六條次變更調整條次。

	（限期改善之規定）
第五十六條　依本法通知限期補正、改善或申報者，其補正、改善或申報期間，以九十日為限。因天災或其他不可抗力事由致未能於補正、改善或申報期限內完成者，應於其原因消滅後繼續進行，並於十五日內，以書面敘明理由，檢具相關資料，向處分機關申請重新核定補正、改善或申報期限。
未能於前項期限內完成改善者，得於接獲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內提出具體改善計畫，向處分機關申請延長，處分機關應依實際狀況核定改善期限，最長以一年為限，必要時得再延長一年；未確實依改善計畫執行，經查屬實者，處分機關得立即終止其改善期限，並從重處罰。
	
	一、本條新增。
二、參考空氣污染防制法第八十二條規定訂定。
三、第一項統一規範因天災或其他不可抗力事由致未能於補正、改善或申報期限內完成者，於原因消滅後向處分機關申請重新核定補正、改善或申報期限。
四、第二項統一規範本法改善期限之申請延長相關規定。

	（明定中央主管機關為本法之處罰機關）
第五十七條　本法所定之處罰，除另有規定外，由中央主管機關為之。
	
	一、本條新增。
二、增訂處罰之執行機關，除第四十七條行政檢查及第五十三條碳足跡另有規定外，由中央主管機關為之。

	（罰鍰裁罰準則之訂定）
第五十八條　依本法處罰鍰者，其額度應依排放源種類、排放溫室氣體種類、特性、影響程度及違規情節裁處。
前項裁罰之準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一、本條新增。
二、為適切裁罰，明定中央主管機關訂定裁罰準則之授權依據。

	第七章　附　　則
	第六章　附　　則
	章次變更。

	（滯納金之規定）
第五十九條　未依第二十四條第二項、第二十八條第四項及第三十一條第三項所定辦法，於期限內繳納代金、碳費者，每逾一日按滯納之金額加徵百分之零點五滯納金，一併繳納；逾期三十日仍未繳納者，移送強制執行。
前項應繳納代金、碳費，應自滯納期限屆滿之次日，至繳納之日止，依繳納當日郵政儲金一年期定期存款固定利率按日加計利息。
	
	一、本條新增。
二、參考空氣污染防制法第七十四條規定，新增逾期繳納代金及碳費應加徵滯納金，且遲繳代金及碳費時應加計利息之規定。

	（檢驗費、審查費、手續費或證書等規費之收費標準）
第六十條　主管機關依本法規定受理各項申請之審查、許可，應收取檢驗費、審查費、手續費或證書等規費。
前項收費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定之。
	
	一、本條新增。
二、配合本法修正新增之管制措施，增加收取費用規定。

	第六十一條　本法施行細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三十三條　本法施行細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條次變更。

	第六十二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第三十四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條次變更。


委員黃國書等提案：
本院委員黃國書等17人，鑒於全球極端氣候日益增加，氣候變化已不再只是單純的環境問題，已對於經濟、農業及社會造成方方面面之衝擊，為確保我國具備因應氣候變遷之完善法治，並跟隨國際皆欲追求之淨零排放目標，遂修正過去著重於減緩之《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爰參考各國法制，將徵收碳費專款專用、強化排放管制及誘因機制促進減量、強化碳足跡管理機制及產品標示等手段，整併至我國之《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擬具「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修正草案，並將名稱修正為「氣候變遷因應法」。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現行各國在巴黎協定架構下，紛紛增進因應氣候變遷作為，並設定2050年達成溫室氣體淨零排放目標。
為使國家適應全球氣候變遷衝擊以達到永續發展，我國應有必要透過跨部會整合建構韌性體系，強化我國調適作為，增加可使用之政策工具，並達到全民一起溫室氣體減量之行動，修正要點如下：
一、強調氣候正義於當前全球社會之重要性，並修正規定淨零排放為國家溫室氣體長期減量目標；增訂本法所定事項，涉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職掌者，由其辦理。（修正條文第一條、第二條及第四條）
二、呼應巴黎協定，政府於進行公正轉型時，應兼顧跨世代衡平及脆弱群體扶助；因應氣候變遷相關計畫或方案之基本原則，增訂納入中央地方協力及公私合作、科學技術研究發展、公正轉型、綠色金融、能力建構等。（修正條文第五條及第六條）
三、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負責協調、分工及整合國家因應氣候變遷基本方針及重大政策之跨部會相關事務。（修正條文第八條）
四、中央主管機關應訂定國家因應氣候變遷行動綱領、階段管制目標；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訂修所屬部門溫室氣體減量行動方案，以揭示國家氣候變遷因應之目標。（修正條文第九條至第十一條）
五、為使因應氣候變遷行動能透過由上而下的推動，強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因應氣候變遷事務之協調整合，規定其增設氣候變遷因應推動會，並明定其應訂修溫室氣體減量執行方案及公開成果報告。（修正條文第十四條及第十五條）
六、增訂氣候變遷調適能力建構推動事項，接軌氣候變遷科學及風險評估，中央主管機關整合易受氣候變遷衝擊領域之調適行動方案擬訂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計畫，並明定前開行動方案成果報告之公開。（修正條文第十七條至第十九條）
七、增訂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氣候變遷調適執行方案之訂修及該執行方案成果報告之公開。（修正條文第二十條）
八、增訂事業具公告排放源者，其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指定應經查驗者，其盤查相關資料，應經查驗機構查驗；事業新設或變更排放源達一定規模者，應進行一定比率之增量抵換；鼓勵事業或各級政府提出自願減量專案並據以執行溫室氣體減量措施者，得申請核准取得減量額度。（修正條文第二十一條、第二十四條及第二十五條）
九、從生活各處落實溫室氣體減排，增訂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產品、指定之車輛應符合效能標準、新建築之構造及設備應符合減緩溫室氣體排放之規定，強化對各該排放行為之管理。（修正條文第二十三條）
十、增訂徵收碳費作為經濟誘因工具，將外部成本內部化，中央主管機關對國內排放源徵收碳費，及碳費優惠費率、減量額度扣除徵收碳費之排放量之規定；因應國際趨勢對進口產品實施碳邊境調整機制；代金、碳費納入溫室氣體管理基金，得支用於補助、獎勵執行溫室氣體減量工作事項、減少脆弱群體可能受到之衝擊、投資、研究及開發溫室氣體減量技術等用途。（修正條文第二十八條至第三十三條）
十一、修正實施總量管制時機、調整排放額度之核配規定，並增訂排放額度用於碳市場穩定機制等，以與國際作法一致。（修正條文第三十四條及第三十五條）
十二、增訂中央主管機關得公告一定種類、規模之產品，其製造、輸入或販賣業者，應申請核定碳足跡及依核定內容標示之相關規定，以延伸生產者責任。（修正條文第三十七條）
十三、增訂配合國際公約發展趨勢，中央主管機關得公告禁止或限制高溫暖化潛勢溫室氣體及利用該溫室氣體相關產品之製造、輸入、輸出、販賣、使用或排放。（修正條文第三十八條）
十四、增訂事業捕捉二氧化碳後之利用、封存相關規定；配合新增相關管制措施，修正行政檢查之範疇；確保檢驗測定品質，增訂檢驗測定機構及檢驗測定方法相關規定。（修正條文第三十九條至第四十一條）
十五、明確受處分主體及調整援引條次，新增違反碳足跡申請核定及標示、二氧化碳捕捉後封存、高溫暖化潛勢溫室氣體公告禁止或限制、檢驗測定機構取得許可證等管理規定之處罰。（修正條文第四十六條至第四十九條、第五十一條至第五十三條）
十六、增訂以不正當方式短、漏報與碳費計算有關之資料者，以碳費收費費率之二倍計算應繳納費額；提高未登錄足供扣減之排放額度之罰鍰上限；增訂未於規定期限內繳納代金、碳費之加徵滯納金、利息規定。（修正條文第五十四條、第五十五條及第五十九條）
十七、規範本法補正、改善或申報期間相關規定；增訂本法處罰之權責機關，並授權中央主管機關訂定罰鍰裁罰準則。（修正條文第五十六條至第五十八條）
提案人：黃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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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氣候變遷因應法
	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
	本法於制定時，主要著重於溫室氣體減量管理機制。為與國際接軌，本次修正擴及強化減量管理、調適因應、碳定價、能力建構等相關規範，全面構建因應氣候變遷體系，爰將名稱修正為「氣候變遷因應法」。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章　總　則
	章名未修正。

	第一條　為因應全球氣候變遷，制定氣候變遷調適策略，降低與管理溫室氣體排放，落實氣候正義及環境正義，善盡共同保護地球環境之責任，並確保國家永續發展，特制定本法。
	第一條　為因應全球氣候變遷，制定氣候變遷調適策略，降低與管理溫室氣體排放，落實環境正義，善盡共同保護地球環境之責任，並確保國家永續發展，特制定本法。
	2000年第一屆氣候正義峰會（People's Summit for Climate Justice）在海牙舉行。此次峰會確認氣候變化是一項人權問題，並建立跨越國家和國界的聯盟，以應對氣候變化並支持可持續發展，亦確立各國對於追求氣候正義（limate Justice）之目標，故於本條中亦納入此一目標。

	第二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本法所定事項，涉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職掌者，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理。
	第二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增訂第二項，理由如下：
(一)溫室氣體減量、氣候變遷調適涉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眾多，行政院於一百十一年一月核定之第二期（一百十年至一百十四年）溫室氣體減量推動方案，係以主辦、協辦機關並列方式劃分權責。
(二)由於氣候變遷議題具有複雜性、不確定性、跨領域及跨部門等特性，為確保未來有持續調整回應國內外討論此議題之空間，保留組織調整與分工事項權責單位之彈性，爰參考環境教育法第二條第二項規定，增訂涉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職掌者，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各自辦理之原則性規範；至於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明確之職掌範疇，另於本法施行細則中明文補充。
(三)參酌前揭推動方案並參考實際運作情形，權責分工原則如下：
1.再生能源及能源科技發展（經濟部主辦；科技部協辦）。
2.能源使用效率提升及能源節約（經濟部主辦；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協辦）。
3.工業部門溫室氣體減量（經濟部主辦；科技部協辦）。
4.運輸管理、大眾運輸系統發展及其他運輸部門溫室氣體減量（交通部主辦；經濟部協辦）。
5.低碳能源運具使用（交通部主辦；經濟部、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協辦）。
6.建築溫室氣體減量管理（內政部主辦；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協辦）。
7.服務業溫室氣體減量管理（經濟部主辦；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協辦）。
8.廢棄物回收處理及再利用（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主辦；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協辦）。
9.自然資源管理、生物多樣性保育及碳匯功能強化（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主辦；內政部、海洋委員會協辦）。
10.農業溫室氣體減量管理及糧食安全確保（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主辦）。
11.綠色金融、溫室氣體減量財稅制度及溫室氣體減量之誘因機制（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國家發展委員會主辦；經濟部、財政部協辦）。
12.溫室氣體減量對整體經濟衝擊評估及因應規劃（國家發展委員會主辦；經濟部協辦）。
13.溫室氣體總量管制交易制度之建立及國際合作減量機制之推動（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主辦；經濟部、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外交部協辦）。
14.溫室氣體減量科技之研發及推動（科技部主辦；經濟部協辦）。
15.國際溫室氣體相關公約法律之研析及國際會議之參與（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主辦；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協辦）。
16.氣候變遷調適相關事宜之研擬及推動（國家發展委員會、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主辦；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協辦）。
17.氣候變遷調適及溫室氣體減量之教育宣導（教育部、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主辦；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協辦）。
18.其他氣候變遷調適及溫室氣體減量事項（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主辦；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協辦）。

	第三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溫室氣體：指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氧化亞氮（N2O）、氫氟碳化物（HFCs）、全氟碳化物（PFCs）、六氟化硫（SF6）、三氟化氮（NF3）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者。
二、氣候變遷調適：指人類系統，對實際或預期發生氣候變遷影響之調整適應過程，藉以緩和因氣候變遷所造成之損害，或利用其有利之情勢，包括自然系統對實際發生氣候變遷影響之調整適應過程，必要時透過適當之人為介入，使其調整適應預期發生之氣候變遷影響。
三、溫室氣體減量：指減少人類活動衍生之溫室氣體排放或增加溫室氣體吸收儲存。
四、排放源：指直接或間接排放溫室氣體至大氣中之單元或程序。
五、溫暖化潛勢：指單一質量單位之溫室氣體，在特定時間範圍內所累積之輻射驅動力，並將其與二氧化碳為基準進行比較之衡量指標。
六、排放量：指自排放源排出之各種溫室氣體量乘以各該物質溫暖化潛勢所得之合計量，以二氧化碳當量表示。
七、負排放技術：指將二氧化碳或其他溫室氣體自排放源或大氣中以自然碳循環或人為方式移除、吸收或儲存之機制。
八、碳匯：指將二氧化碳或其他溫室氣體自排放源或大氣中持續移除後，吸收或儲存之樹木、森林、土壤、海洋、地層、設施或場所。
九、淨零排放：指溫室氣體排放量與碳匯量達成平衡。
十、公正轉型：在尊重人權及尊嚴勞動之原則下，向所有因應氣候變遷轉型及氣候政策受影響之社群進行諮詢，並協助產業、地區、勞工及消費者穩定轉型。
十一、事業：指公司、行號、工廠、民間機構、行政機關（構）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對象。
十二、減量額度：指事業及各級政府執行溫室氣體自願減量專案、本法修正施行前執行溫室氣體排放額度抵換專案（以下簡稱抵換專案）、溫室氣體減量先期專案（以下簡稱先期專案）取得之額度。
十三、效能標準：指排放源之單位產品、單位原（物）料、單位里程或其他單位用料容許之排放量。
十四、總量管制：指在一定期間內，為有效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對公告排放源溫室氣體總容許排放量所作之限制措施。
十五、排放額度：指進行總量管制時，允許排放源於一定期間排放之額度。
十六、碳洩漏：指實施溫室氣體管制，可能導致產業外移至其他碳管制較為寬鬆國家，反而增加全球排碳量之情況。
十七、碳足跡：指產品由原料取得、製造、配送銷售、使用及廢棄處理等生命週期各階段產生之碳排放量，經換算為二氧化碳當量之總和。
十八、脆弱群體：指暴露於氣候威脅或因公正轉型及氣候政策易受影響，難以消弭所受威脅或負面影響之群體。
	第三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溫室氣體：指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氧化亞氮（N2O）、氫氟碳化物（HFCs）、全氟碳化物（PFCs）、六氟化硫（SF6）、三氟化氮（NF3）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者。
二、氣候變遷調適：指人類系統，對實際或預期氣候變遷衝擊或其影響之調整，以緩和因氣候變遷所造成之傷害，或利用其有利之情勢。調適包括預防性及反應性調適、私人和公共調適、自主性與規劃性調適等。
三、溫室氣體排放源（以下簡稱排放源）：指直接或間接排放溫室氣體至大氣中之單元或程序。
四、溫暖化潛勢：指在一段期間內一質量單位之溫室氣體輻射衝擊，相對於相等單位之二氧化碳之係數。
五、溫室氣體排放量（以下簡稱排放量）：指自排放源排出之各種溫室氣體量乘以各該物質溫暖化潛勢所得之合計量，以二氧化碳當量表示。
六、事業：指具有排放源之法人、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之非法人團體、機關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對象。
七、碳匯：指將二氧化碳或其他溫室氣體自排放單元或大氣中持續分離後，吸收或儲存之樹木、森林、土壤、海洋、地層、設施或場所。
八、碳匯量：指將二氧化碳或其他溫室氣體自排放源或大氣中持續移除之數量，扣除於吸收或儲存於碳匯過程中產生之排放量及一定期間後再排放至大氣之數量後，所得到吸收或儲存之二氧化碳當量淨值。
九、減緩：指以人為方式減少排放源溫室氣體排放或增加溫室氣體碳匯。
十、低碳綠色成長：促進產業綠化及節能減碳，並透過低碳能源與綠色技術研發，發展綠能及培育綠色產業，兼顧減緩氣候變遷之綠色經濟發展模式。
十一、排放強度：指排放源別之設施、產品或其他單位用料或產出所排放之二氧化碳當量。
十二、抵換：指事業採行減量措施所產出之減量額度，用以扣減排放源之排放量。
十三、溫室氣體減量先期專案（以下簡稱先期專案）：本法實施前，排放源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以排放源減量且低於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排放強度方式執行，所提出之抵換專案。
十四、確證：指抵換專案經查驗機構審核，確認抵換專案計畫書符合本法相關規定之作業。
十五、溫室氣體排放額度抵換專案（以下簡稱抵換專案）：指為取得抵換用途之排放額度，依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減量方法提出計畫書，其計畫書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及查驗機構確證，且所有設備、材料、項目及行動均直接與減少排放量或增加碳匯量有關的專案。
十六、溫室氣體排放效能標準（以下簡稱效能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排放源別或事業別之設施、產品或其他單位用料或產出，公告容許排放之二氧化碳當量。
十七、總量管制：指在一定期間內，為有效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對公告排放源溫室氣體總容許排放量所作之限制措施。
十八、交易：指進行總量管制時，排放額度於國內外之買賣或交換。
十九、排放額度：指進行總量管制時，允許排放源於一定期間排放二氧化碳當量的額度；此額度得取自政府之核配、拍賣、配售、先期專案、抵換專案、效能標準或交易；一單位之排放額度相當於允許排放一公噸之二氧化碳當量。
二十、階段管制目標：依國家溫室氣體減量推動方案對一定期間內的二氧化碳排放總當量所為之管制總量。
二十一、查證：指排放量數據或溫室氣體減量（含碳匯量）數據，經查驗機構驗證或現場稽核之作業。
二十二、盤查：指彙整、計算及分析排放量或碳匯量之作業。
二十三、登錄：指將經由查驗機構完成查證之排放量、碳匯量、核配量、減量或交易之排放量、拍賣量及配售量等登記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資訊平台之作業。
二十四、核配排放額度（以下簡稱核配額）：指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配排放源於一定期間之直接與間接排放二氧化碳當量的額度。
二十五、配售排放額度（以下簡稱配售額）：中央主管機關有償售予排放源於一定期間內許可之溫室氣體排放量。
二十六、排放源帳戶：由中央主管機關設立用以登錄排放源之排放量、核配額、拍賣額、配售額或抵換排放額度之帳戶。
二十七、碳洩漏：實施溫室氣體管制，可能導致產業外移至其他碳管制較為寬鬆國家，反而增加全球排碳量之情況。
二十八、最佳可行技術：指考量能源、經濟及環境之衝擊後，排放源所採行經評估已商業化排放量最少之技術。
	一、序言及第一款未修正。
二、參考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遷專門委員會氣候變遷第六次評估報告IPCC AR6第一工作小組報告內容，修正第二款定義。
三、第九款移列為第三款，釐清其實質意涵將「減緩」修正為「溫室氣體減量」，並酌作文字修正。
四、第三款、第五款、第十六款、第二十七款款次變更為第四款、第六款、第十三款、第十六款，並酌作文字修正。
五、參考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遷專門委員會氣候變遷第六次評估報告IPCCAR6第一工作小組報告內容，修正第四款溫暖化潛勢之定義，並遞移為第五款。
六、配合修正條文第四條第一項修正國家溫室氣體長期減量目標及新增第二項為達成淨零排放目標之合作原則，新增第七款負排放技術及第九款淨零排放之定義。
七、第七款款次遞移為第八款並酌作文字修正。另考量本款已有碳匯之定義，現行第八款碳匯量無另為定義之必要，爰予刪除。
八、配合修正條文第六條第三款基本原則及第八條第十七款公正轉型之推動，為中央有關機關推動事項，新增第十款公正轉型之定義。
九、第六款款次移列為第十一款，並配合第四章「減量對策」各條文修正，酌予修正以明確管制主體。
十、第十款至第十二款、第十八款、第二十款、第二十二款至第二十六款屬執行細節相關規定，毋庸定義，爰予刪除。
十一、第十三款溫室氣體減量先期專案、第十五款溫室氣體排放額度抵換專案均乃本法修正前為取得抵換用途之減量措施，無另為定義必要，爰予刪除。
十二、確證、查證實質上同為經查驗機構查驗之程序，已回歸本法其他條文修正規範，無另為定義必要，爰刪除第十四款及第二十一款。
十三、為鼓勵事業及各級政府採行自願減量取得減量額度，並利後續就其使用用途、期限、方式等予以管理，爰新增第十二款減量額度之定義。
十四、第十七款款次遞移為第十四款，內容未修正。
十五、第十九款款次遞移為第十五款，並為與減量額度有所區隔，刪除後段減量額度內容及酌作文字修正。
十六、配合修正條文第三十七條增訂碳足跡管理機制，新增第十七款碳足跡之定義。
十七、為確保氣候變遷因應執行政策時，特定群體免於受到政策打擊而產生生存困難，爰新增第十款脆弱群體之定義。
十八、配合修正條文第三十五條刪除最佳可行技術相關規定，爰刪除第二十八款。

	第四條　國家溫室氣體長期減量目標為中華民國一百三十九年溫室氣體淨零排放。
為達成前項目標，各級政府應與國民、事業、團體共同推動溫室氣體減量、發展負排放技術及促進國際合作。
第一項目標，中央主管機關應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參酌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與其協議或相關國際公約決議事項及國內情勢變化，適時調整該目標，送行政院核定，並定期檢討之。
	第四條　國家溫室氣體長期減量目標為中華民國一百三十九年溫室氣體排放量降為中華民國九十四年溫室氣體排放量百分之五十以下。
前項目標，中央主管機關應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參酌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與其協議或相關國際公約決議事項及國內情勢變化，適時調整該目標，送行政院核定，並定期檢討之。
	一、明定國家溫室氣體長期減量目標。繼歐盟於2020年宣布於2050年前達到淨零排放之目標，全球已有數十個國家及區域宣布跟進，所代表經濟體占全球GDP50%以上。我國跟進此波綠色浪潮，制定具野心且符合國際趨勢之長期減量目標，可帶動各部會及民間擘劃積極減量路徑，落實氣候行動，加速因應氣候變遷危機。
三、新增第二項，環境維護人人有責，參酌環境基本法第四條及第五條之精神，要求政府與民間合作溫室氣體、碳排放之減少工作。


	第五條　政府應秉持減緩與調適並重之原則，確保國土資源永續利用及能源供需穩定，妥適減緩及因應氣候變遷之影響，兼顧環境保護、經濟發展、社會正義、跨世代衡平及脆弱群體扶助。
各級政府應鼓勵創新研發，強化財務機制，充沛經濟活力，開放良性競爭，推動低碳綠色成長，創造就業機會，提升國家競爭力。
為因應氣候變遷，政府相關法律及政策之規劃管理原則如下：
一、為確保國家能源安全，應擬定逐步降低化石燃料依賴之中長期策略，訂定再生能源中長期目標，逐步落實非核家園願景。
二、秉持使用者付費之環境正義原則，溫室氣體排放額度之核配應逐步從免費核配到拍賣或配售方式規劃。
三、依二氧化碳當量，推動溫室氣體排放之稅費機制，以因應氣候變遷，並落實中立原則，促進社會公益。
四、積極協助傳統產業節能減碳或轉型，發展綠色技術及綠色產業，創造就業機會及綠色成長。
五、提高資源及能源使用效率，促進資源循環使用以減少環境污染及溫室氣體排放。
六、納入因應氣候變遷因子，提高氣候變遷調適能力，降低脆弱度及強化韌性，確保國家永續發展。
	第五條　政府應秉持減緩與調適並重之原則，確保國土資源永續利用及能源供需穩定，妥適減緩及因應氣候變遷之影響，兼顧環境保護、經濟發展及社會正義。
各級政府應鼓勵創新研發，強化財務機制，充沛經濟活力，開放良性競爭，推動低碳綠色成長，創造就業機會，提升國家競爭力。
為因應氣候變遷，政府相關法律與政策之規劃管理原則如下：
一、為確保國家能源安全，應擬定逐步降低化石燃料依賴之中長期策略，訂定再生能源中長期目標，逐步落實非核家園願景。
二、秉持使用者付費之環境正義原則，溫室氣體排放額度之核配應逐步從免費核配到配售方式規劃。
三、依二氧化碳當量，推動進口化石燃料之稅費機制，以因應氣候變遷，並落實中立原則，促進社會公益。
四、積極協助傳統產業節能減碳或轉型，發展綠色技術與綠色產業，創造新的就業機會與綠色經濟體制，並推動國家基礎建設之低碳綠色成長方案。
五、提高資源與能源使用效率，促進資源循環使用以減少環境污染及溫室氣體排放。
	一、參酌巴黎協定，氣候變遷將影響國家發展及國民安全，政府應並重溫室氣體減量及氣候變遷因應，更兼顧弱勢之權益保障，避免脆弱族群於環保永續發展的過程中遭到犧牲。修正第一項增訂考量跨世代衡平、脆弱群體扶助等原則。
二、第二項未修正。
三、第三項修正理由如下：
(一)序文及第五款酌作文字修正。
(二)第一款未修正。
(三)排放額度核配方式包括免費、拍賣、配售，其中拍賣、配售均屬須付費之核配方式，爰第二款酌作文字修正。
(四)除化石燃料之使用外，含氟溫室氣體、冷媒或其他製程等亦將排放溫室氣體，爰第三款酌作文字修正。
(五)因應淨零排放路徑，修正第四款。
(六)為強化政府相關法律及政策之氣候變遷調適規劃管理原則，提高國家強韌度，增訂第六款規定。

	第六條　因應氣候變遷相關計畫或方案，其基本原則如下：
一、國家減量目標及期程之訂定，應履行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之共同但有差異之國際責任，同時兼顧我國環境、經濟及社會之永續發展。
二、部門階段管制目標之訂定，應考量成本效益，並確保儘可能以最低成本達到溫室氣體減量成效。
三、積極採取預防措施，進行預測、避免或減少引起氣候變遷之肇因，以緩解其不利影響，並協助公正轉型。
四、致力氣候變遷科學及溫室氣體減量技術之研究發展。
五、建構綠色金融機制及推動措施，促成投資及產業追求永續發展之良性循環。
六、提升中央地方協力及公私合作，並推動因應氣候變遷之教育宣傳及專業人員能力建構。
七、積極加強國際合作，以維護產業發展之國際競爭力。
	第六條　溫室氣體管理相關方案或計畫，其基本原則如下：
一、國家減量目標及期程之訂定，應履行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之共同但有差異之國際責任，同時兼顧我國環境、經濟及社會之永續發展。
二、部門別階段管制目標之訂定，應考量成本效益，並確保儘可能以最低成本達到溫室氣體減量成效。
三、積極採取預防措施，進行預測、避免或減少引起氣候變遷之肇因，並緩解其不利影響。
四、積極加強國際合作，以維護產業發展之國際競爭力。
	一、序文及第二款酌作文字修正。
二、第一款未修正。
三、參酌巴黎協定，修正第三款及增訂第四款至第六款，包括公正轉型、減量及調適之科學技術研究發展、綠色金融、中央地方協力、公私合作及能力建構等原則。
四、第四款移列為第七款。

	第七條　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委任所屬機關（構）、委託或委辦其他機關（構），辦理有關氣候變遷調適與溫室氣體減量之調查、查核、輔導、訓練及研究事宜。
	第七條　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委託專責機構，辦理有關氣候變遷與溫室氣體減量之調查、查證、輔導、訓練及研究事宜。
	一、為因應實務需求及符合行政程序法相關規定，增訂委任、委託及委辦之對象。
二、本條所定訓練，包括氣候變遷調適、溫室氣體減量專業人才之培訓。

	第二章　政府機關權責
	第二章　政府機關權責
	章名未修正。

	第八條　為推動氣候變遷因應及強化跨域治理，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以下簡稱永續會）應協調、分工、整合國家因應氣候變遷基本方針及重大政策之跨部會氣候變遷因應事務。
中央有關機關應推動溫室氣體減量、氣候變遷調適之事項如下：
一、再生能源及能源科技發展。
二、能源使用效率提升及能源節約。
三、製造部門溫室氣體減量。
四、運輸管理、大眾運輸系統發展及其他運輸部門溫室氣體減量。
五、低碳能源運具使用。
六、建築溫室氣體減量管理。
七、廢棄物回收處理及再利用。
八、自然資源管理、生物多樣性保育及碳匯功能強化。
九、農業溫室氣體減量管理及糧食安全確保。
十、綠色金融、溫室氣體減量財稅制度及溫室氣體減量之誘因機制。
十一、溫室氣體減量對整體經濟影響評估及因應規劃。
十二、溫室氣體總量管制、抵換、拍賣、配售、交易制度之建立及國際合作減量機制之推動。
十三、溫室氣體減量科技之研發及推動。
十四、國際溫室氣體相關公約法律之研析及國際會議之參與。
十五、氣候變遷調適相關事宜之研擬及推動。
十六、氣候變遷調適及溫室氣體減量之教育宣導。
十七、公正轉型及以社區為本之氣候變遷調適政策及措施推動。
十八、其他氣候變遷調適及溫室氣體減量事項。
	第八條　行政院應邀集中央有關機關、民間團體及專家學者，研訂及檢討溫室氣體減量、氣候變遷調適之分工、整合、推動及成果彙整相關事宜。
中央有關機關應推動溫室氣體減量、氣候變遷調適之事項如下：
一、再生能源及能源科技發展。
二、能源使用效率提昇及能源節約。
三、工業部門溫室氣體減量。
四、運輸管理、大眾運輸系統發展及其他運輸部門溫室氣體減量。
五、低碳能源運具使用。
六、建築溫室氣體減量管理。
七、廢棄物回收處理及再利用。
八、森林資源管理、生物多樣性保育及碳吸收功能強化。
九、農業溫室氣體減量管理及糧食安全確保。
十、綠色金融及溫室氣體減量之誘因機制。
十一、溫室氣體減量對整體經濟衝擊評估及因應規劃。
十二、溫室氣體總量管制、抵換、拍賣、配售、交易制度之建立及國際合作減量機制之推動。
十三、溫室氣體減量科技之研發及推動。
十四、國際溫室氣體相關公約法律之研析及國際會議之參與。
十五、氣候變遷調適相關事宜之研擬及推動。
十六、氣候變遷調適及溫室氣體減量之教育宣導。
十七、其他氣候變遷調適及溫室氣體減量事項。
	一、第一項修正如下：
(一)依環境基本法第二十九條規定，行政院應設置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以下簡稱永續會），由政府部門、學者專家及社會團體各三分之一組成。考量氣候變遷涉及層面甚廣，而永續會本即在處理氣候變遷相關業務，具有跨部會之整合功能，為強化跨部會氣候變遷因應事務橫向溝通，爰修正第一項，由永續會負責協調、分工及整合國家氣候變遷因應相關業務，並酌作文字修正。
(二)永續會將設專案小組，其秘書處並配置專責人力與預算，以強化氣候治理並利業務推動。
二、第二項修正如下：
(一)第二款、第三款、第十一款酌作文字修正。
(二)第八款酌作修正，以納入海洋及其他自然資源等面向。
(三)新增第十七款，將公正轉型推動工作及以社區為本之氣候變遷調適政策及措施納入。
(四)第十七款遞移為第十八款。

	第九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依我國經濟、能源、環境狀況、參酌國際現況及前條第一項分工事宜，擬訂國家因應氣候變遷行動綱領（以下簡稱行動綱領），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實施，並對外公開。
前項行動綱領，中央主管機關應參酌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與其協議或相關國際公約決議事項及國內情勢變化，必要時檢討之。
	第九條　中央主管機關為推動國家溫室氣體減量政策，應依我國經濟、能源、環境狀況，參酌國際現況及前條第一項分工事宜，擬訂國家因應氣候變遷行動綱領（以下簡稱行動綱領）及溫室氣體減量推動方案（以下簡稱推動方案），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實施。
前項行動綱領應每五年檢討一次；推動方案應包括階段管制目標、推動期程、推動策略、預期效益及管考機制等項目。
國家能源、製造、運輸、住商及農業等各部門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依前項推動方案，訂定所屬部門溫室氣體排放管制行動方案（以下簡稱行動方案），其內容包括該部門溫室氣體排放管制目標、期程及具經濟誘因之措施。
	一、第一項修正理由如下：
(一)本法修正前著重於溫室氣體減量管理，本次修正係為全面建構因應氣候變遷體系，爰酌作文字修正。
(二)考量溫室氣體減量推動方案與溫室氣體減量行動方案內容重疊性高，為提升行政效率，爰刪除該推動方案擬訂規定，簡化行政流程。
(三)為落實政府資訊公開，以利民眾參與，爰增訂國家因應氣候變遷行動綱領（以下簡稱行動綱領）應予以公開之規定。
二、行動綱領為氣候變遷調適及溫室氣體減量之重要施政方針，檢討年限不宜僵化，爰修正第二項，以參酌國際公約或其協議及國內情勢等情形之方式進行檢討，於有需要時檢討其相關規定；並配合第一項修正，刪除溫室氣體減量推動方案相關規定。
三、第三項移列至修正條文第十一條，爰予刪除。

	第十條　為達成國家溫室氣體長期減量目標，中央主管機關應邀集中央及地方有關機關、學者、專家、民間團體，經召開公聽會程序後，訂定五年為一期之階段管制目標，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實施，並對外公開。
階段管制目標應依第五條第三項及第六條之原則訂定，其內容包括：
一、國家階段管制目標。
二、能源、製造、住商、運輸、農業、環境等部門階段管制目標。
三、電力排放係數階段目標。
各期階段管制目標，除第一期外，中央主管機關應於下一期開始前二年提出。
各期階段管制目標經行政院核定後，中央主管機關應彙整各部門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階段管制目標執行狀況，每年定期向行政院報告。
	第十一條　階段管制目標以五年為一階段，其目標及管制方式之準則，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邀集學者、專家及民間團體組成諮詢委員會定之。
各階段管制目標應依前項之訂定準則，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並經召開公聽會程序後，送行政院核定。
各階段管制目標，除第一階段外，應於下一階段排放期開始前二年提出。
第十二條第一項　各階段管制目標核定後，中央主管機關應彙整各部門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階段管制目標執行狀況，每年定期向行政院報告。
	一、本條由現行條文第十一條及第十二條第一項移列修正。
二、第十一條第一項及第二項合併修正為第一項，其理由如下：
(一)階段管制目標應依修正條文第五條第三項及第六條之原則訂定，為免重複規範，爰刪除訂定其目標及管制方式之準則規定。
(二)自本法一百零四年七月一日公布施行以來，中央主管機關已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分別於一百零五年及一百十年實施第一期及第二期階段管制目標，新增對外公開之規定，理由同第九條說明一、(三)，並酌作文字修正。
三、增訂第二項：
(一)明定階段管制目標之訂定原則，並包括能源、製造、住商、運輸、農業及環境等部門階段管制目標及電力排放係數階段目標；其中住商部門包括建築及服務業。
(二)第三款所定電力排放係數之統計範疇，包括公用售電業銷售電量及再生能源直供或轉供電量。另依電業法規範，經濟部對公用售電業實施電力排碳係數（電力生產過程中，每單位發電量所產生之二氧化碳排放量）之管制，以加速能源轉型低碳化進程。
四、第十一條第三項酌作文字修正，列為第三項。
五、考量執行狀況與階段管制目標相關，將第十二條第一項移列為第四項，並酌作文字修正。

	第十一條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依行動綱領及階段管制目標，邀集中央及地方有關機關、學者、專家、民間團體舉辦座談會或以其他適當方法廣詢意見，訂修所屬部門溫室氣體減量行動方案（以下簡稱部門行動方案）送中央主管機關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實施，並對外公開。
	第九條第三項　國家能源、製造、運輸、住商及農業等各部門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依前項推動方案，訂定所屬部門溫室氣體排放管制行動方案（以下簡稱行動方案），其內容包括該部門溫室氣體排放管制目標、期程及具經濟誘因之措施。
	一、本條由現行第九條第三項移列修正。
二、修正條文第十條第二項已明定各部門階段管制目標，爰規定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依行動綱領及階段管制目標訂修所屬部門溫室氣體減量行動方案（以下簡稱部門行動方案）及其訂修應踐行公眾參與程序，並送中央主管機關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實施及對外公開。

	第十二條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每年編寫所屬部門行動方案成果報告。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執行所屬部門行動方案後，未能達成所屬部門階段管制目標時，應提出改善措施，改善措施應蒐集學者專家、民間團體及公眾意見，作為檢討修正參考。
前二項成果報告及改善措施，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送中央主管機關報請行政院核定後，並對外公開。
	第十條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視產業調整及能源供需，定期檢討修正前條行動方案，且應每年編寫執行排放管制成果報告，未能達成排放管制目標者，應提出改善計畫。
前項行動方案之實施、訂修、改善計畫及排放管制成果報告，應提報行政院核定。
	一、條次變更。
二、第一項前段酌修文字，並考量行動綱領、階段管制目標執行已有相關檢討調整機制，部門行動方案亦得藉由改善措施檢討執行成效，爰刪除定期檢討機制，列為第一項。
三、第一項後段有關未能達成排放管制目標者，應提出改善計畫之規定，其改善措施應參酌民間意見以作為檢討改善之依據，移列為第二項，並修正明定改善措施提出之時機。
四、第二項移列第三項，增訂對外公開規定，理由同修正條文第九條說明一、(三)；並酌作文字修正。

	
	第十二條　各階段管制目標核定後，中央主管機關應彙整各部門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階段管制目標執行狀況，每年定期向行政院報告。
前項階段管制目標之執行，應依下列狀況之變遷，並經行政院同意後，為必要之調整：
一、氣候變遷科學知識與相關科技。
二、經濟與產業發展現況。
三、財政與社會現況。
四、能源政策。
五、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與其協議或相關國際公約決議事項。
	一、本條刪除。
二、第一項執行狀況與階段管制目標相關，已移列至修正條文第十條第四項，爰予刪除。
三、考量階段管制目標執行之調整機制，修正條文第五條、第六條及第十二條第二項、第三項已明定相關考量原則及改善措施提出、核定程序，第二項爰予刪除。

	第十三條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進行排放量之調查及統計之研議，並將調查及統計成果每年定期提送中央主管機關。
中央主管機關應定期統計全國排放量，建立國家溫室氣體排放清冊；並每三年編撰溫室氣體國家報告，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對外公開。
	第十三條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進行排放量之調查、統計及氣候變遷調適策略之研議，並將調查、統計及調適成果每年定期提送中央主管機關。
中央主管機關應進行氣候變遷衝擊評估、定期統計全國排放量，建立國家溫室氣體排放清冊；並每三年編撰溫室氣體國家報告，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對外公開。
	第一項氣候變遷調適策略研議及調適成果提送、第二項進行氣候變遷衝擊評估規定，已移列至第三章規範，爰酌作文字修正。

	第十四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設直轄市、縣（市）氣候變遷因應推動會，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首長擔任召集人，職司跨局處因應氣候變遷事務之協調整合及推動。
前項推動會之委員，由召集人就有關機關、單位首長及氣候變遷因應學識經驗之專家、學者派兼或聘兼之。
	
	一、本條新增。
二、鑑於氣候變遷事務性質為跨局處業務，非僅涉環保事務，爰第一項規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設直轄市、縣（市）氣候變遷因應推動會，並於第二項規定該推動會之組成；依第二條主管機關之規定，召集人由直轄市、縣（市）首長擔任，以強化地方政府參與因應氣候變遷事務之角色。至組織形式為任務編組或常設性組織，尊重地方政府權責。

	第十五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依行動綱領及部門行動方案，邀集有關機關、學者、專家、民間團體舉辦座談會或以其他適當方法廣詢意見，訂修溫室氣體減量執行方案（以下簡稱減量執行方案）送直轄市、縣（市）氣候變遷因應推動會，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後實施，並對外公開。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每年編寫減量執行方案成果報告，經送直轄市、縣（市）氣候變遷因應推動會後對外公開。
	第十五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依行政院核定之推動方案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之行動方案，訂修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後核定。
	一、第一項修正如下：
(一)配合現行第九條刪除溫室氣體減量推動方案，修正為地方政府依行動綱領及部門行動方案訂修溫室氣體減量執行方案（以下簡稱減量執行方案）；減量執行方案之具體內容，將於本法施行細則中明文補充。
(二)增訂減量執行方案之訂修應踐行公眾參與程序後送地方氣候變遷因應推動會及對外公開規定，其對外公開理由同修正條文第九條說明一、(三)。
三、增訂第二項明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編寫減量執行方案成果報告及對外公開；其對外公開理由同修正條文第九條說明一、(三)。

	第十六條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輔導事業進行排放源排放量之盤查、查驗、登錄、減量及參與國內或國際合作採行溫室氣體減量措施。
	第十四條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輔導事業進行排放源排放量之盤查、查證、登錄、減量及參與國內或國際合作執行抵換專案。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修正條文第二十一條與第二十二條將查證修正為查驗、以及第二十五條第一項修正為提出自願減量專案，據以執行溫室氣體減量措施，爰酌作文字修正。

	第三章　氣候變遷調適
	
	章名新增。

	第十七條　為因應氣候變遷，政府應推動調適能力建構之事項如下：
一、以科學為基礎，檢視現有資料、推估未來可能之氣候變遷，並評估氣候變遷風險，藉以強化風險治理及氣候變遷調適能力。
二、強化因應氣候變遷相關環境、災害、設施、能資源調適能力，提升氣候韌性。
三、確保氣候變遷調適之推動得以回應國家永續發展目標。
四、建立各級政府間氣候變遷調適治理及協商機制，提升區域調適量能，整合跨領域及跨層級工作。
五、因應氣候變遷調適需求，建構綠色金融機制及推動措施。
六、推動氣候變遷新興產業，輔導、鼓勵氣候變遷調適技術開發，研發、推動氣候變遷調適衍生產品及商機。
七、強化氣候變遷調適之教育、人才培育及公民意識提升，並推展相關活動。
八、強化脆弱群體因應氣候變遷衝擊之能力。
九、融入綜合性與以社區為本之氣候變遷調適政策及措施。
十、其他氣候變遷調適能力建構事項。
國民、事業、團體應致力參與前項氣候變遷調適能力建構事項。
	
	一、本條新增。
二、為提高國家氣候變遷調適之能力，應建構具整體性及綜效之工作，提升國家整體因應氣候變遷基礎能力，爰於第一項定明政府應推動氣候變遷調適能力建構事項。
三、氣候變遷調適之行動本於合作原則，於第二項明定國民、事業及團體應致力參與氣候變遷調適之責任。

	第十八條　中央科技主管機關應進行氣候變遷科學及衝擊調適研究發展，並與氣象主管機關共同研析及掌握氣候變遷趨勢，綜整氣候情境設定、氣候變遷科學及衝擊資訊，定期公開氣候變遷科學報告。
各級政府應依前項氣候變遷科學報告，進行氣候變遷風險評估，作為研擬、推動調適方案及策略之依據。
前項氣候變遷風險評估之作業準則，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定之。
	
	一、本條新增。
二、第一項明定中央科技主管機關及氣象主管機關應配合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公布之氣候變遷推估資料、風險評估方法、報告等，定期公開本土性氣候變遷科學報告，俾綜整氣候變遷科學相關資訊。
三、第二項明定本土性氣候變遷科學報告作為各級政府進行氣候變遷風險評估、研擬、推動調適方案及策略之依據；其推動調適方案包括修正條文第十九條之調適行動方案及第二十條之調適執行方案。
四、第三項規定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訂定氣候變遷風險評估作業準則之授權依據。

	第十九條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就易受氣候變遷衝擊之權責領域，邀集中央及地方有關機關、學者、專家、民間團體舉辦座談會或以其他適當方法廣詢意見，訂修該領域之調適行動方案（以下稱調適行動方案）送中央主管機關。
中央主管機關應依行動綱領，整合前項調適行動方案，擬訂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計畫（以下簡稱國家調適計畫），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實施，並對外公開。
第一項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每年編寫調適行動方案成果報告，送中央主管機關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對外公開。
	
	一、本條新增。
二、訂定第一項如下：
(一)納入易受氣候變遷衝擊領域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擬訂該領域調適行動方案（以下簡稱調適行動方案）送中央主管機關，並規範踐行公眾參與程序規定。
(二)一百零八年九月九日行政院核定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方案（一百零七年至一百十一年），係劃分為能力建構及災害、維生基礎設施、水資源、土地利用、海洋及海岸、能源供給及產業、農業生產及生物多樣性、健康等八項易受氣候變遷衝擊之領域，保留因應全球氣候變遷趨勢與風險之彈性；易受氣候變遷衝擊之領域另於本法施行細則或行動綱領明定。
三、第二項納入由中央主管機關整合第一項調適行動方案，擬訂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計畫（以下簡稱國家調適計畫），俾透過跨領域橫向整合，提升整體因應氣候變遷之基礎能力，並使推動調適工作效益得以整合強化。
四、第三項訂定調適行動方案成果報告提報及對外公開規定，其對外公開理由同修正條文第九條說明一、(三)。

	第二十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依行動綱領、國家調適計畫及調適行動方案，邀集有關機關、學者、專家、民間團體舉辦座談會或以其他適當方法廣詢意見，訂修氣候變遷調適執行方案（以下簡稱調適執行方案）送直轄市、縣（市）氣候變遷因應推動會，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後實施，並對外公開。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每年編寫調適執行方案成果報告，經送直轄市、縣（市）氣候變遷因應推動會後對外公開。
	
	一、本條新增。
二、第一項規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行動綱領、國家調適計畫及調適行動方案訂修氣候變遷調適執行方案（以下簡稱調適執行方案）；調適執行方案之具體內容另於本法施行細則明文補充，並增訂調適執行方案之訂定或修正，應踐行公眾參與程序後送地方氣候變遷因應推動會及對外公開規定，其對外公開理由同修正條文第九條說明一、(三)。
三、第二項定明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編寫調適執行方案成果報告及對外公開規定，其對外公開理由同修正條文第九條說明一、(三)。

	第四章　減量對策
	第三章　減量對策
	章次變更。

	第二十一條　事業具有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排放源，應進行排放量盤查，並於規定期限前登錄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資訊平台；其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指定應查驗者，盤查相關資料並應經查驗機構查驗。
前項之排放量盤查、登錄之頻率、紀錄、應登錄事項與期限、查驗方式、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排放源，其溫室氣體盤查報告書應包含溫室氣體減量計畫，並對外公開有關溫室氣體減量計畫之部分。
	第十六條　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排放源，應每年進行排放量盤查，並於規定期限前登錄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資訊平台所開立之排放源帳戶，其排放量清冊及相關資料應每三年內經查驗機構查證。
前項查驗機構須為國際認可之查驗機構或其在國內開設之分支機構，應向中央主管機關或其委託之認證機構申請認證並取得許可後，始得辦理本法所定確證及查證事宜。查驗機構許可之申請條件、審查程序、核發、撤銷、廢止；查證人員之資格、訓練、取得合格證書、撤銷、廢止；中央主管機關委託或停止委託認證機構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管理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排放源之盤查、登錄內容、頻率、查證方式、帳戶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管理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一、條次變更。
二、第一項修正如下：
(一)明確規定應盤查登錄排放量之主體為事業，盤查頻率另於第二項授權辦法明文，且依現行管理實務，排放量登錄無須開立帳戶，爰刪除帳戶管理相關規定。
(二)參考國外之作法，將應盤查登錄之排放源排放量相關資料均須每三年經查驗機構查證之規定，修正為經公告指定者，其盤查相關資料應經查驗機構查驗，以利中央主管機關依排放源類型、排放溫室氣體種類及規模等進行分級管理。
三、第二項移列修正條文第二十二條，爰予刪除。
四、第三項移列為第二項，並酌作文字修正。
五、為確保溫室氣體之排放源參與氣候變遷減緩，除進行排放量盤查、查驗外，亦要求事業提出每年度之溫室氣體減量計畫，以期達成減量之目標。

	第二十二條　查驗機構應先向中央主管機關或其委託（任）之認證機關（構）申請認證後，並取得中央主管機關許可，始得辦理本法所定查驗事宜。
前項查驗機構應具備之條件、許可之申請、審查程序、核發、許可事項、分級查驗範圍、監督、檢查、廢止；查驗人員之資格、訓練、取得合格證書、廢止、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認證機構資格、委託（任）或停止委託（任）條件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六條第二項　前項查驗機構須為國際認可之查驗機構或其在國內開設之分支機構，應向中央主管機關或其委託之認證機構申請認證並取得許可後，始得辦理本法所定確證及查證事宜。查驗機構許可之申請條件、審查程序、核發、撤銷、廢止；查證人員之資格、訓練、取得合格證書、撤銷、廢止；中央主管機關委託或停止委託認證機構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管理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一、本條由現行第十六條第二項移列修正，並分列為三項。
二、為提高量能因應我國對於溫室氣體查驗之需求，進行查驗機構分級管理，第一項刪除查驗機構須為國際認可相關規定。另依現行執行方式，查驗機構係先取得認證後，再由中央主管機關核發許可，故酌予修正文字，以臻明確。
三、第二項授權中央主管機關訂定辦法之項目內容並增訂查驗機構提供服務之分級查驗範圍及酌作文字修正，以臻明確。
四、現行第十六條第二項後段關於認證機構委託或停止委託授權中央主管機關訂定辦法之規定，移列第三項，並增訂授權訂定認證機構資格項目內容及酌作文字修正，以臻明確。

	第二十三條　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產品，其生產過程排放溫室氣體，應符合效能標準。
事業製造或輸入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車輛供國內使用者，其車輛排放溫室氣體，應符合效能標準。
新建築之構造、設備，應符合減緩溫室氣體排放之規定。
第一項、第二項效能標準及前項減緩溫室氣體排放之規定，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主管機關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後發布。
	第十七條　中央主管機關為獎勵經公告之排放源，在被納入總量管制前進行溫室氣體減量，得針對排放源訂定效能標準。
前項效能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針對排放源之設施、產品或其他單位用料、產出、消耗之溫室氣體排放量定之，並定期檢討。
	一、條次變更。
二、為因應國際加速減碳趨勢，強化我國溫室氣體減量作為，第一項修正明定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產品，生產過程排放溫室氣體，應符合效能標準，刪除獎勵納管之排放源溫室氣體減量。
三、第二項增訂車輛之管理措施，直接管制車輛單位行駛里程之二氧化碳排放。至現行依能源管理法第十五條第四項規定訂有車輛容許耗用能源標準及檢查管理辦法，係管制車輛燃油之能源效率（管理單位用油行駛里程），二者管制方式不盡相同，併予敘明。
四、第三項增訂新建築之構造、設備管理措施，以強化溫室氣體減量作為，其中所定設備，係指敷設於建築物之設備，例如綠能、空氣調節、昇降設備等。
五、針對第二項車輛及第三項新建築，將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以事前管制機制，確保符合效能標準或減緩溫室氣體排放之規定，併予敘明。
六、第二項移列為第四項，並配合前三項增訂效能標準、減緩溫室氣體排放規定之授權依據。另有關查核產品生產過程排放溫室氣體之效能、車輛排放溫室氣體之效能、新建築之構造、設備等是否符合標準或規定所需之檢驗測定，於修正條文第四十一條明定。

	第二十四條　事業新設或變更排放源達一定規模者，應依溫室氣體增量之一定比率進行抵換。但進行增量抵換確有困難，向主管機關提出申請經核可者，得繳納代金，專作溫室氣體減量工作之用。
前項一定規模、增量抵換一定比率、期程、抵換來源、繳納代金之申請程序、代金之計算、繳納期限、繳納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一、本條新增。
二、為降低事業新設或變更排放源排放溫室氣體對氣候變遷造成之衝擊，爰於第一項要求達一定規模者應進行一定比率之增量抵換，然考量增量抵換可能遇有設備更新不及、業務轉換困難等情形，規定得改以繳納代金相關規定，保留執行彈性。
三、第二項規定增量抵換、繳納代金等應遵行事項之辦法授權由中央主管機關訂定之依據。

	第二十五條　事業或各級政府得自行或聯合共同提出自願減量專案，據以執行溫室氣體減量措施，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核准取得減量額度，並應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條件及期限使用。
中央主管機關得依專案類型，指定前項自願減量措施或減量成果之查驗方式。
執行抵換專案、先期專案及第一項自願減量專案取得減量額度之事業及各級政府，應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開立帳戶，將減量額度之資訊公開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平台，並得移轉、交易或拍賣之。
第一項適用對象、申請程序、自願減量方式、專案內容、審查及核准、減量額度計算、使用條件、使用期限、收回、專案或減量額度廢止、管理及其他有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三項帳戶開立應檢具之資料、帳戶管理、減量額度移轉與交易之對象、次數限制、手續費、減量額度拍賣之對象、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十二條　執行抵換專案者，經查驗機構查證其達成之溫室氣體減量（含碳匯量）後，得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取得排放額度。
中央主管機關應針對經執行抵換專案、先期專案、符合效能標準獎勵及非總量管制公告之排放源自願減量取得排放額度者，於資訊平台帳戶登錄其排放額度、使用條件及使用期限。
前二項抵換專案、先期專案、符合效能標準獎勵及非總量管制公告之排放源自願減量之內容要項、申請方式、專案成立條件、計畫書審查與核准、減量換算排放額度方式、查證作業、排放額度使用條件及使用期限、排放額度抵換總量管制排放額度之比例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一、條次變更。
二、新增第一項減量額度取得之申請核准程序，以鼓勵事業或各級政府自行或聯合共同執行減量措施。
三、現行第一項抵換專案為本法修正前為取得抵換用途之減量措施，本法修正施行後，不再受理新申請案，爰予刪除。
四、新增第二項規定中央主管機關得依自願減量專案之類型，指定適當之查驗方式。
五、第二項遞移為第三項，為利建構減量額度供需機制促進減量，明定額度資訊應予公開，並得移轉、交易或拍賣。另本法修正前僅有核發抵換專案、先期專案額度，爰刪除現行符合效能標準獎勵及非總量管制公告之排放源自願減量取得額度二項目。
六、第三項修正移列為第四項，並配合第一項修正授權範圍並酌作文字修正，以臻明確。
七、增訂第五項，規定第三項帳戶開立、減量額度資訊公開及其移轉、交易、拍賣等應遵行事項，授權由中央主管機關訂定辦法規範之。

	第二十六條　前條減量額度用途如下：
一、進行第二十四條第一項之溫室氣體增量抵換。
二、扣除第二十八條第一項各款之排放量。
三、扣除第三十一條第一項之排碳差額。
四、抵銷第三十六條第二項之超額量。
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用途。
	
	一、本條新增。
二、定明在國內取得減量額度之各種用途。
三、第五款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用途，例如環評承諾抵換、企業自願性碳中和宣告等。

	第二十七條　事業取得國外減量額度者，應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後，始得扣除第二十八條第一項各款之排放量或抵銷第三十六條第二項之超額量，且每次扣除或抵銷不得超過所用減量額度十分之一。
前項國外減量額度認可之相關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參酌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與其協議或相關國際公約決議事項、能源效率提升、國內減量額度取得及長期減量目標達成等要素，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準則。
	第二十一條第四項　中央主管機關應參酌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與其協議或相關國際公約決議事項、能源效率提升、國內排放額度取得及長期減量目標達成等要素，得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國外排放額度開放認可準則。事業用以扣減抵銷其超額量之國外排放額度應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且不得超過核配額十分之一。
	一、新增第一項取得國外減量額度經認可後，得使用範疇及使用量限制。
二、現行第二十一條第四項移列修正為第二項，並酌作文字修正。另配合修正條文第二十五條，將核配額、排放額度修正為減量額度。

	第二十八條　中央主管機關為達成國家溫室氣體長期減量目標及各期階段管制目標，得分階段對下列排放溫室氣體之排放源徵收碳費：
一、直接排放源：依其排放量，向排放源之所有人徵收；其所有人非使用人或管理人者，向實際使用人或管理人徵收。
二、間接排放源：依其使用電力間接排放之排放量，向排放源之所有人徵收；其所有人非使用人或管理人者，向實際使用人或管理人徵收。
生產電力之直接排放源，得檢具提供電力消費之排放量證明文件，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扣除前項第一款之排放量。
第一項碳費之徵收對象、費率，由中央主管機關依我國溫室氣體減量現況、排放源類型、溫室氣體排放種類、排放量規模、自主減量情形及減量成效公告，並定期檢討之。
第一項碳費之計算方式、徵收方式、申報、繳費流程、繳納期限、繳費金額不足之追繳、補繳、收費之排放量計算方法、免徵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碳費之之減碳效益及低碳轉型之效益成效應每年提出評估報告，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並對外公開。
	
	一、本條新增。
二、訂定第一項：
(一)目前全球已有64項碳定價機制，涵蓋45個國家、35個州或省，占全球溫室氣體排放總量的21.5%。透過碳定價政策工具，作為減碳經濟誘因。依我國地理環境特性，考量氣候變遷議題具有跨域性，並非特定地區個別問題，爰新增中央主管機關統一徵收碳費之制度。
(二)參考空氣污染防制法第十六條規定，明定碳費徵收對象。
三、為促使使用電力者減少間接溫室氣體排放，透過收費機制提供減量誘因，第二項增訂生產電力之直接排放源得申請扣除提供電力消費之排放量。
四、第三項增訂中央主管機關公告徵收碳費對象、費率之授權依據、應斟酌因素及定期檢討機制，未來將綜合衡量國際碳定價實施情形及我國產業競爭力等訂定及檢討。
五、第四項增訂中央主管機關訂定碳費收費相關應遵行事項辦法之授權規定。
六、第五項增訂碳費相關效益評估應統計並彙整成報告，且給予民眾知的權利

	第二十九條　碳費徵收對象因採行溫室氣體減量措施，能有效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並達中央主管機關指定目標者，得提出自主減量計畫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核定優惠費率。
前項指定目標，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定之。
第一項優惠費率、申請核定對象、資格、應檢具文件、自主減量計畫內容、審查程序、廢止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一、本條新增。
二、為鼓勵碳費徵收對象採行溫室氣體減量措施，第一項規定其得申請核定優惠費率之情形。
三、考量第一項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之指定目標，攸關碳費徵收對象權益，於第二項明定該指定目標之訂定須會商有關機關。
四、第三項增訂中央主管機關訂定第一項優惠費率等應遵行事項辦法之授權規定。

	第三十條　碳費徵收對象得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核准以減量額度扣除第二十八條第一項各款之排放量。
前項適用對象、應檢具文件、減量額度扣減比率、上限、審查程序、廢止、補足額度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一、本條新增。
二、因應修正條文第二十八條新增碳費徵收機制，為提高自願減量誘因，於第一項增訂碳費徵收對象得申請核准以減量額度扣除排放量之規定。
三、第二項增訂中央主管機關訂定用減量額度扣除徵收碳費之排放量等應遵行事項辦法之授權依據。

	第三十一條　為避免碳洩漏，事業進口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產品，應向中央主管機關申報產品碳排放量，並依中央主管機關審查核定之排碳差額，於第二十五條之平台取得減量額度。但於出口國已實施排放交易、繳納碳稅或碳費且未於出口時退費者，得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核定減免應取得之減量額度。
事業未依前項規定取得足夠減量額度，應向中央主管機關繳納代金。
前二項申報、審查程序、排碳差額計算、減免、代金之計算、繳納期限、繳納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定之。
	
	一、本條新增。
二、溫室氣體造成全球氣候變遷之衝擊，有必要建構國際碳邊境調整機制，以避免碳洩漏及維護產業之公平競爭力，爰訂定第一項。
三、考量執行碳邊境調整機制彈性，第二項增訂繳納代金相關規定。
四、第三項增訂中央主管機關訂定碳邊境調整機制執行辦法之授權依據。
五、本條碳邊境調整機制應參酌國際經貿情勢及碳邊境調整機制實施情形等，審慎評估施行。

	第三十二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成立溫室氣體管理基金，基金來源如下：
一、第二十四條與前條之代金及第二十八條之碳費。
二、第二十五條及第三十六條之手續費。
三、第三十五條拍賣或配售之所得。
四、政府循預算程序之撥款。
五、人民、事業或團體之捐贈。
六、其他之收入。
	第十九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成立溫室氣體管理基金，基金來源如下：
一、依前條拍賣或配售之所得。
二、依第二十一條收取之手續費。
三、政府循預算程序之撥款。
四、違反本法行政罰鍰之部分提撥。
五、人民、事業或團體之捐贈。
六、其他之收入。
前項基金專供溫室氣體減量及氣候變遷調適之用，其支用項目如下：
一、執行溫室氣體減量工作事項。
二、排放源檢查事項。
三、輔導、補助及獎勵排放源辦理溫室氣體自願減量工作事項。
四、資訊平台帳戶建立、拍賣、配售及交易相關行政工作事項。
五、執行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所需之約聘僱經費。
六、氣候變遷調適之協調、研擬及推動事項。
七、氣候變遷及溫室氣體減量之教育、宣導與獎助事項。
八、氣候變遷及溫室氣體減量之國際事務。
九、其他有關溫室氣體減量及氣候變遷調適研究事項。
第一項第一款拍賣或配售之所得經扣除其成本及費用後之淨額，應以不低於百分之三十之比例補助直轄市、縣（市）作為前項項目之用。
前項補助比例及其分配方式，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直轄市、縣（市）政府，考量人口數、土地面積及相關因素定之，並定期檢討。
第一項基金，中央主管機關得成立基金管理會監督運作，其基金之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由行政院定之。
	一、條次變更。
二、序文未修正，各款修正如下：
(一)配合修正條文第二十四條、第三十一條增訂代金繳納制度及第二十八條新增碳費徵收制度，增訂第一款。
(二)第二款配合修正條文第二十五條新增手續費規定，爰予納入，另配合現行第二款援引條次已變更為修正條文第三十六條，酌作文字修正。
(三)第一款移列為第三款，修正援引條次，並酌作文字修正。
(四)第三款移列為第四款，內容未修正。
(五)考量罰鍰收入係政府透過公權力以警惕或矯正各種違規行為所強制收取之收入，應納入公庫統收統支，爰刪除第四款。
三、第二項移列至修正條文第三十三條，爰予刪除。
四、中央主管機關對地方政府之補助事宜，財政收支劃分法第三十條、地方制度法第六十九條已有相關規定，爰刪除第三項及第四項規定。
五、基金之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預算法第二十一條已有授權由行政院訂定之依據，爰刪除第五項規定。

	第三十三條　前條基金專供執行溫室氣體減量及氣候變遷調適之用，其用途如下：
一、排放源檢查事項。
二、補助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執行溫室氣體減量工作事項及以社區為本之氣候變遷調適政策及措施。
三、補助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執行溫室氣體減量工作事項。
四、補助及獎勵事業投資溫室氣體減量技術。
五、辦理前三款以外之輔導、補助、獎勵溫室氣體減量工作事項、研究及開發溫室氣體減量技術。
六、資訊平台帳戶建立、免費核配、拍賣、配售、移轉及交易相關行政工作事項。
七、執行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所需之約聘僱經費。
八、氣候變遷調適之協調、研擬及推動事項。
九、推動碳足跡管理機制相關事項。
十、氣候變遷及溫室氣體減量之教育及宣導事項。
十一、氣候變遷及溫室氣體減量之國際事務。
十二、氣候變遷及溫室氣體減量之教育宣導。
十三、消弭脆弱群體於公正轉型所受之威脅或負面影響。
十四、其他有關氣候變遷調適研究及溫室氣體減量事項。
溫室氣體管理基金應優先用於前項第四款及第五款用途。
第一項第二款至第五款與第十二款補助、獎勵之對象、申請資格、條件、審查程序、獎勵、補助方式、廢止、追繳及其他有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九條第二項　前項基金專供溫室氣體減量及氣候變遷調適之用，其支用項目如下：
一、執行溫室氣體減量工作事項。
二、排放源檢查事項。
三、輔導、補助及獎勵排放源辦理溫室氣體自願減量工作事項。
四、資訊平台帳戶建立、拍賣、配售及交易相關行政工作事項。
五、執行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所需之約聘僱經費。
六、氣候變遷調適之協調、研擬及推動事項。
七、氣候變遷及溫室氣體減量之教育、宣導與獎助事項。
八、氣候變遷及溫室氣體減量之國際事務。
九、其他有關溫室氣體減量及氣候變遷調適研究事項。
	一、現行第十九條第二項移列修正為第一項，序文酌作文字修正，已納入現行第一款用途，爰予刪除該款規定，其餘各款修正如下：
(一)第二款移列為第一款，內容未修正。
(二)增訂第二款、第三款補助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支用規定，並要求進行以社區為本之調適政策。
(三)為鼓勵事業投資溫室氣體減量技術，新增第四款規定。
(四)第三款移列為第五款，並因應新增前三款調整內容。
(五)第四款、第七款、第九款移列至第六款、第十款、第十二款，並酌作文字修正。
(六)第五款、第六款、第八款移列至第七款、第八款、第十一款，內容未修正。
(七)因應碳足跡管理機制，新增第九款。
(八)為使全民共同進行溫室氣體減量之推動，新增第十二款。
(九)確保脆弱群體不會成為公正轉型之犧牲品，新增第十三款。
(十)依第三十二條規定，溫室氣體管理基金收入來源包括：代金、碳費、實施溫室氣體總量管制及排放交易制度之拍賣或配售所得等收入，均涉及溫室氣體減量管制，基於非稅公課、環境公課之給付、對待給付間之關聯性及課徵正當性，考量專款專用及資源有限性，原則應支用於溫室氣體減量工作，調適範疇僅限於第八款氣候變遷調適之協調、研擬、推動事項及第十四款氣候變遷調適研究事項。
二、為鼓勵投資、研究及開發溫室氣體減量技術、辦理溫室氣體減量工作事項，第二項增訂溫室氣體管理基金之優先用途。
三、第三項增訂中央主管機關就補助、獎勵辦理溫室氣體減量工作等事項訂定辦法之授權依據，以茲明確。

	第三十四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參酌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與其協議或相關國際公約決議事項，因應國際溫室氣體減量規定，實施溫室氣體總量管制及排放交易制度。
總量管制應於實施排放量盤查、查驗、登錄制度，並建立自願減量、排放額度核配及交易制度後，由中央主管機關擬訂溫室氣體總量管制及排放交易計畫，會商有關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公告實施，並得與外國政府或國際組織協議共同實施。
	第十八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參酌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與其協議或相關國際公約決議事項，因應國際溫室氣體減量規定，實施溫室氣體總量管制及排放交易制度。
總量管制應於實施排放量盤查、查證、登錄制度，並建立核配額、抵換、拍賣、配售及交易制度後，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報請行政院核定公告實施之。
	一、條次變更。
二、第一項未修正。
三、為明確化溫室氣體總量管制與排放交易執行細節，第二項增訂溫室氣體總量管制及排放交易計畫之規定，並新增得與外國政府或國際組織協議共同實施總量管制及排放交易制度，另酌作文字修正。

	第三十五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公告納入總量管制之排放源，分階段訂定排放總量目標，於總量管制時應考量各行業之貿易強度、總量管制成本等因素，以避免碳洩漏影響全球減碳及國家整體競爭力之原則，將各階段排放總量所對應排放源之排放額度，以免費核配、拍賣或配售方式，核配其事業。
前項配售排放額度之比例，得依進口化石燃料之稅費機制之施行情形酌予扣減。
中央主管機關於核配予公用事業之核配額，應扣除其提供排放源能源消費所產生之間接排放二氧化碳當量之額度。
中央主管機關得保留部分排放額度以穩定碳市場價格，或核配一定規模以上新設或變更之排放源所屬事業。
事業關廠、歇業或解散，其免費核配之排放額度不得轉讓，應由中央主管機關收回；事業停工或停業時，中央主管機關應管控其免費核配之排放額度，必要時得收回之。
第一項各行業碳洩漏對國家整體競爭力影響之認定、事業排放額度核配方式、條件、程序、拍賣或配售方法、核配排放額度之廢止及第四項保留排放額度、一定規模及前項收回排放額度、事業停工、停業、復工、復業之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十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公告納入總量管制之排放源，分階段訂定排放總量目標，於總量管制時應考量各行業之貿易強度、總量管制成本等因素，以避免碳洩漏影響全球減碳及國家整體競爭力之原則，將各階段排放總量所對應排放源之排放額度，以免費核配、拍賣或配售方式，核配其事業。該核配額中屬配售額之比例應於階段管制目標內明定，並應分階段增加至百分之百。
前項配售額之比例，得依進口化石燃料之稅費機制之施行情形酌予扣減比例。
中央主管機關於核配予公用事業之核配額，應扣除其提供排放源能源消費所產生之間接排放二氧化碳當量之額度。
中央主管機關得保留部分核配額、核配一定規模以上新設或變更之排放源所屬事業，並命該排放源採行最佳可行技術。
排放源關廠、歇業或解散，其核配額不得轉讓，應由中央主管機關收回註銷。排放源停工或停業時，中央主管機關應管控其核配額，必要時得收回之。
第一項事業核配額、核配方式、條件、程序、拍賣或配售方法、核配額之撤銷、廢止與第四項保留核配額、一定規模、應採行最佳可行技術及前項排放源停工、停業、復工、復業之程序、各行業碳洩漏對國家整體競爭力影響等之認定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一、條次變更。
二、參酌歐盟總量管制及排放交易（以下簡稱ETS）、美國加州、韓國等國家或地區實施ETS經驗，額度係以免費、拍賣或配售方式核配納管對象，並逐步將配售及拍賣兩種有償核配之比例提高，而其中以拍賣較符合市場機制，逐漸被擴大採用，爰刪除第一項後段有關配售額之比例應分階段增加至百分之百之規定。
三、第二項將配售額修正為配售排放額度，並酌作文字修正，以臻明確。
四、第三項未修正。
五、第四項修正理由如下：
(一)參考國際ETS穩定排放額度價格之市場穩定儲備機制，明定中央主管機關為穩定碳市場價格，得保留部分排放額度。
(二)將核配額修正為排放額度，以臻明確。
(三)茲因於排放額度核配時，已將排放源採行最佳可行技術納入考量，爰刪除命排放源採行最佳可行技術規定。
六、第五項明定管制主體；為兼顧私人利益，明定收回之排放額度限於免費核配情形，以穩定市場，避免額度價格發生過高之情形，並酌作文字修正。
七、第六項配合調整管制主體；另相關規定係中央主管機關本權責訂定，為明確管理權責兼顧行政效率，且考量修正條文第八條第一項增訂由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協調、分工或整合跨部會氣候變遷因應事務規定，可發揮相關子法「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之目的，爰將現行所定會同修正為會商，並酌作文字修正。

	第三十六條　經核配排放額度之事業，應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開立帳戶，將排放額度之資訊公開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平台，並得移轉或交易；其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一定期間之排放量，不得超過中央主管機關規定移轉期限日內其帳戶中已登錄可供該期間扣減之排放額度。
事業排放量超過其排放額度之數量（以下簡稱超額量），得於規定移轉期限日前，以執行抵換專案、先期專案、自願減量專案、移轉、交易、拍賣取得之減量額度登錄於其帳戶，以供扣減抵銷其超額量；移轉期限日前，帳戶中原已登錄用以扣減抵銷其超額量之剩餘量，在未經查驗前不得用以交易。
前二項帳戶開立應檢具之資料、帳戶管理、扣減、排放額度移轉與交易之對象、次數限制、手續費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十一條　取得核配額之事業，在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一定期間之排放量，不得超過中央主管機關規定移轉期限日內其帳戶中已登錄可供該期間扣減之排放額度。
事業排放量超過其核配額度之數量（以下簡稱超額量），得於規定移轉期限日前，以執行先期專案、抵換專案、符合效能標準獎勵、交易或其他方式，取得之排放額度，登錄於其帳戶，以供扣減抵銷其超額量；移轉期限日前，帳戶中原已登錄用以扣減抵銷其超額量之剩餘量，在未經查證前不得用以交易。
前項抵換專案及交易取得之排放額度，應以來自國內為優先。
中央主管機關應參酌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與其協議或相關國際公約決議事項、能源效率提升、國內排放額度取得及長期減量目標達成等要素，得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國外排放額度開放認可準則。事業用以扣減抵銷其超額量之國外排放額度應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且不得超過核配額十分之一。
國外抵換專案之查驗機構，應為國際氣候變化公約相關機制認可，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
第一項帳戶之管理、排放額度之登錄、扣減及第二項、第四項交易對象、方式、手續費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金融主管機關定之。
	一、條次變更。
二、第一項修正理由如下：
(一)將核配額修正為核配排放額度，以臻明確。
(二)參考國際執行經驗及現行條文立法原意，增訂排放額度應資訊公開及得移轉或交易之規定。
三、第二項修正理由如下：
(一)將核配額度修正為排放額度，以臻明確。
(二)配合修正條文第二十三條將效能標準獎勵規定修正為強制性規定，爰刪除相關規定。
(三)配合修正條文第二十五條，將排放額度修正為減量額度，並酌作文字修正。
四、第三項及第五項配合修正條文第二十七條，就取得國外減量額度之使用已有規範，爰刪除之。
五、第四項移列至修正條文第二十七條第二項，爰刪除之。
六、第六項遞移為第三項，配合前二項修正辦法授權項目內容及酌修文字。

	第三十七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公告一定種類、規模之產品，其製造、輸入或販賣業者，應於指定期限內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核定碳足跡，經中央主管機關審查、查驗及核算後核定之，並於規定期限內依核定內容使用及分級標示於產品之容器或外包裝。
非屬前項公告之產品，其製造、輸入或販賣業者，得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核定碳足跡，經中央主管機關審查、查驗及核算後核定之，並依核定內容使用及分級標示。
前二項碳足跡核定之申請、應備文件、審查、查驗、核算、分級、標示、使用、期限、廢止、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一、本條新增。
二、因應全球減碳趨勢，第一項增訂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產品，其製造、輸入或販賣業者，應於指定期限內申請核定碳足跡，並於規定期限內使用及分級標示之強制性規定；中央主管機關對於公告之同一種類、規模之產品依其碳足跡進行分級管理。
三、為鼓勵持續減碳，並作為民眾選購產品參考，第二項增訂非屬第一項公告之產品，其製造、輸入或販賣業者，得申請核定碳足跡，並依規定使用及分級標示。
四、第三項授權由中央主管機關訂定碳足跡核定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其中之查驗，依修正條文第二十二條規定，由查驗機構辦理。

	第三十八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公告禁止或限制國際環保公約管制之高溫暖化潛勢溫室氣體及利用該溫室氣體相關產品之製造、輸入、輸出、販賣、使用或排放。
前項公告高溫暖化潛勢溫室氣體及利用該溫室氣體相關產品之製造、輸入、輸出、販賣、使用或排放，應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核准、記錄及申報。
前項核准之申請、審查程序、核准內容、廢止、記錄、申報、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一、本條新增。
二、高溫暖化潛勢溫室氣體在大氣層中具極長之生命週期，有配合國際公約發展趨勢加以管制必要，例如：氫氟碳化物（HFCs）係依蒙特婁議定書（Montreal Protocol）吉佳利修正案（Kigali Amendment）納入規範，以達逐步削減管制目標，爰增訂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
三、第三項增訂中央主管機關訂定高溫暖化潛勢溫室氣體及利用該溫室氣體相關產品製造、輸入、輸出、販賣、使用或排放之核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辦法之授權依據。

	第三十九條　事業捕捉二氧化碳後之利用，應依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規定辦理。
事業辦理二氧化碳捕捉後之封存，應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核准。
前項二氧化碳捕捉後封存核准之申請，應提出試驗計畫或執行計畫送中央主管機關審查，計畫內容至少應包含座落區位、封存方法、環境衝擊、可行性評估及環境監測。
經核准二氧化碳捕捉後封存之事業，應依核准內容執行，於二氧化碳封存期間持續執行環境監測，並定期向主管機關申報監測紀錄。
前三項二氧化碳捕捉後封存核准之審查程序、廢止、監測、記錄、申報、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一、本條新增。
二、第一項及第二項依國際能源總署所提淨零排放策略，二氧化碳之捕捉利用、封存為關鍵策略之一，配合修正條文第四條第一項已將一百三十九年淨零排放目標納入，爰增訂相關管理規定。
三、第三項考量二氧化碳捕捉後封存對於環境之影響衝擊，故明定應檢具試驗計畫或執行計畫送中央主管機關審查。
四、第四項明定封存後應進行環境監測並記錄，有關環境監測所需之檢驗測定，於修正條文第四十一條明定。
五、第五項增訂中央主管機關訂定二氧化碳捕捉後封存應遵行事項辦法之授權依據。

	第四十條　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派員攜帶有關執行職務之證明文件或顯示足資辨別之標誌，進入事業、排放源所在或其他相關場所，實施排放源操作、排放相關設施、碳足跡標示、溫室氣體或相關產品製造、輸入、販賣、使用、捕捉後利用、捕捉後封存之檢查，或令其提供有關資料，受檢查者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第二十三條　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派員，於提示有關執行職務之證明文件或顯示足資辨別之標誌後，進入排放源所在場所，實施排放源操作與排放相關設施檢查或命其提供有關資料，排放源及場所之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修正條文第三十一條新增碳邊境調整機制、第三十七條碳足跡及第三十九條二氧化碳捕捉後利用、封存之管制措施，擴大行政檢查實施場所及檢查範疇，並酌作文字修正。
三、因應修正條文第三十七條碳足跡查核，得於產品陳列銷售之經銷場所、製造或存放之生產廠（場）或倉儲等相關場所執行。

	第四十一條　檢驗測定機構應取得中央主管機關核給之許可證後，始得辦理本法規定涉及溫室氣體排放量、排放效能及環境之檢驗測定。
前項檢驗測定機構應具備之條件、設施、檢驗測定人員資格限制、許可證之申請、審查程序、許可事項、廢止、許可證核（換）發、停業、復業、查核、評鑑程序、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本法各項溫室氣體排放量、排放效能及環境之檢驗測定方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一、本條新增。
二、配合本法修正所需之檢驗測定包括溫室氣體排放量、排放效能及環境監測等，有賴經核給許可證之檢驗測定機構以標準方法為之，以確保檢驗測定數據之正確性，爰增訂第一項。茲以排放量為例：事業得自行或委託檢驗測定機構以標準方法直接量測其排放管道之溫室氣體排放濃度及流量等，以計算排放量。
三、第二項增訂中央主管機關訂定檢驗測定機構應遵行事項辦法之授權依據。
四、增訂第三項中央主管機關訂定檢驗測定方法之授權依據，以確保檢驗測定之數據品質。

	第五章　教育宣導及獎勵
	第四章　教育宣導與獎勵
	章次變更，並酌作文字修正。

	第四十二條　各級政府應加強推動對於國民、團體及事業對因應氣候變遷減緩與調適之教育及宣導工作，並積極協助民間團體推展有關活動，其相關事項如下：
一、擬訂與推動因應氣候變遷減緩與調適之教育宣導計畫。
二、提供方便近用之氣候變遷情況、溫室氣體減量與氣候變遷調適相關資訊。
三、建立產業及民眾參與機制以協同研擬順應當地環境特性之因應對策。
四、推動氣候變遷相關之科學、技術及管理等人才培育。
五、鼓勵研發，結合環境教育相關措施，編製氣候變遷之環境教育教材。
六、促進人民節約能源及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七、其他經各級政府公告之事項。
	第二十四條　各級政府機關應加強推動對於國民、學校及產業對減緩全球氣候變遷之認知與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之宣導工作，並應積極協助民間團體推展有關活動，其應推展事項如下：
一、擬訂與推動氣候變遷及其影響的教育宣導計畫。
二、提供民眾便捷之氣候變遷相關資訊。
三、建立產業與民眾參與機制以協同研擬順應當地環境特性之因應對策。
四、培訓科學、技術和管理人員。
五、鼓勵研發，結合環境教育相關措施，編製氣候變遷之環境教育教材。
六、促進人民節約能源與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七、建置低碳產品標籤制度及推廣低碳產品。
八、其他經各級政府機關公告之事項。
	一、條次變更。
二、序文除將「各級政府機關」修正為「各級政府機關」修正為「各級政府」，另配合修正條文第四條第二項合作原則，維持本法用語一致性，將本法教育宣導工作推動主體修正為國民、事業及團體，並酌作文字修正。
三、第一款配合本次修法將氣候變遷調適納入，酌作文字修正。
四、第二款確保民眾得以知情氣候變遷之情況，並使民眾得通俗了解政府之因應對策，故要求各級政府應秉持資訊公開原則，並強調資訊近用之重要，酌作文字修正。
五、第五款未修正。
六、第三款及第六款酌作文字修正。
七、為達淨零排放目標，涉及能源轉型、產業轉型與社會轉型等面向，推動氣候變遷相關之人才培育至為重要，爰修正第四款。
八、考量新增修正條文第三十七條碳足跡相關規定，爰刪除現行第七款規定，現行第八款規定款次遞移，並酌作文字修正。

	第四十三條　各級政府、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應宣導、推廣節約能源及使用低耗能高能源效率產品或服務，以減少溫室氣體之排放。
	第二十五條　各級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應宣導、推廣節約能源及使用低耗能高能源效率產品或服務，以減少溫室氣體之排放。
	一、條次變更。
二、將「各級政府機關」修正為「各級政府」，以維持本法用語一致性。

	第四十四條　提供各式能源者，應致力於宣導、鼓勵使用者節約能源及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第二十六條　提供各式能源者應致力於宣導並鼓勵使用者節約能源及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條次變更，並酌作文字修正。

	第四十五條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對於辦理氣候變遷調適或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績效優良之機關、機構、事業、學校、團體或個人，得予獎勵或補助。
前項獎勵與補助之條件、原則、審查程序、廢止及其他有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十七條　中央主管機關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對於氣候變遷調適或溫室氣體研究、管理與推動績效優良之機關、機構、事業、僱用人、學校、團體或個人，應予獎勵或補助。
前項獎勵與補助之條件、原則及審查程序等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一、條次變更。
二、第一項修正理由如下：
(一)中央主管機關獎勵、補助辦理溫室氣體減量工作事項之授權規定，已另於修正條文第三十三條第三項明定，爰刪除第一項有關中央主管機關獎勵、補助規定。
(二)考量其他獎勵、補助對象已含括僱用人範疇，爰予刪除。
(三)保留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獎勵補助彈性，將「應」修正為「得」。
三、第二項增訂「廢止」授權項目，並酌作文字修正。

	第六章　罰　則
	第五章　罰　則
	章次變更。

	第四十六條　事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改善；屆期仍未完成改善者，按次處罰；情節重大者，得令其停止操作、停工或停業，及限制或停止交易：
一、依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有盤查、登錄義務者，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盤查、登錄。
二、依第三十六條第二項規定登錄者，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錄。
有前項第二款情形者，中央主管機關應於重新核配排放量時，扣減其登錄不實之差額排放量。
	第二十九條　依第十六條第一項規定有盤查、登錄義務者、或依第二十一條第二項規定有登錄義務者，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盤查、登錄者處排放源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改善，且於重新核配排放量時，扣減其登錄不實之差額排放量；屆期未完成改善者，按次處罰；情節重大者，得命其停止操作、停工或停業，及限制或停止交易。
前項限期改善期限，最長不得超過九十日。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法制體例，將違反條文分列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款，修正援引條次並酌作文字修正。
三、扣減登錄不實差額排放量規定移至第二項。考量排放量核配涉及總量管制，爰限於第二款違規情形，以茲明確。
四、第二項改善期限規定移列至修正條文第五十六條統一規範，爰配合刪除。

	第四十七條　規避、妨礙、拒絕依第四十條之檢查或要求提供資料之命令者，由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處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強制檢查或令其提供相關資料。
	第三十條　規避、妨礙或拒絕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第二十三條規定所為之檢查或要求提供資料之命令者，處排放源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修正條文第四十條行政檢查實施場所及檢查範疇擴大，酌作文字修正，並參考空氣污染防制法第七十一條及消防法第四十一條之一，新增強制執行檢查規定。

	第四十八條　事業違反依第二十一條第二項所定辦法中有關排放量盤查、登錄之頻率、紀錄、應登錄事項、期限或管理之規定，經通知限期補正或改善，屆期仍未補正或完成改善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補正或改善；屆期仍未補正或完成改善者，按次處罰。
查驗機構未依第二十二條第一項取得許可逕行辦理查驗或違反依同條第二項所定辦法中有關應具備之條件、許可事項、查驗人員之資格或管理之規定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改善；屆期仍未完成改善者，按次處罰。
	第三十一條　查驗機構違反依第十六條第二項所定辦法中有關資格條件、許可事項及執行查證之管理規定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按次處罰。
違反依第十六條第三項所定辦法中有關盤查、登錄內容及頻率之管理規定，經通知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者，處排放源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並再通知限期補正；屆期仍未補正者，按次處罰。
前二項限期改善期限，最長不得超過九十日。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現行第十六條第三項移列為修正條文第二十一條第二項，及明確處罰要件，爰將第二項規定移列為第一項，並酌作文字修正。
三、配合現行第十六條第二項移列為修正條文第二十二條，爰將第一項移列為第二項，並明確處罰要件及酌作文字修正。
四、刪除第三項規定，理由同修正條文第四十六條說明四。

	第四十九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補正或改善，屆期仍未補正或完成改善者，按次處罰；情節重大者，得令其停業，必要時，並得廢止其許可或勒令歇業：
一、檢驗測定機構未依第四十一條第一項取得許可證逕行檢驗測定。
二、違反依第四十一條第二項所定辦法有關檢驗測定機構應具備之條件、設施、檢驗測定人員資格限制、許可事項或管理之規定。
	
	一、本條新增。
二、配合修正條文第四十一條檢驗測定機構管理規定，增列違反本法規定檢驗測定機構及相關規定事項之罰則。

	第五十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改善；屆期仍未完成改善者，應限制或停止交易：
一、違反依第二十五條第五項所定辦法中有關減量額度移轉、交易、拍賣之對象或方式之規定。
二、違反依第三十六條第三項所定辦法中有關排放額度移轉、交易之對象之規定。
	第三十二條　排放源或事業違反依第二十一條第六項所定辦法中交易對象或方式之管理規定者或第二十二條第三項所定辦法中使用條件或使用期限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應限制或停止交易。
前項限期改善期限，最長不得超過九十日。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法制體例將違反條文移列第一款及第二款，並配合修正條文第二十五條及第三十六條之規定，明定違反減量額度、排放額度移轉、交易之對象、方式規定之處罰。
三、刪除第二項規定，理由同修正條文第四十六條說明四。

	第五十一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補正或申報；屆期仍未補正或申報者，按次處罰：
一、未依第二十四條第一項規定抵換溫室氣體增量。
二、違反第三十八條第一項公告禁止之規定。
三、違反第三十八條第一項公告限制之規定，或未依第二項申請核准逕行製造、輸入、輸出、販賣、使用或排放第一項公告限制之高溫暖化潛勢溫室氣體或利用該溫室氣體相關產品。
四、違反依第三十八第三項所定辦法中有關製造、輸入、輸出、販賣、使用或排放之核准內容、記錄、申報或管理之規定。
	
	一、本條新增。
二、配合新增修正條文第二十四條溫室氣體增量抵換及第三十八條高溫暖化潛勢溫室氣體及利用該溫室氣體相關產品管制，增訂處罰規定。

	五十二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補正或改善；屆期仍未補正或完成改善者，得按次處罰：
一、事業違反第三十九條第二項規定未經核准逕行二氧化碳捕捉後之封存。
二、事業違反第三十九條第四項規定未依核准內容執行。
三、違反依第三十九條第五項所定辦法有關二氧化碳捕捉後封存之監測、記錄、申報或管理之規定。
	
	一、本條新增。
二、配合新增修正條文第三十九條二氧化碳捕捉後之封存管制，增訂處罰規定。

	第五十三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由主管機關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改善；屆期仍未完成改善者，按次處罰：
一、違反第三十七第一項規定，未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期限內申請核定碳足跡，或未於規定期限內依核定內容使用或標示於產品之容器或外包裝。
二、違反依第三十七條第三項所定辦法中有關碳足跡標示、使用或管理之規定。
	
	一、本條新增。
二、配合新增修正條文第三十七條碳足跡管理機制，增訂處罰規定。

	第五十四條　依第二十八條第一項規定應繳納碳費，有偽造、變造或其他不正當方式短報或漏報與碳費計算有關資料者，中央主管機關得逕依查核結果核算排放量，並以碳費收費費率之二倍計算其應繳費額。
以前項之方式逃漏碳費者，中央主管機關除依第五十九條計算及徵收逃漏之碳費外，並追繳最近五年內之應繳費額。但應徵收碳費起徵未滿五年者，自起徵日起計算追繳應繳費額。
前項追繳應繳費額，應自中央主管機關通知限期繳納截止日之次日或逃漏碳費發生日起，至繳納之日止，依繳納當日郵政儲金一年期定期存款固定利率按日加計利息。
	
	一、本條新增。
二、參考空氣污染防制法第七十五條規定，新增碳費徵收對象蓄意以不實資料申報或虛偽記載、變造或其他不正當方式短、漏報與碳費有關資料者，中央主管機關得逕依碳費收費費率二倍計算碳費及碳費之追徵期限、加計利息規定。

	第五十五條　事業違反第三十六條第一項規定，於移轉期限日，帳戶中未登錄足供扣減之排放額度者，每公噸超額量處碳市場價格三倍之罰鍰，以每一公噸新臺幣三千元為上限。
前項碳市場價格，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參考國內外碳市場交易價格定期檢討並公告之。
	第二十八條　事業違反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於移轉期限日，帳戶中未登錄足供扣減之排放額度者，每公噸超額量處碳市場價格三倍之罰鍰，以每一公噸新臺幣一千五百元為上限。
前項碳市場價格，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參考國內外碳市場交易價格定期檢討並公告之。
	一、條次變更。
二、第一項配合現行第二十一條修正變更條次，修正援引條次並修正罰鍰上限。
三、第二項碳市場價格之檢討程序，為利中央主管機關即時掌握並反應國內外碳市場價格，提升行政效率，爰將「會同」修正為「會商」。

	第五十六條　依本法通知限期補正、改善或申報者，其補正、改善或申報期間，以九十日為限。因天災或其他不可抗力事由致未能於補正、改善或申報期限內完成者，應於其原因消滅後繼續進行，並於十五日內，以書面敘明理由，檢具相關資料，向處分機關申請重新核定補正、改善或申報期限。
未能於前項期限內完成改善者，得於接獲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內提出具體改善計畫，向處分機關申請延長，處分機關應依實際狀況核定改善期限，最長以一年為限，必要時得再延長一年；未確實依改善計畫執行，經查屬實者，處分機關得立即終止其改善期限，並從重處罰。
	
	一、本條新增。
二、參考空氣污染防制法第八十二條規定訂定。
三、第一項統一規範本法通知補正、改善或申報期間，及因天災或其他不可抗力事由致未能於補正、改善或申報期限內完成者，於原因消滅後向處分機關申請重新核定補正、改善或申報期限。
四、第二項統一規範改善期限之申請延長相關規定。

	第五十七條　本法所定之處罰，除另有規定外，由中央主管機關為之。
	
	一、本條新增。
二、增訂處罰之執行機關，除修正條文第四十七條行政檢查及第五十三條碳足跡另有規定外，由中央主管機關為之。

	第五十八條　本法所定罰鍰裁罰基準等相關事項之準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一、本條新增。
二、為適切裁罰，明定中央主管機關訂定裁罰準則之授權依據。

	第七章　附　則
	第六章　附　則
	章次變更。

	第五十九條　未依第二十四條第二項、第二十八條第四項及第三十一條第三項所定辦法，於期限內繳納代金、碳費者，每逾一日按滯納之金額加徵百分之零點五滯納金，一併繳納；逾期三十日仍未繳納者，移送強制執行。
前項應繳納代金、碳費，應自滯納期限屆滿之次日起，至繳納之日止，依繳納當日郵政儲金一年期定期存款固定利率按日加計利息。
	
	一、本條新增。
二、參考空氣污染防制法第七十四條規定，新增逾期繳納代金、碳費應加徵滯納金，及遲繳代金、碳費應加計利息之規定。

	第六十條　主管機關依本法規定受理各項申請之審查、許可，應收取檢驗費、審查費、手續費或證書等規費。
前項收費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定之。
	
	一、本條新增。
二、配合本次修法新增之管制措施，第一項增訂收取費用規定，並於第二項授權由中央主管關會商有關機關訂定收費標準。

	第六十一條　本法施行細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三十三條　本法施行細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條次變更，內容未修正。

	第六十二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第三十四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條次變更，內容未修正。


委員賴瑞隆等提案：
本院委員賴瑞隆、郭國文、莊瑞雄、吳思瑤、林楚茵等16人，鑑於現行「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著重於溫室氣體管理制度之建構，並未納入氣候變遷之調適作為，且歐美先進國家刻正推動淨零碳排（NetZero）之零碳政策，現行法的減碳機制則顯不足，為與國際接軌及兼顧永續發展需求，破除我國對褐色資本主義之依賴，並因應氣候變遷衝擊強化調適作為，爰擬具「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修正草案，並變更名稱為「氣候變遷因應及調適法」。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賴瑞隆　　郭國文　　莊瑞雄　　吳思瑤　　林楚茵　　
連署人：何志偉　　陳秀寳　　劉世芳　　蘇震清　　蘇治芬　　湯蕙禎　　林宜瑾　　莊競程　　陳歐珀　　林淑芬　　陳亭妃　　　　　　　　　　　　
　　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修正草案總說明
因近年來極端氣候頻發，全球氣候變遷情勢嚴峻，國際社會對產業供應鏈減碳之要求持續增加，二○一五年全球一百九十五個國家通過巴黎協定，在其架構下，各國紛紛檢討因應氣候變遷作為，積極開展減緩、調適、技術、資金、能力建構、透明度等工作，並於二○二一年確認二○五○年達成溫室氣體淨零排放之目標。
我國現行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以下簡稱本法）係於一百零四年七月一日制定公布施行，現行條文著重於溫室氣體減量管理制度之建構，為與國際接軌及兼顧永續發展需求，適應全球氣候變遷衝擊並建構韌性體系，我國應有必要強化調適作為，降低氣候變遷衝擊，導入國際碳定價經驗開徵碳費，發展減量技術、產業及經濟誘因制度，促進國家邁向淨零轉型目標，爰擬具本法修正草案，並將名稱修正為「氣候變遷因應及調適法」，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修正名稱為「氣候變遷因應及調適法」。
二、本法立法理由，納入《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及相關國際公約決議，重視氣候轉型下的世代正義，並應重視保護脆弱群體。（修正條文第一條）
二、修正規定淨零排放為國家溫室氣體長期減量目標；增訂本法所定事項，涉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職掌者，由其辦理。（修正條文第二條及第四條）
三、修正本法相關名詞定義，參考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遷專門委員會氣候變遷第六次會議評估報告，修正相關定義，並增訂溫室氣體淨零排放及相關名詞之定義，刪除毋庸定義之執行細節相關規定。（修正條文第三條）
四、為呼應巴黎協定，增訂政府須兼顧跨世代衡平及脆弱群體扶助；因應氣候變遷相關計畫或方案之基本原則，增訂納入中央地方協力及公私合作、科學技術研究發展、落實脆弱族群之保護、公正轉型、綠色金融、氣候變遷調適能力建構等。（修正條文第五條及第六條）
五、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負責協調、分工及整合國家因應氣候變遷基本方針及重大政策之跨部會相關事務，行政院應公告各部會主辦及協辦機關所負責之分工事項。（修正條文第八條）
六、中央主管機關應訂定國家因應氣候變遷行動綱領、每四年為一階段之管制目標；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訂修所屬部門溫室氣體減量行動方案。（修正條文第九條至第十一條）
七、強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因應氣候變遷事務之協調整合，規定其增設氣候變遷因應推動會，並明定其應訂修溫室氣體減量執行方案及公開成果報告。（修正條文第十四條及第十五條）
八、增訂氣候變遷調適能力建構推動事項，接軌氣候變遷科學及風險評估，中央主管機關整合易受氣候變遷衝擊領域之調適行動方案擬訂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計畫，並明定前開行動方案成果報告之公開。（修正條文第十七條至第十九條）
九、增訂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氣候變遷調適執行方案之訂修及該執行方案成果報告之公開。（修正條文第二十條）
十、增訂事業具公告排放源者，其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指定應經查驗者，其盤查相關資料，應經查驗機構查驗；事業新設或變更排放源達一定規模者，應進行一定比率之增量抵換；鼓勵事業或各級政府提出自願減量專案並據以執行溫室氣體減量措施者，得申請核准取得減量額度。（修正條文第二十一條、第二十四條及第二十五條）
九、增訂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產品、指定之車輛應符合效能標準、新建築之構造及設備應符合減緩溫室氣體排放之規定，強化對各該排放行為之管理。（修正條文第二十三條）
十、增訂徵收碳費作為經濟誘因工具，中央主管機關對國內排放源徵收碳費，及碳費費率及計算方式之審議委員會、減量額度扣除徵收碳費之排放量之規定；因應國際趨勢對進口產品實施碳邊境調整機制；代金、碳費納入溫室氣體管理基金，得支用於補助、獎勵地方政府執行溫室氣體減量工作、獎勵溫室氣體減量工作事項、投資、研究及開發溫室氣體減量技術等用途。（修正條文第二十八條至第三十三條）
十一、修正實施總量管制時機、調整排放額度之核配規定，並增訂排放額度用於碳市場穩定機制等，以與國際作法一致。（修正條文第三十四條及第三十五條）
十二、增訂中央主管機關得公告一定種類、規模之產品，其製造、輸入或販賣業者，應申請核定碳足跡及依核定內容標示之相關規定，以延伸生產者責任。（修正條文第三十七條）
十三、增訂配合國際公約發展趨勢，中央主管機關得公告禁止或限制高溫暖化潛勢溫室氣體及利用該溫室氣體相關產品之製造、輸入、輸出、販賣、使用或排放。（修正條文第三十八條）
十四、增訂事業捕捉二氧化碳後之利用、封存相關規定；配合新增相關管制措施，修正行政檢查之範疇；確保檢驗測定品質，增訂檢驗測定機構及檢驗測定方法相關規定。（修正條文第三十九條至第四十一條）
十五、明確受處分主體及調整援引條次，新增違反碳足跡申請核定及標示、二氧化碳捕捉後封存、高溫暖化潛勢溫室氣體公告禁止或限制、檢驗測定機構取得許可證等管理規定之處罰。（修正條文第四十六條至第四十九條、第五十一條至第五十三條）
十六、增訂以不正當方式短、漏報與碳費計算有關之資料者，以碳費收費費率之二倍計算應繳納費額；未於規定期限內繳納代金、碳費之加徵滯納金、利息規定。（修正條文第五十四條及第五十九條）
十七、規範本法補正、改善或申報期間相關規定；增訂本法處罰之權責機關，並授權中央主管機關訂定罰鍰裁罰準則。（修正條文第五十六條至第五十八條）
十八、增訂各級主管機關疏於執行或怠無作為時，人民或公益團體得主動請求機關作為，及機關為適時給予合法處理時之公民訴訟依據。（修正條文第六十一條）
	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氣候變遷因應及調適法
	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
	本法於制定時，主要著重於溫室氣體減量管理機制。為與國際接軌，本次修正擴及強化減量管理、調適因應、碳定價、能力建構等相關規範，全面構建因應氣候變遷體系，爰將名稱修正為「氣候變遷因應及調適法」。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章　總　則
	章名未修正。

	第一條　為因應全球氣候變遷，制定氣候變遷調適策略，降低與管理溫室氣體排放，落實環境正義與世代正義，並考量脆弱群體之保護，善盡共同保護地球環境之責任，並確保國家永續發展，特制定本法。
	第一條　為因應全球氣候變遷，制定氣候變遷調適策略，降低與管理溫室氣體排放，落實環境正義，善盡共同保護地球環境之責任，並確保國家永續發展，特制定本法。
	一、明定本法立法理由。
二、根據氣候科學研究，溫室氣體排放導致全球暖化，造成地球氣候系統變化已有科學證據支持，且相關影響及衝擊將於未來持續發生，一直以來發展經濟對氣候環境造成之負面影響，顯然將由未來的世代承擔，《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及其協議或相關國際公約決議，亦注意到應保障未來世代生存權益，爰於立法目的新增落實世代正義。此外，落實零碳轉型所採取之行動及負擔成本，應優先保護對氣候變遷承受力較低之脆弱群體。

	第二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本法所定事項，涉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職掌者，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理。
	第二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增訂第二項，理由如下：
(一)溫室氣體減量、氣候變遷調適涉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眾多，行政院於一百十一年一月核定之第二期（一百十年至一百十四年）溫室氣體減量推動方案，係以主辦、協辦機關並列方式劃分權責。
(二)由於氣候變遷議題具有複雜性、不確定性、跨領域及跨部門等特性，為確保未來有持續調整回應國內外討論此議題之空間，保留組織調整與分工事項權責單位之彈性，爰參考環境教育法第二條第二項規定，增訂涉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職掌者，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各自辦理之原則性規範；至於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明確之職掌範疇，另於本法施行細則中明文補充。

	第三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溫室氣體：指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氧化亞氮（N2O）、氫氟碳化物（HFCs）、全氟碳化物（PFCs）、六氟化硫（SF6）、三氟化氮（NF3）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者。
二、氣候變遷調適：指人類系統，對實際或預期發生氣候變遷影響之調整適應過程，藉以緩和因氣候變遷所造成之損害，或利用其有利之情勢，包括自然系統對實際發生氣候變遷影響之調整適應過程，必要時透過適當之人為介入，使其調整適應預期發生之氣候變遷影響。
三、溫室氣體減量：指減少人類活動衍生之溫室氣體排放或增加溫室氣體吸收儲存。
四、排放源：指直接或間接排放溫室氣體至大氣中之單元或程序。
五、溫暖化潛勢：指單一質量單位之溫室氣體，在特定時間範圍內所累積之輻射驅動力，並將其與二氧化碳為基準進行比較之衡量指標。
六、排放量：指自排放源排出之各種溫室氣體量乘以各該物質溫暖化潛勢所得之合計量，以二氧化碳當量表示。
七、負排放技術：指將二氧化碳或其他溫室氣體自排放源或大氣中以自然碳循環或人為方式移除、吸收或儲存之機制。
八、碳匯：指將二氧化碳或其他溫室氣體自排放源或大氣中持續移除後，吸收或儲存之樹木、森林、土壤、海洋、地層、設施或場所。
九、淨零排放：指溫室氣體排放量與碳匯量達成平衡。
十、公正轉型：在尊重人權及尊嚴勞動之原則下，向所有因應氣候變遷轉型及氣候政策受影響之社群進行諮詢，並協助產業、地區、勞工及消費者穩定轉型。
十一、事業：指公司、行號、工廠、民間機構、行政機關（構）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對象。
十二、減量額度：指事業及各級政府執行溫室氣體自願減量專案、本法修正施行前執行溫室氣體排放額度抵換專案（以下簡稱抵換專案）、溫室氣體減量先期專案（以下簡稱先期專案）取得之額度。
十三、效能標準：指排放源之單位產品、單位原（物）料、單位里程或其他單位用料容許之排放量。
十四、總量管制：指在一定期間內，為有效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對公告排放源溫室氣體總容許排放量所作之限制措施。
十五、排放額度：指進行總量管制時，允許排放源於一定期間排放之額度。
十六、碳洩漏：指實施溫室氣體管制，可能導致產業外移至其他碳管制較為寬鬆國家，反而增加全球排碳量之情況。
十七、碳足跡：指產品由原料取得、製造、配送銷售、使用及廢棄處理等生命週期各階段產生之碳排放量，經換算為二氧化碳當量之總和。
十八、查驗機構：指經中央主管機關或其委託（任）之認證機關（構）認證，並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執行溫室氣體查驗業務之機構。
	第三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溫室氣體：指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氧化亞氮（N2O）、氫氟碳化物（HFCs）、全氟碳化物（PFCs）、六氟化硫（SF6）、三氟化氮（NF3）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者。
二、氣候變遷調適：指人類系統，對實際或預期氣候變遷衝擊或其影響之調整，以緩和因氣候變遷所造成之傷害，或利用其有利之情勢。調適包括預防性及反應性調適、私人和公共調適、自主性與規劃性調適等。
三、溫室氣體排放源（以下簡稱排放源）：指直接或間接排放溫室氣體至大氣中之單元或程序。
四、溫暖化潛勢：指在一段期間內一質量單位之溫室氣體輻射衝擊，相對於相等單位之二氧化碳之係數。
五、溫室氣體排放量（以下簡稱排放量）：指自排放源排出之各種溫室氣體量乘以各該物質溫暖化潛勢所得之合計量，以二氧化碳當量表示。
六、事業：指具有排放源之法人、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之非法人團體、機關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對象。
七、碳匯：指將二氧化碳或其他溫室氣體自排放單元或大氣中持續分離後，吸收或儲存之樹木、森林、土壤、海洋、地層、設施或場所。
八、碳匯量：指將二氧化碳或其他溫室氣體自排放源或大氣中持續移除之數量，扣除於吸收或儲存於碳匯過程中產生之排放量及一定期間後再排放至大氣之數量後，所得到吸收或儲存之二氧化碳當量淨值。
九、減緩：指以人為方式減少排放源溫室氣體排放或增加溫室氣體碳匯。
十、低碳綠色成長：促進產業綠化及節能減碳，並透過低碳能源與綠色技術研發，發展綠能及培育綠色產業，兼顧減緩氣候變遷之綠色經濟發展模式。
十一、排放強度：指排放源別之設施、產品或其他單位用料或產出所排放之二氧化碳當量。
十二、抵換：指事業採行減量措施所產出之減量額度，用以扣減排放源之排放量。
十三、溫室氣體減量先期專案（以下簡稱先期專案）：本法實施前，排放源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以排放源減量且低於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排放強度方式執行，所提出之抵換專案。
十四、確證：指抵換專案經查驗機構審核，確認抵換專案計畫書符合本法相關規定之作業。
十五、溫室氣體排放額度抵換專案（以下簡稱抵換專案）：指為取得抵換用途之排放額度，依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減量方法提出計畫書，其計畫書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及查驗機構確證，且所有設備、材料、項目及行動均直接與減少排放量或增加碳匯量有關的專案。
十六、溫室氣體排放效能標準（以下簡稱效能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排放源別或事業別之設施、產品或其他單位用料或產出，公告容許排放之二氧化碳當量。
十七、總量管制：指在一定期間內，為有效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對公告排放源溫室氣體總容許排放量所作之限制措施。
十八、交易：指進行總量管制時，排放額度於國內外之買賣或交換。
十九、排放額度：指進行總量管制時，允許排放源於一定期間排放二氧化碳當量的額度；此額度得取自政府之核配、拍賣、配售、先期專案、抵換專案、效能標準或交易；一單位之排放額度相當於允許排放一公噸之二氧化碳當量。
二十、階段管制目標：依國家溫室氣體減量推動方案對一定期間內的二氧化碳排放總當量所為之管制總量。
二十一、查證：指排放量數據或溫室氣體減量（含碳匯量）數據，經查驗機構驗證或現場稽核之作業。
二十二、盤查：指彙整、計算及分析排放量或碳匯量之作業。
二十三、登錄：指將經由查驗機構完成查證之排放量、碳匯量、核配量、減量或交易之排放量、拍賣量及配售量等登記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資訊平台之作業。
二十四、核配排放額度（以下簡稱核配額）：指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配排放源於一定期間之直接與間接排放二氧化碳當量的額度。
二十五、配售排放額度（以下簡稱配售額）：中央主管機關有償售予排放源於一定期間內許可之溫室氣體排放量。
二十六、排放源帳戶：由中央主管機關設立用以登錄排放源之排放量、核配額、拍賣額、配售額或抵換排放額度之帳戶。
二十七、碳洩漏：實施溫室氣體管制，可能導致產業外移至其他碳管制較為寬鬆國家，反而增加全球排碳量之情況。
二十八、最佳可行技術：指考量能源、經濟及環境之衝擊後，排放源所採行經評估已商業化排放量最少之技術。
	一、序言及第一款未修正。
二、參考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遷專門委員會氣候變遷第六次評估報告IPCC AR6第一工作小組報告內容，修正第二款定義。
三、第九款移列為第三款，釐清其實質意涵將「減緩」修正為「溫室氣體減量」，並酌作文字修正。
四、第三款、第五款、第十六款、第二十七款款次變更為第四款、第六款、第十三款、第十六款，並酌作文字修正。
五、參考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遷專門委員會氣候變遷第六次評估報告IPCCAR6第一工作小組報告內容，修正第四款溫暖化潛勢之定義，並遞移為第五款。
六、配合修正條文第四條第一項修正國家溫室氣體長期減量目標及新增第二項為達成淨零排放目標之合作原則，新增第七款負排放技術及第九款淨零排放之定義。
七、第七款款次遞移為第八款並酌作文字修正。另考量本款已有碳匯之定義，現行第八款碳匯量無另為定義之必要，爰予刪除。
八、配合修正條文第六條第三款基本原則及第八條第十七款公正轉型之推動，為中央有關機關推動事項，新增第十款公正轉型之定義。
九、第六款款次移列為第十一款，並配合第四章「減量對策」各條文修正，酌予修正以明確管制主體。
十、第十款至第十二款、第十八款、第二十款、第二十二款至第二十六款屬執行細節相關規定，毋庸定義，爰予刪除。
十一、第十三款溫室氣體減量先期專案、第十五款溫室氣體排放額度抵換專案均乃本法修正前為取得抵換用途之減量措施，無另為定義必要，爰予刪除。
十二、確證、查證實質上同為經查驗機構查驗之程序，已回歸本法其他條文修正規範，無另為定義必要，爰刪除第十四款及第二十一款。
十三、為鼓勵事業及各級政府採行自願減量取得減量額度，並利後續就其使用用途、期限、方式等予以管理，爰新增第十二款減量額度之定義。
十四、第十七款款次遞移為第十四款，內容未修正。
十五、第十九款款次遞移為第十五款，並為與減量額度有所區隔，刪除後段減量額度內容及酌作文字修正。
十六、配合修正條文第三十七條增訂碳足跡管理機制，新增第十七款碳足跡之定義。
十七、為因應國際間推動淨零碳排，國內事業須分階段碳盤查，並由查驗機構完成驗證工作，以作為溫室氣體邊境管制措施（如碳關稅）之依據，爰增訂查驗機構之定義。
十八、配合修正條文第三十五條刪除最佳可行技術相關規定，爰刪除第二十八款。

	第四條　國家溫室氣體長期減量目標為中華民國一百三十九年溫室氣體淨零排放。
為達成前項目標，各級政府應與國民、事業、團體共同推動溫室氣體減量、發展負排放技術及促進國際合作。
第一項目標，中央主管機關應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參酌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與其協議或相關國際公約決議事項及國內情勢變化，適時調整該目標，送行政院核定，並定期檢討之。
	第四條　國家溫室氣體長期減量目標為中華民國一百三十九年溫室氣體排放量降為中華民國九十四年溫室氣體排放量百分之五十以下。
前項目標，中央主管機關應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參酌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與其協議或相關國際公約決議事項及國內情勢變化，適時調整該目標，送行政院核定，並定期檢討之。
	一、國際間超過一百三十國及歐盟已經宣示或評估淨零排放目標，德國、英國、日本等已於法律明文納入減量目標。為明確宣示我國減量決心，爰修正第一項國家溫室氣體長期減量目標。
二、為達成淨零排放目標，參依環境基本法第四條第一項揭示之合作原則，增訂第二項規定。
三、第二項遞移為第三項，並酌作文字修正。

	第五條　政府應秉持減緩與調適並重之原則，確保國土資源永續利用及能源供需穩定，妥適減緩及因應氣候變遷之影響，兼顧環境保護、經濟發展、社會正義、跨世代衡平及脆弱群體扶助。
各級政府應鼓勵創新研發，強化財務機制，充沛經濟活力，開放良性競爭，推動低碳綠色成長，創造就業機會，提升國家競爭力。
為因應氣候變遷，政府相關法律及政策之規劃管理原則如下：
一、為確保國家能源安全，應擬定逐步降低化石燃料依賴之中長期策略，訂定再生能源中長期目標，逐步落實非核家園願景。
二、秉持使用者付費之環境正義原則，溫室氣體排放額度之核配應逐步從免費核配到拍賣或配售方式規劃。
三、依二氧化碳當量，推動溫室氣體排放之稅費機制，以因應氣候變遷，並落實中立原則，促進社會公益。
四、積極協助傳統產業節能減碳或轉型，發展綠色技術及綠色產業，創造就業機會及綠色成長。
五、提高資源及能源使用效率，促進資源循環使用以減少環境污染及溫室氣體排放。
六、納入因應氣候變遷因子，提高氣候變遷調適能力，降低脆弱度及強化韌性，確保國家永續發展。
	第五條　政府應秉持減緩與調適並重之原則，確保國土資源永續利用及能源供需穩定，妥適減緩及因應氣候變遷之影響，兼顧環境保護、經濟發展及社會正義。
各級政府應鼓勵創新研發，強化財務機制，充沛經濟活力，開放良性競爭，推動低碳綠色成長，創造就業機會，提升國家競爭力。
為因應氣候變遷，政府相關法律與政策之規劃管理原則如下：
一、為確保國家能源安全，應擬定逐步降低化石燃料依賴之中長期策略，訂定再生能源中長期目標，逐步落實非核家園願景。
二、秉持使用者付費之環境正義原則，溫室氣體排放額度之核配應逐步從免費核配到配售方式規劃。
三、依二氧化碳當量，推動進口化石燃料之稅費機制，以因應氣候變遷，並落實中立原則，促進社會公益。
四、積極協助傳統產業節能減碳或轉型，發展綠色技術與綠色產業，創造新的就業機會與綠色經濟體制，並推動國家基礎建設之低碳綠色成長方案。
五、提高資源與能源使用效率，促進資源循環使用以減少環境污染及溫室氣體排放。
	一、參酌巴黎協定，修正第一項增訂考量跨世代衡平、脆弱群體扶助等原則。
二、第二項未修正。
三、第三項修正理由如下：
(一)序文及第五款酌作文字修正。
(二)第一款未修正。
(三)排放額度核配方式包括免費、拍賣、配售，其中拍賣、配售均屬須付費之核配方式，爰第二款酌作文字修正。
(四)除化石燃料之使用外，含氟溫室氣體、冷媒或其他製程等亦將排放溫室氣體，爰第三款酌作文字修正。
(五)因應淨零排放路徑，修正第四款。
(六)為強化政府相關法律及政策之氣候變遷調適規劃管理原則，增訂第六款規定。

	第六條　因應氣候變遷相關計畫或方案，其基本原則如下：
一、國家減量目標及期程之訂定，應履行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之共同但有差異之國際責任，同時兼顧我國環境、經濟及社會之永續發展。
二、部門階段管制目標之訂定，應考量成本效益，並確保儘可能以最低成本達到溫室氣體減量成效。
三、積極採取預防措施，進行預測、避免或減少引起氣候變遷之肇因，以緩解其不利影響，並採取必要措施落實脆弱群體之保護、實踐公正轉型。
四、致力氣候變遷科學及溫室氣體減量技術之研究發展。
五、建構綠色金融機制及推動措施，促成投資及產業追求永續發展之良性循環。
六、提升中央地方協力及公私合作，並推動因應氣候變遷之調適計畫，並加強教育宣傳及專業人員能力建構。
七、積極加強國際合作，以維護產業發展之國際競爭力。
	第六條　溫室氣體管理相關方案或計畫，其基本原則如下：
一、國家減量目標及期程之訂定，應履行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之共同但有差異之國際責任，同時兼顧我國環境、經濟及社會之永續發展。
二、部門別階段管制目標之訂定，應考量成本效益，並確保儘可能以最低成本達到溫室氣體減量成效。
三、積極採取預防措施，進行預測、避免或減少引起氣候變遷之肇因，並緩解其不利影響。
四、積極加強國際合作，以維護產業發展之國際競爭力。
	一、第一項序文及第二款文字酌作修正。
二、參酌巴黎協定之規定，修正第三款，保護脆弱群體並重視實踐公正轉型。
三、增訂第四款至第六款，包括公正轉型、減量及調適之科學技術研究發展、綠色金融、中央地方協力、公私合作及能力建構等原則。
四、第四款移列為第七款。

	第七條　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委任所屬機關（構）、委託或委辦其他機關（構），辦理有關氣候變遷調適與溫室氣體減量之調查、查核、輔導、訓練及研究事宜。
	第七條　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委託專責機構，辦理有關氣候變遷與溫室氣體減量之調查、查證、輔導、訓練及研究事宜。
	為因應實務需求及符合行政程序法相關規定，增訂委任、委託及委辦之對象。

	第二章　政府機關權責
	第二章　政府機關權責
	章名未修正。

	第八條　為推動氣候變遷因應及強化跨域治理，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以下簡稱永續會）應協調、分工、整合國家因應氣候變遷基本方針及重大政策之跨部會氣候變遷因應事務。
中央有關機關應推動溫室氣體減量、氣候變遷調適之事項如下：
一、再生能源及能源科技發展。
二、能源使用效率提升及能源節約。
三、製造部門溫室氣體減量。
四、運輸管理、大眾運輸系統發展及其他運輸部門溫室氣體減量。
五、低碳能源運具使用。
六、建築溫室氣體減量管理。
七、廢棄物回收處理及再利用。
八、自然資源管理、生物多樣性保育及碳匯功能強化。
九、農業溫室氣體減量管理及糧食安全確保。
十、綠色金融及溫室氣體減量之誘因機制。
十一、溫室氣體減量對整體經濟影響評估及因應規劃。
十二、溫室氣體總量管制、抵換、拍賣、配售、交易制度之建立及國際合作減量機制之推動。
十三、溫室氣體減量科技之研發及推動。
十四、國際溫室氣體相關公約法律之研析及國際會議之參與。
十五、氣候變遷調適相關事宜之研擬及推動。
十六、氣候變遷調適及溫室氣體減量之教育宣導。
十七、公正轉型之推動。
十八、其他氣候變遷調適及溫室氣體減量事項。
前項分工事項之主辦及協辦機關，由行政院定之。
	第八條　行政院應邀集中央有關機關、民間團體及專家學者，研訂及檢討溫室氣體減量、氣候變遷調適之分工、整合、推動及成果彙整相關事宜。
中央有關機關應推動溫室氣體減量、氣候變遷調適之事項如下：
一、再生能源及能源科技發展。
二、能源使用效率提昇及能源節約。
三、工業部門溫室氣體減量。
四、運輸管理、大眾運輸系統發展及其他運輸部門溫室氣體減量。
五、低碳能源運具使用。
六、建築溫室氣體減量管理。
七、廢棄物回收處理及再利用。
八、森林資源管理、生物多樣性保育及碳吸收功能強化。
九、農業溫室氣體減量管理及糧食安全確保。
十、綠色金融及溫室氣體減量之誘因機制。
十一、溫室氣體減量對整體經濟衝擊評估及因應規劃。
十二、溫室氣體總量管制、抵換、拍賣、配售、交易制度之建立及國際合作減量機制之推動。
十三、溫室氣體減量科技之研發及推動。
十四、國際溫室氣體相關公約法律之研析及國際會議之參與。
十五、氣候變遷調適相關事宜之研擬及推動。
十六、氣候變遷調適及溫室氣體減量之教育宣導。
十七、其他氣候變遷調適及溫室氣體減量事項。
	一、第一項修正如下：
(一)依環境基本法第二十九條規定，行政院應設置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以下簡稱永續會），由政府部門、學者專家及社會團體各三分之一組成。考量氣候變遷涉及層面甚廣，而永續會本即在處理氣候變遷相關業務，具有跨部會之整合功能，為強化跨部會氣候變遷因應事務橫向溝通，爰修正第一項，由永續會負責協調、分工及整合國家氣候變遷因應相關業務，並酌作文字修正。
(二)永續會將設專案小組，其秘書處並配置專責人力與預算，以強化氣候治理並利業務推動。
二、第二項修正如下：
(一)第二款、第三款、第十一款酌作文字修正。
(二)第八款酌作修正，以納入海洋及其他自然資源等面向。
(三)新增第十七款，將公正轉型推動工作納入。
(四)第十七款遞移為第十八款。
三、增訂第三項。本法第二條第二項有規定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根據行政院草案之說明，各分工項目皆有主辦及協辦機關，然而此分工僅以立法理由附註，恐有違法律應明確之原則，應以法律定明各別工作項目之主辦及協辦機關，惟考量中央政府組織功能持續調整，相應之立法工作恐緩不濟急，增訂第三項由行政院明定之。

	第九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依我國經濟、能源、環境狀況、參酌國際現況及前條第一項分工事宜，擬訂國家因應氣候變遷行動及調適綱領（以下簡稱行動綱領），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實施，並對外公開。
前項綱領，中央主管機關應參酌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與其協議或相關國際公約決議事項及國內情勢變化，定期檢討。
	第九條　中央主管機關為推動國家溫室氣體減量政策，應依我國經濟、能源、環境狀況，參酌國際現況及前條第一項分工事宜，擬訂國家因應氣候變遷行動綱領（以下簡稱行動綱領）及溫室氣體減量推動方案（以下簡稱推動方案），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實施。
前項行動綱領應每五年檢討一次；推動方案應包括階段管制目標、推動期程、推動策略、預期效益及管考機制等項目。
國家能源、製造、運輸、住商及農業等各部門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依前項推動方案，訂定所屬部門溫室氣體排放管制行動方案（以下簡稱行動方案），其內容包括該部門溫室氣體排放管制目標、期程及具經濟誘因之措施。
	一、第一項修正理由如下：
(一)本法修正前著重於溫室氣體減量管理，本次修正係為全面建構因應氣候變遷體系，爰酌作文字修正。
(二)考量溫室氣體減量推動方案與溫室氣體減量行動方案內容重疊性高，為提升行政效率，爰刪除該推動方案擬訂規定，簡化行政流程。
(三)為落實政府資訊公開，以利民眾參與，爰增訂國家因應氣候變遷行動綱領（以下簡稱行動綱領）應予以公開之規定。
二、行動綱領為氣候變遷調適及溫室氣體減量之重要施政方針，檢討年限不宜僵化，爰修正第二項，以參酌國際公約或其協議及國內情勢等情形之方式進行檢討；並配合第一項修正，刪除溫室氣體減量推動方案相關規定。
三、第三項移列至修正條文第十一條，爰予刪除。

	第十條　為達成國家溫室氣體長期減量目標，中央主管機關應邀集中央及地方有關機關、學者、專家、民間團體，經召開公聽會程序後，訂定四年為一期之階段管制目標，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實施，並對外公開。
階段管制目標應依第五條第三項及第六條之原則訂定，其內容包括： 
一、國家階段管制目標。
二、能源、製造、住商、運輸、農業、環境等部門階段管制目標。
三、電力排放係數階段目標。
各期階段管制目標，除第一期外，中央主管機關應於下一期開始前二年提出。
各期階段管制目標經行政院核定後，中央主管機關應彙整各部門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階段管制目標執行狀況，每年定期向行政院報告。
	第十一條　階段管制目標以五年為一階段，其目標及管制方式之準則，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邀集學者、專家及民間團體組成諮詢委員會定之。
各階段管制目標應依前項之訂定準則，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並經召開公聽會程序後，送行政院核定。
各階段管制目標，除第一階段外，應於下一階段排放期開始前二年提出。
第十二條第一項　各階段管制目標核定後，中央主管機關應彙整各部門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階段管制目標執行狀況，每年定期向行政院報告。
	一、本條由現行條文第十一條及第十二條第一項移列修正。
二、第十一條第一項及第二項合併修正為第一項，其理由如下：
(一)階段管制目標應依修正條文第五條第三項及第六條之原則訂定，為免重複規範，爰刪除訂定其目標及管制方式之準則規定。
(二)自本法一百零四年七月一日公布施行以來，中央主管機關已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分別於一百零五年及一百十年實施第一期及第二期階段管制目標，新增對外公開之規定，理由同第九條說明一、(三)，並酌作文字修正。
(三)行政院草案規定管制目標每五年檢討一次，然而，如此距離西元二○五○年最多僅有五次檢討，且立法院每屆任期四年，每五年檢討一次必定有部分屆次無從檢討政府施政階段管制成效，是以空氣污染防制法、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等法律皆明訂每四年檢討修正相關標準或政策，爰比照修正之。
三、增訂第二項：
(一)明定階段管制目標之訂定原則，並包括能源、製造、住商、運輸、農業及環境等部門階段管制目標及電力排放係數階段目標；其中住商部門包括建築及服務業。
(二)第三款所定電力排放係數之統計範疇，包括公用售電業銷售電量及再生能源直供或轉供電量。另依電業法規範，經濟部對公用售電業實施電力排碳係數（電力生產過程中，每單位發電量所產生之二氧化碳排放量）之管制，以加速能源轉型低碳化進程。
四、第十一條第三項酌作文字修正，列為第三項。
五、考量執行狀況與階段管制目標相關，將第十二條第一項移列為第四項，並酌作文字修正。

	第十一條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依行動綱領及階段管制目標，邀集中央及地方有關機關、學者、專家、民間團體舉辦座談會或以其他適當方法廣詢意見，訂修所屬部門溫室氣體減量行動方案（以下簡稱部門行動方案）送中央主管機關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實施，並對外公開。
	第九條第三項　國家能源、製造、運輸、住商及農業等各部門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依前項推動方案，訂定所屬部門溫室氣體排放管制行動方案（以下簡稱行動方案），其內容包括該部門溫室氣體排放管制目標、期程及具經濟誘因之措施。
	一、本條由現行第九條第三項移列修正。
二、修正條文第十條第二項已明定各部門階段管制目標，爰規定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依行動綱領及階段管制目標訂修所屬部門溫室氣體減量行動方案（以下簡稱部門行動方案）及其訂修應踐行公眾參與程序，並送中央主管機關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實施及對外公開。

	第十二條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每年編寫所屬部門行動方案成果報告。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執行所屬部門行動方案後，未能達成所屬部門階段管制目標時，應提出改善措施。
前二項成果報告及改善措施，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送中央主管機關報請行政院核定後，並對外公開。
	第十條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視產業調整及能源供需，定期檢討修正前條行動方案，且應每年編寫執行排放管制成果報告，未能達成排放管制目標者，應提出改善計畫。
前項行動方案之實施、訂修、改善計畫及排放管制成果報告，應提報行政院核定。
	一、條次變更。
二、第一項前段酌修文字，並考量行動綱領、階段管制目標執行已有相關檢討調整機制，部門行動方案亦得藉由改善措施檢討執行成效，爰刪除定期檢討機制，列為第一項。
三、第一項後段有關未能達成排放管制目標者，應提出改善計畫之規定，移列為第二項，並修正明定改善措施提出之時機。
四、第二項移列第三項，增訂對外公開規定，理由同修正條文第九條說明一、(三)；並酌作文字修正。

	
	第十二條　各階段管制目標核定後，中央主管機關應彙整各部門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階段管制目標執行狀況，每年定期向行政院報告。
前項階段管制目標之執行，應依下列狀況之變遷，並經行政院同意後，為必要之調整：
一、氣候變遷科學知識與相關科技。
二、經濟與產業發展現況。
三、財政與社會現況。
四、能源政策。
五、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與其協議或相關國際公約決議事項。
	本條刪除。

	第十三條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進行排放量之調查及統計之研議，並將調查及統計成果每年定期提送中央主管機關。
中央主管機關應定期統計全國排放量，建立國家溫室氣體排放清冊；並每三年編撰溫室氣體國家報告，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對外公開。
	第十三條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進行排放量之調查、統計及氣候變遷調適策略之研議，並將調查、統計及調適成果每年定期提送中央主管機關。
中央主管機關應進行氣候變遷衝擊評估、定期統計全國排放量，建立國家溫室氣體排放清冊；並每三年編撰溫室氣體國家報告，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對外公開。
	第一項氣候變遷調適策略研議及調適成果提送、第二項進行氣候變遷衝擊評估規定，已移列至第三章規範，爰酌作文字修正。


	第十四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設直轄市、縣（市）氣候變遷因應推動會，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首長擔任召集人，職司跨局處因應氣候變遷事務之協調整合及推動。
前項推動會之委員，由召集人就有關機關、單位首長及氣候變遷因應學識經驗之專家、學者派兼或聘兼之。
	
	一、本條新增。
二、鑑於氣候變遷事務性質為跨局處業務，非僅涉環保事務，爰第一項規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設直轄市、縣（市）氣候變遷因應推動會，並於第二項規定該推動會之組成；依第二條主管機關之規定，召集人由直轄市、縣（市）首長擔任，以強化地方政府參與因應氣候變遷事務之角色。至組織形式為任務編組或常設性組織，尊重地方政府權責。

	第十五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依行動綱領及部門行動方案，邀集有關機關、學者、專家、民間團體舉辦座談會或以其他適當方法廣詢意見，訂修溫室氣體減量執行方案（以下簡稱減量執行方案）送直轄市、縣（市）氣候變遷因應推動會，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後實施，並對外公開。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每年編寫減量執行方案成果報告，經送直轄市、縣（市）氣候變遷因應推動會後對外公開。
	第十五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依行政院核定之推動方案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之行動方案，訂修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後核定。
	一、第一項修正如下：
(一)配合現行第九條刪除溫室氣體減量推動方案，修正為地方政府依行動綱領及部門行動方案訂修溫室氣體減量執行方案（以下簡稱減量執行方案）；減量執行方案之具體內容，將於本法施行細則中明文補充。
(二)增訂減量執行方案之訂修應踐行公眾參與程序後送地方氣候變遷因應推動會及對外公開規定，其對外公開理由同修正條文第九條說明一、(三)。
二、增訂第二項明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編寫減量執行方案成果報告及對外公開；其對外公開理由同修正條文第九條說明一、(三)。

	第十六條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輔導事業進行排放源排放量之盤查、查驗、登錄、減量及參與國內或國際合作採行溫室氣體減量措施。
	第十四條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輔導事業進行排放源排放量之盤查、查證、登錄、減量及參與國內或國際合作執行抵換專案。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修正條文第二十一條與第二十二條將查證修正為查驗、以及第二十五條第一項修正為提出自願減量專案，據以執行溫室氣體減量措施，爰酌作文字修正。

	第三章　氣候變遷調適
	
	本章新增。

	第十七條　為因應氣候變遷，政府應推動調適能力建構之事項如下：
一、以科學為基礎，檢視現有資料、推估未來可能之氣候變遷，並評估氣候變遷風險，藉以強化風險治理及氣候變遷調適能力。
二、強化因應氣候變遷相關環境、災害、設施、能資源調適能力，提升氣候韌性。
三、確保氣候變遷調適之推動得以回應國家永續發展目標。
四、建立各級政府間氣候變遷調適治理及協商機制，提升區域調適量能，整合跨領域及跨層級工作。
五、因應氣候變遷調適需求，建構綠色金融機制及推動措施。
六、推動氣候變遷新興產業，輔導、鼓勵氣候變遷調適技術開發，研發、推動氣候變遷調適衍生產品及商機。
七、強化氣候變遷調適之教育、人才培育及公民意識提升，並推展相關活動。
八、強化脆弱群體因應氣候變遷衝擊之能力。
九、融入綜合性與以社區為本之氣候變遷調適政策及措施。
十、其他氣候變遷調適能力建構事項。
國民、事業、團體應致力參與前項氣候變遷調適能力建構事項。
	
	一、本條新增。
二、考量能力建構為氣候變遷調適工作之基礎，透過落實具整體性及綜效之作為，可有效提升國家整體因應氣候變遷基礎能力，爰於第一項定明政府應推動氣候變遷調適能力建構事項。
三、氣候變遷調適之行動本於合作原則，於第二項明定國民、事業及團體應致力參與氣候變遷調適之責任。

	第十八條　中央科技主管機關應進行氣候變遷科學及衝擊調適研究發展，並與氣象主管機關共同研析及掌握氣候變遷趨勢，綜整氣候情境設定、氣候變遷科學及衝擊資訊，定期公開氣候變遷科學報告。
各級政府應依前項氣候變遷科學報告，進行氣候變遷風險評估，作為研擬、推動調適方案及策略之依據。
前項氣候變遷風險評估之作業準則，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定之。
	
	一、本條新增。
二、第一項明定中央科技主管機關及氣象主管機關應配合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公布之氣候變遷推估資料、風險評估方法、報告等，定期公開本土性氣候變遷科學報告，俾綜整氣候變遷科學相關資訊。
三、第二項明定本土性氣候變遷科學報告作為各級政府進行氣候變遷風險評估、研擬、推動調適方案及策略之依據；其推動調適方案包括修正條文第十九條之調適行動方案及第二十條之調適執行方案。
四、第三項規定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訂定氣候變遷風險評估作業準則之授權依據。

	第十九條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就易受氣候變遷衝擊之權責領域，邀集中央及地方有關機關、學者、專家、民間團體舉辦座談會或以其他適當方法廣詢意見，訂修該領域之調適行動方案（以下稱調適行動方案）送中央主管機關。
中央主管機關應依行動綱領，整合前項調適行動方案，擬訂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計畫（以下簡稱國家調適計畫），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實施，並對外公開。
第一項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每年編寫調適行動方案成果報告，送中央主管機關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對外公開。
	
	一、本條新增。
二、訂定第一項如下：
(一)納入易受氣候變遷衝擊領域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擬訂該領域調適行動方案（以下簡稱調適行動方案）送中央主管機關，並規範踐行公眾參與程序規定。
(二)一百零八年九月九日行政院核定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方案（一百零七年至一百十一年），係劃分為能力建構及災害、維生基礎設施、水資源、土地利用、海洋及海岸、能源供給及產業、農業生產及生物多樣性、健康等八項易受氣候變遷衝擊之領域，保留因應全球氣候變遷趨勢與風險之彈性；易受氣候變遷衝擊之領域另於本法施行細則或行動綱領明定。
三、第二項納入由中央主管機關整合第一項調適行動方案，擬訂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計畫（以下簡稱國家調適計畫），俾透過跨領域橫向整合，提升整體因應氣候變遷之基礎能力，並使推動調適工作效益得以整合強化。
四、第三項訂定調適行動方案成果報告提報及對外公開規定，其對外公開理由同修正條文第九條說明一、(三)。

	第二十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依行動綱領、國家調適計畫及調適行動方案，邀集有關機關、學者、專家、民間團體舉辦座談會或以其他適當方法廣詢意見，訂修氣候變遷調適執行方案（以下簡稱調適執行方案）送直轄市、縣（市）氣候變遷因應推動會，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後實施，並對外公開。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每年編寫調適執行方案成果報告，經送直轄市、縣（市）氣候變遷因應推動會後對外公開。
	
	一、本條新增。
二、第一項規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行動綱領、國家調適計畫及調適行動方案訂修氣候變遷調適執行方案（以下簡稱調適執行方案）；調適執行方案之具體內容另於本法施行細則明文補充，並增訂調適執行方案之訂定或修正，應踐行公眾參與程序後送地方氣候變遷因應推動會及對外公開規定，其對外公開理由同修正條文第九條說明一、(三)。
三、第二項定明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編寫調適執行方案成果報告及對外公開規定，其對外公開理由同修正條文第九條說明一、(三)。

	第四章　減量對策
	第三章　減量對策
	章次變更，章名未修正。

	第二十一條　事業具有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排放源，應進行排放量盤查，並於規定期限前登錄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資訊平台；其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指定應查驗者，盤查相關資料並應經查驗機構查驗。
前項之排放量盤查、登錄之頻率、紀錄、應登錄事項與期限、查驗方式、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六條　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排放源，應每年進行排放量盤查，並於規定期限前登錄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資訊平台所開立之排放源帳戶，其排放量清冊及相關資料應每三年內經查驗機構查證。
前項查驗機構須為國際認可之查驗機構或其在國內開設之分支機構，應向中央主管機關或其委託之認證機構申請認證並取得許可後，始得辦理本法所定確證及查證事宜。查驗機構許可之申請條件、審查程序、核發、撤銷、廢止；查證人員之資格、訓練、取得合格證書、撤銷、廢止；中央主管機關委託或停止委託認證機構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管理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排放源之盤查、登錄內容、頻率、查證方式、帳戶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管理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一、條次變更。
二、第一項修正如下：
(一)明確規定應盤查登錄排放量之主體為事業，盤查頻率另於第二項授權辦法明文，且依現行管理實務，排放量登錄無須開立帳戶，爰刪除帳戶管理相關規定。
(二)參考國外之作法，將應盤查登錄之排放源排放量相關資料均須每三年經查驗機構查證之規定，修正為經公告指定者，其盤查相關資料應經查驗機構查驗，以利中央主管機關依排放源類型、排放溫室氣體種類及規模等進行分級管理。
三、第二項移列修正條文第二十二條，爰予刪除。
四、第三項移列為第二項，並酌作文字修正。

	第二十二條　查驗機構應先向中央主管機關或其委託（任）之認證機關（構）申請認證後，並取得中央主管機關許可，始得辦理本法所定查驗事宜。
前項查驗機構應具備之條件、許可之申請、審查程序、核發、許可事項、分級查驗範圍、監督、檢查、廢止；查驗人員之資格、訓練、取得合格證書、廢止、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認證機構資格、委託（任）或停止委託（任）條件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六條第二項　前項查驗機構須為國際認可之查驗機構或其在國內開設之分支機構，應向中央主管機關或其委託之認證機構申請認證並取得許可後，始得辦理本法所定確證及查證事宜。查驗機構許可之申請條件、審查程序、核發、撤銷、廢止；查證人員之資格、訓練、取得合格證書、撤銷、廢止；中央主管機關委託或停止委託認證機構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管理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一、本條由現行第十六條第二項移列修正，並分列為三項。
二、為提高量能因應我國對於溫室氣體查驗之需求，進行查驗機構分級管理，第一項刪除查驗機構須為國際認可相關規定。另依現行執行方式，查驗機構係先取得認證後，再由中央主管機關核發許可，故酌予修正文字，以臻明確。
三、第二項授權中央主管機關訂定辦法之項目內容並增訂查驗機構提供服務之分級查驗範圍及酌作文字修正，以臻明確。
四、現行第十六條第二項後段關於認證機構委託或停止委託授權中央主管機關訂定辦法之規定，移列第三項，並增訂授權訂定認證機構資格項目內容及酌作文字修正，以臻明確。

	第二十三條　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產品，其生產過程排放溫室氣體，應符合效能標準。
事業製造或輸入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車輛供國內使用者，其車輛排放溫室氣體，應符合效能標準。
新建築之構造、設備，應符合減緩溫室氣體排放之規定。
第一項、第二項效能標準及前項減緩溫室氣體排放之規定，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後發布。
	第十七條　中央主管機關為獎勵經公告之排放源，在被納入總量管制前進行溫室氣體減量，得針對排放源訂定效能標準。
前項效能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針對排放源之設施、產品或其他單位用料、產出、消耗之溫室氣體排放量定之，並定期檢討。
	一、條次變更。
二、為因應國際加速減碳趨勢，強化我國溫室氣體減量作為，第一項修正明定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產品，生產過程排放溫室氣體，應符合效能標準，刪除獎勵納管之排放源溫室氣體減量。
三、第二項增訂車輛之管理措施，直接管制車輛單位行駛里程之二氧化碳排放。至現行依能源管理法第十五條第四項規定訂有車輛容許耗用能源標準及檢查管理辦法，係管制車輛燃油之能源效率（管理單位用油行駛里程），二者管制方式不盡相同，併予敘明。
四、第三項增訂新建築之構造、設備管理措施，以強化溫室氣體減量作為，其中所定設備，係指敷設於建築物之設備，例如綠能、空氣調節、昇降設備等。
五、針對第二項車輛及第三項新建築，將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以事前管制機制，確保符合效能標準或減緩溫室氣體排放之規定，併予敘明。
六、第二項移列為第四項，並配合前三項增訂效能標準、減緩溫室氣體排放規定之授權依據。另有關查核產品生產過程排放溫室氣體之效能、車輛排放溫室氣體之效能、新建築之構造、設備等是否符合標準或規定所需之檢驗測定，於修正條文第四十一條明定。

	第二十四條　事業新設或變更排放源達一定規模者，應依溫室氣體增量之一定比率進行抵換。但進行增量抵換確有困難，向主管機關提出申請經核可者，得繳納代金，專作溫室氣體減量工作之用。
前項一定規模、增量抵換一定比率、期程、抵換來源、繳納代金之申請程序、代金之計算、繳納期限、繳納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一、本條新增。
二、為降低事業新設或變更排放源排放溫室氣體對氣候變遷造成之衝擊，爰於第一項要求達一定規模者應進行一定比率之增量抵換，並考量增量抵換可能遇有困難，規定得改以繳納代金相關規定，保留執行彈性。
三、第二項規定增量抵換、繳納代金等應遵行事項之辦法授權由中央主管機關訂定之依據。

	第二十五條　事業或各級政府得自行或聯合共同提出自願減量專案，據以執行溫室氣體減量措施，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核准取得減量額度，並應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條件及期限使用。
中央主管機關得依專案類型，指定前項自願減量措施或減量成果之查驗方式。
執行抵換專案、先期專案及第一項自願減量專案取得減量額度之事業及各級政府，應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開立帳戶，將減量額度之資訊公開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平台，並得移轉、交易或拍賣之。
第一項適用對象、申請程序、自願減量方式、專案內容、審查及核准、減量額度計算、使用條件、使用期限、收回、專案或減量額度廢止、管理及其他有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三項帳戶開立應檢具之資料、帳戶管理、減量額度移轉與交易之對象、次數限制、手續費、減量額度拍賣之對象、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十二條　執行抵換專案者，經查驗機構查證其達成之溫室氣體減量（含碳匯量）後，得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取得排放額度。
中央主管機關應針對經執行抵換專案、先期專案、符合效能標準獎勵及非總量管制公告之排放源自願減量取得排放額度者，於資訊平台帳戶登錄其排放額度、使用條件及使用期限。
前二項抵換專案、先期專案、符合效能標準獎勵及非總量管制公告之排放源自願減量之內容要項、申請方式、專案成立條件、計畫書審查與核准、減量換算排放額度方式、查證作業、排放額度使用條件及使用期限、排放額度抵換總量管制排放額度之比例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一、條次變更。
二、新增第一項減量額度取得之申請核准程序，以鼓勵事業或各級政府自行或聯合共同執行減量措施。
三、現行第一項抵換專案為本法修正前為取得抵換用途之減量措施，本法修正施行後，不再受理新申請案，爰予刪除。
四、新增第二項規定中央主管機關得依自願減量專案之類型，指定適當之查驗方式。
五、第二項遞移為第三項，為利建構減量額度供需機制促進減量，明定額度資訊應予公開，並得移轉、交易或拍賣。另本法修正前僅有核發抵換專案、先期專案額度，爰刪除現行符合效能標準獎勵及非總量管制公告之排放源自願減量取得額度二項目。
六、第三項修正移列為第四項，並配合第一項修正授權範圍並酌作文字修正，以臻明確。
七、增訂第五項，規定第三項帳戶開立、減量額度資訊公開及其移轉、交易、拍賣等應遵行事項，授權由中央主管機關訂定辦法規範之。

	第二十六條　前條減量額度用途如下：
一、進行第二十四條第一項之溫室氣體增量抵換。
二、扣除第二十八條第一項各款之排放量。
三、扣除第三十一條第一項之排碳差額。
四、抵銷第三十六條第二項之超額量。
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用途。
	
	一、本條新增。
二、定明在國內取得減量額度之各種用途。
三、第五款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用途，例如環評承諾抵換、企業自願性碳中和宣告等。

	第二十七條　事業取得國外減量額度者，應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後，始得扣除第二十八條第一項各款之排放量或抵銷第三十六條第二項之超額量，且每次扣除或抵銷不得超過所用減量額度十分之一。
前項國外減量額度認可之相關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參酌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與其協議或相關國際公約決議事項、能源效率提升、國內減量額度取得及長期減量目標達成等要素，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準則。
	第二十一條第四項　中央主管機關應參酌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與其協議或相關國際公約決議事項、能源效率提升、國內排放額度取得及長期減量目標達成等要素，得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國外排放額度開放認可準則。事業用以扣減抵銷其超額量之國外排放額度應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且不得超過核配額十分之一。
	一、新增第一項取得國外減量額度經認可後，得使用範疇及使用量限制。
二、現行第二十一條第四項移列修正為第二項，並酌作文字修正。另配合修正條文第二十五條，將核配額、排放額度修正為減量額度。

	第二十八條　中央主管機關為達成國家溫室氣體長期減量目標及各期階段管制目標，得分階段對下列直接或間接排放溫室氣體之排放源徵收碳費：
一、直接排放源：依其排放量，向排放源之所有人徵收；其所有人非使用人或管理人者，向實際使用人或管理人徵收。
二、間接排放源：依其使用電力間接排放之排放量，向排放源之所有人徵收；其所有人非使用人或管理人者，向實際使用人或管理人徵收。
生產電力之直接排放源，得檢具提供電力消費之排放量證明文件，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扣除前項第一款之排放量。
第一項碳費之徵收對象、費率、計算方式，由中央主管機關設置審議委員會，依我國溫室氣體減量現況、排放源類型、溫室氣體排放種類、排放量規模、自主減量情形及減量成效，審議後公告之，並定期檢討之。
前項審議委員會，由中央主管機關首長擔任主席，第八條第三項分工事項之主辦機關各一人，及專家學者、環境保護團體代表、事業代表各二人組成。且任一性別委員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第一項碳費之徵收方式、申報、繳費流程、繳納期限、繳費金額不足之追繳、補繳、收費之排放量計算方法、免徵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一、本條新增。
二、為達成國家溫室氣體減量目標，參考國際間運用之碳定價機制，新增徵收碳費之經濟誘因工具。依我國地理環境特性，考量氣候變遷議題具有跨域性，並非特定地區個別問題，爰新增中央主管機關統一徵收碳費之制度，並參考空氣污染防制法第十六條規定，明定碳費徵收對象。
三、為促使使用電力者減少間接溫室氣體排放，透過收費機制提供減量誘因，第二項增訂生產電力之直接排放源得申請扣除提供電力消費之排放量。
四、第三項增訂中央主管機關公告徵收碳費對象、費率、計算方式，應由中央主管機關設置審議委員會審定之，並規定其審議上開事項時應斟酌因素及定期檢討機制。
五、第四項增訂第三項之審議委員會之組成，由有權責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代表、專家學者及環境保護團體代表、事業代表之一定人數組成，並應兼顧性別平等。
六、第五項增訂中央主管機關訂定碳費收費相關應遵行事項辦法之授權規定。

	第二十九條　碳費徵收對象因採行溫室氣體減量措施，能有效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並達中央主管機關指定目標者，得提出自主減量計畫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核定優惠費率。
前項指定目標，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定之。
第一項優惠費率、申請核定對象、資格、應檢具文件、自主減量計畫內容、審查程序、廢止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一、本條新增。
二、為鼓勵碳費徵收對象採行溫室氣體減量措施，第一項規定其得申請核定優惠費率之情形。
三、考量第一項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之指定目標，攸關碳費徵收對象權益，於第二項明定該指定目標之訂定須會商有關機關。
四、第三項增訂中央主管機關訂定第一項優惠費率等應遵行事項辦法之授權規定。

	第三十條　碳費徵收對象得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核准以減量額度扣除第二十八條第一項各款之排放量。
前項適用對象、應檢具文件、減量額度扣減比率、上限、審查程序、廢止、補足額度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一、本條新增。
二、因應修正條文第二十八條新增碳費徵收機制，為提高自願減量誘因，於第一項增訂碳費徵收對象得申請核准以減量額度扣除排放量之規定。
三、第二項增訂中央主管機關訂定用減量額度扣除徵收碳費之排放量等應遵行事項辦法之授權依據。

	第三十一條　為避免碳洩漏，事業進口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產品，應向中央主管機關申報產品碳排放量，並依中央主管機關審查核定之排碳差額，於第二十五條之平台取得減量額度。但於出口國已實施排放交易、繳納碳稅或碳費且未於出口時退費者，得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核定減免應取得之減量額度。
事業未依前項規定取得足夠減量額度，應向中央主管機關繳納代金。
前二項申報、審查程序、排碳差額計算、減免、代金之計算、繳納期限、繳納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定之。
	
	一、本條新增。
二、溫室氣體造成全球氣候變遷之衝擊，有必要建構國際碳邊境調整機制，以避免碳洩漏及維護產業之公平競爭力，爰訂定第一項。
三、考量執行碳邊境調整機制彈性，第二項增訂繳納代金相關規定。
四、第三項增訂中央主管機關訂定碳邊境調整機制執行辦法之授權依據。
五、本條碳邊境調整機制應參酌國際經貿情勢及碳邊境調整機制實施情形等，審慎評估施行。

	第三十二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成立溫室氣體管理基金，基金來源如下：
一、第二十四條與前條之代金及第二十八條之碳費。
二、第二十五條及第三十六條之手續費。
三、第三十五條拍賣或配售之所得。
四、政府循預算程序之撥款。
五、人民、事業或團體之捐贈。
六、其他之收入。
	第十九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成立溫室氣體管理基金，基金來源如下：
一、依前條拍賣或配售之所得。
二、依第二十一條收取之手續費。
三、政府循預算程序之撥款。
四、違反本法行政罰鍰之部分提撥。
五、人民、事業或團體之捐贈。
六、其他之收入。
前項基金專供溫室氣體減量及氣候變遷調適之用，其支用項目如下：
一、執行溫室氣體減量工作事項。
二、排放源檢查事項。
三、輔導、補助及獎勵排放源辦理溫室氣體自願減量工作事項。
四、資訊平台帳戶建立、拍賣、配售及交易相關行政工作事項。
五、執行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所需之約聘僱經費。
六、氣候變遷調適之協調、研擬及推動事項。
七、氣候變遷及溫室氣體減量之教育、宣導與獎助事項。
八、氣候變遷及溫室氣體減量之國際事務。
九、其他有關溫室氣體減量及氣候變遷調適研究事項。
第一項第一款拍賣或配售之所得經扣除其成本及費用後之淨額，應以不低於百分之三十之比例補助直轄市、縣（市）作為前項項目之用。
前項補助比例及其分配方式，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直轄市、縣（市）政府，考量人口數、土地面積及相關因素定之，並定期檢討。
第一項基金，中央主管機關得成立基金管理會監督運作，其基金之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由行政院定之。
	一、條次變更。
二、序文未修正，各款修正如下：
(一)配合修正條文第二十四條、第三十一條增訂代金繳納制度及第二十八條新增碳費徵收制度，增訂第一款。
(二)第二款配合修正條文第二十五條新增手續費規定，爰予納入，另配合現行第二款援引條次已變更為修正條文第三十六條，酌作文字修正。
(三)第一款移列為第三款，修正援引條次，並酌作文字修正。
(四)第三款移列為第四款，內容未修正。
(五)考量罰鍰收入係政府透過公權力以警惕或矯正各種違規行為所強制收取之收入，應納入公庫統收統支，爰刪除第四款。
三、第二項移列至修正條文第三十三條，爰予刪除。
四、中央主管機關對地方政府之補助事宜，財政收支劃分法第三十條、地方制度法第六十九條已有相關規定，爰刪除第三項及第四項規定。
五、基金之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預算法第二十一條已有授權由行政院訂定之依據，爰刪除第五項規定。

	第三十三條　前條基金專供執行溫室氣體減量及氣候變遷調適之用，其用途如下：
一、排放源檢查事項。
二、補助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執行溫室氣體減量工作事項。
三、補助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執行溫室氣體減量工作事項。
四、補助及獎勵事業投資溫室氣體減量技術。
五、辦理前三款以外之輔導、補助、獎勵溫室氣體減量工作事項、研究及開發溫室氣體減量技術。
六、資訊平台帳戶建立、免費核配、拍賣、配售、移轉及交易相關行政工作事項。
七、執行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所需之約聘僱經費。
八、氣候變遷調適之協調、研擬及推動事項。
九、推動碳足跡管理機制相關事項。
十、氣候變遷及溫室氣體減量之教育及宣導事項。
十一、氣候變遷及溫室氣體減量之國際事務。
十二、其他有關氣候變遷調適研究及溫室氣體減量事項。
溫室氣體管理基金應優先用於前項第四款及第五款用途。用於前項第二款用途者，應優先補助溫室氣體排放量較高之直轄市、縣（市）。
第一項第二款至第五款與第十二款補助、獎勵之對象、申請資格、條件、審查程序、獎勵、補助方式、廢止、追繳及其他有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九條第二項　前項基金專供溫室氣體減量及氣候變遷調適之用，其支用項目如下：
一、執行溫室氣體減量工作事項。
二、排放源檢查事項。
三、輔導、補助及獎勵排放源辦理溫室氣體自願減量工作事項。
四、資訊平台帳戶建立、拍賣、配售及交易相關行政工作事項。
五、執行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所需之約聘僱經費。
六、氣候變遷調適之協調、研擬及推動事項。
七、氣候變遷及溫室氣體減量之教育、宣導與獎助事項。
八、氣候變遷及溫室氣體減量之國際事務。
九、其他有關溫室氣體減量及氣候變遷調適研究事項。
	一、現行第十九條第二項移列修正為第一項，序文酌作文字修正，已納入現行第一款用途，爰予刪除該款規定，其餘各款修正如下：
(一)第二款移列為第一款，內容未修正。
(二)增訂第二款、第三款補助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支用規定，以臻明確。
(三)為鼓勵事業投資溫室氣體減量技術，新增第四款規定。
(四)第三款移列為第五款，並因應新增前三款調整內容。
(五)第四款、第七款、第九款移列至第六款、第十款、第十二款，並酌作文字修正。
(六)第五款、第六款、第八款移列至第七款、第八款、第十一款，內容未修正。
(七)因應碳足跡管理機制，新增第九款。
(八)依第三十二條規定，溫室氣體管理基金收入來源包括：代金、碳費、實施溫室氣體總量管制及排放交易制度之拍賣或配售所得等收入，均涉及溫室氣體減量管制，基於非稅公課、環境公課之給付、對待給付間之關聯性及課徵正當性，考量專款專用及資源有限性，原則應支用於溫室氣體減量工作，調適範疇僅限於第八款氣候變遷調適之協調、研擬、推動事項及第十二款氣候變遷調適研究事項。
二、為鼓勵投資、研究及開發溫室氣體減量技術、辦理溫室氣體減量工作事項，第二項前段增訂溫室氣體管理基金之優先用途。
三、溫室氣體排放雖具有跨域性影響，惟仍應落實源頭減量工作，為加速減碳作業，應由排碳量較高之地方優先補助執行，落實環境正義。
四、第三項增訂中央主管機關就補助、獎勵辦理溫室氣體減量工作等事項訂定辦法之授權依據，以茲明確。

	第三十四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參酌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與其協議或相關國際公約決議事項，因應國際溫室氣體減量規定，實施溫室氣體總量管制及排放交易制度。
總量管制應於實施排放量盤查、查驗、登錄制度，並建立自願減量、排放額度核配及交易制度後，由中央主管機關擬訂溫室氣體總量管制及排放交易計畫，會商有關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公告實施，並得與外國政府或國際組織協議共同實施。
	第十八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參酌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與其協議或相關國際公約決議事項，因應國際溫室氣體減量規定，實施溫室氣體總量管制及排放交易制度。
總量管制應於實施排放量盤查、查證、登錄制度，並建立核配額、抵換、拍賣、配售及交易制度後，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報請行政院核定公告實施之。
	一、條次變更。
二、第一項未修正。
三、為明確化溫室氣體總量管制與排放交易執行細節，第二項增訂溫室氣體總量管制及排放交易計畫之規定，並新增得與外國政府或國際組織協議共同實施總量管制及排放交易制度，另酌作文字修正。

	第三十五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公告納入總量管制之排放源，分階段訂定排放總量目標，於總量管制時應考量各行業之貿易強度、總量管制成本等因素，以避免碳洩漏影響全球減碳及國家整體競爭力之原則，將各階段排放總量所對應排放源之排放額度，以免費核配、拍賣或配售方式，核配其事業。
前項配售排放額度之比例，得依進口化石燃料之稅費機制之施行情形酌予扣減。
中央主管機關於核配予公用事業之核配額，應扣除其提供排放源能源消費所產生之間接排放二氧化碳當量之額度。
中央主管機關得保留部分排放額度以穩定碳市場價格，或核配一定規模以上新設或變更之排放源所屬事業。
事業關廠、歇業或解散，其免費核配之排放額度不得轉讓，應由中央主管機關收回；事業停工或停業時，中央主管機關應管控其免費核配之排放額度，必要時得收回之。
第一項各行業碳洩漏對國家整體競爭力影響之認定、事業排放額度核配方式、條件、程序、拍賣或配售方法、核配排放額度之廢止及第四項保留排放額度、一定規模及前項收回排放額度、事業停工、停業、復工、復業之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十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公告納入總量管制之排放源，分階段訂定排放總量目標，於總量管制時應考量各行業之貿易強度、總量管制成本等因素，以避免碳洩漏影響全球減碳及國家整體競爭力之原則，將各階段排放總量所對應排放源之排放額度，以免費核配、拍賣或配售方式，核配其事業。該核配額中屬配售額之比例應於階段管制目標內明定，並應分階段增加至百分之百。
前項配售額之比例，得依進口化石燃料之稅費機制之施行情形酌予扣減比例。
中央主管機關於核配予公用事業之核配額，應扣除其提供排放源能源消費所產生之間接排放二氧化碳當量之額度。
中央主管機關得保留部分核配額、核配一定規模以上新設或變更之排放源所屬事業，並命該排放源採行最佳可行技術。
排放源關廠、歇業或解散，其核配額不得轉讓，應由中央主管機關收回註銷。排放源停工或停業時，中央主管機關應管控其核配額，必要時得收回之。
第一項事業核配額、核配方式、條件、程序、拍賣或配售方法、核配額之撤銷、廢止與第四項保留核配額、一定規模、應採行最佳可行技術及前項排放源停工、停業、復工、復業之程序、各行業碳洩漏對國家整體競爭力影響等之認定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一、條次變更。
二、參酌歐盟總量管制及排放交易（以下簡稱ETS）、美國加州、韓國等國家或地區實施ETS經驗，額度係以免費、拍賣或配售方式核配納管對象，並逐步將配售及拍賣兩種有償核配之比例提高，而其中以拍賣較符合市場機制，逐漸被擴大採用，爰刪除第一項後段有關配售額之比例應分階段增加至百分之百之規定。
三、第二項將配售額修正為配售排放額度，並酌作文字修正，以臻明確。
四、第三項未修正。
五、第四項修正理由如下：
(一)參考國際ETS穩定排放額度價格之市場穩定儲備機制，明定中央主管機關為穩定碳市場價格，得保留部分排放額度。
(二)將核配額修正為排放額度，以臻明確。
(三)茲因於排放額度核配時，已將排放源採行最佳可行技術納入考量，爰刪除命排放源採行最佳可行技術規定。
六、第五項明定管制主體；為兼顧私人利益，明定收回之排放額度限於免費核配情形，以穩定市場，避免額度價格發生過高之情形，並酌作文字修正。
七、第六項配合調整管制主體；另相關規定係中央主管機關本權責訂定，為明確管理權責兼顧行政效率，且考量修正條文第八條第一項增訂由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協調、分工或整合跨部會氣候變遷因應事務規定，可發揮相關子法「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之目的，爰將現行所定會同修正為會商，並酌作文字修正。

	第三十六條　經核配排放額度之事業，應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開立帳戶，將排放額度之資訊公開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平台，並得移轉或交易；其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一定期間之排放量，不得超過中央主管機關規定移轉期限日內其帳戶中已登錄可供該期間扣減之排放額度。
事業排放量超過其排放額度之數量（以下簡稱超額量），得於規定移轉期限日前，以執行抵換專案、先期專案、自願減量專案、移轉、交易、拍賣取得之減量額度登錄於其帳戶，以供扣減抵銷其超額量；移轉期限日前，帳戶中原已登錄用以扣減抵銷其超額量之剩餘量，在未經查驗前不得用以交易。
前二項帳戶開立應檢具之資料、帳戶管理、扣減、排放額度移轉與交易之對象、次數限制、手續費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十一條　取得核配額之事業，在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一定期間之排放量，不得超過中央主管機關規定移轉期限日內其帳戶中已登錄可供該期間扣減之排放額度。
事業排放量超過其核配額度之數量（以下簡稱超額量），得於規定移轉期限日前，以執行先期專案、抵換專案、符合效能標準獎勵、交易或其他方式，取得之排放額度，登錄於其帳戶，以供扣減抵銷其超額量；移轉期限日前，帳戶中原已登錄用以扣減抵銷其超額量之剩餘量，在未經查證前不得用以交易。
前項抵換專案及交易取得之排放額度，應以來自國內為優先。
中央主管機關應參酌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與其協議或相關國際公約決議事項、能源效率提升、國內排放額度取得及長期減量目標達成等要素，得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國外排放額度開放認可準則。事業用以扣減抵銷其超額量之國外排放額度應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且不得超過核配額十分之一。
國外抵換專案之查驗機構，應為國際氣候變化公約相關機制認可，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
第一項帳戶之管理、排放額度之登錄、扣減及第二項、第四項交易對象、方式、手續費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金融主管機關定之。
	一、條次變更。
二、第一項修正理由如下：
(一)將核配額修正為核配排放額度，以臻明確。
(二)參考國際執行經驗及現行條文立法原意，增訂排放額度應資訊公開及得移轉或交易之規定。
三、第二項修正理由如下：
(一)將核配額度修正為排放額度，以臻明確。
(二)配合修正條文第二十三條將效能標準獎勵規定修正為強制性規定，爰刪除相關規定。
(三)配合修正條文第二十五條，將排放額度修正為減量額度，並酌作文字修正。
四、第三項及第五項配合修正條文第二十七條，就取得國外減量額度之使用已有規範，爰刪除之。
五、第四項移列至修正條文第二十七條第二項，爰刪除之。
六、第六項遞移為第三項，配合前二項修正辦法授權項目內容及酌修文字。

	第三十七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公告一定種類、規模之產品，其製造、輸入或販賣業者，應於指定期限內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核定碳足跡，經中央主管機關審查、查驗及核算後核定之，並於規定期限內依核定內容使用及分級標示於產品之容器或外包裝。
非屬前項公告之產品，其製造、輸入或販賣業者，得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核定碳足跡，經中央主管機關審查、查驗及核算後核定之，並依核定內容使用及分級標示。
前二項碳足跡核定之申請、應備文件、審查、查驗、核算、分級、標示、使用、期限、廢止、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一、本條新增。
二、因應全球減碳趨勢，第一項增訂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產品，其製造、輸入或販賣業者，應於指定期限內申請核定碳足跡，並於規定期限內使用及分級標示之強制性規定；中央主管機關對於公告之同一種類、規模之產品依其碳足跡進行分級管理。
三、為鼓勵持續減碳，並作為民眾選購產品參考，第二項增訂非屬第一項公告之產品，其製造、輸入或販賣業者，得申請核定碳足跡，並依規定使用及分級標示。
四、第三項授權由中央主管機關訂定碳足跡核定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其中之查驗，依修正條文第二十二條規定，由查驗機構辦理。

	第三十八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公告禁止或限制國際環保公約管制之高溫暖化潛勢溫室氣體及利用該溫室氣體相關產品之製造、輸入、輸出、販賣、使用或排放。
前項公告高溫暖化潛勢溫室氣體及利用該溫室氣體相關產品之製造、輸入、輸出、販賣、使用或排放，應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核准、記錄及申報。
前項核准之申請、審查程序、核准內容、廢止、記錄、申報、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一、本條新增。
二、高溫暖化潛勢溫室氣體在大氣層中具極長之生命週期，有配合國際公約發展趨勢加以管制必要，例如：氫氟碳化物（HFCs）係依蒙特婁議定書（Montreal Protocol）吉佳利修正案（Kigali Amendment）納入規範，以達逐步削減管制目標，爰增訂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
三、第三項增訂中央主管機關訂定高溫暖化潛勢溫室氣體及利用該溫室氣體相關產品製造、輸入、輸出、販賣、使用或排放之核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辦法之授權依據。

	第三十九條　事業捕捉二氧化碳後之利用，應依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規定辦理。
事業辦理二氧化碳捕捉後之封存，應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核准。
前項二氧化碳捕捉後封存核准之申請，應提出試驗計畫或執行計畫送中央主管機關審查，計畫內容至少應包含座落區位、封存方法、環境衝擊、可行性評估及環境監測。
經核准二氧化碳捕捉後封存之事業，應依核准內容執行，於二氧化碳封存期間持續執行環境監測，並定期向主管機關申報監測紀錄。
前三項二氧化碳捕捉後封存核准之審查程序、廢止、監測、記錄、申報、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一、本條新增。
二、第一項及第二項依國際能源總署所提淨零排放策略，二氧化碳之捕捉利用、封存為關鍵策略之一，配合修正條文第四條第一項已將一百三十九年淨零排放目標納入，爰增訂相關管理規定。
三、第三項考量二氧化碳捕捉後封存對於環境之影響衝擊，故明定應檢具試驗計畫或執行計畫送中央主管機關審查。
四、第四項明定封存後應進行環境監測並記錄，有關環境監測所需之檢驗測定，於修正條文第四十一條明定。
五、第五項增訂中央主管機關訂定二氧化碳捕捉後封存應遵行事項辦法之授權依據。

	第四十條　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派員攜帶有關執行職務之證明文件或顯示足資辨別之標誌，進入事業、排放源所在或其他相關場所，實施排放源操作、排放相關設施、碳足跡標示、溫室氣體或相關產品製造、輸入、販賣、使用、捕捉後利用、捕捉後封存之檢查，或令其提供有關資料，受檢查者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第二十三條　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派員，於提示有關執行職務之證明文件或顯示足資辨別之標誌後，進入排放源所在場所，實施排放源操作與排放相關設施檢查或命其提供有關資料，排放源及場所之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修正條文第三十一條新增碳邊境調整機制、第三十七條碳足跡及第三十九條二氧化碳捕捉後利用、封存之管制措施，擴大行政檢查實施場所及檢查範疇，並酌作文字修正。
三、因應修正條文第三十七條碳足跡查核，得於產品陳列銷售之經銷場所、製造或存放之生產廠（場）或倉儲等相關場所執行。

	第四十一條　檢驗測定機構應取得中央主管機關核給之許可證後，始得辦理本法規定涉及溫室氣體排放量、排放效能及環境之檢驗測定。
前項檢驗測定機構應具備之條件、設施、檢驗測定人員資格限制、許可證之申請、審查程序、許可事項、廢止、許可證核（換）發、停業、復業、查核、評鑑程序、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本法各項溫室氣體排放量、排放效能及環境之檢驗測定方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一、本條新增。
二、配合本法修正所需之檢驗測定包括溫室氣體排放量、排放效能及環境監測等，有賴經核給許可證之檢驗測定機構以標準方法為之，以確保檢驗測定數據之正確性，爰增訂第一項。茲以排放量為例：事業得自行或委託檢驗測定機構以標準方法直接量測其排放管道之溫室氣體排放濃度及流量等，以計算排放量。
三、第二項增訂中央主管機關訂定檢驗測定機構應遵行事項辦法之授權依據。
四、增訂第三項中央主管機關訂定檢驗測定方法之授權依據，以確保檢驗測定之數據品質。

	第五章　教育宣導及獎勵
	第四章　教育宣導與獎勵
	章次變更並酌作文字修正。

	第四十二條　各級政府應加強推動對於國民、團體及事業對因應氣候變遷減緩與調適之教育及宣導工作，並積極協助民間團體推展有關活動，其相關事項如下：
一、擬訂與推動因應氣候變遷減緩與調適之教育宣導計畫。
二、提供民眾便捷之氣候變遷相關資訊。
三、建立產業及民眾參與機制以協同研擬順應當地環境特性之因應對策。
四、推動氣候變遷相關之科學、技術及管理等人才培育。
五、鼓勵研發，結合環境教育相關措施，編製氣候變遷之環境教育教材。
六、促進人民節約能源及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七、其他經各級政府公告之事項。
	第二十四條　各級政府機關應加強推動對於國民、學校及產業對減緩全球氣候變遷之認知與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之宣導工作，並應積極協助民間團體推展有關活動，其應推展事項如下：
一、擬訂與推動氣候變遷及其影響的教育宣導計畫。
二、提供民眾便捷之氣候變遷相關資訊。
三、建立產業與民眾參與機制以協同研擬順應當地環境特性之因應對策。
四、培訓科學、技術和管理人員。
五、鼓勵研發，結合環境教育相關措施，編製氣候變遷之環境教育教材。
六、促進人民節約能源與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七、建置低碳產品標籤制度及推廣低碳產品。
八、其他經各級政府機關公告之事項。
	一、條次變更。
二、序文除將「各級政府機關」修正為「各級政府」，另配合修正條文第四條第二項合作原則，維持本法用語一致性，將本法教育宣導工作推動主體修正為國民、事業及團體，並酌作文字修正。
三、第一款配合本次修法將氣候變遷調適納入，酌作文字修正。
四、第二款及第五款未修正。
五、第三款及第六款酌作文字修正。
六、為達淨零排放目標，涉及能源轉型、產業轉型與社會轉型等面向，推動氣候變遷相關之人才培育至為重要，爰修正第四款。
七、考量新增修正條文第三十七條碳足跡相關規定，爰刪除現行第七款規定，現行第八款規定款次遞移，並酌作文字修正。

	第四十三條　各級政府、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應宣導、推廣節約能源及使用低耗能高能源效率產品或服務，以減少溫室氣體之排放。
	第二十五條　各級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應宣導、推廣節約能源及使用低耗能高能源效率產品或服務，以減少溫室氣體之排放。
	一、條次變更。
二、將「各級政府機關」修正為「各級政府」，以維持本法用語一致性。

	第四十四條　提供各式能源者，應致力於宣導、鼓勵使用者節約能源及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第二十六條　提供各式能源者應致力於宣導並鼓勵使用者節約能源及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條次變更，並酌作文字修正。

	第四十五條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對於辦理氣候變遷調適或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績效優良之機關、機構、事業、學校、團體或個人，得予獎勵或補助。
前項獎勵與補助之條件、原則、審查程序、廢止及其他有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十七條　中央主管機關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對於氣候變遷調適或溫室氣體研究、管理與推動績效優良之機關、機構、事業、僱用人、學校、團體或個人，應予獎勵或補助。
前項獎勵與補助之條件、原則及審查程序等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一、條次變更。
二、第一項修正理由如下：
(一)中央主管機關獎勵、補助辦理溫室氣體減量工作事項之授權規定，已另於修正條文第三十三條第三項明定，爰刪除第一項有關中央主管機關獎勵、補助規定。
(二)考量其他獎勵、補助對象已含括僱用人範疇，爰予刪除。
(三)保留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獎勵補助彈性，將「應」修正為「得」。
三、第二項增訂「廢止」授權項目，並酌作文字修正。

	第六章　罰　則
	第五章　罰　則
	章次變更，章名未修正。

	第四十六條　事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改善；屆期仍未完成改善者，按次處罰；情節重大者，得令其停止操作、停工或停業，及限制或停止交易：
一、依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有盤查、登錄義務者，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盤查、登錄。
二、依第三十六條第二項規定登錄者，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錄。
有前項第二款情形者，中央主管機關應於重新核配排放量時，扣減其登錄不實之差額排放量。
	第二十九條　依第十六條第一項規定有盤查、登錄義務者、或依第二十一條第二項規定有登錄義務者，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盤查、登錄者處排放源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改善，且於重新核配排放量時，扣減其登錄不實之差額排放量；屆期未完成改善者，按次處罰；情節重大者，得命其停止操作、停工或停業，及限制或停止交易。
前項限期改善期限，最長不得超過九十日。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法制體例，將違反條文分列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款，修正援引條次並酌作文字修正。
三、扣減登錄不實差額排放量規定移至第二項。考量排放量核配涉及總量管制，爰限於第二款違規情形，以茲明確。
四、第二項改善期限規定移列至修正條文第五十六條統一規範，爰配合刪除。

	第四十七條　規避、妨礙、拒絕依第四十條之檢查或要求提供資料之命令者，由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處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及強制執行檢查。
	第三十條　規避、妨礙或拒絕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第二十三條規定所為之檢查或要求提供資料之命令者，處排放源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修正條文第四十條行政檢查實施場所及檢查範疇擴大，酌作文字修正，並參考空氣污染防制法第七十一條，新增強制執行檢查規定。

	第四十八條　事業違反依第二十一條第二項所定辦法中有關排放量盤查、登錄之頻率、紀錄、應登錄事項、期限或管理之規定，經通知限期補正或改善，屆期仍未補正或完成改善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補正或改善；屆期仍未補正或完成改善者，按次處罰。
查驗機構未依第二十二條第一項取得許可逕行辦理查驗或違反依同條第二項所定辦法中有關應具備之條件、許可事項、查驗人員之資格或管理之規定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改善；屆期仍未完成改善者，按次處罰。
	第三十一條　查驗機構違反依第十六條第二項所定辦法中有關資格條件、許可事項及執行查證之管理規定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按次處罰。
違反依第十六條第三項所定辦法中有關盤查、登錄內容及頻率之管理規定，經通知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者，處排放源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並再通知限期補正；屆期仍未補正者，按次處罰。
前二項限期改善期限，最長不得超過九十日。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現行第十六條第三項移列為修正條文第二十一條第二項，及明確處罰要件，爰將第二項規定移列為第一項，並酌作文字修正。
三、配合現行第十六條第二項移列為修正條文第二十二條，爰將第一項移列為第二項，並明確處罰要件及酌作文字修正。
四、刪除第三項規定，理由同修正條文第四十六條說明四。

	第四十九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補正或改善，屆期仍未補正或完成改善者，按次處罰；情節重大者，得令其停業，必要時，並得廢止其許可或勒令歇業：
一、檢驗測定機構未依第四十一條第一項取得許可證逕行檢驗測定。
二、違反依第四十一條第二項所定辦法有關檢驗測定機構應具備之條件、設施、檢驗測定人員資格限制、許可事項或管理之規定。
	
	一、本條新增。
二、配合修正條文第四十一條檢驗測定機構管理規定，增列違反本法規定檢驗測定機構及相關規定事項之罰則。

	第五十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改善；屆期仍未完成改善者，應限制或停止交易：
一、違反依第二十五條第五項所定辦法中有關減量額度移轉、交易、拍賣之對象或方式之規定。
二、違反依第三十六條第三項所定辦法中有關排放額度移轉、交易之對象之規定。
	第三十二條　排放源或事業違反依第二十一條第六項所定辦法中交易對象或方式之管理規定者或第二十二條第三項所定辦法中使用條件或使用期限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應限制或停止交易。
前項限期改善期限，最長不得超過九十日。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法制體例將違反條文移列第一款及第二款，並配合修正條文第二十五條及第三十六條之規定，明定違反減量額度、排放額度移轉、交易之對象、方式規定之處罰。
三、刪除第二項規定，理由同修正條文第四十六條說明四。

	第五十一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補正或申報；屆期仍未補正或申報者，按次處罰：
一、未依第二十四條第一項規定抵換溫室氣體增量。
二、違反第三十八條第一項公告禁止之規定。
三、違反第三十八條第一項公告限制之規定，或未依第二項申請核准逕行製造、輸入、輸出、販賣、使用或排放第一項公告限制
	
	一、本條新增。
二、配合新增修正條文第二十四條溫室氣體增量抵換及第三十八條高溫暖化潛勢溫室氣體及利用該溫室氣體相關產品管制，增訂處罰規定。

	第五十二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補正或改善；屆期仍未補正或完成改善者，得按次處罰：
一、事業違反第三十九條第二項規定未經核准逕行二氧化碳捕捉後之封存。
二、事業違反第三十九條第四項規定未依核准內容執行。
三、違反依第三十九條第五項所定辦法有關二氧化碳捕捉後封存之監測、記錄、申報或管理之規定。
	
	一、本條新增。
二、配合新增修正條文第三十九條二氧化碳捕捉後之封存管制，增訂處罰規定。

	第五十三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由主管機關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改善；屆期仍未完成改善者，按次處罰：
一、違反第三十七第一項規定，未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期限內申請核定碳足跡，或未於規定期限內依核定內容使用或標示於產品之容器或外包裝。
二、違反依第三十七條第三項所定辦法中有關碳足跡標示、使用或管理之規定。
	
	一、本條新增。
二、配合新增修正條文第三十七條碳足跡管理機制，增訂處罰規定。

	第五十四條　依第二十八條第一項規定應繳納碳費，有偽造、變造或其他不正當方式短報或漏報與碳費計算有關資料者，中央主管機關得逕依查核結果核算排放量，並以碳費收費費率之二倍計算其應繳費額。
以前項之方式逃漏碳費者，中央主管機關除依第五十九條計算及徵收逃漏之碳費外，並追繳最近五年內之應繳費額。但應徵收碳費起徵未滿五年者，自起徵日起計算追繳應繳費額。
前項追繳應繳費額，應自中央主管機關通知限期繳納截止日之次日或逃漏碳費發生日起，至繳納之日止，依繳納當日郵政儲金一年期定期存款固定利率按日加計利息。
	
	一、本條新增。
二、參考空氣污染防制法第七十五條規定，新增碳費徵收對象蓄意以不實資料申報或虛偽記載、變造或其他不正當方式短、漏報與碳費有關資料者，中央主管機關得逕依碳費收費費率二倍計算碳費及碳費之追徵期限、加計利息規定。

	第五十五條　事業違反第三十六條第一項規定，於移轉期限日，帳戶中未登錄足供扣減之排放額度者，每公噸超額量處碳市場價格三倍之罰鍰，以每一公噸新臺幣一千五百元為上限。
前項碳市場價格，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參考國內外碳市場交易價格定期檢討並公告之。
	第二十八條　事業違反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於移轉期限日，帳戶中未登錄足供扣減之排放額度者，每公噸超額量處碳市場價格三倍之罰鍰，以每一公噸新臺幣一千五百元為上限。
前項碳市場價格，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參考國內外碳市場交易價格定期檢討並公告之。
	一、條次變更。
二、第一項配合現行第二十一條修正變更條次，修正援引條次。
三、第二項碳市場價格之檢討程序，為利中央主管機關即時掌握並反應國內外碳市場價格，提升行政效率，爰將「會同」修正為「會商」。

	第五十六條　依本法通知限期補正、改善或申報者，其補正、改善或申報期間，以九十日為限。因天災或其他不可抗力事由致未能於補正、改善或申報期限內完成者，應於其原因消滅後繼續進行，並於十五日內，以書面敘明理由，檢具相關資料，向處分機關申請重新核定補正
	
	一、本條新增。
二、參考空氣污染防制法第八十二條規定訂定。
三、第一項統一規範本法通知補正、改善或申報期間，及因天災或其他不可抗力事由致未能於補正、改善或申報期限內完成者，於原因消滅後向處分機關申請重新核定補正、改善或申報期限。
四、第二項統一規範改善期限之申請延長相關規定。

	第五十七條　本法所定之處罰，除另有規定外，由中央主管機關為之。
	
	一、本條新增。
二、增訂處罰之執行機關，除修正條文第四十七條行政檢查及第五十三條碳足跡另有規定外，由中央主管機關為之。

	第五十八條　本法所定罰鍰裁罰基準等相關事項之準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一、本條新增。
二、為適切裁罰，明定中央主管機關訂定裁罰準則之授權依據。

	第八章　附　則
	第六章　附　則
	章次變更，章名未修正。

	第五十九條　未依第二十四條第二項、第二十八條第四項及第三十一條第三項所定辦法，於期限內繳納代金、碳費者，每逾一日按滯納之金額加徵百分之零點五滯納金，一併繳納；逾期三十日仍未繳納者，移送強制執行。
前項應繳納代金、碳費，應自滯納期限屆滿之次日起，至繳納之日止，依繳納當日郵政儲金一年期定期存款固定利率按日加計利息。
	
	一、本條新增。
二、參考空氣污染防制法第七十四條規定，新增逾期繳納代金、碳費應加徵滯納金，及遲繳代金、碳費應加計利息之規定。

	第六十條　主管機關依本法規定受理各項申請之審查、許可，應收取檢驗費、審查費、手續費或證書等規費。
前項收費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定之。
	
	一、本條新增。
二、配合本次修法新增之管制措施，第一項增訂收取費用規定，並於第二項授權由中央主管關會商有關機關訂定收費標準。

	第六十一條　事業或排放源違反本法或依本法授權訂定之行政命令，各級主管機關疏於執行時，人民或公益團體得敘明疏於執行之具體內容，以書面告知各級主管機關。
各級主管機關於前項書面送達之日起六十日內，仍未依法處理者，人民或公益團體得以該主管機關為被告，向行政法院提起訴訟，請求判令執行。
行政法院為前項案件之判決時，得依職權判令被告機關支付適當律師費用、監測鑑定費用或其他訴訟費用予對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有具體貢獻之原告。
第一項之書面告知格式，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公告之。
	
	一、本條新增。
二、參考空氣污染防制法第九十三條規定，增訂本條有關主管機關怠為執行職務時，人民或公民團體得主動向機關請求、及主管機關未依法處分時之救濟相關規定。

	第六十二條　本法施行細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三十三條　本法施行細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條次變更。

	第六十三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第三十四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條次變更。


委員莊競程等提案：
本院委員莊競程、莊瑞雄等21人，有鑑於全球氣候變遷情勢嚴峻，各國在巴黎協定架構下，紛紛檢討因應氣候變遷作為，積極開展各項減排、調適、強化韌性等工作，氣候變遷不再是單純環境議題，而與國家經濟發展、社會安全息息相關。「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以下簡稱本法）制定之初著重於溫室氣體減量管理制度之建構，對於因應氣候變遷情勢恐有不足，考量情勢變遷，為與國際接軌並兼顧國家永續發展需求，適應全球氣候變遷衝擊並建構韌性體系，我國應更強化調適作為，以降低氣候變遷衝擊，本法實有通盤檢討修正之必要。爰此，擬具「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修正草案」，並將名稱修正為「氣候變遷因應法」。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莊競程　　莊瑞雄　　
連署人：黃國書　　陳歐珀　　吳秉叡　　陳素月　　王美惠　　洪申翰　　賴品妤　　賴瑞隆　　范　雲　　管碧玲　　吳思瑤　　陳明文　　湯蕙禎　　何欣純　　張宏陸　　林宜瑾　　張廖萬堅　蘇治芬　　林昶佐　　
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修正草案總說明
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以下簡稱本法）係於一百零四年七月一日制定公布施行，現行條文著重於溫室氣體減量管理制度之建構。因全球氣候變遷情勢嚴峻，各國在巴黎協定架構下，紛紛檢討因應氣候變遷作為，積極開展減緩、調適、技術、資金、能力建構、透明度等工作，並接續提出西元二○五○年達成溫室氣體淨零排放目標。
為與國際接軌並兼顧永續發展需求，適應全球氣候變遷衝擊並建構韌性體系，我國應有必要強化調適作為，降低氣候變遷衝擊，導入國際碳定價經驗開徵碳費，發展減量技術、產業及經濟誘因制度，促進國家邁向淨零轉型目標，納入一百三十九年淨零排放目標、提升層級強化氣候治理、增訂氣候變遷調適專章、強化排放管制及誘因機制促進減量、徵收碳費專款專用、強化碳足跡管理機制及產品標示、二氧化碳捕捉後之封存納入規範、強化資訊公開及公民參與機制，並考量氣候變遷議題具有跨域性，減量目標確立、碳費徵收等均涉及全國一致性事項，明定該等事項屬中央權限；此外，氣候變遷事務亦有賴中央及地方合作，透過邀集地方有關機關參與階段管制目標、溫室氣體減量行動方案、調適行動方案擬訂、地方政府設氣候變遷因應推動會、於全國計畫或方案下訂修溫室氣體減量執行方案及氣候變遷調適執行方案，實踐中央地方協力原則。爰擬具本法修正草案，並將名稱修正為「氣候變遷因應法」，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為保障未來世代生存權益，於立法目的新增落實世代正義。（修正條文第一條）
二、修正規定淨零排放為國家溫室氣體長期減量目標；增訂本法所定事項，涉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職掌者，由其辦理。（修正條文第二條及第四條）
三、為呼應巴黎協定，增訂政府須兼顧跨世代衡平及脆弱群體扶助；因應氣候變遷相關計畫或方案之基本原則，增訂納入中央地方協力及公私合作、科學技術研究發展、人權保障、公正轉型、綠色金融、能力建構等。（修正條文第五條及第六條）
四、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負責統籌、協調、分工及整合國家因應氣候變遷基本方針及重大政策之跨部會相關事務。（修正條文第八條）
五、中央主管機關應訂定國家因應氣候變遷行動綱領、階段管制目標；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訂修所屬部門溫室氣體減量行動方案。（修正條文第九條至第十一條）
六、強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因應氣候變遷事務之協調整合，規定其增設氣候變遷因應推動會，並明定其應訂修溫室氣體減量執行方案及公開成果報告。（修正條文第十四條及第十五條）
七、增訂氣候變遷調適能力建構推動事項，接軌氣候變遷科學及風險評估，中央主管機關整合易受氣候變遷衝擊領域之調適行動方案擬訂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計畫，並明定前開行動方案成果報告之公開。（修正條文第十七條至第十九條）
八、增訂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氣候變遷調適執行方案之訂修及該執行方案成果報告之公開。（修正條文第二十條）
九、增訂事業具公告排放源者，應提出溫室氣體減量計畫；其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指定應經查驗者，其盤查相關資料，應經查驗機構查驗；事業新設或變更排放源達一定規模者，應進行一定比率之增量抵換；鼓勵事業或各級政府提出自願減量專案並據以執行溫室氣體減量措施者，得申請核准取得減量額度。（修正條文第二十一條、第二十四條及第二十五條）
十、增訂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產品、指定之車輛應符合效能標準、新建築之構造及設備應符合減緩溫室氣體排放之規定，強化對各該排放行為之管理。（修正條文第二十三條）
十一、增訂徵收碳費作為經濟誘因工具，中央主管機關對國內排放源徵收碳費，及碳費優惠費率、減量額度扣除徵收碳費之排放量之規定；因應國際趨勢對進口產品實施碳邊境調整機制；代金、碳費納入溫室氣體管理基金，得支用於補助、獎勵執行溫室氣體減量工作事項、投資、研究及開發溫室氣體減量技術等用途。（修正條文第二十八條至第三十三條）
十二、修正實施總量管制時機、調整排放額度之核配規定，並增訂排放額度用於碳市場穩定機制等，以與國際作法一致。（修正條文第三十四條及第三十五條）
十三、增訂中央主管機關得公告一定種類、規模之產品，其製造、輸入或販賣業者，應申請核定碳足跡及依核定內容標示之相關規定，以延伸生產者責任。（修正條文第三十七條）
十四、增訂配合國際公約發展趨勢，中央主管機關得公告禁止或限制高溫暖化潛勢溫室氣體及利用該溫室氣體相關產品之製造、輸入、輸出、販賣、使用或排放。（修正條文第三十八條）
十五、增訂事業捕捉二氧化碳後之利用、封存相關規定；配合新增相關管制措施，修正行政檢查之範疇；確保檢驗測定品質，增訂檢驗測定機構及檢驗測定方法相關規定。（修正條文第三十九條至第四十一條）
十六、明確受處分主體及調整援引條次，新增違反碳足跡申請核定及標示、二氧化碳捕捉後封存、高溫暖化潛勢溫室氣體公告禁止或限制、檢驗測定機構取得許可證等管理規定之處罰。（修正條文第四十六條至第四十九條、第五十一條至第五十三條）
十七、增訂以不正當方式短、漏報與碳費計算有關之資料者，以碳費收費費率之二倍計算應繳納費額；未於規定期限內繳納代金、碳費之加徵滯納金、利息規定。（修正條文第五十四條及第五十九條）
十八、規範本法補正、改善或申報期間相關規定；增訂本法處罰之權責機關，並授權中央主管機關訂定罰鍰裁罰準則。（修正條文第五十六條至第五十八條）
十九、增訂公民訴訟之規定。（修正條文第六十一條）
	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氣候變遷因應法
	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
	為與國際接軌，本次修正將本法範圍由溫室氣體減量管理擴及強化減量管理、調適因應、碳定價、能力建構等相關規範，全面構建因應氣候變遷體系，爰將名稱修正為「氣候變遷因應法」。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章　總　則
	章名未修正。

	第一條　為因應全球氣候變遷，制定氣候變遷調適策略，降低與管理溫室氣體排放，落實環境正義及世代正義，善盡共同保護地球環境之責任，並確保國家永續發展，特制定本法。
	第一條　為因應全球氣候變遷，制定氣候變遷調適策略，降低與管理溫室氣體排放，落實環境正義，善盡共同保護地球環境之責任，並確保國家永續發展，特制定本法。
	全球暖化導致衝擊地球環境及氣候系統，造成相關影響及變化目前持續發生中，為呼應《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下稱UNFCCC）及其協議或相關國際公約決議事項之立場與作為，確保國家及地球之永續發展，於本條中新增落實世代正義之目標。

	第二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本法所定事項，涉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職掌者，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理。
	第二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一、第一項不修正。
二、增訂第二項，理由如下：
(一)溫室氣體減量、氣候變遷調適涉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眾多，行政院於一百十一年一月核定之第二期（一百十年至一百十四年）溫室氣體減量推動方案，係以主辦、協辦機關並列方式劃分權責。
(二)由於氣候變遷議題具有複雜性、不確定性、跨領域及跨部門等特性，為確保未來有持續調整回應國內外討論此議題之空間，保留組織調整與分工事項權責單位之彈性，爰參考環境教育法第二條第二項規定，增訂涉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職掌者，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各自辦理之原則性規範；至於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明確之職掌範疇，另於本法施行細則中明文補充。

	第三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溫室氣體：指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氧化亞氮（N2O）、氫氟碳化物（HFCs）、全氟碳化物（PFCs）、六氟化硫（SF6）、三氟化氮（NF3）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者。
二、氣候變遷調適：指人類系統，對實際或預期發生氣候變遷影響之調整適應過程，藉以緩和因氣候變遷所造成之損害，或利用其有利之情勢，包括自然系統對實際發生氣候變遷影響之調整適應過程，必要時透過適當之人為介入，使其調整適應預期發生之氣候變遷影響。
三、溫室氣體減量：指減少人類活動衍生之溫室氣體排放或增加溫室氣體吸收儲存。
四、排放源：指直接或間接排放溫室氣體至大氣中之單元或程序。
五、溫暖化潛勢：指單一質量單位之溫室氣體，在特定時間範圍內所累積之輻射驅動力，並將其與二氧化碳為基準進行比較之衡量指標。
六、排放量：指自排放源排出之各種溫室氣體量乘以各該物質溫暖化潛勢所得之合計量，以二氧化碳當量表示。
七、負排放技術：指將二氧化碳或其他溫室氣體自排放源或大氣中以自然碳循環或人為方式移除、吸收或儲存之機制。
八、碳匯：指將二氧化碳或其他溫室氣體自排放源或大氣中持續移除後，吸收或儲存之樹木、森林、土壤、海洋、地層、設施或場所。
九、淨零排放：指溫室氣體排放量與碳匯量達成平衡。
十、公正轉型：在尊重人權及尊嚴勞動之原則下，向所有因應氣候變遷轉型及氣候政策受影響之社群進行諮詢，並協助產業、地區、勞工及消費者穩定轉型。
十一、事業：指公司、行號、工廠、民間機構、行政機關（構）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對象。
十二、減量額度：指事業及各級政府執行溫室氣體自願減量專案、本法修正施行前執行溫室氣體排放額度抵換專案（以下簡稱抵換專案）、溫室氣體減量先期專案（以下簡稱先期專案）取得之額度。
十三、效能標準：指排放源之單位產品、單位原（物）料、單位里程或其他單位用料容許之排放量。
十四、總量管制：指在一定期間內，為有效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對公告排放源溫室氣體總容許排放量所作之限制措施。
十五、排放額度：指進行總量管制時，允許排放源於一定期間排放之額度。
十六、碳洩漏：指實施溫室氣體管制，可能導致產業外移至其他碳管制較為寬鬆國家，反而增加全球排碳量之情況。
十七、碳足跡：指產品由原料取得、製造、配送銷售、使用及廢棄處理等生命週期各階段產生之碳排放量，經換算為二氧化碳當量之總和。
	第三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溫室氣體：指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氧化亞氮（N2O）、氫氟碳化物（HFCs）、全氟碳化物（PFCs）、六氟化硫（SF6）、三氟化氮（NF3）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者。
二、氣候變遷調適：指人類系統，對實際或預期氣候變遷衝擊或其影響之調整，以緩和因氣候變遷所造成之傷害，或利用其有利之情勢。調適包括預防性及反應性調適、私人和公共調適、自主性與規劃性調適等。
三、溫室氣體排放源（以下簡稱排放源）：指直接或間接排放溫室氣體至大氣中之單元或程序。
四、溫暖化潛勢：指在一段期間內一質量單位之溫室氣體輻射衝擊，相對於相等單位之二氧化碳之係數。
五、溫室氣體排放量（以下簡稱排放量）：指自排放源排出之各種溫室氣體量乘以各該物質溫暖化潛勢所得之合計量，以二氧化碳當量表示。
六、事業：指具有排放源之法人、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之非法人團體、機關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對象。
七、碳匯：指將二氧化碳或其他溫室氣體自排放單元或大氣中持續分離後，吸收或儲存之樹木、森林、土壤、海洋、地層、設施或場所。
八、碳匯量：指將二氧化碳或其他溫室氣體自排放源或大氣中持續移除之數量，扣除於吸收或儲存於碳匯過程中產生之排放量及一定期間後再排放至大氣之數量後，所得到吸收或儲存之二氧化碳當量淨值。
九、減緩：指以人為方式減少排放源溫室氣體排放或增加溫室氣體碳匯。
十、低碳綠色成長：促進產業綠化及節能減碳，並透過低碳能源與綠色技術研發，發展綠能及培育綠色產業，兼顧減緩氣候變遷之綠色經濟發展模式。
十一、排放強度：指排放源別之設施、產品或其他單位用料或產出所排放之二氧化碳當量。
十二、抵換：指事業採行減量措施所產出之減量額度，用以扣減排放源之排放量。
十三、溫室氣體減量先期專案（以下簡稱先期專案）：本法實施前，排放源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以排放源減量且低於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排放強度方式執行，所提出之抵換專案。
十四、確證：指抵換專案經查驗機構審核，確認抵換專案計畫書符合本法相關規定之作業。
十五、溫室氣體排放額度抵換專案（以下簡稱抵換專案）：指為取得抵換用途之排放額度，依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減量方法提出計畫書，其計畫書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及查驗機構確證，且所有設備、材料、項目及行動均直接與減少排放量或增加碳匯量有關的專案。
十六、溫室氣體排放效能標準（以下簡稱效能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排放源別或事業別之設施、產品或其他單位用料或產出，公告容許排放之二氧化碳當量。
十七、總量管制：指在一定期間內，為有效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對公告排放源溫室氣體總容許排放量所作之限制措施。
十八、交易：指進行總量管制時，排放額度於國內外之買賣或交換。 
十九、排放額度：指進行總量管制時，允許排放源於一定期間排放二氧化碳當量的額度；此額度得取自政府之核配、拍賣、配售、先期專案、抵換專案、效能標準或交易；一單位之排放額度相當於允許排放一公噸之二氧化碳當量。
二十、階段管制目標：依國家溫室氣體減量推動方案對一定期間內的二氧化碳排放總當量所為之管制總量。
二十一、查證：指排放量數據或溫室氣體減量（含碳匯量）數據，經查驗機構驗證或現場稽核之作業。
二十二、盤查：指彙整、計算及分析排放量或碳匯量之作業。
二十三、登錄：指將經由查驗機構完成查證之排放量、碳匯量、核配量、減量或交易之排放量、拍賣量及配售量等登記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資訊平台之作業。
二十四、核配排放額度（以下簡稱核配額）：指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配排放源於一定期間之直接與間接排放二氧化碳當量的額度。
二十五、配售排放額度（以下簡稱配售額）：中央主管機關有償售予排放源於一定期間內許可之溫室氣體排放量。
二十六、排放源帳戶：由中央主管機關設立用以登錄排放源之排放量、核配額、拍賣額、配售額或抵換排放額度之帳戶。
二十七、碳洩漏：實施溫室氣體管制，可能導致產業外移至其他碳管制較為寬鬆國家，反而增加全球排碳量之情況。
二十八、最佳可行技術：指考量能源、經濟及環境之衝擊後，排放源所採行經評估已商業化排放量最少之技術。
	一、序言及第一款未修正。
二、參考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遷專門委員會氣候變遷第六次評估報告IPCC AR6第一工作小組報告內容，修正第二款定義。
三、第九款移列為第三款，釐清其實質意涵將「減緩」修正為「溫室氣體減量」，並酌作文字修正。
四、第三款、第五款、第十六款、第二十七款款次變更為第四款、第六款、第十三款、第十六款，並酌作文字修正。
五、參考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遷專門委員會氣候變遷第六次評估報告IPCCAR6第一工作小組報告內容，修正第四款溫暖化潛勢之定義，並遞移為第五款。
六、配合修正條文第四條第一項修正國家溫室氣體長期減量目標及新增第二項為達成淨零排放目標之合作原則，新增第七款負排放技術及第九款淨零排放之定義。
七、第七款款次遞移為第八款並酌作文字修正。另考量本款已有碳匯之定義，現行第八款碳匯量無另為定義之必要，爰予刪除。
八、配合修正條文第六條第三款基本原則及第八條第十七款公正轉型之推動，為中央有關機關推動事項，新增第十款公正轉型之定義。
九、第六款款次移列為第十一款，並配合第四章「減量對策」各條文修正，酌予修正以明確管制主體。
十、第十款至第十二款、第十八款、第二十款、第二十二款至第二十六款屬執行細節相關規定，毋庸定義，爰予刪除。
十一、第十三款溫室氣體減量先期專案、第十五款溫室氣體排放額度抵換專案均乃本法修正前為取得抵換用途之減量措施，無另為定義必要，爰予刪除。
十二、確證、查證實質上同為經查驗機構查驗之程序，已回歸本法其他條文修正規範，無另為定義必要，爰刪除第十四款及第二十一款。
十三、為鼓勵事業及各級政府採行自願減量取得減量額度，並利後續就其使用用途、期限、方式等予以管理，爰新增第十二款減量額度之定義。
十四、第十七款款次遞移為第十四款，內容未修正。
十五、第十九款款次遞移為第十五款，並為與減量額度有所區隔，刪除後段減量額度內容及酌作文字修正。
十六、配合修正條文第三十七條增訂碳足跡管理機制，新增第十七款碳足跡之定義。
十七、配合修正條文第三十五條刪除最佳可行技術相關規定，爰刪除第二十八款。

	第四條　國家溫室氣體長期減量目標為中華民國一百三十九年溫室氣體淨零排放。
為達成前項目標，各級政府應與國民、事業、團體共同推動溫室氣體減量、發展負排放技術及促進國際合作。
第一項目標，中央主管機關應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參酌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與其協議或相關國際公約決議事項及國內情勢變化，適時調整該目標，送行政院核定，並定期檢討之。
	第四條　國家溫室氣體長期減量目標為中華民國一百三十九年溫室氣體排放量降為中華民國九十四年溫室氣體排放量百分之五十以下。
前項目標，中央主管機關應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參酌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與其協議或相關國際公約決議事項及國內情勢變化，適時調整該目標，送行政院核定，並定期檢討之。
	一、國際間超過一百多國已經宣示或評估淨零排放目標，部分國家更於法律明文納入減量目標。為明確宣示我國減量決心，爰修正第一項國家溫室氣體長期減量目標。
二、為達成淨零排放目標，參依環境基本法第四條第一項揭示之合作原則，增訂第二項規定。
三、第二項遞移為第三項，並酌作文字修正。

	第五條　政府應秉持減緩與調適並重之原則，確保國土資源永續利用及能源供需穩定，妥適減緩及因應氣候變遷之影響，兼顧環境保護、經濟發展、人權保障、社會正義、跨世代衡平、國民健康及脆弱群體扶助。
各級政府應鼓勵創新研發，強化財務機制，充沛經濟活力，開放良性競爭，推動低碳綠色成長，創造就業機會，提升國家競爭力。
為因應氣候變遷，政府相關法律及政策之規劃管理原則如下：
一、為確保國家能源安全，應擬定逐步降低化石燃料依賴之中長期策略，訂定再生能源中長期目標，逐步落實非核家園願景。
二、秉持使用者付費之環境正義原則，溫室氣體排放額度之核配應逐步從免費核配到拍賣或配售方式規劃。
三、依二氧化碳當量，推動溫室氣體排放之稅費機制，以因應氣候變遷，並落實中立原則，促進社會公益。
四、積極協助傳統產業節能減碳或轉型，發展綠色技術及綠色產業，創造就業機會及綠色成長。
五、提高資源及能源使用效率，促進資源循環使用以減少環境污染及溫室氣體排放。
六、納入因應氣候變遷因子，提高氣候變遷調適能力，降低脆弱度及強化韌性，確保國家永續發展。
	第五條　政府應秉持減緩與調適並重之原則，確保國土資源永續利用及能源供需穩定，妥適減緩及因應氣候變遷之影響，兼顧環境保護、經濟發展及社會正義。
各級政府應鼓勵創新研發，強化財務機制，充沛經濟活力，開放良性競爭，推動低碳綠色成長，創造就業機會，提升國家競爭力。
為因應氣候變遷，政府相關法律與政策之規劃管理原則如下：
一、為確保國家能源安全，應擬定逐步降低化石燃料依賴之中長期策略，訂定再生能源中長期目標，逐步落實非核家園願景。
二、秉持使用者付費之環境正義原則，溫室氣體排放額度之核配應逐步從免費核配到配售方式規劃。
三、依二氧化碳當量，推動進口化石燃料之稅費機制，以因應氣候變遷，並落實中立原則，促進社會公益。
四、積極協助傳統產業節能減碳或轉型，發展綠色技術與綠色產業，創造新的就業機會與綠色經濟體制，並推動國家基礎建設之低碳綠色成長方案。
五、提高資源與能源使用效率，促進資源循環使用以減少環境污染及溫室氣體排放。
	一、參酌巴黎協定，修正第一項增訂考量人權保障、跨世代衡平、國民健康、脆弱群體扶助等原則。
二、第二項未修正。
三、第三項修正理由如下：
(一)序文及第五款酌作文字修正。
(二)第一款未修正。
(三)排放額度核配方式包括免費、拍賣、配售，其中拍賣、配售均屬須付費之核配方式，爰第二款酌作文字修正。
(四)除化石燃料之使用外，含氟溫室氣體、冷媒或其他製程等亦將排放溫室氣體，爰第三款酌作文字修正。
(五)因應淨零排放路徑，修正第四款。
(六)為強化政府相關法律及政策之氣候變遷調適規劃管理原則，增訂第六款規定。

	第六條　因應氣候變遷相關計畫或方案，其基本原則如下：
一、國家減量目標及期程之訂定，應履行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之共同但有差異之國際責任，同時兼顧我國環境、經濟及社會之永續發展。
二、部門階段管制目標之訂定，應考量成本效益，並確保儘可能以最低成本達到溫室氣體減量成效。
三、積極採取預防措施，進行預測、避免或減少引起氣候變遷之肇因，以緩解其不利影響，並協助公正轉型。
四、致力氣候變遷科學及溫室氣體減量技術之研究發展。
五、建構綠色金融機制及推動措施，促成投資及產業追求永續發展之良性循環。
六、提升中央地方協力及公私合作，並推動因應氣候變遷之教育宣傳及專業人員能力建構。
七、積極加強國際合作，以維護產業發展之國際競爭力。
	第六條　溫室氣體管理相關方案或計畫，其基本原則如下：
一、國家減量目標及期程之訂定，應履行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之共同但有差異之國際責任，同時兼顧我國環境、經濟及社會之永續發展。
二、部門別階段管制目標之訂定，應考量成本效益，並確保儘可能以最低成本達到溫室氣體減量成效。
三、積極採取預防措施，進行預測、避免或減少引起氣候變遷之肇因，並緩解其不利影響。
四、積極加強國際合作，以維護產業發展之國際競爭力。
	一、序文及第二款酌作文字修正。
二、第一款未修正。
三、參酌巴黎協定，修正第三款及增訂第四款至第六款，包括公正轉型、減量及調適之科學技術研究發展、綠色金融、中央地方協力、公私合作及能力建構等原則。
四、第四款移列為第七款。

	第七條　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委任所屬機關（構）、委託或委辦其他機關（構），辦理有關氣候變遷調適與溫室氣體減量之調查、查核、輔導、訓練及研究事宜。
	第七條　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委託專責機構，辦理有關氣候變遷與溫室氣體減量之調查、查證、輔導、訓練及研究事宜。
	為因應實務需求及符合行政程序法相關規定，增訂委任、委託及委辦之對象。

	第二章　政府機關權責
	第二章　政府機關權責
	章名未修正。

	第八條　為推動氣候變遷因應及強化跨域治理，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以下簡稱永續會）應統籌、協調、分工、整合國家因應氣候變遷基本方針及重大政策之跨部會氣候變遷因應事務。
中央有關機關應推動溫室氣體減量、氣候變遷調適之事項如下：
一、再生能源及能源科技發展。
二、能源使用效率提升及能源節約。
三、製造部門溫室氣體減量。
四、運輸管理、大眾運輸系統發展及其他運輸部門溫室氣體減量。
五、低碳能源運具使用。
六、建築溫室氣體減量管理。
七、廢棄物回收處理及再利用。
八、自然資源管理、生物多樣性保育及碳匯功能強化。
九、農業溫室氣體減量管理、低碳飲食推廣及糧食安全確保。
十、綠色金融及溫室氣體減量之誘因機制。
十一、溫室氣體減量對整體經濟影響評估及因應規劃。
十二、溫室氣體總量管制、抵換、拍賣、配售、交易制度之建立及國際合作減量機制之推動。
十三、溫室氣體減量科技之研發及推動。
十四、國際溫室氣體相關公約法律之研析及國際會議之參與。
十五、氣候變遷調適相關事宜之研擬及推動。
十六、氣候變遷調適及溫室氣體減量之教育宣導。
十七、公正轉型之推動。
十八、其他氣候變遷調適及溫室氣體減量事項。
	第八條　行政院應邀集中央有關機關、民間團體及專家學者，研訂及檢討溫室氣體減量、氣候變遷調適之分工、整合、推動及成果彙整相關事宜。
中央有關機關應推動溫室氣體減量、氣候變遷調適之事項如下：
一、再生能源及能源科技發展。
二、能源使用效率提昇及能源節約。
三、工業部門溫室氣體減量。
四、運輸管理、大眾運輸系統發展及其他運輸部門溫室氣體減量。
五、低碳能源運具使用。
六、建築溫室氣體減量管理。
七、廢棄物回收處理及再利用。
八、森林資源管理、生物多樣性保育及碳吸收功能強化。
九、農業溫室氣體減量管理及糧食安全確保。
十、綠色金融及溫室氣體減量之誘因機制。
十一、溫室氣體減量對整體經濟衝擊評估及因應規劃。
十二、溫室氣體總量管制、抵換、拍賣、配售、交易制度之建立及國際合作減量機制之推動。
十三、溫室氣體減量科技之研發及推動。
十四、國際溫室氣體相關公約法律之研析及國際會議之參與。
十五、氣候變遷調適相關事宜之研擬及推動。
十六、氣候變遷調適及溫室氣體減量之教育宣導。
十七、其他氣候變遷調適及溫室氣體減量事項。
	一、第一項修正如下：
(一)依環境基本法第二十九條規定，行政院應設置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以下簡稱永續會），由政府部門、學者專家及社會團體各三分之一組成。考量氣候變遷涉及層面甚廣，而永續會本即在處理氣候變遷相關業務，具有跨部會之整合功能，為強化跨部會氣候變遷因應事務橫向溝通，爰修正第一項，由永續會負責統籌、協調、分工及整合國家氣候變遷因應相關業務，並酌作文字修正。
(二)永續會將設專案小組，其秘書處並配置專責人力與預算，以強化氣候治理並利業務推動。
二、第二項修正如下：
(一)第二款、第三款、第十一款酌作文字修正。
(二)第八款酌作修正，以納入海洋及其他自然資源等面向。
(三)第九款增列低碳飲食之推廣，鼓勵採用在地食材，減少食物浪費。
(四)新增第十七款，將公正轉型推動工作納入。
(五)第十七款遞移為第十八款。

	第九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依我國經濟、能源、環境狀況、參酌國際現況及前條第一項分工事宜，擬訂國家因應氣候變遷行動綱領（以下簡稱行動綱領），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實施，並對外公開。
前項行動綱領，中央主管機關應參酌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與其協議或相關國際公約決議事項及國內情勢變化，定期檢討。
	第九條　中央主管機關為推動國家溫室氣體減量政策，應依我國經濟、能源、環境狀況，參酌國際現況及前條第一項分工事宜，擬訂國家因應氣候變遷行動綱領（以下簡稱行動綱領）及溫室氣體減量推動方案（以下簡稱推動方案），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實施。
前項行動綱領應每五年檢討一次；推動方案應包括階段管制目標、推動期程、推動策略、預期效益及管考機制等項目。
國家能源、製造、運輸、住商及農業等各部門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依前項推動方案，訂定所屬部門溫室氣體排放管制行動方案（以下簡稱行動方案），其內容包括該部門溫室氣體排放管制目標、期程及具經濟誘因之措施。
	一、第一項修正理由如下：
(一)本法修正前著重於溫室氣體減量管理，本次修正係為全面建構因應氣候變遷體系，爰酌作文字修正。
(二)考量溫室氣體減量推動方案與溫室氣體減量行動方案內容重疊性高，為提升行政效率，爰刪除該推動方案擬訂規定，簡化行政流程。
(三)為落實政府資訊公開，以利民眾參與，爰增訂國家因應氣候變遷行動綱領（以下簡稱行動綱領）應予以公開之規定。
二、行動綱領為氣候變遷調適及溫室氣體減量之重要施政方針，檢討年限不宜僵化，爰修正第二項，以參酌國際公約或其協議及國內情勢等情形之方式進行檢討；並配合第一項修正，刪除溫室氣體減量推動方案相關規定。
三、第三項移列至修正條文第十一條，爰予刪除。

	第十條　為達成國家溫室氣體長期減量目標，中央主管機關應邀集有關機關、學者、專家、民間團體，經召開聽證程序後，訂定五年為一期之階段管制目標，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實施，並對外公開。
階段管制目標應依第五條第三項及第六條之原則訂定，其內容包括：
一、國家階段管制目標。
二、能源、製造、住商、運輸、農業、環境等部門階段管制目標。
三、電力排放係數階段目標。
各期階段管制目標，除第一期外，中央主管機關應於下一期開始前二年提出。
各期階段管制目標經行政院核定後，中央主管機關應彙整各部門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階段管制目標執行狀況，每年定期向行政院報告。
	第十一條　階段管制目標以五年為一階段，其目標及管制方式之準則，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邀集學者、專家及民間團體組成諮詢委員會定之。
各階段管制目標應依前項之訂定準則，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並經召開公聽會程序後，送行政院核定。
各階段管制目標，除第一階段外，應於下一階段排放期開始前二年提出。
第十二條第一項　各階段管制目標核定後，中央主管機關應彙整各部門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階段管制目標執行狀況，每年定期向行政院報告。
	一、本條由現行條文第十一條及第十二條第一項移列修正。
二、第十一條第一項及第二項合併修正為第一項，為落實正當程序原則，爰要求中央主管機關應召開聽證程序。為免重複規範，爰刪除訂定其目標及管制方式之準則規定。另，自本法公布施行以來，中央主管機關已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分別於一百零五年及一百十年實施第一期及第二期階段管制目標，新增對外公開之規定，並酌作文字修正。
三、增訂第二項，明定階段管制目標之訂定原則，並包括能源、製造、住商、運輸、農業及環境等部門階段管制目標及電力排放係數階段目標；其中住商部門包括建築及服務業。
四、第十一條第三項酌作文字修正，列為第三項。
五、考量執行狀況與階段管制目標相關，將第十二條第一項移列為第四項，並酌作文字修正。

	第十一條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依行動綱領及階段管制目標，邀集有關機關、學者、專家、民間團體舉辦座談會或以其他適當方法廣詢意見，訂修所屬部門溫室氣體減量行動方案（以下簡稱部門行動方案）送中央主管機關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實施，並對外公開。
	第九條第三項　國家能源、製造、運輸、住商及農業等各部門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依前項推動方案，訂定所屬部門溫室氣體排放管制行動方案（以下簡稱行動方案），其內容包括該部門溫室氣體排放管制目標、期程及具經濟誘因之措施。
	一、本條由現行第九條第三項移列修正。
二、修正條文第十條第二項已明定各部門階段管制目標，爰規定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依行動綱領及階段管制目標訂修所屬部門溫室氣體減量行動方案（以下簡稱部門行動方案）及其訂修應踐行公眾參與程序，並送中央主管機關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實施及對外公開。

	第十二條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每年編寫所屬部門行動方案成果報告。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執行所屬部門行動方案後，未能達成所屬部門階段管制目標時，應提出改善計畫。
前項改善計畫應廣詢學者專家、民間團體及公眾意見，作為檢討修正參考。
第一項及第二項成果報告及改善計畫，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送中央主管機關報請行政院核定後，並對外公開。
	第十條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視產業調整及能源供需，定期檢討修正前條行動方案，且應每年編寫執行排放管制成果報告，未能達成排放管制目標者，應提出改善計畫。
前項行動方案之實施、訂修、改善計畫及排放管制成果報告，應提報行政院核定。
	一、條次變更。
二、第一項前段酌修文字，並考量行動綱領、階段管制目標執行已有相關檢討調整機制，部門行動方案亦得藉由改善措施檢討執行成效，爰刪除定期檢討機制，列為第一項。
三、有關未能達成排放管制目標者，應提出改善計畫之規定，移列為第二項。
四、增訂第三項，各機關提出改善計畫應廣詢專業及民間意見。
五、第二項移列第四項，增訂對外公開規定。

	
	第十二條　各階段管制目標核定後，中央主管機關應彙整各部門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階段管制目標執行狀況，每年定期向行政院報告。
前項階段管制目標之執行，應依下列狀況之變遷，並經行政院同意後，為必要之調整：
一、氣候變遷科學知識與相關科技。
二、經濟與產業發展現況。
三、財政與社會現況。
四、能源政策。
五、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與其協議或相關國際公約決議事項。
	一、本條刪除。
二、第一項執行狀況與階段管制目標相關，已移列至修正條文第十條第四項，爰予刪除。
三、考量階段管制目標執行之調整機制，修正條文第五條、第六條及第十二條第二項、第三項已明定相關考量原則及改善措施提出、核定程序，第二項爰予刪除。

	第十三條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進行排放量之調查及統計之研議，並將調查及統計成果每年定期提送中央主管機關。
中央主管機關應定期統計全國排放量，建立國家溫室氣體排放清冊；並每三年編撰氣候變遷政策及成果國家報告，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對外公開。
	第十三條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進行排放量之調查、統計及氣候變遷調適策略之研議，並將調查、統計及調適成果每年定期提送中央主管機關。
中央主管機關應進行氣候變遷衝擊評估、定期統計全國排放量，建立國家溫室氣體排放清冊；並每三年編撰溫室氣體國家報告，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對外公開。
	為呼應我國有意義的參與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及相關國際會議與國際合作之目標，中央主管機關應編撰氣候變遷政策及成果國家報告，並視需要翻譯為外文，對外公開。

	第十四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設直轄市、縣（市）氣候變遷因應推動會，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首長擔任召集人，職司跨局處因應氣候變遷事務之協調整合及推動。
前項推動會之委員，由召集人就有關機關、單位首長及氣候變遷因應學識經驗之專家、學者派兼或聘兼之。
	
	一、本條新增。
二、鑑於氣候變遷事務性質為跨局處業務，非僅涉環保事務，爰第一項規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設直轄市、縣（市）氣候變遷因應推動會，並於第二項規定該推動會之組成；依第二條主管機關之規定，召集人由直轄市、縣（市）首長擔任，以強化地方政府參與因應氣候變遷事務之角色。至組織形式為任務編組或常設性組織，尊重地方政府權責。

	第十五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依行動綱領及部門行動方案，邀集有關機關、學者、專家、民間團體舉辦座談會或以其他適當方法廣詢意見，訂修溫室氣體減量執行方案（以下簡稱減量執行方案）送直轄市、縣（市）氣候變遷因應推動會，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後實施，並對外公開。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每年編寫減量執行方案成果報告，經送直轄市、縣（市）氣候變遷因應推動會後對外公開。
	第十五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依行政院核定之推動方案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之行動方案，訂修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後核定。
	一、第一項修正如下：
(一)配合現行第九條刪除溫室氣體減量推動方案，修正為地方政府依行動綱領及部門行動方案訂修溫室氣體減量執行方案（以下簡稱減量執行方案）；減量執行方案之具體內容，將於本法施行細則中明文補充。
(二)增訂減量執行方案之訂修應踐行公眾參與程序後送地方氣候變遷因應推動會及對外公開規定，其對外公開理由同修正條文第九條說明一、(三)。
二、增訂第二項明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編寫減量執行方案成果報告及對外公開；其對外公開理由同修正條文第九條說明一、(三)。

	第十六條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輔導事業進行排放源排放量之盤查、查驗、登錄、減量及參與國內或國際合作採行溫室氣體減量措施。
	第十四條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輔導事業進行排放源排放量之盤查、查證、登錄、減量及參與國內或國際合作執行抵換專案。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修正條文第二十一條與第二十二條將查證修正為查驗、以及第二十五條第一項修正為提出自願減量專案，據以執行溫室氣體減量措施，爰酌作文字修正。

	第三章　氣候變遷調適
	
	章名新增。

	第十七條　為因應氣候變遷，政府應推動調適能力建構之事項如下：
一、以科學為基礎，檢視現有資料、推估未來可能之氣候變遷，並評估氣候變遷風險，藉以強化風險治理及氣候變遷調適能力。
二、強化因應氣候變遷相關環境、災害、設施、能資源調適能力，提升氣候韌性。
三、確保氣候變遷調適之推動得以回應國家永續發展目標。
四、建立各級政府間氣候變遷調適治理及協商機制，提升區域調適量能，整合跨領域及跨層級工作。
五、因應氣候變遷調適需求，建構綠色金融機制及推動措施。
六、推動氣候變遷新興產業，輔導、鼓勵氣候變遷調適技術開發，研發、推動氣候變遷調適衍生產品及商機。
七、強化氣候變遷調適之教育、人才培育及公民意識提升，並推展相關活動。
八、強化脆弱群體因應氣候變遷衝擊之能力。
九、融入綜合性與以社區為本之氣候變遷調適政策及措施。
十、其他氣候變遷調適能力建構事項。
國民、事業、團體應致力參與前項氣候變遷調適能力建構事項。
	
	一、本條新增。
二、考量能力建構為氣候變遷調適工作之基礎，透過落實具整體性及綜效之作為，可有效提升國家整體因應氣候變遷基礎能力，爰於第一項定明政府應推動氣候變遷調適能力建構事項。
三、氣候變遷調適之行動本於合作原則，於第二項明定國民、事業及團體應致力參與氣候變遷調適之責任。


	第十八條　中央科技主管機關應進行氣候變遷科學及衝擊調適研究發展，並與氣象主管機關共同研析及掌握氣候變遷趨勢，綜整氣候情境設定、氣候變遷科學及衝擊資訊，定期公開氣候變遷科學報告。
各級政府應依前項氣候變遷科學報告，進行氣候變遷風險評估，作為研擬、推動調適方案及策略之依據。
前項氣候變遷風險評估之作業準則，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定之。
	
	一、本條新增。
二、第一項明定中央科技主管機關及氣象主管機關應配合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公布之氣候變遷推估資料、風險評估方法、報告等，定期公開本土性氣候變遷科學報告，俾綜整氣候變遷科學相關資訊。
三、第二項明定本土性氣候變遷科學報告作為各級政府進行氣候變遷風險評估、研擬、推動調適方案及策略之依據；其推動調適方案包括修正條文第十九條之調適行動方案及第二十條之調適執行方案。
四、第三項規定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訂定氣候變遷風險評估作業準則之授權依據。

	第十九條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就易受氣候變遷衝擊之權責領域，邀集中央及地方有關機關、學者、專家、民間團體舉辦座談會或以其他適當方法廣詢意見，訂修該領域之調適行動方案（以下稱調適行動方案）送中央主管機關。
中央主管機關應依行動綱領，整合前項調適行動方案，擬訂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計畫（以下簡稱國家調適計畫），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實施，並對外公開。
第一項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每年編寫調適行動方案成果報告，送中央主管機關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對外公開。
	
	一、本條新增。
二、訂定第一項如下：
(一)納入易受氣候變遷衝擊領域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擬訂該領域調適行動方案（以下簡稱調適行動方案）送中央主管機關，並規範踐行公眾參與程序規定。
(二)一百零八年九月九日行政院核定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方案（一百零七年至一百十一年），係劃分為能力建構及災害、維生基礎設施、水資源、土地利用、海洋及海岸、能源供給及產業、農業生產及生物多樣性、健康等八項易受氣候變遷衝擊之領域，保留因應全球氣候變遷趨勢與風險之彈性；易受氣候變遷衝擊之領域另於本法施行細則或行動綱領明定。
三、第二項納入由中央主管機關整合第一項調適行動方案，擬訂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計畫（以下簡稱國家調適計畫），俾透過跨領域橫向整合，提升整體因應氣候變遷之基礎能力，並使推動調適工作效益得以整合強化。
四、第三項訂定調適行動方案成果報告提報及對外公開規定，其對外公開理由同修正條文第九條說明一、(三)。

	第二十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依行動綱領、國家調適計畫及調適行動方案，邀集有關機關、學者、專家、民間團體舉辦座談會或以其他適當方法廣詢意見，訂修氣候變遷調適執行方案（以下簡稱調適執行方案）送直轄市、縣（市）氣候變遷因應推動會，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後實施，並對外公開。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每年編寫調適執行方案成果報告，經送直轄市、縣（市）氣候變遷因應推動會後對外公開。
	
	一、本條新增。
二、第一項規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行動綱領、國家調適計畫及調適行動方案訂修氣候變遷調適執行方案（以下簡稱調適執行方案）；調適執行方案之具體內容另於本法施行細則明文補充，並增訂調適執行方案之訂定或修正，應踐行公眾參與程序後送地方氣候變遷因應推動會及對外公開規定，其對外公開理由同修正條文第九條說明一、(三)。
三、第二項定明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編寫調適執行方案成果報告及對外公開規定，其對外公開理由同修正條文第九條說明一、(三)。

	第四章　減量對策
	第三章　減量對策
	章次變更。

	第二十一條　事業具有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排放源，應進行排放量盤查，並於規定期限前登錄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資訊平台；其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指定應查驗者，盤查相關資料並應經查驗機構查驗。
前項之排放源，應每年提出溫室氣體減量計畫，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前二項之溫室氣體減量計畫、排放量盤查、登錄之頻率、紀錄、應登錄事項與期限、查驗方式、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六條　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排放源，應每年進行排放量盤查，並於規定期限前登錄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資訊平台所開立之排放源帳戶，其排放量清冊及相關資料應每三年內經查驗機構查證。
前項查驗機構須為國際認可之查驗機構或其在國內開設之分支機構，應向中央主管機關或其委託之認證機構申請認證並取得許可後，始得辦理本法所定確證及查證事宜。查驗機構許可之申請條件、審查程序、核發、撤銷、廢止；查證人員之資格、訓練、取得合格證書、撤銷、廢止；中央主管機關委託或停止委託認證機構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管理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排放源之盤查、登錄內容、頻率、查證方式、帳戶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管理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一、條次變更。
二、第一項修正如下：
(一)明確規定應盤查登錄排放量之主體為事業，盤查頻率另於第二項授權辦法明文，且依現行管理實務，排放量登錄無須開立帳戶，爰刪除帳戶管理相關規定。
(二)參考國外之作法，將應盤查登錄之排放源排放量相關資料均須每三年經查驗機構查證之規定，修正為經公告指定者，其盤查相關資料應經查驗機構查驗，以利中央主管機關依排放源類型、排放溫室氣體種類及規模等進行分級管理。
三、為促進溫室氣體之排放源積極參與氣候變遷減緩，爰增列應每年提出溫室氣體減量計畫，中央主管機關應公布之。
四、第三項酌作文字修正。

	第二十二條　查驗機構應先向中央主管機關或其委託（任）之認證機關（構）申請認證後，並取得中央主管機關許可，始得辦理本法所定查驗事宜。
前項查驗機構應具備之條件、許可之申請、審查程序、核發、許可事項、分級查驗範圍、監督、檢查、廢止；查驗人員之資格、訓練、取得合格證書、廢止、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認證機構資格、委託（任）或停止委託（任）條件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六條第二項　前項查驗機構須為國際認可之查驗機構或其在國內開設之分支機構，應向中央主管機關或其委託之認證機構申請認證並取得許可後，始得辦理本法所定確證及查證事宜。查驗機構許可之申請條件、審查程序、核發、撤銷、廢止；查證人員之資格、訓練、取得合格證書、撤銷、廢止；中央主管機關委託或停止委託認證機構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管理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一、本條由現行第十六條第二項移列修正，並分列為三項。
二、為提高量能因應我國對於溫室氣體查驗之需求，進行查驗機構分級管理，第一項刪除查驗機構須為國際認可相關規定。另依現行執行方式，查驗機構係先取得認證後，再由中央主管機關核發許可，故酌予修正文字，以臻明確。
三、第二項授權中央主管機關訂定辦法之項目內容並增訂查驗機構提供服務之分級查驗範圍及酌作文字修正，以臻明確。
四、現行第十六條第二項後段關於認證機構委託或停止委託授權中央主管機關訂定辦法之規定，移列第三項，並增訂授權訂定認證機構資格項目內容及酌作文字修正，以臻明確。

	第二十三條　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產品，其生產過程排放溫室氣體，應符合效能標準。
事業製造或輸入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車輛供國內使用者，其車輛排放溫室氣體，應符合效能標準。
新建築之構造、設備，應符合減緩溫室氣體排放之規定。
第一項、第二項效能標準及前項減緩溫室氣體排放之規定，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主管機關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後發布。
	第十七條　中央主管機關為獎勵經公告之排放源，在被納入總量管制前進行溫室氣體減量，得針對排放源訂定效能標準。
前項效能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針對排放源之設施、產品或其他單位用料、產出、消耗之溫室氣體排放量定之，並定期檢討。
	一、條次變更。
二、為因應國際加速減碳趨勢，強化我國溫室氣體減量作為，第一項修正明定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產品，生產過程排放溫室氣體，應符合效能標準，刪除獎勵納管之排放源溫室氣體減量。
三、第二項增訂車輛之管理措施，直接管制車輛單位行駛里程之二氧化碳排放。至現行依能源管理法第十五條第四項規定訂有車輛容許耗用能源標準及檢查管理辦法，係管制車輛燃油之能源效率（管理單位用油行駛里程），二者管制方式不盡相同，併予敘明。
四、第三項增訂新建築之構造、設備管理措施，以強化溫室氣體減量作為，其中所定設備，係指敷設於建築物之設備，例如綠能、空氣調節、昇降設備等。
五、針對第二項車輛及第三項新建築，將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以事前管制機制，確保符合效能標準或減緩溫室氣體排放之規定，併予敘明。
六、第二項移列為第四項，並配合前三項增訂效能標準、減緩溫室氣體排放規定之授權依據。另有關查核產品生產過程排放溫室氣體之效能、車輛排放溫室氣體之效能、新建築之構造、設備等是否符合標準或規定所需之檢驗測定，於修正條文第四十一條明定。

	第二十四條　事業新設或變更排放源達一定規模者，應依溫室氣體增量之一定比率進行抵換。但進行增量抵換確有困難，向主管機關提出申請經核可者，得繳納代金，專作溫室氣體減量工作之用。
前項一定規模、增量抵換一定比率、期程、抵換來源、繳納代金之申請程序、代金之計算、繳納期限、繳納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一、本條新增。
二、為降低事業新設或變更排放源排放溫室氣體對氣候變遷造成之衝擊，爰於第一項要求達一定規模者應進行一定比率之增量抵換，並考量增量抵換可能遇有困難，規定得改以繳納代金相關規定，保留執行彈性。
三、第二項規定增量抵換、繳納代金等應遵行事項之辦法授權由中央主管機關訂定之依據。

	第二十五條　事業或各級政府得自行或聯合共同提出自願減量專案，據以執行溫室氣體減量措施，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核准取得減量額度，並應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條件及期限使用。
中央主管機關得依專案類型，指定前項自願減量措施或減量成果之查驗方式。
執行抵換專案、先期專案及第一項自願減量專案取得減量額度之事業及各級政府，應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開立帳戶，將減量額度之資訊公開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平台，並得移轉、交易或拍賣之。
第一項適用對象、申請程序、自願減量方式、專案內容、審查及核准、減量額度計算、使用條件、使用期限、收回、專案或減量額度廢止、管理及其他有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三項帳戶開立應檢具之資料、帳戶管理、減量額度移轉與交易之對象、次數限制、手續費、減量額度拍賣之對象、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十二條　執行抵換專案者，經查驗機構查證其達成之溫室氣體減量（含碳匯量）後，得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取得排放額度。
中央主管機關應針對經執行抵換專案、先期專案、符合效能標準獎勵及非總量管制公告之排放源自願減量取得排放額度者，於資訊平台帳戶登錄其排放額度、使用條件及使用期限。
前二項抵換專案、先期專案、符合效能標準獎勵及非總量管制公告之排放源自願減量之內容要項、申請方式、專案成立條件、計畫書審查與核准、減量換算排放額度方式、查證作業、排放額度使用條件及使用期限、排放額度抵換總量管制排放額度之比例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一、條次變更。
二、新增第一項減量額度取得之申請核准程序，以鼓勵事業或各級政府自行或聯合共同執行減量措施。
三、現行第一項抵換專案為本法修正前為取得抵換用途之減量措施，本法修正施行後，不再受理新申請案，爰予刪除。
四、新增第二項規定中央主管機關得依自願減量專案之類型，指定適當之查驗方式。
五、第二項遞移為第三項，為利建構減量額度供需機制促進減量，明定額度資訊應予公開，並得移轉、交易或拍賣。另本法修正前僅有核發抵換專案、先期專案額度，爰刪除現行符合效能標準獎勵及非總量管制公告之排放源自願減量取得額度二項目。
六、第三項修正移列為第四項，並配合第一項修正授權範圍並酌作文字修正，以臻明確。
七、增訂第五項，規定第三項帳戶開立、減量額度資訊公開及其移轉、交易、拍賣等應遵行事項，授權由中央主管機關訂定辦法規範之。

	第二十六條　前條減量額度用途如下：
一、進行第二十四條第一項之溫室氣體增量抵換。
二、扣除第二十八條第一項各款之排放量。
三、扣除第三十一條第一項之排碳差額。
四、抵銷第三十六條第二項之超額量。
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用途。
	
	一、本條新增。
二、定明在國內取得減量額度之各種用途。
三、第五款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用途，例如環評承諾抵換、企業自願性碳中和宣告等。

	第二十七條　事業取得國外減量額度者，應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後，始得扣除第二十八條第一項各款之排放量或抵銷第三十六條第二項之超額量，且每次扣除或抵銷不得超過所用減量額度十分之一。
前項國外減量額度認可之相關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參酌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與其協議或相關國際公約決議事項、能源效率提升、國內減量額度取得及長期減量目標達成等要素，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準則。
	第二十一條第四項　中央主管機關應參酌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與其協議或相關國際公約決議事項、能源效率提升、國內排放額度取得及長期減量目標達成等要素，得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國外排放額度開放認可準則。事業用以扣減抵銷其超額量之國外排放額度應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且不得超過核配額十分之一。
	一、新增第一項取得國外減量額度經認可後，得使用範疇及使用量限制。
二、現行第二十一條第四項移列修正為第二項，並酌作文字修正。另配合修正條文第二十五條，將核配額、排放額度修正為減量額度。

	第二十八條　中央主管機關為達成國家溫室氣體長期減量目標及各期階段管制目標，得分階段對下列排放溫室氣體之排放源徵收碳費：
一、直接排放源：依其排放量，向排放源之所有人徵收；其所有人非使用人或管理人者，向實際使用人或管理人徵收。
二、間接排放源：依其使用電力間接排放之排放量，向排放源之所有人徵收；其所有人非使用人或管理人者，向實際使用人或管理人徵收。
生產電力之直接排放源，得檢具提供電力消費之排放量證明文件，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扣除前項第一款之排放量。
第一項碳費之徵收對象、費率，應依我國溫室氣體減量現況、排放源類型、溫室氣體排放種類、排放量規模、自主減量情形及減量成效，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報請行政院賀定後公告，並定期檢討之。
第一項碳費之計算方式、徵收方式、申報、繳費流程、繳納期限、繳費金額不足之追繳、補繳、收費之排放量計算方法、免徵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一、本條新增。
二、訂定第一項：
(一)為達成國家溫室氣體減量目標，參考國際間運用之碳定價機制，新增徵收碳費之經濟誘因工具。依我國地理環境特性，考量氣候變遷議題具有跨域性，並非特定地區個別問題，爰新增中央主管機關統一徵收碳費之制度。
(二)參考空氣污染防制法第十六條規定，明定碳費徵收對象。
三、為促使使用電力者減少間接溫室氣體排放，透過收費機制提供減量誘因，第二項增訂生產電力之直接排放源得申請扣除提供電力消費之排放量。
四、第三項增訂徵收碳費對象、費率之授權依據、應斟酌因素及定期檢討機制，未來將綜合衡量國際碳定價實施情形及我國產業競爭力等訂定及檢討。
五、第四項增訂中央主管機關訂定碳費收費相關應遵行事項辦法之授權規定。

	第二十九條　碳費徵收對象因採行溫室氣體減量措施，能有效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並達中央主管機關指定目標者，得提出自主減量計畫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核定優惠費率。
前項指定目標，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定之。
第一項優惠費率、申請核定對象、資格、應檢具文件、自主減量計畫內容、審查程序、廢止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一、本條新增。
二、為鼓勵碳費徵收對象採行溫室氣體減量措施，第一項規定其得申請核定優惠費率之情形。
三、考量第一項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之指定目標，攸關碳費徵收對象權益，於第二項明定該指定目標之訂定須會商有關機關。
四、第三項增訂中央主管機關訂定第一項優惠費率等應遵行事項辦法之授權規定。

	第三十條　碳費徵收對象得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核准以減量額度扣除第二十八條第一項各款之排放量。
前項適用對象、應檢具文件、減量額度扣減比率、上限、審查程序、廢止、補足額度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一、本條新增。
二、因應修正條文第二十八條新增碳費徵收機制，為提高自願減量誘因，於第一項增訂碳費徵收對象得申請核准以減量額度扣除排放量之規定。
三、第二項增訂中央主管機關訂定用減量額度扣除徵收碳費之排放量等應遵行事項辦法之授權依據。

	第三十一條　為避免碳洩漏，事業進口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產品，應向中央主管機關申報產品碳排放量，並依中央主管機關審查核定之排碳差額，於第二十五條之平台取得減量額度。但於出口國已實施排放交易、繳納碳稅或碳費且未於出口時退費者，得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核定減免應取得之減量額度。
事業未依前項規定取得足夠減量額度，應向中央主管機關繳納代金。
前二項申報、審查程序、排碳差額計算、減免、代金之計算、繳納期限、繳納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定之。
	
	一、本條新增。
二、溫室氣體造成全球氣候變遷之衝擊，有必要建構國際碳邊境調整機制，以避免碳洩漏及維護產業之公平競爭力，爰訂定第一項。
三、考量執行碳邊境調整機制彈性，第二項增訂繳納代金相關規定。
四、第三項增訂中央主管機關訂定碳邊境調整機制執行辦法之授權依據。
五、本條碳邊境調整機制應參酌國際經貿情勢及碳邊境調整機制實施情形等，審慎評估施行。

	第三十二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成立溫室氣體管理基金，基金來源如下：
一、第二十四條與前條之代金及第二十八條之碳費。
二、第二十五條及第三十六條之手續費。
三、第三十五條拍賣或配售之所得。
四、政府循預算程序之撥款。
五、人民、事業或團體之捐贈。
六、其他之收入。
	第十九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成立溫室氣體管理基金，基金來源如下：
一、依前條拍賣或配售之所得。
二、依第二十一條收取之手續費。
三、政府循預算程序之撥款。
四、違反本法行政罰鍰之部分提撥。
五、人民、事業或團體之捐贈。
六、其他之收入。
前項基金專供溫室氣體減量及氣候變遷調適之用，其支用項目如下：
一、執行溫室氣體減量工作事項。
二、排放源檢查事項。
三、輔導、補助及獎勵排放源辦理溫室氣體自願減量工作事項。
四、資訊平台帳戶建立、拍賣、配售及交易相關行政工作事項。
五、執行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所需之約聘僱經費。
六、氣候變遷調適之協調、研擬及推動事項。
七、氣候變遷及溫室氣體減量之教育、宣導與獎助事項。
八、氣候變遷及溫室氣體減量之國際事務。
九、其他有關溫室氣體減量及氣候變遷調適研究事項。
第一項第一款拍賣或配售之所得經扣除其成本及費用後之淨額，應以不低於百分之三十之比例補助直轄市、縣（市）作為前項項目之用。
前項補助比例及其分配方式，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直轄市、縣（市）政府，考量人口數、土地面積及相關因素定之，並定期檢討。
第一項基金，中央主管機關得成立基金管理會監督運作，其基金之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由行政院定之。
	一、條次變更。
二、序文未修正，各款修正如下：
(一)配合修正條文第二十四條、第三十一條增訂代金繳納制度及第二十八條新增碳費徵收制度，增訂第一款。
(二)第二款配合修正條文第二十五條新增手續費規定，爰予納入，另配合現行第二款援引條次已變更為修正條文第三十六條，酌作文字修正。
(三)第一款移列為第三款，修正援引條次，並酌作文字修正。
(四)第三款移列為第四款，內容未修正。
(五)考量罰鍰收入係政府透過公權力以警惕或矯正各種違規行為所強制收取之收入，應納入公庫統收統支，爰刪除第四款。
三、第二項移列至修正條文第三十三條，爰予刪除。
四、中央主管機關對地方政府之補助事宜，財政收支劃分法第三十條、地方制度法第六十九條已有相關規定，爰刪除第三項及第四項規定。
五、基金之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預算法第二十一條已有授權由行政院訂定之依據，爰刪除第五項規定。

	第三十三條　前條基金專供執行溫室氣體減量及氣候變遷調適之用，其用途如下：
一、排放源檢查事項。
二、補助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執行溫室氣體減量工作事項。
三、補助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執行溫室氣體減量工作事項。
四、補助及獎勵事業投資溫室氣體減量技術。
五、辦理前三款以外之輔導、補助、獎勵溫室氣體減量工作事項、研究及開發溫室氣體減量技術。
六、資訊平台帳戶建立、免費核配、拍賣、配售、移轉及交易相關行政工作事項。
七、執行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所需之約聘僱經費。
八、氣候變遷調適之協調、研擬及推動事項。
九、推動碳足跡管理機制相關事項。
十、氣候變遷及溫室氣體減量之教育宣導及公民參與事項。
十一、氣候變遷及溫室氣體減量之國際事務。
十二、因應氣候變遷之公正轉型事項。
十三、輔導、補助、獎勵辦理森林碳匯及其他以自然為本之解決方案措施。
十四、其他有關氣候變遷調適研究及溫室氣體減量事項。
第一項第二款至第五款與第十二款至第十四款補助、獎勵之對象、申請資格、條件、審查程序、獎勵、補助方式、廢止、追繳及其他有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九條第二項　前項基金專供溫室氣體減量及氣候變遷調適之用，其支用項目如下：
一、執行溫室氣體減量工作事項。
二、排放源檢查事項。
三、輔導、補助及獎勵排放源辦理溫室氣體自願減量工作事項。
四、資訊平台帳戶建立、拍賣、配售及交易相關行政工作事項。
五、執行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所需之約聘僱經費。
六、氣候變遷調適之協調、研擬及推動事項。
七、氣候變遷及溫室氣體減量之教育、宣導與獎助事項。
八、氣候變遷及溫室氣體減量之國際事務。
九、其他有關溫室氣體減量及氣候變遷調適研究事項。
	一、現行第十九條第二項移列修正為第一項，序文酌作文字修正，已納入現行第一款用途，爰予刪除該款規定，其餘各款修正如下：
(一)第二款移列為第一款，內容未修正。
(二)增訂第二款、第三款補助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支用規定，以臻明確。
(三)為鼓勵事業投資溫室氣體減量技術，新增第四款規定。
(四)第三款移列為第五款，並因應新增前三款調整內容。
(五)第四款、第七款、第九款移列至第六款、第十款、第十四款，並酌作文字修正。
(六)第五款、第六款、第八款移列至第七款、第八款、第十一款，內容未修正。
(七)因應碳足跡管理機制，新增第九款。
(八)增訂第十二款因應公正轉型及第十三款推動森林碳匯等措施。
二、第二項增訂中央主管機關就補助、獎勵辦理溫室氣體減量工作等事項訂定辦法之授權依據，以茲明確。


	第三十四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參酌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與其協議或相關國際公約決議事項，因應國際溫室氣體減量規定，實施溫室氣體總量管制及排放交易制度。
總量管制應於實施排放量盤查、查驗、登錄制度，並建立自願減量、排放額度核配及交易制度後，由中央主管機關擬訂溫室氣體總量管制及排放交易計畫，會商有關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公告實施，並得與外國政府或國際組織協議共同實施。
	第十八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參酌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與其協議或相關國際公約決議事項，因應國際溫室氣體減量規定，實施溫室氣體總量管制及排放交易制度。
總量管制應於實施排放量盤查、查證、登錄制度，並建立核配額、抵換、拍賣、配售及交易制度後，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報請行政院核定公告實施之。
	一、條次變更。
二、第一項未修正。
三、為明確化溫室氣體總量管制與排放交易執行細節，第二項增訂溫室氣體總量管制及排放交易計畫之規定，並新增得與外國政府或國際組織協議共同實施總量管制及排放交易制度，另酌作文字修正。

	第三十五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公告納入總量管制之排放源，分階段訂定排放總量目標，於總量管制時應考量各行業之貿易強度、總量管制成本等因素，以避免碳洩漏影響全球減碳及國家整體競爭力之原則，將各階段排放總量所對應排放源之排放額度，以免費核配、拍賣或配售方式，核配其事業。
前項配售排放額度之比例，得依進口化石燃料之稅費機制之施行情形酌予扣減。
中央主管機關於核配予公用事業之核配額，應扣除其提供排放源能源消費所產生之間接排放二氧化碳當量之額度。
中央主管機關得保留部分排放額度以穩定碳市場價格，或核配一定規模以上新設或變更之排放源所屬事業。
事業關廠、歇業或解散，其免費核配之排放額度不得轉讓，應由中央主管機關收回；事業停工或停業時，中央主管機關應管控其免費核配之排放額度，必要時得收回之。
第一項各行業碳洩漏對國家整體競爭力影響之認定、事業排放額度核配方式、條件、程序、拍賣或配售方法、核配排放額度之廢止及第四項保留排放額度、一定規模及前項收回排放額度、事業停工、停業、復工、復業之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十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公告納入總量管制之排放源，分階段訂定排放總量目標，於總量管制時應考量各行業之貿易強度、總量管制成本等因素，以避免碳洩漏影響全球減碳及國家整體競爭力之原則，將各階段排放總量所對應排放源之排放額度，以免費核配、拍賣或配售方式，核配其事業。該核配額中屬配售額之比例應於階段管制目標內明定，並應分階段增加至百分之百。
前項配售額之比例，得依進口化石燃料之稅費機制之施行情形酌予扣減比例。
中央主管機關於核配予公用事業之核配額，應扣除其提供排放源能源消費所產生之間接排放二氧化碳當量之額度。
中央主管機關得保留部分核配額、核配一定規模以上新設或變更之排放源所屬事業，並命該排放源採行最佳可行技術。
排放源關廠、歇業或解散，其核配額不得轉讓，應由中央主管機關收回註銷。排放源停工或停業時，中央主管機關應管控其核配額，必要時得收回之。
第一項事業核配額、核配方式、條件、程序、拍賣或配售方法、核配額之撤銷、廢止與第四項保留核配額、一定規模、應採行最佳可行技術及前項排放源停工、停業、復工、復業之程序、各行業碳洩漏對國家整體競爭力影響等之認定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一、條次變更。
二、參酌歐盟總量管制及排放交易（以下簡稱ETS）、美國加州、韓國等國家或地區實施ETS經驗，額度係以免費、拍賣或配售方式核配納管對象，並逐步將配售及拍賣兩種有償核配之比例提高，而其中以拍賣較符合市場機制，逐漸被擴大採用，爰刪除第一項後段有關配售額之比例應分階段增加至百分之百之規定。
三、第二項將配售額修正為配售排放額度，並酌作文字修正，以臻明確。
四、第三項未修正。
五、第四項修正理由如下：
(一)參考國際ETS穩定排放額度價格之市場穩定儲備機制，明定中央主管機關為穩定碳市場價格，得保留部分排放額度。
(二)將核配額修正為排放額度，以臻明確。
(三)茲因於排放額度核配時，已將排放源採行最佳可行技術納入考量，爰刪除命排放源採行最佳可行技術規定。
六、第五項明定管制主體；為兼顧私人利益，明定收回之排放額度限於免費核配情形，以穩定市場，避免額度價格發生過高之情形，並酌作文字修正。
七、第六項配合調整管制主體；另相關規定係中央主管機關本權責訂定，為明確管理權責兼顧行政效率，且考量修正條文第八條第一項增訂由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協調、分工或整合跨部會氣候變遷因應事務規定，可發揮相關子法「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之目的，爰將現行所定會同修正為會商，並酌作文字修正。

	第三十六條　經核配排放額度之事業，應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開立帳戶，將排放額度之資訊公開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平台，並得移轉或交易；其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一定期間之排放量，不得超過中央主管機關規定移轉期限日內其帳戶中已登錄可供該期間扣減之排放額度。
事業排放量超過其排放額度之數量（以下簡稱超額量），得於規定移轉期限日前，以執行抵換專案、先期專案、自願減量專案、移轉、交易、拍賣取得之減量額度登錄於其帳戶，以供扣減抵銷其超額量；移轉期限日前，帳戶中原已登錄用以扣減抵銷其超額量之剩餘量，在未經查驗前不得用以交易。
前二項帳戶開立應檢具之資料、帳戶管理、扣減、排放額度移轉與交易之對象、次數限制、手續費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十一條　取得核配額之事業，在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一定期間之排放量，不得超過中央主管機關規定移轉期限日內其帳戶中已登錄可供該期間扣減之排放額度。
事業排放量超過其核配額度之數量（以下簡稱超額量），得於規定移轉期限日前，以執行先期專案、抵換專案、符合效能標準獎勵、交易或其他方式，取得之排放額度，登錄於其帳戶，以供扣減抵銷其超額量；移轉期限日前，帳戶中原已登錄用以扣減抵銷其超額量之剩餘量，在未經查證前不得用以交易。
前項抵換專案及交易取得之排放額度，應以來自國內為優先。
中央主管機關應參酌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與其協議或相關國際公約決議事項、能源效率提升、國內排放額度取得及長期減量目標達成等要素，得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國外排放額度開放認可準則。事業用以扣減抵銷其超額量之國外排放額度應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且不得超過核配額十分之一。
國外抵換專案之查驗機構，應為國際氣候變化公約相關機制認可，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
第一項帳戶之管理、排放額度之登錄、扣減及第二項、第四項交易對象、方式、手續費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金融主管機關定之。
	一、條次變更。
二、第一項修正理由如下：
(一)將核配額修正為核配排放額度，以臻明確。
(二)參考國際執行經驗及現行條文立法原意，增訂排放額度應資訊公開及得移轉或交易之規定。
三、第二項修正理由如下：
(一)將核配額度修正為排放額度，以臻明確。
(二)配合修正條文第二十三條將效能標準獎勵規定修正為強制性規定，爰刪除相關規定。
(三)配合修正條文第二十五條，將排放額度修正為減量額度，並酌作文字修正。
四、第三項及第五項配合修正條文第二十七條，就取得國外減量額度之使用已有規範，爰刪除之。
五、第四項移列至修正條文第二十七條第二項，爰刪除之。
六、第六項遞移為第三項，配合前二項修正辦法授權項目內容及酌修文字。

	第三十七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公告一定種類、規模之產品，其製造、輸入或販賣業者，應於指定期限內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核定碳足跡，經中央主管機關審查、查驗及核算後核定之，並於規定期限內依核定內容使用及分級標示於產品之容器或外包裝。
非屬前項公告之產品，其製造、輸入或販賣業者，得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核定碳足跡，經中央主管機關審查、查驗及核算後核定之，並依核定內容使用及分級標示。
前二項碳足跡核定之申請、應備文件、審查、查驗、核算、分級、標示、使用、期限、廢止、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一、本條新增。
二、因應全球減碳趨勢，第一項增訂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產品，其製造、輸入或販賣業者，應於指定期限內申請核定碳足跡，並於規定期限內使用及分級標示之強制性規定；中央主管機關對於公告之同一種類、規模之產品依其碳足跡進行分級管理。
三、為鼓勵持續減碳，並作為民眾選購產品參考，第二項增訂非屬第一項公告之產品，其製造、輸入或販賣業者，得申請核定碳足跡，並依規定使用及分級標示。
四、第三項授權由中央主管機關訂定碳足跡核定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其中之查驗，依修正條文第二十二條規定，由查驗機構辦理。

	第三十八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公告禁止或限制國際環保公約管制之高溫暖化潛勢溫室氣體及利用該溫室氣體相關產品之製造、輸入、輸出、販賣、使用或排放。
前項公告高溫暖化潛勢溫室氣體及利用該溫室氣體相關產品之製造、輸入、輸出、販賣、使用或排放，應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核准、記錄及申報。
前項核准之申請、審查程序、核准內容、廢止、記錄、申報、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一、本條新增。
二、高溫暖化潛勢溫室氣體在大氣層中具極長之生命週期，有配合國際公約發展趨勢加以管制必要，例如：氫氟碳化物（HFCs）係依蒙特婁議定書（Montreal Protocol）吉佳利修正案（Kigali Amendment）納入規範，以達逐步削減管制目標，爰增訂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
三、第三項增訂中央主管機關訂定高溫暖化潛勢溫室氣體及利用該溫室氣體相關產品製造、輸入、輸出、販賣、使用或排放之核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辦法之授權依據。

	第三十九條　事業捕捉二氧化碳後之利用，應依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規定辦理。
事業辦理二氧化碳捕捉後之封存，應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核准。
前項二氧化碳捕捉後封存核准之申請，應提出試驗計畫或執行計畫送中央主管機關審查，計畫內容至少應包含座落區位、封存方法、環境衝擊、可行性評估及環境監測。
經核准二氧化碳捕捉後封存之事業，應依核准內容執行，於二氧化碳封存期間持續執行環境監測，並定期向主管機關申報監測紀錄。
前三項二氧化碳捕捉後封存核准之審查程序、廢止、監測、記錄、申報、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一、本條新增。
二、第一項及第二項依國際能源總署所提淨零排放策略，二氧化碳之捕捉利用、封存為關鍵策略之一，配合修正條文第四條第一項已將一百三十九年淨零排放目標納入，爰增訂相關管理規定。
三、第三項考量二氧化碳捕捉後封存對於環境之影響衝擊，故明定應檢具試驗計畫或執行計畫送中央主管機關審查。
四、第四項明定封存後應進行環境監測並記錄，有關環境監測所需之檢驗測定，於修正條文第四十一條明定。
五、第五項增訂中央主管機關訂定二氧化碳捕捉後封存應遵行事項辦法之授權依據。

	第四十條　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派員攜帶有關執行職務之證明文件或顯示足資辨別之標誌，進入事業、排放源所在或其他相關場所，實施排放源操作、排放相關設施、碳足跡標示、溫室氣體或相關產品製造、輸入、販賣、使用、捕捉後利用、捕捉後封存之檢查，或令其提供有關資料，受檢查者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第二十三條　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派員，於提示有關執行職務之證明文件或顯示足資辨別之標誌後，進入排放源所在場所，實施排放源操作與排放相關設施檢查或命其提供有關資料，排放源及場所之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修正條文第三十一條新增碳邊境調整機制、第三十七條碳足跡及第三十九條二氧化碳捕捉後利用、封存之管制措施，擴大行政檢查實施場所及檢查範疇，並酌作文字修正。
三、因應修正條文第三十七條碳足跡查核，得於產品陳列銷售之經銷場所、製造或存放之生產廠（場）或倉儲等相關場所執行。

	第四十一條　檢驗測定機構應取得中央主管機關核給之許可證後，始得辦理本法規定涉及溫室氣體排放量、排放效能及環境之檢驗測定。
前項檢驗測定機構應具備之條件、設施、檢驗測定人員資格限制、許可證之申請、審查程序、許可事項、廢止、許可證核（換）發、停業、復業、查核、評鑑程序、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本法各項溫室氣體排放量、排放效能及環境之檢驗測定方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一、本條新增。
二、配合本法修正所需之檢驗測定包括溫室氣體排放量、排放效能及環境監測等，有賴經核給許可證之檢驗測定機構以標準方法為之，以確保檢驗測定數據之正確性，爰增訂第一項。茲以排放量為例：事業得自行或委託檢驗測定機構以標準方法直接量測其排放管道之溫室氣體排放濃度及流量等，以計算排放量。
三、第二項增訂中央主管機關訂定檢驗測定機構應遵行事項辦法之授權依據。
四、增訂第三項中央主管機關訂定檢驗測定方法之授權依據，以確保檢驗測定之數據品質。

	第五章　教育宣導及獎勵
	第四章　教育宣導與獎勵
	章次變更，並酌作文字修正。

	第四十二條　各級政府應加強推動對於國民、團體及事業對因應氣候變遷減緩與調適之教育及宣導工作，並積極協助民間團體推展有關活動，其相關事項如下：
一、擬訂與推動因應氣候變遷減緩與調適之教育宣導計畫。
二、提供民眾便捷之氣候變遷相關資訊。
三、建立產業及民眾參與機制以協同研擬順應當地環境特性之因應對策。
四、推動氣候變遷相關之科學、技術及管理等人才培育。
五、鼓勵研發，結合環境教育相關措施，編製氣候變遷之環境教育教材。
六、促進人民節約能源及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七、推動低碳飲食，優先選擇在地食材，減少剩食。
八、其他經各級政府公告之事項。
	第二十四條　各級政府機關應加強推動對於國民、學校及產業對減緩全球氣候變遷之認知與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之宣導工作，並應積極協助民間團體推展有關活動，其應推展事項如下：
一、擬訂與推動氣候變遷及其影響的教育宣導計畫。
二、提供民眾便捷之氣候變遷相關資訊。
三、建立產業與民眾參與機制以協同研擬順應當地環境特性之因應對策。
四、培訓科學、技術和管理人員。
五、鼓勵研發，結合環境教育相關措施，編製氣候變遷之環境教育教材。
六、促進人民節約能源與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七、建置低碳產品標籤制度及推廣低碳產品。
八、其他經各級政府機關公告之事項。
	一、條次變更。
二、序文除將「各級政府機關」修正為「各級政府」，另配合修正條文第四條第二項合作原則，維持本法用語一致性，將本法教育宣導工作推動主體修正為國民、事業及團體，並酌作文字修正。
三、第一款配合本次修法將氣候變遷調適納入，酌作文字修正。
四、第二款及第五款未修正。
五、第三款、第六款及第八款酌作文字修正。
六、為達淨零排放目標，涉及能源轉型、產業轉型與社會轉型等面向，推動氣候變遷相關之人才培育至為重要，爰修正第四款。
七、考量新增修正條文第三十七條碳足跡相關規定，爰刪除現行第七款規定，並新增推廣低碳飲食、優先選擇在地食材、減少剩食等事項。

	第四十三條　各級政府、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應宣導、推廣低碳飲食、節約能源及使用低耗能高能源效率產品或服務，以減少溫室氣體之排放。
	第二十五條　各級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應宣導、推廣節約能源及使用低耗能高能源效率產品或服務，以減少溫室氣體之排放。
	一、條次變更。
二、將「各級政府機關」修正為「各級政府」，以維持本法用語一致性，並將低碳飲食、採用在地食材、減少剩食等列入推廣事項。

	第四十四條　提供各式能源者，應致力於宣導、鼓勵使用者節約能源及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第二十六條　提供各式能源者應致力於宣導並鼓勵使用者節約能源及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條次變更，並酌作文字修正。

	第四十五條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對於辦理氣候變遷調適或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績效優良之機關、機構、事業、學校、團體或個人，得予獎勵或補助。
前項獎勵與補助之條件、原則、審查程序、廢止及其他有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十七條　中央主管機關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對於氣候變遷調適或溫室氣體研究、管理與推動績效優良之機關、機構、事業、僱用人、學校、團體或個人，應予獎勵或補助。
前項獎勵與補助之條件、原則及審查程序等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一、條次變更。
二、第一項修正理由如下：
(一)中央主管機關獎勵、補助辦理溫室氣體減量工作事項之授權規定，已另於修正條文第三十三條第三項明定，爰刪除第一項有關中央主管機關獎勵、補助規定。
(二)考量其他獎勵、補助對象已含括僱用人範疇，爰予刪除。
(三)保留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獎勵補助彈性，將「應」修正為「得」。
三、第二項增訂「廢止」授權項目，並酌作文字修正。

	第六章　罰　則
	第五章　罰　則
	章次變更。

	第四十六條　事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改善；屆期仍未完成改善者，按次處罰；情節重大者，得令其停止操作、停工或停業，及限制或停止交易：
一、依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有盤查、登錄義務者，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盤查、登錄。
二、違反第二十一條第二項規定，未提出溫室氣體減量計畫者。
三、依第三十六條第二項規定登錄者，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錄。
有前項第三款情形者，中央主管機關應於重新核配排放量時，扣減其登錄不實之差額排放量。
	第二十九條　依第十六條第一項規定有盤查、登錄義務者、或依第二十一條第二項規定有登錄義務者，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盤查、登錄者處排放源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改善，且於重新核配排放量時，扣減其登錄不實之差額排放量；屆期未完成改善者，按次處罰；情節重大者，得命其停止操作、停工或停業，及限制或停止交易。
前項限期改善期限，最長不得超過九十日。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法制體例，將違反條文分列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修正援引條次並酌作文字修正。
三、扣減登錄不實差額排放量規定移至第二項。考量排放量核配涉及總量管制，爰限於第三款違規情形，以茲明確。
四、第二項改善期限規定移列至修正條文第五十六條統一規範，爰配合刪除。

	第四十七條　規避、妨礙、拒絕依第四十條之檢查或要求提供資料之命令者，由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處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及強制執行檢查。
	第三十條　規避、妨礙或拒絕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第二十三條規定所為之檢查或要求提供資料之命令者，處排放源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修正條文第四十條行政檢查實施場所及檢查範疇擴大，酌作文字修正，並參考空氣污染防制法第七十一條，新增強制執行檢查規定。

	第四十八條　事業違反依第二十一條第三項所定辦法中有關排放量盤查、登錄之頻率、紀錄、應登錄事項、期限或管理之規定，經通知限期補正或改善，屆期仍未補正或完成改善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補正或改善；屆期仍未補正或完成改善者，按次處罰。
查驗機構未依第二十二條第一項取得許可逕行辦理查驗或違反依同條第二項所定辦法中有關應具備之條件、許可事項、查驗人員之資格或管理之規定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改善；屆期仍未完成改善者，按次處罰。
	第三十一條　查驗機構違反依第十六條第二項所定辦法中有關資格條件、許可事項及執行查證之管理規定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按次處罰。
違反依第十六條第三項所定辦法中有關盤查、登錄內容及頻率之管理規定，經通知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者，處排放源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並再通知限期補正；屆期仍未補正者，按次處罰。
前二項限期改善期限，最長不得超過九十日。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現行第十六條第三項移列為修正條文第二十一條第三項，及明確處罰要件，爰將第二項規定移列為第一項，並酌作文字修正。
三、配合現行第十六條第二項移列為修正條文第二十二條，爰將第一項移列為第二項，並明確處罰要件及酌作文字修正。
四、刪除第三項規定，理由同修正條文第四十六條說明四。

	第四十九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補正或改善，屆期仍未補正或完成改善者，按次處罰；情節重大者，得令其停業，必要時，並得廢止其許可或勒令歇業：
一、檢驗測定機構未依第四十一條第一項取得許可證逕行檢驗測定。
二、違反依第四十一條第二項所定辦法有關檢驗測定機構應具備之條件、設施、檢驗測定人員資格限制、許可事項或管理之規定。
	
	一、本條新增。
二、配合修正條文第四十一條檢驗測定機構管理規定，增列違反本法規定檢驗測定機構及相關規定事項之罰則。

	第五十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改善；屆期仍未完成改善者，應限制或停止交易：
一、違反依第二十五條第五項所定辦法中有關減量額度移轉、交易、拍賣之對象或方式之規定。
二、違反依第三十六條第三項所定辦法中有關排放額度移轉、交易之對象之規定。
	第三十二條　排放源或事業違反依第二十一條第六項所定辦法中交易對象或方式之管理規定者或第二十二條第三項所定辦法中使用條件或使用期限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應限制或停止交易。
前項限期改善期限，最長不得超過九十日。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法制體例將違反條文移列第一款及第二款，並配合修正條文第二十五條及第三十六條之規定，明定違反減量額度、排放額度移轉、交易之對象、方式規定之處罰。
三、刪除第二項規定，理由同修正條文第四十六條說明四。

	第五十一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補正或申報；屆期仍未補正或申報者，按次處罰：
一、未依第二十四條第一項規定抵換溫室氣體增量。
二、違反第三十八條第一項公告禁止之規定。
三、違反第三十八條第一項公告限制之規定，或未依第二項申請核准逕行製造、輸入、輸出、販賣、使用或排放第一項公告限制之高溫暖化潛勢溫室氣體或利用該溫室氣體相關產品。
四、違反依第三十八第三項所定辦法中有關製造、輸入、輸出、販賣、使用或排放之核准內容、記錄、申報或管理之規定。
	
	一、本條新增。
二、配合新增修正條文第二十四條溫室氣體增量抵換及第三十八條高溫暖化潛勢溫室氣體及利用該溫室氣體相關產品管制，增訂處罰規定。

	第五十二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補正或改善；屆期仍未補正或完成改善者，得按次處罰：
一、事業違反第三十九條第二項規定未經核准逕行二氧化碳捕捉後之封存。
二、事業違反第三十九條第四項規定未依核准內容執行。
三、違反依第三十九條第五項所定辦法有關二氧化碳捕捉後封存之監測、記錄、申報或管理之規定。
	
	一、本條新增。
二、配合新增修正條文第三十九條二氧化碳捕捉後之封存管制，增訂處罰規定。

	第五十三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由主管機關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改善；屆期仍未完成改善者，按次處罰：
一、違反第三十七第一項規定，未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期限內申請核定碳足跡，或未於規定期限內依核定內容使用或標示於產品之容器或外包裝。
二、違反依第三十七條第三項所定辦法中有關碳足跡標示、使用或管理之規定。
	
	一、本條新增。
二、配合新增修正條文第三十七條碳足跡管理機制，增訂處罰規定。

	第五十四條　依第二十八條第一項規定應繳納碳費，有偽造、變造或其他不正當方式短報或漏報與碳費計算有關資料者，中央主管機關得逕依查核結果核算排放量，並以碳費收費費率之二倍計算其應繳費額。
以前項之方式逃漏碳費者，中央主管機關除依第五十九條計算及徵收逃漏之碳費外，並追繳最近五年內之應繳費額。但應徵收碳費起徵未滿五年者，自起徵日起計算追繳應繳費額。
前項追繳應繳費額，應自中央主管機關通知限期繳納截止日之次日或逃漏碳費發生日起，至繳納之日止，依繳納當日郵政儲金一年期定期存款固定利率按日加計利息。
	
	一、本條新增。
二、參考空氣污染防制法第七十五條規定，新增碳費徵收對象蓄意以不實資料申報或虛偽記載、變造或其他不正當方式短、漏報與碳費有關資料者，中央主管機關得逕依碳費收費費率二倍計算碳費及碳費之追徵期限、加計利息規定。

	第五十五條　事業違反第三十六條第一項規定，於移轉期限日，帳戶中未登錄足供扣減之排放額度者，每公噸超額量處碳市場價格三倍之罰鍰，以每一公噸新臺幣一千五百元為上限。
前項碳市場價格，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參考國內外碳市場交易價格定期檢討並公告之。
	第二十八條　事業違反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於移轉期限日，帳戶中未登錄足供扣減之排放額度者，每公噸超額量處碳市場價格三倍之罰鍰，以每一公噸新臺幣一千五百元為上限。
前項碳市場價格，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參考國內外碳市場交易價格定期檢討並公告之。
	一、條次變更。
二、第一項配合現行第二十一條修正變更條次，修正援引條次。
三、第二項碳市場價格之檢討程序，為利中央主管機關即時掌握並反應國內外碳市場價格，提升行政效率，爰將「會同」修正為「會商」。

	第五十六條　依本法通知限期補正、改善或申報者，其補正、改善或申報期間，以九十日為限。因天災或其他不可抗力事由致未能於補正、改善或申報期限內完成者，應於其原因消滅後繼續進行，並於十五日內，以書面敘明理由，檢具相關資料，向處分機關申請重新核定補正、改善或申報期限。
未能於前項期限內完成改善者，得於接獲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內提出具體改善計畫，向處分機關申請延長，處分機關應依實際狀況核定改善期限，最長以一年為限，必要時得再延長一年；未確實依改善計畫執行，經查屬實者，處分機關得立即終止其改善期限，並從重處罰。
	
	一、本條新增。
二、參考空氣污染防制法第八十二條規定訂定。
三、第一項統一規範本法通知補正、改善或申報期間，及因天災或其他不可抗力事由致未能於補正、改善或申報期限內完成者，於原因消滅後向處分機關申請重新核定補正、改善或申報期限。
四、第二項統一規範改善期限之申請延長相關規定。

	第五十七條　本法所定之處罰，除另有規定外，由中央主管機關為之。
	
	一、本條新增。
二、增訂處罰之執行機關，除修正條文第四十七條行政檢查及第五十三條碳足跡另有規定外，由中央主管機關為之。

	第五十八條　本法所定罰鍰裁罰基準等相關事項之準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一、本條新增。
二、為適切裁罰，明定中央主管機關訂定裁罰準則之授權依據。

	第七章　附　　則
	第六章　附　　則
	章次變更。

	第五十九條　未依第二十四條第二項、第二十八條第四項及第三十一條第三項所定辦法，於期限內繳納代金、碳費者，每逾一日按滯納之金額加徵百分之零點五滯納金，一併繳納；逾期三十日仍未繳納者，移送強制執行。
前項應繳納代金、碳費，應自滯納期限屆滿之次日起，至繳納之日止，依繳納當日郵政儲金一年期定期存款固定利率按日加計利息。
	
	一、本條新增。
二、參考空氣污染防制法第七十四條規定，新增逾期繳納代金、碳費應加徵滯納金，及遲繳代金、碳費應加計利息之規定。

	第六十條　主管機關依本法規定受理各項申請之審查、許可，應收取檢驗費、審查費、手續費或證書等規費。
前項收費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定之。
	
	一、本條新增。
二、配合本次修法新增之管制措施，第一項增訂收取費用規定，並於第二項授權由中央主管關會商有關機關訂定收費標準。

	第六十一條　事業或排放源違反本法或依本法授權訂定之相關命令而各級主管機關疏於執行時，人民或公益團體得敘明疏於執行之具體內容，以書面告知各級主管機關。各級主管機關於書面告知送達之日起六十日內仍未依法執行者，人民或公益團體得以該主管機關為被告，對其怠於執行職務之行為，直接向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訴訟，請求判令其執行。
行政法院為前項判決時，得依職權判命被告機關支付適當律師費用、偵測鑑定費用或其他訴訟費用予原告。
第一項之書面告知格式，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定之。
	
	一、本條新增。
二、與環境有關之公民訴訟權在許多國家施行已久，我國行政訴訟法第九條、環境基本法第三十四條及個別環境法規均有納入公民訴訟制度。爰參照空氣污染防制法第九十三條、廢棄物清理法第七十二條等規定，使人民或公益團體，為了維護公益，於行政機關有怠於執行職務之情形時，得提起訴訟，藉由法院之裁判，監督行政權之行使，進而達到本法立法之目的，爰明定第一項。
三、第二項明定相關費用負擔原則。
四、第三項授權中央主管機關訂定書面告知書之格式。

	第六十二條　本法施行細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三十三條　本法施行細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條次變更，內容未修正。

	第六十三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第三十四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條次變更，內容未修正。


委員林奕華等提案：
本院委員林奕華等16人，有鑑於氣候變遷造成極端氣候加劇，致使相關災害發生頻率與強度亦逐漸增加。根據研究顯示地球暖化為極端氣候發生之主因，故2015年全球195個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締約國，於法國巴黎簽署《巴黎協定》，要求成員國必須將全球平均氣溫升幅，努力控制工業化前水準1.5℃以內。如今，全世界已近130個國家宣示於2050年達到淨零碳排目標，並已有22國將淨零碳排目標入法或準備入法，我國亦於民國110年宣示2050年淨零碳排目標。然，根據我國現行法定目標，2050年減碳一半的目標恐過於落後，勢必無法達成淨零排放，更不利我國產業及能源轉型。氣候變遷對我國經濟、社會、環境等各方面影響甚鉅，爰提出「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修正草案」，從世代正義及公正轉型出發，擴增調適專章，並賦予課徵碳稅（費）之法源與碳定價等政策工具，以達成2050年淨零碳排之目標。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林奕華　　
連署人：楊瓊瓔　　林為洲　　徐志榮　　蔣萬安　　葉毓蘭　　鄭天財Sra Kacaw　　　謝衣鳯　　李德維　　洪孟楷　　蔡壁如　　萬美玲　　鄭麗文　　鄭正鈐　　張育美　　林文瑞　　
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修正草案總說明
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以下簡稱本法）自一百零四年七月一日公布施行，已逐步建構我國溫室氣體減量制度。茲因全球氣候變遷情勢嚴峻，國際產業供應鏈對減碳要求持續增加，各國在巴黎協定架構下，紛紛檢討因應氣候變遷作為，積極開展減緩、調適、技術、資金、能力建構、透明度等工作，並接續提出西元二零五零年達成溫室氣體淨零排放目標。
本法現行條文著重於溫室氣體減量管理，為與國際接軌及兼顧永續發展需求，適應全球氣候變遷衝擊並建構韌性體系，我國應有必要強化調適作為，降低氣候變遷衝擊，導入國際碳定價經驗開徵碳稅及碳費，發展低碳技術、產業及經濟誘因制度，促進國家邁向淨零轉型目標，爰擬具本法修正草案。本次修正主要內容包括：納入一百三十九年淨零排放目標、提升層級強化氣候治理、精進減量計畫及方案執行、調適能力建構及科研接軌、強化排放管理、授予中央與地方主管機關分別徵收碳稅、碳費之法源、推動中央地方政府合作及公私協力、提升資訊透明並強化公眾參與機制等。本法現行條文三十四條，修正後條文共計五十七條，並將名稱修正為「氣候變遷因應法」，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規定淨零排放之長期目標，增訂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權責。（修正條文第二條及第四條）
二、呼應巴黎協定，增訂兼顧跨世代衡平及弱勢族群扶助；溫室氣管理相關計畫或方案之基本原則納入中央地方及公私協力措施、科學技術研究發展、公正轉型、綠色金融、能力建構等。（修正條文第五條及第六條）
三、規定由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協調、分工或整合國家因應氣候變遷基本方針，以及跨部會相關業務之決策及協調。（修正條文第八條）
四、中央主管機關訂定國家因應氣候變遷行動綱領、階段管制目標，整合部門行動方案擬訂國家減量計畫，並明定成果報告及改善措施之公開與限期審議。（修正條文第九條至第十三條）
五、強化地方政府為因應氣候變遷事務之協調整合，增設氣候變遷因應推動會，並明定溫室氣體減量執行方案及成果報告之公開與限期審議。（修正條文第十五及第十六條）
六、增訂氣候變遷調適能力建構推動事項，接軌氣候變遷科學及風險評估，中央主管機關整合調適行動方案擬訂國家調適計畫，並明定成果報告之公開。（修正條文第十八條至第二十條）
七、增訂地方政府氣候變遷調適執行方案之訂修及成果報告之公開與限期審議。（修正條文第二十一條）
八、具公告指定排放源之事業盤查排放量，應由查驗機構查驗；增訂新設污染源應採最佳可行技術並進行增量抵換；鼓勵提出自願減量計畫並據以執行溫室氣體減量措施者，得申請減量額度。（修正條文第二十二條、第二十四條、第二十五條）
九、增訂製程、設備或器具應符合之效能標準、車輛及建築應符合之容許或減緩溫室氣體排放規定，強化對排放行為之管理。（修正條文第二十三條）
十、增訂徵收碳稅及碳費作為經濟誘因工具，中央主管機關對國內排放源及高碳含量之進口產品徵收碳稅，並因應國際趨勢實施碳邊境調整機制；地方主管機關亦得依照地方產業發展願景與需求徵收碳費；碳稅（費）收入納入基金，得支用於補助、獎勵發展低碳與負排放技術及產業、投資溫室氣體減量技術等用途。（修正條文第二十六條、第二十七條、第三十一條及第三十二條）
十一、修正實施總量管制時機、調整排放額度之核配規定並增訂額度用於市場穩定機制等，以與國際作法一致。（修正條文第二十八條及第二十九條）
十二、增訂事業應符合碳足跡標示相關規定，以延伸生產者責任。（修正條文第三十三條）
十三、增訂配合國際公約發展趨勢，中央主管機關得禁止或限制高溫暖化潛勢溫室氣體及相關產品。（修正條文第三十四條）
十四、增訂二氧化碳之捕捉、再利用及封存相關管理規定。（修正條文第三十五條）
十五、配合新增相關管制措施，修正行政檢查之範疇；罰則明確受處分主體及調整違反條次，新增違反效能標準、增量抵換、碳足跡標示、二氧化碳捕捉、再利用及封存、高溫暖化潛勢溫室氣體禁止、限制等管理規定之處罰。（修正條文第三十六條、第四十三條至第四十九條）
十六、增訂未於規定期限內繳納碳稅（費）之加徵滯納金及處罰規定；以不正當方式短漏報碳稅（費）者，以碳稅（費）收費費率之二倍計算應繳納費額。（修正條文第五十條及第五十一條）
十七、統一規範本法補正、改善或申報期間；增訂本法處罰之權責機關，並授權訂定罰鍰裁罰準則。（修正條文第五十三條至第五十五條）
	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氣候變遷因應法
	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
	本法於制定時，主要著重於溫室氣體減量管理機制。為與國際接軌，本次修正擴及強化減緩管理、調適因應、碳定價、能力建構等相關規範，全面構建因應氣候變遷體系，爰將本法名稱修正為「氣候變遷因應法」。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章　總　則
	章名未修正。

	第一條　為因應全球氣候變遷，制定氣候變遷調適策略，降低與管理溫室氣體排放，落實世代及環境正義與公正轉型，善盡共同保護地球環境之責任，並達成淨零排放，確保國家永續發展，特制定本法。
	第一條　為因應全球氣候變遷，制定氣候變遷調適策略，降低與管理溫室氣體排放，落實環境正義，善盡共同保護地球環境之責任，並確保國家永續發展，特制定本法。
	一、明定本法立法目的。
二、基於當前氣候變遷科學研究及評估，全球暖化導致之地球氣候系統變化已有科學證據支持，且相關影響及衝擊正持續發生中，為表達我國呼應《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下稱UNFCCC）及其協議或相關國際公約決議事項之立場與作為，保障未來世代生存權益，爰於立法目的新增落實世代正義。而綠色轉型過程，應重視社會正義及脆弱群體所受之衝擊，爰於立法目的新增公正轉型。
三、氣候變遷對環境、經濟及社會造成之影響與衝擊日益嚴重，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於2015年通過之《巴黎協定》，要求各國於本世紀末前致力將全球升溫控制於攝氏1.5°C內。根據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遷專家委員會（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IPCC）之研究，若要達成控制全球升溫於攝氏1.5°C內之目標，全球必須在2050年前減少75%至90%的碳排放量。
四、近來歐盟、日本、韓國陸續提出2050年達成淨零排放之目標，蔡英文總統也曾宣示我國亦以此為目標，故明確將2050年達成淨零排放目標入法，以確保淨零排放得以達成。

	第二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本法所定事項，涉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職掌者，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理。
	第二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增訂第二項，理由如下：
(一)溫室氣體減量、氣候變遷調適涉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眾多，參照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三月行政院核定之溫室氣體減量推動方案，權責分工原則如下：
1.再生能源及能源科技發展（經濟部主辦；科技部協辦）。
2.能源使用效率提昇及能源節約（經濟部主辦）。
3.工業部門溫室氣體減量（經濟部主辦；科技部協辦）。
4.運輸管理、大眾運輸系統發展及其他運輸部門溫室氣體減量（交通部主辦；經濟部協辦）。
5.低碳能源運具使用（交通部主辦；經濟部、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協辦）。
6.建築溫室氣體減量管理（內政部主辦；經濟部協辦）。
7.廢棄物回收處理及再利用（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主辦）。
8.森林資源管理、生物多樣性保育及碳吸收功能強化（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主辦；內政部協辦）。
9.農業溫室氣體減量管理及糧食安全確保（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主辦）。
10.綠色金融及溫室氣體減量之誘因機制（國家發展委員會主辦；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財政部協辦）。
11.溫室氣體減量對整體經濟衝擊評估及因應規劃（國家發展委員會主辦；經濟部協辦）。
12.溫室氣體總量管制交易制度之建立及國際合作減量機制之推動（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主辦；經濟部、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外交部協辦）。
13.溫室氣體減量科技之研發及推動（經濟部主辦；科技部協辦）。
14.國際溫室氣體相關公約法律之研析及國際會議之參與（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主辦）。
15.氣候變遷調適相關事宜之研擬及推動（國家發展委員會、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主辦；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協辦）。
16.氣候變遷調適及溫室氣體減量之教育宣導（教育部、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主辦；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協辦）。
17.其他氣候變遷調適及溫室氣體減量事項（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主辦；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協辦）。
(二)考量本法所定涉及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職掌事項繁多，為保留組織調整與分工事項權責單位之彈性，爰參考環境教育法第二條第二項規定，增訂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權責。


	第三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溫室氣體：指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氧化亞氮（N2O）、氫氟碳化物（HFCs）、全氟碳化物（PFCs）、六氟化硫（SF6）、三氟化氮（NF3）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者。
二、氣候變遷調適：指人類系統，對實際或預期發生氣候變遷影響之調整適應過程，藉以緩和因氣候變遷所造成之損害，包括自然系統對實際發生氣候變遷影響之調整適應過程，必要時透過適當之人為介入，使其調整適應預期發生之氣候變遷影響。
三、減緩：指以人為方式減少排放源溫室氣體排放或增加溫室氣體吸收儲存。
四、排放源：指直接或間接排放溫室氣體至大氣中之單元或程序。
五、溫暖化潛勢：指單一質量單位之溫室氣體，在特定時間範圍內所累積之輻射驅動力，並將其與二氧化碳為基準進行比較之衡量指標。
六、排放量：指自排放源排出之各種溫室氣體量乘以各該物質溫暖化潛勢所得之合計量，以二氧化碳當量表示。
七、事業：指法人、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之非法人團體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對象。
八、先期專案：本法施行前，排放源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以排放源減量且低於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排放強度方式執行，所提出之溫室氣體減量專案。
九、抵換專案：指為取得抵換用途之額度，依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減量方法提出計畫書，其計畫書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及查驗機構查驗，且所有設備、材料、項目及行動均直接與減少排放量或增加溫室氣體吸收儲存有關之溫室氣體減量專案。
十、減量額度：指事業及各級政府執行先期專案、抵換專案或採行溫室氣體自願減量措施取得之額度。
十一、總量管制：指在一定期間內，為有效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對公告排放源溫室氣體總容許排放量所作之限制措施。
十二、排放額度：指進行總量管制時，允許排放源於一定期間排放量之額度。
十三、碳洩漏：實施溫室氣體管制，可能導致產業外移至其他碳管制較為寬鬆國家，反而增加全球排碳量之情況。
十四、碳足跡：指產品由原料取得、製造、配送銷售、使用及廢棄處理等生命週期各階段產生之碳排放量，經換算為二氧化碳當量之總和。
十五、公正轉型：在尊重人權及尊嚴勞動的原則下，向所有因綠色轉型及氣候政策受影響的社群進行諮詢，並協助產業、社區、勞工、消費者及脆弱群體穩定轉型。
十六、脆弱群體：指暴露於氣候威脅或因綠色轉型及氣候政策易受影響，難以消弭所受威脅或負面影響之群體。
	第三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溫室氣體：指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氧化亞氮（N2O）、氫氟碳化物（HFCs）、全氟碳化物（PFCs）、六氟化硫（SF6）、三氟化氮（NF3）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者。
二、氣候變遷調適：指人類系統，對實際或預期氣候變遷衝擊或其影響之調整，以緩和因氣候變遷所造成之傷害，或利用其有利之情勢。調適包括預防性及反應性調適、私人和公共調適、自主性與規劃性調適等。
三、溫室氣體排放源（以下簡稱排放源）：指直接或間接排放溫室氣體至大氣中之單元或程序。
四、溫暖化潛勢：指在一段期間內一質量單位之溫室氣體輻射衝擊，相對於相等單位之二氧化碳之係數。
五、溫室氣體排放量（以下簡稱排放量）：指自排放源排出之各種溫室氣體量乘以各該物質溫暖化潛勢所得之合計量，以二氧化碳當量表示。
六、事業：指具有排放源之法人、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之非法人團體、機關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對象。
七、碳匯：指將二氧化碳或其他溫室氣體自排放單元或大氣中持續分離後，吸收或儲存之樹木、森林、土壤、海洋、地層、設施或場所。
八、碳匯量：指將二氧化碳或其他溫室氣體自排放源或大氣中持續移除之數量，扣除於吸收或儲存於碳匯過程中產生之排放量及一定期間後再排放至大氣之數量後，所得到吸收或儲存之二氧化碳當量淨值。
九、減緩：指以人為方式減少排放源溫室氣體排放或增加溫室氣體碳匯。
十、低碳綠色成長：促進產業綠化及節能減碳，並透過低碳能源與綠色技術研發，發展綠能及培育綠色產業，兼顧減緩氣候變遷之綠色經濟發展模式。
十一、排放強度：指排放源別之設施、產品或其他單位用料或產出所排放之二氧化碳當量。
十二、抵換：指事業採行減量措施所產出之減量額度，用以扣減排放源之排放量。
十三、溫室氣體減量先期專案（以下簡稱先期專案）：本法實施前，排放源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以排放源減量且低於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排放強度方式執行，所提出之抵換專案。
十四、確證：指抵換專案經查驗機構審核，確認抵換專案計畫書符合本法相關規定之作業。
十五、溫室氣體排放額度抵換專案（以下簡稱抵換專案）：指為取得抵換用途之排放額度，依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減量方法提出計畫書，其計畫書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及查驗機構確證，且所有設備、材料、項目及行動均直接與減少排放量或增加碳匯量有關的專案。
十六、溫室氣體排放效能標準（以下簡稱效能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排放源別或事業別之設施、產品或其他單位用料或產出，公告容許排放之二氧化碳當量。
十七、總量管制：指在一定期間內，為有效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對公告排放源溫室氣體總容許排放量所作之限制措施。
十八、交易：指進行總量管制時，排放額度於國內外之買賣或交換。
十九、排放額度：指進行總量管制時，允許排放源於一定期間排放二氧化碳當量的額度；此額度得取自政府之核配、拍賣、配售、先期專案、抵換專案、效能標準或交易；一單位之排放額度相當於允許排放一公噸之二氧化碳當量。
二十、階段管制目標：依國家溫室氣體減量推動方案對一定期間內的二氧化碳排放總當量所為之管制總量。
二十一、查證：指排放量數據或溫室氣體減量（含碳匯量）數據，經查驗機構驗證或現場稽核之作業。
二十二、盤查：指彙整、計算及分析排放量或碳匯量之作業。
二十三、登錄：指將經由查驗機構完成查證之排放量、碳匯量、核配量、減量或交易之排放量、拍賣量及配售量等登記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資訊平台之作業。
二十四、核配排放額度（以下簡稱核配額）：指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配排放源於一定期間之直接與間接排放二氧化碳當量的額度。
二十五、配售排放額度（以下簡稱配售額）：中央主管機關有償售予排放源於一定期間內許可之溫室氣體排放量。
二十六、排放源帳戶：由中央主管機關設立用以登錄排放源之排放量、核配額、拍賣額、配售額或抵換排放額度之帳戶。
二十七、碳洩漏：實施溫室氣體管制，可能導致產業外移至其他碳管制較為寬鬆國家，反而增加全球排碳量之情況。
二十八、最佳可行技術：指考量能源、經濟及環境之衝擊後，排放源所採行經評估已商業化排放量最少之技術。
	一、序言及第一款未修正。
二、新增條文：
(一)因應額度區分為總量管制下核配予納管對象之排放額度，及總量管制納管對象外採行自願減量取得之減量額度，並分別就其使用用途、期限、方式等予以管理，爰新增第十款減量額度定義。
(二)配合修正條文第三十三條增訂碳足跡標示制度，新增第十四款碳足跡定義。
(三)配合修正條文第一、五條，新增第十五、十六款之定義。
三、刪除條文：
(一)現行第七款、第八款、第十款至第十二款、第十八款、第二十款、第二十二款至第二十六款、第二十八款均屬執行細節相關規定，毋庸於本法為用詞定義，爰予刪除。
(二)現行第十四款、第二十一款定義：確證及查證，實質上同為經查驗機構查驗之程序，已於第二十二條及第二十五條明定，爰予刪除。
(三)配合修正條文第二十三條已擴及對製程、設備、器具、車輛、燃料及建築之管理，現行第十六款已無為定義性規定之必要，爰予刪除。
四、參考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遷專門委員會氣候變遷第六次評估報告IPCC AR6第一工作小組報告，現行第二款酌作文字修正。
五、款次變更並酌作文字修正：
(一)現行第三款、第五款、第九款、第十三款及第十五款：款次變更為第四款、第六款、第三款、第八款及第九款，並酌作文字修正。
(二)現行第四款：參考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遷專門委員會氣候變遷第六次評估報告IPCC AR6第一工作小組報告，酌作文字修正，並變更為第五款。
(三)現行第六款：款次變更為第七款，並配合相關條文明確管制主體，酌作文字修正。
(四)現行第十九款：款次變更為第十二款，並刪除後段減量額度內容及酌作文字修正。
六、現行第十七款及第二十七款之款次變更為第十一款及第十三款。

	第四條　國家溫室氣體中期減量目標為中華民國一百二十四年溫室氣體排放量降為中華民國九十四年溫室氣體排放量百分之五十以下，長期減量目標為中華民國一百三十九年溫室氣體淨零排放。
為達成前項目標，各級政府應與國民、事業、團體共同推動溫室氣體減量、發展負排放技術及促進國際合作。
第一項目標，中央主管機關應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參酌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與其協議或相關國際公約決議事項及國內情勢變化，適時調整該目標，送行政院核定，並每五年定期檢討之。
	第四條　國家溫室氣體長期減量目標為中華民國一百三十九年溫室氣體排放量降為中華民國九十四年溫室氣體排放量百分之五十以下。
前項目標，中央主管機關應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參酌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與其協議或相關國際公約決議事項及國內情勢變化，適時調整該目標，送行政院核定，並定期檢討之。
	一、國際間超過一百三十國及歐盟已經宣示或評估淨零排放目標，其中德國、英國、日本等已於法律明文納入減量目標。為明確宣示我國減量決心，修正第一項國家中、長期減量目標。
二、為達成淨零排放目標，參依環境基本法第四條揭示之合作原則，增訂第二項。
三、現行條文第二項遞移至第三項，並酌作文字修正。
四、此外，將原先定期檢討之模糊用語，修正為明確之每五年檢討之。

	第五條　政府應秉持減緩與調適並重之原則，確保國土資源永續利用及能源供需穩定，妥適減緩及因應氣候變遷之影響，兼顧環境保護、經濟發展、社會正義、跨世代衡平及脆弱族群扶助。
各級政府應鼓勵創新研發，強化財務機制，充沛經濟活力，開放良性競爭，推動低碳綠色成長，創造就業機會，提升國家競爭力。
為因應氣候變遷，政府相關法律及政策之規劃管理原則如下：
一、為確保國家能源安全，應擬定逐步降低化石燃料依賴之中長期策略，訂定再生能源中長期目標，逐步落實非核家園願景。
二、秉持使用者付費之環境正義原則，溫室氣體排放額度之核配應逐步從免費核配到配售或拍賣方式規劃。
三、依二氧化碳當量，推動溫室氣體排放之稅費機制，以因應氣候變遷，並落實中立原則，促進社會公益。
四、積極協助傳統產業節能減碳或轉型，發展綠色技術與綠色產業，創造新的就業機會與綠色經濟體制，並推動國家基礎建設之低碳綠色成長方案。
五、提高資源與能源使用效率，促進資源循環使用以減少環境污染及溫室氣體排放。
六、納入因應氣候變遷因子，提高氣候變遷調適能力，降低脆弱度及強化韌性，確保國家永續發展。
七、全國國土計畫、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擬定、國家各項重大建設及重大政策計畫，應考量氣候變遷調適，並將氣候變遷影響納入評估。
	第五條　政府應秉持減緩與調適並重之原則，確保國土資源永續利用及能源供需穩定，妥適減緩及因應氣候變遷之影響，兼顧環境保護、經濟發展及社會正義。
各級政府應鼓勵創新研發，強化財務機制，充沛經濟活力，開放良性競爭，推動低碳綠色成長，創造就業機會，提升國家競爭力。
為因應氣候變遷，政府相關法律與政策之規劃管理原則如下：
一、為確保國家能源安全，應擬定逐步降低化石燃料依賴之中長期策略，訂定再生能源中長期目標，逐步落實非核家園願景。
二、秉持使用者付費之環境正義原則，溫室氣體排放額度之核配應逐步從免費核配到配售方式規劃。
三、依二氧化碳當量，推動進口化石燃料之稅費機制，以因應氣候變遷，並落實中立原則，促進社會公益。
四、積極協助傳統產業節能減碳或轉型，發展綠色技術與綠色產業，創造新的就業機會與綠色經濟體制，並推動國家基礎建設之低碳綠色成長方案。
五、提高資源與能源使用效率，促進資源循環使用以減少環境污染及溫室氣體排放。
	一、參酌巴黎協定，增訂考量跨世代衡平、脆弱族群扶助及參酌國際公約內涵等原則，爰配合修正第一項，並酌作文字修正。
二、第二項未修正。
三、第三項序文酌作文字修正。
四、排放額度核配方式包括免費、配售及拍賣，其中配售、拍賣均屬須付費之核配方式，第三項第二款爰酌作文字修正。
五、除化石燃料之使用外，含氟溫室氣體、冷媒或其他製程等亦將排放溫室氣體，第三項第三款爰酌作文字修正。
六、為強化政府相關法律及政策之氣候變遷調適規劃管理原則，增列第三項第六款。
七、明定全國或地方國土計畫之擬定、政府重大建設或公共工程規劃時，必須將氣候變遷因素納入評估，增列第三項第七款。

	第六條　因應氣候變遷相關計畫或方案，其基本原則如下：
一、國家減量目標及期程之訂定，應履行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之共同但有差異之國際責任，同時兼顧我國環境、經濟及社會之永續發展。
二、部門階段管制目標之訂定，應考量成本效益，並確保儘可能以最低成本達到溫室氣體減量成效。
三、積極採取預防措施，進行預測、避免或減少引起氣候變遷之肇因，以緩解其不利影響，並協助公正轉型。
四、致力氣候變遷科學及溫室氣體減量技術之研究發展。
五、建構綠色金融機制及推動措施，促成投資及產業追求永續發展之良性循環。
六、提升中央地方協力及公私合作，並推動因應氣候變遷之教育宣傳與專業人員能力建構。
七、積極加強國際合作，以維護產業發展之國際競爭力。
	第六條　溫室氣體管理相關方案或計畫，其基本原則如下：
一、國家減量目標及期程之訂定，應履行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之共同但有差異之國際責任，同時兼顧我國環境、經濟及社會之永續發展。
二、部門別階段管制目標之訂定，應考量成本效益，並確保儘可能以最低成本達到溫室氣體減量成效。
三、積極採取預防措施，進行預測、避免或減少引起氣候變遷之肇因，並緩解其不利影響。
四、積極加強國際合作，以維護產業發展之國際競爭力。
	一、配合修正條文第十二條，序文酌作文字修正。
二、配合修正條文第十條第二項，調整第二款文字。
三、參酌巴黎協定，修正第三款及增訂第四款至第六款，包括公正轉型、減量及調適之科學技術研究發展、綠色金融、公私協力及能力建構等原則；現行第四款移列至第七款。

	第七條　各級政府得委託專責機構，辦理有關氣候變遷調適與溫室氣體減量之調查、查驗、輔導、訓練及研究事宜。
	第七條　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委託專責機構，辦理有關氣候變遷與溫室氣體減量之調查、查證、輔導、訓練及研究事宜。
	考量各級政府皆應共同推動氣候變遷調適及溫室氣體減量工作，爰修正為各級政府均得委託專責機構辦理相關業務，並配合修正條文第二十二條及第二十五條酌修文字。

	第二章　政府機關權責
	第二章　政府機關權責
	章名未修正。

	第八條　為推動氣候變遷因應及強化跨域治理，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以下簡稱永續會）應協調、分工或整合國家因應氣候變遷基本方針及重大政策之跨部會氣候變遷因應事務。
中央有關機關應推動溫室氣體減量、氣候變遷調適之事項如下：
一、再生能源及能源科技發展。
二、能源使用效率提升及能源節約。
三、工業部門溫室氣體減量。
四、運輸管理、大眾運輸系統發展及其他運輸部門溫室氣體減量。
五、低碳能源運具使用。
六、建築溫室氣體減量管理。
七、廢棄物回收處理及再利用。
八、森林資源管理、生物多樣性保育及碳吸收功能強化。
九、農業溫室氣體減量管理及糧食安全確保。
十、綠色金融及溫室氣體減量之誘因機制。
十一、溫室氣體減量對整體經濟衝擊評估及因應規劃。
十二、溫室氣體總量管制、抵換、拍賣、配售、交易制度之建立及國際合作減量機制之推動。
十三、溫室氣體減量科技之研發及推動。
十四、國際溫室氣體相關公約法律之研析及國際會議之參與。
十五、氣候變遷調適相關事宜之研擬及推動。
十六、氣候變遷調適及溫室氣體減量之教育宣導。
十七、其他氣候變遷調適及溫室氣體減量事項。
	第八條　行政院應邀集中央有關機關、民間團體及專家學者，研訂及檢討溫室氣體減量、氣候變遷調適之分工、整合、推動及成果彙整相關事宜。
中央有關機關應推動溫室氣體減量、氣候變遷調適之事項如下：
一、再生能源及能源科技發展。
二、能源使用效率提昇及能源節約。
三、工業部門溫室氣體減量。
四、運輸管理、大眾運輸系統發展及其他運輸部門溫室氣體減量。
五、低碳能源運具使用。
六、建築溫室氣體減量管理。
七、廢棄物回收處理及再利用。
八、森林資源管理、生物多樣性保育及碳吸收功能強化。
九、農業溫室氣體減量管理及糧食安全確保。
十、綠色金融及溫室氣體減量之誘因機制。
十一、溫室氣體減量對整體經濟衝擊評估及因應規劃。
十二、溫室氣體總量管制、抵換、拍賣、配售、交易制度之建立及國際合作減量機制之推動。
十三、溫室氣體減量科技之研發及推動。
十四、國際溫室氣體相關公約法律之研析及國際會議之參與。
十五、氣候變遷調適相關事宜之研擬及推動。
十六、氣候變遷調適及溫室氣體減量之教育宣導。
十七、其他氣候變遷調適及溫室氣體減量事項。
	一、氣候變遷涉及層面甚廣，為強化跨部會氣候變遷因應事務橫向溝通，依環境基本法第二十九條規定，由行政院設置之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負責協調、分工及整合國家氣候變遷因應相關業務，爰修正第一項之推動架構。
二、第二項酌作文字修正。

	第九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依我國經濟、能源、環境狀況、參酌國際現況及前條第一項分工事宜，擬訂國家因應氣候變遷行動綱領（以下簡稱行動綱領），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實施，並對外公開。
前項行動綱領，中央主管機關應參酌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與其協議或相關國際公約決議事項及國內情勢變化，至少每二年需檢討之。
	第九條　中央主管機關為推動國家溫室氣體減量政策，應依我國經濟、能源、環境狀況，參酌國際現況及前條第一項分工事宜，擬訂國家因應氣候變遷行動綱領（以下簡稱行動綱領）及溫室氣體減量推動方案（以下簡稱推動方案），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實施。
前項行動綱領應每五年檢討一次；推動方案應包括階段管制目標、推動期程、推動策略、預期效益及管考機制等項目。
國家能源、製造、運輸、住商及農業等各部門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依前項推動方案，訂定所屬部門溫室氣體排放管制行動方案（以下簡稱行動方案），其內容包括該部門溫室氣體排放管制目標、期程及具經濟誘因之措施。
	一、第一項增訂行動綱領應對外公開規定，另配合修正條文第十二條由中央主管機關整合六大部門溫室氣體減量行動方案擬訂國家溫室氣體減量行動計畫，刪除推動方案相關規定。
二、行動綱領為氣候變遷調適及溫室氣體減量之重要施政方針，檢討年限不宜僵化，但亦不宜不明確，爰修正第二項，除參酌國際公約或其協議及國內情勢等情形之方式進行檢討外，亦明定至少每二年需檢討行動綱領，以避免行政怠惰。
三、刪除現行第三項，移列修正條文第十二條。

	第十條　為達成國家溫室氣體中、長期減量目標，中央主管機關應邀集中央及地方有關機關、學者、專家、民間團體，經召開公聽會程序後，訂定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起五年為一期之階段管制目標，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實施，並對外公開。
階段管制目標應包括國家階段管制目標、部門階段管制目標及電力排放係數階段目標。
各期階段管制目標，除第一期及第二期外，中央主管機關應於下一期開始前二年提出。
	第十一條　階段管制目標以五年為一階段，其目標及管制方式之準則，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邀集學者、專家及民間團體組成諮詢委員會定之。
各階段管制目標應依前項之訂定準則，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並經召開公聽會程序後，送行政院核定。
各階段管制目標，除第一階段外，應於下一階段排放期開始前二年提出。
	一、條次變更。
二、為擴大多元及深化公眾參與程序及相關行政程序，第一項明定階段管制目標應召開公聽會程序後訂定，並酌作文字修正。
三、新增第二項，明定階段管制目標含括內容及起迄時程。
四、修正條文第五條、第六條及第十條第二項已納入階段管制目標訂定準則考量因素、內容、時程等相關事項，為免重複規範，爰刪除現行第一項、第二項相關規定。
五、第一期及第二期階段管制目標已依現行規定辦理，爰第三項配合調整、明確階段管制目標提出期程，並酌作文字修正。

	第十一條　各期階段管制目標核定後，中央主管機關應彙整各部門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階段管制目標執行狀況，每年定期向行政院報告。
前項階段管制目標之執行，應依下列狀況之變遷，並經行政院同意後，為必要之調整：
一、氣候變遷科學知識及相關科技。
二、經濟及產業發展現況。
三、財政及社會現況。
四、能源政策。
五、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與其協議或相關國際公約決議事項。
	第十二條　各階段管制目標核定後，中央主管機關應彙整各部門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階段管制目標執行狀況，每年定期向行政院報告。
前項階段管制目標之執行，應依下列狀況之變遷，並經行政院同意後，為必要之調整：
一、氣候變遷科學知識與相關科技。
二、經濟與產業發展現況。
三、財政與社會現況。
四、能源政策。
五、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與其協議或相關國際公約決議事項。
	條次變更並酌作文字修正。

	第十二條　中央主管機關依行動綱領及階段管制目標，整合能源、製造、建築、運輸、農業及環境等溫室氣體減量行動方案（以下簡稱部門行動方案），擬訂國家溫室氣體減量行動計畫（以下簡稱國家減量計畫），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實施，並對外公開。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邀集中央及地方有關機關、學者、專家、民間團體舉辦座談會或以其他適當方法廣詢意見，訂定前項部門行動方案送中央主管機關。
	
	一、本條新增。
二、現行條文第九條第三項移列第一項修正，並增列環境部門行動方案、國家減量計畫及對外公開規定。
三、第二項增訂部門行動方案之訂定，應踐行公眾參與程序。

	第十三條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每年編寫所屬部門行動方案成果報告。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執行所屬部門行動方案後，可預見未能達成所屬部門階段管制目標時，最遲應於三個月內提出改善措施。
前二項成果報告及改善措施，應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對外公開。
行政院收到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提報之成果報告及改善措施，最遲應於三個月內完備相關核定程序。
	第十條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視產業調整及能源供需，定期檢討修正前條行動方案，且應每年編寫執行排放管制成果報告，未能達成排放管制目標者，應提出改善計畫。
前項行動方案之實施、訂修、改善計畫及排放管制成果報告，應提報行政院核定。
	一、條次變更。
二、現行第一項分列修正條文第一項及第二項。第一項酌修文字。
三、為免行動綱領、階段管制目標執行之相關檢討調整機制流於形式，於第二項、第四項明定改善措施之程序提出與核定程序之時效性。
四、現行第二項移列第三項，增訂對外公開規定，並酌作文字修正，以維持本法用語一致性。

	第十四條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進行排放量之調查及統計之研議，並將調查及統計成果每年定期提送中央主管機關。
中央主管機關應定期統計全國排放量，建立國家溫室氣體排放清冊；並每三年編撰溫室氣體國家報告，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對外公開。
	第十三條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進行排放量之調查、統計及氣候變遷調適策略之研議，並將調查、統計及調適成果每年定期提送中央主管機關。
中央主管機關應進行氣候變遷衝擊評估、定期統計全國排放量，建立國家溫室氣體排放清冊；並每三年編撰溫室氣體國家報告，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對外公開。
	一、條次變更。
二、第一項氣候變遷調適策略研議、第二項氣候變遷衝擊評估與調適相關，已移列至第三章規範，爰酌修文字。

	第十五條　直轄市、縣（市）政府設直轄市、縣（市）氣候變遷因應推動會，由直轄市、縣（市）政府首長擔任召集人，職司跨局處因應氣候變遷事務之協調整合及推動。
	
	一、本條新增。
二、增設直轄市、縣（市）氣候變遷因應推動會，強化地方政府參與因應氣候變遷事務的角色。

	第十六條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依行動綱領及國家減量計畫，邀集有關機關、學者、專家、民間團體舉辦座談會或以其他適當方法廣詢意見，訂修溫室氣體減量執行方案（以下簡稱減量執行方案）送直轄市、縣（市）氣候變遷因應推動會，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後實施，並對外公開。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每年編寫減量執行方案成果報告，經送直轄市、縣（市）氣候變遷因應推動會後對外公開。
氣候變遷因應推動會收到直轄市、縣（市）政府編寫之減量執行方案成果報告，最遲應於三個月內完備相關核定程序。
	第十五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依行政院核定之推動方案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之行動方案，訂修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後核定。
	一、條次變更。
二、第一項配合第九條刪除溫室氣體減量推動方案，修正為地方政府依行動綱領及國家減量計畫訂修減量執行方案，並增訂其訂修應踐行公眾參與程序後送地方氣候變遷因應推動會及對外公開規定。
三、第二項增訂地方政府應編寫減量執行方案成果報告及對外公開規定。
四、第三項增訂氣候變遷因應推動會須限期完備核定之程序。

	第十七條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輔導事業進行排放源排放量之盤查、查驗、登錄、減量及參與國內或國際合作採行溫室氣體減量措施。
	第十四條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輔導事業進行排放源排放量之盤查、查證、登錄、減量及參與國內或國際合作執行抵換專案。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修正條文第二十二條及第二十五條將查證修正為查驗、第二十五條第一項將抵換專案修正為提出自願減量計畫據以執行溫室氣體減量措施，酌作文字修正。

	第三章　氣候變遷調適
	
	本章新增。

	第十八條　為因應氣候變遷，政府應推動調適能力建構之事項如下：
一、以科學為基礎，檢視現有資料、推估未來可能之氣候變遷，並評估氣候變遷風險，藉以強化風險治理及氣候變遷調適能力。
二、強化因應氣候變遷相關環境、災害、設施、能資源調適能力，提升氣候韌性。
三、確保氣候變遷調適之推動得以回應國家永續發展目標。
四、建立各級政府間氣候變遷調適治理及協商機制，提升區域調適量能，整合跨領域及跨層級工作。
五、因應氣候變遷調適需求，建構綠色金融機制及推動措施。
六、推動氣候變遷新興產業，鼓勵氣候變遷調適技術開發，研發、推動氣候變遷調適衍生產品及商機。
七、強化氣候變遷調適之教育、人才培育及公民意識提升，並推展相關活動。
八、強化脆弱族群因應氣候變遷衝擊之能力。
九、其他氣候變遷調適能力建構事項。
國民、事業、團體應致力參與前項氣候變遷調適能力建構事項。
	
	一、本條新增。
二、考量能力建構為氣候變遷調適工作之基礎，透過落實具整體性及綜效之作為，可有效提升國家整體因應氣候變遷基礎能力，爰增訂第一項政府應推動氣候變遷調適能力建構事項。
三、氣候變遷調適之行動主體不僅於政府，爰於第二項明定國民、事業及團體之氣候變遷調適責任。

	第十九條　中央科技主管機關應進行氣候變遷科學及衝擊調適研究發展，並與氣象主管機關共同研析及掌握氣候變遷趨勢，綜整氣候變遷科學資訊、氣候情境設定、易受氣候變遷衝擊領域之風險評估資訊，定期公開氣候變遷科學報告。
各級政府應依前項氣候變遷科學資訊及氣候情境，進行氣候變遷風險評估，作為研擬、推動調適方案及策略之依據。
前項氣候變遷風險評估之作業準則，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定之。
	
	一、本條新增。
二、科學技術基本法定有中央科技主管機關，爰於第一項明定中央科技主管機關及氣象主管機關應配合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公布之氣候變遷推估資料、風險評估方法、報告等，定期出版本土性氣候變遷科學報告，俾綜整氣候變遷科學相關資訊，作為公私部門推動氣候變遷之參考依據以及民眾獲取氣候變遷科學知識之來源。
三、考量氣候變遷科學資訊及氣候情境為進行氣候變遷風險評估之基礎，氣候變遷風險評估亦為研擬、推動調適方案及策略之依據，爰增訂第二項。
四、第三項增訂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訂定相關作業準則之授權依據。

	第二十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依行動綱領，整合易受氣候變遷衝擊領域之調適行動方案（以下簡稱調適行動方案），擬訂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計畫（以下簡稱國家調適計畫），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實施，並對外公開。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就易受氣候變遷衝擊之權責領域，邀集學者、專家、民間團體舉辦座談會或以其他適當方法廣詢意見，訂修前項調適行動方案送中央主管機關。
前項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每年編寫行動方案成果報告，送中央主管機關彙整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對外公開。
	
	一、本條新增。
二、國家調適計畫涉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權責事項，爰於第一項納入易受氣候變遷衝擊領域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擬訂調適行動方案，續由中央主管機關整合擬訂國家調適計畫報行政院核定，並增訂對外公開規定。
三、第二項增訂調適行動方案之訂修，應踐行公眾參與程序。
四、第三項增訂調適成果報告提報方式及對外公開規定。

	第二十一條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依行動綱領及國家調適計畫，邀集學者、專家、民間團體舉辦座談會或以其他適當方法廣詢意見，訂修氣候變遷調適執行方案（以下簡稱調適執行方案）送直轄市、縣（市）氣候變遷因應推動會，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後實施，並對外公開。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每年編寫調適執行方案成果報告，經送直轄市、縣（市）氣候變遷因應推動會後對外公開。
直轄市、縣（市）氣候變遷因應推動會收到直轄市、縣（市）政府每年編寫調適執行方案成果報告，最遲應於三個月內完備相關核定程序。
	
	一、本條新增。
二、地方政府依行動綱領及國家調適計畫訂修調適執行方案，並增訂調適執行方案之訂修，應踐行公眾參與程序後送地方氣候變遷因應推動會及對外公開規定。
三、第二項增訂地方政府應編寫調適執行方案成果報告及對外公開規定。
四、第三項增訂直轄市、縣（市）氣候變遷因應推動會須限期完備相關核定之程序。

	第四章　減量對策
	第三章　減量對策
	章次變更。

	第二十二條　事業具有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排放源，應每年進行排放量盤查，並於規定期限前登錄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資訊平台所開立之排放源帳戶。
中央主管機關得依排放源類型、溫室氣體排放種類及規模，公告指定排放源依前項盤查之排放量，應經查驗機構查驗。
查驗機構應向中央主管機關或其委託之認證機構申請認證並取得許可後，始得辦理本法所定查驗事宜。查驗機構許可之申請條件、審查程序、核發、撤銷、廢止；查驗人員之資格、訓練、取得合格證書、撤銷、廢止；中央主管機關委託或停止委託認證機構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及第二項排放源之盤查、登錄內容、頻率、查驗方式、帳戶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六條　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排放源，應每年進行排放量盤查，並於規定期限前登錄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資訊平台所開立之排放源帳戶，其排放量清冊及相關資料應每三年內經查驗機構查證。
前項查驗機構須為國際認可之查驗機構或其在國內開設之分支機構，應向中央主管機關或其委託之認證機構申請認證並取得許可後，始得辦理本法所定確證及查證事宜。查驗機構許可之申請條件、審查程序、核發、撤銷、廢止；查證人員之資格、訓練、取得合格證書、撤銷、廢止；中央主管機關委託或停止委託認證機構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管理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排放源之盤查、登錄內容、頻率、查證方式、帳戶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管理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一、條次變更。
二、第一項明確規定應盤查登錄排放量之主體為事業，並酌作文字修正。
三、參考美國加州、新加坡等之作法，將現行第一項後段應盤查登錄之排放源排放量相關資料均需每三年經查驗機構查驗之規定，修正為經公告指定者，其盤查之排放量應經查驗機構查驗，以利中央主管機關依排放源類型、排放溫室氣體種類及規模等進行分級管理，並移列至第二項。
四、現行第二項移列第三項；為進行查驗機構分級管理，查驗機構管理已授權中央主管機關訂定辦法，爰刪除須為國際認可相關規定。
五、現行第三項移列至第四項並酌作文字修正。

	第二十三條　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器具、設備、製程或廠場，排放溫室氣體者，應符合效能標準。
車輛之製造、輸入、販賣、使用及建築之規劃、設計、施工、構造、設備，應符合中央主管機關所定容許或減緩溫室氣體排放之規定。
第一項效能標準、前項容許或減緩溫室氣體排放、其查驗或檢查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七條　中央主管機關為獎勵經公告之排放源，在被納入總量管制前進行溫室氣體減量，得針對排放源訂定效能標準。
前項效能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針對排放源之設施、產品或其他單位用料、產出、消耗之溫室氣體排放量定之，並定期檢討。

	一、條次變更。
二、為因應國際加速減碳趨勢，強化我國溫室氣體減量作為，明定經公告之製程、設備或器具，排放溫室氣體應符合效能標準，並刪除納入總量管制前，以效能標準獎勵排放源減少排放量之規定。
三、增訂第二項、第三項，明定燃料、車輛及建築之管理措施，以強化溫室氣體減量，達成淨零排放目標。
四、現行第二項移列第四項，配合第二項、第三項增訂，新增授權規定，並將會同修正為會商。

	第二十四條　事業新設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排放源，應採最佳可行技術並進行增量抵換。
前項溫室氣體最佳可行技術、審查原則、增量抵換比率、期程、抵換來源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一、本條新增。
二、為降低新設排放源排放溫室氣體對氣候變遷造成之衝擊，爰於第一項明定事業採最佳可行技術，並要求其取得扣減溫室氣體增量之排放量。
三、第二項增訂中央主管機關訂定辦法之授權依據。

	第二十五條　事業及各級政府得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提出自願減量計畫，據以執行溫室氣體減量措施後，申請取得減量額度。
事業及各級政府應將經執行抵換專案、先期專案及依前項取得之減量額度，登錄於資訊平台帳戶，並得移轉或交易之。
前二項適用對象、自願減量方式、申請、減量成果、查驗作業、審核程序、減量額度移轉或交易之對象、方式及程序、減量額度使用條件及使用期限、減量額度抵換總量管制排放額度之比例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十二條　執行抵換專案者，經查驗機構查證其達成之溫室氣體減量（含碳匯量）後，得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取得排放額度。
中央主管機關應針對經執行抵換專案、先期專案、符合效能標準獎勵及非總量管制公告之排放源自願減量取得排放額度者，於資訊平台帳戶登錄其排放額度、使用條件及使用期限。
前二項抵換專案、先期專案、符合效能標準獎勵及非總量管制公告之排放源自願減量之內容要項、申請方式、專案成立條件、計畫書審查與核准、減量換算排放額度方式、查證作業、排放額度使用條件及使用期限、排放額度抵換總量管制排放額度之比例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一、條次變更。
二、為凸顯抵換專案機制係鼓勵非受強制規定要求對象提出自願減量計畫據以執行自願減量措施之作為，爰將第一項抵換專案修正為自願減量，並明定執行主體為事業及各級政府。
三、參酌國際實施情形，額度區分為總量管制制度下核配予納管對象之排放額度及總量管制納管對象外採行減量措施取得之減量額度，爰將第一項至第三項所稱額度修正為減量額度，以利就其使用用途、期限、方式等予以管理。
四、配合修正條文第二十三條刪除效能標準獎勵規定，並考量本法修正前尚未實施總量管制，執行抵換專案者尚無區別是否為總量管制公告排放源之必要，爰刪除第二項相關規定。
五、配合第一項及第二項修正，修正第三項授權內容並酌作文字修正。

	第二十六條　中央及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達成國家溫室氣體長期減量目標及各期階段管制目標，得分階段對下列直接或間接排放溫室氣體之排放源徵收碳稅及碳費；其徵收對象、費率及差別費率，由中央與地方主管機關公告並定期檢討之：
一、直接排放源：依其排放量，向排放源之所有人徵收；其所有人非使用人或管理人者，向實際使用人或管理人徵收。
二、間接排放源：依其使用電力間接排放之排放量，向排放源之所有人徵收；其所有人非使用人或管理人者，向實際使用人或管理人徵收。
碳稅起始徵收稅率應為每噸四百五十元，每兩年定期檢討並滾動式調整，其徵收對象及差別稅率，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並定期檢討之；碳費其徵收對象、費率及差別費率，由地方主管機關公告並定期檢討之。
生產電力之直接排放源，得檢具提供電力消費之排放量證明文件，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扣除第一項第一款之排放量。
取得前條第一項減量額度之碳稅（費）徵收對象，得申請扣除第一項各款之排放量。
本條各項之碳稅及碳費之計算方式、徵收方式、申報、繳費流程、繳納期限、繳費金額不足之追補繳、收費之排放量計算方法、免徵、減量額度抵減比率、上限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分別由中央與地方主管機關定之。
	
	一、本條新增。
二、為達成國家溫室氣體減量目標，參考國際間常運用之碳定價機制，增加徵收碳稅（費）之經濟誘因工具，爰於第一項新增徵收碳稅（費）制度並授權中央與地方主管機關公告徵收對象、費率、差別費率及定期檢討規定。中央得徵收碳稅，地方得徵收碳費。
三、為促使使用電力者減少間接溫室氣體排放，透過收費機制提供減量誘因，第三項規範徵收方式將生產電力直接排放扣除提供電力消費部分，並於第一項第二款明定對使用電力之間接排放源收費。
四、為提高自願減量之誘因，第四項增訂碳費徵收對象得以取得前條第一項之減量額度，申請扣除計算碳費之排放量規定。
五、第五項增訂中央與地方主管機關分別訂定收費及抵減相關之授權規定。

	第二十七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會商有關機關，對特定產品訂定碳含量計算及認證方式。
中央主管機關得參考國際經貿情勢公告高碳含量之進口產品，對輸入業者徵收碳稅，並考量輸出國之碳定價實施情形，訂定退費機制。
前項徵收進口產品碳稅之費率、計算、徵收方式、申報、繳費流程、繳納期限、繳費金額不足之追補繳、退費、免徵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定之。
	
	一、本條新增。
二、因應國際碳邊境調整機制，爰增訂第一項對特定產品碳含量計算及認證方式之授權規定。
三、第二項增訂針對進口產品徵收碳費之規定。
四、第三項增訂中央主管機關訂定收費辦法之授權依據。

	第二十八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參酌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與其協議或相關國際公約決議事項，因應國際溫室氣體減量規定，實施溫室氣體總量管制及排放交易制度。
總量管制應於實施排放量盤查、查驗、登錄制度，並建立自願減量、排放額度核配及交易制度後，由中央主管機關訂定溫室氣體總量管制及排放交易計畫，會商有關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公告實施，並得與外國政府或國際組織協議共同實施。
	第十八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參酌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與其協議或相關國際公約決議事項，因應國際溫室氣體減量規定，實施溫室氣體總量管制及排放交易制度。
總量管制應於實施排放量盤查、查證、登錄制度，並建立核配額、抵換、拍賣、配售及交易制度後，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報請行政院核定公告實施之。
	一、條次變更。
二、為明確化溫室氣體總量管制與排放交易執行細節，增訂溫室氣體總量管制及排放交易計畫之規定，並新增得與外國政府或國際組織協議共同實施總量管制及排放交易制度，酌作文字修正。

	第二十九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公告納入總量管制之排放源，分階段訂定排放總量目標，於總量管制時應考量各行業之貿易強度、總量管制成本等因素，以避免碳洩漏影響全球減碳及國家整體競爭力之原則，將各階段排放總量所對應排放源之排放額度，以免費核配、拍賣或配售方式，核配其事業。
前項配售排放額度之比例，得依進口化石燃料之稅費機制之施行情形酌予扣減。
中央主管機關得保留部分排放額度以穩定碳市場價格，或核配一定規模以上新設或變更之排放源所屬事業，並命該排放源採最佳可行技術。
事業關廠、歇業或解散，其免費核配之排放額度不得轉讓，應由中央主管機關收回；事業停工或停業時，中央主管機關應管控其排放額度，必要時得收回之。
第一項事業排放額度核配方式、條件、程序、拍賣或配售方法、排放額度之撤銷、廢止與第三項保留排放額度、一定規模、最佳可行技術及前項收回排放額度、事業停工、停業、復工、復業之程序、各行業碳洩漏對國家整體競爭力影響等之認定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十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公告納入總量管制之排放源，分階段訂定排放總量目標，於總量管制時應考量各行業之貿易強度、總量管制成本等因素，以避免碳洩漏影響全球減碳及國家整體競爭力之原則，將各階段排放總量所對應排放源之排放額度，以免費核配、拍賣或配售方式，核配其事業。該核配額中屬配售額之比例應於階段管制目標內明定，並應分階段增加至百分之百。
前項配售額之比例，得依進口化石燃料之稅費機制之施行情形酌予扣減比例。
中央主管機關於核配予公用事業之核配額，應扣除其提供排放源能源消費所產生之間接排放二氧化碳當量之額度。
中央主管機關得保留部分核配額、核配一定規模以上新設或變更之排放源所屬事業，並命該排放源採行最佳可行技術。
排放源關廠、歇業或解散，其核配額不得轉讓，應由中央主管機關收回註銷。排放源停工或停業時，中央主管機關應管控其核配額，必要時得收回之。
第一項事業核配額、核配方式、條件、程序、拍賣或配售方法、核配額之撤銷、廢止與第四項保留核配額、一定規模、應採行最佳可行技術及前項排放源停工、停業、復工、復業之程序、各行業碳洩漏對國家整體競爭力影響等之認定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一、條次變更。
二、參酌歐盟總量管制及排放交易（以下簡稱ETS）、美國加州、韓國等國家或地區實施ETS經驗，額度係以免費、拍賣或配售方式核配納管對象，並逐步將配售及拍賣兩種有償核配之比例提高，而其中以拍賣較符合市場機制，逐漸被擴大採用，爰刪除現行第一項後段有關配售額應分階段增至百分之百規定。
三、修正現行第二項、第四項至第六項之配售額、核配額用語，以臻明確。
四、參酌國際經驗，因電力業於各國均屬主要溫室氣體排放來源，溫室氣體總量管制及排放交易將電力業納入，有助於再生能源或低碳能源發展，爰刪除現行第三項規定，現行第四項至第六項移列至第三項至第五項。
五、參考國際ETS穩定排放額度價格之市場穩定儲備機制，於第三項新增中央主管機關得保留部分排放額度，並修正第四項事業關廠、歇業或解散時其排放額度收回之規定，以穩定市場，避免額度價格發生過高之情形。
六、第四項、第五項配合調整管制主體，將會同修正為會商，並酌作文字修正。

	第三十條　經核配排放額度之事業，在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一定期間之排放量，不得超過中央主管機關規定移轉期限日內其帳戶中已登錄可供該期間扣減之排放額度。
事業排放量超過其排放額度之數量（以下簡稱超額量），得於規定移轉期限日前，以執行抵換專案、先期專案、依第二十五條第一項執行溫室氣體自願減量措施、交易或其他方式取得之減量額度或排放額度，登錄於其帳戶，以供扣減抵銷其超額量；移轉期限日前，帳戶中原已登錄用以扣減抵銷其超額量之剩餘量，在未經查驗前不得用以交易。
前項執行抵換專案、依第二十五條第一項執行溫室氣體自願減量措施及交易取得之減量額度，應以來自國內為優先。
中央主管機關參酌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與其協議或相關國際公約決議事項、能源效率提升、國內減量額度或排放額度取得及長期減量目標達成等要素，得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國外減量額度開放認可準則。事業用以扣減抵銷其超額量之國外減量額度應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且不得超過排放額度十分之一。
國外減量額度之查驗機構，應為國際氣候變化公約相關機制認可，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
第一項至第三項帳戶之管理、減量額度或排放額度之登錄、扣減及交易對象、方式、手續費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金融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十一條　取得核配額之事業，在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一定期間之排放量，不得超過中央主管機關規定移轉期限日內其帳戶中已登錄可供該期間扣減之排放額度。
事業排放量超過其核配額度之數量（以下簡稱超額量），得於規定移轉期限日前，以執行先期專案、抵換專案、符合效能標準獎勵、交易或其他方式，取得之排放額度，登錄於其帳戶，以供扣減抵銷其超額量；移轉期限日前，帳戶中原已登錄用以扣減抵銷其超額量之剩餘量，在未經查證前不得用以交易。
前項抵換專案及交易取得之排放額度，應以來自國內為優先。
中央主管機關應參酌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與其協議或相關國際公約決議事項、能源效率提升、國內排放額度取得及長期減量目標達成等要素，得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國外排放額度開放認可準則。事業用以扣減抵銷其超額量之國外排放額度應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且不得超過核配額十分之一。
國外抵換專案之查驗機構，應為國際氣候變化公約相關機制認可，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
第一項帳戶之管理、排放額度之登錄、扣減及第二項、第四項交易對象、方式、手續費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金融主管機關定之。
	一、條次變更。
二、修正第一項、第二項、第四項之核配額、核配額度用語，以臻明確。
三、配合修正條文第二十三條刪除效能標準獎勵規定，爰刪除第二項相關規定。
四、配合修正條文第二十五條，爰將現行第二項、第四項、第六項排放額度區分為排放額度及減量額度、第五項抵換專案修正為減量額度，並酌作文字修正。
五、第三項配合前項酌作文字修正。

	第三十一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成立溫室氣體管理基金，基金來源如下：
一、依第二十六條及第二十七條收取之碳稅。
二、依第二十九條拍賣或配售之所得。
三、依第三十條收取之手續費。
四、政府循預算程序之撥款。
五、違反本法罰鍰之部分提撥。
六、人民、事業或團體之捐贈。
七、其他之收入。
	第十九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成立溫室氣體管理基金，基金來源如下：
一、依前條拍賣或配售之所得。
二、依第二十一條收取之手續費。
三、政府循預算程序之撥款。
四、違反本法行政罰鍰之部分提撥。
五、人民、事業或團體之捐贈。
六、其他之收入。
前項基金專供溫室氣體減量及氣候變遷調適之用，其支用項目如下：
一、執行溫室氣體減量工作事項。
二、排放源檢查事項。
三、輔導、補助及獎勵排放源辦理溫室氣體自願減量工作事項。
四、資訊平台帳戶建立、拍賣、配售及交易相關行政工作事項。
五、執行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所需之約聘僱經費。
六、氣候變遷調適之協調、研擬及推動事項。
七、氣候變遷及溫室氣體減量之教育、宣導與獎助事項。
八、氣候變遷及溫室氣體減量之國際事務。
九、其他有關溫室氣體減量及氣候變遷調適研究事項。
第一項第一款拍賣或配售之所得經扣除其成本及費用後之淨額，應以不低於百分之三十之比例補助直轄市、縣（市）作為前項項目之用。
前項補助比例及其分配方式，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直轄市、縣（市）政府，考量人口數、土地面積及相關因素定之，並定期檢討。
第一項基金，中央主管機關得成立基金管理會監督運作，其基金之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由行政院定之。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第二十六條、第二十七條增訂碳稅徵收制度，新增第一款。其餘款次依序遞延，並配合修正條文第二十九條、第三十條條次調整，酌作文字修正。
三、現行第二項移列至修正條文第三十二條。
四、中央主管機關對地方政府之補助事宜，財政收支劃分法第三十條、地方制度法第六十九條已有相關規定，爰刪除現行第三項、第四項規定。
五、基金之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訂定相關事宜，預算法第二十一條已有相關規定，爰刪除現行第五項規定。

	第三十二條　前條基金專供溫室氣體減量及氣候變遷調適之用，其用途如下：
一、執行溫室氣體減量工作事項。
二、排放源檢查事項。
三、輔導、補助及獎勵辦理溫室氣體減量工作事項、發展低碳與負排放技術及產業，促進低碳經濟發展。
四、補助及獎勵事業投資溫室氣體減量技術。
五、資訊平台帳戶建立、拍賣、配售及交易相關行政工作事項。
六、執行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所需之約聘僱經費。
七、氣候變遷調適之協調、研擬及推動事項。
八、推動碳足跡相關事項。
九、氣候變遷及溫室氣體減量之教育與宣導事項。
十、氣候變遷及溫室氣體減量之國際事務。
十一、辦理環境教育政策研擬及推動事項。
十二、其他有關溫室氣體減量及氣候變遷調適研究事項。
溫室氣體管理基金應優先用於研究及開發溫室氣體減量技術、輔導、補助及獎勵辦理排放源溫室氣體減量工作。
第一項第三款、第四款補助及獎勵之對象、申請資格、審查程序、獎勵及補助之撤銷、廢止與追償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一、本條新增。
二、現行條文第十九條第二項移列第一項修正。
三、第一項序文酌作文字修正。
四、為促進綠色產業之發展，第一項第三款增訂相關規定。
五、為鼓勵事業投資溫室氣體減量技術，新增第一項第四款。
六、為推動碳足跡標示制度，新增第一項第八款。
七、落實環境教育，厚植國人減碳觀念，才有助於日常生活即落實溫室氣體減量行為，新增第一項第十一款。
八、為鼓勵研究、開發及採用溫室氣體減量技術，第二項增訂基金優先用途。
九、增訂第三項，授權主管機關訂定獎勵、補助等相關規定，以茲明確。

	第三十三條　事業製造、輸入或販賣產品，得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標示碳足跡。但經中央主管機關依種類、規模公告之產品，應於指定期限取得，並於產品之容器或外包裝標示。
碳足跡之核算、標示、使用及管理，應符合中央主管機關規定。
前二項碳足跡申請、應檢具文件、核算、方法、分級、標準、標示、查驗、審查、查核、使用、管理、獎勵、展延、核（換）發、撤銷、廢止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一、本條新增。
二、因應全球減碳趨勢，第一項增訂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產品，應於指定期限取得並標示碳足跡。
三、第二項增訂碳足跡之核算、標示、使用及管理應符合中央主管機關規定。
四、第三項增訂中央主管機關訂定申請、審查、查驗、管理等相關之授權規定。其查驗作業，依修正條文第二十二條第三項規定，應由查驗機構辦理。

	第三十四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禁止或限制高溫暖化潛勢溫室氣體及利用該溫室氣體相關產品之製造、輸入、輸出、販賣、使用或排放。
前項高溫暖化潛勢溫室氣體及產品，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其製造、輸入、輸出、販賣、使用或排放之許可申請、審查程序、撤銷、廢止、記錄、申報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一、本條新增。
二、高溫暖化潛勢溫室氣體在大氣層中具極長之生命週期，有配合國際公約發展趨勢加以管制必要，例如：氫氟碳化物（HFCs）係依蒙特婁議定書（Montreal Protocol）吉佳利修正案（Kigali Amendment）納入規範，以達逐步削減管制目標，爰增訂第一項規定。
三、第二項增訂中央主管機關訂定辦法之授權依據。

	第三十五條　二氧化碳之捕捉、再利用及封存，應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辦理。
前項二氧化碳之捕捉、再利用及封存之許可、審查程序、撤銷、廢止、監測、記錄、申報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一、本條新增。
二、依國際能源總署所提淨零排放策略，二氧化碳之捕捉、再利用及封存為關鍵策略之一，配合本法已將中華民國一百三十九年淨零排放目標納入，爰增訂相關管理規定。
三、第二項增訂中央主管機關訂定辦法之授權依據。

	第三十六條　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派員攜帶有關執行職務之證明文件或顯示足資辨別之標誌，進入事業或排放源所在場所，實施排放源操作、排放相關設施、碳足跡標示、溫室氣體或相關產品製造、輸入、存放、販賣、使用之檢查，命其提供有關資料，受檢查者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第二十三條　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派員，於提示有關執行職務之證明文件或顯示足資辨別之標誌後，進入排放源所在場所，實施排放源操作與排放相關設施檢查或命其提供有關資料，排放源及場所之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本法第二十七條、第三十三條、第三十四條新增之管制措施，擴大行政檢查範疇，並參考空氣污染防制法第四十八條、水污染防治法第二十六條規定，酌作文字修正。
三、碳足跡查核得於產品陳列銷售之經銷場所、製造或存放之生產廠（場）或倉儲等相關場所執行。

	第五章　教育宣導與獎勵
	第四章　教育宣導與獎勵
	章次變更。

	第三十七條　各級政府應加強推動對於國民、團體及事業對減緩全球氣候變遷之認知及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之宣導工作，並積極協助民間團體推展有關活動，其應推展事項如下：
一、擬訂與推動氣候變遷及其影響之教育宣導計畫。
二、提供民眾便捷之氣候變遷相關資訊。
三、建立產業及民眾參與機制以協同研擬順應當地環境特性之因應對策。
四、培訓科學、技術及管理人員。
五、鼓勵研發，結合環境教育相關措施，編製氣候變遷之環境教育教材。
六、促進人民節約能源及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七、建置低碳產品標籤制度及推廣低碳產品。
八、其他經各級政府公告之事項。
	第二十四條　各級政府機關應加強推動對於國民、學校及產業對減緩全球氣候變遷之認知與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之宣導工作，並應積極協助民間團體推展有關活動，其應推展事項如下：
一、擬訂與推動氣候變遷及其影響的教育宣導計畫。
二、提供民眾便捷之氣候變遷相關資訊。
三、建立產業與民眾參與機制以協同研擬順應當地環境特性之因應對策。
四、培訓科學、技術和管理人員。
五、鼓勵研發，結合環境教育相關措施，編製氣候變遷之環境教育教材。
六、促進人民節約能源與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七、建置低碳產品標籤制度及推廣低碳產品。
八、其他經各級政府機關公告之事項。
	一、條次變更。
二、將各級政府機關修正為各級政府，以維持本法用語一致性，並酌作文字修正。

	第三十八條　各級政府、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應宣導、推廣節約能源及使用低耗能高能源效率產品或服務，以減少溫室氣體之排放。
	第二十五條　各級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應宣導、推廣節約能源及使用低耗能高能源效率產品或服務，以減少溫室氣體之排放。
	一、條次變更。
二、將各級政府機關修正為各級政府，以維持本法用語一致性。

	第三十九條　提供各式能源者，應致力於宣導、鼓勵使用者節約能源及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第二十六條　提供各式能源者應致力於宣導並鼓勵使用者節約能源及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條次變更並酌作文字修正。

	第四十條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對於氣候變遷調適或溫室氣體研究、管理與推動績效優良之機關、機構、事業、僱用人、學校、團體或個人，得予獎勵或補助。
前項獎勵與補助之條件、原則及審查程序等事項之辦法，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十七條　中央主管機關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對於氣候變遷調適或溫室氣體研究、管理與推動績效優良之機關、機構、事業、僱用人、學校、團體或個人，應予獎勵或補助。
前項獎勵與補助之條件、原則及審查程序等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一、條次變更。
二、中央主管機關推動相關獎勵補助工作已另於第三十二條明文，爰刪除中央主管機關獎勵補助規定，並酌作文字修正。

	第六章　罰　則
	第五章　罰　則
	章次變更。

	第四十一條　事業依第二十二條第一項規定有盤查、登錄義務或依第三十條第二項規定有登錄義務者，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盤查、登錄者，處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改善，且於重新核配排放量時，扣減其登錄不實之差額排放量；屆期仍未完成改善者，按次處罰；情節重大者，得命其停止操作、停工或停業，及限制或停止交易。
	第二十九條　依第十六條第一項規定有盤查、登錄義務者、或依第二十一條第二項規定有登錄義務者，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盤查、登錄者處排放源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改善，且於重新核配排放量時，扣減其登錄不實之差額排放量；屆期未完成改善者，按次處罰；情節重大者，得命其停止操作、停工或停業，及限制或停止交易。
前項限期改善期限，最長不得超過九十日。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第二十二條、第三十條條次變更調整條次，並酌作文字修正。
三、現行第二項改善期限規定已於修正條文第五十三條明文，爰予刪除。

	第四十二條　違反第二十三條第三項所定效能標準、容許或減緩溫室氣體排放規定者，處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補正或改善；屆期仍未補正或完成改善者，按次處罰。
	
	一、本條新增。
二、配合修正條文第二十三條，增訂處罰規定。

	第四十三條　違反第三十六條規定，規避、妨礙、拒絕檢查或要求提供資料之命令者，由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處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第三十條　規避、妨礙或拒絕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第二十三條規定所為之檢查或要求提供資料之命令者，處排放源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行政檢查條次變更、檢查範圍擴大，處罰對象依第三十六條違規義務主體判斷，爰酌作文字修正。

	第四十四條　查驗機構違反依第二十二條第三項所定辦法有關資格條件、許可事項及執行查驗之規定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改善；屆期仍未完成改善者，按次處罰。
事業違反第二十二條第一項、第二項規定或依同條第四項所定辦法有關盤查、登錄內容、頻率、查驗方式及管理事項之規定，經通知限期補正或改善，屆期仍未補正或完成改善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第三十一條　查驗機構違反依第十六條第二項所定辦法中有關資格條件、許可事項及執行查證之管理規定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按次處罰。
違反依第十六條第三項所定辦法中有關盤查、登錄內容及頻率之管理規定，經通知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者，處排放源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並再通知限期補正；屆期仍未補正者，按次處罰。
前二項限期改善期限，最長不得超過九十日。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第二十二條條次變更、明確管制主體及新增第二項規定，調整條次並酌作文字修正。
三、現行第三項改善期限規定已於修正條文第五十三條明文，爰予刪除。

	第四十五條　事業違反第二十四條第一項規定或依同條第二項所定辦法有關溫室氣體增量抵換比率、期程及抵換來源之規定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補正或改善；屆期仍未補正或完成改善者，按次處罰。
	
	一、本條新增。
二、配合新增修正條文第二十四條，增訂處罰規定。

	第四十六條　事業違反依第二十五條第三項所定辦法有關使用條件、使用期限或第三十條第六項所定辦法有關交易對象、方式及管理事項之規定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改善；屆期仍未完成改善者，應限制或停止交易。
	第三十二條　排放源或事業違反依第二十一條第六項所定辦法中交易對象或方式之管理規定者或第二十二條第三項所定辦法中使用條件或使用期限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應限制或停止交易。
前項限期改善期限，最長不得超過九十日。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第二十五條、第三十條條次變更，酌作文字修正。
三、現行第二項改善期限規定已於修正條文第五十三條明文，爰予刪除。

	第四十七條　違反第三十四條第一項規定或同條第二項所定辦法有關製造、輸入、輸出、販賣或使用或排放之許可、記錄、申報及管理事項之規定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補正或申報；屆期仍未遵行者，按次處罰。
	
	一、本條新增。
二、配合新增第三十四條高溫暖化潛勢溫室氣體及相關產品之管制，增訂處罰規定。

	第四十八條　事業違反第三十五條第二項所定辦法有關二氧化碳之捕捉、再利用及封存之數量、許可、許可期限、監測、記錄、申報及管理事項之規定，經通知限期補正或改善，屆期仍未補正或完成改善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一、本條新增。
二、配合新增第三十五條二氧化碳之捕捉、再利用及封存之管制，增訂處罰規定。

	第四十九條　事業未依第三十三條第一項但書取得及標示碳足跡、違反第三項所定辦法有關核算、標準、標示、申請、查核、使用及管理事項之規定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改善；屆期仍未完成改善者，按次處罰。
	
	一、本條新增。
二、配合修正條文第三十三條增訂碳足跡標示制度，新增處罰規定。

	第五十條　未依第二十六條第五項及第二十七條第三項所定辦法，於期限內繳納費用者，每逾一日按滯納之金額加徵百分之零點五滯納金，一併繳納；逾期三十日仍未繳納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繳納。
前項應繳納費用，應自滯納期限屆滿之次日，至繳納之日止，依繳納當日郵政儲金一年期定期存款固定利率按日加計利息。
	
	一、本條新增。
二、配合新增碳稅（費）徵收制度，增訂滯納金及處罰規定。

	第五十一條　依第二十六條及第二十七條應繳納碳稅（費）者，有偽造、變造或其他不正當方式短報或漏報與碳稅（費）計算有關資料者，中央主管機關得逕依查核結果核算排放量，並以碳稅（費）收費費率之二倍計算其應繳納費額。
以前項之方式逃漏碳稅（費）者，中央及地方主管機關除依前項計算及徵收逃漏之碳稅（費）外，並追溯五年內之應繳納費用。但應徵收碳稅（費）起徵未滿五年者，自起徵日起計算追溯應繳納費用。
前項追溯應繳納費用，應自中央或地方主管機關通知限期繳納截止日之次日或逃漏碳稅（費）發生日起，至繳納之日止，依繳納當日郵政儲金一年期定期存款固定利率按日加計利息。
	
	一、本條新增。
二、配合新增碳稅（費）徵收制度，第一項規範事業蓄意以不實資料申報或虛偽記載、變造或其他不正當方式短、漏報與碳費有關資料者，中央主管機關得逕依碳費收費費率二倍計算碳費。
三、第二項、第三項參考空氣污染防制法第七十五條第二項及第三項規定，增訂碳稅（費）之追徵期限、加計利息之計算期間。

	第五十二條　事業違反第三十條第一項規定，於移轉期限日，帳戶中未登錄足供扣減之排放額度者，每公噸超額量處碳市場價格三倍之罰鍰。
前項碳市場價格，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參考國內外碳市場交易價格定期檢討並公告之。
	第二十八條　事業違反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於移轉期限日，帳戶中未登錄足供扣減之排放額度者，每公噸超額量處碳市場價格三倍之罰鍰，以每一公噸新臺幣一千五百元為上限。
前項碳市場價格，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參考國內外碳市場交易價格定期檢討並公告之。
	一、條次變更。
二、第一項配合第三十條次變更調整條次。
三、第二項酌作文字修正，將會同修正為會商。

	第五十三條　依本法通知限期補正、改善或申報者，其補正、改善期間，以九十日為限。因天災或其他不可抗力事由致未能於改善期限內完成改善者，應於其原因消滅後繼續進行改善，並於十五日內，以書面敘明理由，檢具相關資料，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核定改善期限。
事業未能於前項期限內完成改善者，得於接獲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內提出具體改善計畫，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延長，中央主管機關應依實際狀況核定改善期限，最長以一年為限，必要時得再延長一年；未確實依改善計畫執行，經查屬實者，中央主管機關得立即終止其改善期限，並從重處罰。
	
	一、本條新增。
二、為統一規範本法之補正、改善期間，爰參考空氣污染防制法第八十二條規定新增第一項。
三、第二項增列事業得依實際需要申請延長改善期限。

	第五十四條　本法所定之處罰，除另有規定外，由中央主管機關為之。
	
	一、本條新增。
二、增訂處罰之執行機關；其另有規定，於第四十三條明文。

	第五十五條　依本法處罰鍰者，其額度應依違規情節裁處。
前項裁罰準則，由各主管機關定之。
	
	一、本條新增。
二、為適切裁罰，明定中央主管機關訂定裁罰準則之授權依據。

	第七章　附　則
	第六章　附　則
	章次變更。

	第五十六條　本法施行細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三十三條　本法施行細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條次變更。

	第五十七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第三十四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條次變更。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本院台灣民眾黨黨團，有鑑於氣候變遷造成極端氣候加劇，台灣是島國屬潛在受害國，我國工商業發展及所得水準的經濟模式，也是重要排放國之一，節能減碳及災害調適日益迫切。《巴黎協定》要求控制升溫在1.5℃以內，全世界已近130國宣示2050年淨零碳排目標，並已有22國將淨零碳排目標入法或準備入法。總統及台北市長等中央及地方首長，已宣示2050年淨零碳排目標，然現行法定2050年減碳一半的目標恐過於落後，不利我國產業轉型、能源轉型。氣候變遷對經濟、社會、環境等各方面影響甚鉅，爰提出「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修正草案」，落實環境基本法將決策層級提升至行政院，擴增調適專章，提出公正轉型政策視野，及碳定價等政策工具，並將名稱修正為「氣候變遷法」。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台灣民眾黨立法院黨團
吳欣盈　賴香伶　張其祿
高虹安　邱臣遠
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修正草案總說明
本院於2015年通過《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共34條文，然而氣候變遷影響層面廣泛，僅限於溫室氣體減量過於狹隘，《巴黎協定》建議各國國家自定貢獻（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 NDCs）至少應涵蓋減緩、調適、技術、資金、能力建構及透明度等六元素，現行溫管法深度與廣度不足，2050年國家溫室氣體長期減量目標僅為2005年排放量的一半也過於保守，無法跟上國際腳步，也不足以因應氣候變遷危機。爰將法案名稱修正為《氣候變遷法》，合併修正原條文，包括於立法宗旨新增世代正義、公正轉型之上位理念，及達成淨零排放之立法目的（修正條文第一條），名詞定義增列氣候變遷風險、危害、脆弱度、韌性、淨零排放、綠色轉型、公正轉型、脆弱群體等（修正條文第四條），並新增兩專章「調適對策」（修正條文第四章）、「氣候變遷基金」（修正條文第五章），修正「教育宣導與獎勵」一章為「能力建構、透明度及公眾參與」（修正條文第六章）。本法修正要點如下：
一、2050年淨零碳排目標、新增調適對策專章
歐盟與美國兩大經濟體的減碳路徑愈發清晰，鄰近出口競爭國韓國、日本、中國，也相繼宣布2050或2060碳中和，爰修正國家溫室氣體長期減量目標，及重要措施年度，包括燃油汽機車退場、禁用一次性消費之塑膠製品、新建築應有能源耗用標準證書、碳中和建築，並明定檢討調整機制，以使產業及民眾能有所預期，並預作調整（修正條文第五條）。
新增專章「調適對策」，包括促使國家與城市提升韌性，企業及公民具參與政府氣候變遷調適之責任（修正條文第三十條），各級政府之氣候變遷調適責任（修正條文第三十一條），氣候變遷衝擊、調適及脆弱度評估報告作為氣候變遷調適推動方案之基礎（修正條文第三十二條），氣候變遷調適推動方案之擬訂應包括事項（修正條文第三十三條），新增耗水費開徵之門檻及日期（修正條文第三十四條）。
二、氣候治理─全球思考、在地行動
《環境基本法》第二十九條規定，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負責國家永續發展相關業務之決策，並交由相關部會執行，爰提升氣候變遷之決策層級至行政院，以現有行政院永續發展委員會為跨部會統合協調機制，並明定氣候變遷國是會議每五年辦理一次，以促進溝通凝聚全民共識（修正條文第三條）。
氣候變遷為全球性事務，我國之氣候治理機制，政府各個部會都應具有全球思考之視野。修正政府相關法律與政策因應氣候變遷之規劃，溫室氣體減量、氣候變遷調適推動方案及執行計畫，明定各部會權責業務，國家因應氣候變遷行動綱領，階段管制目標機制，溫室氣體減量、氣候變遷調適推動方案，年度報告編寫、檢討及改善，增訂氣候變遷國家報告（修正條文第七至第十六條），新增溫室氣體減量評估報告（修正條文第十八條、第十九條），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排放源應每年提出溫室氣體減量計畫（修正條文第二十一條）。
氣候變遷相關行動，應於在地之草根層級落實，以地方政府為氣候治理之主要執行動力，落實憲法地方自治原則，直轄市、縣（市）氣候變遷專責單位應擬訂溫室氣體減量、氣候變遷調適執行計畫（修正條文第十七條）。
氣候變遷相關行動，應增加政府透明度，建構草根能力，促進民眾參與，將原「教育宣導與獎勵」一章修正為「能力建構、透明度及公眾參與」（修正條文第六章），新增氣候教育知情報告（修正條文第三十八條），中央政府應提供資金及技術，推動公民社會因應氣候變遷之能力建構與公眾意識（修正條文第三十九條），修正各級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公營事業機構應提出溫室氣體減量及氣候變遷調適之規劃（修正條文第四十條），修正各級政府機關應獎勵、補助產業及民間團體積極推展氣候變遷行動（修正條文第四十一條），並新增公民訴訟條款，以督促行政機關落實依本法規定之相關工作（修正條文第四十二條）。
三、核心價值─公正轉型之政策視野
氣候變遷為一社會轉型過程，本次修法應標舉公正轉型之政策視野，以此核心價值貫穿氣候治理機制的各個層面，以協助脆弱群體，政府亦應輔導受衝擊產業。於立法宗旨新增公正轉型目標（修正條文第一條），氣候變遷國是會議，應有產業界與脆弱群體參與（修正條文第三條），名詞定義新增公正轉型、脆弱群體（修正條文第四條第三十五款、第三十六款）。
於氣候變遷行動綱領，應有公正轉型專章，政府須負起輔導責任，確保相關產業之弱勢勞工工作機會不受嚴重影響（修正條文第六條），特別是各部會任務中與公正轉型相關之經濟部、衛福部、勞動部、原民會、金管會（修正條文第十條），各階段管制目標之聽證會程序應邀請利害關係人出席並考慮脆弱群體（修正條文第十二條）。
財務機制之碳稅，應整併碳費、汽燃費，租稅中立原則調降所得稅，保障脆弱群體基本能源使用權（修正條文第二十八條），氣候變遷基金運用應輔導產業及勞工、脆弱群體進行綠色轉型、公正轉型，及碳匯（修正條文第三十六條）。
綠能業者與地方民眾之爭議，政府應主動協調（修正條文第四十三條）。
四、財務機制─先碳費後碳稅、氣候變遷基金
為落實本法精神，將溫室氣體排放所造成之環境及社會成本內部化，落實碳定價，以達成環保減碳、產業升級、社會分配正義等三重效益。尤其歐盟預告2023年將課徵碳關稅，美國也將跟進，與其我國出口商品被動遭課徵碳關稅，使減碳資金流出國外，不如主動課徵碳費、碳稅（溫室氣體排放費、溫室氣體排放稅），將減碳資金留在國內，國內油價電價東亞最低，有碳稅、碳費課徵空間，仍可保有國際價格競爭力，並催生循環經濟。新增中央主管機關得徵收溫室氣體排放費、溫室氣體排放稅（修正條文第二十八條）。
碳定價機制，初期先課徵碳費，專款專用的財務機制調整較小，修法成本較低，但額度有限、減碳效益有限；中長期而言，應做結構性調整，採用統收統支的碳稅，財政部以租稅中立原則同步調降所得稅，或等額回饋予每位國民，整併貨物稅、印花稅、汽燃費等稅費，既能保障脆弱群體基本能源使用權，符合公正轉型原則，達成社會分配正義，也催生新興節能與新能源技術及產業發展，鼓勵外人直接投資，提升我國國際競爭力。
氣候變遷相關事務推動，急需大量資金投入，擴充溫室氣體管理基金為氣候變遷基金，並修正基金之來源與用途（修正條文第三十五條及第三十六條），及氣候變遷基金之分配及管理（修正條文第三十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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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氣候變遷對環境、經濟及社會造成之影響與衝擊日益嚴重，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於2015年通過之《巴黎協定》，要求各國於本世紀末前致力將全球升溫控制於攝氏1.5°C內。根據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遷專家委員會（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IPCC）之研究，若要達成控制全球升溫於攝氏1.5°C內之目標，全球必須在2050年前減少75%至90%的碳排放量。
五、近來歐盟、日本、韓國陸續提出2050年達成淨零排放之目標，然現溫管法僅設定2050年減量目標為2005年溫室氣體排放量之50%，未來國際間經濟體若以產品製造國減碳成效作為貿易壁壘，恐影響我國產業出口表現，也不利我國規避氣候變遷風險，壓抑產業轉型、能源轉型動能。

	第二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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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條　本法由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以下簡稱永續會）統籌、協調跨部會氣候變遷相關事務，院長兼任主任委員，至少每六個月召開一次。永續會下設氣候變遷辦公室，執行常態性業務及交付之任務。
永續會有關氣候變遷事務之任務如下：
一、制定溫室氣體減量及氣候變遷調適之基本方針。
二、統籌規劃國家能源轉型及溫室氣體減量之目標與政策執行，必要時依本法調整國家長期減量目標。核定階段性管制目標，並依本法之規定為必要調整。
三、訂定國家因應氣候變遷行動綱領、核定溫室氣體減量推動方案、氣候變遷調適推動方案、溫室氣體減量評估報告及氣候變遷衝擊、調適及脆弱度評估報告。
四、分配國家氣候變遷行動之相關資源。
五、協調整合跨部會因應氣候變遷事務，並督導、考核中央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本法提出之年度成果報告與改善方案，及因應氣候變遷調適之相關事項。
永續會應籌備氣候變遷國是會議，於本條增訂後一年內辦理，往後每五年辦理一次。由總統府邀集各院、各地方政府、政黨、民間團體、產業界、脆弱群體及青少年世代共同參與，以促進溝通凝聚全民共識。
	
	一、本條新增。
二、環境基本法第二十九條規定，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負責國家永續發展相關業務之決策，並交由相關部會執行，委員會由政府部門、學者專家及社會團體各三分之一組成。氣候變遷牽涉層面廣泛，涵蓋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行政院永續發展委員會為氣候變遷相關事宜跨部會統合協調機制。由行政院長兼任主任委員，拉高決策及督導事權，督導各部會對於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之指標與執行。
三、為使永續會順利運作，其任務推動所需之相關研究、諮詢、執行等幕僚作業，應成立行政院氣候變遷辦公室，具常態性授權、人力配置及財務資源，由行政院另定各該組織與掌理事項，並整併能源及減碳辦公室。
四、第二項明定永續會之各項任務。
五、氣候變遷影響層面廣泛，應由總統府邀集各界、各世代，共同參與氣候變遷國是會議，以進行跨界溝通，凝聚全民共識，特別是減碳第一線的產業界，及受害第一線的脆弱群體，兼顧理想與現實，以實現公正轉型。可參考2011年總統府接受民間團體倡議之氣候變遷國是會議，責成環保署與民間合辦，規劃能源、防災、農業、教育四個分組預備會議，於2012年6月6日世界環境日當週舉行全國氣候變遷會議，達成經濟永續且電力需求零成長目標之共識。

	第四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溫室氣體：指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氧化亞氮（N2O）、氫氟碳化物（HFCs）、全氟碳化物（PFCs）、六氟化硫（SF6）、三氟化氮（NF3）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者。
二、氣候變遷風險：指氣候變遷衝擊對自然系統與人類社會經濟系統造成的可能損害程度，可由單一事件或個別事件所引發的連鎖效應所造成。氣候變遷風險的組成因子為氣候變遷危害、暴露度、脆弱度。
三、危害：指自然事件或現象可能造成人員傷亡、財產損失、環境破壞、建築物與設施損毀，甚至導致社會動盪與經濟崩潰等傷害。其自然事件與現象可以藉由歷史事件分析發生機率、危害程度等判斷。
四、脆弱度：指一系統暴露於氣候威脅下，系統本身無法消弭氣候之衝擊所呈現的脆弱程度。脆弱度為暴露度、敏感度以及調適能力之函數，暴露度是指系統暴露於氣候威脅下的程度；敏感度是指暴露於此威脅之對象範圍與大小；調適能力是指系統本身可以消弭氣候威脅的能力。
五、氣候變遷調適：指人類與自然系統為回應實際或預期氣候變遷風險或其影響之調整，減少人類與自然系統的脆弱度，強化韌性，以緩和因氣候變遷所造成之傷害，或利用其有利之情勢。調適包括預防性及反應性調適、私人及公共調適、自主性與規劃性調適等。
六、韌性：指自然生態與人類社會系統在氣候變遷負面衝擊下可以消弭的程度，以及衝擊後可以回復至系統原有功能的能力。
七、溫室氣體排放源（以下簡稱排放源）：指直接或間接排放溫室氣體至大氣中之單元或程序。
八、溫暖化潛勢：指在一段期間內一質量單位之溫室氣體輻射衝擊，相對於相等單位之二氧化碳之係數。
九、溫室氣體排放量（以下簡稱排放量）：指自排放源排出之各種溫室氣體量乘以各該物質溫暖化潛勢所得之合計量，以二氧化碳當量表示。
十、事業：指具有排放源之法人、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之非法人團體、機關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對象。
十一、碳匯：指將二氧化碳或其他溫室氣體自排放單元或大氣中持續分離後，吸收或儲存之樹木、森林、土壤、海洋、地層、設施或場所。
十二、碳匯量：指將二氧化碳或其他溫室氣體自排放源或大氣中持續移除之數量，扣除於吸收或儲存於碳匯過程中產生之排放量及一定期間後再排放至大氣之數量後，所得到吸收或儲存之二氧化碳當量淨值。
十三、淨零排放：目標期間內，人為溫室氣體移除量抵銷進入大氣之人為溫室氣體排放量時，可達成淨零排放。
十四、減緩：指以人為方式減少排放源溫室氣體排放或增加溫室氣體碳匯。
十五、排放強度：指排放源別之設施、產品或其他單位用料或產出所排放之二氧化碳當量。
十六、抵換：指事業採行減量措施所產出之減量額度，用以扣減排放源之排放量。
十七、溫室氣體減量先期專案（以下簡稱先期專案）：本法實施前，排放源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以排放源減量且低於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排放強度方式執行，所提出之抵換專案。
十八、確證：指抵換專案經查驗機構審核，確認抵換專案計畫書符合本法相關規定之作業。
十九、溫室氣體排放額度抵換專案（以下簡稱抵換專案）：指為取得抵換用途之排放額度，依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減量方法提出計畫書，其計畫書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及查驗機構確證，且所有設備、材料、項目及行動均直接與減少排放量或增加碳匯量有關的專案。
二十、溫室氣體排放效能標準（以下簡稱效能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排放源別或事業別之設施、產品或其他單位用料或產出，公告容許排放之二氧化碳當量。
二十一、總量管制：指在一定期間內，為有效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對公告排放源溫室氣體總容許排放量所作之限制措施。
二十二、交易：指進行總量管制時，排放額度於國內外之買賣或交換。
二十三、排放額度：指進行總量管制時，允許排放源於一定期間排放二氧化碳當量的額度；此額度得取自政府之核配、拍賣、配售、先期專案、抵換專案、效能標準或交易；一單位之排放額度相當於允許排放一公噸之二氧化碳當量。
二十四、階段管制目標：依國家溫室氣體長期減量目標，對一定期間內的二氧化碳排放總當量所為之管制總量。
二十五、查證：指排放量數據或溫室氣體減量（含碳匯量）數據，經查驗機構驗證或現場稽核之作業。
二十六、盤查：指彙整、計算及分析排放量或碳匯量之作業。
二十七、登錄：指將經由查驗機構完成查證之排放量、碳匯量、核配量、減量或交易之排放量、拍賣量及配售量等登記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資訊平台之作業。
二十八、核配排放額度（以下簡稱核配額）：指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配排放源於一定期間之直接與間接排放二氧化碳當量的額度。
二十九、配售排放額度（以下簡稱配售額）：中央主管機關有償售予排放源於一定期間內許可之溫室氣體排放量。
三十、排放源帳戶：由中央主管機關設立用以登錄排放源之排放量、核配額、拍賣額、配售額或抵換排放額度之帳戶。
三十一、碳洩漏：實施溫室氣體管制，可能導致產業外移至其他碳管制較為寬鬆國家，反而增加全球排碳量之情況。
三十二、碳足跡：指商品由原料取得、製造、配送銷售、使用及廢棄處理等生命週期各階段；或服務由原料取得、服務及廢棄處理等生命週期各階段產生之溫室氣體排放量，經換算為二氧化碳當量之總和。
三十三、最佳可行技術：指考量能源、經濟及環境之衝擊後，排放源所採行經評估已商業化排放量最少之技術。
三十四、綠色轉型：使經濟及產業發展轉為兼顧減緩氣候變遷、促進永續發展及生態保育模式之過程。
三十五、公正轉型：在尊重人權及尊嚴勞動的原則下，向所有因綠色轉型及氣候政策受影響的社群及原住民族或部落進行諮詢，並協助產業、社區、勞工、消費者及脆弱群體穩定轉型。
三十六、脆弱群體：指暴露於氣候威脅或因綠色轉型及氣候政策易受影響，難以消弭所受威脅或負面影響之群體。
	第三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溫室氣體：指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氧化亞氮（N2O）、氫氟碳化物（HFCs）、全氟碳化物（PFCs）、六氟化硫（SF6）、三氟化氮（NF3）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者。
二、氣候變遷調適：指人類系統，對實際或預期氣候變遷衝擊或其影響之調整，以緩和因氣候變遷所造成之傷害，或利用其有利之情勢。調適包括預防性及反應性調適、私人和公共調適、自主性與規劃性調適等。
三、溫室氣體排放源（以下簡稱排放源）：指直接或間接排放溫室氣體至大氣中之單元或程序。
四、溫暖化潛勢：指在一段期間內一質量單位之溫室氣體輻射衝擊，相對於相等單位之二氧化碳之係數。
五、溫室氣體排放量（以下簡稱排放量）：指自排放源排出之各種溫室氣體量乘以各該物質溫暖化潛勢所得之合計量，以二氧化碳當量表示。
六、事業：指具有排放源之法人、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之非法人團體、機關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對象。
七、碳匯：指將二氧化碳或其他溫室氣體自排放單元或大氣中持續分離後，吸收或儲存之樹木、森林、土壤、海洋、地層、設施或場所。
八、碳匯量：指將二氧化碳或其他溫室氣體自排放源或大氣中持續移除之數量，扣除於吸收或儲存於碳匯過程中產生之排放量及一定期間後再排放至大氣之數量後，所得到吸收或儲存之二氧化碳當量淨值。
九、減緩：指以人為方式減少排放源溫室氣體排放或增加溫室氣體碳匯。
十、低碳綠色成長：促進產業綠化及節能減碳，並透過低碳能源與綠色技術研發，發展綠能及培育綠色產業，兼顧減緩氣候變遷之綠色經濟發展模式。
十一、排放強度：指排放源別之設施、產品或其他單位用料或產出所排放之二氧化碳當量。
十二、抵換：指事業採行減量措施所產出之減量額度，用以扣減排放源之排放量。
十三、溫室氣體減量先期專案（以下簡稱先期專案）：本法實施前，排放源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以排放源減量且低於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排放強度方式執行，所提出之抵換專案。
十四、確證：指抵換專案經查驗機構審核，確認抵換專案計畫書符合本法相關規定之作業。
十五、溫室氣體排放額度抵換專案（以下簡稱抵換專案）：指為取得抵換用途之排放額度，依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減量方法提出計畫書，其計畫書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及查驗機構確證，且所有設備、材料、項目及行動均直接與減少排放量或增加碳匯量有關的專案。
十六、溫室氣體排放效能標準（以下簡稱效能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排放源別或事業別之設施、產品或其他單位用料或產出，公告容許排放之二氧化碳當量。
十七、總量管制：指在一定期間內，為有效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對公告排放源溫室氣體總容許排放量所作之限制措施。
十八、交易：指進行總量管制時，排放額度於國內外之買賣或交換。
十九、排放額度：指進行總量管制時，允許排放源於一定期間排放二氧化碳當量的額度；此額度得取自政府之核配、拍賣、配售、先期專案、抵換專案、效能標準或交易；一單位之排放額度相當於允許排放一公噸之二氧化碳當量。
二十、階段管制目標：依國家溫室氣體減量推動方案對一定期間內的二氧化碳排放總當量所為之管制總量。
二十一、查證：指排放量數據或溫室氣體減量（含碳匯量）數據，經查驗機構驗證或現場稽核之作業。
二十二、盤查：指彙整、計算及分析排放量或碳匯量之作業。
二十三、登錄：指將經由查驗機構完成查證之排放量、碳匯量、核配量、減量或交易之排放量、拍賣量及配售量等登記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資訊平台之作業。
二十四、核配排放額度（以下簡稱核配額）：指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配排放源於一定期間之直接與間接排放二氧化碳當量的額度。
二十五、配售排放額度（以下簡稱配售額）：中央主管機關有償售予排放源於一定期間內許可之溫室氣體排放量。
二十六、排放源帳戶：由中央主管機關設立用以登錄排放源之排放量、核配額、拍賣額、配售額或抵換排放額度之帳戶。
二十七、碳洩漏：實施溫室氣體管制，可能導致產業外移至其他碳管制較為寬鬆國家，反而增加全球排碳量之情況。
二十八、最佳可行技術：指考量能源、經濟及環境之衝擊後，排放源所採行經評估已商業化排放量最少之技術。
	一、現行條文第三條移列。
二、增訂及刪除本法用詞之定義。
三、本條相關用詞係參考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UNFCCC）、巴黎協定、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遷專家委員會（IPCC）及國際間溫室氣體盤查（inventory）及查證規則與ISO名詞之定義訂定。
四、第二款、第三款、第四款及第五款氣候變遷風險相關定義，係參考IPCC第二工作小組出版之氣候變遷衝擊、調適及脆弱度評估報告。
五、第七款所稱溫室氣體排放源，係參酌UNFCCC之排放源（source）定義：「"Source" means any process or activity which releases a greenhouse gas, an aerosol or a precursor of a greenhouse gas into the atmosphere.」。
六、溫室氣體排放源除直接排放溫室氣體於大氣者外，使用他人供給之電力或熱源間接排放溫室氣體之單元（unit）或程序（process）亦為間接造成溫室氣體排放之排放源。
七、第八款所定溫暖化潛勢，係指在一段期間內一質量單位之溫室氣體輻射衝擊，相對於相等單位之二氧化碳之係數。目前國際間對於各物質之溫暖化潛勢，均採用IPCC最新評估報告資料。
八、第十三款淨零排放（Net zero emissions）定義參酌IPCC《全球暖化1.5°C特別報告》，所指涉溫室氣體種類依本條第一款所列舉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者。
九、第十八款、第十九款、第二十五款及第二十七款所定查驗機構，依第二十條規定，指經中央主管機關或其委託之認證機構所許可之公正團體，得執行溫室氣體數據之查證工作。
十、本條有關「盤查」、「登錄」、「查證」等名詞定義解釋以ISO14064及ISO14065之定義為參考版本。
十一、第二十四款所指階段管制目標係參考英國氣候變遷法（Climate Change Act 2008）中碳預算制度（Carbon Budget）。
十二、配合修正條文第二十七條增訂碳足跡標示制度，新增第三十二款碳足跡定義。
十三、第三十五款明確原住民族或部落於氣候變遷減緩與調適之重要性。

	第五條　國家溫室氣體中長期減量目標及重要措施年度為：
一、溫室氣體中期減量目標為中華民國一百二十四年溫室氣體排放量降為中華民國九十四年溫室氣體排放量百分之五十以下，長期減量目標為中華民國一百三十九年溫室氣體淨零排放。
二、中華民國一百十九年起全面淘汰無碳捕捉燃煤電廠，一百二十九年起全面淘汰燃煤電廠。
三、中華民國一百十九年起禁用四大類一次性塑膠，一百二十九年起全面禁用一次性消費之塑膠製品。
四、中華民國一百十四年起新建築應有能源耗用標準證書，並應裝設太陽能板；中華民國一百二十九年起新建築應為碳中和建築。
五、中華民國一百二十四年起禁止販售新出廠燃油機車。中華民國一百二十九年起禁止販售新出廠燃油汽車。
六、鋼鐵、石化、水泥、電子等高耗能產業應於本款增訂後二年內辦理政策環評，往後每十年辦理一次。
前項第一款至第五款目標，行政院永續會應參酌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與其協議或相關國際公約決議事項及國內外情勢變化，適時調整該目標，並定期每十年檢討之。
	第四條　國家溫室氣體長期減量目標為中華民國一百三十九年溫室氣體排放量降為中華民國九十四年溫室氣體排放量百分之五十以下。
前項目標，中央主管機關應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參酌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與其協議或相關國際公約決議事項及國內情勢變化，適時調整該目標，送行政院核定，並定期檢討之。
	一、現行條文第四條移列。
二、明定國家溫室氣體長期減量目標。氣候變遷造成極端氣候加劇，節能減碳及災害調適日益迫切，全世界已近130國宣示2050淨零碳排，所代表經濟體占全球GDP50%以上，已立法或準備立法的國家有22國。
三、台灣高附加價值產業重要出口地區的歐盟，已於2019年底宣示2050淨零碳排，並預告2023年將課徵碳關稅，美國總統拜登當選後重回巴黎協定，也宣示2050淨零碳排，兩大經濟體的減碳路徑愈發清晰。與台灣競爭的韓國、日本、中國，也相繼宣布2050或2060碳中和，使我國現行2050減碳一半的目標過於落後保守，不利我國產業轉型、能源轉型。
四、總統及台北市長等地方首長已宣示2050淨零碳排目標，然並未將國家目標入法，減碳、調適路徑模糊，相關政策反覆不明，無法產生政策導引作用，致使廠商無法預作準備、及早預先因應氣候變遷風險。我國制定具企圖心且符合國際趨勢之長期減量目標，可帶動各部會及民間擘劃積極減量路徑，落實氣候行動，加速因應氣候變遷危機。
五、第二十六屆聯合國氣候變遷大會（COP26）決議逐步淘汰化石燃料補貼、逐步減少未經碳捕捉燃煤電廠。國際能源署IEA亦設定2030先進經濟體淘汰無碳捕捉燃煤電廠，我國最後兩部超超臨界燃煤機組為2019年林口新3號機、大林新2號機，參考南韓、荷蘭，已將超超臨界燃煤機組使用期限縮短至15年，爰規定2030年全面淘汰無碳捕捉燃煤電廠、2035年全面淘汰燃煤電廠。
六、環保署於2018年規劃2030年全面禁用購物用塑膠袋、免洗餐具、飲料杯、吸管等四種常見一次性塑膠製品。而歐盟決議2021年開始全面禁用一次性塑膠之範圍更大，包括餐具、餐盤、吸管、棉花棒、飲料攪拌棒、氣球桿、保麗龍食物容器、飲料容器及飲料杯。英國計畫2042年成為「無塑」國家，全面停用塑膠袋、寶特瓶、吸管、食物包裝等「可避免使用的塑膠產品」。ＣIEL研究報告指出，2019年用於生產、焚化塑膠所製造的溫室氣體，高達8.6億噸二氧化碳，相當於17座台中火力發電廠全力運轉一整年的排碳量；2030年，塑膠產業一整年的溫室氣體排放將成長到相當於27座中火；2050年，整個塑膠產業造成的溫室氣體會達到56億噸，佔了地球碳排放額度的14%。
七、我國住商部門碳排量占總排放量高達五分之一，主要來自電力使用。國際能源署IEA宣告，2030所有新建築應為零碳建築，2040半數既有建築應改裝為零碳建築。目前英國與德國均規定，所有建築於銷售或出租時，應標示能源耗用標準，德國柏林、美國加州也規定新建築及屋頂翻修既有建築，強制裝設太陽能版。
八、行政院曾於2017年宣示2035年起禁售燃油機車、2040年起禁售燃油汽車，2020年政策轉彎，回頭補助燃油機車，電動機車銷售量逆勢大衰退，顯示減碳及重要措施目標年入法有其必要。明定燃油汽機車退場時間，相關產業及其勞工將有所預期、以及早預作準備。
九、我國交通部門碳排占一成五，燃油機車二氧化碳排放量高達電動機車四倍之多。國際汽車大廠，如Nissan、Honda、Volvo、Ford、賓士等，皆設定2040年前停售燃油車期程，各品牌占臺灣新車銷售量占比已達五成以上。英國、法國、荷蘭、印度等國紛紛宣示禁售燃油車時程，國際能源署IEA亦宣告，2035應停售燃油車。
十、根據國發會公布之2050淨零路徑圖，我國2030年前節能成為減碳關鍵戰略，爰明定高耗能產業定期政策環評，以利整體評估環境衝擊，納入水電總量管制，促進產業升級轉型。

	第六條　行政院永續會及各級政府應於國家因應氣候變遷行動綱領及各重要計畫中，擬訂公正轉型專章，以積極協助受影響之產業、地區、勞工、消費者、原住民族或部落及其他群體順利轉型。
政府應秉持永續發展原則、衡平原則及減量與調適並重原則，確保國土資源永續利用及能源供需穩定，妥適減量、因應氣候變遷之影響，兼顧環境保護、經濟發展、國民健康、人權保障及社會正義。
各級政府應鼓勵創新研發，強化財務機制，充沛經濟活力，開放良性競爭，推動綠色轉型，創造就業機會，提升國家競爭力。
政府應秉持污染者付費原則，逐步將溫室氣體排放之環境、社會外部成本內部化，移除化石燃料補貼，補償及賠償受氣候衝擊之人民。
政府及事業開發行為或氣候行動應依據預警原則，預見嚴重或不可逆風險時，不得以科學不確定性為由，拒絕或延遲採取因應氣候變遷的措施。
	第五條　（第一項、第二項移列）
政府應秉持減緩與調適並重之原則，確保國土資源永續利用及能源供需穩定，妥適減緩及因應氣候變遷之影響，兼顧環境保護、經濟發展及社會正義。
各級政府應鼓勵創新研發，強化財務機制，充沛經濟活力，開放良性競爭，推動低碳綠色成長，創造就業機會，提升國家競爭力。
	一、現行條文第五條第一項、第二項移列。
二、明定本法各項重要氣候治理原則，並完整體現各該原則內容。爰增列永續發展原則、衡平原則、污染者付費原則及預警原則。
三、參酌《憲法增修條文》第十條第二項：「經濟及科學技術發展，應與環境及生態保護兼籌並顧」、《環境基本法》第一條：「為提升環境品質，增進國民健康與福祉，維護環境資源，追求永續發展，以推動環境保護，特制定本法」、第二條第二項：「永續發展係指做到滿足當代需求，同時不損及後代滿足其需要之發展」、第三條：「基於國家長期利益，經濟、科技及社會發展均應兼顧環境保護。但經濟、科技及社會發展對環境有嚴重不良影響或有危害之虞者，應環境保護優先。」歸納出「永續發展原則」與「衡平原則」。
四、《環境基本法》第四條第二項：「環境污染者、破壞者應對其所造成之環境危害或環境風險負責。」確立污染者付費原則。碳費、碳稅隨電費徵收或能源價格合理化等因應氣候變遷之經濟誘因手段，恐增加家庭能源成本負擔，故補償措施包括降低所得稅或均分全民等措施在內，以減緩轉型衝擊，達成公正轉型。
五、《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要求締約國採取預防措施，預測、防止或儘量減少引起氣候變遷的原因，並緩解其不利影響。我國《環境基本法》第六條要求事業應自規劃階段納入環境保護理念；第十七條第一項亦要求政府在維護自然社會與人文環境時，必須採取必要措施或限制人為活動或使用；第十八條要求各級政府積極確保生物多樣性，並加強水資源保育、水土保持等工作。
六、第一項明確原住民族或部落於氣候變遷減緩與調適之重要性。
七、第二項參酌《環境基本法》第一條：「為提升環境品質，增進國民健康與福祉，維護環境資源，追求永續發展，以推動環境保護，特制定本法」。環境、健康相互依存，氣候變遷帶來的極端氣候，對環境、生態及人民健康均會產生影響，故增加「國民健康」。
八、根據牛津馬丁未來食物計劃（Oxford Martin Programme on the Future of Food）領銜的一項研究預測模型顯示，若全球在2005/2007年至2050年期間遵循全球膳食指南來適度減少紅肉攝取，甚至轉向全蔬食，不僅能減少29-70%的食物相關溫室氣體排放量，相當於減少33~80億公噸二氧化碳當量（GtCO2e），並貢獻2,340-5,700億美元的環境效益，還能降低全球死亡率6-10%，節省7,350億至1兆670億美元的醫療成本。

	第七條　為因應氣候變遷，政府相關法律及法規命令之制定，政策規劃管理，包括國土計畫、都市計畫、自然資源管理、環境影響評估等應遵循下列原則與事項：
一、參酌國內外最新氣候變遷科學研究與分析推估，進行氣候變遷衝擊影響評估及可行因應作為。
二、為確保國家能源安全，應擬定逐步淘汰化石燃料之中長期策略，訂定節能及再生能源中長期目標，逐步落實無煤及非核家園願景。
三、秉持污染者付費之環境正義原則，溫室氣體排放額度之核配應逐步從免費核配到配售方式規劃。
四、依二氧化碳當量，推動進口化石燃料之稅費機制，以因應氣候變遷，並落實中立原則，促進社會公益。
五、積極協助傳統產業節能減碳或轉型，發展綠色技術與綠色產業，創造新的就業機會與綠色經濟體制，並推動國家基礎建設之低碳綠色成長方案。
六、提高資源與能源使用效率，促進資源循環使用以減少環境污染及溫室氣體排放。
七、推動低碳飲食，選擇在地農產品、蔬食，減少剩食，增進國民健康及糧食安全。
八、各項國家重大建設及重大政策計畫，應考量氣候變遷減緩及調適，並進行氣候變遷影響評估。
九、有利於達成本法第五條第一項溫室氣體中長期減量目標、第十二條各階段管制目標，秉持減量與調適並重，以緩解氣候變遷衝擊並提升韌性。
	第五條　（第三項移列）
為因應氣候變遷，政府相關法律與政策之規劃管理原則如下：
一、為確保國家能源安全，應擬定逐步降低化石燃料依賴之中長期策略，訂定再生能源中長期目標，逐步落實非核家園願景。
二、秉持使用者付費之環境正義原則，溫室氣體排放額度之核配應逐步從免費核配到配售方式規劃。
三、依二氧化碳當量，推動進口化石燃料之稅費機制，以因應氣候變遷，並落實中立原則，促進社會公益。
四、積極協助傳統產業節能減碳或轉型，發展綠色技術與綠色產業，創造新的就業機會與綠色經濟體制，並推動國家基礎建設之低碳綠色成長方案。
五、提高資源與能源使用效率，促進資源循環使用以減少環境污染及溫室氣體排放。
	一、明定本法與相關法領域、政策規劃制定的關係。
二、第一款的國內外最新氣候變遷科學研究及分析推估，包括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遷專家委員會（IPCC）、國際能源署（IEA）、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等國際間具有廣泛共識的氣候科學動見，以及依循本法進行之氣候科學評估。
三、IEA已敘明節能的減碳貢獻度最大（佔37%），甚至高於再生能源（佔32%），是減碳的第一能源（first fuel），第二款規定政府應提出節能中長期目標。
四、增列第七款，IPCC《氣候變遷與土地特別報告》（2022）指出，若能促進多蔬果、少肉食的飲食習慣，到2050年的溫室氣體減緩潛力估計為7~80億公噸二氧化碳當量（GtCO2e），主要原因是動物飼養量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亦減少，閒置土地增加也提高土壤碳固存能力。新出爐的IPCC第六次評估報告的第三冊《氣候變遷的減緩》報告中亦再次提倡飲食轉型。故第三項政府之法律與政策規劃原則新增第七款「推動低碳飲食，選擇在地農產品、蔬食，減少剩食，增進國民健康及糧食安全。」
五、原第七款移列至第八款，並增加「減緩」二字，以符合減量與調適並重原則。
六、第九款明定政府氣候治理應能有利達成本法所設定的氣候目標。

	第八條　依據本法授權制定之法規命令，以及中長期減量目標、各階段管制目標、溫室氣體減量及氣候變遷調適相關推動方案、執行計畫及改善計畫，主管機關應遵循下列原則與事項：
一、氣候變遷之情境分析及推估應依據國內外最新氣候變遷科學研究，並定期檢討；其內容應包含氣候變遷調適、災害風險降低及永續發展目標。
二、應履行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之共同但具差異之國際責任，同時兼顧我國環境、經濟、社會及人權之永續發展，善盡自身最大努力之貢獻。
三、積極採取預警措施，進行預測、避免或減少引起氣候變遷之肇因，並緩解其不利影響。
四、積極加強國際合作，以維護產業發展之國際競爭力。
五、積極發展國內溫室氣體減量及氣候變遷調適之技術。
依本法授權制定之法規命令、溫室氣體減量及氣候變遷調適相關推動方案、執行計畫及改善計畫，應達成本法第五條第一項溫室氣體中長期減量目標及第十二條各階段管制目標，秉持減量與調適並重，以緩解氣候變遷衝擊並提升韌性。
	第六條　溫室氣體管理相關方案或計畫，其基本原則如下：
一、國家減量目標及期程之訂定，應履行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之共同但具差異之國際責任，同時兼顧我國環境、經濟、社會及人權之永續發展。
二、部門別階段管制目標之訂定，應考量成本效益，並確保儘可能以最低成本達到溫室氣體減量成效。
三、積極採取預防措施，進行預測、避免或減少引起氣候變遷之肇因，並緩解其不利影響。
四、積極加強國際合作，以維護產業發展之國際競爭力。
	一、明定本法規範下制定相關法規命令、中長期減量及各階段管制目標，及相關方案及計畫的原則與標準。
二、第一款的國內外最新氣候變遷科學研究及分析推估，包括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遷專家委員會（IPCC）、國際能源署（IEA）、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等國際間具有廣泛共識的氣候科學動見，以及依循本法進行之氣候科學評估。
三、增修第二款，「巴黎協定」下對於共同但具差異之國際責任之解釋，即須善盡自身最大努力之貢獻。
四、修正第三款，「預防」措施改為「預警」措施，對應本法第六條預警原則。
五、增訂第二項，明定相關法規命令、減量及調適方案及計畫，應達成中長期及各階段減量目標，並兼顧減緩與調適並重原則。

	第九條　中央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委託專責機構，辦理有關氣候變遷、溫室氣體減量與氣候變遷調適之調查、查證、輔導、訓練及研究事宜。
	第七條　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委託專責機構，辦理有關氣候變遷與溫室氣體減量之調查、查證、輔導、訓練及研究事宜。
	現行條文第七條移列。

	第二章　政府機關權責
	第二章　政府機關權責
	章名未修正。

	第十條　永續會統籌、協調中央主管機關與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研議及檢討溫室氣體減量與氣候變遷調適之分工、整合、推動及成果彙整相關事宜。
中央主管機關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推動、實施溫室氣體減量、氣候變遷調適之事項，應按以下權責劃分：
一、行政院主計總處：編製綠色國民所得帳、審定淨零碳排預算編列。
二、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公共工程減碳及調適、公共工程全生命週期管理、落實綠色採購、推動公共工程生態檢核、督導再生能源工程招標、強化工程韌性及災後快速復建。
三、國家發展委員會：溫室氣體減量及氣候變遷調適對整體經濟與社會之衝擊評估及因應策略、針對國家發展政策進行低碳及韌性評估。
四、經濟部：再生能源盤查、再生能源及能源科技發展、能資源節約及使用效率提昇推動、用水用電零成長及水電總量管制推動、儲能系統及防災型智慧電網推動、電力排放係數降低、水資源管理及氣候變遷調適、高耗能產業政策環評推動、工商部門溫室氣體減量、國營事業土地生態活化、國際碳邊境稅談判協商及企業輔導。
五、交通部：大氣及氣候科學分析與推估、氣候服務及其產業推動、推動低（零）碳能源運具使用及其產業發展、低（零）碳能源運具基礎建設布建、低（零）碳運輸管理、低（零）碳大眾運輸系統發展、基礎維生設施及運輸渠道氣候變遷調適。
六、內政部：國土規劃調查、國土規劃使用管理之減量及調適、國有地生態活化、建築物能源耗用標準證書及低（零）碳建築物之標準制定與推動、建築物及設施氣候變遷調適、濕地零淨損失推動、濕地碳匯功能強化及其產業推動、易成孤島地區防救災整備及應變之整合協調。
七、環境保護署：資源及廢棄物回收處理及再利用、溫室氣體總量管制交易制度、碳足跡標示、使用及管理推動、綠色稅費及國際合作減量機制之推動、國際溫室氣體相關公約法律之研析及國際會議之參與。
八、海洋委員會：海洋規劃調查、海洋資源管理、海洋保育、瀕危海洋物種復育、海洋碳匯功能強化及其產業推動、海洋氣候變遷調適。
九、農業委員會：農業國土規劃、自然生態系及生物多樣性保育、復育及碳匯功能強化及其產業推動、森林資源管理及保育、瀕危陸地物種復育、糧食安全確保、低碳蔬食轉型推動、友善禽畜飼養推動、農業生產溫室氣體減量及其產業推動、農林漁牧低碳循環生產、農產品碳足跡標示推動、逐年淘汰漁業用油補貼、農業生產及生物多樣性氣候變遷調適、農地綠電衝突協調。
十、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族地區減量及調適、原住民族公正轉型、再生能源、碳匯、礦權與原住民土地重疊協調、易成孤島原住民族地區防救災整備及應變。
十一、科技部：災防應變調適推估、溫室氣體減量及氣候變遷調適科技之研發與推動。
十二、教育部：環境教育之氣候變遷相關議題推動、各級學校推動校園溫室氣體減量及氣候變遷調適工作之督導。
十三、衛生福利部：氣候變遷對人體身心健康影響之因應、醫療衛生及防疫系統強化、因應氣候變遷之健康風險管理、因應氣候變遷之國民健康權及弱勢社會福利保障。
十四、勞動部：因應氣候變遷兼顧公正轉型之勞工就業安全保障、綠領工作之培訓與輔導。
十五、財政部：溫室氣體減量財稅制度推動、氣候變遷影響國家財政風險管理。
十六、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綠色金融及普惠金融、企業碳揭露與環境社會治理（ESG）報告機制、溫室氣體減量之金融誘因機制、因應氣候變遷之金融風險管理、氣候變遷保險制度及其產業發展。
十七、外交部：積極參與氣候變遷國際合作交流、國際氣候變遷資訊蒐集分析、我國氣候變遷行動成果推廣。
十八、文化部：文化內容減碳及調適、文化內容綠能衝突、社區培力及社區總體營造結合公民電廠協調推動。
中央主管機關於執行本法業務期間，若有新設或調整溫室氣體減量及氣候變遷調適事項之需求，應會商永續會，協調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分工、整合。
	
	一、本條新增。
二、修正第二項第四款，依IEA科學評估，節能為減碳貢獻度最大的第一能源（first fuel），強化經濟部推動節能及能源效率提升之權責。再生能源又為僅次於節能，減碳貢獻度第二之能源，故強化儲能、防災型智慧電網之配套措施。
三、水、電為高耗能產業主要能源，為配合綠色轉型及能源效率提升，經濟部應推動用水用電零成長及總量管制。
四、修正第二項第六款、第十款，因應氣候危機已成進行式，防救災整備應超前部署，由內政部整合協調易成孤島地區防救災整備及應；原住民族地區及土地與災害高風險地區高度重疊，原住民族委員會應積極配合推動。
五、甲烷的溫室效應約為二氧化碳的80倍。聯合國環境署（UNEP）2021年報告指出，減少甲烷排放是最快速有效且經濟的減緩措施，有助於控制地球溫度上升不超過1.5度。來自農業部門的畜禽糞便和牛、羊等反芻動物腸道發酵之甲烷，占全球人為排放甲烷的32%，透過畜牧業減排是不可忽視的淨零排放策略。
六、全球糧食系統在2007-2016年間約貢獻21%至37%的溫室氣體排放，其中9%至14%源於農場內部（如反芻動物產生的甲烷），5%至14%源於農業土地使用所致，包括砍伐森林及泥炭地退化，而5%至10%源於農場外食品供應鏈相關排放。
七、第二項第九款新增「低碳蔬食轉型」、「友善畜禽飼養」，此兩項措施均有助於減少碳足跡，降低農業部門排放量及確保糧食安全。
八、修正第三項，由永續會協調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分工、整合，與永續會權責相符。

	第十一條　永續會為推動國家溫室氣體減量及氣候變遷調適政策，應符合第五條規定，並依我國經濟、能源、環境狀況，參酌國際現況、科學研究基礎及前條分工事宜，會商中央主管機關與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國家因應氣候變遷行動綱領（以下簡稱行動綱領），每五年檢討之。
	第八條　行政院應邀集中央有關機關、民間團體及專家學者，研訂及檢討溫室氣體減量、氣候變遷調適之分工、整合、推動及成果彙整相關事宜。
中央有關機關應推動溫室氣體減量、氣候變遷調適之事項如下：
一、再生能源及能源科技發展。
二、能源使用效率提昇及能源節約。
三、工業部門溫室氣體減量。
四、運輸管理、大眾運輸系統發展及其他運輸部門溫室氣體減量。
五、低碳能源運具使用。
六、建築溫室氣體減量管理。
七、廢棄物回收處理及再利用。
八、森林資源管理、生物多樣性保育及碳吸收功能強化。
九、農業溫室氣體減量管理及糧食安全確保。
十、綠色金融及溫室氣體減量之誘因機制。
十一、溫室氣體減量對整體經濟衝擊評估及因應規劃。
十二、溫室氣體總量管制、抵換、拍賣、配售、交易制度之建立及國際合作減量機制之推動。
十三、溫室氣體減量科技之研發及推動。
十四、國際溫室氣體相關公約法律之研析及國際會議之參與。
十五、氣候變遷調適相關事宜之研擬及推動。
十六、氣候變遷調適及溫室氣體減量之教育宣導。
十七、其他氣候變遷調適及溫室氣體減量事項。
第九條　（第一項移列）
中央主管機關為推動國家溫室氣體減量政策，應依我國經濟、能源、環境狀況，參酌國際現況及前條第一項分工事宜，擬訂國家因應氣候變遷行動綱領（以下簡稱行動綱領）及溫室氣體減量推動方案（以下簡稱推動方案），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實施。
	一、刪除現行條文第八條。
二、現行條文第九條第一項移列。
三、國家因應氣候變遷行動綱領作為溫室氣體減量及氣候變遷調適之推動原則，應涵蓋氣候政策之基礎概念，惟仍應參酌國內外情勢及發展，由永續會於必要時啟動檢討。

	第十二條　階段管制目標以五年為一階段，中央主管機關應邀集專業技術小組，每五年更新管制目標之作業方式。
各階段管制目標應依前項作業方式，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於下一階段排放期開始前一年提出草案，經聽證程序後送永續會核定。聽證程序應邀請利害關係人出席，並考慮脆弱群體之因應調適，以符合公正轉型原則。
	第十一條　階段管制目標以五年為一階段，其目標及管制方式之準則，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邀集學者、專家及民間團體組成諮詢委員會定之。
各階段管制目標應依前項之訂定準則，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並經召開公聽會程序後，送行政院核定。
各階段管制目標，除第一階段外，應於下一階段排放期開始前二年提出。
	一、現行條文第十一條移列。
二、階段管制目標係參酌英國氣候變遷法第三條、第四條、第五條之規定。
三、刪除目標及管制方式之準則，改由第一項專業技術小組訂定各階段管制目標之作業方式，以回應國際間最新減量趨勢及工作方法。專家技術小組之組成應邀請溫室氣體減量各領域之學者、專家及民間團體代表，其代表應至少涵蓋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及減量技術等專業。
四、各階段管制目標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經聽證程序釐清爭點及資料內容以強化公眾參與及討論，送行政院永續會核定。

	第十三條　前條階段管制目標之執行，應依下列狀況之變遷，並經永續會同意後，依前條第二項之程序為必要之調整：
一、氣候變遷科學知識與相關科技。
二、經濟與產業發展現況。
三、財政與社會現況。
四、能源政策。
五、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與其協議或相關國際公約決議事項。
	第十二條　（第二項移列）
各階段管制目標核定後，中央主管機關應彙整各部門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階段管制目標執行狀況，每年定期向行政院報告。
前項階段管制目標之執行，應依下列狀況之變遷，並經行政院同意後，為必要之調整：
一、氣候變遷科學知識與相關科技。
二、經濟與產業發展現況。
三、財政與社會現況。
四、能源政策。
五、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與其協議或相關國際公約決議事項。
	一、現行條文第十二條第二項移列。
二、刪除現行條文第一項。
三、為避免國家階段管制目標因外在因素而有調整之必要時過於僵化，參酌英國氣候變遷法第六條之內容，爰於本條規定階段性管制目標之調整機制與程序。
四、為確認階段管制目標執行狀況，中央主管機關得進行現場調查及模擬實驗。

	第十四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依第十一條行動綱領，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經召開公聽會程序後，擬訂溫室氣體減量推動方案（以下簡稱減量推動方案）及國家氣候變遷調適推動方案（以下簡稱調適推動方案），報請永續會核定後實施。
推動方案之擬訂及相關政策實施應公開透明，納入專家、公眾與脆弱群體在內之利害關係人參與，其相關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訂定之。
推動方案應於各階段管制目標核定後三個月內，完成擬訂並送交永續會。
	第九條　（第一項移列）
中央主管機關為推動國家溫室氣體減量政策，應依我國經濟、能源、環境狀況，參酌國際現況及前條第一項分工事宜，擬訂國家因應氣候變遷行動綱領（以下簡稱行動綱領）及溫室氣體減量推動方案（以下簡稱推動方案），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實施。
	一、現行條文第九條第一項移列。
二、為落實減量及調適並重，中央主管機關每五年提出之推動方案應包括「溫室氣體減量推動方案」及「氣候變遷調適推動方案」。
三、為避免疊床架屋，各部門之溫室氣體減量及氣候變遷調適行動計畫於推動方案闡述，中央主管機關應會同第十條所列舉之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確實分工，共同完成五年一期之推動方案。

	第十五條　中央主管機關與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依減量推動方案及調適推動方案實施，並將其各自之執行狀況、分析與檢討，每年編寫氣候行動年度成果報告（以下簡稱年度成果報告）報請永續會核定。
未能達成各階段管制目標或調適目標者，永續會得命中央主管機關與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於三個月內提報改善計畫予永續會核定。
改善計畫應蒐集學者專家、民間團體及公眾意見，作為檢討修正參考。
	第十條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視產業調整及能源供需，定期檢討修正前條行動方案，且應每年編寫執行排放管制成果報告，未能達成排放管制目標者，應提出改善計畫。
前項行動方案之實施、訂修、改善計畫及排放管制成果報告，應提報行政院核定。
	一、現行條文第十條移列。
二、國家能源、產業、運輸及住商政策影響溫室氣體排放甚鉅，氣候變遷衝擊對台灣環境、經濟與社會造成風險甚高，中央主管機關應每年檢討推動方案執行情況，並撰寫年度成果報告，以作為下年度執行計畫之參考。
三、行政院永續會得要求中央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未能如期達成目標者提出改善計畫。

	第十六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定期統計全國排放量，建立國家溫室氣體排放清冊。
為回應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及相關國際氣候政策檢討期程，中央主管機關應編撰氣候變遷國家報告，報請永續會核定後對外公開。
	第十三條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進行排放量之調查、統計及氣候變遷調適策略之研議，並將調查、統計及調適成果每年定期提送中央主管機關。
中央主管機關應進行氣候變遷衝擊評估、定期統計全國排放量，建立國家溫室氣體排放清冊；並每三年編撰溫室氣體國家報告，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對外公開。
第十四條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輔導事業進行排放源排放量之盤查、查證、登錄、減量及參與國內或國際合作執行抵換專案。
	一、現行條文第十三條移列。
二、刪除現行條文第十四條。
三、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輔導事業進行排放源排放量之盤查、查證、登錄、減量及參與國際合作減量，爰為第一項規定。另國際間已有IPCC公布之「溫室氣體統計準則」，目前多數國家皆採取此準則，可作為我國訂定排放量統計準則之參考。
四、國家因應氣候變遷之作為乃國際合作共同減量及氣候變遷調適之基礎，爰於第二項新增中央主管機關應定期編撰中英文國家報告，於經行政院核定後對外公開，作為台灣響應全球氣候行動盤點之基礎。

	第十七條　直轄市、縣（市）應設置氣候變遷專責單位，其任務如下：
一、依永續會核定之溫室氣體減量推動方案，擬定溫室氣體減量執行計畫。
二、依永續會核定之氣候變遷調適推動方案，擬定氣候變遷調適執行計畫。
三、跨局處因應氣候變遷事務之協調整合及推動。
四、依直轄市、縣（市）之一百三十九年淨零碳排目標，定期審議溫室氣體減量計畫以及氣候變遷調適之執行成果。
五、因應氣候變遷相關資源之分配。
直轄市、縣（市）氣候變遷專責單位置召集人一人、副召集人一人或二人，分別由直轄市、縣（市）正副首長兼任；委員若干人，由直轄市、縣（市）長就有關機關、單位首長及專家、學者、民間團體派兼或聘兼之。
直轄市、縣（市）得依業務需求，組成專案小組，協調整合及研議特定專案，執行交付之任務。
	第十五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依行政院核定之推動方案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之行動方案，訂修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後核定。
	一、現行條文第十五條移列。
二、搭配中央主管機關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提出的減量及調適行動定名為推動方案，地方主管機關提出之行動定名為「執行計畫」。
三、氣候變遷造成的影響及衝擊，各級政府機關因應氣候變遷之對策應由下而上、因地制宜，地方政府須提出「溫室氣體減量執行計畫」及「氣候變遷調適執行計畫」。

	第三章　減量對策
	第三章　減量對策
	章名未修正。

	第十八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於各階段管制目標訂定前二年發布溫室氣體減量評估報告，作為溫室氣體減量推動方案之基礎，報請行政院永續會核定，其內容至少應包括以下事項：
一、溫室氣體減量政策的綜合風險及不確定性評估。
二、溫室氣體減量所涉社會、經濟及倫理之概念與方法。
三、溫室氣體減量與永續發展之衡平、競合。
四、歷年溫室氣體盤查、排放之趨勢及驅動原因。
五、長期減量路徑及情境。
六、能源系統減量路徑及情境。
七、運輸減量路徑及情境。
八、建築減量路徑及情境。
九、工業減量路徑及情境。
十、住商減量路徑及情境。
十一、農業、森林及其他土地使用減量路徑及情境。
十二、人類居所、基礎建設及空間規劃減量路徑及情境。
十三、跨部門減量路徑及情境。
十四、國際合作減量機制之評估。
十五、中央及地方溫室氣體減量治理制度之評估。
十六、跨領域投資及溫室氣體減量財務評估。
十七、產業衝擊評估。
十八、輔導產業綠色轉型與公正轉型因應計畫。
	
	一、本條新增。
二、明定中央主管機關應定期發布評估報告作為減量基礎。
三、本條評估報告應包括事項係參考IPCC第三工作小組「氣候變遷減緩評估報告」之各章主題。

	第十九條　溫室氣體減量推動方案之擬訂，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視各階段管制目標及第十條分工事宜，具體規範推動期程、推動策略、預期效益及管考機制、對前一階段實施之檢討修正等項目，並納入聯合國及國際氣候協議建議之國家氣候行動應具備元素。
	第九條　（第二項移列）
前項行動綱領應每五年檢討一次；推動方案應包括階段管制目標、推動期程、推動策略、預期效益及管考機制等項目。
國家能源、製造、運輸、住商及農業等各部門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依前項推動方案，訂定所屬部門溫室氣體排放管制行動方案（以下簡稱行動方案），其內容包括該部門溫室氣體排放管制目標、期程及具經濟誘因之措施。
	一、現行條文第九條第二項移列。
二、刪除現行條文第三項。
三、聯合國於2015年通過巴黎協定，要求締約方每五年提出國家自定貢獻（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 NDCs），應包含減緩、調適、技術、資金、能力建構及透明度等六元素。為回應國際間氣候變遷行動趨勢，本條後段新增減量推動方案應納入相關元素。

	第二十條　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排放源，應每年進行排放量盤查，於規定期限前登錄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資訊平台所開立之排放源帳戶，其排放量清冊及相關資料應每三年內經查驗機構查證。
前項查驗機構之資格、申請認證、許可及管理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查驗機構許可之申請條件、審查程序、核發、撤銷、廢止；查證人員之資格、訓練、取得合格證書、撤銷、廢止；中央主管機關委託或停止委託認證機構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管理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排放源之盤查、登錄內容、頻率、查證方式、帳戶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管理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六條　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排放源，應每年進行排放量盤查，並於規定期限前登錄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資訊平台所開立之排放源帳戶，其排放量清冊及相關資料應每三年內經查驗機構查證。
前項查驗機構須為國際認可之查驗機構或其在國內開設之分支機構，應向中央主管機關或其委託之認證機構申請認證並取得許可後，始得辦理本法所定確證及查證事宜。查驗機構許可之申請條件、審查程序、核發、撤銷、廢止；查證人員之資格、訓練、取得合格證書、撤銷、廢止；中央主管機關委託或停止委託認證機構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管理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排放源之盤查、登錄內容、頻率、查證方式、帳戶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管理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一、現行條文第十六條移列。
二、明定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排放源，應每年進行排放量盤查及登錄，其排放量清冊及相關資料應每三年內經查驗機構查證，排放源除揭露溫室氣體排放資訊，爰為第一項規定。
三、第一項公告之排放源得依產業溫室氣體排放量、能源消耗或產量規模等，分批公告之。
四、為與國際接軌，並達到分層管理之目的，參考國際排放交易（International emission trading）以及ISO 14064/65認驗證機制設計我國查驗機關、查證人員管理及制度，爰為第二項規定。
五、第三項規定授權中央主管機關就第一項規定訂定排放源之盤查、登錄之範疇、內容、頻率、查證方式、帳戶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管理辦法。

	第二十一條　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排放源，應每年提出溫室氣體減量計畫，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中央主管機關應公布前項排放源之溫室氣體減量計畫。
	
	一、本條新增。
二、為促進溫室氣體之排放源積極參與氣候變遷減緩，除進行排放量盤查、登錄、查驗及查證外，亦應提出每年度之溫室氣體減量計畫。

	第二十二條　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器具、設備、製程或廠場排放溫室氣體者，應符合效能標準。
車輛之製造、輸入、販賣、使用及建築之規劃、設計、施工、構造、設備，應符合中央主管機關所定效能標準。
第一項、第二項效能標準、其查驗或檢查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七條　中央主管機關為獎勵經公告之排放源，在被納入總量管制前進行溫室氣體減量，得針對排放源訂定效能標準。
前項效能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針對排放源之設施、產品或其他單位用料、產出、消耗之溫室氣體排放量定之，並定期檢討。
	一、條次變更。
二、為因應國際加速減碳趨勢，強化我國溫室氣體減量作為，明定經公告之製程、設備或器具，排放溫室氣體應符合效能標準，並刪除納入總量管制前，以效能標準獎勵排放源減少排放量之規定。
三、增訂第二項、第三項，明定燃料、車輛及建築應符合中央主管機關鎖定效能標準，以強化溫室氣體減量，達成淨零排放目標。
四、現行第二項移列第三項，，新增授權規定，並將會同修正為會商。

	第二十三條　事業新設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排放源，應採最佳可行技術並進行增量抵換。
前項溫室氣體最佳可行技術、審查原則、增量抵換比率、期程、抵換來源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一、本條新增。
二、為降低新設排放源排放溫室氣體對氣候變遷造成之衝擊，爰於第一項明定事業採最佳可行技術，並要求其取得扣減溫室氣體增量之排放量。
三、第二項增訂中央主管機關訂定辦法之授權依據。

	第二十四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參酌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與其協議或相關國際公約決議事項，因應國際溫室氣體減量規定，實施溫室氣體總量管制及排放交易制度，此制度須能有效達成該公約下抑制全球升溫一點五度之目標。
總量管制應於實施排放量盤查、查證、登錄制度，並建立核配額、抵換、拍賣、配售及交易制度後，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報請行政院核定公告實施之。
	第十八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參酌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與其協議或相關國際公約決議事項，因應國際溫室氣體減量規定，實施溫室氣體總量管制及排放交易制度。
總量管制應於實施排放量盤查、查證、登錄制度，並建立核配額、抵換、拍賣、配售及交易制度後，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報請行政院核定公告實施之。
	一、條次變更。
二、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修正為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以符合地球氣候系統實已邁入長期變遷之狀態。

	第二十五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公告納入總量管制之排放源，分階段訂定排放總量目標，於總量管制時應考量各行業之貿易強度、總量管制成本等因素，以避免碳洩漏影響全球減碳及國家整體競爭力之原則，將各階段排放總量所對應排放源之排放額度，以免費核配、拍賣或配售方式，核配其事業。該核配額中屬配售額之比例應於階段管制目標內明定，並應分階段增加至百分之百。
前項配售額之比例，得依進口化石燃料之稅費機制之施行情形酌予扣減比例。
中央主管機關於核配予公用事業之核配額，應扣除其提供排放源能源消費所產生之間接排放二氧化碳當量之額度。
中央主管機關得保留部分核配額、核配一定規模以上新設或變更之排放源所屬事業，並命該排放源採行最佳可行技術。
排放源關廠、歇業或解散，其核配額不得轉讓，應由中央主管機關收回註銷。排放源停工或停業時，中央主管機關應管控其核配額，必要時得收回之。
第一項事業核配額、核配方式、條件、程序、拍賣或配售方法、核配額之撤銷、廢止與第四項保留核配額、一定規模、應採行最佳可行技術及前項排放源停工、停業、復工、復業之程序、各行業碳洩漏對國家整體競爭力影響等之認定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十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公告納入總量管制之排放源，分階段訂定排放總量目標，於總量管制時應考量各行業之貿易強度、總量管制成本等因素，以避免碳洩漏影響全球減碳及國家整體競爭力之原則，將各階段排放總量所對應排放源之排放額度，以免費核配、拍賣或配售方式，核配其事業。該核配額中屬配售額之比例應於階段管制目標內明定，並應分階段增加至百分之百。
前項配售額之比例，得依進口化石燃料之稅費機制之施行情形酌予扣減比例。
中央主管機關於核配予公用事業之核配額，應扣除其提供排放源能源消費所產生之間接排放二氧化碳當量之額度。
中央主管機關得保留部分核配額、核配一定規模以上新設或變更之排放源所屬事業，並命該排放源採行最佳可行技術。
排放源關廠、歇業或解散，其核配額不得轉讓，應由中央主管機關收回註銷。排放源停工或停業時，中央主管機關應管控其核配額，必要時得收回之。
第一項事業核配額、核配方式、條件、程序、拍賣或配售方法、核配額之撤銷、廢止與第四項保留核配額、一定規模、應採行最佳可行技術及前項排放源停工、停業、復工、復業之程序、各行業碳洩漏對國家整體競爭力影響等之認定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條次變更。

	第二十六條　取得核配額之事業，在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一定期間之排放量，不得超過中央主管機關規定移轉期限日內其帳戶中已登錄可供該期間扣減之排放額度。
事業排放量超過其核配額度之數量（以下簡稱超額量），得於規定移轉期限日前，以執行先期專案、抵換專案、符合效能標準獎勵、交易或其他方式，取得之排放額度，登錄於其帳戶，以供扣減抵銷其超額量；移轉期限日前，帳戶中原已登錄用以扣減抵銷其超額量之剩餘量，在未經查證前不得用以交易。
前項抵換專案及交易取得之排放額度，應以來自國內為優先。
中央主管機關應參酌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與其協議或相關國際公約決議事項、能源效率提升、國內排放額度取得及長期減量目標達成等要素，得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訂定國外排放額度開放認可準則。事業用以扣減抵銷其超額量之國外排放額度應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且不得超過核配額十分之一。
國外抵換專案之查驗機構，應為國際氣候變遷公約相關機制認可，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
第一項帳戶之管理、排放額度之登錄、扣減及第二項、第四項交易對象、方式、手續費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金融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十一條　取得核配額之事業，在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一定期間之排放量，不得超過中央主管機關規定移轉期限日內其帳戶中已登錄可供該期間扣減之排放額度。
事業排放量超過其核配額度之數量（以下簡稱超額量），得於規定移轉期限日前，以執行先期專案、抵換專案、符合效能標準獎勵、交易或其他方式，取得之排放額度，登錄於其帳戶，以供扣減抵銷其超額量；移轉期限日前，帳戶中原已登錄用以扣減抵銷其超額量之剩餘量，在未經查證前不得用以交易。
前項抵換專案及交易取得之排放額度，應以來自國內為優先。
中央主管機關應參酌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與其協議或相關國際公約決議事項、能源效率提升、國內排放額度取得及長期減量目標達成等要素，得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國外排放額度開放認可準則。事業用以扣減抵銷其超額量之國外排放額度應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且不得超過核配額十分之一。
國外抵換專案之查驗機構，應為國際氣候變化公約相關機制認可，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
第一項帳戶之管理、排放額度之登錄、扣減及第二項、第四項交易對象、方式、手續費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金融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十二條　執行抵換專案者，經查驗機構查證其達成之溫室氣體減量（含碳匯量）後，得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取得排放額度。
中央主管機關應針對經執行抵換專案、先期專案、符合效能標準獎勵及非總量管制公告之排放源自願減量取得排放額度者，於資訊平台帳戶登錄其排放額度、使用條件及使用期限。
前二項抵換專案、先期專案、符合效能標準獎勵及非總量管制公告之排放源自願減量之內容要項、申請方式、專案成立條件、計畫書審查與核准、減量換算排放額度方式、查證作業、排放額度使用條件及使用期限、排放額度抵換總量管制排放額度之比例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一、條次變更。
二、刪除現行條文第二十二條。

	第二十七條　事業製造、輸入或販賣產品，得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標示碳足跡。但經中央主管機關依種類、規模公告之產品，應於指定期限取得，並於產品之容器、外包裝或其他指定位置標示。
為提供消費者選購參考，促進綠色消費行為，中央主管機關應以碳排放量高、消費量高且市場能見度高之民生消費產品為優先公告碳足跡標籤對象，擬定篩選原則，選定優先公告項目，並逐年擴大公告範圍。相關碳足跡資訊應於碳足跡資訊網揭露之。
碳足跡之核算、標示、使用及管理，應符合中央主管機關規定。
第一項及第二項碳足跡申請、應檢具文件、核算、方法、分級、標準、標示、查驗、審查、查核、使用、管理、獎勵、展延、核（換）發、撤銷、廢止、公告篩選原則、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一、本條新增。
二、因應全球減碳趨勢，第一項增訂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產品，應於指定期限取得並標示碳足跡。
三、第二項增訂優先公告對象之評選方向，應以碳排放量高、民眾經常使用之民生消費產品類別、市場能見度為優先，並逐年擴大範圍，以促發消費者減碳意識、增加購買意願，並促進商業良性競爭，最終達成實質溫室氣體減量與形成綠色供應鏈之成效。
四、第三項增訂碳足跡之核算、標示、使用及管理應符合中央主管機關規定。
五、第四項增訂中央主管機關訂定申請、審查、查驗、管理等相關之授權規定。其查驗作業，依修正條文第二十條第二項規定，應由查驗機構辦理。

	第二十八條　為將溫室氣體排放所造成之環境及社會成本內部化，落實污染者付費原則，促進溫室氣體減量，保障脆弱群體公正轉型，達成國家長期減碳目標，中央主管機關應針對排放溫室氣體之排放源，徵收溫室氣體排放費、溫室氣體排放稅。
前項溫室氣體排放費之費率，起始徵收費率不得低於每噸三百元。溫室氣體排放費應於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前開徵，並於中華民國一百十五年前停徵，悉數繳納至氣候變遷基金。
溫室氣體排放稅應於中華民國一百十五年前開徵，起始徵收稅率不得低於每噸六百元，應逐年調升百分之二十，並接軌碳交易機制，部分收入得繳納至氣候變遷基金，逐步整併溫室氣體排放費等環境與能源稅費，應以租稅中立原則分給全民，保障脆弱群體基本能源使用權，以符合公正轉型原則。
第一項徵收對象為所有排放溫室氣體污染源，徵收方法分為燃料燃燒與非燃料燃燒的溫室氣體：
一、燃料燃燒溫室氣體：直接根據燃料使用量徵收。
二、非燃料燃燒溫室氣體：根據污染源申報及經過徵收機關核定的排放量徵收。
溫室氣體排放費、溫室氣體排放稅之計算方式、申報、繳費流程、繳納期限、繳費金額不足之追繳、補繳、收費之排放量計算方法、免徵、起始徵收費率、開徵日期、繳納至氣候變遷基金之數額或比例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另訂辦法，並報請永續會審議後，核定公告實施。
	
	一、本條新增。
二、為達成國家溫室氣體減量目標，參考國際間常運用之碳定價機制，讓燃燒化石燃料的外部成本內部化，作為減碳經濟誘因，驅使碳排大戶逐步減少對化石燃料的依賴，轉向使用再生能源。除了總量管制及交易機制，增訂碳費、碳稅的碳定價形式，讓主管機關基於權責向排放者收費，以促進環保減碳、產業升級、社會分配正義之三重效益。
三、碳定價機制之費率、稅率應配合國家長期及各階段管制目標的達成程度、國家氣候科學報告的階段性評估結果進行定期檢討，以達成減碳及調適行動效果為目標。
四、2019年，我國工業部門前十大碳排大戶，排放總量佔全國四成，約1.03億公噸，估計環境外部成本每年6,800億元。
五、為確實達成減碳效果，碳費價格必須合理且有效。日前媒體報導環保署研擬碳費金額僅每公噸100元。以燃煤發電為例，每生成1,165度煤電需支付一噸的碳費，每公噸100元的碳費將只能令煤電成本從每度電1.4元上升至1.48元，與碳排放相對較四成的燃氣發電成本每度2.2元相比，或零碳排放量的再生能源平均躉購成本每度4.08元相比，無法提供市場減碳誘因，僅有收費作用。
六、國內油價電價東亞最低，有碳稅、碳費課徵空間，仍可保有國際價格競爭力，並催生循環經濟。台大風險中心民調顯示，四分之三民眾願意，電價增加每度2.7~3.0元或以上。若每噸碳稅（費）課徵100元，電費每度約增加0.05元；依台電歷年統計資料，每戶家庭月用電量約300度，每月電費僅增加15元。若依照環保署委託倫敦政經學院（LSE）研究的對台碳定價政策建議，每噸碳課徵300元，每月電費增加45元，應可為民眾接受。碳費應參照環保署委託LSE研究，將徵收起始價格定為每噸300元，每兩年定期檢討並滾動式調升。
七、碳費、碳稅的目的、主管機關、用途、繳納義務人、費率、稅率公式等，在母法條文當中敘明，再另訂執行辦法，其機制須報行政院核定。
八、碳定價機制，初期先課徵碳費，專款專用的財務機制調整較小，修法成本較低，但額度有限、減碳效益有限；中長期而言，應做結構性調整，採用統收統支的碳稅，財政部以租稅中立原則同步調降所得稅，或等額回饋予每位國民，以保障脆弱群體基本能源使用權，達成社會分配正義，符合公正轉型原則。
九、為使溫室氣體排放費、溫室氣體排放稅之稅費率及課徵對象之範圍，能夠有效達成淨零轉型之目的，行政院永續會應成立碳稅費審議會，依各階段管制目標之期程，具體審酌如全球主要碳價趨勢、本法減量目標達成情形等，擬定碳稅費預算書。每年應定期檢討，以逐步實現淨零轉型。
十、歐盟碳邊境調整機制（CBAM）2027年開徵碳關稅，美、日、韓、中等國亦預計提出對案，台灣應儘快推出碳定價，將資金留在國內減碳。新加坡自2024年1月1日起調高碳稅稅率至每公噸25星幣（約新台幣565元），近年南韓碳交易之碳價，最高衝破千元。台灣碳價應不低於亞洲主要競爭國家，並逐步接軌全球，確保國家永續競爭力。
十一、台灣推出碳定價晚於全世界及主要競爭國家，為讓全民及產業有所預期、逐步適應，應採「先緩後陡」，2026年前徵收碳費，費率逐年調升不得低於百分之十，2026年後徵收碳稅並取消碳費，起始稅率每噸600元，逐年調升百分之二十，至2029年可達1036元，2033年可達2149元，2035年可達3095元，接軌國際碳價後，可搭配或直接轉為碳交易，以量制價。

	第二十九條　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派員，於提示有關執行職務之證明文件或顯示足資辨別之標誌後，進入事業或排放源所在場所，實施排放源操作、排放相關設施、碳足跡標籤之檢查或命其提供有關資料，排放源及場所之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第二十三條　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派員，於提示有關執行職務之證明文件或顯示足資辨別之標誌後，進入排放源所在場所，實施排放源操作與排放相關設施檢查或命其提供有關資料，排放源及場所之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本法第二十八條新增之管制措施，擴大行政檢查範疇，並參考空氣污染防制法第四十八條、水污染防治法第二十六條規定，酌作文字修正。
三、碳足跡查核得於產品陳列銷售之經銷場所、製造或存放之生產廠（場）或倉儲等相關場所執行。

	第四章　調適對策
	
	本章新增。

	第三十條　氣候變遷調適之規模及強度應促使國家與城市提升韌性。
企業及公民須致力參與政府氣候變遷調適之相關措施。
	
	一、本條新增。
二、為達成具有效規模及強度之氣候變遷調適政策，應採行適用之科技及創新技術。
三、氣候變遷調適之行動主體不僅於政府，爰於第二項明定企業及公民之氣候變遷調適責任。

	第三十一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協調、輔導地方氣候變遷專責單位提出氣候變遷調適執行計畫。
各級政府應制定並推動綜合性及以社區為本、以自然為本、以部落為本之氣候變遷調適政策及措施。
	
	一、本條新增。
二、明定中央主管機關應協助地方主管機關提出氣候變遷調適計畫，將中央及地方的主責與分工關係明確化，以達成由下而上之氣候變遷調適。
三、各級政府應於法定職責外自行推動因地制宜之氣候變遷調適措施，例如以社區為本之調適（Community-Based Adaptation, CBA）、以自然為本之調適。
四、原住民族地區、土地與易受氣候變遷衝擊地區高度重疊，且調適須考量各地氣候生態與社會經濟系統差異，調適之需求與方式，亦隨地方、族群、時間而異，爰納入「以部落為本」之氣候變遷調適政策及措施。

	第三十二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於各階段管制目標訂定前二年發布氣候變遷衝擊、調適及脆弱度評估報告，作為調適推動方案之基礎，報請行政院永續會核定，其內容至少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河川洪氾與都市水災。
二、旱災、水資源與流域治理。
三、臨海及低窪地區管理。
四、海洋資源及海岸管理。
五、農糧安全及農地利用。
六、漁業資源管理。
七、畜牧業管理。
八、森林保育與國土保安。
九、坡地災害防治。
十、生態系統保育。
十一、瀕危物種復育計畫。
十二、國土與區域。
十三、都市及鄉村居住、產業及基礎建設。
十四、氣候服務發展。
十五、公共衛生防疫體系。
十六、心理健康衝擊。
十七、原住民族與部落
十八、脆弱群體。
十九、人權潛在影響。
二十、社會經濟。
二十一、產業革新。
二十二、教育與宣導。
	
	一、本條新增。
二、明定中央主管機關應定期發布評估報告作為調適基礎。
三、本條評估報告應包括事項係參考IPCC第二工作小組「氣候變遷衝擊、調適及脆弱度評估報告」之各章主題。
四、新增第十七款，原住民族與部落為原住民族地區、土地之傳統居民，具有長期碳貢獻，卻與易受氣候變遷衝擊地區高度重疊，並且調適須考量各地氣候生態與社會經濟系統差異，調適之需求與方式，亦隨地方、族群、時間而異，故有必要獨立納入，給予特別關注。

	第三十三條　調適推動方案之擬訂，應以前條氣候變遷衝擊、調適及脆弱度評估報告為基礎，其內容應注重以自然為本、以社區為本、以部落為本的調適方案，並至少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調適計畫的範圍。
二、調適的短、中、長期目標。
三、評估目前氣候變遷風險對自然、社會、原住民族與部落的潛在衝擊。
四、評估未來氣候趨勢與風險。
五、具體調適方法與步驟。
六、原住民族與部落的衝擊與參與。
七、脆弱群體的衝擊與參與。
八、公眾參與方式與程序。
九、檢視與評估調適計畫的時程與方式。
十、針對前一階段實施之檢討修正。
十一、其他重要事項。
	
	一、本條新增。
二、明定調適推動方案之擬訂應基於最新科學證據及分析。
三、明定調適推動方案之內容應包含事項。調適推動方案內容須考量各地氣候條件及受衝擊不同面向、程度，考量社區賦權，提出以社區為本的調適方案；並須注重以自然為本的調適方案，整合氣候和保育政策，發揮減緩、調適及提高生物多樣性治理綜效。
四、調適推動方案應基於前一階段政策實施之檢討修正，並將公眾參與之程序納入計畫擬訂之內容。
五、原住民地區與易受氣候變遷衝擊地區高度重疊，且調適須考量各地氣候生態與社會經濟系統差異，調適之需求與方式，亦隨地方、族群、時間而異，爰第一項納入「以部落為本」的調適方案，並應評估氣候變遷對原住民族與部落之衝擊。
六、原住民族與部落為土地之傳統居民，具有長期碳貢獻，應可積極參與及共同管理森林及海岸等原住民族地區及土地。

	第三十四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向用水超過每月一千立方公尺之用水人徵收耗水費。但已使用再生水、海水淡化等新興水資源，或落實執行節約用水措施者，得於百分之六十範圍內，酌予減徵。
用水超過每月一千立方公尺以上用水人之水價，不得低於再生水價。
第一項耗水費應於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一月三十一日前開徵。
	
	一、本條新增。
二、2016年經濟部耗水費徵收辦法草案，即明定徵收對象為月用水量一千立方公尺用戶，2021年3月行政院拍板將徵收對象限縮為月用水量一萬立方公尺用戶。
三、耗水費起徵基準，應設定在一千立方公尺以上，約5,800戶，占總體用水量三成，若依照近日行政院指示，放寬到一萬立方公尺僅1,800戶、占總體用水量二成，效果恐大打折扣。
四、我國用水大戶與一般用戶之水價級距差異不大，使得用水大戶無意採用價格較高之新興水源，包括再生水、海水淡化等。願意使用新興水資源之用水大戶，得酌予減徵，以催生節水產業發展。
五、水利法賦予主管機關徵收耗水費之法源依據，然權責機關態度托推反覆，耗水費仍遲未開徵，有違訂定耗水費之立法目的。為使產業界對長期營運成本有所預期，可明確規劃，應明定開徵耗水費開徵期限。
六、經濟部水利署已經舉辦六十餘場座談會，與各方積極溝通，整體配套方案也可以在今年底之前規劃完成。且前兩大用水大戶已開始使用再生水，或將節水技術移轉相關合作廠商。明年初開徵耗水費並無執行上的困難。

	第五章　氣候變遷基金
	
	本章新增。

	第三十五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成立氣候變遷基金，基金來源如下：
一、依第二十五條拍賣或配售之所得。
二、依第二十六條收取之手續費。
三、依第二十八條徵收之溫室氣體排放費、溫室氣體排放稅。
四、政府循預算程序之撥款。
五、違反本法行政罰鍰之部分提撥。
六、人民、事業或團體之捐贈。
七、其他之收入。
	第十九條　（第一項移列）
中央主管機關應成立溫室氣體管理基金，基金來源如下：
一、依前條拍賣或配售之所得。
二、依第二十一條收取之手續費。
三、政府循預算程序之撥款。
四、違反本法行政罰鍰之部分提撥。
五、人民、事業或團體之捐贈。
六、其他之收入。
	一、現行條文第十九條第一項移列。
二、明定中央主管機關應成立基金及基金來源。

	第三十六條　前條基金專供溫室氣體減量及氣候變遷調適之用，其支用項目如下：
一、輔導、補助及獎勵辦理溫室氣體減量工作事項，發展低碳、負排放技術及產業，促進低碳經濟發展。
二、因應氣候變遷，輔導產業、勞工、原住民族或部落及脆弱群體進行綠色轉型、公正轉型之工作事項與獎助事項。
三、氣候變遷調適之協調、研擬、推動及補助各級政府進行以自然為本、以社區為本及以部落為本之調適事項。
四、輔導、補助及獎勵各級政府、專家學者、公民團體及原住民族或部落森林碳匯、土壤碳匯及海洋碳匯之研究、調查、保護及復育措施。
五、補貼全國大眾運輸，提升大眾運輸需求，並改善運輸結構與都市結構。
六、推動廠商核算碳足跡及持續減碳，並以碳足跡標籤及碳足跡減量標籤標示，俾供民眾選購參考。
七、災害預防、調適及重建。
八、氣候變遷及溫室氣體減量之教育宣導、能力建構、公民參與與獎助事項。
九、氣候變遷科學研究、溫室氣體減量及氣候變遷調適技術需求評估與發展。
十、排放源檢查事項。
十一、資訊平台帳戶建立、拍賣、配售及交易相關行政工作事項。
十二、氣候變遷及溫室氣體減量之國際事務與國際合作計畫。
十三、執行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所需之約聘僱經費。
十四、其他有關溫室氣體減量及氣候變遷調適研究事項。
前項第四款碳匯若位於原住民族土地，應優先辦理，納入原住民族、當地部落參與，並適度補償原住民族及當地部落。
行政院永續會應成立氣候變遷基金管理會，其基金之收支、保管及運用，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五款及第九款之補助、補貼及獎勵之對象、申請資格、條件、審查程序、獎勵、補助方式、廢止、追繳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報請永續會審議後，核定公告實施。
前項基金管理會應每年製作溫室氣體排放費、溫室氣體排放稅，及溫室氣體總量管制及排放交易之收取執行績效報告，經行政院永續會核定後向立法院報告及備查，並應公開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網站，供民眾查閱。相關核定績效規範，除應審酌溫室氣體減量效益外，亦應分析各項低碳轉型面向所帶來之效益。
前項基金管理會代表就審查案件之利益迴避，準用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及第三十三條規定。
	第十九條　（第二項移列）
前項基金專供溫室氣體減量及氣候變遷調適之用，其支用項目如下：
一、執行溫室氣體減量工作事項。
二、排放源檢查事項。
三、輔導、補助及獎勵排放源辦理溫室氣體自願減量工作事項。
四、資訊平台帳戶建立、拍賣、配售及交易相關行政工作事項。
五、執行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所需之約聘僱經費。
六、氣候變遷調適之協調、研擬及推動事項。
七、氣候變遷及溫室氣體減量之教育、宣導與獎助事項。
八、氣候變遷及溫室氣體減量之國際事務。
九、其他有關溫室氣體減量及氣候變遷調適研究事項。
第一項第一款拍賣或配售之所得經扣除其成本及費用後之淨額，應以不低於百分之三十之比例補助直轄市、縣（市）作為前項項目之用。
前項補助比例及其分配方式，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直轄市、縣（市）政府，考量人口數、土地面積及相關因素定之，並定期檢討。
第一項基金，中央主管機關得成立基金管理會監督運作，其基金之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由行政院定之。
	一、現行條文第十九條第二項移列。
二、明定並新增基金支用項目。
三、碳匯與原住民族土地高度重疊，為肯認其碳貢獻，應納入原住民族、部落或原住民參與，並適度回饋當地原住民。
四、溫室氣體排放費、溫室氣體排放稅收入之紅利分配上，應落實污染者付費與氣候正義之原則，避免補貼汙染者。
五、溫室氣體排放費、溫室氣體排放稅、收入及溫室氣體總量管制及排放交易之基金管理上欠缺實質管考之機制，參酌《水污染防治法》的水污染防治費規定，由氣候變遷基金管理會每年製作碳稅費收取執行績效報告，經行政院永續會核定後向立法院報告及備查，並應公開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網站，供民眾查閱，以強化碳稅費收取效益之管考與落實公民監督。

	第三十七條　第三十五條氣候變遷基金，應以不低於百分之三十之比例補助直轄市、縣（市）作為前條項目之用；並應提撥一定比例供原住民族部落辦理維護原住民族土地自然資源管理、自然保育事項，其提撥條件、方式、比例、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主管機關定之。
前項補助比例及其分配方式，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直轄市、縣（市）政府氣候變遷專責單位，考量人口數、土地面積、氣候變遷危害、脆弱度、暴露度及相關因素定之，並定期檢討。
	第十九條　（第三項、第四項及第五項移列）
第一項第一款拍賣或配售之所得經扣除其成本及費用後之淨額，應以不低於百分之三十之比例補助直轄市、縣（市）作為前項項目之用。
前項補助比例及其分配方式，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直轄市、縣（市）政府，考量人口數、土地面積及相關因素定之，並定期檢討。
第一項基金，中央主管機關得成立基金管理會監督運作，其基金之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由行政院定之。
	一、修正第一項，秉持碳排放約七至八成集中於城市，城市是氣候變遷減碳、調適第一線。爰規定氣候變遷基金補助地方政府比例不低於基金總額三成。
二、修正第一項，為補償原住民族及部落長期碳貢獻，應提撥一定比例供其用於土地自然資源管理、自然保育事項，其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主管機關定之。

	第六章　能力建構、透明度及公眾參與
	第四章　教育宣導與獎勵
	一、現行條文第四章移列。
二、修正章名。

	第三十八條　中央主管機關、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各級政府機關，應提供方便近用之溫室氣體減量與氣候變遷調適相關資訊。
中央主管機關每年應公告「氣候教育知情報告」，含溫室氣體減量評估報告及氣候變遷調適評估報告之資訊摘要、國家執行溫室氣體減量及氣候變遷調適進度與概況與其他必要之資訊。
	
	一、本條新增。
二、明定各級政府應秉持資訊公開原則，並強調資訊近用之重要。
三、第二項敘明中央主管機關每年應公告「氣候教育知情報告」，以促進公民社會對本國氣候變遷之認識。

	第三十九條　中央主管機關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提供資金、技術於溫室氣體減量與氣候變遷調適之能力建構，並與各級政府機關、民間協力，培養專業人才與公眾意識：
一、能力建構項目應包含溫室氣體減量能力、氣候變遷調適能力、氣候變遷意識與行動能力等。
二、溫室氣體減量及氣候變遷調適能力建構之預算金額，應至少占氣候變遷基金每年度支出預算百分之五。
	
	一、本條新增。
二、為使各級政府具備氣候變遷之能力，明定中央主管機關與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提供資訊及資金以利建構相關能力。
三、第一款明定應建構之能力項目。
四、第二款明定能力建構之預算金額，以確保能力建構資金來源之穩定。

	第四十條　各級政府、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應宣導、推廣節約能源及使用低耗能高能源效率產品或服務，推動低碳飲食，以減少溫室氣體之排放。
	第二十四條　各級政府機關應加強推動對於國民、學校及產業對減緩全球氣候變遷之認知與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之宣導工作，並應積極協助民間團體推展有關活動，其應推展事項如下：
一、擬訂與推動氣候變遷及其影響的教育宣導計畫。
二、提供民眾便捷之氣候變遷相關資訊。
三、建立產業與民眾參與機制以協同研擬順應當地環境特性之因應對策。
四、培訓科學、技術和管理人員。
五、鼓勵研發，結合環境教育相關措施，編製氣候變遷之環境教育教材。
六、促進人民節約能源與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七、建置低碳產品標籤制度及推廣低碳產品。
八、其他經各級政府機關公告之事項。
第二十五條　各級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應宣導、推廣節約能源及使用低耗能高能源效率產品或服務，以減少溫室氣體之排放。
第二十六條　提供各式能源者應致力於宣導並鼓勵使用者節約能源及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一、刪除現行條文第二十四條及第二十六條。
二、現行條文第二十五條移列。
三、新增各級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應負溫室氣體減量及氣候變遷調適責任，提出因應規劃。
四、配合第七條、第十條修正，各級政府、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應宣導推廣事項，應包含低碳飲食，例如：選擇在地農產品、蔬食，減少剩食。

	第四十一條　各級政府機關應獎勵、補助產業及民間團體積極推展氣候變遷行動，其事項包含：
一、培訓溫室氣體減量及氣候變遷調適所需科學、技術及管理人員。
二、擬訂以社區為本之氣候變遷調適行動。
三、研發氣候變遷教育相關之計畫及教案、教材等資源。
四、促進節約能資源與提高能資源使用效率。
五、產業進行氣候變遷相關風險揭露及氣候變遷影響評估。
前項獎勵與補助之條件、原則及審查程序等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十七條　中央主管機關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對於氣候變遷調適或溫室氣體研究、管理與推動績效優良之機關、機構、事業、僱用人、學校、團體或個人，應予獎勵或補助。
前項獎勵與補助之條件、原則及審查程序等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一、現行條文第二十七條移列。
二、為使公民社會具備氣候變遷行動能力，各級政府應透過獎勵及補助，積極協助產業及民間團體推展相關事項。
三、授權中央主管機關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獎勵與補助之辦法。

	第四十二條　公私場所違反本法或依本法授權訂定之相關命令而各級主管機關疏於執行時，受害人民或公益團體得敘明疏於執行之具體內容，以書面告知各級主管機關。
各級主管機關於書面告知送達之日起六十日內仍未依法執行者，受害人民或公益團體得以該主管機關為被告，對其怠於執行職務之行為，直接向行政法院提起訴訟，請求判令其執行。
行政法院為前項判決時，得依職權判命被告機關支付適當律師費用、偵測鑑定費用或其他訴訟費用予對因應氣候變遷有具體貢獻之原告。
第一項之書面告知格式，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定之。
	
	一、本條新增。
二、第一項及第二項明定公民因氣候變遷政策應作為而未作為之受害救濟程序。
三、第三項訂定相關費用之分配原則。
四、第四項授權中央主管機關訂定書面告知書之格式。

	第四十三條　中華民國一百十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取得籌設許可或施工許可之再生能源開發案，因環境影響評估法制或環境社會檢核機制未臻完備，導致社區公眾未能充分知情或有破壞生態環境之虞者，永續會應主動協調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地方政府、開發業者、社區民眾、民間團體，共同會商妥適之解決方案，以符合公正轉型原則。必要時，中央主管機關得以氣候變遷基金支付相關費用。
	
	一、本條新增。
二、明定公民因未能充分知情而受害，或生態環境因資訊不足而可能受損，業者因民眾抗爭或環境爭議而施工受阻，政府應主動協調各方利害關係人，共商解決方案，以符合公正轉型原則。

	第七章　氣候公民訴訟
	
	本章新增。

	第四十四條　事業或排放源違反本法或依本法授權訂定之相關命令而各級主管機關疏於執行時，人民或公益團體得敘明疏於執行之具體內容，以書面告知各級主管機關。
各級主管機關於書面告知送達之日起六十日內仍未依法執行者，人民或公益團體得以該主管機關為被告，對其怠於執行職務之行為，逕向管轄之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訴訟，請求判令其執行。
第一項之書面告知格式，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定之。
	
	事業、排放源違法而主管機關疏於執行之情形，為典型公益訴訟類型，故規範公民告知先行程序、訴訟程序以及訂定書面告知書之格式。

	第四十五條　人民或公益團體認為行政機關依本法發布之長期減量目標、階段管制目標、減量推動方案、調適推動方案、溫室氣體減量執行計畫、氣候變遷調適執行計畫、改善計畫或依本法授權訂定之法規命令違法，得依本章規定，以核定該目標、方案、計畫或法規命令之行政機關為被告，逕向管轄之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訴訟，請求宣告該目標、方案、計畫或法規命令無效或應依本法授權意旨而發布或訂定目標、方案、計畫或法規命令。
前項訴訟，應於該目標、方案、計畫或法規命令核定發布後一年之不變期間內提起。但目標、方案、計畫或法規命令發布後始發生違法之原因者，應自原因發生時起算。
	
	一、為進一步確保政府積極落實氣候治理，賦予人民於中長期減量目標、階段管制目標、減量及調適之推動方案、執行計畫與改善計畫，與以本法授權而訂定之法規命令違反本法而發布或訂定時司法救濟之權利。
二、為使氣候政策的穩定，規定起訴的不變期間。

	第四十六條　行政機關怠於依本法訂定或核定法規命令者，人民或公益團體得依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五十二條向該機關書面提議為之。該機關應於書面提議送達之日起六十日內，依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五十三條各該情形分別處理。
機關如認為依法不得以命令規定或無須訂定或核定法規命令之事項，應附述理由通知原提議之人民或公益團體。原提議之人民或公益團體於通知送達之日起六十日內，得準用前條規定向管轄之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訴訟。機關怠於依前項規定於六十日內通知者，亦同。
	
	一、避免行政機關怠於依本法制定法規命令，並為免直接進入訴訟，故先要求人民或公益團體依照行政程序法提議法規命令。
二、若主管機關仍推諉卸責，則給予人民救濟之機會。

	第四十七條　前二條訴訟，高等行政法院收受起訴狀後，應將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
被告收受起訴狀繕本後，應於六十日內重新檢討原告請求之目標、方案、計畫或法規命令是否合法或是否依本法授權意旨而發布或訂定，並分別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如認其違反作成之程序規定得補正者，應為補正，並陳報高等行政法院。
二、如認其違法或未依本法授權意旨而發布或訂定者，應將其情形陳報高等行政法院，並得為必要之處置。
三、如認其合法或符合本法授權意旨而發布或訂定者，應於答辯狀說明其理由。
被告應附具答辯狀，並將原目標、方案、計畫或法規命令與重新檢討之卷證及其他必要文件，一併提出於管轄之高等行政法院。如有與原告請求之目標、方案、計畫或法規命令具不可分關係者，亦應一併陳報。
	
	為使原目標、方案、計畫、法規核定之機關有先為自我省察之機會，故要求被告機關於繕本送達後，重新審視人民之主張，並附具答辯狀、卷證及其他必要文件予高等行政法院。

	第四十八條　高等行政法院認為該目標、方案、計畫或法規命令未違法或符合本法授權意旨而發布或訂定者，應以判決駁回原告之訴。
若認為違反作成之程序規定，而已於第一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合法補正者，高等法院得視系爭補正瑕疵之情形判斷，應否以判決駁回原告之訴。
	
	明定行政法院判決駁回。

	第四十九條　高等行政法院認為該原告請求之目標、方案、計畫或法規命令違法或未依本法授權意旨而發布或訂定者，應宣告該目標、方案、計畫或法規命令無效或應依本法授權範圍發布或訂定。同一目標、方案、計畫或法規命令中未經原告請求，而與原告請求宣告無效之部分具不可分關係，經法院審查認定違法者，併宣告無效。
目標、方案、計畫或法規命令發布後始發生違法原因者，應宣告自違法原因發生時起失效。
目標、方案、計畫或法規命令依法僅得為違法之宣告者，相關機關應依判決意旨為必要之處置。
高等行政法院認為該原告之訴雖有理由，但案件事證尚未臻明確或涉及行政機關之行政裁量決定者，應判命行政機關遵照其判決之法律見解而發布或訂定目標、方案、計畫或法規命令。
第一項情形，高等行政法院認與原告請求宣告無效之部分具不可分關係之不同目標、方案、計畫或法規命令亦違法者，得於判決理由中一併敘明。
	
	一、參考行政訴訟法都市計畫審查程序，明定宣告違法之判決內容與形式。
二、第三項之情形，例如減量推動方案中之公正轉型計畫，若未納入某一特定群體之考量時而訴訟經違法確定者，避免因失效後影響其他受原公正轉型計畫之群體喪失其受益，自不符合法秩序要求應符合平等原則之意旨，此時法院僅得宣告該相關目標、方案、計畫或法規命令機關未將部分人或事充分納入受益係違法，依判決意旨為必要之處置即可。

	第五十條　前條第一項至第四項之確定判決，對第三人亦有效力。
前條第一項至第二項之情形，為免氣候目標生更不利益之情形或為維護重大公益者，高等行政法院得另定失其效力之日期，但以一年為限。
	
	一、明定確定判決之效力。
二、參酌憲法訴訟法第五十二條之規定，例外明定定期失效的依據。

	第五十一條　行政法院為氣候事件之判決時，得依職權判命被告機關支付適當律師費用、偵測鑑定費用或其他訴訟費用予原告。
	
	明定法院得依職權分配律師費用、偵測鑑定費用或其他訴訟費用。

	第五十二條　氣候事件程序，除本章別有規定外，準用行政訴訟法之規定。
	
	明定除本章規定外之氣候事件程序，其餘事項準用行政訴訟法。

	第八章　罰　則
	第五章　罰　則
	現行條文第五章移列。

	第五十三條　事業違反第二十五條第一項規定，於移轉期限日，帳戶中未登錄足供扣減之排放額度者，每公噸超額量處碳市場價格三倍之罰鍰，以每一公噸新臺幣五千元為上限。
前項碳市場價格，以違反事項發生之當月，每公噸碳於第二十三條排放權交易市場之平均價格為罰鍰基礎。
	第二十八條　事業違反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於移轉期限日，帳戶中未登錄足供扣減之排放額度者，每公噸超額量處碳市場價格三倍之罰鍰，以每一公噸新臺幣一千五百元為上限。
前項碳市場價格，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參考國內外碳市場交易價格定期檢討並公告之。
	一、現行條文第二十八條移列。
二、明定事業排放量超過核配量或排放額度，應以每公噸超額量處碳市場價格三倍之罰鍰處分，並修正罰鍰上限。
三、明定碳市場價格由排放權交易市場之平均價格為罰鍰基礎。

	第五十四條　依第二十條第一項規定有盤查、登錄義務者、或依第二十五條第二項規定有登錄義務者，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盤查、登錄者處排放源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改善，且於重新核配排放量時，扣減其登錄不實之差額排放量；屆期未完成改善者，按次處罰；情節重大者，得命其停止操作、停工或停業，及限制或停止交易。
前項限期改善期限，最長不得超過九十日。
	第二十九條　依第十六條第一項規定有盤查、登錄義務者、或依第二十一條第二項規定有登錄義務者，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盤查、登錄者處排放源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改善，且於重新核配排放量時，扣減其登錄不實之差額排放量；屆期未完成改善者，按次處罰；情節重大者，得命其停止操作、停工或停業，及限制或停止交易。
前項限期改善期限，最長不得超過九十日。
	條次變更。

	第五十五條　規避、妨礙或拒絕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第二十八條規定所為之檢查或要求提供資料之命令者，處排放源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第三十條　規避、妨礙或拒絕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第二十三條規定所為之檢查或要求提供資料之命令者，處排放源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條次變更。

	第五十六條　查驗機構違反依第二十條第二項所定辦法中有關資格條件、許可事項及執行查證之管理規定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按次處罰。
違反依第二十條第三項所定辦法中有關盤查、登錄內容及頻率之管理規定，經通知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者，處排放源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並再通知限期補正；屆期仍未補正者，按次處罰。
前二項限期改善期限，最長不得超過九十日。
	第三十一條　查驗機構違反依第十六條第二項所定辦法中有關資格條件、許可事項及執行查證之管理規定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按次處罰。
違反依第十六條第三項所定辦法中有關盤查、登錄內容及頻率之管理規定，經通知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者，處排放源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並再通知限期補正；屆期仍未補正者，按次處罰。
前二項限期改善期限，最長不得超過九十日。
	條次變更。

	第五十七條　排放源或事業違反依第二十五條第六項所定辦法中交易對象或方式之管理規定者或第二十六條第三項所定辦法中使用條件或使用期限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應限制或停止交易。
前項限期改善期限，最長不得超過九十日。
	第三十二條　排放源或事業違反依第二十一條第六項所定辦法中交易對象或方式之管理規定者或第二十二條第三項所定辦法中使用條件或使用期限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應限制或停止交易。
前項限期改善期限，最長不得超過九十日。
	條次變更。

	第五十八條　事業未依第三十六條第一項但書取得及標示碳足跡、違反第四項所定辦法有關核算、標準、標示、申請、查核、使用及管理事項之規定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改善；屆期仍未完成改善者，按次處罰。
	
	一、本條新增。
二、配合修正條文第二十八條增訂碳足跡標示制度，新增處罰規定。

	第九章　附　則
	第六章　附　則
	現行條文第六章移列。

	第五十九條　本法施行細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三十三條　本法施行細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條次變更。

	第六十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第三十四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條次變更。


國民黨黨團提案：
本院國民黨黨團，鑑於應對氣候變遷危機，美國重返巴黎協定，專家認為此舉有可能促成各國對減少碳排放做出新承諾。依據UNFCCC IPCC最新的AR6報告，其明確指出的是氣候變遷對於地球人類的影響已經達到紅色警戒（code red for humanity）的程度。且依據美國太空總署（NASA）和一些國際氣象組織表示，2020年成為有氣溫記錄以來最熱的一年，「氣候變遷」正劇烈地影響地球環境及你我的生活，引起社會關注。查我國現行「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於2015年公告實施，全國民眾期待政府對空污改善與環境品質的維護能更重視。台灣面臨新階段氣候問題，相關規範對於已經作出的減碳承諾要更有深化策略；也是我們要邁向國際行列、躋身國際社會必須有的貢獻方向。爰以現行「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為基礎，參酌國際上各國氣候變遷專法之立法例，擬具「氣候變遷因應及調適法」草案，俾資我國因應新階段氣候變遷危機規範更趨完備。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中國國民黨立法院黨團　曾銘宗
氣候變遷因應及調適法草案總說明
本草案分總則、分則、罰則及附則共十章八十二條條文，並將名稱修正為「氣候變遷因應及調適法」，茲簡述各章節內容如下：
第一章　「總則」
一、明定立法目的、用詞定義、明定國家、地方政府、事業及事業經營者與人民責任。（草案第一條至第六條）
二、明定呼應巴黎協定及行動綱領，增列跨世代衡平義務、性別平等、確保弱勢族群參與等重要原則。（草案第七條）
三、明定基本原則納入巴黎協定研訂國家自定貢獻（NDC）考量元素，並增加中央地方及公私夥伴協力措施。（草案第八條）
第二章　「法例」
明定適用本法之基本原理原則，包括：責任與能力衡平原則、預防原則、最佳可行技術及成本有效原則、全面性原則、永續發展原則，及國際經濟合作原則。（草案第九條至第十四條）
第三章　「組織與職權」
一、明定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職掌。（草案第十五條）
三、明定中央主管機關之職掌。（草案第十六條）
四、明定中央主管機關具有文件調閱權、請求協助權與建議權。（草案第十七條與第十八條）
五、明定中央主管機關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具有檢查權，及定期公開資訊與報告、進行專業諮詢與研究委託，及獎勵補助優良機關或個人之權利與義務。（草案第十九條至第二十二條）
六、明定增設中央氣候變遷因應及調適會報，並明訂其任務。（草案第二十三條）
七、明定增設地方之氣候變遷因應及調適會報，並明訂其任務。（草案第二十四條）
第四章　「氣候變遷因應及調適行動綱領」
一、明定中央主管機關應制定氣候變遷因應及調適行動綱領。（草案第二十五條）
二、明定行動綱領制定或修正溫室氣體減量政策與策略之條件。（草案第二十六條）
第五章　「溫室氣體減量政策與策略」
一、明定溫室氣體減量長期目標及基本政策方針。（草案第二十七條）
二、明定溫室氣體各階段管制目標、起始年限及組成諮詢會定之。（草案第二十八條）
三、明定溫室氣體各階段管制目標執行狀況，應提報諮詢會審議之程序，再向行政院報告。（草案第二十九條）
四、明定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制定溫室氣體排放管制行動方案、訂定時之邀集對象、應含內容及訂定時之程序。（草案第三十條）
五、明定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製作成果報告與清冊。（草案第三十一條至第三十二條）
六、明定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之實施與其成果報告程序。（草案第三十四條）
七、明定經公告之排放源所屬事業及事業經營者應提交溫室氣體排放量管理計畫送中央主管機關核可之規定，以強化排放源排放情形之掌握。（草案第三十五條）
八、考量排放源類型、排放溫室氣體種類及規模不一，排放量之計算、記錄方式不同，其需要被查察、確認的需求就不同，明定查驗之規定為中央主管機關得依排放源及排放量情形不同要求應辦理查驗之彈性，以符合行政成本並利後續擴大納管對象。（草案第三十六條）
九、明定排放源登錄之排放量若以自動監測或檢驗測定結果計算得之，其監測或檢驗測定事宜，應符合中央主管機關所定規範；不符合規範之監測或檢驗測定結果計算之溫室氣體排放量，不得據以登錄。（草案第三十七條）
十、明定將效能標準修正為應符合標準之行政管制工具，並新增對於設備、器具及車輛，從進口或銷售之源頭即予以管制其效能之規範，以強化溫室氣體減量管理成效。（草案第三十八條）
十一、明定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新設或變更排放源應採行最佳可行技術之規定，且為強化實施總量管制及排放交易前，對於新增或變更排放源排放量之增量管理，納入增量抵換機制。（草案第三十九條）
十二、明定事業及事業經營者自願採行溫室氣體減量措施提出減量計畫書及執行成果，申請取得減量額度之程序；且考量各減量計畫之減量規模不一、減量措施形式有別、減少排放之溫室氣體種類不同，修正查驗相關規定進行分級管理，以提高鼓勵事業及事業經營者採行溫室氣體減量措施之成本效益。（草案第四十條）
十三、明定主管機關得運用保留之排放額度於市場穩定機制、增訂中央主管機關得委託金融專業機構辦理額度交易、刪除超額量之剩餘量未經查證前不得交易及增訂事業及事業經營者以實施總量管制前取得之減量額度及國外減量額度繳回抵銷其排放量之額度上限等實施總量管制與排放交易規定，以與國際作法一致，並獲得更佳減量效益。（草案第四十二條至第四十四條）
十四、明定授權中央主管機關得訂定禁止或限制高溫暖化潛勢溫室氣體相關管制事宜。（草案第四十五條）
十五、增訂二氧化碳之捕捉、再利用及封存相關管理規定。（修正條文第四十六條）
第六章　「氣候變遷因應及調適策略」
一、明定國家氣候變遷因應及調適行動方案研擬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權責劃分作業。（草案第四十七條）
二、明定氣候變遷因應及調適行動方案成果報告提報方式。（草案第四十八條）
三、明定中央科技主管機關應辦理氣候變遷調適科學研究及情境設定。（草案第四十九條）
四、明定各級政府推動氣候變遷因應及調適事項。（草案第五十條）
五、明定地方政府推動氣候變遷因應及調適方式。（草案第五十一條）
第七章　「其他相關措施」
一、明定各級主管機關應積極加強氣候變遷教育與宣導有助溫室氣體減量與氣候變遷調適之措施。（草案第五十二條）
二、為延伸事業及事業經營者生產者責任，明定中央主管機關監督管理及事業及事業經營者申請審查碳足跡及其標示等規定相關規定。（草案第五十三條）
三、明定公民訴訟權，全體公民為減碳成效達成與否的重要利益關係人，應有參與及監督之權。（草案第五十七條）
第八章　「氣候變遷因應及調適基金」
增訂徵收碳費作為經濟誘因工具，並落實環境與社會成本內部化原則，中央主管機關對國內排放源及高碳含量之進口產品徵收碳費；增訂碳費及依本法科罰並繳納之罰金納入基金來源，以及增訂發展低碳技術及低碳產業，促進低碳經濟發展之溫室氣體基金用途，藉由對排放溫室氣體者收費，並運用徵收之經費推動減碳工作，形成經濟誘因，促進溫室氣體減量。（草案第五十八條至第六十三條）
第九章　「罰則」
一、明定違反本法相關規定之罰則。（草案第六十四條至第七十七條）
二、明定本法罰鍰之強制執行與用途之規定。（草案第七十九條至第八十條）
第十章　「附則」
明定本法施行細則與施行日。（草案第八十一條至第八十二條）
	氣候變遷因應及調適法草案

	條文
	說明

	第一章　總　　則
	章名。

	第一條　（立法目的）
為因應全球氣候變遷、降低與管理溫室氣體排放、制定氣候變遷調適策略、兼顧促進綠色經濟與產業發展，善盡共同保護地球環境之責任，並達成中華民國一百三十九年淨零排放及確保國家永續發展，特制定本法。
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
	明定本法立法目的與法律適用順序。

	第二條　（用詞定義）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溫室氣體：指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氧化亞氮（N2O）、氫氟碳化物（HFCs）、全氟碳化物（PFCs）、六氟化硫（SF6）、三氟化氮（NF3）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者。
二、氣候變遷：指一定時期內觀測氣候之自然變遷，及人類活動直接或間接改變地球大氣及氣候型態組成之氣候變化。
三、氣候變遷不利影響：指氣候變遷造成自然環境或生物區系之變化，對於自然與管理生態系統之組成、復原力、生產力、社會經濟系統運作，或人類健康福祉產生重大有害之影響。
四、氣候系統：指大氣圈、水圈、生物圈與地圈之整體與相互作用。
五、氣候變遷調適：指人類系統，對實際或預期氣候變遷衝擊或其影響之調整，以緩和因氣候變遷所造成之傷害，或利用其有利之情勢。調適包括預防性及反應性調適、私人和公共調適、自主性與規劃性調適等。
六、溫室氣體排放源（以下簡稱排放源）：指直接或間接排放溫室氣體至大氣中之單元或程序。
七、溫暖化潛勢：指在一段期間內一質量單位之溫室氣體暖化效應，相對於相等單位之二氧化碳之係數。
八、溫室氣體排放量（以下簡稱排放量）：指自排放源排出之各種溫室氣體量乘以各該物質溫暖化潛勢所得之合計量，以二氧化碳當量表示。
九、事業及事業經營者：指公司、工廠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法人、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之非法人團體及其負責人。
十、碳匯：指將二氧化碳或其他溫室氣體自排放單元或大氣中持續分離後，吸收或儲存之樹木、森林、土壤、海洋、地層、設施或場所。
十一、碳匯量：指將二氧化碳或其他溫室氣體自排放源或大氣中持續移除之數量，扣除於吸收或儲存於碳匯過程中產生之排放量及一定期間後再排放至大氣之數量後，所得到吸收或儲存之二氧化碳當量淨值。
十二、淨零排放：指溫室氣體排放量與碳匯量達成平衡。
十三、減緩：指以人為方式減少排放源溫室氣體排放或增加溫室氣體碳匯。
十四、階段管制目標：國家溫室氣體減量路徑於各期目標年之排放上限值。
十五、先期專案：本法實施前，排放源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以排放源減量且低於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排放強度方式執行，所提出之減量專案。
十六、效能標準：指排放源排放溫室氣體所容許之排放總量、回收或破壞去除效率、單位原（物）料、燃料、單位里程及單位產品之排放量。
十七、總量管制及排放交易：指在一定期間內，對公告排放源訂定溫室氣體總容許排放量，並容許排放源所屬事業透過排放額度交易買賣方式達成遵約。
十八、查驗：指以系統化、文件化及獨立性等方式，執行事業排放源之排放量及減量成效之確認作業。
十九、核配額度：指中央主管機關以免費、拍賣或配售之方式，核配事業於一定期間之直接與間接排放二氧化碳當量之額度。
二十、額度帳戶：事業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平台開立之帳戶，用以登載、移轉、交易或繳回事業所有之核配額度與減量額。
二十一、最佳可行技術：指排放源所採行經評估已商業化排放量最少之技術。
二十二、盤查：指彙整、計算及分析排放量或碳匯量之作業。
二十三、碳洩漏：實施溫室氣體管制，可能導致產業外移至其他碳管制較為寬鬆國家，反而增加全球排碳量之情況。
二十四、高溫暖化潛勢溫室氣體：指主要來自事業製程排放的氫氟碳化物（HFCs）、全氟碳化物（PFCs）、六氟化硫（SF6）及三氟化氮（NF3）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者。
	參考一九九二年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蒙特婁議定書（Montreal Protocol）「吉佳利修正案」（Kigali Amendment）相關規範，明定本法用詞定義。

	第三條　（中央政府之責任）
中央政府應長期監測溫室氣體濃度變化、全面調查氣候變遷之環境與生態影響，並針對氣候變遷、能源或資源等事項，制定與實施整體性氣候變遷調適與低碳經濟對策。
中央政府應制定減少溫室氣體排放、調適氣候變遷影響之具體政策，並積極採取相關防制措施；且制定各種全國性政策時，皆須全面考量氣候變遷、低碳成長、經濟發展、社會正義、原住民族權益、跨世代衡平、脆弱群體扶助與永續發展之因素。
中央政府應積極支援、協助地方政府之氣候變遷調適與低碳成長政策，並謀求彼此之共同合作。
中央政府應提供必要資訊、措施或協助，促進事業及事業經營者、民間團體或人民採取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或氣候變遷調適之作為。
中央政府應積極引進、發展與推廣有助改善氣候變遷影響之科學知識與技術，並加強相關之國際合作與教育宣導。
中央政府應積極配合重要氣候變化國際公約之各種溫室氣體減量或氣候變遷調適政策與目標。
	參考二○○五年日本地球溫暖化對策推進法第三條規定、二○○九年韓國氣候變遷對策基本法草案第三條規定，及二○○九年韓國低碳綠色成長基本法第四條規定，明定中央政府針對氣候變遷調適與低碳綠成長相關事項，所應肩負之責任，包括：長期監測溫室氣體濃度，制定整體性氣候變遷調適對策與具體政策；協助地方政府、事業及事業經營者、人民採取減量與調適作為；加強氣候變遷科學技術之發展與國際合作；積極配合重要氣候變化國際公約之政策與目標。

	第四條　（地方政府之責任）
地方政府應考量地區之自然與社會條件特殊性，依中央政府制定之氣候變遷調適對策，制定並實施地區性氣候變遷調適與低碳成長對策。
地方政府應制定減少溫室氣體排放、調適氣候變遷影響之具體政策，並積極採取相關防制措施。且制定各種地區性政策時，皆須全面考量氣候變遷、低碳成長與永續發展之因素。
地方政府應提供必要資訊、措施或協助，促進地區事業及事業經營者、民間團體或人民採取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或氣候變遷調適之作為。
地方政府應積極引進、發展與推廣有助改善氣候變遷影響之科學知識與技術，並加強教育宣導。
	參考二○○五年日本地球溫暖化對策推進法第四條規定、二○○九年韓國氣候變遷對策基本法草案第四條規定，及二○○九年韓國低碳綠色成長基本法第五條規定，明定地方政府針對氣候變遷調適相關事項，所應肩負之責任，包括：制定地區性氣候變遷調適對策與具體政策；協助地區事業及事業經營者、民間團體或人民採取減量與調適作為，並加強教育宣導。

	第五條　（事業及事業經營者之責任）
事業及事業經營者應配合中央與地方政府制定之氣候變遷對策與低碳成長措施，制定並實施有關經營活動之溫室氣體減量與氣候變遷調適措施與作為，加強綠色技術之研究開發與擴大綠色產業之投資與工作機會。
	參考二○○五年日本地球溫暖化對策推進法第五條規定二○○九年韓國氣候變遷對策基本法草案第五條規定，及二○○九年韓國低碳綠色成長基本法第六條規定，明定事業及事業經營者應配合政府政策，制定並採取溫室氣體減量與調適之措施與作為，並加強綠色技術之研究開發與擴大綠色產業之投資與工作機會。

	第六條　（人民之責任）
人民應配合中央與地方政府制定之氣候變遷對策與措施，並於日常生活中積極採取溫室氣體減量、氣候變遷調適與綠色消費之措施與作為。
人民應面對氣候變遷問題，積極參與綠色生活相關活動，並認知自己解決能源與資源危機的角色，能為後代子孫建立健康舒適的生活環境。
	參考二○○五年日本地球溫暖化對策推進法第六條規定二○○九年韓國氣候變遷對策基本法草案第六條規定，及二○○九年韓國低碳綠色成長基本法第七條規定，明定所有人民應配合政府政策，採取溫室氣體減量、調適與綠色消費之措施與作為。


一、為確保國家能源安全，應擬定逐步降低

	化石燃料依賴之中長期策略，訂定再生能源中長期目標，逐步落實非核家園願景。
二、參酌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與其協議或相關國際公約決議事項，實施溫室氣體總量管制及排放交易、排放收費等制度。
三、積極協助傳統產業節能減碳或轉型，發展綠色技術與綠色產業，創造新的就業機會與綠色經濟體制，並推動國家基礎建設之低碳綠色成方案。
四、提高資源與能源使用效率，促進資源循環使用以減少環境污染及溫室氣體排放。
	明定呼應巴黎協定及行動綱領，增列跨世代衡平義務、性別平等、確保弱勢族群參與等重要原則。

	第八條　（溫室氣體管理相關方案或計畫制定原則）
溫室氣體管理相關方案或計畫，其制定原則如下：
一、國家減量目標及期程之訂定，應履行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之共同但有差異之國際責任，同時兼顧我國環境、經濟及社會之永續發展。
二、部門別階段管制目標之訂定，應考量成本效益，並確保儘可能以最低成本達到溫室氣體減量成效。
三、積極採取預防措施，進行預測、避免或減少引起氣候變遷之肇因，以緩解其不利影響，並協助公正轉型。
四、致力氣候變遷科學及溫室氣體減量技術之研究發展，並結合綠色金融以健全財務機制。
五、提升中央地方協力及公私合作，並推動因應氣候變遷之教育宣傳與專業人員能力建構。
六、積極加強國際合作，維護產業發展之國際競爭力。
	納入巴黎協定「國家自定貢獻」（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 NDC）氣候治理的六大元素，包括減緩、調適、資金、科技、能力建構及透明度，且考量方案或計畫的執行，亦須進行國家因應氣候變遷所科技需求評估機制，長期投入減量技術研發。

	第二章　法　　例
	章名。

	第九條　（責任與能力衡平原則）
政府制定及採取氣候變遷相關行動時，應以衡平為基礎，考量自身共同但有差異之國際責任及自身能力，為當代與後代人類之利益積極保護氣候系統，並因應氣候變遷及其不利影響。
	明定我國政府應考量自身國際責任與能力，竭力為人類利益採取因應氣候變遷及其不利影響之行動。

	第十條　（預防原則）
政府對於氣候變遷應採取預防措施，進行預測、避免或減少引起氣候變遷之肇因，並緩解其不利影響。
當存有造成嚴重或不可逆轉損害之威脅時，政府不應以科學上不具完全確定性為由，延滯採取前項相關措施。
	明定對於嚴重或不可逆轉損害之威脅，政府不應以科學不具完全確定性為由，推遲採取因應氣候變遷之措施。

	第十一條　（最佳可行技術及成本有效原則）
政府因應氣候變遷之政策與措施，應考量成本效益，並確保儘可能以最佳可行技術達到溫室氣體減量目標。
	明定政府制定氣候變遷政策或措施，應考量現行最佳可行技術及成本效益。

	第十二條　（全面性原則）
政府因應氣候變遷之政策與措施應具有全面性，並就下列事項有效整合相關部門之業務與職掌：
一、任何關於溫室氣體排放過程或活動之措施。
二、清除或封存溫室氣體之措施。
三、氣候變遷調適措施。
四、各種社會與經濟情形。
五、其他相關措施與因素。
	明定政府制定氣候變遷政策或措施，應考量全面性因素、積極且有效整合相關部門。

	第十三條　（永續發展原則）
政府具有促進與推廣永續發展之權利與義務，且應根據下列事項，制定保護氣候系統免遭人為改變之政策與措施：
一、我國整體國情。
二、我國經濟發展。
三、我國國家發展計畫。
	明定政府應促進永續發展，並考量我國相關整體情形與發展，制定保護氣候系統之制策與措施。

	第十四條　（國際經濟合作原則）
政府因應氣候變遷之政策與措施應積極加強國際合作，促進有利且開放之國際經濟體系，以利我國持續性經濟成長與發展。
政府亦應極力避免為因應氣候變遷議題採取之單邊措施，成為國際貿易上任意不當歧視或變相限制之手段。
	明定政府氣候變遷之政策與措施應積極加強國際合作，促進國際經濟體系之開放；且單邊措施不應成為國際貿易之歧視或限制之段。

	第三章　組織與職權
	章名。

	第十五條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職掌）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各項氣候變遷因應業務，以下列機關為中央氣候變遷因應業務之主辦機關及協辦機關：
一、再生能源及能源科技發展（經濟部主辦；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協辦）。
二、能源使用效率提升及能源節約（經濟部主辦；各中央業務主辦機關協辦）。
三、工業部門溫室氣體減量（經濟部主辦；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協辦）。
四、運輸管理、大眾運輸系統發展及其他運輸部門溫室氣體減量（交通部主辦；經濟部協辦）。
五、低碳能源運具使用（交通部主辦；經濟部、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協辦）。
六、建築溫室氣體減量管理（內政部主辦；各中央業務主辦機關協辦）。
七、服務業溫室氣體減量管理（經濟部主辦；各中央業務主辦機關協辦）。
八、廢棄物回收處理及再利用（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主辦；各中央業務主辦機關協辦）。
九、自然資源管理、生物多樣性保育及碳匯功能強化（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主辦；內政部、原住民族委員會、海洋委員會協辦）。
十、農業溫室氣體減量管理、低碳飲食及糧食安全確保（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主辦）。
十一、綠色金融（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國家發展委員會主辦；經濟部協辦）。
十二、溫室氣體減量之誘因機制（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財政部主辦；國家發展委員會協辦）。
十三、溫室氣體減量對整體經濟衝擊評估及因應規劃（國家發展委員會主辦；經濟部協辦）。
十四、溫室氣體總量管制交易制度之建立及國際合作減量機制之推動（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主辦；經濟部、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外交部協辦）。
十五、溫室氣體減量科技之研發及推動（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主辦；經濟部協辦）。
十六、國際溫室氣體相關公約法律之研析及國際會議之參與（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主辦；各中央業務主辦機關協辦）。
十七、氣候變遷調適相關事宜之研擬及推動（國家發展委員會、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主辦；各中央業務主辦機關協辦）。
十八、氣候變遷調適及溫室氣體減量之教育宣導（教育部、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主辦；各中央業務主辦機關協辦）。
十九、原住民族氣候變遷調適及溫室氣體減量事項（原住民族委員會主辦；各中央業務主辦機關協辦）。
二十、氣候變遷調適及溫室氣體減量之勞工權益、就業安全保障（勞動部主辦；各中央業務主辦機關協辦）。
二十一、其他氣候變遷調適及溫室氣體減量事項（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主辦；各中央業務主辦機關協辦）。
	明定中央主管機關與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執掌。

	第十六條　（中央主管機關之職掌）
中央主管機關之職掌如下：
一、掌理我國氣候變遷調適與低碳成對策之基本方針與策略規劃事項。
二、掌理與整合我國氣候變遷、能源、綠色技術與產業相關法律與制度之評估、制定、修正與實施事項。
三、掌理我國氣候變遷事務之相關國際合作與談判事項。
四、制定氣候變遷調適政策綱領及行動方案，審議、協助與管考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與地方主管機關之氣候變遷調適行動計畫與相關政策或措施。
五、掌理我國氣候變遷之預測與科學研究事項。
六、掌理我國氣候變遷之災難預防與調適事項。
七、掌理我國氣候變遷造成環境、生態、生物或水資源之改變，對人民健康產生影響之事項。
八、掌理我國氣候變遷相關財政收支、基金經營管理與溫室氣體排放交易事項。
九、掌理我國氣候變遷相關教育、宣導、訓練與就業之事項。
十、掌理我國綠色經濟、消費、國土規劃、交通、低碳飲食推廣及糧食安全確保與永續發展之事項。
十一、其他氣候變遷、氣候變遷調適與低碳成長相關之事項。
	明定中央主管機關之職掌，應包括：我國氣候變遷對策之基本方針與策略、氣候變遷相關法律與制度事項、氣候變遷相關國際合作與談判等事項。

	第十七條　（文件調閱與請求協助權）
中央主管機關為執行本法相關事項或政策之需要，得要求各級政府機關提供相關資料或報告，或提供必要之協助。
前項被要求之各級政府機關，非有正當理由，不得拒絕；其不能協助者，應以書面敘明理由通知中央主管機關。
	一、為使中央主管機關順利執行本法相關事項或政策，第一項明定其得要求各級政府機關提供相關資料與報告，或請求其提供必要之協助。
二、第二項明定受要求之政府機關，除有正當理由，不得拒絕；其不能協助者，應以書面敘明理由通知中央主管機關。

	第十八條　（建議權）
中央主管機關認有必要時，得對於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地方主管機關依本法制定或修正之相關對策，提出建議或意見。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遵守前項建議或意見；地方主管機關之相關政策或計畫應將其納入考量。
	為使中央主管機關能充分整合氣候變遷相關事務，並提供專業建議，明定各級主管機關應遵守或審酌其建議或意見。

	第十九條　（檢查權）
中央主管機關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派員，於提示有關執行職務之證明文件或顯示足資辨別之標誌後，進入排放源所在場所，實施排放源操作與排放相關設施檢查或命其提供有關資料，排放源所屬事業及事業經營者及場所之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依前項規定命提供資料時，其涉及軍事機密者，應會同軍事機關為之。
對於前二項之檢查、鑑定及命令，公私排放源場所之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公私場所應具備便於實施第一項檢查及鑑定之設施；其規格，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涉及軍事事務之檢查鑑定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國防部定之。
	一、第一項明定中央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派員於出示證件或證明文件後，進入公私排放源場所進行檢查或命其提供資料。
二、第二項明定要求提供涉及軍事機密之資料者，應會同軍事機關。
三、第三項明定公私排放源場所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對於前二項檢查、鑑定或命令，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第二十條　（公開資訊與報告）
中央主管機關與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定期以適當方式公布與本法相關之必要資訊與報告，作為各級政府、事業及事業經營者、民間團體與人民採取溫室氣體減量或氣候變遷調適措施之參考依據。
	明定中央主管機關與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定期以適當方式公布必要資訊與報告，提供各級政府、事業及事業經營者、民間團體與人民採取溫室氣體減量或氣候變遷調適措施參考。

	第二十一條　（專業諮詢與研究委託）
中央主管機關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規劃、執行本法相關事項與政策，得諮詢其認適當或具備相關專業知識與經驗之人士，或委託專責機構辦理與本法相關調查、查證、輔導、訓練與研究事項，並審酌其意見。
前項調查、查證、輔導、訓練與研究之專責機構，應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許可；其許可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明定中央主管機關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就本法相關事項，得諮詢專業人士或委託專責機構進行研究，並應審酌其意見。

	第二十二條　（獎勵補助權）
中央主管機關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執行或推動本法相關事項與政策，得對於落實溫室氣體減量或氣候變遷調適事項績效優良之機關、學校、機構、僱用人、團體或個人，提供獎勵或補助。
前項獎勵與補助之條件、原則及審查程序等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另定之。
	一、第一項明定中央主管機關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執行或推動本法相關事項與政策，得對於落實績效優良之機關、學校、機構、團體或個人，提供獎勵或補助。
二、第二項明定前項獎勵與補助辦法，由主管機關另定之。

	第二十三條　（中央氣候變遷因應調適會報及委員會）
行政院設中央氣候變遷因應及調適會報（以下簡稱本會報），其任務如下：
一、決定氣候變遷因應之基本方針。
二、核定氣候變遷因應基本計畫及中央氣候變遷業務主管機關之氣候變遷因應業務計畫。
三、核定重要氣候變遷因應政策及措施。
四、核定全國緊急氣候變遷之應變措施。
五、督導、考核中央及直轄市、縣（市）氣候變遷因應相關事項。
六、督導、推動氣候變遷調適措施。
七、其他依法令規定事項。
本會報置召集人、副召集人各一人，分別由行政院院長、副院長兼任；委員若干人，由行政院院長就政務委員、秘書長、有關機關首長及專家、學者派兼或聘兼之。
行政院設置氣候變遷因應委員會，負責訂定國家階段目標及管制考核業務，每年評估行政院與地方政府氣候變遷減緩與調適執行成果，提出年度檢討報告及政策建議，強化氣候變遷因應政策及措施。
氣候變遷因應委員會應設置專職委員（無政府機關代表委員），於法中明定委員人數、任期及專長，並配置足夠的人力與預算。
	一、參考災害防救法及行政院科技會報設置要點，設立中央氣候變遷因應及調適會報，以行政院院長、副院長兼任召集人、副召集人的運作機制，拉高決策及督導事權，故將其任務與組成明訂於第一項及第二項。
二、氣候變遷影響層面廣泛，考量未來可能涉有跨部會新興議題的協調、整合及推動之需求，故參考食品安全會報、科技會報、防制人口販運及消除種族歧視協調會報等運作模式，明定第三項以為因應。

	第二十四條　（增設地方氣候變遷因應及調適會報）
直轄市、縣（市）政府設直轄市、縣（市）氣候變遷因應及調適會報，其任務如下：
一、因應氣候變遷之計畫及執行成果審議。
二、因應氣候變遷相關資源之分配。
三、跨局處因應氣候變遷事務之協調整合及推動。
四、其他依法令規定事項。
直轄市、縣（市）氣候變遷因應及調適會報置召集人一人、副召集人一人或二人，分別由直轄市、縣（市）政府正、副首長兼任；委員若干人，由直轄市、縣（市）長就有關機關、單位首長及專家、學者派兼或聘兼之。
直轄市、縣（市）政府得依業務需求，組成專案小組，協調、整合及研議特定專案，執行交付之任務。
	參考本法第八條中央氣候變遷因應及調適會報之運作機制，設立直轄市、縣（市）氣候變遷因應及調適會報，明定其任務與組成，強化地方政府參與因應氣候變遷事務的角色，同時，更積極向國際宣誓我國減碳工作由下而上共同推動的決心。

	第四章　氣候變遷因應及調適行動綱領
	章名。

	第二十五條　（氣候變遷因應及調適行動綱領）
中央主管機關應依我國經濟、能源、環境狀況及參酌國際現況，訂修國家氣候變遷因應及調適行動綱領（以下簡稱行動綱領），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實施。
前項行動綱領應包含下列事項：
一、我國大氣中溫室氣體濃度變化情形。
二、我國溫室氣體排放與移除之現況與預測。
三、建立我國溫室氣體減量期程與目標，及分階段實施之政策與策略制度。
四、為促進我國溫室氣體減量和移除，應引進或發展之技術。
五、促進因應氣候變遷相關新興技術和再生能源技術開發、利用與普及之政策或措施。
六、我國氣候變遷趨勢與未來氣候預測。
七、氣候變遷對我國之相關影響與脆弱性評估，及因應氣候變遷之調適政策或措施。
八、我國因應氣候變遷之國際合作事項與計畫。
九、因應氣候變遷之相關教育與宣導措施。
十、因應氣候變遷之綠能人力訓練與擴大工作機會等事項。
十一、中央與地方政府因應氣候變遷應實施與合作之計畫與管理事項。
十二、行動方案實施所需經費估計及財源籌措之來源或方法。
十三、相關減量或調適之法案制定或修正。
十四、其他推動氣候變遷調適政策綱領及行動方案之必要事項。
	明定中央主管機關中央主管機關應依我國經濟、能源、環境狀況及參酌國際現況，訂修國家氣候變遷因應及調適行動綱領。

	第二十六條　（制定或修正溫室氣體減量政策與策略）
前條第二項第三款及第七款之制定或修定，應審酌下列事項：
一、氣候變遷科學知識或科技之進步或改變情形。
二、氣候變遷相關國際公約之最新修正情形。
三、我國經濟狀況，及對經濟與產業競爭力之衝擊情形。
四、我國財政狀況，及對稅賦、財政收支與公共債務之衝擊情形。
五、我國社會狀況，及增加人民相關負擔之衝擊情形。
六、能源政策對能源供應與能源密集度之衝擊情形。
七、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與地方主管機關之建議與意見。
	明定中央主管機關制定或修定前條第三款溫室氣體減量期程與目標，或分階段實施之政策與制度時，應審酌氣候變遷科學知識與國際公約之進步觀念與內容、我國社會經濟等因素實際情形，及各級主管機關之建議與意見。

	第五章　溫室氣體減量政策與策略
	章名。

	第二十七條　（溫室氣體長期減量目標）
國家溫室氣體長期減量目標為中華民國一百三十九年溫室氣體淨零排放。
前項目標，中央主管機關應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參酌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與其協議或相關國際公約決議事項及國內情勢變化，適時調整該目標，報請行政院核定，並定期檢討之。
	明定溫室氣體長期減量目標為中華民國一百三十九年淨零排放、及基本政策方針。


	第二十八條　（溫室氣體各階段管制目標）
為達成國家溫室氣體長期減量目標，中央主管機關應邀集中央及地方有關機關、學者、專家、民間團體，經召開公聽會程序後，訂定五年為一期之階段管制目標，第一期係指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起至一百零九年止，後續各期以此類推。
階段管制目標應包括國家階段管制目標、部門階段管制目標及電力排放係數階段目標，由中央主管機關邀集有關機關、民間團體及專家學者組成諮詢會定之，並經召開公聽會程序後，報請行政院核定。
各期階段管制目標，除第二期外，中央主管機關應於下一期開始前二年提出。
	一、第一項明訂第一期及後續各期階段管制目標之起迄時程。
二、第二項明訂階段管制目標之要件並參考現行條文第十一條第一項之公眾參與程序另為擴大公眾參與，促進政府政策公開透明，諮詢會可依行政機關所報階段管制目標、部門相關方案及成果報告等內容進行諮詢，配合酌作文字修正。
三、第三項明訂階段管制目標之提出單位。

	第二十九條　（溫室氣體各階段管制目標執行狀況審議之程序）
各階段管制目標核定後，中央主管機關應彙整各部門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階段管制目標執行狀況，每年定期提報諮詢會審議後，向行政院報告。
前項階段管制目標之執行，應依下列狀況之變遷，並經行政院同意後，為必要之調整：
一、氣候變遷科學知識與相關科技。
二、經濟與產業發展現況。
三、財政與社會現況。
四、能源政策。
五、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與其協議或相關國際公約決議事項。
	明定各階段管制目標執行狀況，應提報諮詢會審議程序，再向行政院報告。

	第三十條　（溫室氣體排放管制行動方案）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依行動綱領及溫室氣體各階段管制目標，並邀集中央及地方有關機關訂定該部門溫室氣體排放管制行動方案（以下簡稱行動方案），經提報諮詢會審議後，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實施。其內容包括該部門階段管制目標、評量指標、期程及具經濟誘因之措施。
	一、明定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以行動綱領及溫室氣體各階段管制目標訂定行動方案，另考量行動方案涉及各面向，且需中央、地方機關戮力推動，故訂定中央及地方有關機關應共同參與制定程序。
二、行動方案具高度專業性，爰新增諮詢會審議之規定藉由專精之學者、專家、機關或團體之參會，以多方利害關係人之角度協助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完備行動方案後再報請行政院核定。
三、行動方案須主、協辦機關依權責推動不同之業務，如僅限定於部門溫室氣體排放管制目標，易致管考寬鬆，故以部門階段管制目標及評量指標強化策略及效益對應情形，以利未來評估及執行情形。

	第三十一條　（溫室氣體行動方案成果報告）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每年編寫該部門行動方案之成果報告，提報諮詢會審議後對外公開。
所屬部門行動方案執行二年後，若預期未能達成當期部門階段管制目標，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於第三年起三個月內提出改善計畫，並經諮詢會審議，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實施。
	一、第一項明定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每年編寫該部門行動方案之成果報告，提報諮詢會審議後對外公開。
二、第二項明定預警機制，行動方案執行兩年後，如中央業務主管機關預估未能達成當期部門階段管制目標時，應提出改善計畫於第三至五年執行，以追上當期階段管制目標確保行動方案之達成。

	第三十二條　（溫室氣體排放清冊）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進行排放量之調查及統計之研議，並將調查及統計成果每年定期提送中央主管機關。
中央主管機關應統計全國排放量，每年更新國家溫室氣體排放清冊；並編撰溫室氣體國家通訊及相關報告，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對外公開。
	一、第一項明定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進行排放量之調查及統計之研議，並將調查及統計成果每年定期提送中央主管機關。
二、參考巴黎協定第13條透明度架構及14條全球盤點，締約方除過去提交國家清冊報告（National Inventory Report, NIR）、國家通訊（National Communication, NC），未來亦可能根據NDC內容提交兩年期透明度報告（Biennial transparency report, BTRs），第二項明定中央主管機關應統計全國排放量，每年更新國家溫室氣體排放清冊；並編撰溫室氣體國家通訊及相關報告，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對外公開。

	第三十三條　（輔導事業排放源盤查與查驗）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輔導事業進行排放源排放量之盤查、查驗、登錄、減量及參與國內或國際合作採行溫室氣體減量措施。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輔導事業排放源盤查與查驗。

	第三十四條　（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依行動方案，訂修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以下簡稱執行方案），經該機關氣候變遷因應及調適會報審議後，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後核定。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每年編寫執行方案成果報告，經該機關氣候變遷因應會報審議，並提報中央主管機關後對外公開。
	明定地方政府依第三十一條共同制定之行動方案，訂修執行方案，並增訂審議機制，依地方政府多元的在地特色，調整執行方案之核定流程，改以地方氣候變遷因應會報審議後實施，使地方之專家學者能以在地觀點提出符合地方永續發展減碳策略，並能簡化行政流程，較符實務上之需求。

	第三十五條　（溫室氣體排放管理計畫）
事業及事業經營者具有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排放源，應於營運或變更前提交溫室氣體排放管理計畫，向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核可。
事業及事業經營者具有依前項公告之排放源，且於公告前已開始營運者，應自公告日起二年內，提交溫室氣體排放管理計畫，向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核可。
溫室氣體排放管理計畫內容、核可、變更、撤銷、廢止程序、核可原則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一、參考國際間對於溫室氣體排放量管理之監測、報告及驗證（Monitoring、Reporting 及Verification（MRV）管理作法，新增要求排放源提交排放管理計畫之規定，以與後續盤查登錄作業連結，完備排放源所具有之設施、操作行為、使用之燃料與原物料及其使用所導致之溫室氣體排放、排放情形監測與檢測及排放量計算方式等相關管理。
二、針對公告前已營運之事業及事業經營者，明定第二項規範其應提交溫室氣體排放監測計畫之期限規定。
三、第三項授權中央主管機關訂定事業排放源溫室氣體排放監測計畫辦法之依據。

	第三十六條　（排放源之盤查與查驗）
事業及事業經營者具有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溫室氣體排放源，應每年進行排放量盤查，並將排放量登錄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平台。排放源強制盤查與登錄應於本法實施後一年內完成。
中央主管機關得依排放源類型、排放溫室氣體種類及規模，要求事業盤查登錄之排放量需查驗機構查驗。
第一項排放量之計算、記錄、盤查、登錄內容、期限、前項排放源類型、排放溫室氣體種類及規模、查驗要求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項查驗機構應取得中央主管機關核發之許可後，始得辦理本法所定之查驗事宜。其應具備之條件、許可審查程序、核發、撤銷、廢止及查驗作業應遵循之規範；查驗人員之資格、訓練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一、明確規定應盤查登錄溫室氣體排放量之主體為事業及事業經營者。
二、參考美國加州、新加坡等國家或地區之作法，考量各排放源排放溫室氣體之規模不一、形式有別、種類不同，爰將應盤查登錄之排放源排放量相關資料均需經查驗機構查驗之規定，修正為主管機關得依排放源類型、排放溫室氣體種類及規模，要求事業盤查登錄之排放量經查驗機構查驗，依管制需求進行分級管理。

	第三十七條　（溫室氣體自動監測設施）
事業及事業經營者依前條規定盤查登錄溫室氣體排放源排放量，得設置自動監測設施，或採檢驗測定方式，監測或檢測溫室氣體排放源操作或溫室氣體排放狀況，並以監測或檢測結果計算之溫室氣體排放量進行登錄。
前項自動監測設施之規格、設置、監測、監測結果之記錄、保存、申報、各項檢驗測定方法、檢驗測定頻率、數據採認判定原則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事業及事業經營者設置溫室氣體自動監測設施或採檢驗測定方式，監測或檢測溫室氣體排放源操作或溫室氣體排放狀況，未符合前項所定辦法規定時，不得以監測或檢測結果計算之溫室氣體排放量進行登錄。
	一、參考歐盟對排放源申報排放量之管理作法，為使以自動監測設施或採檢驗測定方式監（檢）測結果計算溫室氣體排放量之品質規範更加明確，故新增本條規定。
二、第二項明定中央主管機關訂定辦法之授權依據，俾利遵循。

	第三十八條　（排放源效能標準）
事業及事業經營者具有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排放源，排放溫室氣體應符合效能標準，前項效能標準應在本法實施後三年內公告實施。
前項效能標準及其檢查方式，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針對排放源之設施、產品或其他單位用料、產出、消耗之溫室氣體排放量定之，並定期檢討。
第一項排放源屬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設備、器具或車輛，應符合效能標準，始得進口或在國內銷售。
前項設備、器具或車輛之種類，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一、為因應國際加速減碳趨勢，強化我國溫室氣體減量規範，修正效能標準為應符合之規定，並刪除納入總量管制前，以效能標準獎勵排放源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之規定。
二、明定第三項對於設備、器具及車輛，從進口或銷售之源頭即予以管制其效能，以強化溫室氣體減量管理成效。

	第三十九條　（排放源最佳可行技術）
事業及事業經營者具有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新設或變更排放源者，應採溫室氣體最佳可行技術。
事業及事業經營者新設或變更排放源經公告應採行溫室氣體增量抵換者，應依規定之抵換比率、期程進行抵換。但已納入溫室氣體總量管制與排放交易之排放源不在此限。
第一項最佳可行技術及第二項溫室氣體增量抵換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一、考量新設或變更排放源增加之溫室氣體排放量恐加重氣候變遷現象，為促使其採最佳可行技術，有效控制溫室氣體排放量，並要求其取得抵消其溫室氣體增量之排放量，降低排放源設立對環境的衝擊，爰明定本條文。
二、總量管制與排放交易實施後，經公告應納入總量管制之新設或變更排放源，其排放溫室氣體皆必須依總量管制與排放交易相關規定辦理，爰明定第二項但書規定，排除納入總量管制與排放交易制度之事業應增量抵換。

	第四十條　（溫室氣體減量計畫書及取得減量額度程序）
事業及事業經營者自願採行溫室氣體減量措施，得向中央主管機關提出溫室氣體減量計畫書，經審查通過後據以執行，執行減量措施產生之溫室氣體減量成果（含碳匯量），得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取得減量額度。
前項溫室氣體減量計畫書及減量成果，應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經查驗機構查驗。
前二項計畫書及減量成果之內容、查驗要求、審查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事業及事業經營者依第一項及執行先期專案取得之減量額度，其用途、使用條件、使用期限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一、為使條文規範更臻明確，酌修現行條文第一項，明定執行減量之主體為事業、應檢具之事項及額度申請程序等，以明確化與減量計畫執行前之差異，達到實質減量的目的。
二、考量各減量計畫之減量規模不一、減量措施形式有別、減少排放之溫室氣體種類不同，爰修正查驗相關規定，依管制需求進行分級管理。

	第四十一條　（溫室氣體總量管制及排放交易制度）
中央主管機關得參酌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與其協議或相關國際公約決議事項，因應國際溫室氣體減量規定，實施溫室氣體總量管制及排放交易制度。
中央主管機關應於建立排放量盤查登錄、溫室氣體自願減量制度、排放額度免費核配、拍賣、配售及交易制度後，由中央主管機關訂定溫室氣體總量管制及排放交易計畫，報請行政院核定公告實施之，惟總量管制需於本法實施後五年內實施。
前項計畫應考量各行業之貿易強度、總量管制成本等因素，以避免碳洩漏影響全球減碳及國家整體競爭力之原則訂定。
	一、有鑑於巴黎協定第六條市場機制相關規則書尚未確定，且我國非聯合國會員國，可能不適用國際溫室氣體市場機制，中央主管機關得參酌國際公約變化趨勢，因應實施總量管制制度，並規定實施總量管制之期限。
二、為明確化溫室氣體總量管制與排放交易執行細節，增訂訂定計畫相關規定，以利將執行目標、期程、方式，以及排放額度之核配、排放源遵約等相關內容納入，以利納管對象遵循，及後續分階段滾動式檢討調整。
三、第三項明定總量管制實施應考量之因素，以同時兼備溫室氣體減量與經濟發展需求。

	第四十二條　（核配排放額度）
中央主管機關應公告納入總量管制之排放源，分階段訂定排放總量目標，將各階段排放總量額度，以免費、拍賣或配售方式，核配其所屬事業。
中央主管機關得保留部分核配額度供作下列用途：
一、核配一定規模以上新設或變更之排放源。
二、穩定排放額度市場價格。
三、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用途。
事業及事業經營者關廠、歇業或解散，其免費核配額度應繳回，納為前項中央主管機關保留額度。事業及事業經營者停工（業）者，應於停工（業）及復工（業）時，向中央主管機關通報，中央主管機關應管控其核配額度，必要時得收回之。
第一項額度核配方式、第二項一定規模、前項免費核配額度繳回期限、核配額度管控與收回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一、參酌歐盟、美國加州、韓國等國家或地區實施總量管制與排放交易之經驗，額度係以免費、拍賣或配售方式核配納管對象，並依管制需求彈性運用不同核配方式，以利未來因應減量目標需求、檢討調整額度核發方式。
二、明定第一項額度核配方式、第二項一定規模、第三項免費核配額度繳回期限、核配額度管控與收回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四十三條　（額度帳戶及額度移轉或交易程序）
事業及事業經營者應檢具基本資料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開立額度帳戶，以登載及管理其依第二十四條第一項規定取得之減量額度或依第二十六條取得之核配額度。
事業及事業經營者得移轉或交易其減量額度或核配額度。
中央主管機關得指定或委託經營有價證券集中交易市場業務之金融專業機構，辦理前項額度交易之有關事宜。
第一項額度帳戶開立應檢具之資料、開立程序、帳戶管理及其他應遵循事項之辦法；第二項額度移轉或交易之對象、程序；前項專業機構之資格、條件之管理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一、明確化事業及事業經營者應申請開立額度帳戶之程序，以利後續對於事業持有、移轉、交易額度之管理，並明確化得移轉、交易額度之主體為事業。
二、第二項明確化事業及事業經營者得移轉或交易其額度帳戶登載之額度，包括執行自願減量取得之減量額度，及總量管制及排放交易實施後核配之核配額度。
三、參考歐盟實施總量管制與排放交易經驗，由於市場對於額度的需求高，減量額度及核配額度交易頻率將會增加，與一般金融商品一樣有即時交易之需求，為滿足交易需求，納入金融管理相關機制，明定第三項授權中央主管機關委託金融專業機構辦理額度交易有關事宜。
四、第四項為授權中央主管機關訂定額度帳戶開立、額度移轉、交易及委託金融專業機構管理等相關辦法之依據。

	第四十四條　（繳回期程）
事業及事業經營者具有納入總量管制之排放源，應在中央主管機關規定期限內，於額度帳戶中繳回足供抵銷前一年排放量之額度，額度來源如下：
一、中央主管機關免費核配、拍賣及配售之核配額度。
二、於總量管制實施前自採行溫室氣體減量措施所取得之減量額度。
三、經移轉或交易取得之排放額度或減量額度。
四、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國外減量額度。
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方式取得之額度。
中央主管機關得依各階段排放總量目標，訂定事業以前項第二款、第三款及第四款減量額度繳回之比率或上限。
第一項額度繳回期限、國外額度之認可方式、第二項減量額度繳回之比率或上限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一、明確定義須繳回額度之對象為具有納入總量管制排放源之事業。
二、明確總量管制之額度繳回期程，將一定期間修正為一年。
三、明確規範事業得於額度帳戶中繳回之額度為核配額度、減量額度，以及經認可之國外減量額度。

	第四十五條　（禁止或限制高溫暖化潛勢溫室氣體）
中央主管機關得禁止或限制高溫暖化潛勢溫室氣體之製造、輸入、輸出、販賣、使用或排放。
前項高溫暖化潛勢溫室氣體，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其製造、輸入、輸出、販賣或使用之許可申請、審查程序、廢止、紀錄、申報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高溫暖化潛勢溫室氣體（high Global Warming Potential Greenhouse Gases）在大氣層中具極長之生命週期，因此須對其管制。例如：氫氟碳化物（HFCs）係依蒙特婁議定書（Montreal Protocol）「吉佳利修正案」（Kigali Amendment）相關規範，以達逐步削減管制目標；全氟碳化物（PFCs）、六氟化硫（SF6）及三氟化氮（NF3）等主要來自產業製程排放，可進行尾氣破壞處理措施，以降低排放。

	第四十六條　（二氧化碳之捕捉、再利用及封存）
各排放單位或各事業二氧化碳之捕捉、再利用及封存，應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辦理。
前項二氧化碳之捕捉、再利用及封存之許可、審查程序、撤銷、廢止、監測、記錄、申報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依國際能源總署所提淨零排放策略，二氧化碳之捕捉、再利用及封存為關鍵策略之一，配合本法已將中華民國一百三十九年淨零排放目標納入，爰增訂相關管理規定。

	第六章　氣候變遷因應及調適策略
	章名。

	第四十七條　（國家氣候變遷因應及調適行動方案）
中央主管機關應整合規劃及推動氣候變遷因應及調適相關工作，並依據行動綱領，邀集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研擬國家氣候變遷因應及調適行動方案。
前項氣候變遷因應及調適業務產生爭議時，由中央主管機關報請行政院認定之。
	一、參酌國際調適立法之重點，於第一項明定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方案。
二、氣候變遷調適相關業務，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權責有爭議，由行政院定之。

	第四十八條　（國家氣候變遷因應及調適行動方案成果報告）
氣候變遷調適業務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每二年編寫調適成果報告，於次年六月三十日前提報中央主管機關彙整，報請行政院備查後對外公開。
	明定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調適成果報告提報方式。

	第四十九條　（氣候變遷調適科學研究及情境設定）
中央科技主管機關應研析及掌握氣候變遷趨勢，進行科學研究發展，提供氣候變遷推估資訊，整合設定氣候情境並對外公開。
	明定中央科技主管機關，應辦理氣候變遷調適科學研究及情境設定事項。

	第五十條　（各級政府應推動氣候變遷因應及調適之事項）
各級政府應推動氣候變遷因應及調適之事項如下：
一、依前條氣候變遷推估資訊及氣候情境，進行氣候變遷風險評估，研擬與推動調適策略與方案。
二、提升氣候變遷下之維生基礎設施資源與災害防救能力以提升韌性。
三、確保國家永續發展之各項目標能因應氣候變遷之未來發展。
四、建立氣候變遷調適治理與協商機制。
五、氣候變遷調適之教育訓練與公眾溝通，協助推展相關活動。
六、氣候變遷調適技術開發、衍生產品與商機之研發及推動。
七、其他氣候變遷因應及調適事項。
	明定各級政府推動氣候變遷調適事項。

	第五十一條　（氣候變遷因應及調適執行方案及成果報告）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協助配合國家氣候變遷因應及調適行動方案推動執行。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依國家氣候變遷因應及調適行動方案及其他法令規定之氣候變遷調適事項，研訂氣候變遷因應及調適執行方案，經該機關氣候變遷因應會報審議後，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後備查。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每二年編寫氣候變遷因應及調適執行方案成果報告，經該機關氣候變遷因應及調適會報審議後對外公開。
	一、氣候變遷帶來的影響和衝擊是跨地區、不分國界的全球性議題，其涵蓋層面相當廣，為了可以使氣候變遷調適策略能具有完整性、執行力和效率性，中央政府制定的氣候變遷調適綱領、政策需下層部門和地方政府的執行與配合，故本條明定地方調適之推動方式，以使調適政策能妥善落實。
二、其他法令規定之氣候變遷調適事項係國土計畫法之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海岸管理法之海岸保護計畫、海岸防護計畫、濕地保育法之濕地保育計畫等氣候變遷調適相關事項。

	第七章　其他相關措施
	章名。


	六、促進人民節約能源與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七、建置碳足跡及其標示制度。
八、其他經各級政府機關公告之事項。
	因應碳足跡及其標示制度納入管理，另低碳產品亦屬碳足跡之延伸。

	第五十三條　（碳足跡及標示制度）
為鼓勵事業及事業經營者延長生產者責任，中央主管機關得建立碳足跡及其標示制度。
前項碳足跡核算、標示、申請對象、申請、審查、獎勵、撤銷、廢止、應檢附文件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為鼓勵事業及事業經營者擴及製造階段以外之溫室氣體減量，促使其自前端產品設計與後端服務（活動）或廢棄階段及納入減量概念，進而延伸生產者責任，爰參採現行「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推動產品碳足跡管理要點」規定，明訂中央主管機關監督管理及事業及事業經營者申請審查碳足跡及其標示等規定，俾利民眾選購參考，以提升低碳意識。

	第五十四條　（各級機關應宣導節約能源及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各級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應宣導、推廣節約能源及使用低耗能高能源效率產品或服務，以減少溫室氣體之排放。
	各級機關應宣導節約能源及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第五十五條　（各式能源者應致力於宣導節約能源及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提供各式能源者應致力於宣導並鼓勵使用者節約能源及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各式能源者應致力於宣導節約能源及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第五十六條　（獎勵與補助）
中央主管機關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對於氣候變遷調適或溫室氣體減量技術、政策研究、管理與推動績效優良之機關、機構、事業及事業經營者、僱用人、學校、團體或個人，得予獎勵或補助。
前項獎勵與補助之條件、原則及審查程序等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明定中央主管機關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對於氣候變遷調適或溫室氣體減量應予獎勵或補助。

	第五十七條　（公民訴訟權）
各級政府、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事業及其事業經營者，違反本法以及各級主管機關依本法授權訂定之相關法令，而主管機關疏於執行時，受害人民或公益團體得敘明疏於執行之具體內容，以書面告知主管機關。
主管機關於書面告知送達之日起六十日內仍未依法執行者，人民或公益團體得以該主管機關為被告，對其怠於執行職務之行為，直接向行政法院提起訴訟，請求判令其執行。
各級主管機關於書面告知送達之日起六十日內仍未依法執行者，受害人民或公益團體得以該主管機關為被告，對其怠於執行職務之行為，直接向行政法院提起訴訟，請求判令其執行。
	一、氣候相關的公民訴訟權在許多國家施行已久，自1990年以來，全球已有超過1300件氣候訴訟案追究排放大量溫室氣體的事業及事業經營者，及未能積極管制溫室氣體的政府責任。
二、全體公民為減碳成效達成與否的重要利益關係人，應有參與及監督之權。由國際經驗中可見，公民訴訟權確能推動政府更積極訂立減碳目標與規管排碳方。

	第八章　氣候變遷因應及調適基金
	章名。

	第五十八條　（氣候變遷因應及調適基金）
中央主管機關應成立氣候變遷因應及調適基金，基金來源如下：
一、碳費收入。
二、依第二十六條拍賣或配售之所得。
三、政府循預算程序之撥款。
四、依本法科罰並繳納之罰金。
五、違反本法罰鍰之部分提撥。
六、人民、事業及事業經營者或團體之捐贈。
七、其他相關收入。
前項基金專供溫室氣體減量及氣候變遷調適之用，其用途如下：
一、執行溫室氣體減量工作事項。
二、排放源檢查事項。
三、輔導、補助及獎勵排放源辦理溫室氣體減量工作事項、發展低碳技術及低碳產業，促進低碳經濟發展。
四、執行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所需之約聘僱經費。
五、氣候變遷調適之協調、研擬及推動事項。
六、氣候變遷及溫室氣體減量之教育、宣導與獎助事項。
七、氣候變遷及溫室氣體減量之國際事務。
八、其他有關溫室氣體減量及氣候變遷調適研究事項。
第一項基金收入應以不低於百分之二十之比例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作為前項項目之用。
第二項第三款獎勵及補助之對象、申請資格、審查程序、獎勵及補助之撤銷、廢止與追償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基金，中央主管機關得成立基金管理會監督運作，其基金之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一、考量地方政府執行本條第二項之溫室氣體減量及因應氣候變遷調適相關工作均需要經費，第三項明定基金收入應以不低於百分之二十之比例補助地方政府。
二、第四項明確授權中央主管機關訂定碳費各有關補助獎勵項目之補助獎勵對象、申請資格、審查程序、廢止、追償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

	第五十九條　（基金用途）
前條基金專供執行溫室氣體減量、移除大氣中溫室氣體及氣候變遷調適之用，其用途如下：
一、排放源檢查事項。
二、補助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執行溫室氣體減量工作事項。
三、補助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執行溫室氣體減量工作事項。
四、補助及獎勵事業投資溫室氣體減量技術之研究與發展。
五、購買個人及私法人執行各種負排碳工作以移除大氣中溫室氣體之環境保護公益服務，負排碳工作包括促進生物質吸收、自然界無機化學反應及自大氣中使用工程技術直接移除等三大類。
六、補助公法人執行各種負排碳工作以移除大氣中溫室氣體之環境保護公益服務。
七、資訊平台帳戶建立、免費核配、拍賣、配售、移轉及交易相關行政工作事項。
八、執行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所需之約聘僱經費。
九、氣候變遷調適之協調、研擬及推動事項。
十、推動碳足跡管理機制相關事項。
十一、氣候變遷及溫室氣體減量之教育及宣導事項。
十二、氣候變遷及溫室氣體減量之國際事務。
十三、其他有關氣候變遷調適研究及溫室氣體減量事項。
溫室氣體管理基金應優先用於前項第四款及第五款用途。
第一項第二款至第六款與第十三款補助與購買之對象、申請資格、條件、審查程序、補助方式、廢止、追繳及其他有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六十條　（碳費之徵收）
中央主管機關為達成國家溫室氣體減量目標，並落實環境與社會成本內部化原則，得對排放溫室氣體之排放源，依排放之溫室氣體種類及數量，徵收碳費、碳邊境費。
前項碳費得分階段徵收，各階段之徵收時間、徵收對象、收費費率、計算方式、徵收方式、申報、繳費流程、繳納期限、繳費金額不足之追補繳、收費之排放量計算方法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另定辦法。
	一、為達成國家溫室氣體減量目標，將參考國際間常運用之碳定價機制，增加徵收碳費之經濟工具，爰新增修正條文第一項授權徵收碳費。
二、事業若符合效能標準，碳費之徵收將訂定優惠費率，以鼓勵排放源執行溫室氣體減量措施，提高生產效能，降低單位產量之溫室氣體排放強度。
三、第二項授權中央主管機關訂定徵收溫室氣體之種類、排放範疇、費率及收費相關之行政程序規範。

	第六十一條　（國內碳費收費機制）
中央主管機關依前條對公用事業徵收碳費，應扣除其提供排放源能源消費所產生之間接排放量。
前項間接排放量之碳費應向排放源徵收。
中央主管機關為達成國家溫室氣體長期減量目標及各期階段管制目標，得分階段對下列排放溫室氣體之排放源徵收碳費：
一、直接排放源：依其排放量，向排放源之所有人徵收；其所有人非使用人或管理人者，向實際使用人或管理人徵收。
二、間接排放源：依其使用電力間接排放之排放量，向排放源之所有人徵收；其所有人非使用人或管理人者，向實際使用人或管理人徵收。
生產電力之直接排放源，得檢具提供電力消費之排放量證明文件，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扣除前項第一款之排放量。
第一項碳費之計算方式、徵收方式、申報、繳費流程、繳納期限、繳費金額不足之追繳、補繳、收費之排放量計算方法、免徵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為促使使用能源者減少間接溫室氣體排放，透過收費機制提供減量誘因。

	第六十二條　（碳費費用減免）
事業依第三十六條第一項規定應繳納碳費者，採行減量措施，有效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達一定程度，得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減免碳費。
前項碳費之減免、申請資格、審查程序、撤銷、廢止、追償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一、參酌英國氣候變遷協議（Climate Change Agreement）之收費減免機制，作為提高減量之誘因，第一項明定應繳納碳費之事業採行減量措施，且符合一定減量程度之條件者，即得依法申請費用減免。
二、第二項明定授權中央主管機關訂定辦法之依據，俾利遵循。

	第六十三條　（進口碳費收費機制）
中央主管機關得會商有關機關，對特定產品訂定碳含量計算及認證方式。
中央主管機關得參考國際經貿情勢公告高碳含量之進口產品，對輸入業者徵收碳費，並考量輸出國之碳定價實施情形，訂定退費機制。
前項徵收進口產品碳費之費率、計算、徵收方式、申報、繳費流程、繳納期限、繳費金額不足之追補繳、退費、免徵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有關機關定之。
	一、.因應國際碳邊境調整機制，爰增訂第一項對特定產品碳含量計算及認證方式之授權規定。
二、第二項增訂針對進口產品徵收碳費之規定。
三、第三項增訂中央主管機關訂定收費辦法之授權依據。

	第九章　罰　　則
	章名。

	第六十四條　（登錄不實數據或報告罰則）
依第三十七條第一項規定有盤查、登錄義務者或登錄義務者，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盤查、登錄者；處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改善，且於重新核配排放量時，扣減其登錄不實之差額排放量；屆期仍未完成改善者，按次處罰；情節重大者，得命其停止操作、停工或停業，及限制或停止交易。
	明定具有盤查、登錄義務者，逕為不實盤查、登錄、虛偽記載、監測、紀錄或申報規定時，處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改善；必要時得按次處罰、命其停止運作或交易。

	第六十五條　（違反效能標準罰則）
違反第三十八條所定效能標準規定者，處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補正或改善；屆期仍未補正或完成改善者，按次處罰。
	配合條文第三十八條，明訂處罰規定。

	第六十六條　（拒絕或規避測定或檢查罰則）
違反第十九條規定，規避、妨礙、拒絕檢查或要求提供資料之命令者，由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處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配合條文第十九條，明訂處罰規定。

	第六十七條　（查驗機構違反規定罰則）
查驗機構違反依第三十六條第四項所定辦法有關資格條件、許可事項及執行查驗之規定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改善；屆期仍未完成改善者，按次處罰。
事業違反第三十六條第一項、第二項規定或依同條第三項所定辦法有關盤查、登錄內容、頻率、查驗方式及管理事項之規定，經通知限期補正或改善，屆期仍未補正或完成改善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配合條文第三十六條，明訂處罰規定。

	第六十八條　（違反排放源最佳可行技術罰則）
事業違反第三十九條第一項規定或依同條第二項所定辦法有關溫室氣體增量抵換比率、期程及抵換來源之規定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補正或改善；屆期仍未補正或完成改善者，按次處罰。
	配合條文第三十九條，明訂處罰規定。

	第六十九條　（違反減量額度及排放有關交易對象、方式罰則）
事業違反依四十條第三項所定辦法有關交易對象、方式或第四十四條所定辦法有關交易對象、方式及管理事項之規定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改善；屆期仍未完成改善者，應限制或停止交易。
	配合條文第四十條及四十四條，明訂處罰規定。

	第七十條　（違反禁止或限制高溫暖化潛勢溫室氣體罰則）
違反第四十五條第一項規定或同條第二項所定辦法有關製造、輸入、輸出、販賣或使用或排放之許可、記錄、申報及管理事項之規定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補正或申報；屆期仍未遵行者，按次處罰。
	配合條文第四十五條高溫暖化潛勢溫室氣體及相關產品之管制，明訂處罰規定。

	第七十一條　（違反罰則）
事業違反第四十六條第二項所定辦法有關二氧化碳之捕捉、再利用及封存之數量、許可、許可期限、監測、記錄、申報及管理事項之規定，經通知限期補正或改善，屆期仍未補正或完成改善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配合條文第四十六條，明訂處罰規定。

	第七十二條　（違反碳足跡及標示制度罰則）
事業未依第五十三條違反第二項所定辦法有關核算、標準、標示、申請、查核、使用及管理事項之規定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改善；屆期仍未完成改善者，按次處罰。
	配合條文第五十三條，明訂處罰規定。

	第七十三條　（違反碳費滯納金及處罰規定）
未依第六十條第二項及第六十三條第三項所定辦法，於期限內繳納費用者，每逾一日按滯納之金額加徵百分之零點五滯納金，一併繳納；逾期三十日仍未繳納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繳納。
前項應繳納費用，應自滯納期限屆滿之次日，至繳納之日止，依繳納當日郵政儲金一年期定期存款固定利率按日加計利息。
	配合新增碳費徵收制度，增訂滯納金及處罰規定。

	第七十四條　（違反碳費徵收制度罰則）
依第六十條及第六十三條應繳納碳費者，有偽造、變造或其他不正當方式短報或漏報與碳費計算有關資料者，中央主管機關得逕依查核結果核算排放量，並以碳費收費費率之二倍計算其應繳納費額。
以前項之方式逃漏碳費者，中央主管機關除依前項計算及徵收逃漏之碳費外，並追溯五年內之應繳納費用。但應徵收碳費起徵未滿五年者，自起徵日起計算追溯應繳納費用。
前項追溯應繳納費用，應自中央主管機關通知限期繳納截止日之次日或逃漏碳費發生日起，至繳納之日止，依繳納當日郵政儲金一年期定期存款固定利率按日加計利息。
	一、配合新增碳費徵收制度，第一項規範事業蓄意以不實資料申報或虛偽記載、變造或其他不正當方式短、漏報與碳費有關資料者，中央主管機關得逕依碳費收費費率二倍計算碳費。
二、第二項、第三項參考空氣污染防制法第七十五條第二項及第三項規定，增訂碳費之追徵期限、加計利息之計算期間。

	第七十五條　（違反核配排放額度制度罰則）
事業違反第四十三條第四項規定，於移轉期限日，帳戶中未登錄足供扣減之排放額度者，每公噸超額量處碳市場價格三倍之罰鍰。
前項碳市場價格，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參考國內外碳市場交易價格定期檢討並公告之。
	配合條文第四十三條核配排放額度制度，明訂處罰規定。

	第七十六條　（統一規範本法之補正、改善期間）
依本法通知限期補正、改善或申報者，其補正、改善期間，以九十日為限。因天災或其他不可抗力事由致未能於改善期限內完成改善者，應於其原因消滅後繼續進行改善，並於十五日內，以書面敘明理由，檢具相關資料，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核定改善期限。
事業未能於前項期限內完成改善者，得於接獲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內提出具體改善計畫，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延長，中央主管機關應依實際狀況核定改善期限，最長以一年為限，必要時得再延長一年；未確實依改善計畫執行，經查屬實者，中央主管機關得立即終止其改善期限，並從重處罰。
	一、為統一規範本法之補正、改善期間，爰參考空氣污染防制法第八十二條規定新增第一項。
二、第二項增列事業得依實際需要申請延長改善期限。

	第七十七條　（處罰之執行機關）
本法所定之處罰，除另有規定外，由中央主管機關為之。
	增訂處罰之執行機關。

	第七十八條　（裁罰準則）
依本法處罰鍰者，其額度應依違規情節裁處。
前項裁罰準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為適切裁罰，明定中央主管機關訂定裁罰準則之授權依據。

	第七十九條　（強制執行）
本法所定之罰鍰，由主管機關處罰，經限期繳納後，屆期仍未繳納者，依法移送強制執行。
	明定屆期未繳納之罰鍰，依強制執行相關規定移送辦理。

	第八十條　（罰鍰用途）
依本法所繳交之罰鍰，應專供氣候變遷調適之政策推動、教育宣導或其他有助減少氣候變遷負面影響之相關事務，不得挪為他用。
	明定本法罰鍰應專用於氣候變遷調適相關事項，不得挪為他用。

	第十章　附　　則
	章名。

	第八十一條　（施行細則）
本法施行細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明定本法施行細則之訂定機關。

	第八十二條　（施行日）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明定本法之施行日期。


主席：報告院會，本案現已完成協商，請宣讀協商結論。
立法院朝野黨團協商結論：
時間：111年12月9日（星期五）11時4分至14時19分

111年12月16日（星期五）9時35分至12時2分

112年1月4日（星期三）15時12分至17時57分

112年1月5日（星期四）14時43分至16時12分

地點：群賢樓101會議室、九樓大禮堂及議場三樓會議室

協商主題：

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經濟、財政、內政、交通、教育及文化六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修正草案」等20案及逕付二讀併案協商等9案。

協商結論：

一、協商通過部分：
(一)第二條、第六條、第十三條、第十五條、第二十條、第二十一條、第三十四條、第三十五條、第五章章名、第四十三條、第五十四條及第五十八條，均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二)第三條、第九條、第十七條、第十八條、第十九條、第二十七條、第三十六條、第四十二條及新增第四十六條，照協商條文通過，如附件。
(三)其餘照審查會通過之法案名稱、各章章名及條文通過。
二、保留部分：第四條、第五條、第八條、第十條、第二十八條、第二十九條、第三十二條、第三十三條及時代力量黨團所提第五章氣候公民訴訟專章及條文。
三、審查會第四十六條條次變更為第四十七條，以下條次依序遞延變更及本法條文內條次調整，授權議事人員處理。
四、通過審查會附帶決議共9項。
五、本案院會進行處理時，協商通過部分，宣讀後均予以通過，保留部分均暫保留；保留部分院會進行處理前，由各黨團推派2人，依時代力量黨團，台灣民眾黨黨團、國民黨黨團、民進黨黨團順序輪流發言，每人發言時間為3分鐘，發言順序授權議事處辦理，發言完畢後，各該保留條文均不再發言，並依上開黨團順序進行各保留條文黨團版本之處理。
六、本法案各黨團、委員提案及修正動議均列入公報紀錄。
七、檢附本案立法說明，如附件。
主 持 人：游錫堃　　　蔡其昌

協商代表：柯建銘　　　羅致政(代)　郭國文(代)　洪申翰

曾銘宗　　　謝衣鳯　　　李德維(代)　洪孟楷

林奕華　　　孔文吉　　　吳怡玎　　　鄭天財Sra Kacaw
邱臣遠　　　張其祿(代)　賴香伶(代)　邱顯智　　　
陳椒華



 INCLUDEPICTURE "../../../../../../Users/user/Desktop/6/Q24_頁面_02.jpg" \* MERGEFORMAT 
[image: image2.jpg]rTEEARAEASE S ISR | BAEEEX

+ s MR EPRRZIBMEL CBAR () M- ERE
RREMBEMRAREFZIHRE -

+E - BEEH A RHMA AFEMRD BT RBIA  #
BRI T R AR FBER EFAEZ RBI M o

N HEMERE I BATRE DR AFHRBRA — R RBER
ZHE - | '

T BERERRBRERBET R TRERE XIS EH %
CHEABERAR RO RImEZHEN -

FA BRI ELBRIERG B REGE - ERARER
RESXAGHEPEAMEREA X RIKE  BREA _A/bnE
B X @ Fa o : - -

K P E B EARRBEE AR BB 2B E IR
ABEAGE—BAHSLEE > HTRAEEEAESBITHEAE (2
THBAHAE) eRTRBOFEIERN RFTBRBE
HE A > BRI - |

MBEATHME TREFHMELBH SR AEZILAEZL
HEEHBIBHRARLIYRBRFERANES L 2085w

2N 7N

s - »

P+t ARARRABZEB BURERESGABENZHRIFIHAL T

—~UAHLAER AR A BT REARARTRRZAZEEE 3
AERE S BRR B URILRKR ISR RIESBAEBAEN -

RN BRAZEEBMAMRE - £ F Rk T RAARLS
RARESME - |

Z BRAESEBAEI ST UORREZAREGERBE -

WIS RBUTH AZEEBRBEERGBAS R BRAE
Bhe o EOBABABR BT -

B RARAESBRAEBETR  ZHELKE BRI RBEGHHIE -

N HHRABESBVEEL HE - BBAELEABBMHAL
- B REEBABITEERRAK

L BRILRESBREEZIHFT AT FALRERRA > BHE
AEREE - |

AL B R EREEBERLIES -

N BAGAMADHERBRERLEAAZAZEBRABLRR
o






 INCLUDEPICTURE "../../../../../../Users/user/Desktop/6/Q24_頁面_03.jpg" \* MERGEFORMAT 
[image: image3.jpg]rEEARAERSEESEEE | WA EEEX

+ AR 9B ARENRETR
RE - -F¥ BRERNLANBAGERBRAERNERT
IE o

£+ TEEIEHAHMAETEHREIEAMEETRESLEHNE
BRERFEARTER  THALEIEHMM LR R TR AESE
BAY BERBEIERE  RBELBHLRERE N R
FAE S BHL2RE -

o X BB AT AR E TR TS REURE R AT IR
FAE G BA LML > BATRIE S BRI S F AR G AE
FERABZARIE o SBRBTHoL B IR AT IR AR # BA S
M AU THFALHRHRASKER - | |

MARGE BRI EER b P AEERNEHA
M X -

Btk TRENFEEZERMNBRIXAZEBHEIML T
B ITRWHEA -2 HAARARTHFTE (UTHABTH T
Z) BREFEFE=ZTE  FAERETLEITEABEAE -

PRBMFLEIEAMBITAIRAARTH I ERABBAE
BBEPRRTAMMEH 2H - EFX REABEIR R
RFEITSZABRABTH I E  E P HRETHKEM -

o X B RARATE AR B —ARBITEHH F 0 BT
BEAFESBABTEHTE (R THBRRAETEZ ) RFTH
MR A E M 0 SLE A - |

¥ —EAVYLBEHNFEIEAHMERSHTRABTHIERKR
M > FE PR PR MBEATE R T EH NN -

otk FERABRIREBEL BREFREFHRMRTH
Wi E T A —BERIBRERBEE =TS =
BAZABHE °
MBRSRERERT - PRIKEXRBRHRBAETILRE
MMER A PTREIERHLBDBWORAERILAZTLAHNARLW
HAAAWEBE L YRARER ERLERS BRRERERFR
R RAEEREREZF eRTRBNFELEIEHRMIZ -






 INCLUDEPICTURE "../../../../../../Users/user/Desktop/6/Q24_頁面_04.jpg" \* MERGEFORMAT 
[image: image4.jpg]TBEAMAEREEASELER | BHBBHEX

=t CHESBRBAEIFTE  RATREITMMPFMAL
R BBRBEZEA AN P REEETRMEL TS BER
BERH AAPREEETHRMIE S — S HRXHRE 0 FEFLB
PREZRMACHBBR B NEKRS P BT A% R 40
Z BB BB o |
FEHNRERBEBRBAREZIHE (UTHSEREE ) 0
REBBBRBA UAPATHRBLEE - ANELZ - BBEREER

BEX G HERAZRERERHNLRS > AR |

BT BBBMMRARN EL PROUBRGEA LIRS EREES
FIBE AEREERAFFAURLG o
Pt E B A %ﬁ?%é@i %%&ﬁ# z%%w@

WY =+ EARE R Bt LR — AR R — R
BZRHFEHE -

¥—IBRE_BARPHIBREZEN kP B~ doik 3k
BBERBARF2ZHEZ FRERAMCBETERAIMNE BT
?ig#&ﬁaﬁ:i BB RBEZIRHFR )’Eé}?‘ﬁ N .
ERHFEE -

B+ if ZBHEARRBHEGHNBER - BHE - ZREAFEYH
R & £4% & ﬁﬁ%ﬁﬂﬁzﬁﬂ&*%l% 3 F AE 1% B K R B
BHBRAWMEE  HBHFREALT
— BTSRRI S B RESLAE ﬁ g -

- RERFEHEZAGZESBAMER -

NN 3 #:/E’c B R S g ] LA ) A 4t 0B JB g IR 3R A M 2 B
BH R

g ﬁ%ﬂﬁ SBHEMZFHE  BHREEEALRT -

% - %k&ﬂ&ﬁﬁuﬁwﬁﬁé%ﬁzﬂ@ FRHF 0 ILFED

RS EAM FARARBBERIEY éz%%ﬁAi

ﬁ%%&ﬂﬁ*&% REEEIFas i ze8E38F &
SBBHFT  LFHFRLABET ZBUHE® -

-~ REBARFHERERSEBRERAZLE -

A~ HERBARR - BELAMRMH R FR -

%‘%%@%&KHA¢Z$@






 INCLUDEPICTURE "../../../../../../Users/user/Desktop/6/Q24_頁面_05.jpg" \* MERGEFORMAT 
[image: image5.jpg]TBEZRBERERFEESLEE | HBHRABEX

Frtai () AFPREMSTEIEHMMERARESE £8
FEAMREESHZRAT BHRBEFEIRBUTHEZLLH
BoBEVRRMFAMMAN 25 R REBBERFTEE A
RABBHENER ITHESEIFEHI NEIRAUFHFTE > &
FAEE AR AR Z A -

MEEMMHMERANARBARRA AL TP RBFEE
ERMRRZAEBRATEHFE  ITHELRSARBERE
B REEITRARALBRATE T ERET R ERE  MFITHR
MR E NN -






 INCLUDEPICTURE "../../../../../../Users/user/Desktop/6/Q24_頁面_07.jpg" \* MERGEFORMAT 
[image: image6.jpg]BERARRERETE XSG EE ZRBHEX
& E 4 4% B
AfEHEREX RENBEH E2ZENREARRETER
%o HEB B AREEHRARILREEE
FEERE - B EFE A ZBERMRE A@
HERRAZEEBRA  £HLBEESR '
ié@ﬁﬁ/ﬁj 2
1& A% 3 S

®— -"‘ 48 8|

FLREE -

5% ARRELSKAMZEEE P AEREH
BRR > FRAFERTAEIM  HEFT K
EH -BBTLERANLEAY
KB B BHEFRARAKEEE  HHE
Kk e

ERHLRAMREM |

BEFURLERALRT > MAEXFHE -

ok REPBEEHEHN ETRATBIRER
BAREZ A EETAEETEUR 2K (T)
Bk (7)) 2R

AREFMRAEFE FRPEBHFEEIEHR
A EE b PREFEETEMMME -

—~ B—IAREE -

S WITHE —E > Edh T

(=) AT BEA—B+—F— A EZE-H
(—B+42—81+wF) BERARRE
#ﬁ@]ﬁ? ? /ﬁifh%ﬁ/ﬁki ﬂf%%ééﬁk
HSRPEBHEEIERMES  £4F#
BEHFEEGEERE  MEE =
BTSSR PREAMFEEIERNRE
F b VTRBOFLEIEHRMEAMEZ
JB B AR o |

(=) BLBIMBREG I EELETHRENRE
o BAEHESTANENGE AT
B}g;}.: °

%3% AERE > REWLT -
B E AR 848 (CO2)~ ¥ h(CHg )
f/bZE & (N2O) ~ & fm1td (HFCs) »
2> fsicd (PFCs) ~ < fi4b# (SFe) o
ZAAR(NF) A @b = x EMM A
.al:.%- °

AR RABHEAAZKABR

ER -TAPABEBABRIREBEXIAE
WEBE ABEE[EEBRERNE
Biet EhEABZESBAERZER
RBE RAAETRAMNZES

I AZERBRKR ARG BHRHAARL
BREAABHETAAERNTRHRBERE -
AEFBRARYARE TARZEBL

—~FERE—RREE -

2 EBMARITHAZEERBEIIE B @ RME
3B ¥ N RIPMLME IPCC ARGE — 48/
MBENE > BELERER -

CSEBRAORAIAHAZEELBEIE R ¢ RAE
3B % XN RIPAEHRE IPCC AR6E = T4/
MMEPRESBEBRMEMER  MHFE=

i

#* o
CFABBIAERR EALTE B R
%ﬂ»&ﬂa%r EEARRE > EBEXFHE

\\\

iE o
@x%_‘r’_éﬁ‘ﬁ'{iéﬁ\%—'—f:%ﬁ -

REFTHEDHR FER
& BEEXFEE -

e S
Frwmx - £+






 INCLUDEPICTURE "../../../../../../Users/user/Desktop/6/Q24_頁面_08.jpg" \* MERGEFORMAT 
[image: image7.jpg]E-RBEERMBFE -
W BT RERE  F R ABESITA 2B
ERBEBHAREAE T RERKERS
D HHOR B EHEBEREEIAARTRABEKR
AFPZEARER - |

AN BBEACEST HE-FEEMXBTRAME
LB EHMEE N ERZELES )
PHEE Rl A A RBTLE XA
FI54F o

Lt PR E AR Z SR TR
ERANE UM E BEALELFZ A
0 U_AibmEEET °

AN~ BHER BT 5 — AR AR T R
BEHARIRATFTREARBRBEERA
B H KB~ B KL Z A

BE At R AR TR E S
BBRBIARTHEBLRE > RURBHFX
BER ~ Zibk ~ 138~ % - WE ~ Bk
= L

TFRPR CHEREFRAESR EARE FE
AT o

+— A EHAN AESTAEREERTEHZR
BIF > @pih B SEHARN LB E2

ABRATHN BB AR B HT

HEERBRARKGETHY -

FoFE N8 TR TR R A
TR (B) REAE P REEHML
EZHE -

Z - REBE  CHFEREBRBARITRE
RE B RERE R T - RS ERATAT AT
BERESRBEERLEE (LT ABK
HMEE) BEAERELHMEEZ (LT
AR EE) RIFZHEE -

too o BAERE HEPBRRZEMESL S B
B () B BrEfi i eBmAis
HZHERE o

+ERBREEH A EREMA  BE R
DBERBEH O HALSHRRR T RN
BRI E AR Z R4 o

5 R I ATAEET RN AT
HORN— A B Z B -

+E - BARB EETRBEAESH > THE

A AEBMORABMMAESBENLE AR
G BENRFEHRSL IPCCAR6E — T 4E /)
MRENE  BEEFmRBEILESZE
£ BBEBAENK -

N BRABESXEwEE —BEERZXREER
BEBAREBRRAFNEE _RBAERFE
BEK B 22 AERA M ENKEIRK
WRETREFEHRZER

t B ERRREBAZNREBEXFHEE -
AEERRCEREZER  BATHE N
BERSAEEZLE  £TRIEL- |

A B S BB NER ZREARRA - FA
BEFTARREOFNEAEBA 2 HE)
BY A MMMESER LT R
EHYZEE - |

ho BARBRRBIBE M BRAFE
"REHR ) BEXEE B TE AR
R IES

+ B HEEF R FFAKR BT
ot REE T XERB AT E K
ME > BERER X THE -

‘B EZHRBERABREABNELZ -F TR
RBETRBHRBERBREELY I REE
ERATABRGFHRBARIRERE 855
HLFE o ZTRIR

T BRE - -LERFTEHLRAALERRELIRT |
BEF CEBEALIEMEIBEERL &5
%i%ﬁ%’%W%%+m%&%;+*

+
2R o

=~ AEREBE E R A BT IRAT 8 BARE BRIF
REFAE  BAEEREE R AR - BR
FREFUSE > LHBEFZHRETHE
Z R -
T~ FTERRREBAHETER  RERE
" iE o EE
TE BT ARRREBAHE T LA HER
ERERFER MREARREBENETA
BIVEX FEE
N~ BLAE R E R TR R R 3T
WA FEEFARBAFZEE
+ £ AR E =T AERRRETITHR
WABRARE > ZMBRE T AKX






 INCLUDEPICTURE "../../../../../../Users/user/Desktop/6/Q24_頁面_09.jpg" \* MERGEFORMAT 
[image: image8.jpg]REENBERWHEHBAERRAE
R332k EZHE A -

FAHRY I JEE DG BRI B R
FE A RBERESAGABEN
BAEAZEHRRE CHRELH-_ABE
F 2 4o o

Fxsk BEAZEBRMTERTE AL

B R4 F v

— BERREERAMBZITE  RETHE
RAFESILAET N2 EREF£LZEXZ
HMEREE RNABARRRE &@F A4

B AKERE - |

o FPIMEREH BRIITE  BEEARAAK
3% BHERETRARBAREIEET R
B E R ° :

= BARIRERTA A 0 BATTAR] ~ B F 2Rk
Vil R EEBLER  UERLIHNY
& BBy~ BB -

W RHREEBHLERBTRABRERNTZ
AR -

A EHGELRBE RIS > ERIEZE
REXERXEHERZRMEMBEE -

X RAPRBFTHH RN BEHE
RAGEBLIHFTEBRREELAAR
A -

L BB EARAE RGEREEEREZR
(234 2 B

—“BXRE_HEBEXFELE -

—B—HRABE-

S ABERWR  BERZRBREITEWHRE
BN AEANEHY S RANKE ~ R
RAEFRAAME BARR - B REEF R
FRCGABZLALRMARAER ~ ek
PR DA RENEEER
Al o

M~ FORBEINHE LK

Fetk EERWRBANFEEITHRMEERE
PR (H) ~ R EmA il (48) -
MEFMAZEEARRBETARAREZLNRA
BN -HE  IRRAREFR -

— - BABRAREHRERRAFSITERFEMHER
T WITRAE - RHBREWMZIH K -

=~ KRR AIERERERAE
BRE R E AL 23T -

SW

-
i RE R

$o_F HRAKRMET

T L REE -

Bhfs PREFHBBRZBLE LR KR
BRA S LAHBRAERRAARANGE—BHFLIE
FoBITRREARAMZEBAHAA (ATH
#iTE8HAR) R T RENFEIEMRM
RFATHFE BT » BHIINMH -

AIBATEI AR TR EE MR LBHAS
RAZSLEELN~HAEBRIBHBAERES
HMARFRARBRAREL S 20 50 Fm3

.—-—_k o

— E A EEELT

(=) REBGEMEENBZTABRETE A
RIEEGHLBESARAZS BN -
EBVEXFHBE -

()X EBFTRAERERSG S FHE T AR
EAHFTERNEZERMND  ARIHTHK
£ ZMRZRESHF ERITRE > [T
BURAR ©






 INCLUDEPICTURE "../../../../../../Users/user/Desktop/6/Q24_頁面_10.jpg" \* MERGEFORMAT 
[image: image9.jpg])

(#)%"ﬁﬂﬁaﬂA%’uﬂaﬂﬁﬁ %
YITR R B R 12 2 BIT8 4 (AT
FATEWAE) BT NIRRT -

S ABEEAAREEBABRETABREX
FERBH 4 R EREEATE
FEAE—BELE MRBERAERERS

 FERBRE - |

A BZABNEBEEXE T & X TRIE-

Bt—t TREWEXISRMBRITHA
AR BEEH BAE  HEPREMTH W
M-2% 3% RUDBEZHNEERA
B TEMBHPIRTABRETHFE (1

THEFPIAHFTE) BT R EERHMMET
IR EIB TR > LEHIPNH -

— ~ RMEBRITEAMGE=ZBLIMEGE -
S EHEXE T EE ORI AE |
ﬁaﬁ EREFTRBNEEEIEMMBEK
TEEAARMEERET R BEITERB G |
éﬂ%ﬁaﬂﬁﬁ%ﬁ%ﬂ@%%ﬂ&ﬁ
28~ NHRBERFF
i‘%ﬁziﬂ?&zn%ﬁ%W@%%LﬁT

F|FIg
(—) #EnaeE
(=) #&HR=%
(=) BEdsxs
(w) &5 #H

(B) $ir—MEREHRIEITEE

(X)) BHARRRABRAERBRERZIRZRAET
HRAEHEAE
B+ PRENFEIFERHMRESHTE | —  hR¥E

P B 3R PIATE H F RIS -
TRBOEFEETETRMBATHBIRIAT
B ER o REERAMBIFIMSEE S BAZ
B IR E S
A_BARERLERLEHE  PREMHE
YFEXEMMBRE PR EERMRFITERES
Ei% o IR -

B EANERRGEXF 0 BEETHEA S
BB H B AZHAT OA 48 B AR S A A H 0 3R
PI4T8 & £ TR 13 8 b & & 8 B3 34T R
Mo EMIREEAMRITAARF 0 S AE —E -

ZBATE BB EA R RRERIEKE F B4R
FORREAEFEZIRT BINAHE —F
15 BT B E AR X B o

WBATHE —SAB I =8 BT R HR T
RS EEIEMGERA— () 5 &
BIVE L F I

FH=t TREMFLEEIEHRMBETHR
EXHEER L ZHAB BEBAERLT AR
BETHMBRETREEHRH -

##zﬁ%%ﬁi%%ﬁéaﬁﬁé’g
IR RBRERBEAH ZEGBBET
AR RIKE > ﬁ%ﬁﬁ%ﬁ*&%%ﬁﬁ°

ﬁ TR AR S B R B R ERRRE
FoARTABEBEHEEIIERL  OBIEE
ZERE > XABEXFHEIE -

Ftmik BEET-BR(T) ZERMREET
B (F) AGSBRERS S SEET &

R -






 INCLUDEPICTURE "../../../../../../Users/user/Desktop/6/Q24_頁面_11.jpg" \* MERGEFORMAT 
[image: image10.jpg]() 2ERMEREFEEZEA AT AR

RERZEHBFHIBAEL RIS -
AR TZEE B EARA MK

W B kRAGHBEARERERZT
CBERRRBRZ

ENRGERBERERELAL AR ET 0 JEE
HEREH EE—ERTHET KR (F)

EFERMZEET & (T) RESBREE
#Ee > ENF_BREZEHTIHER
REMEETHHMIAZT  ZBEAGHLE
B (T) REE AR FTIFS
ARBERGEYBERZAL ZHBHAAL
EHmREEhas  EEhRiE

LI

515tk HET &K (T) EERMEBRITE
HAARIRFUITEI S R - BEAMAEM -~ 2
BER -REEEARE R RUNEBE F X
BHMEA THREZRABREPITHFIE (AT
BRREIITHFE) LEET K (F) AZ
YRAREHET RFTREIEAHMET TR
 BHFLEIERMB BT BEINM -
BET & (T) XEAHESFHE R
ERITHERRBRE > SFHEFT K& ()
RIESBREES L EISINM -

— BB ERT

(=) BABATEERREREREREREG T
£ o 15 B3y BUFRAT 8 4R B PAT
B hEITERERBRERTHFE (AT
FBRERITHE) s RERTHTEXE
BNE  BAKRERTEB THAIERL

(=) BITREHITHF EZITERBITARSH
BREALEWFTRESERREEG T RY
ShNEARRLE 0 HH SN ARIE & B S B4R
EERA— (=) -

S ITE AR EET & (T) EEMRH
BB REDITH ERRME RIS
HE NN BAIE b B S AR B AU —
(=) - |

T+ BOHEEXITHMNBEHTEEBIT
B BRHREZRE -8 B REAS
RN RBAEAERTETZAEREHE -

— HRBE -

S BABEHXET—HEE T HKE

BHEALEHR - URE T RGKE —BAELE
AIRE BBERERE  BEUAHITETRER
N EBREXFMSLE -

=% AE%BEE & 4338 -

%+ tis BEERESSE > BUTRIES B | — - Ao

HERZERWT S EERNERAABEB AR A
— UHLEAEAHR RARE TR BEAR BOETALERMRGR2IESL  THKR

THREZAMFEEE > BTG R/EELBRKR

EUBILEBREERAMGZESBABES -

RN EREEBAMERE  RE R
FEERABES > BRAREDNE -

ZEFAZEBAEIHGFTUDEREK
BEREBE-

ORI ERBRERFEEBRABECERGH
BA D RABBRFAF IR EEBABRR
BRI -

2 -RAERAMFEEBAEAE

3

FREBRGKELBM

FRREEEEAGZEELBRMESN i#%
—BX AR RERRSBAGEEBAEBRAE
HEA -

ZCABESRRBZITHANSERR AR
EATRAR - FERABRRRAN S HARMES
BIPBX FAE -






 INCLUDEPICTURE "../../../../../../Users/user/Desktop/6/Q24_頁面_12.jpg" \* MERGEFORMAT 
[image: image11.jpg]#| R #4406 o

“RBAESBHEE L HYE - BRBIAE

SBABAPTAE > FE - B AIEEE

PEITAEELREH -

o RILRAESBERIHT AT RFT R
REMRI > LIBARMTH -

A~ BACHE B EEEE B R AR B BT R R o

Fu s BANGARER AR BREREARZL
%SRBI EL RN

+ A RERBABENEEFER
HE- -FT¥ ERERILENBLEYS

BB EEFTE - |

b

FrAk FPREEHAMAEFAHARETHRH

JEHAT RAE # BA L RE LA A RER 0
RALREERMARANRELEAGLBE

P RERGEHEIRRE - REESBHNREREE
B THAHAMZEEBHALRE -

P AR T A E TR R
®XREBITEARTAREEBALERS BT
RIESBRRITE AT - HEHFABFT R
R R ZARYE o B-BREBITH b B 05 IFRIE AT IR
AEEBHERE R THRERF R LS
CEa- o

AMBARESBRARITHEZELER dh T
REEHMMETHA MMM EZ -

— ~ R o

S E-EARR TR ISR TERRBEmE
E) - PRAKEERN (B RS RN
£5€) ARREEHMMBERSHSBRBUT |
MARSILEMEZE AR ZABE B
BEE S RS ok s REE > EHAH
AEIMAESBHLRELE  REEAESS
2t ER -

T FoERARTREECHMA P RAR IR
B ME 35 A R ECR R R R £ M RUE BB A
Lo4p Ak By AR AT RAE S B RKR T
& e EEE T ER ARG ZARE 0 |
BRABTALER RS BHBF EAHBFL
BX B+ G2 ABTH T ERE =Tk
ZRBHITH L - |

W EZEARARTRESRM T A WA
FNZ S BRI/ £ RA Z AR

£tttk THEREBNFEIEHAMERLIA
G BEB 2 BAAR STERWE A — 2
AABABTHFE (MTHABTHFE) -
BAREBMHEE =B EXNERE T 5T A
#BE '
PRBMFEEEHMBITAIAREAT
B HERABBAE  BBE FRET A A
M~2k 32X - REBBELCZH BRERA
BB SABRABTH T E > P EEK
i |

P ¥ MM RRATE AR A R
WEATEH E > BITARAFE S BRAETHH
+ (UTHBBERAEHE) » MFAHES

— ~ R o |

SR E—RAWT

(m) AL ZRZEEBHEEABRZITRENF
YEERMBRITRERASITH Y E
(AT HMHABATH S E) RITEBAZ -

(=) —BEASFHARBITHESZ B R AE
HBRAATHSE(—BELEEZ—F+
—E) CGE AR BEBREE 44
Rk s KER - LAE  BHERS
BReRBOREE -BELERAMS
B EEANED R RIS BEE A
o RBEESHRAZEBEHAARZ






 INCLUDEPICTURE "../../../../../../Users/user/Desktop/6/Q24_頁面_13.jpg" \* MERGEFORMAT 
[image: image12.jpg]T HLHIAE -
F—BATRBNFEITRMERSF4

BRBITHY ERARRE BT RETHMR

SEATBRAL E R $IN A F -

B HRAMGERBEHBZAARAN RN
AT 4 R RATEHEHARPA E -
S _EMANARTR T ERET R EEHR
Bl > EREBTRISAZFRAE -
W BZEANAD TP REETHBESE —ERE
FEAE BITRRAZEBRABITEHIE
(RTFHBREAEITE) @ RFBITAR
e ES RAZFHEABERAZS B AH#E
B BiEESHEBE I FXLSFUAESLSRIL -
AT EABTH T ERRBERBRRYE
SNNEARRE RN b B EAXE
ERHA—~ (=) -

F

otk AET K (T) EEHRMRKRTE
WA RERBAAFERRATEHENE > LEH
BAARE ~ 2% R - REEREAMEE SR
NEMBEF EEPNER  THERAEZEEBHA
PATFE(ATHRAEBPTHIE)EEET
B(h) RE%BREESE RFETREE
BEEeH PTREAFEXIERMBEHRER
Eick s AN 1 I

BET K (T) TERHESFE4%TH
BHATF ERRRE > GEEAEF ~ B (F)
AGESBRERS SHHINM -

RAEHTHE o ,

—E-ERRAET & (T) T MRMAKRAT
E4M4E - R AEI ERABTE H BT
AEEBRBPITHY E (U T AR BPAT
FE) S ABITHFEZEBRAEARE
HAT@R AR B ITREAPITHIEX
TEXRBEE BBRITAFRSARFRERY
REHBREBESERYE I NERE ¥
SSNFERRBEESEEAERRA—
(=] o

Z B _BERAHET K (T) TERMES

BRAEAIATHT ERRBERHINOHARE

HE s N BE EAAE UIRRA—

g

¥ymE BREHE

o+t FEEAETREIFHHEANAEX
HEHOR » BEATHR BRE » BMNREHRAT
BHATRESRMIBTERTS RE TR
TEBPANLLERREHRE  BEHMEHL
RREBREEER -
MEZHERERE - B4R - 4%
BARNEEMABMR - EHRIR CCERAE
HATERZ MR Y REFRMEX -

(—) RERTRBERGIREZIRAE
¥ > BERERINE _AREIEA
BRBATEEER R ERSEAMIL
&P ZMIRMRP EEMBHRAE -

(=) 2Bk BRES BRI HHBR
HBARERAREHNHAES SR EHBE
BHRZAR BEHENELRE LB
SHMEHBEEEHRBAELSSR  UF TR
EEMMRIFOREA BB T ARS
RARRBERITHIREE -

TR EABIEEHEIXE % 2T

RiF o |

WRITEZEBI A S B BRI FEE-






 INCLUDEPICTURE "../../../../../../Users/user/Desktop/6/Q24_頁面_14.jpg" \* MERGEFORMAT 
[image: image13.jpg]otk ETEHBBELGTEEERR
E&z () 204 (38) FHRBHE
BEAF PR EFTRMIT  BIFME AL
EHRFE -
MEALRBEREBE GBI A FTZH

F-BEBRF BB HTER - 2 BRERE
Bl EE -HKRE-BILL; EHRABXIFK I
B BRAFABREEZ B TERAEEES
THEz WLk B PRETHREEZ o

R ARERBEN - L3 (F) RFLL
£t (42) U AR RETFRZIME &
o EHHEEZ o -

—~ RKEERTETAGE _ERFIEE > Ly
5| % =95 - |

S ARPEARBARYNEFARERZE
Ko BATERBELIREE  F—EMKRE
 ERMARAABRBRR TR o ARATH
FH R BB GARFRERL  Bd T
X B HT BT EXTF P
BRE o

R oERET R EERMITEMEZIREN
BEHITERBEREBRBEZ IR ERR
B R BV X FEE AU -

W~ BATE TG E B AR RERB R
RBPLEZHBE T REITHRHB TR ETZ
B B E =8 BIITIAEITERFMH

HEKRBBRNZRBEXFEIE » A

g o | |

Btz TRETHMMASZER HAE
BREMKDET AR BAORARE -

FEULRMAT RIS RN Rz B
WERNERL  REMBRBEAR B
AR FEAR R -
| PR RG BAARERES
UK LT - |

B F_AKAERERAIEARERT
ABBRKEEMZAR BT RICRMEH
PR B EE T E MM BT HRER
BEEA o

g

— R E

—~ AREBRAEmRBHRAEY > BILRABRBER
BRENA £F—EBEERAETREETHRN
AEZER AABEHKETAE  BH
SAAEARE MR EBI NPT ZHEROREE R
BRE -

S FomEiTEsx P EME ERETH £
BAITE BERZ — 8L HK o B RATRAE
BREFSRFTEHFRWBARRITE ZHEE
FHARBEZERKETEWEL  GEHE
WA ZRERB R (PEEMAGITRE
&) —FEHFXRERE  HTHRHA -
FZRHIATMAER AR  RAETEEE |

BB F RBEREES 0 H P AT ERSE

1aFs BN E R 2 %M Bl ke~ TR

A~ FREBRBE - |

EHHF_EEWMRAEANELR KPR

BOIE X X EMM AT T RIAAS 2B

SRR B RGBT ABERZ AT

T4 -

FoIAB | B EWIR > BEAA ZIBE TR

FEAZE REBRETRABIERAEZHZAEK

B PAMEMERLLEZBRIMRE AR

ZRHE S BEWRHEE T R - RS

2 BBEATHORERREAEZ

KERBE N EAXE O+ —IRRAE -

N
P4
4






 INCLUDEPICTURE "../../../../../../Users/user/Desktop/6/Q24_頁面_15.jpg" \* MERGEFORMAT 
[image: image14.jpg]Fotwmik FENRIEIHLRE-ZR
BME o BREBEEZABH X — R LRETHK
o RBATH EIRIRAEL BE > X THRHR
W EEATH  FEaRktd BERTAE
REITAEZA -

AR — R ERIR— LR AR
BBERF RS2V ERERS REZTE
BB~ g h AR AR ETFRZ
EodEPRETHRHMEX -

— ~ REEHHE -

S AMREFENRRE THRRIIREE AR
HAGESBERZIHE ZNE—FERE
— R FEREIT BRI EHRIR IE
2 EHERBRTHRDA Bk RTHFEAH
MRAeAEBRE R RATRIME -

B -_AREHERLE  HARLERETF
B2 ke P R E ST E AR -

o+ Ek FEREBRAABATRBSL
FREABREEE BEUSTEZARRE
Bk At REERM T FRERFEER
oo B RAR P AR T AR RO PRAE
A R
PREBRMARERBAY  BEARE
FEREHERAERARZEHRFA o
PATHRBREE AN EERFE —FH BB
EEERMBREAEIFTEREBZBR  EH
bR E SR T EM LIRS BAEREZT
MR PREERME T TS > B/5B7 -
XHRBEZ .
AR L PHEF  BERES
A -FENE - EERME - REHEESTE -
ERGA AR LS FEXREHEE
B~ FERAARERIWE B FRE
ERHEZ -
S-—BARPHAIEREZERN KPP T
W RBHEESABAR S H L - RERAH
FHE REAEBEIHZ FTARELE
BATEBRIWE v P REFHRBETX -

— S fEREP -

M E - RARTAEBRIFZT FLERS
BN E L RE BT B ITRB A EER
ITREHE -

= BATE AR EE A REE R AHRFHK
MARZREHEKE  KEGE®RITHR  FFH
SHENYHEE > ZTRR-

WM E—ERE TR EERBFREBRE
BEZHN > HRBEZERTA -
FBoARBAE = ANRMEREBEM

TR RIRE AL ETHNET M
H13558E X HRIBE - BRESENER
HBEBBREE - ABMERHEE  ZRBRRAT
BAMEZERBRIFLETH 25

KR BRRRERFEE AR °

N BZBB IS AFEWE > LERAF ARG
E3S A S E LB X FIEE - kAL -

T AARLFE AR ML - REH
EERNHAEABE - X5 B EFREL
EE M TREIERMITEBRERE
Z o

Bobote AEREHEERAGIT

— IR T AR ETREN TR
%o

CFoRE T ARE A RZIIRKE o
R EE TSR PR £ -
BB =T RNGEE BRI REE -

A HEpg e AMRTIRE -

g I

)

AEHHE o

- RALEBRAABRIGREREZISERE -
EEHRBPREERMRTIAER oz
FAREKBR - LLARMER TRELEE -

T

otttk FERGRSREBREL BRET
R EBHRMATE  BERRE FTAKE—
BERZHRERBYGE =T G F—EX
AEEE -

O RTEBRSNREZAERT K E RI

— W E—ARFRSBRETEELRATR 7
A X

BT TS EWERIEERE R
TRBARBABREZEL BOAREAEMR
AERFEHEITRZ - FRABERXFE =






 INCLUDEPICTURE "../../../../../../Users/user/Desktop/6/Q24_頁面_16.jpg" \* MERGEFORMAT 
[image: image15.jpg]HRBEXWREHMEEE P EEF KM
SEIBARAZEICAZ N Y E LW E K 4a
B NLGRBER  ERAERA  BARE
BEBRBREEKARZEERERERZEZ €8 F
LB EEIEHMUEREZ o

+ Ak EARECER ~ PR E AR E SR
B o

FZTH mERAHZESQPREEHRWY
FRELNREBRENGRE T AEE—BL
RZHHE - |

AMBABAHE BREXH -REHRE
RILE~ FR-FEERLAF B - HMRBEER
HRETEFRZIME P REEHRHE
Z )

=~ RFHH o

=~ BB B E A B O
o ARSBARREFR > NE A IR
BBRUH A B FERERNRERER
KEZRE - | |

ECFRSBRHATTRETRBITEARER K 4o

MR E IR EERET TR L |
M ARIE o

FZ+—th ABERARK FEEOLFRE
EMML L2 AL RGP REIETHBIRE
SRR E BRT R EE RS 2
mER O ONF T ABZTFERIFRERAE -
fEnH ol OERFAR S > Banfiin g
BAME O R EH > 54K A48 B30
P RETHRBEYFRRRELBERIFZRE
BE -

FERRABRECRGF R RESRE
EREER-F Y E L Ea

AM_IBYHR - BERS5 - Ho 2283 E
BE S REZHE SR s XRE
WRBITEFEZIWE PRI HRMEeH A
MMM Tz -

— ~ R o

BT ABRSRLKRAEYBIHR  FL B
A S A LU R R R A
GEBEZDPRESN  EURE—E

EFEPITHEERAER I BN £ AT
WK emHERE - |

W B S IEMIT Y R AR M T R R B A
BIBAT Pk Z IR HEARIE

I ARG BALCRIBLAHBEREEERA
BEEAERHTRELE  BHTEE
7 -

Fotwik FPREERMELBBESEAGZ

IR NG E SO XL NGRS

FECARARBTERABRERT  THEE
ABBELH BRI HHE -

BWEEHENTHRIKERE - EH B
SHE BRI ABERE  BPRBEEMEAER
BHEES B PREFRMBITETANGE
EHEAMAXHHE ¢ EM PR EE
EEMM o WFTHEM R B AE T B
A RBTRAB AR HLRER, -

— S EREP -

Z~FARMGE -

Z~ARBILETRABEEET R AR HIIT
et o B _IAMITRTRABEAEEH AR
RHtEXRE > BT EIEA BT R E
BREBBBLABRTHRAZEHRIRR S
HE o BEAEXFEE - |

B=+EKk TREIFAMEBALZMAALES
B2 HAOR 0 HIEBT RN AT BAE > 2N A
FEHBREEETEZE HRE BESH
RAERE > B &R LR ESHR AR AR
3 3 R LRS- IRE TSR

— ~fEREER o

SRR BAETHARIRRH (A THSE
ETS) ~ £BmM #HEAZXHE T
ETS @8 B L & - 8 % REw s F X

BEMNEH L ERFTERERBERESR






 INCLUDEPICTURE "../../../../../../Users/user/Desktop/6/Q24_頁面_17.jpg" \* MERGEFORMAT 
[image: image16.jpg]FEHEHORZ BERERE » A% GAREL - 38 & B
EFX - MEEFE- |
AIAELE HERFRE Z b FiRkE 0 ib s
WAL 2 40, E B ZHeAT B8 T 4ok o
PR EBERENARET AR FEILE
58 o RRMHERORERA B A £ 2 M
BHRK _ELREEZEE -

bk X AR B A 0 PR R AR

RHRTIHEH B — ERB L IR R
P RITBEE -

FEMB - RERAH O RREMELZH
MEBEAFHRE RO PREEHRMAD  F

¥ IRBEN TRETRMBEELLE

MEBZHEREEE L EFIFRE X -
AR TERSBHRREERRF N

HEZRE - FEHRBELES X~ RF

BFBEREEF R MR BEEZEL
BRENBFGHREE - —ERERATARE
HRBEE FEBT -BE AT -HEXE
FRENRETERZME P REETHH
EHFPRBENFLEEIEHRMEZ -

EHBRZLHRS  METUABERGEST
Ak E 0 BHARIE AR 0 XM E —BAK
BAEMEBERIWHESEEE EG S
ZBZRE -
S BB EERSEARENREE  LEH
Ve X FAEIE 0 LABRERAEE o
W~ HEZBAREIE
A~ FwABER G T |
(—)42BEEETS BT KBEBEZTIHE
MBS A PR EEHRM AR TR
TIFEK > FIRGIF IR -
(=) BUEBAEEAVREE » UABRAHE -
(=) RN HEKEEEALB > A BEBURIRAT
RATATEAMTANE T ZRIR S HEHR
FATRETITHRMRAE - |
NCELARATEH I ARBEAAHMEG W
FREZHRBERNELELERFR » UB
RH BREEEEAELABZZEN L
BEXFHEE - .
- BARERAFALEETH IR AAMRARTAT
REPMMAMEITE ARETEHTR
BEATH MR BHXEBEHRXENGFE —R
WTHATRGRREREAKEERLZEGHA - »
IXELBHECRAZEBRABEHRRL T
BEAMTETER, THRBNEEEITHR
BiTRZ B £BRATHECREELS
W BEEXFHEE -

$=txk SHEBREEXIFELE RaPE
FEMM T EHR,  EPRBEZ T ML
HAndRrxFHRBEBEETE BEFHBERR
o AN T REERME T - THEZIHK
FOARRBBTREIERWARCHEBIAMRE N
Hig P POBMTHIZH B IR ZIEREE -
FLEHR ERBEABEEZEE (RXTF
MR E) AR EBEHRB AT » R
THRBREE-AHNEE-ABRRERE -BH -
X ~HERFZREHEELENEERE » R
oS LB T BEHRBAT > KRP T
ROURGARmBRRS LB EIH4E £
RBEBERAARIFRAURG - |
PREERMEFELTREBEETERY

— ~fERREE o

o~ —BASEE AT

(— ) MEEATS E A BB E » AshiAzE-

(=) 22 BRBHITERABATHEILERE >
BITHRBEREN AR RAFLERR
5 ZHRE -

Z B BB EREELT

(—) BEHEBEESEAKIE » UK -

(=) BB B4R =+ =4 e iR R 2B
BEGEEBRMRRE MR AEMR
E

(Z2) BABEEXE =TIk KHKBAEE
EAREBERE > IBNXFHBE-

REHEZRNCGEOREE —+EKE R






 INCLUDEPICTURE "../../../../../../Users/user/Desktop/6/Q24_頁面_18.jpg" \* MERGEFORMAT 
[image: image17.jpg]FZAREBARON EHX P

BT ERE—BRAGE B EREEZ | @ =+t
RHEERE - HIFRABRBEREZERCH AL £R
F—BRE AR HIEREZEN MRZ o
P EE R R EESRAR HXH L | B %Wﬁfy@lé%lﬁiﬁc%——*}-t%ﬁ—% ’
FRERAREFAFRIME BT REY E MR o
MM TZ AR RBEZIRHEE  BER A~%%%iéﬁé%¢%éﬁz%%%zﬁ
FPREBMEFKMEE - #E o |
+ > ”"‘Iﬁz@ﬁ%%aﬁé Jf.?ﬁﬂa AT = JRAIAEIR
: | B V‘Jé\%?’fki °
F= -tttk FRETHRMNA NE— AR | — AR - | -
Bz AR AHS WAKREEL B | = RESHAREY £ AMTE&TAEE
EEAMAEG T RETRM T FZCHES & BEAE2ES REB - WARREESL
PRELEMMES é%&ﬁﬁéﬁ&z i JEIE R BATR W 4% o B 0 BRRE
I A TR R N B R BAR TR BRI A R BAS TR Z 58RI MR Pk
BERZBEBRICLE - FEMBMHEN NS ZE —FEFE B2 E R
FEBATEANLEZ AL BB - BHARK B R EAT HREEE
& TR AT S Y EAM BRI | ZARBIFE RS A RFERELLS
B RLIEMMESL  ERAZEBBEZ £ osAMTIER F fﬁAﬁzé%’ﬁﬁ
FARAZ RN BAE R B BART o BOMARREES  FYFHTHER
A A R EZEE - RHBEXH -~ F AR EAE R K \*&#ﬂﬁ
E 2% - BE -S& B R BHR | m- F=ZAKHED P o X MR 3T 2R R I A

BEik ~ B B RETFHEAF —BAA LS
BhZ 3k P RETHMHEZ -

B Rtb AT EAR S A A RRAE TR
2k A2 E% 0 REEEXBE+=
HEHE éé%&%ﬁﬁ°

2 b 2 PR

B+ Ntk PREEHHEFINSL
BEmE R

s SEAR SRS R |

A F| A A/miﬁ%"é‘;#%ﬁémzig $’\)\ %"

B~ BRE R RBER -
MIBANESEBELEZETABRAA
A/mi ﬁ%*ﬁ gaéaa—z@k $A)\ N $,\th' ~ BR

QU AET S 8 AR LS -2 Lk P
WER R F R o

BB AEZFF - EEE2F  HAENK
Rk -k YR CFEREMBEETEFAZ
Wik P RETHMEZ

I

I

~

~

AEHTIE o
SEEAAELITABAEARE FEEREKX

A4 ARARBENYEREMME AT
b B plde ¢ BRI H(HFCs) 14K R 45

% 3% & £ (Montreal Protocol) & 4 #]4 £ £
(Kigali Amendment) %9 A\ 38,36, > LA 3E 32 35 H 8,
EHBAE ZWITF —BREARL -
FZEIT PR EEMH TR BEILES
BERABAANAGRERAMMHAESEE - |
WAL CRECEARIRIBERL
f AT F AR 2 B RIE -

ZThGE FERBRR -_AILBEZLZAA > BK
PRBMFELEETETRMIMRTHE -
??%ﬁ;%%%ﬁﬁ%zﬁﬁ
R T ELE -
uﬁ—%%%%ﬁﬁﬁﬁﬁﬁz$%
RERBERPATHEIRZ PR EITHIAE
EBHERNREI RO EEGRM S HFH E

et b

4

Az — o RASEAXEEE

FEEHTIE -

$—IBRE —AREARERAEMRFEH
KE s Ao HERAA >~ HEFEAME

—B ¥
—BZFAFFEHH BN £ITHE
MAIERE o






 INCLUDEPICTURE "../../../../../../Users/user/Desktop/6/Q24_頁面_19.jpg" \* MERGEFORMAT 
[image: image18.jpg]BEEY TANPERBRER -

B E—SAbBBREHGFZIEFL EK
MEN BT = BALR HAF A M B ST
BILER > LG EETHRM P IRER L5

MEZBA_RIbRBEREHFEREZESE
2Bk B wndk PR REAEML
REBTEFEz ML AP REIEHRHBeH TR
BehEEXEHMEZ -

S B-AEZE AR BRE A HN R
B ER > AR BB R E R BATE
EHTREIEHRMES -

Y EA THAFHEEITEREE R BT

H B BILE R ZRER R T MME B
Fwt+— AL -
EFRAMITTREFTHRMITE =R AbmiBR

B RETERAMEZIRMBIRE -

B

NOAHM R BRAHGZHETA AR
THBELEFAIAE B Bh T
IERUNHBTARERB R E L
wmB REBERVREBREFEZ o
Fwtik ETEBRHRRBOFEEERM/AR | —  HFRER

BHESAMPITES I EAIHRBTLAE

PR 2 AR BATFE - BEEURATA R E A8
RAGAT > BB BURIREANE ~ B AR B XIE ~ A
RFB T BERERIAMESRLE - S5
RE B -HRAEMNA HRAHGEZIRE
REERBEEFHEN > SRELEFFREE B
BRIER -

;\m%@£%1%3+*ﬁ%@ﬁ§%%%%
#H B+ HEBANRE =T A=A
BIBRAAN A ~ HEFEZEHHE 0 FRITE
WEERGAAMERLS > EBRFEXFE
ik o

Z-RARBEEAXE=EEBERTES  FH
EBRTIHEZ G - RERFRZAE
AR (3%) e ERMFAMIAT

Pm+”ﬁ %%@&%%Em ?%IM%
ﬂ%a‘#ﬁig ;}#735(;3'( E&f&iﬁ.z#“%ﬁ@ﬂ/&

AT B AR SRR AR R ,E-fﬁzﬁ% B
WERB XN B BASTRH] ~ 37 )

BFA #T?IE Bk #’T 7}? (#ﬁt) ®
BE Y B ERR FERAME
%ﬁ?@z%% ByYREFTHRMEZ -
RELSBRETABIERE - PRI
WZARRBEFE Y REFTHMEZ -

— ~ RAEFHH -

S BARESERMEZRRB T AIERETRAE
HEAE - HEBROCRRE R BB E R - A BEM
BT THEZIRRB ERBIRET EAZ
UAREASARER B R B 2 AR > EIITE —
o BB E AR TEFATRENR
BRI E AR E S AR ERAARE
BZBETREHAEERAES  UFHEHE
BE -

=B ANITP R E MM T R ARRR X B
BATEBM L RMERIE -

CHITE AT R E TR T ARRR T K
Z MR 0 AR EZEE LY -

FRE HEFEZRER

REE > BREXFHELE -

Fwt ik BRKETENERESGHEHIRARF
B-ZRAFEHARAZESBREAA DX
HRFRES T/ apREMEBBERA
BEe > HAAMFERLT
— RITARHGERAGZEEBREAFERZIH

FE%3E -

CAEREE o

~BX G T BRHAHN, SRS T BB
B AERABEAXFEERE —BER
Bl R ERE—RM  BRAEHFES
IHhESHEIRELARE BE - 2KAF
¥ EWMEXFEE -

- RERRBHEAES BB EN -






 INCLUDEPICTURE "../../../../../../Users/user/Desktop/6/Q24_頁面_20.jpg" \* MERGEFORMAT 
[image: image19.jpg]Z B E ERRBSEME L BB R E
THIERENZHRYER -

W HHRAEEBEMZAE BIAEESE
ANF R -

I NEBRBRRESUAXKEERAEOZ /RS
BEE RFOE > IR RGEMM 0 BF
KRB JERNE S B IARRAS -

XN BBASEUR ~ ¥~ REERE R ®%IL
 RBEERHE  BEBBEHT KHHFTAR
I F 2 A8 -

R ARE AR RRIR S AR A R

AN E BB R R BFEAMRMERRD R R -

o BB L BRBITANEZFR -

=B REAAREERAZEBRENN
BV X FHEE -

W B oRRBE .

A BATEBEZRBRENRBEXFEE -

N BEFEPRKBAE FREREAY - AR
N gRAEad  EHAELBEHET
AFRFTFEAER  ZBEFWR-

N BATEERHF REREFT RERAIKF
NI BERRRENEK -

N~ FIE B E = T s R EM 8 AR
R EMRRITECHKAL -

T~ BIERERRATE AR E RBIEBO MHEAN

+
/g

+ B EARRERRES LB FHIE-

Fmt+ = BBIF DNILERENSEFER
MREE S R G A REAERIBRIEE SRR
BEAEDRBRE LRV BERAEZHERK -

— B REF - ~
= T ERBUTMM, BEA T ERBUR,
REHRERE—8M -

Fwtmik REELEXERE  BRINEE
SBNE R B AR BRI B AR AR

HREE  BEEXFEE -

$wmt Ak PREVFELEEIEHRMHE R
AIEEBAAXBRERABREATEENE
RZARH - B FE 2R -AREA
FT B R A B -

ATA BB A RACEERR
BLREMAMEBEZ L B RBYEL
FEHRMEZ -

— AR BE

SN EEEEdT

CORESX Y EJ RE TSR b
BIEREZEARL > CINEEHX
Bt E-EAR EMRE—EE
BA b o X 4B A5 - HBYARR -

(=) ZEHLSEH HEIH RO RAAR
%o PR -

(Z) RGP RBRFLEERMEBBE S
Mo TR BES TR,

Z~FomEuiT "B REER > BRMEXF

B E -

Fwmt+xik SFPRLBRMFTFEIEHAMBERE
BEFHE LAEFTAHREREFHZRAT
BHEARFEHNRBAUARHEIRAE BRET
RERMT A MK 25 TR - REBAEK
TREARSHAKRFERHNERL TEZEE R
B2z N EBRATEHFTE  EENGE ARE
NIESEA 2 X WA o

AE XA BEAR AR AR L
SV RLBNFELEEITEMBMRIZI NEBZAIT
HHFE  JRTBEARLABBENER &
HBRITHRRAEBATHITEARALEE RRR

— ~ REHH o

PR BMEEIECRMARYMAA BRS
EHRBASHEZEE WHE - HTH
&5 RBAEREAE TR EBATZARS
ITE—E

S EMEHBRTRARAOEHATEH I ERE
FREBLP - NHRBERE HITHE -7,
E PN RESLE UNFCCC A48 B B B4 2 3%
Wik o FIEERRR

(=) Wy FEELETEAM -

(=) 2B REHPEBRAUNSERIG LS






 INCLUDEPICTURE "../../../../../../Users/user/Desktop/6/Q24_頁面_21.jpg" \* MERGEFORMAT 
[image: image20.jpg]& RFATHIRAL L LI -

HIERANEMAEA

(Z) ABLESPRRBER IR ZONMETER
B Rk o

(m) Al kEABEEHT/FHRE -

(Z) BB BAEMAMBRIE I RMEH
.}i o

(X)) AREZAERLERBAEIBUMNARE
RIEBRRE - |

£xFE  FHA

FRPR -

$mttthk FEATIBEHZ—FH RIEF
—+EANRE B EAUT H4E > Hi@4RE
HE BRI ARTREESE > BRRES HH
TEAE  BEALEBLEEFE -FIRBFE RR
L ERC
— RE_T—HFE-BRAREEE
C BE o AeAREXIFTEMESE - B
o REZTANBEE EREREE AR S
FEZEFRMES -
BAAMBS _RFEME > FRETHRMER
EHAERPRER R B ARA T X 2%
HE ©

- B4

— R REE -

=~ B EFIRE
S =N
_ﬂ:_o

W ERGEXTINE —RE—
1% E 3% 5| AR EB VX F 15

Z IoRBESRTEABIIRERESES =R -
2 EHREMESREESH  ERNE =
BERE 0 LAZLAFE -

W B BRENRRAEHEINEEEEXE R
LB —RE > ZEASRIR -

Fm+ A& RE W ELKRELHEZK
EXERBHRENZGLSE BETHRHM KA
HEEXIERHMAEAVER —_TEAR LT

BANTEHEE B3R RBHIATR
5 o

|

RRER -

S BRABEEXEOHETERETEFAA
HMEKERK BEIXFEE ELF 2R
FRBEER Tk M RMBITRE
R °

YwmtAac FEERKRE-—+T—%KE_AM
AT A PBRER S BEZAE Lk
AN ER PRI EZRE > 1840 R E
MERBE EHANMABERTRELES ' Rk
MERTEAANLE-—BEAUATHE BB 4o
RUHERKE S BHMABERTRAE
o BREEH -

LRI RS T 55 —ABRFHT

BATHE BB RERRE M BT PE T

EHBEGZENF HFTFE - ERABZE
BREEZBEE ﬁ%i%+%iui~ﬁ

BT 4 PRoRAXE
R EH > HRES -

BB KRR

..‘\4$h£&4si

S RARATE T ASE AR ABEAXE
=t —tF - RAERTEZMH ZKE
ZIERERIN AL B BB FIEIE -

ZBRABATE T EE _AS T AT EAXE
—totk EBFE—EBIAE IR LA
EEAEHRBEXFEE -

MR EZERE  EHRSESAXFE Tt
HRIA W

FEHE ATHAEHRZI—F BERFZHTER
NE—BETAT RS Bi@4ofREEERK
£ B ABERTRKESE > HRRT S

— ~ AR -






 INCLUDEPICTURE "../../../../../../Users/user/Desktop/6/Q24_頁面_22.jpg" \* MERGEFORMAT 
[image: image21.jpg]BHEAL  FAHEIEE 2B BIFBEL

REHTRBORE

— BB B AR S — 5 E —ERE
U EEATRERB L -

—~ BRRF W — 5 AR IR HAR
B R T AR B 2 A5~ 3ROk - AR
RANBEHRA - FTEAREEZIAR

P

VAR

= BoAS EAEE v+ — 1R ER R AR R EE
R BB R R T AR R AR
MR ETEBZHL - |

£L+—#% ATHEHZ—F BHEHTE

AU E—BEAUTFTHE T BORBEE

B AR R EE > BRFRFILR G -

—ERRE T AGERRAENET A M
REFEBE -G -HRIERIT K
ZHE o |

N BERREZ NG ENBE AT A M

' HBRBESBE S RHZHEZIRE -

—

“HEREE -

S EAER BB EREXEINE—RAE =
B} BEAGEHEXSE —TEGEREZ TN
xR ARERRETIHEE PR BEEH
BRHZHE S FAREZRA -

Z BB E_BART  EhRBEAXSETT L

&AM o

A+ ATFTHEMZ—F R¥FEH¥+E
FUUA L — B & U T F 4% 0 3538 o FREAAE IE %,
PR BRI RBERTRE  HRES
CARE =T w ik E AR R RE E A
¥g - |
CERBEZFAGE—BALNERLEZIRE -
CERBZFTAKEBAERBIZAE
RAKRE BV HZAEETEL A
W RE R RIS — T IR
ZHBBELBELEBRZRBERXANAZREE
ABEAEMAER -
W BRERE=ZFTAF=ZBFAEIETHMAY
oA CBE CBRE BRI ZAE
BAR 0 PRIEFELIMRARE -

L —

Iy

~ RAEHTHE -

S RAMEEEEXE T OERREEAREE
MR FE =T ALK SGRELCELRET RN
BRA RSB T REAAMAE SLE S IR
T o |

TR/ ATHBEMZ—F BEHEETE
FRAL—B ¥ AT 5148 > 338 40 FREAH E K
RE BRI ABERAREEE  FHRE

wr
=

— FEERBE=ZTAGE _BARTREHE |

AT — AALB HRAL 2 3 FF |
S FEHREE R AR AR R
N B ]AT -
ZEBRREZ TSR LR EIER =
FACRE WA Z B R - 308k~ ¥R
ERZBE -

— ~ RNEME o
O EAMIE EAE =T AR A b IR
B2 IHEEF > WITRIAMRE -

BEtmis B TABNZ % hESRANA

= KRR -






 INCLUDEPICTURE "../../../../../../Users/user/Desktop/6/Q24_頁面_23.jpg" \* MERGEFORMAT 
[image: image22.jpg]HER—EARL—BEARTIE i@
REIRE BB R REES » BREF -
—BREZFTEE—BRE ANTREE
B A48 T HATR A F 340 R R 5 > AR
REBMMARZEEARBZER XBETFTHE
M A BRIOE -
—~BRRE =T E A RET A Y
HRIMER S BRAREEZRR -

s B A MRS EAAXE =+ ik R Or B B

# 0 HIATRITRT

5L TEGE KREFTAGFE-BRETELN

RE A SR EBREEF ERK
RREBENEAMERE  PREERMF
BREERZEBRKE BUABEEUNEER
Z oA R AR ESE -

UATBZH ARBREL  PHRETHH
RRE N TR BRI BRI RESN > HiE
WRERENZ B EE - 2RO & AR
ABBLFE > AR AR EEYEYUMERE -

MABHREGEE BETHREEHHR
ko REAM A B2 R B RABHEEHEL B
AL BHMZ AL RGBS 5
HEMGEREZA RED AL -

Iy

~ KR
SEERSREHEES T EAARE

BMEMUHELEEURETEHRHYRKES
W B R EAREEFRE - RIRAER
EAMERE PRETHMFERBEEKR
EER_EHERERBEZEEBR - Ao

HAERE °

PR FEERE=ZTAKE-BRRL
NHBHRE > HRP FREKE AR IR
BEA  BrRRAERKTHEE A
& UE—2EMEF-—TRLEAKLR -

AR T ES AP RETRHMEH T

FENFEERRMEFT AN THRHER

¥R EZ -

14

HREE -
B —BEARTE ST —HBEEREHR

& EH&FIHER

B BRI BAA RS AR PRE

BB £ RE B M Shax TG EAS
RATEHE XK R BES GFH -

FHET L RAKBORIBE - HERTR
FOHEME -HERFRHEME AATB AR
ARERECRTIAFTHBRKRENHE K
ERF AN RARF > BNERE Ak
BT BNTEBN REEHAAES K
BEHABAEN RS BHTFENEEHE
HERFTRBAM -

RENAMBIHARARREESE > FHERE
Bz AREZTAARBAREKESE G
AT HER ROBBERERRAZE
HEHRR  RRA—FAHR  LEGFHRER
—F RETRASIEIIT  CEREH
RMMAFIPPLK LG ENR > EHER

°

|

Py

~ RS -
N SERRTFTEFEREENT AR EITE -

¥—BHp—REATRBE HERFHR
B RAREREERTHA T HELKE
WAEE  REXRFRIABRANZARE PRE
HBRBOMEIBRHMP B ENR AL K E
RPIRAAR -

FoBG—RBEAEHNRZPHFERAMA

JEYS

/{o






 INCLUDEPICTURE "../../../../../../Users/user/Desktop/6/Q24_頁面_24.jpg" \* MERGEFORMAT 
[image: image23.jpg]FE+NME REFFEZRET BRAAMREI
BT REERMAZ -

— ~ REIHE o

IR AXIITHEMN > RS EAEXEE A
BATERER B E T OEREINIARE
h o PR EEMAZ - |

BE+ M AR EAERAAESHNE
R EA - BT AEFHRMEZ -

— ~ R |
N AEMRT AL PRETHRMITERIE
Bl 2 AR -

| FEFE WA

FREL -

Bt ARE= TR R Fo K
$ AR =+ — B SRR R
NEaRE REE SR BRFHIER

B 2 REL B M — s = |

+ B RGN E 0 B ERPIAT
AMEREMARE T RBFNHARE

Wz kB REMZ B REME B

A — TG RE A R4 it AR -

— ~ RAEHH

SN SEERFEHEEE T OERE o HH
BB A~ BB A aE BB
Re ~mERMWFFEZIHRE -

EXRt % EEHURAERTZLELAT
B2 EEHT BURKHBRE -BEE-F
BERELTERE -

MAKERZE P REXETRMEeTA N
#EHEZ -

— R o

— BAARRE R 2 E A 0 BT
KRERBRE  BRE_EABHEE T RER
MedA MMMITERERE - |

Fxt otk AEHAT@R PR EEFHRIAL
zo

HRBE  NBEAEE -

FXNTZ5 REE DA BT

BeRBE > REREGE °







主席：請問院會，對以上協商結論，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逐條討論時，逕依協商結論處理。
現在進行逐條討論。
依協商結論，非保留部分宣讀後均予通過，保留部分均暫保留。
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修正草案（二讀）
主席：宣讀名稱。
名稱　　氣候變遷因應法
主席：名稱照審查會名稱通過。
宣讀第一章章名。
第一章　　總則
主席：第一章章名照審查會章名通過。
宣讀第一條。
第　一　條　　為因應全球氣候變遷，制定氣候變遷調適策略，降低與管理溫室氣體排放，落實世代正義、環境正義及公正轉型，善盡共同保護地球環境之責任，並確保國家永續發展，特制定本法。
主席：第一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二條。
第　二　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本法所定事項，涉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職掌者，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理。
主席：第二條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
宣讀第三條。
第　三　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溫室氣體：指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氧化亞氮（N2O）、氫氟碳化物（HFCs）、全氟碳化物（PFCs）、六氟化硫（SF6）、三氟化氮（NF3）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者。
二、氣候變遷調適：指人類與自然系統為回應實際、預期氣候變遷風險或其影響之調整適應過程，透過建構氣候變遷調適能力並提升韌性，緩和因氣候變遷所造成之衝擊或損害，或利用其可能有利之情勢。
三、氣候變遷風險：指氣候變遷衝擊對自然生態及人類社會系統造成的可能損害程度。氣候變遷風險的組成因子為氣候變遷危害、暴露度及脆弱度。
四、溫室氣體減量：指減少人類活動衍生之溫室氣體排放或增加溫室氣體吸收儲存。
五、排放源：指直接或間接排放溫室氣體至大氣中之單元或程序。
六、溫暖化潛勢：指單一質量單位之溫室氣體，在特定時間範圍內所累積之輻射驅動力，並將其與二氧化碳為基準進行比較之衡量指標。
七、排放量：指自排放源排出之各種溫室氣體量乘以各該物質溫暖化潛勢所得之合計量，以二氧化碳當量表示。
八、負排放技術：指將二氧化碳或其他溫室氣體自排放源或大氣中以自然碳循環或人為方式移除、吸收或儲存之機制。
九、碳匯：指將二氧化碳或其他溫室氣體自排放源或大氣中持續移除後，吸收或儲存之樹木、森林、土壤、海洋、地層、設施或場所。
十、淨零排放：指溫室氣體排放量與碳匯量達成平衡。
十一、公正轉型：在尊重人權及尊嚴勞動之原則下，向所有因應淨零排放轉型受影響之社群進行諮詢，並協助產業、地區、勞工、消費者及原住民族穩定轉型。
十二、事業：指公司、行號、工廠、民間機構、行政機關（構）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對象。
十三、減量額度：指事業及各級政府執行溫室氣體自願減量專案、本法修正施行前執行溫室氣體排放額度抵換專案（以下簡稱抵換專案）、溫室氣體減量先期專案（以下簡稱先期專案）取得之額度。
十四、效能標準：指排放源之單位產品、單位原（物）料、單位里程或其他單位用料容許之排放量。
十五、總量管制：指在一定期間內，為有效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對公告排放源溫室氣體總容許排放量所作之限制措施。
十六、排放額度：指進行總量管制時，允許排放源於一定期間排放之額度。
十七、碳洩漏：指實施溫室氣體管制，可能導致產業外移至其他碳管制較為寬鬆國家，反而增加全球排碳量之情況。
十八、碳足跡：指產品由原料取得、製造、配送銷售、使用及廢棄處理等生命週期各階段產生之碳排放量，經換算為二氧化碳當量之總和。
主席：第三條照協商條文通過。
第四條保留。
第五條保留。
宣讀第六條。
第　六　條　　因應氣候變遷相關計畫或方案，其基本原則如下：
一、國家減量目標及期程之訂定，應履行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之共同但有差異之國際責任，同時兼顧我國環境、經濟及社會之永續發展。
二、部門階段管制目標之訂定，應考量成本效益，並確保儘可能以最低成本達到溫室氣體減量成效。
三、積極採取預防措施，進行預測、避免或減少引起氣候變遷之肇因，以緩解其不利影響，並協助公正轉型。
四、致力氣候變遷科學及溫室氣體減量技術之研究發展。
五、建構綠色金融機制及推動措施，促成投資及產業追求永續發展之良性循環。
六、提升中央地方協力及公私合作，並推動因應氣候變遷之教育宣傳及專業人員能力建構。
七、積極加強國際合作，以維護產業發展之國際競爭力。
主席：第六條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
宣讀第七條。
第　七　條　　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委任所屬機關（構）、委託或委辦其他機關（構），辦理有關氣候變遷調適與溫室氣體減量之調查、查核、輔導、訓練及研究事宜。
主席：第七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二章章名。
第二章　　政府機關權責
主席：第二章章名照審查會章名通過。
第八條保留。
宣讀第九條。
第　九　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依我國經濟、能源、環境狀況、參酌國際現況及前條第一項分工事宜，擬訂國家因應氣候變遷行動綱領（以下簡稱行動綱領），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實施，並對外公開。
前項行動綱領，中央主管機關應參酌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與其協議或相關國際公約決議事項及國內情勢變化，至少每四年檢討一次。
主席：第九條照協商條文通過。
第十條保留。
宣讀第十一條。
第十一條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依行動綱領及階段管制目標，邀集中央及地方有關機關、學者、專家、民間團體經召開公聽會程序後，訂修所屬部門溫室氣體減量行動方案（以下簡稱部門行動方案）送中央主管機關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實施，並對外公開。
主席：第十一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十二條。
第十二條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每年編寫所屬部門行動方案成果報告。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執行所屬部門行動方案後，未能達成所屬部門階段管制目標時，應提出改善措施。
前二項成果報告及改善措施，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送中央主管機關報請行政院核定後，並對外公開。
主席：第十二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十三條。
第十三條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進行排放量之調查及統計之研議，並將調查及統計成果每年定期提送中央主管機關。
中央主管機關應定期統計全國排放量，建立國家溫室氣體排放清冊；並每三年編撰溫室氣體國家報告，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對外公開。
主席：第十三條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
宣讀第十四條。
第十四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設直轄市、縣（市）氣候變遷因應推動會，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首長擔任召集人，職司跨局處因應氣候變遷事務之協調整合及推動。
前項推動會之委員，由召集人就有關機關、單位首長及氣候變遷因應學識經驗之專家、學者派兼或聘兼之。
主席：第十四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十五條。
第十五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依行動綱領及部門行動方案，邀集有關機關、學者、專家、民間團體舉辦座談會或以其他適當方法廣詢意見，訂修溫室氣體減量執行方案（以下簡稱減量執行方案）送直轄市、縣（市）氣候變遷因應推動會，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後實施，並對外公開。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每年編寫減量執行方案成果報告，經送直轄市、縣（市）氣候變遷因應推動會後對外公開。
主席：第十五條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
宣讀第十六條。
第十六條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輔導事業進行排放源排放量之盤查、查驗、登錄、減量及參與國內或國際合作採行溫室氣體減量措施。
主席：第十六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三章章名。
第三章　　氣候變遷調適
主席：第三章章名照審查會章名通過。
宣讀第十七條。
第十七條　　為因應氣候變遷，政府應推動調適能力建構之事項如下：
一、以科學為基礎，檢視現有資料、推估未來可能之氣候變遷，並評估氣候變遷風險，藉以強化風險治理及氣候變遷調適能力。
二、強化因應氣候變遷相關環境、災害、設施、能資源調適能力，提升氣候韌性。
三、確保氣候變遷調適之推動得以回應國家永續發展目標。
四、建立各級政府間氣候變遷調適治理及協商機制，提升區域調適量能，整合跨領域及跨層級工作。
五、因應氣候變遷調適需求，建構綠色金融機制及推動措施。
六、推動氣候變遷新興產業，輔導、鼓勵氣候變遷調適技術開發，研發、推動氣候變遷調適衍生產品及商機。
七、強化氣候變遷調適之教育、人才培育及公民意識提升，並推展相關活動。
八、強化脆弱群體因應氣候變遷衝擊之能力。
九、融入綜合性與以社區及原住民族為本之氣候變遷調適政策及措施。
十、其他氣候變遷調適能力建構事項。
國民、事業、團體應致力參與前項氣候變遷調適能力建構事項。
主席：第十七條照協商條文通過。
宣讀第十八條。
第十八條　　中央主管機關與中央科技主管機關應進行氣候變遷科學及衝擊調適研究發展，並與氣象主管機關共同研析及掌握氣候變遷趨勢，綜整氣候情境設定、氣候變遷科學及衝擊資訊，定期公開氣候變遷科學報告。
中央主管機關與中央科技主管機關應輔導各級政府使用前項氣候變遷科學報告，進行氣候變遷風險評估，作為研擬、推動調適方案及策略之依據。各級政府於必要時得依據前項氣候變遷科學報告，規劃早期預警機制及系統監測。
前項氣候變遷風險評估之作業準則，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定之。
主席：第十八條照協商條文通過。
宣讀第十九條。
第十九條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就易受氣候變遷衝擊之權責領域，訂定四年為一期之該領域調適行動方案（以下稱調適行動方案），並依第五條第三項、第六條及第十七條訂定調適目標。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擬訂前項調適行動方案及調適目標，應邀集中央及地方有關機關、學者、專家、民間團體經召開公聽會程序後訂修該領域調適行動方案，送中央主管機關。
中央主管機關應依行動綱領，整合第一項調適行動方案，擬訂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計畫（以下簡稱國家調適計畫），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實施，並對外公開。
第一項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每年編寫調適行動方案成果報告，送中央主管機關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對外公開。
主席：第十九條照協商條文通過。
宣讀第二十條。
第二十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依行動綱領、國家調適計畫及調適行動方案，邀集有關機關、學者、專家、民間團體舉辦座談會或以其他適當方法廣詢意見，訂修氣候變遷調適執行方案（以下簡稱調適執行方案）送直轄市、縣（市）氣候變遷因應推動會，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後實施，並對外公開。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每年編寫調適執行方案成果報告，經送直轄市、縣（市）氣候變遷因應推動會後對外公開。
主席：第二十條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
宣讀第四章章名。
第四章　　減量對策
主席：第四章章名照審查會章名通過。
宣讀第二十一條。
第二十一條　　事業具有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排放源，應進行排放量盤查，並於規定期限前登錄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資訊平台；其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指定應查驗者，盤查相關資料並應經查驗機構查驗。
前項之排放量盤查、登錄之頻率、紀錄、應登錄事項與期限、查驗方式、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主席：第二十一條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
宣讀第二十二條。
第二十二條　　查驗機構應先向中央主管機關或其委託（任）之認證機關（構）申請認證後，並取得中央主管機關許可，始得辦理本法所定查驗事宜。
前項查驗機構應具備之條件、許可之申請、審查程序、核發、許可事項、分級查驗範圍、監督、檢查、廢止；查驗人員之資格、訓練、取得合格證書、廢止、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認證機構資格、委託（任）或停止委託（任）條件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主席：第二十二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二十三條。
第二十三條　　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產品，其生產過程排放溫室氣體，應符合效能標準。
事業製造或輸入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車輛供國內使用者，其車輛排放溫室氣體，應符合效能標準。
新建築之構造、設備，應符合減緩溫室氣體排放之規定。
第一項、第二項效能標準及前項減緩溫室氣體排放及查核之規定，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後發布。
主席：第二十三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二十四條。
第二十四條　　事業新設或變更排放源達一定規模者，應依溫室氣體增量之一定比率進行抵換。但進行增量抵換確有困難，向主管機關提出申請經核可者，得繳納代金，專作溫室氣體減量工作之用。
前項一定規模、增量抵換一定比率、期程、抵換來源、繳納代金之申請程序、代金之計算、繳納期限、繳納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主席：第二十四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二十五條。
第二十五條　　事業或各級政府得自行或聯合共同提出自願減量專案，據以執行溫室氣體減量措施，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核准取得減量額度，並應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條件及期限使用。
中央主管機關得依專案類型，指定前項自願減量措施或減量成果之查驗方式。
執行抵換專案、先期專案及第一項自願減量專案取得減量額度之事業及各級政府，應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開立帳戶，將減量額度之資訊公開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平台，並得移轉、交易或拍賣之。
第一項適用對象、申請程序、自願減量方式、專案內容、審查及核准、減量額度計算、使用條件、使用期限、收回、專案或減量額度廢止、管理及其他有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三項帳戶開立應檢具之資料、帳戶管理、減量額度移轉與交易之對象、次數限制、手續費、減量額度拍賣之對象、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主席：第二十五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二十六條。
第二十六條　　前條減量額度用途如下：
一、進行第二十四條第一項之溫室氣體增量抵換。
二、扣除第二十八條第一項各款之排放量。
三、扣除第三十一條第一項之排碳差額。
四、抵銷第三十六條第二項之超額量。
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用途。
主席：第二十六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二十七條。
第二十七條　　事業取得國外減量額度者，應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後，始得扣除第二十八條第一項各款之排放量或抵銷第三十六條第二項之超額量。
前項國外減量額度認可、扣除排放量或抵銷超額量之比率等相關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參酌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與其協議或相關國際公約決議事項、能源效率提升、國內減量額度取得及長期減量目標達成等要素，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主席：第二十七條照協商條文通過。
第二十八條保留。
第二十九條保留。
宣讀第三十條。
第三十條　　碳費徵收對象得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核准以減量額度扣除第二十八條第一項各款之排放量。
前項適用對象、應檢具文件、減量額度扣減比率、上限、審查程序、廢止、補足額度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主席：第三十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三十一條。
第三十一條　　為避免碳洩漏，事業進口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產品，應向中央主管機關申報產品碳排放量，並依中央主管機關審查核定之排碳差額，於第二十五條之平台取得減量額度。但於出口國已實施排放交易、繳納碳稅或碳費且未於出口時退費者，得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核定減免應取得之減量額度。
事業未依前項規定取得足夠減量額度，應向中央主管機關繳納代金。
前二項申報、審查程序、排碳差額計算、減免、代金之計算、繳納期限、繳納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定之。
主席：第三十一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第三十二條、第三十三條均保留。
宣讀第三十四條。
第三十四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參酌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與其協議或相關國際公約決議事項，因應國際溫室氣體減量規定，實施溫室氣體總量管制及排放交易制度。
總量管制應於實施排放量盤查、查驗、登錄制度，並建立自願減量、排放額度核配及交易制度後，由中央主管機關擬訂溫室氣體總量管制及排放交易計畫，會商有關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公告實施，並得與外國政府或國際組織協議共同實施。
主席：第三十四條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
宣讀第三十五條。
第三十五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公告納入總量管制之排放源，分階段訂定排放總量目標，於總量管制時應考量各行業之貿易強度、總量管制成本等因素，以避免碳洩漏影響全球減碳及國家整體競爭力之原則，將各階段排放總量所對應排放源之排放額度，以免費核配、拍賣或配售方式，核配其事業。
前項配售排放額度之比例，得依進口化石燃料之稅費機制之施行情形酌予扣減。
中央主管機關於核配予公用事業之核配額，應扣除其提供排放源能源消費所產生之間接排放二氧化碳當量之額度。
中央主管機關得保留部分排放額度以穩定碳市場價格，或核配一定規模以上新設或變更之排放源所屬事業。
事業關廠、歇業或解散，其免費核配之排放額度不得轉讓，應由中央主管機關收回；事業停工或停業時，中央主管機關應管控其免費核配之排放額度，必要時得收回之。
第一項各行業碳洩漏對國家整體競爭力影響之認定、事業排放額度核配方式、條件、程序、拍賣或配售方法、核配排放額度之廢止及第四項保留排放額度、一定規模及前項收回排放額度、事業停工、停業、復工、復業之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主席：第三十五條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
宣讀第三十六條。
第三十六條　　經核配排放額度之事業，應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開立帳戶，將排放額度之資訊公開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平台，並得移轉或交易；其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一定期間之排放量，不得超過中央主管機關規定移轉期限日內其帳戶中已登錄可供該期間扣減之排放額度。
事業排放量超過其排放額度之數量（以下簡稱超額量），得於規定移轉期限日前，以執行抵換專案、先期專案、自願減量專案、移轉、交易、拍賣取得之減量額度登錄於其帳戶，以供扣減抵銷其超額量；移轉期限日前，帳戶中原已登錄用以扣減抵銷其超額量之剩餘量，在未經查驗前不得用以交易。
中央主管機關得委託中央金融主管機關或其指定之機關（構）辦理第二十五條第一項、第二十七條第一項及前條第一項所定額度之交易事宜。
第一項及第二項帳戶開立應檢具之資料、帳戶管理、扣減、排放額度移轉與交易之對象、手續費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第三項涉及額度之交易事宜，應會商中央金融主管機關同意。
主席：第三十六條照協商條文通過。
宣讀第三十七條。
第三十七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公告一定種類、規模之產品，其製造、輸入或販賣業者，應於指定期限內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核定碳足跡，經中央主管機關審查、查驗及核算後核定之，並於規定期限內依核定內容使用及分級標示於產品之容器或外包裝。
非屬前項公告之產品，其製造、輸入或販賣業者，得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核定碳足跡，經中央主管機關審查、查驗及核算後核定之，並依核定內容使用及分級標示。
前二項碳足跡核定之申請、應備文件、審查、查驗、核算、分級、標示、使用、期限、廢止、管理、其他應遵行事項及第二項產品獎勵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主席：第三十七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三十八條。
第三十八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公告禁止或限制國際環保公約管制之高溫暖化潛勢溫室氣體及利用該溫室氣體相關產品之製造、輸入、輸出、販賣、使用或排放。
前項公告高溫暖化潛勢溫室氣體及利用該溫室氣體相關產品之製造、輸入、輸出、販賣、使用或排放，應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核准、記錄及申報。
前項核准之申請、審查程序、核准內容、廢止、記錄、申報、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主席：第三十八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三十九條。
第三十九條　　事業捕捉二氧化碳後之利用，應依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規定辦理。
事業辦理二氧化碳捕捉後之封存，應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核准。
前項二氧化碳捕捉後封存核准之申請，應提出試驗計畫或執行計畫送中央主管機關審查，計畫內容至少應包含座落區位、封存方法、環境衝擊、可行性評估及環境監測。
經核准二氧化碳捕捉後封存之事業，應依核准內容執行，於二氧化碳封存期間持續執行環境監測，並定期向主管機關申報監測紀錄。
前三項二氧化碳捕捉後封存核准之審查程序、廢止、監測、記錄、申報、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主席：第三十九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四十條。
第四十條　　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派員攜帶有關執行職務之證明文件或顯示足資辨別之標誌，進入事業、排放源所在或其他相關場所，實施排放源操作、排放相關設施、碳足跡標示、溫室氣體或相關產品製造、輸入、販賣、使用、捕捉後利用、捕捉後封存之檢查，或令其提供有關資料，受檢查者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主席：第四十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四十一條。
第四十一條　　檢驗測定機構應取得中央主管機關核給之許可證後，始得辦理本法規定涉及溫室氣體排放量、排放效能及環境之檢驗測定。
前項檢驗測定機構應具備之條件、設施、檢驗測定人員資格限制、許可證之申請、審查程序、許可事項、廢止、許可證核（換）發、停業、復業、查核、評鑑程序、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本法各項溫室氣體排放量、排放效能及環境之檢驗測定方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主席：第四十一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時代力量黨團所提修正動議第五章第四十條至第四十八條均保留。
宣讀第五章章名。
第五章　　教育宣導及獎勵
主席：第五章章名照行政院提案章名通過。
宣讀第四十二條。
第四十二條　　各級政府應加強推動對於國民、團體、學校及事業對因應氣候變遷減緩與調適之教育及宣導工作，並積極協助民間團體推展有關活動，其相關事項如下：
一、擬訂與推動因應氣候變遷減緩與調適之教育宣導計畫。
二、提供民眾便捷之氣候變遷相關資訊。
三、建立產業及民眾參與機制以協同研擬順應當地環境特性之因應對策。
四、推動氣候變遷相關之科學、技術及管理等人才培育。
五、於各級學校推動以永續發展為導向之氣候變遷教育，培育師資，研發與編製教材，培育未來因應氣候變遷之跨領域人才。
六、鼓勵各級政府、企業、民間團體支持與強化氣候變遷教育，結合環境教育、終身教育及在職教育之相關措施。
七、促進人民節約能源及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八、推動低碳飲食、選擇在地食材及減少剩食。
九、其他經各級政府公告之事項。
主席：第四十二條照協商條文通過。
宣讀第四十三條。
第四十三條　　各級政府、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應宣導、推廣節約能源及使用低耗能高能源效率產品或服務，以減少溫室氣體之排放。
主席：第四十三條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
宣讀第四十四條。
第四十四條　　提供各式能源者，應致力於宣導、鼓勵使用者節約能源及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主席：第四十四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四十五條。
第四十五條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對於辦理氣候變遷調適或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績效優良之機關、機構、事業、學校、團體或個人，得予獎勵或補助。
前項獎勵與補助之條件、原則、審查程序、廢止及其他有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主席：第四十五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新增第四十六條。
第四十六條　　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就其權責事項，在尊重人權及尊嚴勞動之原則下，諮詢因應淨零排放轉型受影響之社群，邀集中央及地方有關機關、學者、專家、民間團體採行適當公民參與機制廣詢意見，訂修該主管業務之公正轉型行動方案，送第八條第二項所定公正轉型之主辦機關。
前項主辦機關應基於公私協力原則，整合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提交之公正轉型行動方案，採行適當公民參與機制廣詢意見，定期擬訂國家公正轉型行動計畫及編寫成果報告，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對外公開。
主席：第四十六條照協商條文通過。
宣讀第六章章名。
第六章　　罰　則
主席：第六章章名照審查會章名通過。
宣讀審查會第四十六條。
第四十六條　　事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改善；屆期仍未完成改善者，按次處罰；情節重大者，得令其停止操作、停工或停業，及限制或停止交易：
一、依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有盤查、登錄義務者，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盤查、登錄。
二、依第三十六條第二項規定登錄者，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錄。
有前項第二款情形者，中央主管機關應於重新核配排放量時，扣減其登錄不實之差額排放量。
主席：第四十六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四十七條。
第四十七條　　規避、妨礙、拒絕依第四十條之檢查或要求提供資料之命令者，由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處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及強制執行檢查。
主席：第四十七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四十八條。
第四十八條　　事業違反依第二十一條第二項所定辦法中有關排放量盤查、登錄之頻率、紀錄、應登錄事項、期限或管理之規定，經通知限期補正或改善，屆期仍未補正或完成改善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補正或改善；屆期仍未補正或完成改善者，按次處罰。
查驗機構未依第二十二條第一項取得許可逕行辦理查驗或違反依同條第二項所定辦法中有關應具備之條件、許可事項、查驗人員之資格或管理之規定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改善；屆期仍未完成改善者，按次處罰。
主席：第四十八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四十九條。
第四十九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補正或改善，屆期仍未補正或完成改善者，按次處罰；情節重大者，得令其停業，必要時，並得廢止其許可或勒令歇業：
一、檢驗測定機構未依第四十一條第一項取得許可證逕行檢驗測定。
二、違反依第四十一條第二項所定辦法有關檢驗測定機構應具備之條件、設施、檢驗測定人員資格限制、許可事項或管理之規定。
主席：第四十九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五十條。
第五十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改善；屆期仍未完成改善者，應限制或停止交易：
一、違反依第二十五條第五項所定辦法中有關減量額度移轉、交易、拍賣之對象或方式之規定。
二、違反依第三十六條第三項所定辦法中有關排放額度移轉、交易之對象之規定。
主席：第五十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五十一條。
第五十一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補正或申報；屆期仍未補正或申報者，按次處罰：
一、未依第二十四條第一項規定抵換溫室氣體增量。
二、違反第三十八條第一項公告禁止之規定。
三、違反第三十八條第一項公告限制之規定，或未依第二項申請核准逕行製造、輸入、輸出、販賣、使用或排放第一項公告限制之高溫暖化潛勢溫室氣體或利用該溫室氣體相關產品。
四、違反依第三十八第三項所定辦法中有關製造、輸入、輸出、販賣、使用或排放之核准內容、記錄、申報或管理之規定。
主席：第五十一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五十二條。
第五十二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補正或改善；屆期仍未補正或完成改善者，得按次處罰：
一、事業違反第三十九條第二項規定未經核准逕行二氧化碳捕捉後之封存。
二、事業違反第三十九條第四項規定未依核准內容執行。
三、違反依第三十九條第五項所定辦法有關二氧化碳捕捉後封存之監測、記錄、申報或管理之規定。
主席：第五十二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五十三條。
第五十三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由主管機關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改善；屆期仍未完成改善者，按次處罰：
一、違反第三十七條第一項規定，未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期限內申請核定碳足跡，或未於規定期限內依核定內容使用或標示於產品之容器或外包裝。
二、違反依第三十七條第三項所定辦法中有關碳足跡標示、使用或管理之規定。
主席：第五十三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五十四條。
第五十四條　　依第二十八條第一項規定應繳納碳費，有偽造、變造或其他不正當方式短報或漏報與碳費計算有關資料者，中央主管機關得逕依查核結果核算排放量，並以碳費收費費率之二倍計算其應繳費額。
以前項之方式逃漏碳費者，中央主管機關除依第五十九條計算及徵收逃漏之碳費外，並追繳最近五年內之應繳費額。但應徵收碳費起徵未滿五年者，自起徵日起計算追繳應繳費額。
前項追繳應繳費額，應自中央主管機關通知限期繳納截止日之次日或逃漏碳費發生日起，至繳納之日止，依繳納當日郵政儲金一年期定期存款固定利率按日加計利息。
主席：第五十四條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
宣讀第五十五條。
第五十五條　　事業違反第三十六條第一項規定，於移轉期限日，帳戶中未登錄足供扣減之排放額度者，每公噸超額量處碳市場價格三倍之罰鍰，以每一公噸新臺幣一千五百元為上限。
前項碳市場價格，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參考國內外碳市場交易價格定期檢討並公告之。
主席：第五十五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五十六條。
第五十六條　　依本法通知限期補正、改善或申報者，其補正、改善或申報期間，以九十日為限。因天災或其他不可抗力事由致未能於補正、改善或申報期限內完成者，應於其原因消滅後繼續進行，並於十五日內，以書面敘明理由，檢具相關資料，向處分機關申請重新核定補正、改善或申報期限。
未能於前項期限內完成改善者，得於接獲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內提出具體改善計畫，向處分機關申請延長，處分機關應依實際狀況核定改善期限，最長以一年為限，必要時得再延長一年；未確實依改善計畫執行，經查屬實者，處分機關得立即終止其改善期限，並從重處罰。
主席：第五十六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五十七條。
第五十七條　　本法所定之處罰，除另有規定外，由中央主管機關為之。
主席：第五十七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五十八條。
第五十八條　　本法所定罰鍰裁罰基準等相關事項之準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主席：第五十八條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
宣讀第七章章名。
第七章　　附　則
主席：第七章章名照審查會章名通過。
宣讀第五十九條。
第五十九條　　未依第二十四條第二項、第二十八條第四項及第三十一條第三項所定辦法，於期限內繳納代金、碳費者，每逾一日按滯納之金額加徵百分之零點五滯納金，一併繳納；逾期三十日仍未繳納者，移送強制執行。
前項應繳納代金、碳費，應自滯納期限屆滿之次日起，至繳納之日止，依繳納當日郵政儲金一年期定期存款固定利率按日加計利息。
主席：第五十九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六十條。
第六十條　　主管機關依本法規定受理各項申請之審查、許可，應收取檢驗費、審查費、手續費或證書等規費。
前項收費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定之。 

主席：第六十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六十一條。
第六十一條　　本法施行細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主席：第六十一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六十二條。
第六十二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主席：第六十二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報告院會，本案除保留條文外，均經過二讀，作以下決議：定於下次會議繼續處理保留條文。
進行討論事項第八案。
八、(一)本院經濟、財政兩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台灣民眾黨黨團、委員黃國書等16人、委員賴瑞隆等18人、委員林宜瑾等16人、委員郭國文等17人分別擬具「產業創新條例第十條之二及第七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及委員楊瓊瓔等16人擬具「產業創新條例增訂第十條之二條文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10屆第6會期第9、2、10、11、11、11、11次會議報告決定：交經濟、財政兩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二)本院時代力量黨團擬具「產業創新條例第十條之二及第七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本案經提本院第10屆第6會期第12次會議報告決定：逕付二讀，與相關提案併案協商。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三)本院委員陳亭妃等19人擬具「產業創新條例第十條之二及第七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四)本院委員李貴敏等16人擬具「產業創新條例增訂第十條之二條文草案」，請審議案。
(五)本院委員吳怡玎等19人擬具「產業創新條例增訂第十條之二條文草案」，請審議案。（以上三案經提本院第10屆第6會期第13次會議報告決定：逕付二讀，與相關提案併案協商。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經濟、財政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12月12日
發文字號：台立經字第1114202406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二
主旨：院會交付本會會同財政委員會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產業創新條例第十條之二及第七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及本院台灣民眾黨黨團、本院委員黃國書等16人、委員賴瑞隆等18人、委員林宜瑾等16人、委員郭國文等17人分別擬具「產業創新條例第十條之二及第七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楊瓊瓔等16人擬具「產業創新條例增訂第十條之二條文草案」等7案審查報告，業經併案審查完竣，並決議須交由黨團協商，復請提報院會討論。
說明：
一、復貴處111年12月6日台立議字第1110704235號、111年10月12日台立議字第1110703197號、111年12月9日台立議字第1110704341號、台立議字第1110704437號、台立議字第1110704446號、台立議字第1110704450號及台立議字第1110704472號函。
二、附審查報告乙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
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產業創新條例第十條之二及第七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及本院台灣民眾黨黨團、本院委員黃國書等16人、委員賴瑞隆等18人、委員林宜瑾等16人、委員郭國文等17人分別擬具「產業創新條例第十條之二及第七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楊瓊瓔等16人擬具「產業創新條例增訂第十條之二條文草案」等7案審查報告
一、行政院函請審議「產業創新條例第十條之二及第七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經提本院第10屆第6會期第9次會議（111年11月25日）報告後決定：「交經濟、財政兩委員會審查。」，本院台灣民眾黨黨團擬具「產業創新條例第十條之二及第七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經提本院第10屆第6會期第2次會議（111年9月30日）報告後決定：「交經濟、財政兩委員會審查。」，本院委員黃國書等16人擬具「產業創新條例第十條之二及第七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經提本院第10屆第6會期第10次會議（111年12月2日）報告後決定：「交經濟、財政兩委員會審查。」，委員賴瑞隆等18人擬具「產業創新條例第十條之二及第七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經提本院第10屆第6會期第11次會議（111年12月9日）報告後決定：「交經濟、財政兩委員會審查。」，委員林宜瑾等16人擬具「產業創新條例第十條之二及第七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經提本院第10屆第6會期第11次會議（111年12月9日）報告後決定：「交經濟、財政兩委員會審查。」，委員郭國文等17人擬具「產業創新條例第十條之二及第七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經提本院第10屆第6會期第11次會議（111年12月9日）報告後決定：「交經濟、財政兩委員會審查。」，委員楊瓊瓔等16人擬具「產業創新條例增訂第十條之二條文草案」，經提本院第10屆第6會期第11次會議（111年12月9日）報告後決定：「交經濟、財政兩委員會審查。」。
二、經濟委員會於111年12月12日（星期一）舉行第10屆第6會期經濟、財政兩委員會第1次聯席會議進行審查，由召集委員賴瑞隆擔任主席。會中邀請經濟部部長王美花及財政部常務次長李慶華，就行政院及委員提案提出說明並答復委員質詢，另邀財政部、國家發展委員會、教育部、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及法務部等相關機關派員列席備詢，相關說明情形如次：
(一)經濟部部長王美花就「產業創新條例第十條之二及第七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修法說明如下：
臺灣為全球供應鏈重要的一環，是國際大廠長期可信賴的合作夥伴，具有獨特性與不可取代性，已是國際經貿鏈結的重要後盾。近年因美中貿易爭端及COVID-19疫情導致全球供應鏈重整，美、日、韓、歐等紛紛提出鉅額獎勵措施，如美國晶片法案提供390億美元補貼並針對建廠及設備給予投資抵減；日本匡列超過6,000億日圓提供建廠及設備補助；韓國給予大企業高額研發及設備投資抵減；歐盟則規劃110億歐元的鉅額補助。
面對此一國際情勢轉變，我國應加強鞏固關鍵產業優勢，並持續深化國際鏈結，不僅可協助我國業者維持國際競爭之立足點平等，更可使臺灣繼續扮演國際供應鏈的關鍵角色。借鑒各國獎勵措施並盤點我國現行法規，設計新的租稅獎勵機制，爰擬具產業創新條例第10條之2及第72條修正草案。
1.訂定重點：
為鞏固我國產業國際供應鏈關鍵地位、強化臺灣產業競爭力並持續領先競爭對手，針對關鍵產業提供更優惠獎勵措施，激勵產業投入前瞻創新研發與擴大先進製程設備支出，持續保持技術領先。訂定重點如下：
(1)適用對象：
適用對象不限產業別，只要在國內進行技術創新且位居國際供應鏈關鍵地位之公司，符合適用要件均得申請適用。
(2)適用要件：
研發費用及研發密度達一定規模。
有效稅率達一定比率，112年度為12%、113年度起為15%（但113年度可報行政院核定調整為12%）。
購置先進製程設備達一定規模。
(3)優惠項目：
前瞻創新研發投資抵減：抵減率25%，抵減當年度應納營所稅額。
先進製程設備投資抵減：抵減率5%，抵減當年度應納營所稅額，且支出金額無上限。
(4)抵減稅額上限：
單項投資抵減之抵減額，不超過當年度應納營所稅額30%；合計不超過當年度應納營所稅額50%。
(5)施行期間：
112年1月1日至118年12月31日。
2.預期效益：
為鞏固我國產業國際供應鏈關鍵地位、強化臺灣產業競爭力並持續領先競爭對手，針對關鍵產業提供更優惠獎勵措施，激勵產業投入前瞻創新研發與擴大先進製程設備支出，持續保持技術領先。訂定重點如下：
(1)鞏固關鍵產業根留臺灣，帶動經濟持續成長：
擴大我國關鍵產業競爭優勢，深化產業群聚，根留臺灣，競逐次世代技術全球主導權，持續成為引導未來臺灣經濟成長的關鍵力量。
(2)帶動產業上中下游全面發展：
適用對象多為關鍵產業之領頭羊，可帶動相關供應鏈加速投資，效益除遍及多數製造業，更可帶動營造工程、金融、物流、海空航運等各行各業新商機。
(3)讓關鍵產業成為臺灣國防經濟安全的堅實後盾：
引導廠商積極投入前瞻研發與先進製程製造，可強化我國產業鏈韌性及競爭優勢，鞏固國際供應鏈樞紐地位，成為我國堅實後盾。
3.外界關切議題：
(1)適用對象未獨厚特定公司與產業：
只要在國內進行技術創新且居於國際供應鏈關鍵地位之公司，符合要件者均可申請適用，不會只考量單一廠商，也不侷限於半導體。例如，未來有發展潛力的5G及電動車等，均有機會適用。
(2)政府已提供多元化工具促進產業均衡發展：
政府對各產業發展均相當重視，現行產業創新條例第10條及第10條之1分別提供研發及設備投資抵減，不限產業別及規模別，亦無門檻限制，大中小企業均可申請適用。此外，政府亦提供補助、輔導等措施供業者申請適用，如產業升級創新平台輔導計畫，以多元化工具協助產業創新轉型，促進產業均衡發展。
(3)適用條件之一定規模將於子辦法訂定：
參考國內產業發展狀況、主要上市櫃公司研發經費及產業研發密度，並蒐集產業界意見，將於子辦法中來訂定，也可因應產業發展趨勢即時彈性修正。
(4)相關名詞定義將於子辦法進行明確定義：
本條文「居國際供應鏈關鍵地位」、「前瞻創新研發」及「先進製程設備」等名詞定義，將參考國際上重要產業發展狀況，並聽取產官學研專家意見，將於子辦法訂定。未來申請案件會透過相關部會及外部專家共同審核。
4.結語：
透過政策資源的引導，可強化關鍵產業深耕臺灣並發展次世代技術，提升我國產業國際競爭力，對臺灣經濟發展及國家安全有實質助益。建請支持於明（112）年得如期上路施行。
(二)財政部常務次長李慶華就「產業創新條例第十條之二及第七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修法說明如下：
為強化產業國際競爭優勢，鞏固我國關鍵產業之全球供應鏈核心地位，行政院函請大院審議之修正草案對在我國境內進行技術創新且居國際供應鏈關鍵地位之公司，符合在同一課稅年度內之研究發展費用金額及比率達一定規模、在我國納稅之有效稅率未低於一定比率等要件者，其投資於前瞻創新研究發展支出金額25%，及購置自行使用於先進製程全新機器或設備支出金額5%，得抵減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但以個別或合計不超過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稅額30%或50%為限。施行期間自112年1月1日起至118年12月31日，期持續提升產業競爭優勢，強化產業供應鏈韌性。
有關大院委員及黨團所提修正草案，大多與行政院草案內容相同，部分委員提案之投資抵減率較高或施行期限較長，考量對政府財政之影響及現行產業創新條例租稅優惠均於118年12月31日前屆滿，為切合我國產業發展需要及通盤檢視租稅優惠整體實施效益，該條例各項租稅優惠之施行期間允宜一致。行政院版本已通盤考量關鍵產業發展需求、國際稅制發展趨勢及產業衡平性等面向，提供適切租稅優惠以支持關鍵產業發展，並維護國家財政健全，爰建請支持行政院版本之修正草案。
(三)本院台灣民眾黨黨團擬具「產業創新條例第十條之二及第七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張其祿代表說明提案要旨：
1.在美中貿易戰與新冠肺炎疫情帶動全球供應鏈重組趨勢下，各國政府為因應國家安全議題，強化布局供應鏈在地化，亦推出相關投資優惠政策，增加國內生產並吸引國際企業投資。
2.面對國際局勢競爭，我國應持續掌握現有優勢，鞏固並提升重要供應鏈角色。為此，政府有必要新增租稅獎勵措施，爰增訂第十條之二，明定於中華民國境內進行前瞻技術創新且居國際供應鏈關鍵地位之公司符合適用資格條件者，其投資於前瞻創新研究發展之支出金額百分之二十五得抵減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購置先進製程之全新機器或設備，支出金額百分之五得抵減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惟為避免租稅過度優惠，爰參考OECD全球企業最低稅負制之精神，訂定有效稅率應達15%之適用條件，並修正第七十二條施行期間規定。
(四)委員黃國書等16人擬具「產業創新條例第十條之二及第七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說明提案要旨：
1.產業創新條例之目的係為促進產業創新，並提升我國產業競爭力，臺灣產業具備獨特性與不可取代價值，長期在全球產業供應鏈佔據要角。然近年各國為考量國家安全，逐步強化自身產業韌性，均針對國內關鍵產業發表相關引導政策，透過補貼或擴大租稅優惠，擴充國內生產並吸引國際企業投資。我國亦應頒布相關租稅優惠政策，以期持續確立產業優勢，進而鞏固並提升我國產業在國際供應鏈之地位，使產業成為國家安全及經濟發展之重要一環。
2.明訂於我國境內進行技術創新且居國際供應鏈關鍵地位之公司，符合一定要件且在我國已繳納合理稅負者，其投資於前瞻創新研究發展，支出金額百分之三十得抵減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購置自行使用先進製程之全新機器或設備，支出金額百分之十得抵減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另考量國際間施行全球企業最低稅負制之期程不一，為賦予產業適當緩衝，爰規定有效稅率之下限。
3.明定本次修正條文施行期間自一百十二年一月一日起至一百十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五)委員賴瑞隆等18人擬具「產業創新條例第十條之二及第七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提案要旨：（參閱關係文書29406號）
1.於我國境內進行技術創新且為該產業之國際供應鏈中具有關鍵地位之事業，於滿足一定條件時，得就其創新前瞻研究發展支出之百分之二十五，用以抵減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草案第十條之二第一項）
2.前項事業購置自行使用於先進製程或技術之全新機器或設備，達一定金額規模時，得於支出金額之百分之五抵減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草案第十條之二第二項）
3.為避免租稅過度優惠，申請第一項營利事業所得稅抵減之事業，其當年度研發支出排除本條例第十條、第十二條之一之適用。（草案條文第十條之二第三項）
4.規定申請第十條第一項、第二項，以及同時申請二者時得抵減之應繳稅額佔其事業整體應繳稅額比例之上限。（草案條文第十條之二第一項、第二項及第五項）
5.因應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nisation for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推動全球企業最低稅負制，明定事業依本條例及其他法律規定之投資抵減稅額後之餘額占其全年所得額之比率下限，並依年度逐年提升。（草案條文第十條之二第六項及第七項）
6.授權中央主管機關會同財政部訂定相關法令。（草案條文第十條之二第八項）
7.規定本條例修正後之施行期間。（草案條文第七十二條）
(六)委員林宜瑾等16人擬具「產業創新條例第十條之二及第七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提案要旨：（參閱關係文書29047號）
1.明定於我國境內進行技術創新且居國際供應鏈關鍵地位之公司，符合一定要件且在我國已繳納合理稅負者，其投資於前瞻創新研究發展，或購置自行使用先進製程之全新機器或設備，得抵減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之規定。（修正條文第十條之二）
2.明定本次修正條文施行期間自2023年1月1日起至2029年12月31日止。（修正條文第七十二條）
(七)委員郭國文等17人擬具「產業創新條例第十條之二及第七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提案要旨：（參閱關係文書29457號）
台灣長期在全球產業供應鏈存在緊密合作關係，我國產業之獨特性與不可取代價值，已成為國際經貿連結之後盾，惟在全球供應鏈走向區域化及產業鏈進行重組之際，我國產業須因應新競合情勢並持續扮演要角。
近來在一連串全球重大事件干擾全球供應鏈運作下，各國基於強化產業韌性與國家安全考量，發布關鍵產業發展政策，強調供應鏈自主與穩定，爭取次世代技術主導權，透過鉅額補貼或擴大租稅優惠，增加國內生產並吸引國際企業投資。面對國際局勢競爭壓力，我國應持續掌握現有優勢，進而鞏固並提升我國產業在國際供應鏈之地位，已成為國家安全及經濟發展之重要戰略，有必要新增租稅優惠措施，爰擬具本條例第十條之二及第七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1.增訂於我國境內進行技術創新且居國際供應鏈關鍵地位之公司，符合一定要件且在我國已繳納合理稅負者，其投資於前瞻創新研究發展，支出金額百分之二十五得抵減當年度應納所得稅；購置自行使用先進製程或設備，支出金額百分之五得抵減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有關在我國已繳納合理稅負之有效稅率未低於一定比率之標準，參考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全球企業最低稅負制以百分之十五定之。另考量國際間施行全球企業最低稅負制之期程不一，為賦予產業適當緩衝，爰規定有效稅率之下限，於一百十二年度為百分之十二，自一百十三年度起為百分之十五。（修正條文第十條之二）
2.明定本次修正條文施行期間自一百十二年一月一日起至一百十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修正條文第七十二條）
(八)委員楊瓊瓔等16人擬具「產業創新條例增訂第十條之二條文草案」說明提案要旨：
1.增訂於我國境內進行技術創新且居國際供應鏈關鍵地位之公司，符合一定要件且在我國已繳納合理稅負者，其投資於前瞻創新研究發展，支出金額百分之二十五得抵減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購置自行使用先進製程之全新設備，支出金額百分之五得抵減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
2.考量國際間施行全球企業最低稅負制之期程不一，為賦予產業適當緩衝，爰規定有效稅率之下限，於一百十二年度為百分之十二，自一百十三年度起為百分之十五，但一百十三年度得審酌國際間施行前開全球企業最低稅負制情形調整為百分之十二。
三、與會委員於聽取說明及詢答後，咸認本案有修正之必要，爰決議全案併案審查完竣，所有提案之條文及修正動議，均保留，送院會處理，擬具審查報告，提報院會討論；院會討論前，須交由黨團協商。院會討論本案時，由經濟委員會召集委員賴瑞隆補充說明。
四、通過附帶決議7項：
(一)有鑑於產業創新條例第十條之二之投資抵減較第十條及第十條之一抵減稅額更加優渥，然而在適用資格要件上有更嚴謹之要求，為確保公平性及租稅優惠實質帶來效益，爰要求經濟部應成立審議委員會並訂立審議辦法，邀集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專家學者，就申請案件進行審議。
提案人：張其祿　　鍾佳濱　　高嘉瑜　　
(二)有鑑於我國為確保臺灣產業競爭力，本次增訂產業創新條例第十條之二提出關鍵產業之研發及設備投資抵減優惠，穩固臺灣供應鏈關鍵角色之地位。而依據經濟部提出之稅式評估報告來看，租稅損失382.91億元而租稅效益為384.68億元，淨效益為1.77億元。然而近期國際情勢及產業趨勢變化快速，更有學者指出擴大租稅優惠所帶來稅收損失，可能使得租稅效果在改善貧富差距上更加式微，未來相關成效是否如預期仍有疑義，爰要求經濟部應於實施期間之各年度年底前提出相關實質成效報告，並公告於網際網路。
提案人：張其祿　　鍾佳濱 　高嘉瑜　　
(三)有鑑於國際情勢受通膨升溫影響，各國實施緊縮性貨幣政策，連帶使經濟動能下滑，我國中央銀行總裁更示警112年全球將發生停滯性通膨，行政院主計總處預估112年GDP不保3，而財政部於日前公布111年11月出口年減13.1%，減幅擴大、連3黑，且年減幅可能超過7%。綜上，產業創新條例第十條之二透過創新研發費用及先進製程設備購買投資抵減，維持臺灣產業競爭力。然而，在經濟成長放緩的環境下，如何確保相關企業在獲利放緩下持續進行相關創新研發經費及設備投資之動能，請經濟部應研議相關推動措施，以確保效益如預期實現，並於1個月內提出書面報告予立法院經濟、財政兩委員會。
提案人：張其祿　　鍾佳濱　　高嘉瑜　　
(四)為強化我國產業競爭優勢，並鞏固我國產業全球供應鏈之地位，而產業創新條例第十條之二將「居國際供應鏈關鍵地位」、「前瞻創新研發」、「先進製程設備」等名詞定義，規劃於子法中明訂。考量科技進步快速、重點產業更迭不斷，爰要求經濟部應每年邀集學者專家及業者就相關名詞及關鍵產業進行檢討，以利相關租稅優惠能夠符合產業實際需求。
提案人：張其祿　　鍾佳濱　　高嘉瑜　　
(五)為促進我國居國際供應鏈關鍵地位之半導體相關產業推動節能減碳，以因應氣候轉型風險，確保我國競爭優勢，爰要求經濟部制定相關政策，評估積極協助申請產業創新條例第十條之二租稅優惠時，同時提出節能減碳具體措施，例如降低及優化製程設備能源使用、強化製程氣體回收及優化製程參數降低溫室氣體排放等。
提案人：邱顯智　　邱志偉　　邱議瑩　　何欣純　　
(六)為促使我國關鍵先進產業發展落實國際最新氣候與永續相關標準，以因應氣候變遷轉型風險，確保供應鏈關鍵地位，並帶動我國產業綠色轉型，爰要求經濟部於我國境內進行技術創新且居國際供應鏈關鍵地位之公司申請產業創新條例第十條之二租稅優惠時，應評估同時提出節能減碳具體措施，及每年度碳盤查各範疇之資訊公開。
提案人：邱顯智　　邱志偉　　邱議瑩　　何欣純　　
(七)請經濟部研議產業創新條例第10條之1、第72條，延長至2029年，納入「數位轉型」、「綠色能源」、「低軌衛星」等產業需求之可行性，並評估於1年內送「產業創新條例」第10條之1及第72條修正草案至立法院，以同時促進台灣中小企業研發量能，培育產業發展。
提案人：鍾佳濱　　張其祿　　邱志偉　　
五、檢附條文對照表乙份。



